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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茂唐






選任辯護人  蔡坤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麗卿






選任辯護人  陳哲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瑞豐






選任辯護人  林石猛律師
            戴敬哲律師
            林玟妡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瑞豐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卿


代  理  人  林茂唐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0年4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6264、27763號、106年度偵字第2866、6825、10042號；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4號），提起上訴，本院前審判決後（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暨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林茂唐、方瑞豐之罪刑（不含前審判決確定部分）及犯罪所得沒收部分；關於陳麗卿之罪刑部分（不含前審判決確定部分）；關於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二、上開撤銷部分：
　㈠林茂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捌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１所載。
　㈡陳麗卿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㈢方瑞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３所載。
　㈣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４所載。
　㈤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５所載。
三、其他上訴駁回（陳麗卿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事　實
一、方瑞豐明知其所持有之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之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均非如附表五「S-1表說明」欄、「天暢藏珍書刊說明」欄所載（即俗稱之贗品，以下為論述方便，均以贗品稱之），而林茂唐與其配偶陳麗卿（對外自稱：陳盈麗）於結識方瑞豐後，對於方瑞豐所持有之上述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均有所認識，但仍基上述文物縱為贗品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意，與方瑞豐謀議以附表一所示文物在美國成立公司（即日後成立之FangMax Artifacts Corp，下稱方美克斯公司，董事長為方瑞豐、總經理兼財務長為林茂唐）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事業。
二、嗣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後，方瑞豐於民國101年3月6日與該公司簽立合作備忘錄，由方瑞豐提供附表一所示共91件文物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方美克斯公司則授權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方瑞豐為董事長、林茂唐為總經理兼董事、陳麗卿為監察人兼財務長，下稱天暢公司）在臺灣經營網路文物博物館及在實體博物館展覽該91件文物，方瑞豐因此可取得方美克斯公司3億股股權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之後天暢公司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以下未註明幣別者，皆為新臺幣）價金，向方瑞豐購買1批數量為600件的文物（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而天暢公司成立後，方瑞豐明知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為贗品，林茂唐、陳麗卿則對附表一所示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均有所認識，卻仍利用一般民眾對於古文物之真偽判斷不易的機會，以古文物證券化為號召，以天暢公司名義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曾秀英、林阿溪、曾敬翔、陳美幸、侯秋雲、張家豐等人（上開人等經判決確定），因分別於101年、102年間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而先後加入天暢公司，並陸續擔任附表A所示職務。而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曾秀英、林阿溪、曾敬翔、陳美幸、侯秋雲、張家豐等人，均知悉方美克斯公司日後將發行之股票為有價證券，在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的情形下，不得募集、發行或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且天暢公司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的證券商，故不得從事證券業務，仍為下列行為：
　㈠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方瑞豐為直接故意，林茂唐、陳麗卿則為不確定故意），其3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曾秀英、陳美幸及吳洋銘、許水清（上2人亦經判決確定）共同基於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各自於附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1年4月間起，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分別以：於邀請他人至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在天暢公司所出版之「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或S-1表（投資人可從網路下載閱覽）為文字說明等方式，對外向不特定人不實宣稱：屬方美克斯公司資產之附表一所示文物，其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以下為論述方便，均以真品稱之）；並時常於天暢公司（含其各地營業處）舉辦不特定人均可參加之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主要主講人為林茂唐、曾敬翔2人），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不菲，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並經營證券承銷業務。而於招募之初，是由投資人與天暢公司進行議價的方式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後天暢公司再以：「由投資人先行繳付1萬8千元或1萬5千元會員費購買天暢公司商品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再自行或招募他人購足共計4個會份後（含一開始購買之第1會份），即可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天暢公司並依各時期的不同，會有是否贈送加盟商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區別），而加盟商則依天暢公司所推出之A方案【以30萬元為一單位，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1萬5千股（或1萬8千股、2萬股）】、B方案【一次繳付90萬元，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5萬股（或6萬股）】」之方式，讓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且投資人（含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入會員或另再招募他人加入會員時，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之獎金，另於自行認購股權或再招募他人認購時，亦可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此方式不斷鼓吹不特定人加入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1所示之人（含不在名冊內之羅銘清、羅道彥，但不含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上6人詳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錯誤，誤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作為其出資之擔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進而相信方美克斯公司前景可期，分別於101年間、102年年初，與天暢公司簽立股權認購協議書而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並將前述認購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大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2-1編號1至63、表2-3編號1至52）、林茂唐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1至10）、方瑞豐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詳附件表3-3，下稱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原始股）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共計3784萬5378元（如附件表9-2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股款後，製作發行該公司股票交付予如附件表1-1之人。
　㈡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1日經董事會決議，預計再發行2.5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林茂唐並未實際出資而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之後林茂唐、陳麗卿即共同承前述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其2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曾秀英、陳美幸、吳洋銘、許水清共同承前述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而侯秋雲、張家豐及劉嘉惠（經判決確定）亦加入而與上述人共同基於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於附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2年5月間起，仍以天暢公司名義及前述㈠所載方式，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不實宣傳，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增資股股權，且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並以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及發給獎金、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模式，讓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2所示之人，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錯誤，誤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作為其出資之擔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進而相信方美克斯公司前景可期，於102年5月間至104年6月11日，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權，並將前述認購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2-1編號64至340、表2-2、表2-3編號53至585）、林茂唐之花旗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1）、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11至16）、林茂唐另成立之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大器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4）、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5），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增資股）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為1億9711萬3000元（如附件表9-3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股款後，製作發行該公司股票交付與如附件表1-2之人。之後因天暢公司於104年8月間無預警停止營業，投資人始知受騙。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指揮調查局人員為附表一、三所示處所搜索，扣得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三所示之物後，並查扣附表六所示林茂唐等人之財產，因而查獲上情。
　　理　由
壹、關於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其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有明文規定。原審參與人天暢公司雖未提起上訴，但本案既經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規定，其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故參與人天暢公司部分，應視同上訴。
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再參酌上述規定立法理由的說明，經一審判決於理由中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若未經聲明上訴，即非屬二審法院之審理範圍。本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被訴以「謊稱方美克斯公司即將在美國證券市場IPO上市，使不特定投資人陷於錯誤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方式，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罪嫌部分，已經原審在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見原審判決書第96頁以下），且本案僅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其等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聲明上訴，依據前述說明，上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應不在本院的審理範圍。至於原審在犯罪事實未有減縮的情形下而為前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雖有未合（此部分應只是詐欺同時存在2個手段或僅存在1個手段的區別，至於行為期間、損害結果等事項，則均無不同），但檢察官既未就此提起上訴，基於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所強調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範圍等精神，自以將之排除在本審級的審理範圍之外，較為適宜。
　㈢本件原審判決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分別判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各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詐偽罪），被告等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97號判決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犯證券詐偽罪部分，發回本院更審，至於詐欺取財罪部分，因屬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而以程序不合法而駁回上訴確定一節，有原審、本院前審、最高法院上開案號之判決書在卷可查，是本院此次更審之審理範圍，僅限於上開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之證券詐偽罪部分。
貳、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六卷第8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之辯解：
　㈠林茂唐、陳麗卿辯稱：我們不知道方瑞豐提供的文物是贗品，因方瑞豐自稱國際學術院的鑑定師、40年收藏家，並就12生肖文物提出鑑定證明書、著作、證照給我們參考，且收取高額的授權費，因而相信方瑞豐確實具有鑑定學識、能力，才會片面聽信方瑞豐的說詞，未積極求證就相信方瑞豐，並支付100萬元美金，故我跟陳麗卿只是有認識過失，非不確定故意。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都是天暢公司的加盟商以及等親友，故只是限於特定少數人，沒有公開對不特定人募集云云。
　㈡方瑞豐辯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並非贗品，原審所引的相關鑑定意見並不正確，請求重新鑑定；另我只是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並未參與天暢公司任何的經營事務，也沒有招募不特定人購買方美克斯股權，在本案中只有單純賣古董，並贈送方美克斯股權，並沒有以詐術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及行為云云。
二、事實欄各項基礎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設立之經過等情，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述在卷外，核與證人張本源、林羿龍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相符，並有方瑞豐與張本源所簽立的投資承諾協議書（他四卷第9至11頁，由林茂唐擔任監證人）、張本源所提出之匯款單據（他四卷第12至13、27至34頁）、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綜合月結單（調二卷第147頁）、方瑞豐就12生肖文物所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四卷第15至26頁）、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設立之文件（偵三卷第236至245頁）、方美克斯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填交之S-1表、方美克斯公司股東清單（原審院卷十一第485至508頁）、天暢公司設立登記表（偵三卷第248至250頁）在卷可稽。
　㈡被告方瑞豐於101年3月6日與方美克斯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由方瑞豐提供如附表一所示文物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再由方美克斯公司授權天暢公司在臺灣展示，方瑞豐因而可取得3億股方美克斯公司股份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天暢公司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價金向方瑞豐購買文物1批（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又上述美金100萬元版稅、3000萬元價金均已由被告方瑞豐收受等事實，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述在卷外，並有天暢公司與方瑞豐所簽立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偵三卷第307頁）、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圖錄（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至51頁）、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調三卷第1至191、215至237頁）、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帳冊卷一、二）附卷可憑。
　㈢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同案被告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在天暢公司中之職位、分工（詳附表A）；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名義，以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方式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增資股；且未向主管機關申報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之證券商等情，除據上開人等及證人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蔡侑珊、張芸熙、葉湘如於偵查、原審審理時之供述外（詳附表B），亦有天暢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結果（他一卷第12至13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1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040048631號函及105年5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50016180號函（調一卷第202至203頁）、天暢公司103年5月3日公告（他一卷第153頁）、曾秀英、曾敬翔、劉嘉惠、陳美幸、林阿溪、張家豐等人之天暢公司名片（他一卷第178頁）、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投資-經營預估時間獲利表（調一卷第84頁，證明A、B方案的內容）、扣案之認股會員名冊（他二卷第95至111頁）、陳麗卿所提供之FMAC增資股東明細（偵三卷第162至173頁）在卷可考。
　㈣附件表1-1、1-2所示之投資人（另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下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投資人），因遭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天暢公司及上開同案共犯曾秀英、曾敬翔等人以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方式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並分別交付相關股款、會員費之事實，業據證人羅銘清、羅道彥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如下，且有如附表四「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載之證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增資股東名冊（均見股東名冊卷）、S-1表（外放）、扣案之「天暢藏珍」書刊（外放）、「清宮寶藏」書刊（外放）、告訴人張本源提供之增資股股東名冊（調一卷第107至118頁）、陳麗卿所提出之創始股東明細及增資股東明細（調一卷第248至255頁、偵三卷第264至268頁）、天暢公司、林茂唐、大器公司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天暢公司、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綜合月結單、其他附件表2-1至3-5「證據出處」欄所載證據（出處參見附件表2-1至3-5所載）附卷可按。
　㈤此外，本案經調查局搜索後，扣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三所示物品一節，亦有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查（警聲搜卷第14至47頁、他二卷第161頁）。
三、關於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部分文物因已不存在或為告訴人張本源所持有而未經鑑定）均屬於贗品的判斷，及被告方瑞豐所辯不可採的理由：
　㈠所謂鑑定，乃指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為取得證據資料而由檢察官或法官指定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鑑定人、學校、機關或團體，就特定之事物，以其專業知識加以分析、實驗而作判斷，以為偵查或審判參考（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48號判決意旨供參）。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規定，指定盧泰康、邵慶旺為鑑定人，本院前審亦依上述規定，指定楊淑銘為鑑定人，分別為附表五所示之鑑定。而依據下列事證，可認上述3位鑑定人均就古文物具有特別知識經驗，具有本案之鑑定適格：
　⒈鑑定人盧泰康：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學歷為文化大學學士、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碩士、成大歷史所博士，專精於藝術創作及陶瓷製作，曾在臺中市、花蓮縣、臺東縣、臺南市等縣市政府文化局或文化處擔任文化資產審議委員，負責對古物進行甄別，且在我國推動文物普查及二階段調查研究之工作中，擔任文物調查研究、文物普查程序及操作原則之設計員，並曾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審查委員聘書，負責對文物之年代、文化藝術之重要性及文化資產價值進行確認、甄別。此經鑑定人盧泰康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48至50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六第145頁）。
　⒉鑑定人邵慶旺：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之助理教授，學歷為國立藝專畢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博士班肄業，曾獲聘為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典藏管理委員會委員、第四屆臺中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第四屆臺南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第一屆臺南市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審議會委員、高雄市政府古物審議會委員、屏東縣第三類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基隆市政府古物審議會委員、臺南市古物審議會委員、第二屆臺南市傳統公益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審議會委員，審議委員之工作項目是針對古物之修復、古物之材料科學分析、材料檢測。此經鑑定人邵慶旺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50至51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六第149至165頁）。
　⒊鑑定人楊淑銘：其為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長期受各法院、公家機構委託鑑定古董真偽及製作各類古董文物之動產鑑定、鑑價報告，或民間個人、公司委託鑑定陶瓷、青銅器、石雕、木雕、玉器、書法字畫等藝術品之真偽與市值鑑價，或承做上市、上櫃公司或公家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文物館、基金會收藏或接受民眾捐贈古董文物、藝術品之動產鑑價報告，供會計師作帳，列為公司資產或捐贈抵稅之憑證等。此有鑑定人楊淑銘所提出之「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經歷」1份可以證明（附於其所出具之鑑定報告內，外放）。
　㈡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於原審審理中，已敘明其等鑑定乃是依據以下6項基本程序及原則進行：⒈造形，⒉紋飾，⒊製作工藝，⒋銘款，⒌表面狀況，⒍儀器檢測；而儀器檢測之方法有以下3種：⑴X射線螢光分析儀，可辨識文物之成份，⑵紫外線燈，經照射產生螢光反應之物，通常是添加樹脂等人工物，有可能為現代仿品，⑶顯微鏡，可觀察文物本身表面之型態，判別是否有使用過之痕跡、是製作工藝或是機器打磨、人工打磨（原審卷六第51至55頁）。而鑑定人楊淑銘在本院前審審理時，也陳明其是以放大鏡、手電筒做為工具，依據受鑑文物之形體、光澤、表面紋路、磨損狀況、鏤款、銹痕、重量等特徵，予以綜合判斷是屬於真品或贗品（本院前審卷五第329、333頁）。由此可知，上述2組分屬學術界、實務界之鑑定人，其等所採取之鑑定方式、判別依據大致相同，且被告方瑞豐亦陳稱：我是依據古文物的圖騰、器形、材料、工法、落款及質變（風化）情形去辨識古董，憑藉的是我從事古董收藏40年的經驗（他一卷第145頁、偵一卷第32頁），亦與鑑定人前述所言相去不遠。從而，本案鑑定人所採者，應屬古文物界所普遍認可的鑑別方式。又本案鑑定人所為的鑑定結論，亦與本院依據卷內其他事證所為之判斷結果相符（詳後述），足認該等鑑定結論應可採認。
　㈢有關上開鑑定人所提出之鑑定意見，被告方瑞豐雖辯稱：附表一所示文物，均是當時年代所製作之真品，並非贗品，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都是以既有文物統計出來的數據做為判別標準，但該等數據會隨著新出土文物而進行更新調整，並不適合做為古文物鑑定的絕對標準云云。然而，「鑑定」原本就是以既存而普遍受肯認的專業知識做為判斷依據，故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以既有文物之統計、歸納結果做為判別標準，並無任何不妥；反而是被告及辯護人在尚未有所謂新出土文物出現而可推翻既有專業知識的狀況下，即以日後有其他可能性為由而為上述主張，其無可採認之處，甚為顯然。
　㈣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鑑定人楊淑銘證稱：「目前科學儀器有放射性碳14斷代、熱釋光、顯微測試法這三種，但這三種都有很嚴重的缺陷，…以4000多年的彩陶來說，如果它有修補過，這拿去鑑定時，如果是鑽到修補的地方，就會變成是現代文物，如果鑑定時鑽到的是老的地方，就變成4000多年的文物」（本院前審卷五第307至308頁），故原審鑑定使用之科學鑑定方法亦無法完全斷定相關文物確為贗品。然鑑定人楊淑銘所稱上情，是以相關文物有經修補為前提，而依卷內事證，並未發現本案文物有此情形；再者，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所為之鑑定，均未單以科學儀器檢驗結果為其判定贗品的唯一依據（參見附表五所載鑑定意見）。從而，辯護人以此主張原審鑑定結果無從採認，尚屬無據。
　㈤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之學經歷為其是否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之依據，為判斷該鑑定人有無特別知識經驗之入門磚，若無鑑定事項方面之相關學經歷證明，如何能證明鑑定人具有專業知識、擁有特別知識經驗。然鑑定人楊淑銘並無任何藝術、考古、古文物之學經歷證明文件及相關執照；且鑑定人楊淑銘稱其參與諸多法院或政府機構所委託之鑑定，且至今未受質疑，但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886號刑事判決，即未採認其出具之鑑定意見，足認鑑定人楊淑銘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稱，就古文物之年代及價值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稱「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並未明定以具有相關之學歷證明為必要，至於鑑定人楊淑銘從事古文物鑑定之經歷，則已經本院論述如前。而其既從事古文物鑑定業務多年，且屢獲司法機關、其他政府機關、公司、民間個人委託鑑定古文物之真偽，實難謂其並非就本案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
　⒉本院前審於委請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之前，曾請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意見，然其並未對「楊淑銘是否具有特別知識經驗」此一事項有所質疑（本院前審卷四第369頁、本院前審卷五第102頁）。故辯護人於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甚至出具鑑定報告之後，才對其是否具特別知識經驗有所質疑，顯然只是因鑑定結果對被告有所不利才為如此主張，並非自始即對其鑑定適格有所疑義。
　⒊況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只是做為法院參考判斷的事證之一，並非唯一依據，故法院依據其他事證而不採取鑑定人的鑑定意見，在司法實務上並非罕見，故無從以法院未採鑑定意見此項結果，做為論認鑑定人不具鑑定適格的依據。因此，辯護人以前述另案判決結果主張楊淑銘不具鑑定適格，自難採認。
　㈥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而所謂「鑑定之經過」，是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為判斷之根據暨理由；又所謂「鑑定之結果」，即鑑定人就鑑定之經過，依其專業知識或經驗，對於鑑定事項所作之判斷及論證。欠缺鑑定必要之資料所作成之鑑定結果，因無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不足以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依據。本案由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未見其說明其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為判斷之根據暨理由等内容，而僅有其主觀之自行推斷。其於接受交互詰問時，亦僅證稱：「我會根據實物的特徵、造型、文字綜合判斷。例如鎏金的部分會看他的老化程度，或它是礦物彩或化學彩，還有底部胎土老化的特徵去綜合判斷」，並未提出鑑定之方法為何？鑑定所必要之資料、資訊等為何？故其出具之鑑定報告顯無鑑定之經過，自有瑕疵。又其鑑定報告記載：「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但所謂清朝乾隆至今，二、三百年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乙情，有何資料或資訊可為依據，而得推論出鑑定物與真品確有不同？另鑑定報告稱：「無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則所謂「掐絲琺瑯真品特徵」為何？有何資料或資訊可供依據，亦未見鑑定人於書面或言詞說明。鑑定報告又記載：「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之特徵」。然其所稱「古瓷」内部一定不會光亮無比？是依據何種資料、資訊内容得知？亦未見鑑定人以書面或言詞說明。且楊淑銘於到庭陳述時，竟稱：「我有用手電筒照，所以我才會順便寫」，足見其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並非鑑定過程中鑑定得出之專業意見，而是其恣意所為，方會稱「順便寫」，故其鑑定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性。況據鑑定人自稱，其鑑定工具僅有30倍之放大鏡，並無手電筒，則鑑定人既未利用手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結果均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亦未說明鑑定之經過，致使其鑑定報告無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自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至於該鑑定經過及結果如何以言詞或書面報告？所需詳盡程度如何？則未予明文規範，自應依鑑定事項之內容，依個案而為不同之判斷，尚難一概而論。再者，並非所有之鑑定事項，均可事後再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實務上常見之精神鑑定（尤其是再犯可能性、量刑鑑定等就未來事項的判斷），即是如此；又以本案情形而言，後述關於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文物真偽之判斷，只要依歷史文化之知識，即可判斷、驗證其鑑定結論，並不需以科學方法加以驗證。本案鑑定人楊淑銘就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已出具書面報告（詳如附表五所載），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報告（本院前審卷五第302至338頁），且其鑑定意見中所載之事項，如附表五編號4-6所稱：「表面或浮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此件表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此一結論，辯護人若認其以放大鏡目視之觀察結果有誤，亦非不可再以科學方法而予重新檢視。至於其他無從以科學方法予以驗證的事項，則屬古文物鑑定所無可避免，此由被告方瑞豐本身就12生肖文物所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其內記載：掐絲琺瑯如玉石之溫潤、珠寶之光輝、瓷器之細緻，整體工藝精整，表現細膩逼真，光燦耀眼，令人讚嘆。…此乃藝術觀賞，亦用於地理鎮煞避兇，配合年道、月令、日時相生相剋定位，為宮廷鎮煞擺見，珍稀非凡，堪稱一絕（他四卷第15頁），無一項目能以科學方法加以驗證，即可做為佐證。從而，本案尚無從以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書面或言詞報告，未能全以辯護人所主張之方式記載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即認有違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
　⒉就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氣泡破損部分（此為附表五編號4-62的鑑定結果），鑑定人楊淑銘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說明：古代的琺瑯都是由礦物去提煉的，跟現在用化學方式調出來的琺瑯色澤不一樣，且燒出來時可能會有氣泡、會有破損，而且破損的邊緣也會不一樣（本院前審卷五第324頁）；又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光亮無比」（此為附表編號4-54的鑑定結果所提及），鑑定人楊淑銘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說明：真品的瓷器使用後内部會有些積陳，或是因擦拭、清潔、年代老化所造成的磨損，但該瓷器内部是乾淨光亮，因此判斷是仿品的可能性較高（本院前審卷五第334至335頁），而已詳述其判別依據。至於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掐絲琺瑯真品特徵」（此為附表五編號4-62、4-63的鑑定結果所提及），於書面鑑定報告第三項中已經有所敘述，並非如辯護人所稱之未予提及。而辯護人若對鑑定人楊淑銘上述事項的說明認與事實不符，當可提出客觀事證予以駁斥。再者，上述各項文物的鑑定結果，亦非只有以辯護人所質疑之事項為即得出結論，而是鑑定人楊淑銘綜合許多事項後所為之判斷結果（詳見附表五所載）。故辯護人以書面鑑定報告所載前述文字質疑鑑定結果的可信性，尚屬無據。
　⒊鑑定人楊淑銘於本院前審審理中陳述：「我有用手電筒照，所以我才會順便寫」，乃是在說明其依文物的外觀特徵，已可判斷該文物是贗品，不需再查看其內部狀況，但因鑑定過程中有以手電筒照射而看到其內部狀況，故將此一事項一併載入鑑定報告中（本院前審卷五第327頁），辯護人僅擷取其中之隻字片語，即主張鑑定人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性，自不可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於書面鑑定報告中，雖僅提及其使用30倍放大鏡做為鑑定輔助工具，但於本院前審交互詰問時，已提及其有使用手電筒做為工具（本院前審卷五第327頁）。且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鑑定，乃是在本院前審法庭中所進行，前審法官亦親見鑑定人楊淑銘所使用者，乃30倍放大鏡與手電筒結合為一體的工具，而該過程亦經本院前審拍攝成光碟附卷而可隨時檢視，且被告及其辯護人當時亦有到庭親見上述過程。故辯護人事後僅以上述書面鑑定報告未提及有手電筒此項工具，即主張：「鑑定人未利用手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結果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顯不可採。
　㈦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於鑑定過程中，並未製作筆記，也未對文物進行完整的拍照，且只是以放大鏡目視，並無使用其他科學儀器，即可製作鑑定報告，其鑑定意見之可信性實屬可疑。然而，不論是被告方瑞豐本身（原審院卷九第82至83、85頁）或被告方瑞豐聲請為鑑定人之魏成光（原審院卷七第444至445頁），均曾主張科學儀器鑑識對古文物鑑定之不足，因此，未使用科學儀器進行鑑定，就古文物的鑑定而言，尚屬正常，無從以此即可論認鑑定意見無從採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為鑑定時，本院前審有就該過程拍攝成光碟，並提供該光碟供其製作鑑定報告參酌（本院前審卷五第131頁），故其可依上述光碟內容就本案製作鑑定報告，辯護人僅以鑑定人楊淑銘未製作筆記、拍攝之照片數量有限，即質疑其鑑定意見的可信性，尚無可採。　　
　㈧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在網路上亦有販售古文物，而依據在網路上蒐集之評論，多有質疑楊淑銘販售者為現代仿古工藝品（本院前審卷六第517至537頁），如此缺乏誠信及職業道德之人所出具之鑑定報告，何以令人信服能夠公正客觀？又鑑定人楊淑銘所涉獵之領域多為「民間品」，如何期待其能對本件之「宮廷器」做出正確之評價？且楊淑銘於網路上販賣古文物，與方瑞豐或有同業競爭之利害衝突，難期公正；另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資本規模甚小，對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出具之鑑定報告不具公信力。然而：
　⒈辯護人所稱之網路評論，根本不知是何人所提出，亦無從瞭解其是基於何種原因、目的而為相關評論，毫無信憑性可言，辯護人以此不具信憑性的事證而為上述質疑，自不可採。
　⒉辯護人稱鑑定人楊淑銘涉獵領域多為「民間品」，並未提出任何佐證加以證明，而辯護人稱本案文物乃屬「宮廷器」，則除被告方瑞豐之空言主張外，亦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予佐證。故辯護人以無法證明之前提，據以質疑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自屬無可採認。
　⒊鑑定人楊淑銘是經具結而為本案之結論，其若刻意為不實之鑑定，依法須負偽證罪責，在此情形下，實難想像其僅因與被告方瑞豐均從事古文物之販售業務，即有刻意為虛偽不實鑑定之動機。況且，被告方瑞豐既自稱其文物均屬「宮廷器」，而鑑定人楊淑銘僅涉獵、販售「民間品」，二者又有何同業競爭關係可言？故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純屬臆測，並不可採。
　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之規定，鑑定人是否具有鑑定能力，乃是以其就鑑定事項是否有特別知識經驗為判斷，與鑑定人所營事業規模大小無關。因此，辯護人僅以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之資本規模甚小，即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不具公信力，亦無可採。 
　㈨另被告方瑞豐雖提出新聞報導、證明文件、國際學士院111年4月26日函文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二第355至365頁、本院前審卷六第335至401頁），主張其確實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確信附表一所示文物均為真品，並就本案3位鑑定人所提出之鑑定意見，提出理由認為其等均不可採云云。但被告方瑞豐即使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並不代表其不會以贗品詐欺他人，否則豈非謂具有相同知識、能力之人絕不可能觸犯此類犯罪？再者，被告方瑞豐所稱鑑定意見不可採理由，均只是以其個人角度對鑑定意見採取相反結論的不同論述，並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做為佐證，甚至有明顯與卷內資料不符的情形（例如其於原審院卷九第90頁主張相關文物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時有經過他人鑑定，但顯與後述㈧所載證據不符）。而在被告方瑞豐本身為本案被告、將可能因本案而遭受刑事處罰的情形下，即使有其確有辨識古文物的特別知識經驗，亦無從期待其能依其特別知識經驗為與事實相符的供述，更遑論本案另有下述所列各項事證，足以佐證被告方瑞豐之主張難以採認。因此，被告方瑞豐所提出之上述各項證據，並無從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㈩被告方瑞豐雖另提出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原審院卷四第433至501頁、原審院卷五第183至265頁）、魏成光質疑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意見的書面陳述（原審院卷七第425至465頁），及魏成光具有古物鑑定能力之相關證明（原審院卷七第187至201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45至549頁、外放之「魏成光的經歷與背景」一冊），而主張本案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不可採信。然而：
　⒈刑事訴訟程序上之「鑑定」可予採認的前提要件，除鑑定人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而可予以分析、實驗並進行判斷外，尚以該鑑定人能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為必要。依據方瑞豐自行提出的新聞報導資料，魏成光有在「世界收藏博物館鑒藏委員會」擔任首席微痕鑑定估價師（本院前審卷一第176頁），而依卷附其他新聞報導資料，被告方瑞豐乃是上述「世界收藏博物館鑒藏委員會」主委（本院前審卷二第273頁、本院前審卷六第343頁，後者為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與魏成光有在同一機構任職，且被告方瑞豐還是該機構的主要管理者，在其2人具有此等關係的情形下，已難期魏成光能以公正、誠實的立場為相關判斷。
　⒉前述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方瑞豐主張其中有3份就是附表一編號80、81、82所示文物而為之鑑定。但以魏成光對於「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附表一編號81部分）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而言，依據「天暢藏珍」書刊（第17頁）、「清宮寶藏」書刊（第180至181頁）所拍攝之文物相片，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乃是頂部朝牛座的右上方飄揚在空中，且拂塵柄部的長度超出牛座右手的衣袖；而依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中所拍攝的文物照片顯示，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卻是頂部朝牛座的左下方而觸及牛座左手，且拂塵柄部與牛座右手衣袖齊長（原審院卷五第189頁），足見二者應是外型相仿但實則相異的2件文物，在此情形下，魏成光所出具之相關鑑定評估報告書，是否確實是就本案相關文物而為，即有甚大疑義，難認具有證據價值。且從被告方瑞豐能提出2件外型相仿的「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此一情形來看，更加顯示該文物應是現代工藝所大量產製的贗品。
　⒊此外，魏成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對於附表一編號20、8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價，與本案相關事實發展所呈現的實際狀況，亦顯有甚大出入（詳後述），更加顯示魏成光所出具之前述鑑定評估報告書、書面陳述，並無足夠之公正性、誠實性可性，而屬無從採認。　　
　本案依據下列事證，亦可佐證被告方瑞豐所辯及魏成光之書面陳述無從採認，而以原審及本院前審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較為可採：
　⒈關於12生肖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偵訊中供稱：12生肖文物不是我的，是林武委託我賣的，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他常在國外，我只有電話，我有把錢給林武，我自己並沒有收佣金，我是分很多次交付現金給他，但我不記得分幾次，有錢就會給他，我到現在還有欠他錢（偵二卷第55至56頁）；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並供稱：林武是大陸人，他都是來臺灣時，分期向我拿出售12生肖文物的價金（本院前審卷二第256頁）。則依被告方瑞豐所為的供述，不但無法知悉林武的具體年籍資料，而無從查證林武是否確為12生肖文物的來源，則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是否屬實？已甚有所疑。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0年12月5日經證人張本源匯入購買12生肖文物部分價金即300萬元之前，其存款餘額僅有2千多元，而於證人張本源匯入該筆款項後，被告方瑞豐即分60多筆予以提領現金，且除其中7筆是1次提領10萬元以上之現金款項外，其餘部分均是以金融卡為1至3萬元的小額提領，直至101年2月3日時，在該帳戶有另筆大額款項匯入前，其存款餘額僅剩3萬多元（調三卷第218頁）。而被告方瑞豐若有將上述300萬元價金轉交給林武，其提領方式應是1次大額提領，而不會呈現絕大多數都是以金融卡小額提領的狀況，則由上述提領現金情狀判斷，證人張本源所匯入之前述300萬元價金，應是遭方瑞豐個人提領花用，由此更加顯示上述12生肖文物之來源，並非被告方瑞豐所稱之「林武」。至於被告方瑞豐於本案前審辯論終結後，雖提出由名為林武之人所出具、於100年12月5日收受方瑞豐所交付之400萬元的收據，但該收據上並未記載林武的年籍資料，而完全無從查證該收據之真實性；且該收據上所記載的收款日期、金額，亦與前述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易明細所顯示之款項出入情形顯不相符；又如前所述，於100年12月5日當天，證人張本源是1次匯付1千萬元現金給被告方瑞豐，則何以被告方瑞豐又只有轉交400萬元給林武？故上述收據所顯示的情狀，亦與證人張本源匯款給被告方瑞豐的情形有所出入，自無從以上述收據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的認定。
　⑶依據方美克斯公司股東名冊所示，該公司的原始股東中，即有名為林武之人（即附件表1-1編號76之股東），而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供稱該人即其所稱12生肖文物來源之林武（本院前審卷六第247頁）。但依據上述股東名冊所載，該林武有留存通訊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9樓之2」（股東名冊卷第2頁），則從此點來看，林武非但不是被告方瑞豐所稱之大陸地區人民，且被告方瑞豐要一次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轉交給林武，亦無任何困難，根本不需如被告方瑞豐所辯，需要利用林武來台時再分次轉交。被告方瑞豐雖又辯稱：上述通訊地址可能是林武丈母娘的住所（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但即使如此，林武在臺灣既有近親，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亦應一次或分少次轉交給其近親，方合常理，亦無被告方瑞豐所辯，需利用林武來台再分次轉交的必要，故被告方瑞豐所言顯然違反常情，難以採認。
　⑷從而，被告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12生肖文物的來源，而12生肖文物若如被告方瑞豐所主張，確為清朝乾隆年間所製作、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由此已可佐證該等12生肖文物確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屬贗品無誤。
　⒉關於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調詢、偵訊中稱：該79件文物均未取得年代鑑定證明，其中商代那4件（指附表一編號70、71、72、77）是我爸爸留下來的，其他都是從自由市場的古董攤買的，除其中銅嵌玉四龍升鼎（附表一編號75）是以160萬元購得，其餘購買價格大約在數10萬元（見他一卷第130、135頁）。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並非經由具公信力的途徑，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且絕大多數都是在國內市場的古董攤所購得。但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若全屬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宣稱之真品，即使有足夠之財力，是否能在全世界的古文物交易場合中予以全數購得，尚有疑問，但被告方瑞豐卻能在國內市場的古董攤輕易購得該等為數眾多的文物，所言已屬有違常理。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之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所載（本院非採用其就本案文物的判斷意見，而是該報告書中所載關於類似文物的拍賣資料），與附表一編號20相同時代的類似古文物，其於95年間的拍賣成交價格為310萬元人民幣（原審院卷四第473頁）；另依「天暢藏珍」書刊的記載，汝窯三羊尊真品（附表一編號51所示文物）先前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該書刊第99頁）。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所陳述其購入附表一編號20、51所示文物的價格（各自為數10萬元），顯然遠不及該等古文物真品所應有的價格，但被告方瑞豐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以甚為低廉的代價，僅從國內市場的古董攤商中，即大量購得市面上流通甚少的古文物真品，其所言不合常理之處，至為顯然，由此更加顯示其所述內容難以採信。
　⑶被告陳麗卿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說相關文物是長江三峽大水壩開挖的時候，一船一船過來的，他就一船一船收，所以他有2百個貨櫃的文物（原審院卷九第173頁）。故被告方瑞豐向陳麗卿所陳述其取得相關文物的方式，與其案發後所言不相一致，足見其說詞反覆，無法交代相關文物的真正來源。
　⑷綜上事證，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的來源，而該等文物若如方瑞豐所主張，確均為真品，其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由此應可佐證該等文物確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屬贗品無誤。
　⒊被告方瑞豐於103年6月30日，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以3000萬元的價格，販賣給天暢公司一節，已如前述，被告方瑞豐雖辯稱此次買賣之標的物，並不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並主張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吞該等文物（偵二卷第57、59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45頁）。然其所言不但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陳述不符（偵二卷第342、420頁）；且依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圖錄，確包含該79件文物在內（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而雙方於交易上述600件文物時，有簽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依該合約書所載，雙方當時有以附件記載該600件文物為何（偵三卷第307頁），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之上述文物圖錄若屬不實，被告方瑞豐當可提出前述附件資料予以駁斥，但其卻始終未予提出前述附件資料，甚至不實供稱並無記載出售品項的明細存在（他一卷第131頁），足認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言並不可信。從而，被告方瑞豐乃是以平均1件5萬元的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加以出售。再查：
　⑴如前所述，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中的汝窯三羊尊，其真品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並經被告方瑞豐在「天暢藏珍」書刊中予以載明、強調，而被告方瑞豐若認該汝窯三羊尊為真品，又豈可能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汝窯三羊尊與其他文物予以合併出售。
　⑵被告方瑞豐就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主張其乃是同時取得一對，其中1件雖遭扣案，但另1件仍為其所持有（原審院卷四第430頁），而經其將該另件文物送魏成光鑑定結果，魏成光出具鑑定評估報告書判斷該文物確為戰國時期文物，且價值達3000萬元人民幣（原審院卷四第473頁）。而同前所述，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若屬真品而有前述魏成光所鑑認之價值，被告方瑞豐豈會僅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文物與其他文物予以合併出售？足見2件應該均無魏成光所鑑定之價格才是。
　⑶故依據前述事證，不但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明知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並非真品，方會以前述價格出售，且可佐魏成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並不具有可信性。
　⒋被告方瑞豐在原審審理中，有與證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略為：方瑞豐願給付張本源2800萬元，分35期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80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而張本源則於方瑞豐每償還320萬元時，按12生肖順序依序返還12生肖文物1件，此有和解筆錄在卷可證（原審院四卷第503至504頁）。而於和解之後，被告方瑞豐僅給付14期、合計1120萬元，於108年3月20日後就未再清償，尚積欠證人張本源1680萬元，而證人張本源則依據被告方瑞豐的清償進度，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返還被告方瑞豐，此有證人張本源出具之刑事陳報狀及檢附之存摺影本、方瑞豐簽立的收據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十一第465至481頁），而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自承其至今僅有給付張本源1120萬元（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又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曾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送由魏成光進行鑑定，而魏成光鑑認：附表一編號81、82此2項文物的價值，均應遙遙凌駕11億港幣，但考量如今市況低迷，故與附表一編號80所示文物相同，給予該3項文物各1.1億人民幣的參考估值（原審院四卷第439頁、原審院卷五第188、228頁）。故魏成光就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值，高出被告方瑞豐積欠證人張本源未清償的1680萬元甚多，但被告方瑞豐卻在自陳已有託人出售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情形下（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歷經超過4年的時間，仍無法將該3項文物售出而對證人張本源為清償，足見該3項文物確為贗品，而魏成光所出具之上述鑑定評估報告書在古文物界亦不具可信性、參考性，方會有前述情形發生。至於證人張本源於與方瑞豐達成和解時，雖肯認魏成光所出具鑑定評估報告書之結論（原審院卷十三第153頁），但證人張本源自承其對古文物並不瞭解（調一卷第89頁），故其意見自無從做為相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判斷依據，併予說明。
　⒌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文物，其底側記載「乾隆年製」，而兩側則分別書寫有「清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等字樣（原審院卷六第270至272頁）。但稍具歷史知識者皆知，乾隆皇帝乃是清朝的第五位皇帝，而「乾隆」是其在位時的「年號」，至於「清高宗」則是其「廟號」，又所謂的「廟號」，乃是君王過世之後，用於在太廟中享用奉祀時被稱呼的名號。因此，於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即乾隆年間）所產製的物品，當無可能在該物品上出現乾隆皇帝死後才賦予的「廟號」（即清高宗）。但上述文物卻在記載「乾隆年製」的狀況下，同時以「清高宗」稱呼乾隆皇帝，單就此而言，即可判斷該文物不可能是清朝乾隆年間所產製。而此可輕易判別上述文物屬真品或贗品的方式，亦為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在原審時所陳明（詳如附表五編號4-4部分），但被告方瑞豐卻無視於此，仍以其個人意見，任意批判鑑定人所為鑑定乃屬不可採信（原審院卷九第88頁），足見被告方瑞豐所為主張純屬推卸自己罪責的不實說詞，並無可採之處。
　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雖提出中信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就名稱與附表一編號51、57、59相同之文物所為之估價資料（分別估價800萬港元至1千萬港元、400萬港元至600萬港元、300萬港元至400萬港元，本院前審卷六第585至587頁），而欲證明該等文物價值極高。但上述估價資料，並無法證明是就附表一編號51、57、59所示文物而為（只是名稱相同），又本案爭點並非相關文物之真品是否具有極高價值，而是被告方瑞豐所提出之附表一所示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故前述估價資料，自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且依據上述估價資料，反而可以佐證前述被告方瑞豐自稱取得附表一編號51、57、59所示文物的代價、出售該等文物給天暢公司的價格，均顯然有違常情，更加顯示本案相關文物確屬贗品無誤。
　天暢公司雖於101年7月1日至同年8月26日（參見調一卷第61頁之開展照片），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附表一所示文物，但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07年6月6日嘉市文博字第1070051902號函所載，嘉義市立博物館受理前述展覽，是以教育展示為主要推廣目的，故未就參展文物之真偽、年代及價值等事項進行鑑定（原審函稿卷第112頁）。因此，自不得因附表一所示文物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而認該等文物乃屬真品。
　綜上，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乃是提供該等文物之人，且無法交代該等文物來源為何，顯非因誤信或主觀上不確定之認知而取得該等贗品，又其再三主張其具有鑑別古文物真偽的能力，則其對於上述文物絕大多數均為贗品乙事，主觀上應屬明知，至為顯明。
四、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贗品之主觀認知部分：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辯稱其等是因信任被告方瑞豐，且古文物難以判斷真偽，而其2人亦無相關背景，故相信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均屬真品，至多屬有認識過失，而無不確定故意云云。然而：
　㈠被告林茂唐曾供稱：這些文物是真品或贗品，還需經過專家鑑定，我目前無法確認（偵一卷第6頁）；因為鑑定要花很多錢，而且我們當初的設定就是要用來展覽，沒有要買賣，所以就沒有去做鑑定；「（問：因為只是要展覽，所以即使不是真品也沒有關係？）是。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展覽，仿品也是有它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頁）。而被告陳麗卿則曾供稱：我們是把它當藝術品來看，沒有真假，用藝術品的角度來欣賞。如果有投資人問我這些文物的真偽，我對外都是強調這些是古藝術品（他二卷第169頁）。足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主觀上均未確認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真品，並非如其2人於審理中所辯，對於被告方瑞豐的說法深信不疑。
　㈡方瑞豐提供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時，均未檢附相關之鑑定證明，而方美克斯公司或天暢公司，亦均未將該等文物送交他人進行鑑定等事實，此經被告林茂唐自承在卷（偵一卷第23至24頁）；而就附表一編號80至91所示之12生肖文物部分，依據卷內事證，則除被告方瑞豐自己出具給證人張本源的前述鑑定證明書外，亦無其他任何鑑定證明。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既要將附表一所示文物做為展覽使用，從事所謂古文物證券化的事業，且不論是在S-1表或「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中，均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之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則該等文物是否確為真品，當是他人是否願意出資參與方美克斯公司之經營、一般社會大眾是否願意購票參觀展覽最為重要之事。但在此情形下，其2人卻對該有關方美克斯公司營運最為重要的事項，未曾嘗試以要求方瑞豐提出第三人鑑定證明或以自行尋求鑑定的方式確認其中任何一件文物的真偽，如此已顯示其2人對該等文物之真偽毫不在乎之心態。
　㈢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方瑞豐是我嘉義的同鄉，我大概是92年間認識他，認識後雙方往來期間，他一直講到他文物收藏得很困難，資金都有缺口，沒有辦法改變，過了幾年我遇到林羿龍，因而有成立方美克斯公司的念頭。之後大家決定合作時，方瑞豐說他資金短缺，希望在合作之前，張本源能夠跟他認購12生肖文物，也可以加強公司的實力。又方瑞豐說他的文物，至少價值數百億等語（原審院卷九第292、296、358頁）。則被告方瑞豐所持有之文物若確有其所自稱的高額價值，且被告方瑞豐自己所出具之鑑定證明在古文物交易市場上又具有公信力，何以其坐擁價值數百億元的古文物，卻仍長久無法解決其資金缺口？而此一望即知的可疑之處，身為要尋求與被告方瑞豐共同合作事業的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卻自稱未感到懷疑，反而是毫無客觀憑據的一昧相信被告方瑞豐，由此更加顯示其2人只是想要經由被告方瑞豐取得徒具古文物外觀之物做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工具，至於該等文物是否確為其等對外所宣稱之真品，根本不是其2人關心的事項。
　㈣如前所述，附表一所示文物中，有頗具知名度且價值甚高之「汝窯」此項文物，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既要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事業，實難對此基本事項推稱不知（且「天暢藏珍」書刊中，亦已載明該文物真品之前的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又天暢公司在嘉義市立博物館辦理展覽時，有展出前述「汝窯」文物，此有前述「天暢藏珍」書刊可予證明。而眾所皆知，貴重文物辦理展覽，勢必會投保相關保險，避免文物在展覽過程中因發生遺失、遭竊、受損等情事所造成的鉅額損失。因此，單就「汝窯」此項文物而言，即有在展出前送鑑確認其價值的必要，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將要如何與保險公司接洽投保事宜？但其2人卻未曾有鑑定確認上述文物真偽及其價值之舉，由此更加證明其2人已經認識到相關文物可能為贗品，且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心態，方會甘冒展覽過程所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卻連「汝窯」此一顯然具有高額價值的古文物（指真品而言），都不願送鑑確認其真偽及價值。
　㈤被告方瑞豐提供上述文物給方美克斯公司，雖經方美克斯公司支付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做為版稅，且之後天暢公司購入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時，亦有支付3千萬元給被告方瑞豐。然而：
　⒈依據被告方瑞豐所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至51頁），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另如前所述，天暢公司購入上述600件文物的時間，乃是103年6月30日。故被告方瑞豐取得上述款項的時間，並非在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而是在天暢公司已經向不特定人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取得鉅額認購股款之後。換言之，該等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款項，並非來自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本身的私有資金，而是投資人所給付的股款，則在本身未有受損的狀況下，已無從以被告方瑞豐有收受上述款項，而謂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是因相信相關文物為真品，故而願意支付該等款項。
　⒉就本案犯罪模式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要取得以假亂真的文物做為其等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事業的標的，原本就需要支付取得該等文物的對價，更遑論本案尚須藉由被告方瑞豐身為收藏家之名氣，方能順利遂行其等創立方美克斯公司的目的，而使一般大眾願意投入資金認購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權。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支付前述款項給被告方瑞豐，亦屬本案犯罪模式必然之結果。
　⒊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曾陳稱：方瑞豐曾表示其文物價值數百億元；而被告陳麗卿亦曾供稱：方瑞豐曾經向我表示他的91件收藏品價值好幾百億元（偵二卷第351頁），且其2人又都主張其等在主觀上認為被告方瑞豐具有鑑定學識、能力，在此情形下，即使被告方瑞豐有資金需求，亦大可以其名義出具鑑定證明而將附表一所示任一件文物出售以解燃眉之急，又豈會願意以顯不相當之3000萬元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出售給天暢公司？而上述顯而易見的可疑之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卻絲毫未有質疑，反而是以每件平均5萬元此一應屬購買贗品的對價，大量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文物，此舉顯然與其等主張對方瑞豐之說詞深信不疑的辯解相互矛盾。從而，天暢公司花費3000萬元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600件文物之舉，不但無法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反而更加凸顯其2人對於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品已有認識，但卻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亦不違反其本意的主觀心態。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2人主觀上確信相關文物為真，否則其等何須將方瑞豐所編製之「天暢藏珍」書刊内所記載相關文物之主要論述及附載清晰照片，供投資人等閱覽，使該等投資人得憑藉個人之知識、經驗從中判斷其内容之正確性。然而，辯護人上述主張得以成立之前提，是須「投資人藉由閱覽『天暢藏珍』書刊上述內容，即可判斷相關文物的真偽」，但此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主張之「古文物的真偽極難判定」此一事項，已經有明顯矛盾之處。況且，「天暢藏珍」書刊内所拍攝的文物照片，是就各文物僅拍攝1張，拍攝的角度、燈光、所呈現之細節等事項，又都是拍攝者單方決定，一般投資大眾如何僅以該等呈現面向有限的照片，即可判斷相關文物的真偽？故辯護人此一主張，顯不可採。
　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我們評估方美克斯公司有這個前途及生意，…，第三點是因為方瑞豐他們提供的資料，方瑞豐是一個古董專家，這就有差別了，…，因為方瑞豐說日本皇宮發給他1個狀，說他是古董專家，所以他是個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來看這個文物」（原審院卷五第304至305頁），亦與被告2人所稱該公司之人均不具有古董鑑定專業，皆是信賴被告方瑞豐提供之文物判斷乙節相符，足以佐證被告2人所辯可信。然而，證人林羿龍的身分乃是輔導業者、並非方美克斯公司內部人員，則依其身分、所從事的業務，當僅能從方美克斯公司所提供的書面說明資料進行判斷，此與林茂唐、陳麗卿2人乃是要直接藉由被告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從事古文物證券化的事業，藉此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獲取大量資金，二者在相關文物的認知、判斷上，豈可相提並論？更遑論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要成立方美克斯公司之前，早已與被告方瑞豐有所接觸、往來，而得以瞭解方瑞豐個人狀況如何，之後更與被告方瑞豐共同經營事業，而得親見親聞被告方瑞豐如何看待、處置其所謂的古文物真品，此與僅身為輔導業者的林羿龍，亦有明顯不同。因此，尚無從以證人林羿龍對相關文物的認知，而佐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辯解為可信。
　㈧綜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在主觀上有所認識，但卻基於該等文物縱使為贗品亦不違反其等本意的不確定詐欺故意，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等事實，應可認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及其辯護人辯稱：非故意，可能係有認識之過失云云，即不可採。
五、就其餘犯罪事實之相關論認
　㈠關於方美克斯公司股份情形之認定：
　⒈依據S-1表的記載，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5月31日時，共有199位股東，總持有股份為11億5277萬8396股，而該199位股東除附件表1-1（附件表1-1之編號為5至199，且缺編號16即卷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編號16之陳麗卿）所載之投資人外（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由曾秀英承接），另有被告林茂唐（持有5.5億股）、被告陳麗卿、證人張本源及羿昇集團之2家公司，至於被告方瑞豐則未列為方美克斯公司股東，但載明日後會交付3億股股權給被告方瑞豐（該表第8、21至26頁）。因此，若加計被告方瑞豐可獲得的股權，方美克斯公司總股份為14億5277萬8396股。
　⒉依據卷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所載，被告林茂唐出現在編號1、202等2個欄位，其中編號1部分，記載其持有之股權為3億股，而編號202部分，持股數量則空白，又該名冊並記載被告林茂唐持有之全部股權，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比為37.858％（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另在同一名冊中，證人張本源出現在編號2、3、4等3個欄位，持有股權共為2億7107萬4250股，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比為18.659％（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而由證人張本源的占比數值可知，該名冊的占比，是以方美克斯公司總股份為前述之14億5277萬8396股而予計算，再以此回推計算被告林茂唐所持有而占比37.858％的股份，被告林茂唐所持有的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應為5.5億股，故上述編號202部分之林茂唐持股，即應是2.5億股的增資股。再者，被告方瑞豐亦列載在前述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中，編號為203，但未記載其所持有股權數量為何，僅記載其持股占比為20.650％，而以前述14億5277萬8396股加以計算，該占比即前述方瑞豐可獲得之3億股。
　⒊綜合上述事項可知，所謂方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其股份總數應為12億0277萬8396股（計算式：14億5277萬8396股-2.5億股增資股），且其中包含被告林茂唐、方瑞豐所持有之各3億股。
　㈡關於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主體之認定：
　⒈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證券交易法雖明定有價證券募集、發行之主體，分別為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參照），惟觀之系爭規定於77年1月2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謂：「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行為，係屬相對，當事人雙方均有可能因受對方或第三人之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而遭受損失。本條第1項現行規定文義僅限於『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未包括『第三人』顯欠周密，爰將『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等文字，修正為『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俾資涵蓋第三人。」可見系爭規定（募集、發行部分）之規範主體，並不限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券之募集（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發行（於發行人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第三人，以充分保障投資人。而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募集、發行證券詐偽罪，既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刑事責任主體，自不限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之第三人。
　⒉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成立天暢公司，在臺全權代理方美克斯公司，招募不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或增資股股權，投資人同意認購後，分別匯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林茂唐、方瑞豐、大器公司前揭銀行帳戶內，部分款項再轉匯至方美克斯公司帳戶，方美克斯公司於收款後（款項多匯回天暢公司），依天暢公司確認的股東、股數製作發行股票，再將股票送至天暢公司分送各營業處交付予投資人等情，均如前所認定，可見本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主體係方美克斯公司，而代理之天暢公司，透過支配能力參與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則係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人，亦為上開規定之規範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⒊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固然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之後再由相關行為人招攬投資人認購被告林茂唐名下之股權。然依卷內事證，該增資股仍係由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非被告林茂唐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該等增資股仍是於附件表1-2的投資人所繳納的股款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票給投資人，因此，增資股之募集、發行主體仍係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天暢公司，負責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則係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人，同為上開規定之規範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㈢關於招募認購股份行為時間之認定：
　⒈招攬認購原始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偵二卷第343頁）及證人蔡侑珊（偵二卷第36至37頁）的陳述，天暢公司是於101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又依據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1年4月間開始有原始股股東匯入款項的情形（參見附件表2-1），此與被告林茂唐、證人蔡侑珊所述時間點甚為接近，足認天暢公司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時間，應為101年4月間。　　
　⒉招攬認購增資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的陳述，天暢公司是於102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偵二卷第343頁），且其此一陳述，與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東明細所載內容相符（偵三卷第162至173頁），應屬事實。至於附件表1-2所載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東中，其簽約日期雖有於101年間、102年1至3月間者，但該等股東之股權來源，均為「贈股」，而非認購，參照前述天暢公司之招攬制度，上述贈股應是該等股東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之贈股，故就此部分股東所載之簽約日期，應是指其等簽約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的日期，並非因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簽立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的時間。　　
　㈣關於天暢公司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此一事實之認定
　⒈本案附件表1-1（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投資人）、1-2所載之投資人，分別約有200人、700人，人數眾多，且依據卷內資料，並未顯示該等參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者，與本案相關行為人均具有特殊之親誼關係。再者，依據卷附天暢公司內部之獎金說明表所載，天暢公司乃是以上、下線的組織架構，及對直接上線、隔代上線均給予獎金的方式，鼓勵已受招攬的投資人再不斷擴展招攬對象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他三卷第18至20頁）；且除位於高雄的設立地址外，天暢公司更成立臺南營業處、臺中營業處進行招攬業務，足見天暢公司乃是有組織性、有計畫性的從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從而，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人招攬加入，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且因此招募數百位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本案有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情形，甚為明確。
　⒉依據證人即投資人杜玲（他一卷第183頁）、曾郁婷（他一卷第348頁）、蔡麗瓊（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他三卷第4、5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頁）、曾之瑩（他一卷第237頁）、莊邑瑄（他三卷第78頁）、邱騰發（他三卷第102頁）、王品淳（偵三卷第14頁、原審院卷四第209頁）、李瑞菁（調一卷第131頁）、田玉華（調一卷第156頁、原審院卷四第143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至180頁）、吳雅臻（偵三卷第223頁、偵四卷第6頁）等人之證述，天暢公司會時常在各處舉辦招募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資說明會、課程，主要是由林茂唐、曾敬翔負責講授，內容會提及方美克斯公司未來的發展、願景很好，並鼓勵參加的人找親友來參加說明會或課程，進而加盟天暢公司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事項。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與林阿溪（他二卷第83頁）、張家豐（偵二卷第237頁）、曾秀英（他二卷第90頁）、同案被告吳洋銘（偵二卷第228頁）、劉嘉惠（偵四卷第26頁）等人的陳述內容相符；且經原審勘驗天暢公司說明會、課程之錄音光碟結果，曾敬翔確實有當眾表示：方美克斯公司文物證券化很簡單，就是古董變股票、股票變鈔票，我們八大願景實現的時候就會水漲船高，股票變成鈔票的一天即將到來...我猜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會1股美金100元（原審院卷三第98至141頁），足認前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確屬事實。
　⒊天暢公司所主辦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並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鼓勵投資人找人前來參加之事實，亦經證人即投資人曾郁婷（他一卷第348頁）、蔡麗瓊（調一卷第80頁、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1至92頁）、陳美蓮（他三卷第28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至61頁、偵二卷第85頁）、黃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0至71頁）、邱騰發（他三卷第102、104頁）、王品淳（偵三卷第15頁、原審院卷四第210頁）、張家榕（調一卷第120至121頁）、李瑞菁（調一卷第131頁）、蘇秀娥（調一卷第150頁）、田玉華（調一卷第157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頁）、吳雅臻（偵四卷第7頁）證述明確。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詞，也與被告林茂唐（偵一卷第26頁）、被告陳麗卿（他二卷第184頁）、同案被告侯秋雲（他二卷第53頁）、吳洋銘（偵二卷第225、228頁）的陳述內容相符，足認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確屬事實。從而，天暢公司既有舉辦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鼓勵他人前來參與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並在過程中講述方美克斯公司未來的展望，藉此鼓勵參加者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則該公司有公開招募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事實，自可認定。
　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以天暢公司設有「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制度，而辯稱天暢公司並非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然而：
　⑴依據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張芸熙、蔡侑珊的證詞，其2人均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並不以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為必要（他二卷第2、30頁）。而依據本案卷內事證，雖非每位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均為相同陳述，但亦有證人即投資人陳美蓮（他三卷第27頁）、溫英竹（他一卷第198頁、原審院卷五第47至49頁）的說法與張芸熙、蔡侑珊相同，甚至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亦均曾肯認此一說法（參偵二卷第276、343至345頁），足見「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作法，並非適用於附件表1-1、1-2之所有投資人。
　⑵林茂唐、陳麗卿前述辯解所稱之加盟商，乃是天暢公司的加盟商，與方美克斯公司並無任何關係，此經林茂唐自陳在卷（本院前審二卷第487至488頁），故以天暢公司與方美克斯公司乃屬不同法人而言，投資人並不會因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就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特定人。
　⑶依據同案被告陳美幸於偵訊中供稱：加盟天暢公司沒有資格限制（他二卷第154頁），同案被告許水清於偵訊中亦陳述：只要繳錢就可以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沒有資格限制（偵一卷第222頁反面），可知非特定人要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並無任何資格限制。因此，前述先繳錢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的制度，對於天暢公司是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一事實的認定，並不生任何影響。更有甚者，依據證人杜玲所證：「（問：陳美幸或其他人有無說成為加盟商後，有何權利、義務？）沒有說，只有說要買股票就要加盟」（他一卷第183頁）、「陳美幸要我先成為加盟商，才可以規避法律的一些責任」（原審院卷四第345頁）；及投資人於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所簽立之契約承諾協議書，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所簽立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乃是制式化的合併在一起（此由該2份契約下方的頁碼是前後接續相連，並非各自獨立，即可得知，出處參見附表四），根本未加以區分。由此更加顯示所謂的「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質上仍是欲直接招募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流程，精確而言乃是：「客戶先購買1萬8千元的文創商品（天暢公司亦皆給予市值1萬8千元之文創商品，並開立購物發票）成為會員，取得銷售天暢公司文創商品的資格。之後客戶如購買達7萬2千元的文創商品（自行購買或與另外3人共同購買均可），即可成為加盟商，此時天暢公司會贈與2千股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客戶並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資格。故本案只是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票的股東，並非向不特定人募集。然而：
　⑴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並未適用於所有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此由附件表1-2記載，有部分股東未曾獲得贈股即可知悉。況且，同案被告許水清（偵一卷第196、222頁，就原始股部分為陳述）、證人即投資人黃新晟（他三卷第87頁）、林子緁（他三卷第3頁），亦均陳述其等成為天暢公司會員或加盟商時，並未獲得贈股，而是直接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同案被告曾秀英亦陳稱：天暢公司雖曾有加盟商繳7萬2千元，可以拿到商品並贈送2千股股權的作法，但贈送股權的部分，後來就沒有了（他二卷第119頁）。因此，並非所有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均於認購之前即因獲得贈股而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東。　　　　
　⑵前述所謂贈股的行為，投資人既需支付達到一定數額的價金，方能獲得所謂的贈股，而非全然無償，故雖有贈股之名，但整體而言，仍是與銷售文創商品相互結合之有對價性的行為。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稱之贈股，本身就是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之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一種行為，自無從以此不法在先的行為，而主張後續之招攬認購行為為合法。
　⑶如前所述，天暢公司之「加盟商方能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一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而設計，且關於設計該制度的緣由，依據被告林茂唐所述：一開始原始股東要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時，並沒有加盟商才能認購的規定，後來會計師有警告我們不能以公開方式招募股東，所以才會要求先取得加盟商的資格，才可以投資購買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權（偵二卷第276頁）。由此可知，被告林茂唐已經明知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屬違法行為，卻仍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反而特地設計上述制度行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實，足見其目的乃是要迴避主管機關的監管，而非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權的股東。從而，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自屬難以採認。
　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本案是由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等3位發起人邀請員工、親友或經發起人之親友介紹進行認購，故對象是特定人，並非向不特定人招募。然而，經本院前審曉喻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具狀陳明附件表1-1、1-2所載之各投資人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證人張本源等3人的關係（本院前審卷二第493頁、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但其2人只有陳報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部分，增資股股東則未能予以陳報（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且方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股東中，僅少數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有近親等特殊親誼關係，而絕大多數的多數股東，根本看不出與上述3人關係之親疏遠近，且更有為數眾多的投資人，乃是上述3人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甚或更多層的朋友關係所招攬。足見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被告林茂唐、方瑞豐等人之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人招攬加入，反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故天暢公司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對象，確為非特定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上述主張，實屬無從採認。
　⒎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辯：「因為美國的證券交易所設有股權分散才能上市的要求，方會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部分。此部分僅為其2人的犯罪動機，而其2人既然要在我國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遵守我國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其2人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以前述非法方式為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依法處以刑責，無從以美國的證券交易所設有股權分散才能上市的要求，而為有利於其2人的認定。
　⒏刑事法律所稱之業務，是指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至於是否藉此營利或為主要營利項目，則非所問。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辯稱：「天暢公司並未透過經營證券業務獲取利益，故未以經營證券業務為業」，自屬無從採認。　　　
　㈤被告方瑞豐所辯不可採：
　⒈被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云云。惟查：
　⑴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曾有1、2次看過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在開會，但開會的內容我不知道（原審院卷七第274頁）；證人蔡侑珊於調詢中亦陳述：方瑞豐有參加天暢公司的高層會議（他二卷第30頁），且依卷附天暢公司103年9月16日之董事會議紀錄，亦顯示方瑞豐有出席並親自簽名的情形（併二案他卷第221頁）。再者，依據方瑞豐、張本源、林茂唐3人所簽立之合作協議書，方瑞豐就天暢公司的盈餘紅利可分得3分之1（偵三卷第251頁）。綜上事證，足見被告方瑞豐並非完全未參與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且顯有動機參與（可參與分配該公司之盈餘）。
　⑵方瑞豐於天暢公司營運期間，會審核天暢公司的會計報表，並會在天暢公司動支費用時簽字核章等情，分別經被告林茂唐（偵一卷第4頁）、被告陳麗卿（他一卷第172頁）、證人張芸熙（他二卷第3、2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60至262頁）陳述明確，而被告方瑞豐亦曾自承：天暢公司要出帳或需要開支票或匯款至美國時，張芸熙拿支票或報表給我蓋負責人個人私章等語（調一卷第12頁）。由此亦可佐認被告方瑞豐對於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有實際參與，而對於天暢公司的經營情形有所瞭解。
　⑶證人朱麗宸於原審審理中雖證稱：「（方瑞豐之辯護人問：妳到公司去，有無曾經在公司泡茶時，聽到陳麗卿向在座的人說：『董事長沒那麼好當，方瑞豐只是出一些古董也要當董事長，他只是一個人頭而已，我隨時都可以把他換掉』？）有聽過，她都會講」（原審院五卷第385頁）。但證人朱麗宸此一證述內容，為被告陳麗卿所否認（原審院五卷第396頁），且依據證人朱麗宸前述所證，被告陳麗卿是在許多人在場的狀況下為前述陳述，若其所述屬實，自應有許多人見聞此事，然遍閱卷內事證，僅證人朱麗宸提及此事，則證人朱麗宸所言是否可信？已經讓人感到十分懷疑。再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若是在被告方瑞豐絲毫未參與天暢公司經營的情形下，刻意將被告方瑞豐掛名為天暢公司負責人，其2人必然是別有所圖，被告陳麗卿又豈會在許多人可見聞的狀況下，公然宣稱被告方瑞豐只是人頭、隨時可將之替換？故證人朱麗宸所言顯然違反常情，且其所言，又與前述⑴、⑵事證不符，乃是附和被告方瑞豐辯解的不實陳述，無從予以採信。
　⑷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雖以證人杜玲曾陳稱：我們問陳麗卿，她說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方瑞豐予取予求，每天恐嚇他們，讓他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經營，所以必須要與跟方瑞豐切割，要把天暢公司關掉，另成立大器公司等語（原審院卷三第192頁），而欲佐證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答辯屬實。但證人杜玲上述陳述，充其量只能證明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無法繼續與方瑞豐合作的狀況下，選擇關掉天暢公司，另以大器公司經營業務，並無法反推得出：「方瑞豐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曾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此一結論。更有甚者，此部分反而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顯非單純掛名為負責人的「人頭」，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何以不直接解除被告方瑞豐在天暢公司的董事長職務，改安排其他人擔任該職務即可，又何需另起爐灶，改以大器公司經營業務？故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⑸本案雖有同案被告林阿溪（他二卷第60至61頁）、張家豐（偵二卷第258頁）、證人張芸熙（他二卷第1頁），曾為「天暢公司實際負責人是林茂唐、登記（人頭）負責人是方瑞豐」的證述內容，但所謂實際負責人、登記（人頭）負責人的意涵為何？登記負責人是否完全未參與公司業務？登記負責人是否就是指單純被掛名的「人頭」？均因各人的認知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由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每次董事會議方瑞豐都與林茂唐、張本源一起開會，說他是人頭負責人，完全不參與天暢公司經營，我無法認同（偵二卷第149頁、原審院卷七第271、274頁），而證人張芸熙在本院前審審理中亦證述：我所謂的登記負責人就是登記表上的負責人，實際負責人是現場Handle的人（本院前審卷四第257頁），即可做為佐證（依據張芸熙此一證述，其所稱之登記負責人是否負責公司政策決定等重要事項，乃屬無從得知，而其所稱之實際負責人，亦可能只是總攬業務執行事項即一般公司總經理層級之人）。因此，本案無從因相關天暢公司人員以登記（人頭）負責人稱呼被告方瑞豐、以實際負責人稱呼被告林茂唐，即可論認被告方瑞豐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曾參與該公司相關業務。　　
　⑹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另主張：林茂唐、陳麗卿在天暢公司甫成立8個月後，就於101年11月22日成立大器公司，方瑞豐對此並不知情，且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天暢公司營運過程中，即陸續將款項匯往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即附件表4-1至4-3、5-1至5-2部分），如果方瑞豐確實有參與天暢公司的決策，怎可能任由天暢公司匯付上述鉅額款項至林茂唐或大器公司帳戶云云。然而，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1日經董事會決議，發行2.5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實際上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當時被告方瑞豐亦有參與該董事會決議之事實，有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在卷可證。從而，依據被告方瑞豐的認知，於有投資人認購上述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將股款匯入天暢公司帳戶時，該等認購股款再轉至被告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其所指定之大器公司帳戶，尚屬正常，亦無從反對。再者，依據被告陳麗卿所述：大器公司（即我本人）有推廣天暢公司的業務，會有業務獎金，所以天暢公司有將款項匯到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他二卷第187頁），而被告陳麗卿此一陳述，與天暢公司日記帳（記載天暢公司有發放獎金給大器公司、林茂唐的支出，如帳冊卷一第10頁）、扣案之認股會員名冊（有以大器公司、陳麗卿、林茂唐為推薦人的情形，如他二卷第96、101頁）的記載內容均相符合，故天暢公司亦顯有因發放業務獎金而匯款至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的需求，而此亦屬天暢公司經營的正常支出，無從為被告方瑞豐所反對。因此，本案尚無從以天暢公司將款項匯往被告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而認被告方瑞豐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⑺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又主張：依據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新聞稿（本院前審卷一第157至159頁）及該署檢察官起訴書（本院前審卷二第275至323頁），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於本案後，又以大器公司及大巴馬公司繼續非法吸金，由此可見，天暢公司之實際營運者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經營決策亦為其2人，被告方瑞豐只是被其等話術蒙騙而出面擔任名義負責人云云。然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於本案發生後，是否以大器公司、大巴馬公司名義從事其他非法犯行，與被告方瑞豐於本案發生期間，是否會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共同以天暢公司名義從事前述犯行，乃屬二事，並無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故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⑻綜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參與該公司業務，並不可採。
　⒉被告方瑞豐又辯稱：其未曾參與天暢公司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然而：
　⑴被告方瑞豐曾於調詢中供稱：我有招攬證人朱麗宸、郭豐碩2人，並與該2人簽訂股權認購協議書等語（偵二卷第34頁）；於偵訊中亦曾供稱：原始股部分，我與張本源、林茂唐、陳麗卿各人招募各人的，我招募的沒有幾個，約10個左右等語（偵二卷第58頁）。故被告方瑞豐辯稱：沒有招攬他人認購股權，已有可疑。
　⑵證人張芸熙於調詢、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有招攬原始股的股東，他招攬的投資人所做的協議書顏色與其他不同，方瑞豐做的協議書好像是紫色或藍色的，封面也長得不太一樣，其他的協議書封面則是黃色的（他二卷第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70至272頁）。
　⑶證人即同案被告許水清證述：方瑞豐是董事長，有在招攬他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因為我進去公司的時候，有一些人說有跟方瑞豐買一些股權（原審院卷七第76、83頁）。
　⑷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洋銘陳稱：方瑞豐也有在賣原始股（偵二卷第226頁）；證人張本源證稱：方瑞豐有招募原始股東（他四卷第184頁）；證人蔡侑珊陳述：方瑞豐也有在銷售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他二卷第39頁）；證人即同案被告曾秀英證稱：我知道方瑞豐有在賣自己的股權（他二卷第121頁）。
　⑸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美幸陳稱：我是經由朱麗宸及林阿溪的介紹而投資方美克斯公司，第一次我是投資30萬元，錢後來轉交到方瑞豐那邊，當時我的股權是方瑞豐給我的，方瑞豐還給我1個磁碗跟1張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二卷第129頁、原審院卷七第36至37、45、49頁）。
　⑹證人莊邑瑄證稱：我是受陳美幸招攬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陳美幸的上線是朱麗宸，所以我認購的款項是交給朱麗宸，而朱麗宸說會把錢交給方瑞豐，所以依照我的認知，我是向方瑞豐認購，當時方瑞豐還有給我1個文物跟1張算是認購的證明（本院前審卷三第403、410至411頁）。
　⑺佐以同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言詞陳述（他二卷第172頁）及書面陳述（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其2人亦陳稱方美克斯公司有部分之原始股東如林阿溪、郭豐碩等人，都是經由被告方瑞豐所招攬，且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所示，確有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股東匯款至該帳戶之情形（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件表3-3所載）；況被告方瑞豐於調詢中曾供述：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等人曾到我家找我，拿出一張協議書要求我簽名，該協議書内容主要是表示，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各人招攬之原始股東由招攬人各自負責善後處理，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後來增資股部分，因是由林茂唐個人所為，所以由林茂唐全權負責，經我同意後，林茂唐、張本源及我均在協議書簽字（他一卷第136頁），並有105年6月27日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在卷可證（偵三卷第317頁）。是被告方瑞豐若未曾參與招攬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東，其又有何需負責善後處理之原始股東可言？是由上述可知，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務經營外，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甚為明確；故被告方瑞豐上開所辯，即無可取。
　⒊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投資人是跟方瑞豐買古董，方瑞豐才順便贈送其等股權，並非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郭豐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透過林阿溪（同案被告）介紹投資方瑞豐的方美克斯公司，當時是跟方瑞豐買股票，還送古董，早一點買就是比較便宜，錢也是給方瑞豐，後來股票、古董都還給方瑞豐了，方瑞豐有償還一點錢，算是結清和解了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50至157頁）。
　⑵證人劉易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曾秀英帶我到高雄九如路公司，說公司有很多古文物，到美國申請什麼會變股票，方瑞豐在現場有送自己寫的字畫，我忘記投資多少錢，但有說買古董送股權，但我主要不是要買古董，也不是投資古董，是要投資公司賺錢等語（參本院四卷第26至30頁）。
　⑶證人黃子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楊惠雄、曾秀英帶我看完展覽後，就帶到公司聽說明會，方瑞豐（董事長）、林茂唐（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我聽了想要賺錢，就投資了，方瑞豐有送古董，說買古董送股權，但我不是要買古董，是聽方瑞豐等3人說公司會去美國上市，想要賺錢才投資的等語（參本院四卷第32至36頁）。
　⑷證人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情形跟黃子芮一樣，都是曾秀英邀約參觀展覽後，被帶到公司聽說明會，說明會上就說古文物可以換股票，先在美國上市，回來可以賺一筆錢，我不是跟方瑞豐買古董，我是投資股票等語（參本院四卷第37至39頁）。
　⑸證人張慶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妻子與黃秀麗、黃子芮等人是姊妹，她們聽曾秀英的介紹後才用我的名義投資方美克斯公司，我投資是要賺錢，不是要買古董等語（參本院四卷第43至45頁）。
　⑹證人羅銘清、羅道彥父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遠親曾秀英拿目錄來邀約我們父子投資天暢公司，說可以把投資的錢拿去賺錢，還可以拿一件喜歡的古董藝術品回家放著，我們父子便各投資25萬元交由曾秀英處理，但事後沒有拿到古董，也沒有拿到股權，後來曾秀英退款並把我們資料從公司刪除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71至176頁）。
　⑺證人曾秀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都是透過楊惠雄投資，因方瑞豐與楊惠雄接洽時，說投資方瑞豐那邊，便宜又有古董可以拿，這都是楊惠雄講的，楊惠雄還叫我把錢匯到方瑞豐帳戶，羅銘清、羅道彥這些人都是要投資，錢就直接匯到方瑞豐帳戶，後來羅銘清、羅道彥說不要投資了，我就把錢退給他們等語（參本院三卷第61至69頁）。
　⑻證人楊惠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方瑞豐說買古董可以送股權，且我與方瑞豐較熟，所以同居人曾秀英招攬的一些人要付錢時，透過我轉交或提供帳號直接匯錢給方瑞豐，當時林茂唐夫妻也在做，方瑞豐也在做，但因方瑞豐那邊有文物，所以錢就往方瑞豐那邊去，方瑞豐曾拿一些藝術品說如果有投資，一人就自己選一件，我看一件只有幾百元的價值而已，但方瑞豐說那是古董，我投資公司是為了要賺錢，不是要買古董回家放著，是方瑞豐說公司會賺錢，古董也會值錢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57至170頁）。
　⑼是由上開證人所述，可知證人之所以付錢的原因，都是為了要投資賺錢，而不是要跟被告方瑞豐買古董，否則一般正常買賣，均係針對標的物出價購買，然觀之上開證人出價之金額，均係大額整數之金額，且相對應其股權的數目，而非古董的樣式、價值，益徵無論是被告方瑞豐或投資人，心中均知悉交付金錢之對價是購買公司的股權，而非可隨意拿取的廉價古董，縱使拿取古董，也是當作贈品般而非交付金錢之對價；故從被告方瑞豐與投資人間之交易模式、對價，縱然被告方瑞豐向投資人宣稱是「買古董、送股權」，但實際上卻是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也就是所謂「買股權、送古董」，且因投資人未曾選取古董或議價，自無古董與股權合併搭售之情形，被告方瑞豐上開「買古董、送股權」等語，無非係推銷、規避查緝之話術而已，此並無礙於被告方瑞豐有親自或透過楊惠雄、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行為之認定。故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⒋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上開證人是林阿溪、曾秀英、楊惠雄、郭豐碩等人所招攬，被告方瑞豐從沒對證人說過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故無施用詐術之招攬行為云云。惟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本案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以事實欄二、㈠所示方式，與同案被告曾秀英、林阿溪等人以附表A所示所載之分工方式，邀請投資人到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或舉辦投資說明會，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不菲，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一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方瑞豐身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董事長，並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並有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一情，亦如前述，再參以：
　⑴證人陳美幸於偵訊中證稱：我剛進公司的時候，方瑞豐有向我招攬進來的人介紹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等語（他二卷第152頁）。
　⑵證人即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陳美蓮陳稱：我到天暢公司參觀文物時，方瑞豐有提及方美克斯公司將來發展的願景等語（他三卷第28、30頁、偵二卷第78、79頁）。
　⑶證人黃子芮、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董事長）、林茂唐（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古文物可以換股票，我聽了想要賺錢，就投資了等語（本院四卷第32至39頁）
　⑷證人張家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宣稱身上有很多古董、古文物，全台很多個人資產，還送我他自己畫的一幅畫等語（本院三卷第415至417頁）。
　⑸足見被告方瑞豐於不特定人經曾秀英、陳美幸等人招攬前往天暢公司參觀或於說明會時，會以相關說詞或贈送個人畫等方式，促成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之意願，堪認被告方瑞豐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其他共犯之行為，以達其詐術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目的，自不以被告方瑞豐是否有實際向每一個投資人誆稱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等詐術為必要，依上開說明，被告方瑞豐就詐術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行為，與其他共犯間，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即不可採。
　⒌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無權利可發放股權，自無股權可供買賣，無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云云。然關於S-1表的記載內容及方美克斯公司實際股權分配情形，已經本院論認如前，被告方瑞豐若無分配取得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何以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會有其持股比例的記載？且依後述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等人之證述內容（詳理由欄陸、不另為無罪諭知），被告方瑞豐有贈送股權之情事，苟被告方瑞豐無股權可供買賣，又如何如其所述，可將其股權送給前揭證述，並將之登載在股東原始股之名冊內？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⒍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依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時之陳述，為其辯稱：是陳麗卿擅自將應給付予方瑞豐之權利金100萬元美金即約3000萬元，隨意改以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給付，任意登載股東名冊，難謂該些原始股股東皆為方瑞豐招攬而來云云。然此除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中之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佐，其真實性已屬有疑。再者，依據S-1表的記載，給予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及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時同時存在的事項（第8頁），且如前所述，依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所載，以被告方瑞豐之持股占比換算，其登載的股權是3億股，並非被告方瑞豐前述所稱之3千萬股。此外，依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所示，其實際取得的上述100萬元美金款項，折合新臺幣為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42頁），幾乎即為美金直接兌換新臺幣的結果，未有減少之情，由此更加證明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而辯護人此一主張，亦屬無從採認。
　⒎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本件古文物證券化的方案是由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規劃，方美克斯公司的取名、設立登記及註冊地點均是由林茂唐負責，而天暢公司實際之經營規劃、人事任免、財務、投資人於參與本案投資前之招攬、參與後之管理，也都是由林茂唐及陳麗卿2人全權處理，其2人方為天暢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云云（本院前審卷一第133至143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3至642頁）。但公司總經理負責總攬、處理公司營運的規劃、執行等絕大部分事務，而非由董事長親自為處理，原本就是現代公司經營的常態。被告林茂唐身為天暢公司總經理，被告陳麗卿為被告林茂唐配偶且擔任天暢公司財務長，且其2人又均有參與本案犯行，則其等全權處理上述事務，自屬正常。至於所謂公司實際負責人，並不一定只限於1人，而未親自處理公司絕大部分事務之人，亦不必然不會參與以公司名義所為之非法行為。本案依據前述事證，已可證明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務經營外，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自無從以被告方瑞豐未親自處理前述事務，並主張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才是天暢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事項，而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
　⒏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曾於104年7月14日向調査局檢舉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本案不法之行為，如其與天暢公司其他人員有任何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或知其古文物為赝品，當不可能為該檢舉行為。然而，依據被告方瑞豐104年7月14日調詢筆錄所載，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並藉此方式吸金」，並強調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從不讓其知曉吸金之事，且被告方瑞豐檢舉時，也全然未提及相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問題（他一卷第18至19頁）。故被告方瑞豐顯然是以將自己置身事外的角度為上述檢舉，自無從因此反推其未有參與相關犯罪行為。從而，辯護人所為前述主張，並不可採。
　⒐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羅道修、羅道彥在原始股登記前，已經撤回並收回股款，自非原始股股東，與本案無關云云。然按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透過同案被告曾秀英，招募證人羅道修、羅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並匯款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內之事實，已如前述，依上開條文，自已構成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而屬「募集」之行為，縱事後同案被告曾秀英自費償還證人羅道修、羅道彥已繳付之股款，並承接證人羅道修、羅道彥之股權，仍無礙於被告方瑞豐等人於招募證人羅道修、羅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已成立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募集」之要件，而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⒑綜上所述，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其有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有施用詐術等行為之犯行聯絡及行為分擔，足以認定。
　㈥被告等人參與本案行為期間的認定
　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務、從事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且依據卷證資料，其2人並無中途退出或特別就某部分行為未予參與的情形，故其2人就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的行為，乃是始終均有參與。
　⒉被告方瑞豐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務、從事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但依據卷證資料，其就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行為並未參與（經本院前審為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故被告方瑞豐僅能認為只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行為。
　㈦本案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行為之性質認定：
　⒈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2項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再者，證券交易法先前之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於76年9月12日以(76) 臺財證 (二) 第00900號函，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核定：「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故外國公司股票乃屬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本件方美克斯公司雖為外國公司，但其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股權），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為，依據前述規定及說明，仍應受我國證券交易法之規範。
　⒉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同法第8條第1項則規定：「本法所稱發行，謂發行人於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經查：
　⑴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
　①依據S-1表的記載，該等原始股是於101年3月6日、同年12月4日、同年12月12日、同年12月30日、102年1月25日、同年2月27日逐次發行（該表第163頁）。其中於101年3月6日所發行之數量為1千萬股，且全數由證人張本源1人取得，此有證人張本源所提出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在卷可證（調一卷第98頁）；而於101年12月4日所發行之數量為1億5339萬8120股，且全數交付給羿昇集團做為輔導費用（S-1表第163頁）。
　②如前所述，天暢公司是於101年4、5月間就開始有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情形，而此時點是在方美克斯公司101年12月12日第3次發行股票（即首次非發行股票交付給特定人，此次發行數量為2.5億股）之前，再佐以被告林茂唐陳稱：認購原始股的股東，是由他們先繳交認股的金額後，再由公司直接把股份分配給他們（原審院卷九第341頁），而被告陳麗卿亦供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確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的（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足認附件表1-1所載之投資人，是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發行之前即遭被告等人、天暢公司招募而認購，並於該等投資人繳交認購款項後，再製作股票交付給該等投資人。又依附表四所載，部分投資人有提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做為其等確實有出資認購的證據（其中陳美蓮、林子緁、田玉齡、陳志憲、洪定承、陳少芃等原始股東所持有之股票，其印製日期均為101年12月12日，而陳耀東、洪宥騰等原始股東所持有之股票，其印製日期均為102年2月27日，均為前述S-1表所記載的發行日期），足見方美克斯公司確實有製作並交付該公司股票給投資人（故方美克斯公司就該公司股票的發行方式，並非採帳簿劃撥而為交付之方式，併予指明），依上說明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
　⑵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
　①依據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該等增資股名義上雖是由被告林茂唐以簽立200萬元美金期票的方式先行認購，但卷內並無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已經兌現的相關事證；且依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記載：「102年6月11日：入林茂唐（花旗）另轉美國大通USD100000」（帳冊卷一第8頁），及證人張芸熙證述：我曾以林茂唐個人帳戶、大器公司帳戶匯款至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大通銀行的帳戶，而這是因為林茂唐負責增資股的部分，所以收的股款會由他的帳戶匯出（本院前審卷四第265頁），顯示被告林茂唐並未以自己資金支付增資股股款，方會有上述將其他投資人繳付的股款先匯到其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再轉匯至方美克斯公司帳戶的情形。另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上述200萬元美金的增資款，其實是來自股東所交付的股款（原審院卷九第363頁），而被告陳麗卿於調詢中亦曾陳述：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資金來源，是以股票專案向投資人募得的資金來支應，並非林茂唐自行出資（偵二卷第350至351頁）。此外，卷內又無方美克斯公司已經發行、交付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相關證據存在。綜上事證可知，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認購增資股之時，被告林茂唐並未以自身資金繳納股款，而應無已取得之增資股股權可出售給該等投資人。
　②依據前述①所載證據，被告林茂唐所簽立認購增資股的期票，是於102年11月間才到期，但附件表1-2的投資人，有甚多是於102年11月之前，就已經簽約認購該等增資股，甚至已經將認購股款繳付完畢（參見附件表2-1、2-2），足見於被告林茂唐簽立的前述期票到期之前，就已經有為數甚多的投資人完成認購增資股股權的程序。再佐以本案增資股股東所提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其印製日期分別為104年8月10日、105年3月10日（出處參見附表四），並非方美克斯公司董事會決議發行增資股的日期，亦非被告林茂唐所簽立期票到期的日期，足見該等增資股應是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所繳納的股款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票給投資人，此由證人張家豐陳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會先給他們股權確認協議書，之後天暢公司在認購截止日後會先確認每個會員的股數，再將結果送到美國，由美國將股票送到公司，再分到各營業處（偵二卷第258頁），亦可做為佐證。
　③綜上，所謂被告林茂唐認購增資股，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非其已實際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
　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卷附FMAC之增資股股東名冊表頭記載「MAO-TANG LIN'S SHARE TRANSFER OF FANGMAXARTIFACTS CORP.（按：林茂唐所有之方美克斯股份轉讓）」（原審院卷九第241至261頁），而主張就增資股部分，林茂唐乃是轉讓其名下的股份云云。但辯護人所稱之上述資料，乃是原審法院請求法務部向美國司法部國際事務辦公室提出司法協助之英文譯本，而其上的前述註記，乃是原審法院所為的認定，並非證據，故辯護人以非屬證據之上述資料而為前述主張，自不可採。另被告陳麗卿雖陳稱：方美克斯公司有製作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交付給林茂唐，之後等到投資人認購之後，再從該等增資股中切割出來給投資人，而林茂唐的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則寄到美國進行更正（本院前審卷六第249至250頁）。但被告陳麗卿此一陳述內容，與其另外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確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的（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顯然有所出入（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未曾以自己資金支付增資股股款，相關股款乃是來自招募的投資人，故被告林茂唐不可能一次支付增資股款200萬元美金，方美克斯公司亦無從先製作1紙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且卷內亦無其他方美克斯公司有發行、交付該2億5千萬股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證據存在，故被告陳麗卿此部分所述，應非事實，無從採信。
　⑤綜上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發行增資股之前，已有公開招募他人認購之行為，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的增資股股票，已甚明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前揭所辯，並不可採。
六、法人行為負責人的認定
　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關於違反該法第171條、第174條、第175條等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者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逕依該法第171條、第174條、第175條等規定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則處罰其行為負責人。證券交易法關於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既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所謂行為負責人應解釋為法人內居於主導地位，得透過對法人運作具有之控制支配能力，而故意使法人犯罪之自然人，例如：制定或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決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至於其他具犯意聯絡而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人，如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則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㈡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就公司而言，依公司法第8條第1、2項的規定，不但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的經理人，亦屬之。因此，經理人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上述規定所稱之法人行為負責人。且關於經理人的認定，並不限於形式上已辦理登記之經理人，職稱為何亦非所問，而是依其所實際從事之事務內容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第4524號、第4374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可為參考）。　
　㈢被告林茂唐為方美克斯公司總經理兼財務長、天暢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在該等公司中均具有主導地位，且依其所自承之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顯然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業務之決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而被告陳麗卿雖非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的董事，且其職稱形式上亦無「經理」2字，但依其所自承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所擔任的財務長一職，實質上即是天暢公司的財務經理，對於天暢公司的財務事項具有主導地位，並與被告林茂唐同為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此項業務之執行負責人；另被告方瑞豐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的董事長，乃該公司職位最高之人，雖其對於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業務執行層面，參與程度不如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但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足見被告林茂唐、證人張本源等人於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所出資的資金，並不足以支付方瑞豐上述100萬元美金，故能否順利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取得股款，乃被告方瑞豐能否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之關鍵，故其自有動機共謀以事實欄二、㈠所載方式，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亦均陳明被告方瑞豐有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決策（偵一卷第26頁、他二卷第184頁），足認被告方瑞豐仍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業務之決策負責人之一。從而，依據上述說明，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均屬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
七、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而有詐欺行為之認定：
　㈠本案投資人前往天暢公司參觀文物或受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分別經天暢公司人員告以相關文物都是真品、價值不菲（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石等）、足以擔保投資人之投資等情，此經證人杜玲、溫英竹、陳合昇、曾郁婷、蔡麗瓊、林子緁、田玉齡、阮歆寓、黃新晟、邱騰發、王品淳、王治中、蘇秀娥、陳福星、林意萍、朱昇龍、吳雅臻、莊邑瑄陳述明確（出處參見附表四），且與同案被告吳洋銘於偵訊中陳述：我會介紹方美克斯公司的文物年代等等，說價值都很高，所以該公司很值得投資（偵二卷第225頁）；同案被告劉嘉惠於偵訊中所稱：在臺中參觀天暢公司展覽時，天暢公司的發言人吳洋銘有上台向參觀的人介紹這些文物有經過專家鑑定，都是真品（偵四卷第26頁）；同案被告侯秋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林茂唐及曾敬翔在上課時，都曾提到方美克斯的文物是真的，具有很高的價值，陳麗卿也有說這些文物是真的（本院前審卷三第393、397頁）；被告陳麗卿陳稱：方瑞豐說他的古董都是真的，附表一所示91件文物共價值好幾百億元，所以我有將他說的話向投資人轉述（偵二卷第351頁、原審院卷九第156頁）；同案被告張家豐陳述：林茂唐常常跟公司幹部及會員提及相關文物屬於商周年間至明清時代，也說過這些文物是真品、價值不斐（偵二卷第238頁）；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相關文物的訊息都是方瑞豐單方面提供的，他並向我們保證是真品，我當時也是確信這些文物都是真的（偵二卷第144頁）、方瑞豐及林茂唐都說文物是真的，非常的稀有、價值不斐（原審院卷七第249至250頁），均相符合，而可採信。
　㈡依同案被告張家豐（偵二卷第241頁）、證人陳合昇（他一卷第385頁）、曾郁婷（他一卷第349頁）、蔡麗瓊（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2頁）、陳美蓮（偵二卷第79頁）、田玉齡（偵二卷第86頁、原審院卷四第189頁）、黃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3、87頁）、王品淳（原審院卷四第219頁）、王治中（原審院卷四第364頁）、蘇秀娥（原審院卷四第103頁）、吳雅臻（原審院四第8頁）、杜玲（他一卷第頁184頁）所述，其等是因相信方美克斯公司有許多價值不斐的古文物，才會投資認購該公司股權，若知悉相關文物為贗品，其等即不會參與投資。可知對於投資人而言，被告等人及天暢公司人員所宣稱用以證券化之文物是否為真品，至關重要，因牽涉到該等文物的價值（不論是販售或展覽）、公司資產是否充足雄厚及得否作為投資人投資之擔保等事項，而足以左右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意願及決定。雖證人黃謝美蘭、黃甘安（本院前審卷四第117、130頁）陳稱其等參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並不在意相關文物的真假。但其等所述不僅與常情有違，且其2人都是在本案發生後又再經被告林茂唐轉讓大巴馬公司（即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另案起訴書所載之涉案公司）股權做為補償之投資人（分別參見黃謝美蘭、黃甘安2人於本院前審卷四第119、132頁的陳述），可信性實屬可疑。再者，證人黃謝美蘭於調詢中陳稱：我成為加盟商的目的是要推展保護古物（他三卷第99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述：「（問：妳印象中方美克斯及天暢公司要展覽的文物，是在歷史中的文物，還是現代仿冒的文物？）我們看的當然是歷史中的文物」（本院前審卷四第122至123頁）；證人黃甘安於調詢中陳述：當初我會投資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是因為我看到方瑞豐擁有很多的古文物（調三卷第55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當初投資是為了藝術，也是為了歷史文化，歷史是我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本院前審卷四第135頁）。而相關文物若屬贗品，不但與古文物無關，更無歷史文化可言，故證人黃謝美蘭、黃甘安2人所為「不在意文物真假」的陳述，顯然多有自相矛盾之處，而屬無從採認。
　㈢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既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對此乃屬明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則是可得而知，其3人卻仍親自或透過天暢公司其他人員向不特定投資人宣稱相關文物均為真品，或藉由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的介紹說明中散布上述訊息，使投資人誤認該等文物價值不菲，足以作為投資之擔保，且方美克斯公司要以該等文物進行古文物證券化，前景可期，因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則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3人在天暢公司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過程中，自有詐欺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聯絡。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方美克斯公司是以展覽文物、販售門票及文創商品做為營業項目，故方瑞豐提供的文物即使並非真品，仍有高度的展覽價值及可製作成文創商品販賣。另依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理中所證，其亦認方美克斯公司具有投資價值（原審院卷五第301頁），而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模式也為美國投審會所接受，於美國OTCBB成功交易。從而，本案投資人所重視者乃是相關文物的展覽價值，而林茂唐、陳麗卿稱方美克斯公司有多數可供展覽之藝術品、公司資產不需擔心、前景可期，皆有其依據，與投資人所認知的營運模式亦無不符，難認其2人有何施用詐術行為（本院前審卷二第235頁）。然而：
　⒈依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處109年8月17日函文所載，方美克斯公司於提交S-1表後，並未依審查意見書提出修正，而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出放棄命令，故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無法為公開發行或出售（中譯本見原審院卷十第385頁）。因此，辯護人所稱：「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模式為美國投審會所接受，在美國OTCBB成功交易」，與事實並不相符。況且，方美克斯公司所提交的S-1表內，同樣有隱瞞附表一所示文物為贗品的訊息，故即使其有通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審核，亦是在有所欺瞞狀況下的結果，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
　⒉依據天暢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立的契約承諾協議書（出處參見附表四）及天暢公司銷售總表所載（帳冊卷六即「會員費」此一帳冊資料中），天暢公司銷售的商品，除「天暢藏珍」書刊是介紹附表一所示文物外，其餘商品均與該等文物無關。而同案被告曾敬翔亦陳稱：天暢公司販售的文創商品為畫家柳青松的一筆觀音、達摩及彌勒佛等畫作、澳大利亞的白玉石頭枕，王誠一大師的書法、蕭季慧雙管大師的書法，都不是複製品（偵二卷第143頁、原審院卷七第247頁），故天暢公司並無所謂將被告方瑞豐提供的文物製作成文創商品販賣再從中營利的情形。至於被告林茂唐及陳麗卿所提出之「大器內蘊博館2016文創商品型錄」（本院前審卷三第189至200頁），並非本案行為期間所販售之商品，且販賣該等商品之公司亦非天暢公司，自無從予以審酌，併予說明。
　⒊被告林茂唐於偵訊中自承：天暢公司所辦的展覽是虧損的（偵一卷第23頁）；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偵訊中陳述：據我所知，天暢公司在嘉義歷史博物館、臺中的展覽，都是入不敷出（偵二卷第190頁）；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蔡侑珊於偵訊中亦證稱：天暢公司辦理文物展覽的收入不多（他二卷第39頁）。又依據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所載，天暢公司雖曾於103年5至8月間，在臺中世貿辦理展覽，但將相關與展覽有關之收入加總結果，其金額約僅有190萬元（帳冊卷二第27至33頁），而該次展覽光是開辦費、場地費的支出，就達300萬元（帳冊卷一第29頁，此金額尚不含其他項目所支出的費用）；另天暢公司103年9月16日董事會議紀錄，亦明白記載該次展覽支出大於收入、一場展覽最少要支出3000萬元（併二案他卷第221至222頁）。由此可知，天暢公司辦理展覽的營收，與其所收取的會員費、認購股權股款相較，實屬九牛一毛，且難以創造盈餘。從而，天暢公司所舉辦之文物展覽，在未揭露相關文物是贗品的狀況下，已難以對投資人的投資帶來回報，更遑論於辦展時若據實表明該等文物只是贗品，其可得獲取之營收勢將更為減少，故辯護人主張相關文物具有高度的展覽價值，與事實顯然有所出入。再者，方美克斯公司辦理文物展覽時所獲取的門票收入，乃是在未據實告知大眾展覽品真實狀況的情形下所為，自無從以參觀者不知悉展覽物是贗品的狀況下所獲得的收入，主張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可藉由展覽贗品的營收而達到其等所宣稱之方美克斯公司營運展望。從而，前述文物展覽的辦理，充其量只是製造天暢公司有營運的外觀，使對於實際營運收入、費用支出狀況根本不瞭解的不特定投資人，誤認為天暢公司可藉此創造盈餘，進而行該公司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實，自無從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未有施用詐術之行為。
　⒋證人林羿龍在原審審理中雖曾證述：「…我們最重要的是，這個生意有沒有希望，剛才我講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網路博物館，第二是因為他給我的資訊，是91樣文物都有歷史，這看起來非常不得了，我說這個是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當然這是網路他要怎麼做。後來他也有講說他要去展覽，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在嘉義市政府有展覽，後來他們又通知我們說在台中有展覽，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生意他在做了…」（原審院卷五第301頁）。然而，證人林羿龍所為前述證詞的前提，乃是附表一所示之91件文物「都有歷史」，此與本案實際情形並不相符（即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部分均屬贗品，並無歷史文化可言），且所謂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除世俗常見之舉辦實體展覽外（實際上虧損），看不出證人林羿龍有講出什麼可以具體創造高額收益的說法，故證人林羿龍上開所證，實屬誇大其詞之空言，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故宮等世界知名的博物館，為了保護展出的文物，或有其他安保需求，也多有展出複製品、仿品的情形，每年仍吸引多數遊客購買門票觀賞，故難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而，知名博物館於展示複製品時，均會據實告知大眾其所展出者乃是複製品，讓大眾自行決定是否購票觀賞，且其館內亦不可能只有展示複製品，而是仍會同時展示其他真品，以提高大眾購票觀賞的意願，此與本案並未據實告知他人展覽品真實狀況，且展出者絕大多數均屬贗品的情形，實無法相互比擬。故辯護人此一主張，亦難採認。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又主張：依據林茂唐所述，其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看待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認為該等文物具有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31頁）；而被告陳麗卿也供述，其認為相關文物即使是工藝品，也有相當價值，一件也要幾十萬元（原審院卷九第127頁），難認其2人有詐欺之主觀犯意。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若認知附表一所示文物只是藝術品、工藝品，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自應依其等認知據實以告，而非對外為如附表五所示之名實不符的宣傳；況被告陳麗卿上述所謂幾十萬元的價值，與前述投資人所接受到的「相關文物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石」等資訊，存在天差地別的價值落差，自會嚴重影響投資人判斷是否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決定。因此，本案無從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供述內容，認定其2人未有詐欺之主觀犯意。
　㈦綜上，本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所辯均不可採，其等於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之有價證券時，有施用詐欺行為且有犯意聯絡等情，已可認定。
八、本案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
　㈠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資款，我要求投資人匯到天暢公司的帳戶及我個人的帳戶（原審院卷九第364頁），此與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增資股招募的投資款項主要進入林茂唐的帳戶，一開始也有進到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他二卷第5頁）相符，且有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及扣案之天暢公司帳冊資料在卷可證（詳下述），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會匯（存）入天暢公司及被告林茂唐帳戶內。而依卷附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等帳戶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2-1、2-2、3-1、3-2），附件表2-1、2-2、3-1、3-2「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存）款至上述4帳戶的情形，且其等分別為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或增資股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又上述4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2-1、2-2、3-1、3-2所載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顯示為資金匯入、資金轉入）、帳冊資料性質（帳冊卷三部分，全為原始股股東支付股款的資料）及前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A、B方案投資金額，足認各該未顯示匯款人、但匯入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數之金額，或帳冊卷三所記載之收入款項，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而前述股款，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
　㈡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款項，有部分會進入大器公司的帳戶（原審院卷十第77頁），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款，部分會匯（存）入大器公司帳戶內。而依卷附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3-4、3-5），附件表3-4、3-5「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存）款至上述2帳戶的情形，且其等為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又上述2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3-4、3-5所載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有記載各該款項為「S2-天暢國際藝術股份（入）」，且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S1是指原始股，S2是指增資股（他二卷第2頁），又如前所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是以30萬元為1單位，足認各該未顯示匯（存）款人名稱、但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數之金額，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而前述股款，亦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
　㈢天暢公司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雖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質上仍是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投資人因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為1萬8千元或1萬5千元），與天暢公司之招攬行為乃屬密不可分、無從分割。但如前所述，投資人於繳交之上述會員費時，天暢公司同時會販賣、交付投資人所選購之文創商品，且該等文創商品，幾乎全與附表一所示文物無關。因此，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會員費，既尚可購得與詐欺行為無關之文創商品，自難論認投資人選購該等文創商品的對價，亦屬天暢公司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又依據本案卷內事證，無法就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會員費，區分其「文創商品之對價」、「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如前所述，不必然所有投資人均有獲贈）」、「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費」等項目之金額各自為何，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就投資人所繳交之會員費部分（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件表2-3、3-1、3-2、3-4所載），均不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
　㈣被告方瑞豐因親自或透過證人楊惠雄、曾秀英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經投資人將認購股款匯入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事實（詳附件表3-3），已如前述，且證人劉易璁、黃子芮、羅銘清、羅道彥、張佳霖、張慶雲、黃秀麗（郭永瑜除外，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於本院審理時均到庭證述上開款項是要投資，不是買古董，亦如上述，而依被告方瑞豐與上開證人之交易模式、對價，亦非股權與古董合併搭售之情形；至於被害人謝喜麗雖未到庭，然觀之其於101月10月11日匯款50萬元至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後（表3-3編號1），於101年10月18日亦匯入100萬元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表2-1編號61），故從被害人謝喜麗交付係大額整數之匯款（150萬元，為30萬元的倍數），並取得30萬股的原始股一節，亦可推認證人謝喜麗應係要投資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非購買廉價之古董。從而，如附件表3-3匯入被告方瑞豐上開合庫銀行之款項（不含郭永瑜匯入部分），自均係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對價，屬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施用詐術之財物。
　㈤依上所述，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因詐欺行為獲取之財物，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2所載，即3784萬5378元；而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3所載，即1億9711萬3000元，二者合計金額則如附件表9-1所載，即2億3495萬8378元。起訴書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的金額，雖分別記載為4941萬7990元、2億5367萬1000元，但依據起訴書所載論認此部分事實之事證（證據清單編號42），上述金額應是投資人之應繳股款金額，並將會員費計入的結果，但會員費部分不宜計入，已如前述，且投資人應繳股款事後是否確有如數繳納，亦非無疑（如後述王家安、林武等人），故本院認宜以前述方式計算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併予說明。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共同參與犯罪之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應不能計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稱之「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本案於計算該項金額時，應扣除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版權費、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前述600件文物的價金、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的價金、支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支付給張本源之12生肖文物展覽版權費、清宮寶藏展覽版權費、員工薪資等管銷費用、辦理展覽的支出、展覽周遭商品的製作費用等成本，共計2億3230元，故本件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然而：
　⒈本案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者，僅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而在前述金額的計算過程中，本院並未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款項計入（例如林茂唐因認購增資股而開立的期票金額），而辯護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說明上述計入的款項中，有何者是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所繳付，故本案並無計入共同正犯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款項的問題。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以外之其他同案被告，其等雖有共同參與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5條第1項之犯行，但並未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且為此一犯罪之被害人，故其等因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款項所繳付的款項，自應於計算前述金額時予以計入。
　⒉關於是否扣除犯罪成本部分：
　⑴本件被告方瑞豐因提供相關文物所收取的版權費100萬元美金，及因販售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所獲得的價金，乃是共同正犯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予以分配，而由個別行為人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與犯罪成本無關。
　⑵天暢公司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所支付的費用，因該等其他文物並未用以從事本件犯行，故與本案無關，並非犯罪成本。
　⑶又依本院前審判決被告等人詐欺取財罪確定部分之事實，支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有相當部分是詐騙證人張本源而來，並非天暢公司所支付，就此而言，亦無支出犯罪成本可言。
　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雖認就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於計算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但其理由乃是基於「依現行證券交易市場之款券交割機制，買賣股票者，不論其原因、動機為何，均應依法繳交前述稅、費，不能拒繳或免除此部分支出，且係由證券經紀商結算後，直接將扣除應繳稅、費之餘額匯給股票出賣人，股票投資人並未實際支配過前述稅、費。從而，實務上對於因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向來多採『差額說』（或稱『淨額說』），即應扣除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手續費，以貼近真實利得之計算方法」，故屬於就內線交易罪此一個別犯罪型態所採取之見解。但就本案情形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乃是以事實欄二所載方式，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其2人是自始即以詐欺手段，騙取投資人之財物，其等因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所獲得的款項，與使用之犯罪手段間具有直接之因果關連，行為態樣與刑法上的詐欺取財犯行相同，於計算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自無扣除成本的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可為參考）。因此，本案尚無從援引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之見解，而就天暢公司、方美克斯公司相關之經營成本予以扣除。
　⑸從而，辯護人前述主張，均屬無從採認。　　　　
九、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所辯均不足採，其等3人涉有前述犯行，均堪以認定。
十、證據調查駁回：
　㈠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請求將系爭古文物為破壞性之鑑定等語。然所謂破壞性的鑑定方式，會對相關文物產生無法回復之損害，且其鑑定方式僅能鑑定文物的年代，並無法辨識相關文物是否具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描述的品質、特色，對於本案重要待證事實難生全面釐清的作用，並非合宜之鑑定方式；又其主張被告方瑞豐已將某古文物送請鑑定，結果證實為西元前1600年至1050年間，被告等人並以之為聲請再審云云，然此部分之再審，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再字第153號、113年度聲再字第62號、114年度聲再字第12號駁回聲請在案，故其所述，亦屬無稽。另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將本案相關文物再送萬寶國際古董熱釋光鑑定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鑑定云云。然此部分之待證事實，除原審及本院前審先後2次委請不同之鑑定人進行鑑定外，另有前述其他事證可予證明，故該待證事實已經明確，自無再為鑑定的必要。故被告林茂唐、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請，均無可取。
　㈡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又請求傳喚同案被告方瑞豐、陳麗卿、證人張本源、林羿龍到庭作證。然上開證人，在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已證述在案，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為不必要之調查，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駁回其聲請。另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雖請求傳喚證人朱麗宸、陳美幸、謝喜麗，然嗣後已撤回聲請（本院三卷第219頁，本院四卷第91頁），併此指明。
肆、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部分
　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被告方瑞豐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為事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已於107年2月2日修正施行，此次修正是將加重處罰條件1億元之計算標準，由「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參照立法理由的說明，修正後規定關於上述1億元金額的計算，是將原本可能計入之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孳息予以排除，而屬加重處罰條件的限縮，自較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本案就事實欄二部分，應適用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
　㈡本案被告等人為事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雖於108年4月19日修正施行，而修正前之規定為：「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修正後的規定則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依據立法理由的說明及上述修正內容，此次修正乃是配合同法第177條之1及第178條之1之修正所為，並將原本第1、2項規定予以合併，就事實欄二的法條適用而言，於修正前、後並無不同，故不生新舊法比較的問題，應直接適用修正後的規定，併予說明。
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本案所犯法條、法律適用部分：
　㈠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證券業務」，主要是指有價證券之承銷、有價證券之自行買賣、有價證券買賣之行紀、居間、代理等，證券交易法第15條定有明文。再者，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天暢公司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之證券商，且未曾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卻從事公開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所為自有違前述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之規定。
　㈡又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於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對非特定人公開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過程中，均有詐欺之行為一節，已如前述，故此部分顯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情。
　㈢本案行為主體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為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法人，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分別係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之行為負責人等情，均如上述，且就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即事實欄二全部），天暢公司因此而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至於被告方瑞豐參與部分（僅事實欄二、㈠部分），則未達1億元。從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修正後）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詐偽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5條第1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而被告方瑞豐事實欄二、㈠所為，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5條第1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起訴書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前述犯行，漏未引用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且認被告方瑞豐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應以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予以處罰，雖有未合，但因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本院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的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判決。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事實欄二所為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之詐偽罪（方瑞豐僅有事實欄二、㈠部分），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僅事實欄二、㈠部分）與同案被告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曾秀英、侯秋雲、張家豐、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間（各行為人參與情形詳如附表A所載），就事實欄二所示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彼此之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競合：
　㈠刑事法中的部分犯罪型態，本質上就具有反覆、延續實行的特徵，若於立法時將其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的犯罪意思，在密切接近的一定時、地，持續實行多次的犯罪行為，且依社會通念，在客觀上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在刑法評價上，即應只成立「集合犯」的實質上一罪。再者，證券交易法所稱之「募集」，既是對非特定人為之，本質上即有反覆、延續實行的特性；而同法所稱之經營證券「業務」，亦是指反覆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故前述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未經申報生效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非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等犯行，均屬立法者所規範應屬集合犯的犯罪態樣。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雖因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增資股股權而觸犯前述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但其招攬方式相仿、所為均為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為，足見其等應是基於概括的犯罪意思為該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行為，且該等行為的時間密切接近，在客觀上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所為前述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犯行，均應各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
　㈡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3人於前述事實欄二、㈠㈡所示犯行，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述3罪名，屬於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的規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均從一重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詐偽罪，被告方瑞豐則係從一重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
四、本院併予審理部分：
　㈠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之事實（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4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其中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本案前揭有罪部分（認購「原始股」、「增資股」之行為），均有同一案件或事實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其餘與本案無關之案情或同案被告部分，本院將另行退併辦處理）。
　㈡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其等有經招募而向被告方瑞豐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並分別匯款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只是之後由證人曾秀英自費退款承接，並從原始股股東名冊除名一節，業據證人羅銘清、羅道彥、曾秀英證述如前，故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雖未據起訴，然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有罪部分，仍有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五、刑的加重減輕事由
　㈠關於累犯部分：
　　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因違反醫師法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分別於97年7月24日、97年4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經公訴檢察官遽以為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及其辯護人對此構成累犯之客觀事實亦未曾爭執；惟本院審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上開違反醫師法案件，與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間，不但犯罪行為、所犯罪名均有不同，且侵害之法益亦屬有別，二案犯罪時間亦有間隔，尚難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自無依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逕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內審酌即可。
　㈡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方瑞豐曾至調查局檢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應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或證人保護法第14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然而：
　⒈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而此規定所謂的自首，是指行為人在其犯罪未被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言。若行為人於其犯罪未被發覺前，僅是向該管公務員提及其犯罪之相關跡證，但並未申告任何有關於成立犯罪之事實，自難認其有自首犯罪，而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方瑞豐在檢、調人員開始偵辦本案之前，雖曾於104年7月14日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檢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但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而違法吸金，未有一字一語提及自己參與相關犯罪行為（他一卷第18至19頁），故其並無申告任何有關於自己成立犯罪之事實可言。依據前述說明，其所為並非自首，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3項之減免其刑規定，均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為其適用要件。而依據本案卷證資料，並無任何檢察官事先同意方瑞豐適用證人保護法規定之相關事證，故被告方瑞豐自亦無從依前述規定減免其刑。
　㈢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提供超過79件古文物、600件古藝品等其他收藏，且該等收藏最後均遭林茂唐、陳麗卿所侵占，本案未有付出而享有鉅額利益之人乃林茂唐、陳麗卿2人。方瑞豐皆是於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同意下，合法與公司簽訂租賃及買賣契約，並依約提供收藏給公司，並未再多取一分一毫。請考量方瑞豐受林茂唐、陳麗卿所欺，且主動檢舉並配合偵辦，也與告訴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又方瑞豐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然辯護人所稱方瑞豐提供之文物遭侵占部分，與卷內事證並不相符，已如前述；再者，依據卷內證據所示，方瑞豐獲取之犯罪所得達數千萬元（詳後述），亦是享有鉅額不法利益之行為人，且該等所得乃是以提供文物贗品而來，毫無正當性可言；又其事後所為之檢舉，亦僅是在不實撇清自己責任，難認有配合偵辦之舉，以上種種均未見被告方瑞豐客觀上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有可憫恕之處，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另被告方瑞豐辯護人所指和解部分，逕依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即為已足，尚難執此即認被告方瑞豐有何情輕法重而得予以減刑。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伍、上訴之論斷：
一、撤銷改判部分：
　　原審認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為分如事實欄二㈠、㈡所示犯行，均罪證明確，因而予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然查：
　㈠本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行為主體是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則為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法人，均非自然人，原審逕以相關自然人為行為主體，漏未審認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容有違誤。
　㈡依據前述參、八、㈤所載事證及理由，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關於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應為3784萬5378元（附件表9-2）；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應為1億9711萬3000元（附件表9-3），二者合計金額為2億3495萬8378元（附件表9-1），原審就此部分所認定之金額分別為4183萬6378元、2億6503萬8468元、3億0687萬4846元，尚有未合。
　㈢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天暢公司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之行為，應是在該等增資股發行之前，故此部分的行為，仍屬證券交易法所稱之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所取得之增資股股票，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有所不當。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本案之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與本院前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詐欺取財犯行間，行為主體不同、犯罪對象有別、手段亦有出入、且在犯罪時間點上，二者亦無完全重合之處，業經本院前審判決認定在案，故原審認該二次犯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亦有未妥。
　㈤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移送併辦部分，及向證人羅道修、羅道彥招募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之部分，均與已起訴經論罪部分具有同一案件或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未及併予審究，即有未當。
　㈥被告方瑞豐曾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吳美玲、劉景德、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達成協議，並償還部分之投資金額之事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此一有利被告方瑞豐之事項，亦有未恰。
　㈦有關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原審未能詳加審酌卷內事證，而於被告等人之犯行中併予論認，容有不當。
　㈧依據後述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說明，原審就林茂唐、方瑞豐及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容有未妥之處。
　㈨從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以前詞上訴否認犯行；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主張沒收不當，雖均無理由。然而原審判決既有上述違誤、不當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及本案之部分（即不含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以及被告陳麗卿沒收部分，不沒收扣案物部分）；以及關於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之沒收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上訴駁回部分：
　　原審就被告陳麗卿犯罪所得之沒收，及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關於本案扣案物之沒收，分別說明如下：
　㈠依附件表8-1、8-2所示之帳戶資金明細及帳冊資料顯示，被告陳麗卿有領取天暢公司發放之獎金，且經被告陳麗卿供稱其確有領到帳冊卷所載之獎金（原審院卷十三第90頁），則被告陳麗卿於本案所分得之犯罪所得，應為14萬5800元。又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被告陳麗卿帳戶內之財產，已經扣押，故被告陳麗卿上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於被告陳麗卿所犯罪名主文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如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陳麗卿遭扣押帳戶內之餘額應予沒收，其餘不足部分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物部分：
　⒈附表一編號1至78所示之文物，已經天暢公司所買受，故該等物品即非被告等人所有之物，自不需諭知沒收。
　⒉附表三編號1-1、1-17所示之物，為被告林茂唐所有土地之所有權狀，而該等土地已由原審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定扣押；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0所示被告林茂唐所有之車輛，已由原審依被告林茂唐之聲請而裁定予以拍賣，由原審民事執行處以108年度司執助字第2260號變價扣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處理，於108年12月26日拍定，拍賣得款54萬1000元（扣除鑑價費代墊款2640元後，所餘金額為53萬8360元），此有原審民事執行處109年1月31日雄院和108司執助福字第2260號函在卷可證（原審院十第51頁），然被告林茂唐所有之上述不動產所有權狀及動產，並非林茂唐供犯罪所用之物，不需諭知沒收，應待被告林茂唐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形時，由檢察官依法對扣押之不動產或變得之價金為追徵程序之處理。
　⒊附表三編號1-2、1-8、1-10至1-12、1-19、1-24、1-25、2-2至2-13、2-18、2-23至2-26、2-29至2-34、5-1至5-12所示天暢公司財報、投資承諾協議書、投資合約書、認股、匯款名單、股權確認協議書、公司股東名冊等文件，雖屬與本案相關之天暢公司業務資料，然並非被告等人所有，而不需諭知沒收。
　⒋附表三編號1-34至1-36、2-14、2-19至2-22、2-27、2-28所示之帳戶存摺，該等帳戶雖是供投資人匯款、或天暢公司轉匯投資款之帳戶，但原審已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12號刑事裁定扣押該等帳戶內之財產，並無沒收該等帳戶存摺之必要，故不予諭知沒收。
　⒌附表三編號1-14、1-15所示之紙鈔，為被告林茂唐所有，且依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所述，該等紙鈔為其自己之現金，並非投資人之款項（原審院卷十三第107頁），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有何關連；又附表三其餘扣案物亦均與本案犯罪無關，均不予諭知沒收。
　⒍附表六㈠⒉所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遭扣押之不動產，應待其等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形時，由檢察官依法為追徵程序之處理。
　㈣經核原審判決就前述關於沒收部分之論述，均屬正確，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提起上訴時，亦未就此部分指出原審有何違法、不當之處。因此，原審前述部分雖經本院撤銷改判，但因沒收具有獨立性，上訴審法院得就罪刑部分與沒收部分分別裁判，故予以駁回關於前述沒收部分之上訴。
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撤銷改判部分之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分如事實欄二、㈠㈡所為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所取得的金額，分別為3784萬5378元（此為方瑞豐參與部分之金額）、1億9711萬3000元，合計金額達2億3495萬8378元（此為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之金額），參與認購的投資人達數百人，已對個別投資人之財產法益及整體投資之金融秩序，造成相當之損害。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此部分犯行之分工，分別如附表A所載，整體而言，被告林茂唐參與程度最高、陳麗卿次之，方瑞豐則更次之；又其等因此部分犯行，分別獲有前述（被告陳麗卿部分）及後述（被告林茂唐、方瑞豐部分）之犯罪所得；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未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告方瑞豐事後與被害人郭豐碩等8人達成協議、並為部分賠償（如前述伍、一㈥所述）等犯後態度；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雖有以將部分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方式，與該等投資人進行和解，但此部分是否確能使相關被害人獲得實際賠償，尚有疑義（詳後述），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前述違反醫師法等前科素行、被告3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工作、經濟等生活狀況（本院前審卷六第2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二、㈠㈡㈢所示之刑。
四、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㈠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所以關於沒收的法律適用，並沒有新舊法比較的問題，在新法施行之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的相關規定來處理。再者，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1第1項分別規定：「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而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則規定：「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故其他法律於105年7月1日之後如就沒收另定有特別規定，自應依該特別規定處理。而於107年2月2日修正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屬105年7月1日之後就沒收所制定的特別規定，依據前述說明，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至3項規定之罪之犯罪所得的沒收，應優先適用該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處理，但該規定所未規範事項，仍有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之後，沒收已非從刑，而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的規定，是採義務沒收主義，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的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因此，上述證券交易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違反前述沒收規定修正之立法目的。從而，法院於查明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部分後，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之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應發還、賠償的數額尚有未明，即認不需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而應於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時，在扣除不予沒收部分後，就其餘額依前述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收，以使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經確定後，仍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
　㈢刑法上所稱的「責任共同原則」，是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的多數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的一部分，而相互利用他人的行為，以達成彼此間共同犯罪的目的時，就應該對於所發生的全部結果共同負責。因此，「責任共同原則」只是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者的責任認定，而與犯罪所得的沒收無關。又沒收雖然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的獨立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乃是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基本權的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的刑事處分，對人民基本權的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故在判斷是否宣告沒收時，自然應該要權衡罪責原則、比例原則，避免對共同正犯為不符罪責或無必要的沒收、追徵。而共同犯罪行為人的組織分工及各自的不法所得，未必相同，也有可能出現犯罪所得分配懸殊的狀況，如果分配較少甚至未參與分配的人，仍然需要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的責任，無異是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然有失公平，故應就各人實際分得部分分別宣告沒收即可。
　㈣關於事實欄二、㈠㈡所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2億3495萬8378元此項犯罪所得之分取部分：
　⒈被告方瑞豐分取部分：
　⑴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有因提供附表一所示文物而可獲得100萬元美金的版稅，而依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其實際取得的款項為新臺幣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42頁，含扣抵被告方瑞豐先前向天暢公司的借支款）。
　⑵被告方瑞豐因販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之600件文物給天暢公司而取得3000萬元，該等文物平均每件售價為5萬元，亦如前述，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既涉及此犯行之詐欺行為，自應將其販售所得一併計入（至於其他文物，則與本案無關，不需計入），則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分取的犯罪所得為395萬元（計算式：5萬元×79件＝395萬元）。至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與本案無關，故販售該文物所得不應計入而宣告沒收云云。然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涉及本案證券詐偽犯行一節，業經本院說明說前（詳理由欄參、三㈥⒊），故被告方瑞豐因證券詐偽犯行而取得之前揭金額，自屬犯罪所得而應依法宣告沒收，故被告方瑞豐辯護人上開所指，即不可採。
　⑶附件表3-3所示款項共計235萬元（不含郭永瑜部分），乃是被告方瑞豐透過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股款，並匯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由其取得，則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35萬元。
　⑷綜上，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總共分取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元（計算式：2984萬2900元+395萬元+235萬元＝3614萬2900元）。
　⒉被告林茂唐分取部分：被告林茂唐以其花旗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直接收取之股款，分別為附件表3-1之1020萬元、附件表3-2之343萬1000元。另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股款，亦有轉匯入被告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花旗銀行帳戶及玉山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如附件表4-1至4-3所載），金額分別為附件表4-1之279萬元、附件表4-2之1588萬8800元、附件表4-3之1397萬3000元。則被告林茂唐因此所分取的犯罪所得為共為：4628萬2800元（計算式：1020萬元+343萬1000元+279萬元+1588萬8800元+1397萬3000元＝4628萬2800元）。
　⒊大器公司取得部分：
　　本案（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的過程中，部分投資人的股款是直接匯入大器公司帳戶，已如前述，其金額分別為附件表3-4之375萬元、附件表3-5之3970萬8000元。又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股款，亦有轉匯入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如附件表5-1、5-2所載），金額分別為附件表5-1之60萬元、附件表5-2之1億2204萬0978元，而依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增資股部分是由我專案處理，所以匯入的錢會轉到大器公司帳戶內，再分配統籌付款（原審院卷十第76頁），足見大器公司有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天暢公司等之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該等犯罪所得，其金額共計為：1億6609萬8978元（計算式：375萬元+3970萬8000元+60萬元+1億2204萬0978元＝1億6609萬8978元）。又大器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號2⑶所示），均為該公司所有，又金錢所表彰者既在於交換價值，而非該特定金錢之實體價值，金錢混同後，相同之金額即具相同之價值，又考量現行刑法沒收之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意旨，應認大器公司因本案所獲得之犯罪所得，既與其所有之金錢混同，則犯罪所得之沒收即可由扣案現金予以執行。因此，關於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如主文附表七編號5所示。
　⒋天暢公司取得部分：
　　天暢公司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2億3495萬8378元，扣除前述㈣⒈至⒊（方瑞豐、林茂唐、大器公司）的款項後，剩餘之319萬1700元（計算式：2億3495萬8378元-3614萬2900元-4628萬2800元-1億6609萬8978元＝319萬1700元），即為天暢公司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而無償取得且仍保有之犯罪所得。又天暢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因此，關於天暢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4所示。
　㈤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入會員或另再招攬他人加入會員時，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之獎金，已如前述；又天暢公司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實質上仍是在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亦如前述，故天暢公司人員招攬投資人成為該公司會員所獲得之獎金，自屬參與本案犯行之天暢公司人員的犯罪所得，應依法予以沒收、追徵。再者，投資人因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因無法區分其「文創商品之對價」、「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費」等項目之金額各自為何，故本院未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已如前述，故性質上屬於從該等會員費中提撥發給相關行為人之獎金，自不需於計算天暢公司保有之犯罪所得中予以扣除。從而，本案被告就此部分所取得之犯罪所得，分別說明如下：
　⒈被告林茂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林茂唐分別獲有247萬5450元、23萬0400元之獎金，該合計270萬5850元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林茂唐予以宣告沒收。
　⒉被告方瑞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方瑞豐分別獲有20萬7000元、4萬9500元之獎金，該合計25萬6500元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方瑞豐予以宣告沒收。
　㈥又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2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已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吳美玲、劉景德、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達成協議，並償還部分投資金額共195萬元之事實，除據被告方瑞豐陳述在卷外，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核與證人郭豐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還我一點點錢，算是清了，達成和解等語相符（參本院三卷第156頁），依上開說明，此部分已償還被害人之部分，自應扣除而不宣告沒收、追徵。
　㈦依據前述，被告林茂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4628萬2800元、270萬5850元，共計4898萬8650元，而被告林茂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外幣部分，由檢察官於指揮時換算金額）。因此，關於被告林茂唐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1所示。
　㈧依據前述，被告方瑞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然被告方瑞豐已償還部分被害人之金額共195萬元，已如上述，此部分依上開說明應扣除而不沒收。因此，關於被告方瑞豐本案犯罪所得之沒收金額，應為3444萬9400元（計算式：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195萬元＝3444萬9400元）。又被告方瑞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故本案被告方瑞豐前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3所示。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就性質上屬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而非刑罰從刑的「沒收」，並無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28號刑事判決可作為參考）。因此，本件關於被告部分，雖僅有其提起上訴，但原審就被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既有違誤，本院自仍得予以撤銷並改諭知沒收金額較高之犯罪所得，併予說明。
　㈨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本院前審審理中，雖多次提及其等就本案，有以將本案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方式，與投資人進行和解，但如前所述，大巴馬公司乃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另案遭起訴之涉案公司，在另案尚未確認是否又是其2人以與本案相同手法再為犯罪，且大巴馬公司股權價值亦有不明的情形下，尚難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已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
　㈩被告林茂唐、方瑞豐，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等於前案所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故該詐欺取財罪相關沒收部分，逕依本院前審認定即可，非本案所應審究，附此敘明。　　
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共同基於以詐欺行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自101年4月間起，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分別以事實欄二、㈠所示詐術，招攬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而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使上開人等因天暢公司前述招攬行為而陷於錯誤，出資認購方美克斯股權，因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同犯前述證券交易法等罪嫌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又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而所謂「虛偽」係指陳述之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符；所謂「詐欺」，係指故意以欺罔之方法使人陷於錯誤；所謂「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故意以其他方法或行為（例如故意隱瞞重要事項致他人判斷失當等），誤導相對人對事實之瞭解或發生偏差之效果（以上各項行為，均須出於行為人之故意）。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有前揭罪嫌，無非係以上開人等均在附件表1-1原始股股東名冊內，為其論據。然查：
　㈠證人郭永瑜（附件表1-1編號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介紹一位「大哥」向方瑞豐買古董，該「大哥」姓名不方便透露，之後方瑞豐就說要送我股權，讓我插乾股，但我實際上沒有花錢購買任何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語（參本院三卷第72至74頁）。
　㈡證人王家安（附件表1-1編號51）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識方瑞豐快10年了，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方瑞豐叫我過去幫忙，半年後，方瑞豐說要把人頭填滿，就撥了10萬股給我等語（參本院三卷第77至78頁）。
　㈢證人洪力立（附件表1-1編號1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方瑞豐說要去美國成立公司，說他人數不夠，叫我提供身分資料，後來就收到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但我沒有花錢購買等語（參本院三卷第264至267頁）。
　㈣證人李依霞（附件表1-1編號123「李玉枝」）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因我被倒會欠很多錢，方瑞豐說要成立公司，就送我方美克斯公司未上市股票，算是好意，我沒有出一毛錢購買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25至127頁）。
　㈤投資人林武（附件表1-1編號76）經本院通知卷內留存地址，並未到庭，且本院依該址或留存手機門號，亦查無任何有關「林武」之年籍資料，而被告方瑞豐陳稱：林武是大陸人，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他常在國外，我只有電話等語（偵二卷第55至56頁），雖被告方瑞豐上開所述未必完全屬實，但因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需有施用詐術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本件卷內既無「林武」遭證券詐欺之相關跡證，本於「罪疑唯輕原則」，即應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㈥投資人劉鎮宇（附件表1-1編號145）未曾到庭陳述，且被告方瑞豐主張：劉鎮宇係其多年好友，本案並未實際出資購買股權，而今劉鎮宇已歿，更無從證實等語，本於「罪疑唯輕原則」，本件卷內既無「劉鎮宇」遭證券詐欺之相關跡證，即應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五、綜上所述，本件既無證據證明上開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有遭被告等人施用詐術認購方美克斯股票之行為，即難以公訴意旨所指證券詐偽等犯行相繩，屬不能證明犯罪，依上開說明，本應為此部分無罪之諭知。但檢察官認為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述本院論罪科刑的犯行，具有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故不另諭知無罪。
六、又本案除郭永瑜匯入之款項已扣除不計入犯罪金額、所得外，其餘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之部分，因證人大多證稱沒有出錢，且亦查無相關金流可以證明前述王家安等證人有出資購買方美克斯股權，此部分即無須在犯罪金額、所得部分另行扣除，附此敘明。
柒、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附卷可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涉詐欺取財罪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以及同案被告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經原審、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均不屬於本院審判的範圍，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朱華君、羅瑞昌、陳麗琇、吳聆嘉移送併辦，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 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
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8條之2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43條之1第3項、第43條之5第2項、第3項、第43條之6第1項、第44條第1項至第3項、第60條第1項、第62條第1項、第93條、第96條至第98條、第116條、第120條或第160條之規定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0萬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附表A：
		姓名

		職位

		分工

		事實欄二的參與期間、範圍



		林茂唐

		董事、總經理

		天暢公司主要決策者之一；綜理天暢公司業務之規劃、經營、執行及掌控資金流向；負責天暢公司內人事任命；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即附件表1-2最後一位投資人簽約日期），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麗卿

		監察人、財務長

		負責天暢公司之資金調度（含招攬會員、加盟商、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獎金發放），且資金之動支均經其審核，而主導天暢公司之財務事項；與林茂唐共同處理天暢公司的業務執行；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方瑞豐

		董事長

		參與天暢公司部分決策；著作「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以該等書刊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其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



		曾敬翔

		業務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天暢公司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之主要主講人之一；業務人員之組織訓練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林阿溪

		業務→高雄營業處顧問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美幸

		業務→高雄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張家豐

		業務→臺中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10月15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曾秀英

		業務→臺中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侯秋雲

		業務→高雄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8月1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吳洋銘

		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劉嘉惠

		總經理特助、行銷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許水清

		臺南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附表B：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被告林茂唐的陳述

		偵一卷第2至10、22至31頁、偵二卷第270至278、340至347頁、偵三卷第77至78、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292至366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8至90、109至110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5至246頁。



		被告陳麗卿的陳述

		他二卷第166至174、180至190頁、偵二卷第349至358、415至420頁、偵三卷第157至159、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一第5至9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110至1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0至91、110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142至15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6至247頁。



		被告方瑞豐的陳述

		他一卷第18至19、127至132、134至136頁、調一卷第12至15頁、偵二卷第31至36、55至60頁、併二案他卷第50至52、55至56頁、併二案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院卷一第6至8頁、原審院卷二第153至162頁、原審院卷五第397至398頁、原審院卷七第356至415頁、原審院卷十三第51至52、91至95、112至113、14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253至258、535至538頁



		同案被告曾敬翔的陳述

		偵二卷第142至149、189至193頁、原審院卷二第52至57頁、原審院卷七第245至2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61至64頁



		同案被告林阿溪的陳述

		他二卷第60至66、78至83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至97、106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75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陳美幸的陳述

		他二卷第129至138、150至158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原審院卷七第36至7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1至55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3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張家豐的陳述

		偵二卷第236至242、254至259頁、原審院卷一第112至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89至190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62頁



		同案被告曾秀英的陳述

		他二卷第88至94、118至123頁、原審院卷一第60至64頁、原審院卷七第100至13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0至33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2、66至68頁



		同案被告侯秋雲的陳述

		他二卷第42至47、52至55頁、原審院卷一第20至2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1頁、本院前審卷三第393至40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至66頁



		同案被告吳洋銘的陳述

		偵二卷第199至204、225至231頁、他五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



		同案被告劉嘉惠的陳述

		他三卷第112至116頁、偵四卷第17至19、24至27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



		同案被告許水清的陳述

		偵一卷第196至201、220至226頁、原審院卷一第154至158頁、原審院卷七第74至98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5、111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頁



		證人張本源的陳述

		調一卷第86至91頁、他四卷第181至187頁、偵三卷第217至218頁、原審院卷五第425至487頁



		證人林羿龍的陳述

		偵二卷第95至101、129至134頁、原審院卷五第285至329頁



		證人蔡侑珊的陳述

		他二卷第28至32、36至40頁



		證人張芸熙的陳述

		他二卷第1至5、22至26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52至272頁



		證人葉湘如的陳述

		偵四卷第66至68頁









附表一：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天暢藏珍第62頁



		2

		金屬彩繪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天暢藏珍第57頁



		3

		金龍首鳳紋提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天暢藏珍第103頁



		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天暢藏珍第28頁



		5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天暢藏珍第93頁



		6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天暢藏珍第72頁



		7

		青銅螭龍耳簋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8，天暢藏珍第85頁



		8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錯金銀龜馱形）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9，天暢藏珍第73頁



		9

		戰國青銅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0，天暢藏珍第75頁



		10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1，天暢藏珍第83頁



		11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2，天暢藏珍第61頁



		12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3，天暢藏珍第97頁



		13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4，天暢藏珍第89頁



		14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5，天暢藏珍第70頁



		15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6，天暢藏珍第71頁



		16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7，天暢藏珍第67頁



		17

		青銅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8，天暢藏珍第81頁



		18

		青銅虎柄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9，天暢藏珍第87頁



		19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0，天暢藏珍第88頁



		20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1，天暢藏珍第69頁



		21

		青銅四聯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2，天暢藏珍第84頁



		22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3，天暢藏珍第80頁



		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4，天暢藏珍第82頁



		24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爐）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5，天暢藏珍第92頁



		25

		聯禁龍耳對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6，天暢藏珍第64頁



		26

		青銅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7，天暢藏珍第74頁



		27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8，天暢藏珍第79頁



		28

		鳥手獸形尊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鳥首獸形尊）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9，天暢藏珍第65頁



		29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0，天暢藏珍第86頁



		30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1，天暢藏珍第36頁



		31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2，天暢藏珍第30頁



		32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3，天暢藏珍第51頁



		33

		五彩龍鳳紋果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4，天暢藏珍第49頁



		34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5，天暢藏珍第102頁



		35

		三彩包金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6，天暢藏珍第42頁



		36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7，天暢藏珍第68頁



		37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8，天暢藏珍第52頁



		38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9，天暢藏珍第58頁



		39

		鎏金銅龍朱雀燈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0，天暢藏珍第78頁



		40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1，天暢藏珍第106頁



		41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2，天暢藏珍第44頁



		42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3，天暢藏珍第105頁



		43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4，天暢藏珍第45頁



		44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5，天暢藏珍第39頁



		45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6，天暢藏珍第38頁



		46

		影青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7，天暢藏珍第98頁



		47

		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8，天暢藏珍第104頁



		48

		汝窯包金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9，天暢藏珍第100頁



		49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0，天暢藏珍第91頁



		50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1，天暢藏珍第40頁



		51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2，天暢藏珍第99頁



		52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3，天暢藏珍第53頁



		53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4，天暢藏珍第55頁



		54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5，天暢藏珍第41頁



		55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6，天暢藏珍第43頁



		56

		金屬彩繪騎射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7，天暢藏珍第48頁



		57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8，天暢藏珍第50頁



		58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9，天暢藏珍第59頁



		59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0，天暢藏珍第37頁



		60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1，天暢藏珍第101頁



		6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2，天暢藏珍第34頁



		62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3，天暢藏珍第35頁



		63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4，天暢藏珍第56頁



		64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5，天暢藏珍第54頁



		65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6，天暢藏珍第60頁



		6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7，天暢藏珍第46頁



		67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8，天暢藏珍第47頁



		68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9，天暢藏珍第31頁



		69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0，天暢藏珍第33頁



		70

		青銅銀人首鳥身立像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1，天暢藏珍第77頁



		71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2，天暢藏珍第94頁



		72

		銅嵌玉香薰爐（1對）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3，天暢藏珍第95頁



		73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4，天暢藏珍第29頁



		74

		青銅尊盤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5，天暢藏珍第66頁



		75

		銅嵌玉四龍升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6，天暢藏珍第90頁



		76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7，天暢藏珍第76頁



		77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8，天暢藏珍第63頁



		78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9，天暢藏珍第96頁



		以下為未扣案之文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所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包袱雙聯瓶1個

		


		否。

		天暢藏珍第32頁



		8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6頁



		8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7頁



		82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8頁



		83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9頁



		84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0頁



		85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1頁



		8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2頁



		8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3頁



		88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4頁



		8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5頁



		9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6頁



		9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7頁









附表二（本院前審判決確定，不在本案審理範圍內）：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金融機構

		戶名/帳號



		 1

		101年2月2日

		2,5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林茂唐/000000000000號



		 2

		101年2月6日

		1,340,000元

		同上

		同上



		 3

		101年2月7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4

		101年2月8日

		1,840,000元

		同上

		同上



		 5

		101年3月2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6

		101年8月20日

		2,9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7

		101年12月27日

		紐幣62,500元(1,492,5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8

		101年12月27日

		新幣62,500元(1,488,125元)

		DBS BANK LTD.（起訴書誤載為FIRST COMMERCIALBANK,SINGAPORE）

		羿昇管理行銷公司



		 9

		101年12月27日

		紐幣125,000元(2,985,0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10

		102年1月25日

		美元100,000元(2,918,000元)

		JPMORGAN CHASEBANK,N.A

		方美克斯公司



		11

		102年1月25日

		3,0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12

		102年6月14日

		2,00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13

		103年4月9日

		5,94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合計：

		


		32,403,625元

		


		










附表三：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及內部相通樓層，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1

		三民區獅頭段0000-0000號土地建物所有權狀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



		1-2

		天暢公司財報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



		1-3

		天印基金會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



		1-4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4



		1-5

		大器公司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5



		1-6

		大器公司營運企劃書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6



		1-7

		2012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7



		1-8

		藝品清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8



		1-9

		筆記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9



		1-10

		藝品照片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0



		1-11

		承諾協議書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1



		1-12

		古文物買賣合約書5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2



		1-13

		名片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3



		1-14

		100元新臺幣紙鈔88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4



		1-15

		100元人民幣紙鈔8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5



		1-16

		手寫筆記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6



		1-17

		竹崎鄉公館段0000-0000號土地所有權狀及謄本影本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7



		1-18

		2014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8



		1-19

		天暢公司投資合約書-黃宇陽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9



		1-20

		AJD-8088車號000轎車（含行照）1輛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0



		1-21

		臺灣酵力公司投資合約書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1



		1-22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張本源、葉素卿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2



		1-23

		林茂唐台銀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3



		1-24

		認股、匯款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4



		1-25

		林茂唐會員組織表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5



		1-26

		2016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6



		1-27

		大器公司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7



		1-28

		陳娟娟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8



		1-29

		林茂唐玉山銀行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9



		1-30

		林茂唐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0



		1-31

		林茂唐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1



		1-32

		大器內蘊公司電腦資料光碟1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2



		1-33

		林茂唐華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3



		1-34

		林茂唐花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4



		1-35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5



		1-36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6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室1樓（大器內蘊公司辦公處所），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2-1

		林茂唐筆記本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



		2-2

		手記投資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



		2-3

		FMAC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



		2-4

		公司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4



		2-5

		保密約定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5



		2-6

		投資認購同意書（空白）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6



		2-7

		投資履約契約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7



		2-8

		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8



		2-9

		投資承諾協議書3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9



		2-10

		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0



		2-11

		FMAC股票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1



		2-12

		重要合約文件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2



		2-13

		職工通訊錄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3



		2-14

		大器內蘊公司台銀存摺4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4



		2-15

		天韻創藝公司台銀存摺5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5



		2-16

		大器內蘊公司國泰世華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6



		2-17

		大器國際行銷公司玉山銀行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7



		2-18

		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8



		2-19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9



		2-20

		天暢公司花旗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0



		2-21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1



		2-22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2



		2-23

		股權確認協議書8箱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3-1至2-23-8



		2-24

		認股會員名冊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4



		2-25

		天暢公司IPO獎勵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5



		2-26

		古董目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6-1至2-26-2



		2-27

		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存摺8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7



		2-28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1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8



		2-29

		台銀收支明細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9



		2-30

		總公司員工薪資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0



		2-31

		請款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1



		2-32

		天暢公司匯款水單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2



		2-33

		獎金支出轉帳傳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3



		2-34

		資料光碟7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4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4-5

		陳麗卿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5-1

		陳美幸票券轉股權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



		5-2

		曾敏傑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2



		5-3

		黃若閔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3



		5-4

		陳美玉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4



		5-5

		黃宇陽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5



		5-6

		陳美幸契約承諾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6



		5-7

		陳美幸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7



		5-8

		天暢公司新聞宣傳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8



		5-9

		莊淑芬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9



		5-10

		侯秋雲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0



		5-11

		天暢公司策展活動票卷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1



		5-12

		天暢公司加盟商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2



		105年11月1日，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6-1

		摘星山莊資產清冊1本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1



		6-2

		通訊錄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2



		6-3

		名片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3



		6-4

		夏嘉宏電腦資料光碟1片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4



		檢察官於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九偵查庭所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1

		ASUS行動電話1支

		陳美幸

		否。

		原他二卷第16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第一列









附表四：
		編號

		投資人

		本人及親友投資標的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告訴人杜玲

		附件表1-2編號154、154-2、154-3、154-4

		①杜玲的陳述（他一卷第147至149頁、第181至185、274至275頁、原審院卷四第310至358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2至251、273至275頁）
②杜玲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53至166頁）



		2

		告訴人溫英竹

		附件表1-1編號57

		①溫英竹的陳述（他一卷第190至193、198至201頁、原審院卷五第38至59頁）
②溫英竹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96頁）



		3

		被害人陳合昇（即陳泓宇、陳慶原）

		附件表1-2編號396

		①陳合昇的陳述（他一卷第35至36、260至262、383至385頁）
②陳合昇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天暢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方美克斯公司開立之發票、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他一卷第264至270頁）



		4

		告訴人曾郁婷

		附件表1-2編號442

		①曾郁婷的陳述（他一卷第278至281、347至350頁）
②曾郁婷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85頁）



		5

		告訴人蔡麗瓊



		附件表1-2編號693

		①蔡麗瓊的陳述（調一卷第78至81頁、他一卷第355至357頁）
②蔡麗瓊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379頁）



		6

		告訴人林子緁

		附件表1-1編號61、130、176

		①林子緁的陳述（他三卷第3至7頁、偵二卷第90至93頁）
②林子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至10頁）



		7

		告訴人陳美蓮



		附件表1-1編號46

		①陳美蓮的陳述（他三卷第27至30頁、偵二卷第78至80頁）
②陳美蓮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臺灣銀行無摺存入憑條存根（他三卷第40至41頁）



		8

		告訴人田玉齡



		附件表1-1編號62、125、137、169；表1-2編號65、377、387

		①田玉齡的陳述（他三卷第59至64頁、偵二卷第84至86頁、原審院卷四第174至202頁）
②田玉齡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65至69頁）



		9

		被害人賴美鳳

		附件表1-1編號95；表1-2編號62

		①賴美鳳的陳述（他一卷第26至28頁、原審院卷三第172至186頁）





		10

		被害人呂沛城

		附件表1-2編號622-2

		①呂沛城的陳述（他一卷第29至31頁、原審院卷三第187至192頁）



		11

		被害人游秀琴

		附件表1-2編號126

		①游秀琴的陳述（他一卷第32至33頁、原審院卷四第245至257頁）
②李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49頁）



		12

		被害人潘仕旻

		附件表1-2編號565

		①潘仕旻的陳述（他一卷第81至82頁）





		13

		被害人潘仕易





		附件表1-2編號566

		①潘仕易的陳述（他一卷第85至86頁、調一卷第35至37頁）
②潘仕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39頁）



		14

		被害人潘林麗珠

		附件表1-2編號569

		①潘林麗珠的陳述（他一卷第90至91頁、調一卷第41至43頁、原審院卷三第213至223頁）
②潘林麗珠提出之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92頁、調一卷第44頁）



		15

		被害人詹棨媛

		附件表1-2編號527

		①詹棨媛的陳述（他一卷第93至94頁）





		16

		被害人曾之瑩

		附件表1-2編號437

		①曾之瑩的陳述（他一卷第236至239頁）
②曾之瑩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43至247頁）



		17

		被害人阮歆寓



		附件表1-2編號158

		①阮歆寓的陳述（調一卷第182至184頁、他一卷第248至250頁）
②阮歆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51頁）



		18

		告訴人周夢麟

		附件表1-2編號166

		①周夢麟的陳述（他三卷第42至45頁）
②周夢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他三卷第46至47頁、調三卷第21頁）



		19

		被害人黃甘安

		附件表1-2編號462、486

		①黃甘安的陳述（他三卷第52至55頁、原審院卷四第258至289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40）



		20

		被害人莊邑瑄（即莊淑芬）

		附件表1-1編號149；表1-2編號345

		①莊邑瑄的陳述（他三卷第76至80頁、本院卷三第401至416頁）
②莊邑瑄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6頁）



		21

		告訴人黃新晟

		附件表1-1編號99

		①黃新晟的陳述（他三卷第87至90頁、原審院卷四第56至93頁）
②黃新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98頁）



		22

		被害人黃謝美蘭

		附件表1-1編號65；表1-2編號491

		①黃謝美蘭的陳述（他三卷第99至100頁、本院卷四第115至127頁）



		23

		告訴人邱騰發

		附件表1-2編號233

		①邱騰發的陳述（他三卷第101至105頁）
②邱騰發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106頁）



		24

		被害人潘德桂



		附件表1-2編號576

		①潘德桂的陳述（偵三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三第199至225頁）
②潘德桂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3頁）



		25

		被害人王品淳



		附件表1-1編號184；表1-2編號39

		①王品淳的陳述（偵三卷第14至15頁、原審院卷四第203至222頁）
②王品淳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6頁）



		26

		被害人蔡平和

		附件表1-2編號582

		①蔡平和的陳述（偵三卷第204至205頁）
②蔡平和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偵三卷第206至207頁）



		27

		被害人王治中

		附件表1-2編號686

		①王治中的陳述（偵三卷第208至210頁、原審院卷四第358至368頁）
②王治中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212頁）



		28

		被害人辜宏裕

		附件表1-2編號453

		①辜宏裕的陳述（偵三卷第213至215頁）



		29

		被害人張文貴





		附件表1-2編號292

		①張文貴的陳述（調一卷第64至66頁）、張典宏的陳述（他一卷第97至98頁）
②張文貴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61頁）、天暢公司加盟商營運管理規章約定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68至72頁）



		30

		被害人張家榕





		附件表1-2編號312

		①張家榕的陳述（調一卷第119至122頁）
②張家榕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23至129頁）



		31

		被害人李瑞菁





		附件表1-2編號148

		①李瑞菁的陳述（調一卷第130至133頁）
②李瑞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天暢公司開立之發票、方美克斯公司VIP卡（調一卷第136至141頁）



		32

		被害人蘇秀娥

		附件表1-1編號100、197、198

		①蘇秀娥的陳述（調一卷第150至151頁、原審院卷四第94至115頁）
②蘇秀娥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52至154頁）、方美克斯公司VIP卡（原審院卷四第119頁）



		33

		被害人田玉華





		附件表1-1編號70；表1-2編號64、273、278

		①田玉華的陳述（調一卷第156至159頁、原審院卷四第139至172頁）
②田玉華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60至161頁）



		34

		被害人陳福星

		附件表1-2編號421

		①陳福星的陳述（調一卷第169至170頁）
②陳福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1至172頁）



		35

		被害人林意萍

		附件表1-2編號205

		①林意萍的陳述（調一卷第173至174頁）
②林意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5至176頁）



		36

		被害人陳怡君

		附件表1-1編號132

		①陳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177至178頁）



		37

		被害人朱昇龍

		附件表1-1編號167；表1-2編號71

		①朱昇龍的陳述（調一卷第179至180頁）
②朱昇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81頁）



		38

		被害人吳雅臻





		附件表1-2編號103

		①吳雅臻的陳述（偵三卷第222至225頁、偵四卷第4至8頁）
②吳雅臻提出之天暢公司統一發票、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偵三卷第228至230頁）



		39

		告訴人岳阿彩





		附件表1-1編號73；表1-2編號171

		①岳阿彩的陳述（併一案他一卷第27至33頁，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岳阿彩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併一案他一卷第11至13頁）



		40

		被害人
朱麗宸

		附件表1-1編號151

		①朱麗宸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85至397頁）



		41

		被害人鄭馨娟

		附件表1-1編號56；表1-2編號607

		①鄭馨娟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75至383頁）



		42

		告訴人
黃碧珠

		附件表1-1編號109；表1-2編號242、488

		①黃碧珠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一卷第92至94頁，他二卷第167至168頁）。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合作金庫銀行匯款申請書影本1份
③103年統一發票影本



		43

		告訴人張維鈞

		附件表1-2編號33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4

		告訴人張惠盛

		附件表1-2編號331-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5

		告訴人張維穎

		附件表1-2編號33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6

		告訴人楊雅棠

		附件表1-2編號509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7

		告訴人王益宏

		附件表1-2編號41

		①王益宏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8

		告訴人王慧華

		附件表1-2編號50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9

		告訴人張介仁

		附件表1-2編號29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0

		告訴人干伊瑋

		附件表1-2編號21

		①干伊瑋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1

		告訴人楊孟穎

		附件表1-2編號498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2

		告訴人
田傳宗

		附件表1-2編號67

		①證人即告訴人田傳宗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1份



		53

		告訴人
顏秀子

		附件表1-2編號652

		證人即告訴人顏秀子於偵查中之證述





		54

		告訴人
張陳錦好

		附件表1-2編號317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陳錦好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取款憑證影本數張
③103年送貨單影本



		55

		告訴人
葉亭妤

		附件表1-2編號513

		證人即告訴人葉亭妤於偵查中之證述





		56

		告訴人
黃子芮

		附件表1-1編號138；表1-2編號46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子芮於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②天暢公司加盟規章約定書1份
③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及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7

		告訴人
呂桂英

		附件表1-2編號115

		①證人即告訴人呂桂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第一商業銀行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



		58

		告訴人劉淑美

		附件表1-2編號549

		①證人即告訴人劉淑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9

		告訴人何沁蓉

		附件表1-2編號80

		①證人即告訴人何沁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0

		告訴人羅美香

		附件表1-2編號466
（黃卓盛）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美香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6月3日統一發票
③103年6月3日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103年5月2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1

		告訴人辜宏吉

		附件表1-2編號452

		證人即告訴人辜宏吉於偵查中之證述





		62

		告訴人辜美娟

		附件表1-2編號455

		證人即告訴人辜美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63

		告訴人李錦嵐

		附件表1-2編號151

		證人即告訴人李錦嵐於偵查中之證述





		64

		告訴人杜麗珠

		附件表1-2編號155

		證人即告訴人杜麗珠於偵查中之證述





		65

		告訴人朱柏瑞

		附件表1-2編號73

		證人即告訴人朱柏瑞於偵查中之證述





		66

		告訴人邱華昀

		附件表1-2編號581-2

		證人即告訴人邱華昀於偵查中之證述





		67

		告訴人詹昭賢

		附件表1-2編號522

		證人即告訴人詹昭賢於偵查中之證述





		68

		告訴人蔡月鳳

		附件表1-2編號581

		①證人即告訴人蔡月鳳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11月1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10月23日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69

		告訴人古靜英

		附件表1-2編號60

		①證人即告訴人古靜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及104年間支票影本



		70

		告訴人陳彩草

		附件表1-2編號413

		證人即告訴人陳彩草於偵查中之證述





		71

		告訴人林美惠

		附件表1-2編號194

		證人即告訴人林美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72

		告訴人詹曾秀霞

		附件表1-2編號526

		證人即告訴人詹曾秀霞於偵查中之證述





		73

		告訴人張愛新

		附件表1-2編號324

		證人即告訴人張愛新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1月統一發票影本



		74

		告訴人鐘淑娣

		附件表1-2編號676

		①證人即告訴人鐘淑娣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75

		告訴人張朱桂美

		附件表1-2編號301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朱桂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76

		告訴人顏明福

		附件表1-2編號653

		①證人即告訴人顏明福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7月25日彰化縣二林鎮農會匯款回條影本



		77

		告訴人張鳳英

		附件表1-2編號33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鳳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5月26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方美克斯加盟契約書影本2份



		78

		告訴人劉明光

		附件表1-2編號541

		證人即告訴人劉明光於偵查中之證述





		79

		告訴人吳百海

		附件表1-2編號83

		①證人即告訴人吳百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2月10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2月10日統一發票影本



		80

		告訴人劉陳錦敏

		附件表1-2編號554

		證人即告訴人劉陳錦敏於偵查中之證述





		81

		告訴人林秀柑

		附件表1-2編號178

		證人即告訴人林秀柑於偵查中之證述





		82

		告訴人曾劉芳

		附件表1-2編號692

		證人即告訴人曾劉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83

		告訴人謝玉惠

		附件表1-2編號630

		證人即告訴人謝玉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84

		告訴人張晏榕

		附件表1-2編號31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晏榕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9月25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卓蘭鎮農會匯款委託書影本
④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85

		告訴人張玉麗

		附件表1-2編號298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玉麗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票影本1份
③方美克斯股權所屬協議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⑤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⑥統一發票影本



		86

		告訴人趙玫貞

		附件表1-2編號536

		證人即告訴人趙玫貞於偵查中之證述



		87

		告訴人黃桂熠

		附件表1-2編號478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桂熠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8

		告訴人蘇鳳玉

		附件表1-2編號671

		①證人即告訴人蘇鳳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費用明細表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④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9

		告訴人林展全

		附件表1-1編號119；表1-2編號195

		①證人即告訴人林展全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第一商業銀行、臺灣銀行及合作金庫匯款憑證翻拍照片數張



		90

		告訴人黃南海

		附件表1-2編號47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南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③102年9月統一發票影本



		91

		告訴人陳朝水

		附件表1-2編號416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朝水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玉山銀行存摺交易紀錄影本數張



		92

		告訴人洪麗鈞

		附件表1-2編號258

		①證人即告訴人洪麗鈞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高雄銀行支存交易明細表影本



		93

		告訴人羅久翔

		附件表1-2編號655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久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附表五：
		鑑定編號

		文物名稱

		


		S-1表說明

		


		「天暢藏珍」書刊說明（「清宮寶藏」有登載者，內容大同小異，不另贅載）

		原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附表一編號

		


		


		


		


		


		本院前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4-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

		


		此類器物稱作尊，乃盛酒之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乃盛酒之器，器形一般為圓形、鼓腹、大口，少數為方形啓。此《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通體施以鎏金，外壁紋飾滿工，內崁玉璧作工精密。其方尊上飾方形蓮鶴蓋，中乃四羊方尊
，底為四方底座，三者結合成一器：頂蓋飾以立體蓮瓣
，中間佇立鶴一只，四邊飾有仰天螭龍，神采飛揚；尊的肩部四角各有一個卷角羊形，羊首面色堅定，羊身豐碩飽滿：底座四角各由一跪人支撐，四面飾以螭龍紋活環。整體紋樣構岡相當複雜
，加以鏤作精工縝密，交纏卷體的紋樣，令人眼花撩亂
，造型奇巧，成型繁雜，雕琢精美，工藝精湛，實為中國古代珍貴之藝術瑰寶。

		器物上方蓮花及1隻鳥之造型特徵，係春秋中期以後的造型，亦即東周早期的階段；器身方形的部分叫四方羊尊，是商代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器物，下座的整體模式又像是東周的造型，是以上蓋、中間器身及下座的造型，其實是3個時代兜在一起的。但對於中國古代文明有基本理解的都會知道，商代、西周、東周、春秋、戰國並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文物大雜燴是對古代文明的曲解才會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出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79.89％，鋅含量為16.94％，但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通常是以銅錫合金為主，鋅的含量基本上都是小於1％。



		1

		


		


		


		


		


		




		4-2

		金屬彩繪仕女俑

		


		其仕女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此種金屬彩繪俑載永泰公主與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由於十分罕見，故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屬於極為珍貴的唐朝彩繪金屬器
。

		


		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
。女俑蓬鬆高聳的髮髻，形態豐潤，柳眉細目，配上豔紅小嘴，仕女身著盛唐時期流行衣飾，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全器共有黑、紅、綠、黃、藍五種色彩，可謂色彩豐富。除臉部與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這個造型是唐代仕女的造型，這種東西做成這樣通常都是陶瓷彩繪或是三彩的陪葬用品，這種規模的通常在唐代出土就是陶器，低溫陶約800度，燒出來以後是陶胎的，再用礦物原料把彩塗上裝飾，給當時的貴族死人陪葬，或是高級點的就用唐三彩。我們對於唐代婦女形象的理解，像胖到這種地步的，大概是8世紀20年代以後，8世紀以前沒有，8世紀以前都是瘦的，重點是都是陶的。如果這個東西是金屬的就莫名其妙，它是沒辦法放在唐代歷史文化發展脈絡裡，這是不存在的東西，對於我們過去這100年所有累積大量考古資料裡面都不存在任何的案例。且如果是金屬做的，要這個座子幹嘛，這個座子是只有陶的才要做座子，才會固定黏土讓它站燒。這種東西完全誤導我們對過去文化的認識，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這個東西是不可能存在於過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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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龍首鳳紋提壺

		


		中國的金銀器最早出現於商周，但是到了唐代
，人們對這兩種貴金屬才有充分的認可，同時
，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長生不老、延年益壽的功效，才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由於中國金銀器受到戰國、秦漢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風格有所影響，對於中國接下來的朝代像是宋、遼、明、清這些時期金銀器的發展便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中國金銀器最早出現于商周。到了唐代，人們對金銀的崇拜與追求達到狂熱的程度。其原因在于，人們對金銀這兩種貴金屬本身的價值有了充分的認可，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同時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的功效，當時的金銀製品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界，特別是皇室和宗教人士對金銀器更為器重。當時的金銀器不僅數量可觀，其製作工藝也達到了最高峰。此《金龍首鳳紋提壺》壺身形態極致尊貴華美，刻以精緻生動的龍鳳雕紋，鑲嵌數顆彩色寶石，使之金碧輝煌之餘，色彩更是靈活跳動，氣勢懾人，處處彰顯著盛唐文化的寬容、豪邁與大氣；唐代金銀器工藝上承戰國、秦漢時期的遺風，下啟宋、遼、明、清時期的神韵，在中國古代金銀器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種造型原本是想要仿造遼的金銀器作法，可是整個造型就不對。通常我們說遼叫「雞冠壺」，又叫「皮囊壺」，通常以陶瓷為多，但金銀器從唐到遼是有的，問題是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獸首，而且不只是沒有，它的造型及紋飾特徵非常拙劣，沒辦法反應出唐或遼的時代特徵。更不要說上面鑲嵌圓形寶石的這種作法，這種裝飾是古代金銀器裡面、特別是中古時期唐、遼、宋時代金銀器裡非常有限的，而且就算有，也不是這個樣子。這個紋飾還有點道理，在遼金銀器裡面是有的，問題是整體做出來就不對了，這個就是假的，而且假的非常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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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

		


		此瓶精選上等瓷胎，其特色在於瓶身前面為乾隆皇帝的肖像，背面為乾隆皇帝的首任皇后孝賢純皇后的肖像，側邊還印有"乾隆年製"的印章。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精選上等瓷胎，通體施白釉、描金雙龍耳，乾隆皇帝戴皇冠穿窃龍袍，端坐金龍寶座，神態祥和、恩威並重
，又似聆聽百官早朝奏本，肖像右邊上鈐"古稀天子"、下鈐"太宗皇帝"，左邊上鈐
"寶笈重編"、下鈐"三希堂精鑑璽"，側邊直立式楷書"
淸高宗乾隆皇帝"、下鈐"乾隆""皇帝"印璽；背面描繪孝賢純皇后戴后冠穿著金碧輝煌的皇后服飾，端坐金龍寶座，雍容華貴、眼神祥瑞
、面部皮膚白中透紅、母儀天下，肖像右邊上鈐"后祿寶鑑"、下鈐"宜子孫"，左邊上鈐"皇太子"、下鈐"后祿寶笈"，側邊直立式楷書"
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下鈐"乾隆""皇后"印璽。

		畫琺瑯這種瓷器發展，大概在康熙開始出現，歷經雍正、乾隆達到高峰，先燒好白色的高溫瓷器，出來以後再用低溫的琺瑯彩，由琺瑯作的工匠或者北京宮造辦處的琺瑯作細細再燒製1次，稱為「烤花」，要不然就是在江西景德鎮專門弄好了以後送到宮裡面。琺瑯彩瓷並沒有那麼多，就那些而已，因為它並不是常例燒造的瓷器，而是皇帝下條子燒出來的「欽限瓷」，或者下面拍馬屁送上去的「捐貢瓷」，所以它很珍貴。此物從正面來看是皇帝的正面像，問題是帝王、帝后的坐像，在中國古代叫肖像畫或帝王畫像，這些從來沒有看過坐在瓷器上面的，像這種統治者的畫像是在宮裡面恭恭敬敬收好放在國家庫房裡面，把它弄在瓷器上前所未有，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此物的側邊有寫「清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中國古代帝王是有名字的，比如乾隆叫愛新覺羅弘曆，這個名字是不可以隨便亂念的，當時都要避諱皇上的名字，通常只能叫皇上那一朝的年號，就是「乾隆朝」或「我朝」，在皇帝去世以後，國家就要給他正式的「諡號」及「廟號」，「諡號」就是對這個人的供奉，給他1個字到2個字的說明，放到皇家的廟裡面享堂獻殿上祭祀要給個廟號，所以「高宗」是他的廟號，他還沒死敢叫他「高宗」，那是不可能的；更恐怖的是連皇后都叫「孝賢純皇后」，乾隆的諡號叫「純皇帝」，是死了後由官方正式撥給的名號放在享堂獻殿及國家紀錄裡面的。官窯的琺瑯彩瓷一定會有款，此物底下是「雙方框四字乾隆年製款紅彩」，紅彩通常就是皇上做壽喜慶，皇上下條子要做慶祝熱鬧的紅彩款，且又是專門欽限燒造或捐貢的，把皇上的諡號及廟號都寫上去了是要找死，那是不可能的，這個東西就是不對，有廟號及諡號的帝王款，結果用了紅彩款，這個反應了它的不合理。祖先的畫像從帝王到平民，也從來沒有畫在瓷器上面作為陳設用器，那是不對的，對祖先的祭祀都是要恭恭敬敬的擺在祭祀祠堂或皇家的享堂獻殿裡面，擺在祭祀的地方恭恭敬敬的攤開擺著，沒有畫在瓶子上，這並不符合常例。旁邊還有「三希堂精鑑璽」的文字，乾隆皇帝也很喜歡搞古董鑑定，他居然把自己都鑑上去了，這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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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此"豆"之上方蓋子部分以梅釘作裝飾，器身則附有四隻螭龍造型之把手，而基底部分則是隆起的螭龍紋設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身淺圓，底近平，下承中等長度圓柄，下接喇叭形圈足
，身附螭龍四耳，身上有蓋
，中央一圓鏤空蟠螭圈形鈕
，身蓋沿有梅釘，喇叭形圈足隆起蟠螭紋，器形匀稱、端莊、秀美，雕刻清晰，形狀逼真且姿態生動，紋飾繁茂，精良，是同時期少見之青銅精品。

		此物仿的有點創意，表面的花紋在戰國陳璋圓壺裡面看過這個紋飾，這種那麼複雜的豆形器。其實應該是仿曾侯乙墓出的一個很複雜漆質的豆，但曾侯乙墓沒有出這種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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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青銅器是中國的國粹，年代久遠精美獨特青銅器，歷代都被稱為國之重寶。青銅器製作使用對象是皇帝或者諸侯，或皇帝贈與有功之王公貴族大臣，地位非常崇高，老百姓不得私下製作青銅器使用。古代青銅器傳世品就非常少見，後人能見到的幾乎大多為墓葬出土或窖藏，包括兩岸故宮及各地博物館之青銅器也大多為墓葬出土。又真品青銅器特徵大致可見：1、如出土已久之傳世青銅器係屬熟坑（經擦拭、修補、除鏽、打磨、整理等過程），其表面銅鏽經人為處理，自然平滑，銅質呈現烏黑亮麗之現象，其整體品相，呈現色澤較單一、完整，品相較差之青銅器，不適合作熟坑處理。2、窖藏青銅器因保存狀況較良好，器形大致較完好，其表面銅鏽分佈立體，呈現閃閃發亮色澤艷麗多樣，沒被銅鏽覆蓋之處，其銅質有一部份呈現金黃色，有如黃金色澤之情形（俗稱返銅或泛金現象）3、出水青銅器，又可分為流動水、半流動水、及靜止水三種狀況各不相同，其表面銅質大部分呈現深灰綠色，因長期藏在水中缺少氧氣，少見多層次礦物鏽，有時可見無亮度之薄薄一層灰綠色鏽斑（俗稱貼骨鏽）綠得自然，或黑得油亮，就像剛剛從水裡撈出來的.，很像新的非常漂亮，收藏家除非很專業，或有專家指點，否則大都不敢購藏。另外全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館，其造型纹飾精美絕倫之錯金銀青銅器，大部份都是來自中國戰國、西漢早期窖藏青銅器。4、出土青銅器如係屬生坑（保持出土時狀況），所諝「生坑」，是指銅器表面由於種種化學反應引起質變而產生的鏽斑。生坑青銅器保持出土時的本來面貌，沒有經過出土後的進一步處理，沒有受到現代生活中污染，沒有長期直接用手把玩形成的表層變化。古代青銅器由於埋藏地下歷史過於悠久，自然形成的銅鏽往往有好幾層。常常在貼骨處是紅鏽，其上一層為綠鏽，再之上是藍鏽或黑鏽或白鏽。辨別銅鏽的真偽，要看有無結晶斑鏽。結晶斑鏽是青銅器歷經幾千年變化，在器物某一點或多點上發生膨脹，先產生紅鏽，時間久遠在紅鏽上面，在逐漸呈現出綠色、藍色、黑、白相間的碳酸鈣鏽。迎光侧視，可見到細碎晶體閃光，以上鏽斑層次略高於器表，手摸有凸感，保持各種錄色和土錄混雜之原始狀況。以上為青銅器真品之基本概況。然而本件鏤空梅釘四龍蓋豆鑑定標的物，係用現代脫蠟法製作，整體看不到範線，仿自二千五百年前戰國時期，高浮雕青銅器之器形，其底部内塗上一層土，企圖造成出土假象，表面或浮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這是不可能之情形。此件表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整體完全沒有真品之任何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戰國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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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

		


		此器物於戰國時期與漢朝普遍被發現用於喪葬之器具。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

		


		薰爐是一種專用於燃點香料的室內用品。在出土記錄中
，戰漢古墓常有薰爐殉葬，反映出薰香在古代當時已成為貴族的生活習尚。此《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由獸足方座與豆形薰爐組成，豆形爐的上部立一鳳鳥銜環作鈕，蓋緣四方飾有鋪首銜環
，鎮空蟠虺紋，下有一獸足方座，飾以蟠螭紋。

		與鑑定編號4-15、4-16、4-17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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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螭龍耳簋【天暢藏珍第85頁誤載為「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種器物稱作"簋"，為當時商周時期所盛行的盛食器。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由于青銅藝術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流傳至今的青銅器具可說是當時代的文化藝術、禮儀制度、科學技術，乃至于日常飲食等之精華，對于中國文化至關重要。如對于《螭龍耳簋》的考察可知，簋為商周時的盛食器和禮器，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黍、稷、梁、稻等飯食，與現今的大碗用途類似，其侈口束頸、圓腹，高圈足有寬邊，腹部與圈足皆飾乳釘紋，上飾龍形雙耳，下墜垂環為飾，綠銹均匀布滿器身，造型典雅莊重。

		這個胎質的特徵與鑑定編號4-18銅斝的型態很類似。每1個物件都會有歸屬它的時代，此物從裡面的紋飾
，到龍的型態，都呈現出它不知道它在做哪一個時代的東西，甚至搞不清楚它在仿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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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

		


		通體錯金錯銀，由底部的陸龜承載上方的圓形燈盤，而中間部分則由蛇、鳳凰與無尾龍所支撐。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作一靈蛇伏於龜背狀，龜背馱負弦紋柱，中央有鳳鳥螭龍接聯立於柱葉，頂部為圓形燈盤，靈龜口啣淺盤可做筆舔之用，狀似爬行，造型自然。

		這個造型就是不對，從鳥的形狀，但是這個圓盤中間至少還知道要穿孔，下面的烏龜，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它在造型、紋飾上粗劣的程度，其實是不符合現代對於古代文物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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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青銅鳥尊

		


		此乃盛酒之器，稱作"
尊"。此器後有一匍匐之獸支撐全體，保持穩定為其特色。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乃盛酒之器。整體作鴛鴦形
，昂頸平視，頭頂一冠，背有侈口，與常見圓尊同，身體豐腴，雙腳并立與後面一匍匐之獸共同支撐全器，保持穩定。全身雕飾紋路，造型逼真寫實，反映出極強的當代特色。這類仿鳥獸的像生器乃酒器中特殊的形制，《梁書，劉査傳》中說：「按古者樽弊皆刻木為鳥猷
，盤頂及脊，以出內酒。」認為這種仿鳥獸像生器是受木質立體雕刻的影響。

		此物與鑑定編號4-19最大的不同，是上面加了1個斜口尊式的大口，但造型還是用山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鳥造型，此物鳥身胸口的紋飾，在鑑定編號4-19也看過同樣的紋飾，而鳥的翅膀上也有奇怪的獸類紋飾。此物整體來看，就是鑑定編號4-19的該件，模具是用差不多的，但中國古代的青銅器1件都是1個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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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器展現了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長方體，侈口束頸，上承杯形蓋，垂腹圈足，頸有懸環獸耳，蓋上飾蟠蛇紋，蓋下沿飾獸首交連紋，腹上部飾波屈紋，下部淺浮雕交龍紋
。蓋頂有銘文。

		通常像這種壺都是一對的，而且個頭會非常大，這種風格的就是西周到東周時期風格的古文物。從裡面鑄造的狀況來看，是1件很粗劣的仿品，看這個隨便粗劣的造型、紋飾及裡面狀況，這就是個粗劣的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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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

		


		此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現代所說的錯金、錯銀，在古代叫金錯、銀錯，如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散不足》記載"金錯蜀杯"。《漢書・食貨志》記載："錯刀以黄金錯其文"。錯金銀是古中國青銅時代一項精細工藝，早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不過製作較為粗糙，戰國兩漢時期，逐漸改進後，作工格外華麗精緻。紋飾有蟠螭紋
、蟠虺紋、龍紋與風紋外，還採用各種三角、方塊、菱紋與雲紋等幾何圖形。此《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一對》女俑呈跽坐姿態，丹鳳眼目視前方，鼻樑挺直，身著三重曲裾深衣，腰繫衣帶，服飾錯上金、銀幾何脚形紋，崁有綠松石，衣著華麗。雙手平伸，持有圓形燈座，似在侍候主人宴飲。是訓練有索、恬靜端莊的侍女形象。背後則有一活環，應為提掛之用。整體造型恰如其分，極具巧思。

		這個看起來像是戰國到漢代鑲嵌金銀錯綠松石的人俑，這種東西基本會是王侯的收藏，整體形態、錯金銀的工藝細節都會應該更細緻，但此物看起來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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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類裝酒器稱作"盉"，其蓋面正中置一猴形把柄以利拿取，而蓋子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至於器身兩旁各置一龍鍊便於提取。鑄造考究，也可作為日常溫酒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先人的精美工藝。

		


		裝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猴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
，作以長方格欄，欄内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彎曲，增添靈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
，便於系索。整個器物，鑄制考究，可吊起用於日常烹煮溫酒，製作精美，先人創意令人驚艷。

		與鑑定編號4-20是類似的物品，從製作的特徵，有做鏽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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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

		


		由銅鑑與銅罐組合而成
，作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口沿邊附有五個把手，飾以鏤空蟠螭紋且把手下各有兩支爪形裝飾。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由銅鑒、銅罐組合而成，罐套置於鑒內。鑒為圓體，像一個圓口的大盆，腹深，平底，猷足。鑒口有鏤空蟠螭紋玉璧形蓋，璧形蓋上有四組鋪首啣環以便啟閉鑒蓋。口沿邊附有五隻方耳，皆飾鏤空蟠虺紋，耳下各有兩條扁形夔龍。銅罐亦為回體，小口
，豐肩，肩側並飾雙耳，頸部刻飾銘紋，圓紐蓋。此套酒器設計巧妙，鑄作精細，灌酒挹酒不需打開鑒蓋，只用打開罐蓋即可。中國古代
，人們喜歡溫酒，溫酒不傷脾胃：夏季時也嗜喝冷酒，冷酒可以避酷署。"挫糟凍飲，酎清涼些。"《楚辭・招魂》中的這兩句話就是說
，夏天飲酒，撈淨糟沫後進行冰鎮，喝起來淸涼味甘，煞是舒服。《楚辭，大招》中也說"淸馨凍飲"，淸澄醇釅之酒冰鎮之後宜於夏季飲用。楚國地處南方，盛夏時飲冰鎮酒，自然是莫大的享受。

		此物方形的部分，如果是真品的話，分鑄法是非常細的，裡面應該是盤根錯節的幾個觀念構合出來再鑲上去的，但此物只有1個帽子、方框，這不是分鑄法鑄造的。另外，網路上也有人說他有這個物件，基本上這種等級的東西，若是找到複數的就要非常小心，這些訊息表示有人在量產這些東西。



		13

		


		


		


		


		


		




		4-15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禮器可分為六大類：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和雜器。鼎按功能，有鑊鼎（煮肉食）、正鼎（又細列鼎"牢鼎"，盛肉食，最重要的禮器）和羞鼎（又稱"陪鼎"，盛調味品，正鼎的陪襯物）之分：按器型，有四足方鼎和三足圆鼎及有蓋和無蓋之分。此《青銅猷首流鳥鈕蓋鼎》流為獸形、腹扁圓、鼎口有蓋，其上棲鳳鳥，兩面中心凸起方形把
，三長足。器表部分有些許銹蝕，造型優美，紋飾淸晰
，形制具有典型戰國風格。

		同鑑定編號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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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或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鼎青銅材質，帶蓋。腹側雙耳作附耳式，足部獸腿形，鼎身與蓋均飾鏤空蟠螭紋，底部有銘文待考。鼎是禮器之首，是古代青銅器中所兼能最多的一種容器。其器型變化不但能反映特定時代和地域文化，而且是類型學的基礎。戰國時鼎的造型與紋飾風格漸變，器壁趨薄，出現了附耳，蹄足和蓋，紋飾淺、平、細、碎，與當時失蠟法的廣泛應用有較大關係
。此鼎無論在造型，還是紋飾上，均為戰國青銅器的典型代表產物。

		鑑定編號4-15、4-16、4-17這3件基本上紋飾特徵大概是從春秋中期以後到戰國時期出現的特徵，不過仔細看銅色基本上是呈現一樣的特徵。從細節的地方來看，通常這些都是失蠟法做的，不需要像有這樣的孔洞，每個足的地方都有出現不是當時模具才會有的一些痕跡。針對鑑定編號4-16，表面的光澤應該是有酸化或作舊過的，這個味道就很完整，它應該有用酸去進行酸蝕的味道，聞過就會知道是那個東西。這3件都有一樣色澤特徵的問題，工藝上也有個別部件鑄造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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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

		


		此四方形的青銅禮器，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上方四角則飾以四鳳凰立雕。此類稱作"彝"的容器為專門用以存放酒的酒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銅禮器的通稱，宋人始稱這類器物為方彝。其造型為長方形器身
，飾蓋、直口、直腹。器蓋上小、底大，四角飾鳳凰立雕，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四足以獸首頂地，通體佈滿雲雷紋，給人莊重華麗的感覺。

		同鑑定編號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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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青銅斝

		


		此青銅禮器稱作"斝"，產於早期的龍山文化。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上體呈喇叭口狀、敞口內有加厚的寬邊、口沿有兩個向上凸出的三角錐狀柱、其側有一半環形耳、束腰、下腹部外鼓、平底、三棱形足，腹與足相通，外壁紋飾繁饕餮紋。"斝"最早產于龍山文化早期，為陶斝，是飲具。到夏代之後隨著青銅器燒制
，逐漸變成青銅斝，其功用也由飲具變為祭祀時，用于溫酒、盛酒的禮器。

		斝是種酒器，這個斝是三足的，上面有兩個像香菇一樣的東西就叫斝，旁邊有帶一個把手，這個造型不是西周的，是商代中期的，大概在公元前約1800至1500年左右，我們學術上叫正中期文物。商代青銅器是有獸面紋的，通常是一個眼睛、一個嘴，兩邊對稱，但是此物並不知道對稱的要擺在哪裡，商代青銅器一定會有對稱的紋飾，此物從紋飾上來看沒有這個特徵，又上面應該也會有一種圓溝溝形的紋飾稱為酒紋，但此物這裡也沒看到。鏽蝕的部分，可能是當初想要製作成像出土文物的感覺，所以此物很多鏽是浮在器體的表面，所以會比較有粉末狀，比較浮的感覺，這跟青銅器本來鏽應該從內部長出來的現象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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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青銅虎柄鳥尊

		


		此青銅器的蓋子上方有虎形提梁，整體上看來似鳥的造型，而蓋子上頭也以老虎為把柄的部份。為了整體平衡，鳥尾下部則設一虎形支腳作為支撐。此類文器物作"尊"，反映了當時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屬於酒器。全器為昂首挺立的鷲鳥形。鳥有冠，雙角，圓目，尖喙。細長鳥頸，腹腔中空，頸、頭、喙相通，上喙可自由啟合，傾倒酒液時自動開啟，復位後自動關合。鳥背開小口設一虎鈕小蓋，蓋上方有虎形提梁。鳥足粗壯有力，鳥尾下部下設一虎形支腳。通體浮雕細腻，造型獨特新穎，裝飾富貴華麗，是一件罕見的藝術珍品。

		這種造型的尊，是有完整的考古出土品，原件應該是西元1989年，在山西太原金勝村所找到貴族趙卿墓裡面發現的，時代為東周春秋中期，目前原件藏在山西省博物館，應該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級文物。此物與原件乍看很像，但有改了一些細節，比如在尊形器鳥身脖子及胸部的地方，原件的紋飾是很細的把鳥紋刻出來，但此物改成螭紋或龍紋；又此物器蓋上蝌蚪樣的紋飾，是出現在東周晚期到西漢初年；再者，此物旁邊有獸面紋，但獸面紋是商代流行的，到西周以後、春秋戰國也有，但概念已經跟商代不一樣，出現的地方也跟商代不一樣，在出土的真品裡，沒有這種邏輯，古代文物的紋飾不會隨便亂做，會有規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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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青銅酒器稱做"盉"，其蓋面正中央置一羊鈕，腹部兩側則各置一龍形鏈條，再於前側置一張嘴的龍首造型。而通體長方格欄内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密圖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羊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作以長方格欄，欄內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灣曲，增添餵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便於系索，鏈柄雙龍組成。整個器物造型新穎、裝飾活潑、鑄制考究、古樸典雅。

		此物是典型的東周風格，紋飾就是蟠螭紋或虺龍紋，東周時期都會用類似的紋飾作為風格。這些如此精密、精細的青銅器，從網路上搜尋，竟然到處都是，對照鑑定編號4-13，就是類似的，這些是同一幫人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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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

		


		此類稱作"壺"的酒器，為存放酒之用途。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藝術，為我國銅器藝術中的精典。中國銅器藝術，包括：紅銅、青銅、黃銅、銅鎏金等。此《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頂飾蓮花型蓋、圓口、溜肩、碩腹
、足外撇。腹部鏤雕立體梅釘纏枝紋扣套而成，四面飾龍首活環，其中飾四隻匍匐螭龍，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高超純熟，整體作品精彩絕倫，顯示出古代匠師們巧奪天工的削造才能。

		此物是模仿西元1982年2月在江西曲宜所出土的1件銅壺，依中國國家文物局所製作1982年11月號國家出版的文物雜誌上所公布的簡報，真品出土的時候是沒有蓋子的，上面蓋了1隻獸，裡面都是金蹄金、郢爰金、金版、金塊，所以這1件在中國古代青銅文物裡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反應了戰國時期工藝美術非常驚人的出土文物。真品出土時是沒有蓋子的，此物如果是戰國的東西，就此物的蓋子來看是春秋中期的裝飾，把它兜在這裡，又是牛頭接馬嘴。又目前所有資料都顯示真品是失蠟法加錯金銀，真實的錯金銀非常漂亮，是幾何形的錯金銀，是有一定邏輯的，這是典型戰國時期的紋飾，但仿品上面不是錯金銀，而是奇怪的劍形或扇形的浮雕紋飾。真品有個外套，外面有鏤空像梅花一樣的裝飾，裡面器壁也是有錯金銀，所以裡面的內膽是錯金銀的，但此物裡面什麼都沒有。真品出土的時候底座是脫落的，是1個外罩的座台，如果是真品的話，這部分是可以拿下來的，是坐在上面的，但此物是黏起來的。真品的底是鏤空的，而且是1個座台，但將此物翻過來看並不是。真品是有銘文的，最重要的銘文有2個地方，第1個在折延處即口緣的地方，第2個在圈足處，但此物上面根本就沒有。真品也不是有個台階的，應該是瓶口外折的。這邊有環狀有10幾個字的銘文，根據銘文的開頭是「惟王五年」及後面「陳璋」來看，這個壺叫「陳璋圓壺」，陳璋是所有者，從目前研究資料來看，它可能是齊國打燕國的時候流落的文物。此物器身攀獸的部位，獸首朝上開口，但真品的攀獸是獸首朝下，再抓住環而且是錯金銀，此物完全忽略了所有錯金銀的部分。又經過科學檢測，真品是銅錫合金的青銅器，但有個成分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鋪首銜環，真實文物測出來的狀況，鼻子部分的數據，銅只有11％，反而是鉛與錫的合金。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之鋪首部分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4.11％，錫含量為26.18％，鋅含量為16.06％，鐵含量為6.03％，與真品出土資料差異非常大。再依網路搜尋資料，從獸的結構及蓋子，顯示這是成批量仿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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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青銅四聯鼎

		


		四鼎相連各有一足以保持整體之平衡，可見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之鑄造技術尤其先進。

		


		四鼎相連，各作口、鼓腹、圓底、矮蹄足式樣。蓋隆，均置三環鈕，鼎腹外側各置一方形耳，通體佈滿紋飾，極為精麗，一絲不苟，戰國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其先進性於此可見一斑。

		從造型上來講，並沒有這種東西，鼎形器與剛才說明的是同樣的道理。從色澤上面來說，與鑑定編號4-15、4-16、4-17有一樣的色澤特徵，且足部位置也是有一樣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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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

		


		此金銀燈座的人俑呈跪姿抬舉三座油燈台且鑲上金銀裝飾。人俑的眼睛鑲上黑寶石使點亮油燈時發出光芒。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人俑錯以金銀飾紋，身著雲紋右袵袖錦袍，腰間系帶呈跪姿，雙手高舉擎住三聯盞燈盤，表情平靜，嚴肅。精緻的頭髮，黑寶石鑲嵌的眼睛，十分傳神。燈燃後上下通明，光照俑目，寶石閃閃發光，呈現出情趣盎然，更折射出先人的智慧和傑出的創造力。

		此物的狀況與鑑定編號4-12是一樣的，2個都是金銀錯幾何紋的燈具，但是它的造型及嵌錯的方式及形態，都呈現相當程度的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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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

		


		此青銅容器蓋子上站立著三隻鳥，底部則由三隻老鷹支撐著，並且鑲上金與銀裝飾。兩旁則是龍耳套環。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容酒器。隆蓋，上有立鷹，蓋周有三立鳥。侈口，束頸
，扁圓腹，圈足，下承三展翅立鷹。肩上兩龍耳套環。通體飾幾何紋，紋飾皆錯金錯銀。栩栩如生的鳥，造型新穎奇巧，戰國壺類中以鳥作為裝飾的青銅酒器，相當罕見。

		此物是帶環的青銅壺，表面有金銀錯，壺上有浮雕鳥的造型，器底也有鳥的造型，模仿自西元1965年，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的物品，真品目前藏在南京博物院，真品原高是74公分，此種物品是裝盛用器，就算是貴族玩賞的也是裝盛用器，有一定容量，在公元前200年是有功能的。又真品的銅器裡面細節是做得非常細的，但此物的這些細節，只能說是粗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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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

		


		此器上方為三鳳鳥做蓋鈕以利拿取打開，底部則由鎏金神獸支撐著上方的豆形薰爐，其造型巧妙、作工複雜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局部嵌銀，鎏金。整體由豆形薰爐、異獸座組合而成。豆壁緣與頂蓋，鏤空飾螭龍紋，三鳳鳥作蓋鈕，豆盤下一曲頸異獸銜擎豆柄底部，其造型奇巧，成型工藝複雜
，紋飾雕琢精美，工藝精湛
，實為古中國珍貴之藝術瑰寶。

		這是一個鑲嵌，從特徵來看，鑑定編號4-23與4-25不是同一個路數的東西，鑑定編號4-25的品質比鑑定編號4-23更差，鑑定編號4-25連材質上可能都呈現不同的特徵，還有它的金銀錯的錯法，比鑑定編號4-12、4-23更粗，還有一些它自己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比如說這個紋飾叫竊曲紋，是西周時期的紋飾，它居然把西周時期的紋飾，安在1個戰國到秦漢的器物上面，這是不合理的，頂部的白點，鑑定編號4-77也是有這樣的白點，這個問題比鑑定編號4-23、4-12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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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聯禁龍耳對壺

		


		以四獸形足為基底，器身頸兩側攀附一對龍形耳的青銅壺。此類器物稱作"壺"，僅於祭天時使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蓋外沿套以鏤孔的蓋罩，頂有一銜環形鈕，頸兩側攀附龍形耳，腹部有凸棱形的三條橫帶和四條縱帶，將腹面分成八個方塊，每塊內浮雕蟠螭紋，器身其他部位均飾蟠螭紋和蕉葉紋，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雙壺圈足禁下有四獸形足，獸口部和前肢托禁板，後足蹬地。壺是典型的酒器，禁是放置供品和器具的臺子。

		這2個連在一起聯禁對壺，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裡面，聯禁的壺是有的，但是東周時期聯禁的壺就很罕見了。因為在東周時期，像這種壺都是作為貴族的玩賞及裝飾用器，而不是祭器；商代的貴族是要祭祀的，西周的貴族除了祭祀之外，對宗法制度的對應關係才是關鍵，可是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瓦解、政治上的改變，都造成使用青銅器方式的改變，所以做1個聯禁的就很奇怪。又此物頂部位置的失蠟法只有1層，所以在製作工藝上有一些問題。又以電子顯微鏡放大20倍顯微觀測的結果，若正常青銅器的鏽是自然的腐蝕，是由內而外長出來的，但此物青銅的鏽有的是轉藍色或綠色，是比較疏鬆、在表面附著的，不是從裡面長出來的，且打開蓋子，還可以聞得到醋酸的味道，所以這與自然鏽蝕的現象是有差異的。另經現場關燈，並以紫外線光照射器身的結果，可以看到大面積藍色的螢光，這是屬於現代材料才會有的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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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青銅雙翼神獸

		


		此青銅神獸作以龍首、虎頸、虎掌為身，以及鳳尾。鑄造精細打造出如此精美神獸。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作龍首、虎頸、虎身、鳳首尾、虎足，龍首張口吐曲體龍舌，牙齒犀利，雙眸突出
，兩頷各出一支彎曲鹿角，頭頂飾一立鳥形榫。虎身呈半臥狀，長頸周圍飾有鋪首啣環，肋生雙厲，四足寬厚敦货，尾上卷作回首鳳形。此神獸，設計巧妙，形體怪異，鑄造亦精，是罕見青銅器製品。

		此種器類如果是古代製作的真品，每1個就是這麼1件，因為在中國古代青銅器都是貴族擁有的，且只有1、2件；而若看到市場上有大量副本時，就是非常可疑了（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而從細節來看，此物的模是大量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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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

		


		此古代青銅燈座是以鳩鳥立於蟠螭首的造型作為把手，再以金銀加以點綴裝飾。此件作品作為蠟燭台所使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古代稱燈為"鐙"，"鐙"、
"登"通用。古中國最早的燈具始於戰國，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戰國時期的燈具，結構完善，造型優美，主要是青銅燈具。故「鐙」字從金旁，「登」字下部為「豆」
、說明最早的燈為豆形。此《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青銅，錯金銀飾幾何形紋。柄為鳩鳥形象立於蟠螭首，鳥啄啣接圆形燈盤，中央有一錐形燈柱，中部粗把呈倒葫蘆形凸起，以下部是喇叭形圈足。

		同上



		27

		


		


		


		


		


		




		4-29

		鳥首獸形尊

		


		以呈蹲坐姿的鳥獸為造型，嘴巴的部分則是活動式的可以打開，此類酒器則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造型獨特，全器乍看為鳥首獸身的複合式動物立雕，作蹲伏狀，鳥首與獸身接合，可以左右擺動，鳥喙可張口
，頭頂飾一螭龍，與背蓋上之鳳鳥對望凝視，獸身飾有雙翼。通體透過複雜刻飾，使其營造出張力與動感，神獸體態雄健，神色自然，形態激動，極具魅力。

		此物類似的東西，在市場上為了獲利，會有一堆（並提出網路搜尋之照片為佐），這連作舊都不用，就直接這樣賣。而通常非常珍貴像這種等級的青銅器，一定數量非常少、非常罕見，出了就是海內孤品，但隨便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像這樣的東西，不排除可能是商人大量製造在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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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

		


		青銅鑄造加上銀紋裝飾
，神獸頭頂兩耳如桃，其身體、腳、翅膀、觸角、眼睛鼻子及羽毛之輪廓更是神態雄奇而靈秀。此一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鑄造，錯以銀紋。獸首頭頂兩耳如桃，兩耳中間有一角後灣，角尖前勾，角兩側卷毛環布。鼻如如意雲鉤
，雙目突出圓睜。闊口微張
，長舌挺起，齒排若鋸。圓頸直揚，密鬃向兩側紛披。肋生雙翼，雙翼修長而上弓
，均飾長羽紋。前胸寬闊而低伏，臀部隆起而豐腴，後尾斜翹，尾部呈花鞭形，根部飾羽片和長毛紋。四肢弓曲，利爪抓地，若奔突而忽淹留，意蹀躞而失猙獰。周身用銀線錯出口、眼、耳、菸、毛、羽之輪廊，神態雄奇而靈秀。背部錯出兩只蟠曲於雲中的龍雀鳥紋，加之兩翼長羽上揚的意態，增加了神猷的動態避氣。其他部位錯雲紋，雖統一卻變化莫測。似獅非獅的形象，致微致精的刻畫，使神獸富麗而神秘。

		此物要仿的是西元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挖到的，總共出了2組的錯金銀雙翼神獸，中山國是在河北所找到戰國時期夾在趙國與晉國中間的1個小國，中山國只有一點點大，但非常強盛。真品是四足站立、龍身、往左側後方回首張嘴吐舌，器身是典型戰國青銅器，身上是青銅，再把銀線嵌到青銅裡面去作為一種裝飾，嵌進去以後開始打磨，打磨完以後又可以在青銅上看到銀或金的閃耀光澤，叫做金銀錯或錯金銀。但此物的造型上來看就很僵硬，真品的龍首應該要吐舌，但是此物並沒有舌頭，這些都是一級貴族所做出來的物件，是非常精細的。此物的翅膀前面三排實心羽狀裝飾，後面是線條羽狀裝飾，但真品的翅膀是出來以後折一折往上翻。再從一些錯金銀的細節紋飾來看，渦狀的紋飾很多是有邏輯性的，要怎麼轉及轉完以後怎麼拉到後面去，是有方向的，在真品裡面對於每個細節都是有交代的，此物有很多渦狀轉圈轉的不知所云不知道怎麼弄，所以此物在金銀錯的技術上面或線條上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又這是一件青銅錯銀的物件，理論上應該要是青銅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9％，鋅含量為16.25％，矽含量為12.99％，鋁含量為3.66％，是屬於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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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

		


		朗世寧的「仙咢長春」圖冊共十六幅，瓶身的櫻桃戲春圖為此圖冊之一。另外，郎世寧於其中所恭畫的詩句中，其首尾分別附上「政化」
、「世寧」、「三希堂精鑑璽」(三希堂為古代皇帝的書房）、「乾隆御覽之寶」、「宜子孫」等印章。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口外侈束頸，溜肩，直筒形腹，腹下略收，釉面滋潤光亮，胎質純淨潔白，圈足露胎光滑潤澤，圈足底窬「乾隆年製」藍料四字雙框藍料方章款。瓶外壁白釉上，以各色琺鄉彩料，繪櫻桃戲春圖，空白處以墨彩行書題"映水卻疑享浪煖，緣崖故是倚雲栽"臣郎世寧恭畫詩句；首尾分附「政化」、「世寧」、「三希堂精鑑璽
」、「乾隆御覽之寶」、「
宜子孫」等印章：繪畫精美
，行書流暢，彰顯宮廷畫師功力。樱桃戲春圖為郎世寧「仙萼長春」圖册之一，圖册共十六幅。分四時花卉，各幅間以巨石、翎毛、雜草點綴，筆觸細腻，通俗而無媚態，花木奇斜疏離，錯落有致，高雅脫俗，隠喻「仙萼」，再加上均綴有一對鳥雀在樹上或低頭或回眸，韻似神仙眷屬，寓意「長春」仙萼長春為郎世寧重要代表作品。

		這個也算是畫琺瑯的瓷器，上面直接有銘款「郎世寧」，他是清宮西洋的傳教士也是一位畫家，從內容來看是琺瑯彩花鳥，只是這個釉還要配這些印章，這個就剛好對應了剛才看過的紅彩描金的款，照理說是沒有這種東西。通常像這種款，這個是釉上彩款、琺瑯彩款，這個款通常都是在宮裡面琺瑯作燒的，若是鳥的正面紋飾，翻過來底部款，應該是要正的才是正正的；又這個彩的顏色跟我們今天知道琺瑯彩的顏色有點不一樣，這個應該是現代的，這個顏色很紅豔也會讓人起疑。所以像這種瓷器的彩、內容、銘款，都會提供很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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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

		


		其特色在於瓶身飾以靈芝紋與多種吉祥花卉紋
，皆是象徵吉祥的圖紋
，同時也只生產給皇帝使用。瓶身底部則印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
。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敞口折沿，寬頸，斜肩，碩腹，圈足。通體施白釉，全器以琺瑯描繪，胎體略重，器頸為如意雲及蕉葉紋數道，肩為纏枝番蓮紋及聯結紋。器腹主紋畫靈芝及洋花數組，動感流暢，極為雅致。器內口頸及底皆施湖綠色釉，底心留白方框內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

		這個彩瓷基本上也是仿的，這個瓶子在宮裡面是有身份的，這種紋飾在國際上、在故宮的紀錄是有的，在乾隆七年活計檔兩件一對的，此物與原件比較起來的話，琺瑯彩整體看起來色澤比較暗，而且原器應該是一對的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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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酒器被稱作"壺"，兩旁以龍造型作把手，器身則飾以孔雀花舟紋。由於釉裏紅生產數量稀少所以珍貴
，也塑造其獨特性。此器物源自元朝約西元1271年至1368年間，開啟了釉裏紅的燒製之路。

		


		尺寸甚大，有44公分高，加上釉裏紅的燒制難度大，成品率極低，更顯此件拍品的難得。此瓶釉色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雖線條暈散，釉彩將白底染成淡紅色，但這種非人為所控制的結果，卻使此扁壺的顯色更加豐富有層次，既深沉又顯淡雅，絕妙非常，紋飾以纏枝花卉為主
，繁美而不雜，中間隠含與纏枝花相輝映之長頸孔雀，過渡自然，線條肯定，是專家熟手所為，瓶側處有四螭龍耳，更顯《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此扁瓶的尊貴。

		這是一個蝙蝠，是元青花的造型，元青花在市場上是非常貴的。這種蝙蝠，目前傳世品和考古出土少數的標本，還有海外一些傳世品，國內是沒有的，它是有一定的數量的。蝙蝠帶四個龍首的繫，通常都是以青花為主，釉裏紅有沒有可能，目前還沒有看到案例，但是也並不代表沒有，可以來看一些製作工藝痕跡。經以電子顯微鏡照射之結果，黃色部分就是坊間常會出現，都是一種作舊的痕跡，是把黃色的貼土抹在釉面有破的地方，將土渣或土粉塗上去，再把顯微鏡縮小看整個釉面，照理說這種東西14世紀的物件機械風化的痕跡會非常多，但是此物這個釉面其實很好、不多，釉面裡面光澤的程度其實沒有什麼機械風化。像這種東西在傳世品裡面，或者很多從景德鎮流出來都不完整的，很多整個口都是破的，此物完整也就算了，表面其實基本上沒有看到什麼機械風化的痕跡，氣泡的破口也怪怪的，還有白色的狀況，這些點都會讓人起疑，這部分其實會有一些爭議。再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器底，器底胎的顏色不太對，通常色塊也不是像這樣的，且在器體旁邊還有磨線的痕跡，只能說這個龍如果去比對傳世品或考古出土品的話，都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此物從胎到紋飾都讓人很起疑，倒不是因為這個釉裏紅，釉裏紅在元代開始已經有了，倒是無所謂，最重要的是釉面、風化的狀況、胎體的狀況、氣泡的痕跡及表面的覆蓋層，就會讓人比較謹慎，這個是有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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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五彩龍鳳紋果盒

		


		是由高嶺土所燒製而成的。其特色在於此器物上出現的五種顏色，且這五彩盒彩繪以龍鳳的圖案，同時也是皇家貴族才能使用的器具之一
。盒子底部刻有"大明嘉慶年製"的字樣，更顯示出此種器物的獨特之處。多彩盒的燒製始於明朝。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五彩為嘉靖時最有名的品種之一，以色彩豔麗斑斕著稱于世。此《五彩龍鳳紋果盒》盒平頂、子母口、鼓腹
、圈足，足內有青花雙圈「大明嘉靖年製」六字楷書款。盒主要可分為三層，其皆繪龍鳳，但顔色不一，如盒頂所繪為青龍彩風一對，蓋側環飾五爪紅龍彩鳳二對
，下繪黄龍彩鳳兩對，通體五彩繽紛、紋飾瀟灑生動、布局繁密、用色沉重，為典型的嘉靖五彩風格。

		這個是仿明晚期嘉靖年間明官窯，明晚期官窯發展叫青花五彩，此物藍色部分是青花，紅色、綠色、黃色部分叫紅綠彩，這是青花配五彩叫青花五彩，所以名稱為五彩龍鳳不對，應該叫青花五彩龍鳳紋果盒。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紅色處，這個東西低溫釉彩的抗風化會比較差，表面狀況不會與剛燒出來的一樣，青花部分不用看，青花是釉下的，保存狀況應該會很好，泛紅彩的溫度比較低，可以作為檢視的依據。嘉靖年間是16世紀中期左右，4、5百年之間，像這種低溫彩在傳世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些牛毛紋或是一些風化的痕跡，此物仔細看它釉層的狀況非常好，已經是好的離譜了。再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右邊紅色的釉上彩，左邊藍色是青花釉下彩，這個是蓋在瓷器上面，可以看出左邊是有氣泡的，右邊沒有氣泡，左邊是釉上彩是掛在釉面上的，所以抗風化能力比較低，泛紅彩是屬於低溫彩，以電子顯微鏡放大來看，可以看出來狀況都很好，這就要謹慎一些，因為帶有大明嘉靖年款的是明官窯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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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

		


		此銀器是飮酒作樂時的抽籤工具，在外觀上圓筒上方有蓮花造型的形鈕，而圓筒外側則飾以龍與鳳紋，器身上的銘文則為"論語玉燭"四字
，是以龜為座背負著此圓筒為型。此玉燭這樣的形式與雕刻的內容看來，反映出唐人當時的社會風俗與思想觀念。在唐朝約西元681至907年間是較為罕見的器具。

		


		由龜座和圓筒兩部分組成，圓筒內酒令籌已遺失。除地紋和部分龜甲外，余皆鎏金
。龜昂首曲尾、四足著地、背部隆起，陰刻龜背紋；筒外刻龍鳳各一，間飾纏枝花卉紋，龍鳳間長形雙方框銘「論語玉燭」四字，下部飾四個瓜果形開光，內皆鏨刻相啄飛鳥一對，筒身底部外突，側壁刻一周菊瓣圖案，筒蓋亦圓柱形，以子母口與筒身扣合，蓋面飾卷邊荷葉紋，蓮蕾形鈕上刻重瓣仰蓮紋，蓋側壁地作魚子紋，飾以鴻雁兩對及卷草、流雲紋，蓋紐與邊沿銀鏈相連。整體紋飾華麗，造型巧妙，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其裝飾風格上，採用滿工紋飾，內容及雕刻風格極具俾統民族化特點：在藝術造型上，以古代祥瑞之物神龜為座，以龜負玉燭為型，反應出唐人的社會風俗和思想觀念，是為適應當時之生活需要而出現的新興金銀工藝精品。

		此物也是模仿著名的考古出土品，西元1982年的時候，江蘇丹徒丁卯橋出了一件唐代金銀器窖藏，窖藏就是因為臨時有事趕快埋掉的珍貴物件，只是埋掉後希望戰亂過以後再把它挖出來，但是人就散了，也就沒辦法再回來挖了，就一直放到今天，這個窖藏裡面就出了這個物件，所以像這種基本上都是考古出土的海內孤品，要再找個一模一樣的1件，基本上目前還沒有看過有這個案例。特別是上面具有銘文，而且紫色特徵都是非常特殊的，此物上面還有銘款，是模仿珍貴的出土品。（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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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酒籌筒内空無一物，「籌」即酒籌，古代飲酒遊戲，酒令用具，設計上和大家到廟宇求的籤相似。此件應稱銀鎏金「論語玉燭」龜形酒籌筒。本件其外觀與中國江蘇1982年於鎮江丁卯橋窖藏出土，現收藏於鎮江博物館，與該館藏物品類似，現定為中國國家一級文物，係屬孤品，（附圖片第11張可稽）可見本件鑑定標的物，係仿造自上述之館藏品，此館藏品其龜背上是籌筒，内藏酒籌數根。酒籌呈長方形扇骨狀，每根刻上「論語」語句和飲酒規定，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上客五分」，也就是說朋友來了，大家非常高興，貴客都喝半杯酒，主人則不用喝。古人也和我們一樣，單純飲酒有點太悶了，來點遊戲助興比較好玩，於是就有了「籌」的出現。喝酒時可以從籌筒抽出酒籌，以行酒令。每根酒籌上端刻有籌文，一般分兩部份：一、風雅的詩詞或典籍句子二、此酒巡何人要飲的指示。酒籌上有3分、5分、7分、10分等之分，分別指小半杯、半杯、大半杯、一滿杯等以行酒令。又唐朝時期出土之鎏金銀器，其銀器經捶碟會呈現較為輕薄，線條或字體經敲擊成形，會有斷續情形，歷經一千三百年埋在土中會有腐钱破損殘缺變形現象，其出土後經空氣中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之侵蝕，會氧化老化，表面會呈現泛褐黑出現斑痕現象。而此件並無殘缺破損及出土後之斑駁、土鏽、鏽斑或鎏金外翻脫落現象，及出土後經清除表面土鏽污垢而產生之刮痕、擦痕或斑痕，整體外觀非常完整，也無碰撞有凹痕變形之現象，且線條紋飾有人為作舊機械加工痕跡，可印證並非唐朝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36

		三彩包金仕女俑

		


		由高嶺土所製成的陶器
，女性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是唐朝時期的代表性象徵，再加上身穿三彩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頭梳高髻，髮上飾一紅花，手握一只茶色似如意狀器物象徵吉祥，整體看來
，成功地塑造出當代女性端莊柔美的形象。也反映出當時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唐人喜愛豐滿的體態，崇尚充滿生命力的健康美，這種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貫穿整個盛唐時期，也直接影響了女俑形象的塑造，唐朝巧匠能工不僅成功的塑造出女性端莊柔美的體態，更是將女性的內心世界惟妙惟肖刻出來。此《三彩包金仕女俑
》頭梳高髫，發上飾一紅花，臉型圓潤，面頰豐頤，眼尾上揚，與線直挺，嘴角笑意盎然，神態沉靜安祥，身穿醬釉底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鎏金飽滿，富麗華貴，雙臂舒適地貼于胸前，拱手抱握一只茶色似如怠狀器物，顯得恬美矜持
、高雅華貴。雙目顧盼生輝
、含笑朱唇，似在呢喃細語
，又似沉浸在美好回憶之中
。

		唐三彩或加彩陶器是作為陪葬的銘器，這種陶器要不然就是燒完以後再加個礦物彩塗上去，很容易掉的，挖出來都掉光了，要不然就是唐三彩上面有上釉的，此物表面上還有浮雕的裝飾，可算是前所未聞，唐代唐三彩的婦女也不是這個樣子的，應該是不知道唐代婦女服飾的特徵，才會做出這種服飾，像這種全襟式的袍服裡面是有內裡的，袖子這邊還有披薄，且服飾和頭髮也不對，表面的胎體也不對，說到包金更不合理，這件東西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不但不可能且偏離事實甚遠，表現的非常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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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

		


		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燒製的。此器以茶葉末或黑釉、鐵绣為基礎
，再加人古樸斑斕的釉料而組成，整體看來充滿藝術感，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豐沛的想像力。此僅供皇族所使用
。底部刻有「大清乾隆年製」款。

		


		仿青銅釉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生產的產品，此《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造型端重，模仿鑄銅器之特徵與特質，以茶葉末或黑釉鐵銹花為基礎，再加入古樸斑爛的釉料而組成，釉色青綠中又帶有藍綠，加上銅紅色的銹斑，觀看之下儼然為一件年代久遠之斑駁的古銅器，細看之下則為一光潔滑順之瓷器，在器型上又結合青銅器形制特徵與六角多方瓶的特點，鎔鑄中國千年文化于一爐，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創造力與豐沛之想像力，底部刻有「大淸乾隆年製」款。

		通常這種不叫仿青銅釉，是叫「爐鈞」，是一種低溫釉的鈞窯，通常是仿爐鈞，仿這種非常特殊釉色的器物，只是此物胎質的做手比較粗劣，圈足的做法。這種爐鈞在「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體豎寫」款是對的，只是此物的做手線條、做手收口的地方讓人蠻懷疑的，對於釉沒什麼意見，但造型上會有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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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的高溫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器物内外皆飾有牡丹紋
，相較於其他只有外側有花紋的碗較為特殊。此種碗源自明朝約西元1368年至1644年間。

		


		碗型寬大、關口、深腹、圈足，通體以纏枝花紋繪飾，口沿內外、足處，皆繪上一圈如意回紋，綿延相連，裏外相映，碗身內外平均給以六朵花卉紋，型大而工細，枝蔓環繞，纏枝曼妙，美麗大方，碗內底繪蓮花一朵細緻優雅。杜丹邊緣、花心均留白，為典型洪武式樣，胎骨厚而粗鬆，紅花多呈暗紅色，整體紋飾線條流暢，圖樣分佈均勻，紋樣工整，線路淸晰，纖秀淡雅，優美協和。

		花草有2種，1種叫「折枝花」，另1種叫「纏枝花」，纏枝是幾何形的，這種釉裏紅是明初期洪武年間瓷器的特徵，此物裡面畫的是環菊，外面是殘枝牡丹，這個仿的其實很新，胎質不對，兩邊釉面完全沒有任何牛毛紋，沒有任何風化痕跡，一看就看到釉層濃濃的痕跡；還有尺寸也不對，這個通常都是大碗，以前都把這個弄錯說成元代的，後來經過研究才把這種風格的東西定為洪武年間的類型，它應該是仿洪武年間的器物。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之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的風化傷痕，現在看到的都是釉熔融的完整釉面，也就是說這5百年來完全沒有風化，基本上看它的光澤就不太對，現在看釉面氣泡的熔融，什麼釉都會有氣泡也都會熔融，重點是在於此物表面乾乾淨淨的，太乾淨了，沒有任何風化，這個就不對了。所以此物胎的質地不太對，尺寸也不太對，風化的痕跡也沒有。還有此物底部有寫「6301故000000000」，西元1980至2000年以後，大陸出來的這些仿古器都會搞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假裝這是故宮流出來的東西，所以通常就會有這個「故」字，殊不知宮裡面的編碼極多，最典型的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只要看到這個字碼就不用再講了。那段時期非常流行文物會做這件事情，這些不曉得是用有機或無機的漆料寫上去，讓人以為是故宮流出來宮裡面的東西，像這種編碼都是在20世紀初故宮清點委員會那時候寫的，只會讓我們知道這是特定近年的仿品才會流行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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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

		


		整體看來，器型呈現出細頸、削肩、碩腹、圈足等特徵。其藝術價值在於，同樣是來自定窯的醬釉、褐釉、黑釉、綠釉等釉色，紫定的經濟價值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釉漆本身黑得發亮，且施釉不到底所以胎底才會呈火紅色，而釉薄處則呈醬色。其造型優美且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又其因金彩依舊故甚為珍貴。

		


		關于定窯紫釉、黑釉最早的記載，見于明代曹昭之《格古要論》之中：「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倶白，其價高于白定」。其中紫定一般認為是醬中帶紅的顔色，也就是醬釉色之色。由于醬釉、褐釉、黑釉
、綠釉等釉色在定窯中廊于少數的品種，能夠完整傳世者更少，所以收藏的價值較施白釉之「粉定」為高。此《黑定描金花玉壺舂瓶》撇口、細頸、削肩、碩腹、圈足，釉漆黑發亮，圈足施釉不到底，胎底呈火石紅，釉薄處呈將色；其造型優美，腹部飾以描金花卉，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金彩大致未脫落，甚為珍貴。

		定窯有黑釉、黑花、上金彩，但此物的尊足、底、花，通通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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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鎏金銅龍馱朱雀燈

		


		此邊青銅燈座以朱雀口啣燈盤，足踏蟠龍之造型鑄造而成。此件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朱雀昂首翹尾，口銜燈盤，足踏盤龍，展翅欲飛。雙翅和尾部陰刻纖細的羽毛紋。燈盤為環狀凹槽，內分數格
。盤龍身驅捲曲，龍首上揚
。燈盤、朱雀和盤龍三部份係分鑄，朱雀的嘴部和足部均留有接鑄痕跡。此燈造型優美，結構相當嚴謹。

		此物是西漢時期的造型，是1個鳥形啣著1個像是盤子的東西，出自西元1968年在河北省中山靖王劉勝王侯級貴族墓發現的燈具，目前真品是藏在河北省博物館。既然是燈具，燈的功能性就要很強，所以真品的燈盤中間是中空的，這樣燈格分隔以後插上燈蕊，而此物在模仿時在型態上搞不清楚；又真品高度是30公分，但此物高度僅有16公分，所以從結構及尺寸之差異，也可以看出仿做者對於這個物件不是那麼熟悉。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鎢含量為40.04％，銅含量為38.74％，硫含量為8.54％，金含量為1.79％，這是現代鎳鎢電鍍方法所得到的現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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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其蓋頂為蓮花瓣造型，通體鎏金，於局部鑲嵌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底座則以朱雀征服蛇的造型主旨，反映出古人祈求安詳的心願與征服邪惡的志。此件文物反映出當時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湛工藝。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整體由蓮花豆盤、鳳鳥和蛇組合而成。豆盤上，盤外壁浮雕上仰蓮瓣，盤下一曲頸朱雀銜擎豆柄底部，朱雀利爪之下，以一盤蛇為豆座，其造型之新穎，奇巧已達極致。造型主題是荷花與朱雀鬥蛇
，並以朱雀征服蛇為主旨，追求的是一種自然，反映的是古人祈求安祥的心願和征服邪惡的意志。全器構思巧妙，工藝精湛，極具藝術價值，精美華麗，彌足珍貴，是耐人觀賞的藝術佳作。

		此物的狀況應該與鑑定編號4-43一樣，此物所有的特徵在鑑定編號4-43都看得到，把它作成鎏金或金的，這些東西都有特定的，此物的花紋在鑑定編號4-43有看過；說它是綠松石、紅寶石、瑪瑙或黑的珠子這幾種，在鑑定編號4-43也看得到，從這裡面每個訊息及細節其實都檢視出，這些是同一批仿舊仿品的東西。



		40

		


		


		


		


		


		




		4-42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

		


		其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與牡丹圖案，此種將琺瑯彩於玻璃胎上作畫的工藝技術，乃清朝康熙年間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此僅供康熙皇帝之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康熙年間約西元1662年至1172年。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所謂「料胎畫琺瑯」，就是用琺瑯彩在玻璃胎上作进，乃清中期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宮廷畫家和設計師做好設計關案後先要呈交皇上批閱，待皇帝首肯後方能交內府琺瑯廠燒制。此《料胎盡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瓶為料胎，撇口，束頸
，溜肩，圓腹，圈足。造型優美，細長。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牡丹詩文脚案，繪畫細膩，用料考究，顔色鮮豔，牡丹花為花中之王，用於器身，彰顯富貴。料胎質溫潤細膩，玉質感強烈，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這個我們稱之為料器，料器就是玻璃，在清宮有玻璃作專門做玻璃，這個也是傳教士帶進來的，當時宮裡面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來的每個傳教士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職能，若是沒有可以為我所用的專業能力就不能進來，所以每個傳教士進來，基本上會畫畫、燒琺瑯、燒玻璃、會天文或是會算數，一定有個專業才會放他進來傳教。像這個就是玻璃作，但是此物瓶身太厚，上面的琺瑯彩很粗，照理說這個花叫「古月軒」，實物的款上還壓了一個火漆，通常壓火漆的就是放出關的，但不知道這是什麼火漆，火漆上面寫「博物院」。



		41

		


		


		


		


		


		




		4-43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

		


		此類鎏金銅酒器稱作"
盉"，其通體為鎏金，局部鑲上綠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而器身飾以蟠虺紋，蓋上再作一龍形把柄以利拿取。其前有龍首流，後有獸首鋬，該盉造型獨特，為西元前204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一件相當罕見的青銅珍品。

		


		“盉”為調酒器和盛水器。流行於商代至戰漢，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調酒。基本造型為圓腹，帶蓋，前有流。此《鎏金銅嵌寶絡紋龍紐蓋盉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盉蓋的中心，昂然崛起的龍首
，龍身蟠旋於蓋頂，前有很長的龍首流，後有獸首鋬，器身飾以絡紋，蟠虺紋，鋪首啣環，該盡造型裝飾獨特
，實為罕見的一件青銅珍品
。

		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把這個做成金的還拼成這個樣子的，基本上是沒有的，那個時代要做金器是做別種，此物是拿銅的形來做成金的，這個就是騙人家不知道上古三代青銅發展的歷程。此物看到有鑲嵌，但不是這樣鑲嵌，它假裝這個綠的叫綠松石，紅色叫瑪瑙，問題是也不是這樣鑲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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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S-1表及天暢藏珍書刊均記載為「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

		


		此器稱作"壺"或是"kundikas"（梵文），是由清代皇家御窯場内燒製的瓷質賁巴壺。時常作為佛教徒祭神用品或是清朝皇帝用來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賞賜之物。此器外壁飾以纏枝花卉、如意紋。

		


		賁巴：即藏語"瓶"。是藏族地區寺院內的祭神用品，而在清代皇家御窯廠內燒制的瓷質賁巴壺則是淸朝皇帝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赏賜之物。《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磨盤口、細頸、彎曲流嘴、球腹下承喇叭形足，外璧繪飾纏枝花卉
、如意與暗八仙紋，紋飾繁美細秀，極為華貴雅致。該器型源自藏族的金屬器皿，瓷器仿制早自元代就已開始元代我國就有制作精美的青花紅綠彩描金器，一直延續到清代，淸乾隆時創制的宮廷供器，傅世品有紅彩、金彩和各種色地粉彩等。此件賁巴壺將藏族傅統的器物造型與紋飾和漢族悠久的陶瓷燒造工藝完美結合在一起，是淸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此物的名稱是瓷胎仿掐絲琺瑯，但瓷胎就是瓷胎，不會仿掐絲，瓷胎畫琺瑯用畫的就好，不用仿掐絲，掐絲是掐絲，畫琺瑯是畫琺瑯，像這個就是畫琺瑯的瓷器，我們說這叫「春八瓶」，是藏傳佛教的，其實這個跟淨瓶是一樣的宗教用器，這個是金彩、紅彩、琺瑯彩的畫，畫得不錯。但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內部，裡面有灌漿，這個瓶口太小，這涉及到它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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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

		


		其特色在於全器呈六邊形，瓶身繪以蕉葉紋、花卉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瓶頸處飾以一螭龍盤旋而上。僅提供皇族使用之物。瓶底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之刻款。

		


		全器呈六邊形，自口至足，邊稜清晰。唇口，弦紋長頸
，斜折肩，六方形腹下方收斂，肩線折棱，六方形足外撇。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花卉綁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蕉葉紋等。瓶頸塑一螭龍盤旋而上，龍姿活潑矯健，模樣甚是可愛，寓意"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底心篆書「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

		鑑定編號4-45與4-46這2個是同一批東西，它們琺瑯彩的顏色都是灰撲撲的，這個顏色就不對了；這個款是一個陰刻的壓印款，像這種瓷器通常都會是紅彩款或藍彩的款。但鑑定編號4-45、4-46的顏色都不對，如果是宮裡面的瓷胎琺瑯作官款，這種品質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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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

		


		其特色為此瓶頸作管狀五孔造型，通體則繪以番蓮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也是僅提供皇族之用
。瓶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之刻款。

		


		除中間束管較高外，餘皆等高。各作圓口，直長頸，下接垂腹，內體相通，平底，淺圈足。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番蓮纏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等。底心篆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瓶具五管之造型或不始於淸乾隆時期，但從清宮造辦處的檔案記事以及傳世品所見，得知除了五管瓶之外，清官窯亦燒造雙連瓶，四管瓶和六管花插，且其造型概念與前代作品有所不同。

		同鑑定編號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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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影青魚瓶

		


		由宋代景德鎮所燒製出具有獨特風格的影青釉，其顏色介於青白之間，由於瓷胎極薄，故外部紋路皆可由内映見
。其造型為細口、豐肩
、漸歛、足外撇，瓶身則如四隻魚兒口尾相連成一器。因影青釉大多為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可見其土沁。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影靑釉是人們對宋代景德鎮燒製，具有獨特風格的瓷器名稱。由于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間，青中帶白、白中閃青，加之瓷胎極薄，所刻劃的花紋迎光照之外皆可映見
，因此被稱為"影青釉"。此《影青魚瓶》細口、豐肩、漸斂、足外撇。瓶身如四只魚兒嘴和尾相連成一器，胎質溫潤如玉，刻劃自然簡潔
，因影青釉大多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有些許入沁土銹
。

		「影青」的學術名詞應該叫「青白瓷」，這種瓷器大概從宋代以後，具體時間大概10世紀以後，就開始在南方景德鎮地區開始發展，10世紀大概還不清楚，大概到11世紀以後，江西饒州府的景德鎮窯開始大規模生產這種清白瓷，生產的時間從北宋、南宋、元代，到明代以後又是另外1個路數，景德鎮就不做這個了。從此物實體釉色特徵來看，積釉處呈現淡青色料是對的，「影青」的意思就是它的透明釉裡面含鐵大概在1至1.5左右微量鐵，鐵在還原氣氛下，積釉處呈現青色的光澤，一般叫做「影青」，這件東西說它是影青是釉呈現的特徵。但此物是否為古代文物，從造型來看，從宋代北宋、南宋、元代沒有這種器型，有魚的，但不是4隻連在一起，有2隻的，但沒有4隻的，也沒有看過有鬚的，從傳世品到考古品，到窯址出土及紀年墓出土，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器底有紋飾，但不是這個樣子，所以它的造型及紋飾都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再來看釉層光亮的程度，這個釉風化的狀況也不對。因此從造型、紋飾、釉面，都沒有辦法呈現它是屬於古代宋元時期的物質文化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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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金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

		


		其蓋頂上有三隻魚，三隻魚中間又有作奔騰狀的鹿且神情溫順，罐側則以龍與鳳紋為主，旁邊飾以魚子與花草紋。其中的龍為闊嘴長頸貌
，有四腳三爪，五爪奔騰的模樣，顯出剛勁有力、氣宇軒昂。而鳳則是雙腳蹬蓮花，昂首翹尾，展開雙翅像是準備飛翔。此種編排設計相當壯麗且充滿生氣，鑲上各色的寶石更顯其華貴。而此種精湛的工藝技術開發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的唐朝時期。

		


		整體光燦耀眼，紋飾精細，蓋頂有三游魚，間飾以三鹿作奔騰狀，神情溫順，罐側則飾以龍鳳，其立于魚子紋地，邊飾花草紋，其龍間嘴長頸、四足三爪、舞爪騰蹯
，顯得剛勁有力、氣宇軒昂
，其風雙腳蹬蓮花，昂首鼓翼翹尾，作欲飛狀，紋飾瑰麗、生機盎然，并鑲嵌各色寶石，更顯華貴，為一不可多得之佳品。

		此物是仿1個考古出土品，西元1970年在陝西西安市南區郊外何家村，農民不小心挖到2大壇的東西，挖到金器的窖藏，這批文物出了大量金器、玉器、銀器，是非常珍貴的窖藏，此物是模仿裡面的1件東西。通常唐代的金銀器是以鎏金的銀器比較多，金器也有，在銀上面再塗上金的紋飾是有的，純金的也有。此物從造型來說，原型是個銀器，此物有3隻獸趴在上面，但這個時代類似長成這樣張牙舞爪的也有，但不是長這樣。又此物上有鑲寶石，中古時期的金銀器上鑲嵌寶石的是有，但不是這麼做的。從尺寸上來看出土的真品高度22、23公分，口徑是17公分，凡是這種壺應該型態上面也是要有一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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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汝窯包金三足洗

		


		汝黛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三足洗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層金，為三腳的器皿。此種器物之所以昂貴是因為生產數量稀少，所以僅能取自於宋朝。

		


		汝窯，北宋徽宗大觀元年（西元1107年）削建的御製官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魁首。乃滿足北宋時上層社會所推崇「淸淡含蓄」之審美情趣設立的窯場，亦稱汝官窯，並一直寵於宮中，燒造時間非常短，僅數年，數兄極稀，傅世最少。南宋周輝在《淸波雜志》中謂：「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
。唯供撰揀退方許出资，近龍難得。」可見宋朝時就已難得，視為珍品，何況今時
，絕大部分都藏於世界級的博物館中。此《汝窯包金三足洗》直口、平底、下承三母足，口沿包金邊，造型簡煉，製作規整，釉色柔和，底部有細小文釘燒痕，釉面佈滿大開片紋，交錯縱橫。其汝窯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有「雨過天青雲破處」之譽。整體不論胎骨
、瓷釉，亦或製作方面皆非常精細、規整，達到相當高超之技術水平，造型端莊，晶瑩似玉。雖清雍正前後亦有仿汝器出現，然仿造者只重釉色，胎骨呈白，支丁痕過大，造型也不及宋代古雅大方。毫無疑問，此件觀之愛不釋手，細味則意蘊無窮
，確是宋代汝窯經典之作。

		目前知道中國古代瓷器在文物市場上最貴的就是「汝窯」，在汝窯考古還沒有在河南地區寶豐發現的時候，汝窯在全世界的傳世收藏裡面，基本上沒有過百件，大概只有60幾件，所以東西非常珍貴，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可能是全世界收藏傳世汝窯最多的地方。汝窯的傳世品不多，瓷器製作的特徵也是非常有代表性，到了北宋時期官方要求做出來的，是把原來透明的長石釉，改成了高鉀的長石釉，釉就非常黏且氣泡很多，北方汝窯以寶豐清涼寺為主的汝窯，開始生產出具有像玉一樣質感的，一種官商用的瓷器只有宮廷壟斷在燒，此物其實模仿臺北故宮博物院傳世汝窯的三足洗的造型，只是模仿這個的人太多了。汝窯的釉層不是濕透型乳濁，是屬於氣泡型乳濁，乳濁就會折射空氣的光線，所以顏色不是賊亮型的，此物釉胎比較薄的地方呈現的顏色不對，尺寸也不太對，又邊緣的包金不是這樣包的，顏色不對，沒有這種作法，如果是用這樣的包金，那就真的不合理了，這個不合理的程度與此物呈現了極大的落差。所以從造型來看，三足洗是對的，可是在釉層薄釉露胎的地方包金就不對，這種東西仿製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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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

		


		此器作筒狀，器蓋上五隻牛作順時間方向運行
，器身則描繪古代人民
、與動物紋。此類圓筒狀儲貝器於滇國時期為權力與財富的象徵。此件文物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1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器作筒狀，下有三短足。器身飾划船紋、動物紋和幾何紋，豐富優美。器蓋上雕鑄五牛和一鼓，邊沿四牛，作逆時針方向運行，中央一牛
，體形稍大，立于一巨型銅鼓上。銅鼓在滇國是重器之一，象徵權力，而牛則是財富的象徵，集銅鼓、牛和貯貝器于一體，由此可見當時人民對權力和財富的重視情況，在器物上表露無遺，器型優雅典麗，是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此物不是漢人的器型，是中國漢代西南少數民族的青銅文物風格，這一區叫做滇國青銅器，這裡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跟漢人的文化不太一樣，鑄造的青銅器也不是那麼相同。這個器物叫做貯貝器，是有這個風格的器物，在西南少數民族滇國用的貨幣，因為他們離海很遠，所以拿貝殼作為交易的貨幣，所以貯貝器換成今天的詞就是存錢筒。其實這些滇國青銅器或西南少數民族青銅器裡面，還有一種東西叫做筒形器，筒形器這種文物除了在中國廣西及廣東出土以外，在越南北部、中越以上都有出土。但是此物是把貯貝器和筒形器兜在一起，這就沒看過了，也就是這兩種都有，合在一起這樣做就很奇怪了。又這些紋飾是有關連性的，如果是真品的話，細節是很多的，南島語族一直到西南地區這些少數民族，在泛太平洋地區及東南亞地區活動的這些族群，他們有些紋飾都可以看得到，可是此物的紋飾是把2個接在一起。目前像這樣的考古出土品是有一定數量的，特別在雲南地區一些滇國大型的貴族墓，目前出土的狀況在戰後解放初期出過1批，後來在西元1980、1990年代還有出過好幾批，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器形的理解是很多的。此物的特徵，從造型和紋飾上來看就是矛盾，且製作工藝來看是比較粗的，這是把同一地區這一帶的滇國文物2種不同特徵的器類接在一起。正常典型風格的貯貝器，是有弧度腰身的，而且大多出土都是以素面為主，銅頭外解底足外敞、中間有個細腰，才是最典型的滇國貯貝器的風格；而此物的器身是筒形器，但筒形器的把手又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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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

		


		此器底部為一個轉心蓮座，外壁繪以山水景致圖，魚藻圖紋與詩文。碗内繪有四隻魚與藻圖
，以及韻詩。此僅提供於西元1723至1735年間之皇族使用。其底部有「雍正年製」之字樣。

		


		圓口、弧腹、底飾轉心蓮座
。外壁繪飾山水景致圖，山石蜿蜒奇峰，連綿相迭，松木蒼翠交錯，健勁挺拔，湖光山色，極為美麗；碗內繪有魚藻圖紋，背面配詩：「
郭外人家少漁村揚酒旗」，底雙行雙方框「雍正年製」
。整體色澤鮮豔，繪工細膩精緻，微妙微俏，豐韵獨絕。

		清代的畫琺瑯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發展的就是清三代琺瑯彩發展到最高峰的時期，這個時期瓷胎瓷質好，燒完高溫以後，送到宮裡面的琺瑯作，或是景德鎮專門有師傅來幫忙進行加彩，上了台以後再拿到小的低溫爐裡面去烤出來，有些不同的顏色其實多次分次燒成，所以琺瑯彩可以反應畫琺瑯，也是清代官窯瓷器裡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類型。清代琺瑯彩畫琺瑯也是有它發展歷程的，在康熙時期基本上我們叫摸索期，很多畫的都不成熟，有的畫法也比較稚拙一點，技術上也還在摸索階段，到了雍正時期，基本上在色料的類型或是在畫風上都已經比較成熟的結合了，可是雍正朝不長十幾年就結束了，所以進入到乾隆時期，琺瑯彩才算是真正的蓬勃發展，再加上乾隆皇帝的喜好，所以清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畫琺瑯的官窯瓷器數量還是比較大的。我們現在看到的轉心碗，這就是清代想出來的怪招，不但要做一個碗，還要做一個讓皇帝能夠說聲好的碗，這個底居然是可以轉的，在看這個碗的時候，可以這樣拿著轉看裡面的琺瑯彩山水紋的紋飾，這不是餐飲用器，是皇帝的鑑賞用瓷器，一般來講這不是欽限瓷就是捐貢瓷，就是它根本就不是食用的，也就那幾件而已，送上去給皇帝看了高興，在整個故宮清點的帳冊裡面這都是罕見器物，從裡面看來有金魚，表示這個碗不是用來吃飯的，這個彩是會釋出的，低溫是有毒的，只是好看的，沒有人會真的拿來吃麵。這種東西我們必須要講這個風格，我們來看它是什麼款。翻底部來看款是寫「雍正年製」，在雍正年間目前傳世的，雍正不是這種型的，這是乾隆朝的東西，目前傳世乾隆朝的有兩件，一件是像這樣山水的，一件是素胎下面轉盤是青瓷的，都是篆體乾隆款，結果此物寫的是雍正款，這就不對了，雍正朝做出來的琺瑯彩很棒，但不是這一種，故宮傳世品故17177號文物就是這件仿的源頭。碗內畫的是山水，裡面有小船及坐個文人，如果畫成這個樣子應該就被雍正皇帝先關20年再說，這些傳世品畫功都不是普通的，都是非常優秀的畫功，他們畫的這些琺瑯料在雍正乾隆時期已經非常成熟的運用，他們對於山水的表現，對於人物、細節、書法，詩書畫三體合一，所以作畫要細一點，能夠寫自己是雍正或乾隆，這個畫功不是一般人，所以都是非常細緻的，但此物裡面的紋飾粗略很多，款式也跟現知珍貴的傳世品不符。像這種瓷器傳世品是什麼時代的，它的畫風風格呈現什麼特徵，我們還是要回到藝術表現形式本身來觀察，所以這件我們從紋飾或銘款上，都可以看到有一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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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

		


		汝窯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尊"的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一層銀。其造形設計更是富具巧思，雖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卻可看出每隻羊都有四隻腳，這樣的設計相當的精細巧妙。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汝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宋人曾經評選青瓷，認為以汝窯為首，在明代古應泰的《博物要覽》中，曾對汝窯做過這樣的描述：「其白卵色，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細小掙揮針。」由于汝窯燒制的時間較短，在南宋時候，已經有「近尤難得」的記載，而在明清時期，民間即有「縱有家財萬貫，不抵汝窯一件」的說法出現，足見汝窯之珍貴。自明代以來
，便視汝窯為宋代名窯之首
，現代汝窯價值更是不斷的提高；在1992年一件直徑8公分的汝窯小盤在紐約蘇富比的一次拍賣會上就以154萬美元成交，其後在香港的一次拍寶會上，一件汝窯三羊尊更是創下5000萬港元的天價，足見汝窯三羊尊之尊貴。三羊尊見于鈞官窯和汝官窯之中，為宋徽宗時期由宮中以仿古造型制樣，命官窯以楷模所生產而成的，其造型典雅卻不失古拙之趣，巧致卻不失華貴之風，其造型設計十分奇特而富巧趣，其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每祇羊都有四條腿
，設計嚴謹精巧，尊麗大方
：釉中含有瑪瑙，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精光內蘊，充分體現中華文化以含蓄為美的文化精華。

		故宮裡面不是每一件說汝窯的都是汝窯，不是說宋官窯都是宋官窯，故宮的傳世品裡面應該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汝窯，明確的是南宋官窯，比如說南宋烏龜山官窯或郊壇下官窯；還有一些可能不太確定是什麼，可能是清朝仿的汝窯或宋代官窯，因為到了清代景德鎮大規模官窯廠的發展，所以皇帝的意志底下會要求像唐英這樣的督陶師去做一些類似汝窯或仿宋官窯的東西去滿足皇帝欣賞的品味，所以故宮裡面有一些我們過去認為是汝窯的東西，其實應該是後仿器。這件汝窯三犧尊應該比較像是這種狀況，真品的那一件，現在故宮不太拿出來展，因為展了大家就會爭議很大，而我們對它的認識已經是它不是汝窯，它可能是清代仿的具有汝窯風格的宮廷品味的器物。此物的座及理解看來，還是90年代的理解，還在汝窯那裡打轉，翻過來底部來看還是用芝麻釘，真的用他知道的汝窯來做這件東西，所以這是長石釉。但是去看故宮那件真品是乳濁釉，有點像是鈞窯的感覺，是一種分相釉，而不是氣泡乳濁，至於宮裡面鑲口邊的比率高，每一個都會假裝去鑲一下，因為宮裡面長期收藏及使用，有時候會剋剋碰碰，所以會鑲個口，此物也是去鑲口了，但傳世真品那件根本就沒有做，為什麼它還要鑲，就是要去仿製故宮傳世品的感覺。在現代我們對故宮原件的理解都已經改變了，此物還停留在原始認為三犧尊是北宋汝窯的概念，所以在釉上面還真的拿一個氣泡乳濁的長石釉，殊不知原件都不是用這個釉，原件是用「分相乳濁釉」，是一種不一樣釉的類型，此物的唇口更讓我們覺得他是有目的這麼做了，整體的釉就是青石釉，底座這邊有些乳濁的特徵。況且現在也不會叫它汝窯了，不知道現在故宮怎麼叫它，但至少最近辦展覽已經把它年代拉到18世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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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類似圖片也出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網站。又中國五大名窯，著名傳世或出土之瓷器以汝窯為首，其釉色盈亮、溫潤、高雅，釉内氣泡色澤多樣並有各種樣式開片，以天青色、粉青色最美，蝦青色、青灰色其次。其胎土較鬆軟呈現香灰色澤，底部支釘粗細均有，多寡數量多樣，細小居多，均使用支撐力道高之高嶺土、燒製完成後再敲掉支釘，支釘呈現白色，俗稱滿釉支釘燒。此件鑑定標的物汝窯包銀口三羊尊，底部仿汝窯支釘，並非使用能支撐較大重量之高嶺土，以致支釘點色澤呈現淺褐色，與真品白色支丁不一樣，其造型、紋飾、釉水、氣泡等與真品各種特徵差異甚大，本件表面釉水在燒造之前有先加入消光劑，以致其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呈現點狀小白點造成出土已久之感覺，此技術在民國90年代左右就出現，之前是泡草酸或強酸來消減其釉面玻璃質亮度，使其看起來有霧霧之感覺，但缺點是表面會呈現滿滿類似被係針扎過細小凹點。此件完全沒有汝窯真品老化高貴典雅溫潤之神韻，兩岸故宮也少見口沿鑲嵌銀釦或銅釦之汝窯。本件口沿之銀釦是現代加工套上去，也無出土斑駁黑色銀鏽，邊緣到處有小空隙，工藝不佳，可印證並非北宋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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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加了鈷元素蓋罐在燒製後稱作青花瓷。罐身上的青花蓮紋與白色藏文象徵著佛教。罐蓋邊的八卦紋飾反映出阿拉伯、波斯、維吾爾等國之道教思想意識。雖然明宣德年間僅僅10年，但在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製的「黃金時代」。

		


		雖然明宣德一朝僅10年，但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制的「黃金時代」，在陶瓷界有「青花手推宣德」的說法，由以見得宣德青花瓷之珍貴。明代瓷器有一特有風格，即以反映宗教思想為內容的紋飾題材，有屬佛教之梵文、藏文；屬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與維吾爾語等：也有反映道教思想意識的八卦、雲鶴與八仙等吉祥紋飾，此類紋飾以永樂與宣德朝之瓷器最為精緻。此《明・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為天字罐樣式，造型敞口
、短頸、圓肩，以下為收斂
，淺圈足：罐蓋側以青花圖繪八卦紋，頸部飾連續雲紋
，腹部主題紋飾以模印藏文
、間以青花繪六勾蓮為主，底飾以雙屑蓮紋，整體端淨秀麗，呈現祥和之感。

		此器物上寫「大明宣德年製」文字，表示它是明初第3個皇帝的官窯，排除建文不算，第3個朝代是宣德朝。明代官窯瓷器裡面，明初最好的是永宣官窯器，永樂官窯沒有明確的款，宣德官窯有明確的款，這是字橫寫款「大明宣德年製」，宣德款有很多橫寫款是沒錯的，但是看實物底部的胎就知道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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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此僅生產予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青花銘「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書款。

		


		細口，微敞，豐肩，漸斂，底圈足，通體施以寶石藍彩
，上繪精巧牡丹、對鳥。牡丹爭豔鬥麗、色彩斑爛、絢麗多姿。鳥兒穿梭花中，姿態饑動、栩栩如生。逬上配以相對應之題句，底部青花銘「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豎式篆書款。整體畫工繁複細腻、器型雍容華貴、色彩鮮明繽紛，畫法稍緻入微
，畫面靜中寓動，正謂：「
花見露珠、葉見芒刺、鳥見茸毛」，皆淸晰可辨，極具宮廷優雅富麗之氣息，價值不斐，彌足珍貴。

		這是1個梅瓶帶蓋，蓋子裡面會有1個管，這個管子是為了固定蓋頭的，這個琺瑯彩畫得很漂亮，像這樣的藍地琺瑯彩帶六字篆款的，在市面上還是有一定的量，遇到這種東西都要非常小心，因為這個東西的製作還是會有很多人仿，像這種款也有、花也有、底上的官款也都在，這個都要仔細去看，這個我就比較保守一點，這邊的琺瑯彩可能多少要小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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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青花色澤帶淺綠，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清朝粉彩特徵如前所述，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且花舟紋飾僵硬呆板，色澤過於華麗鮮豔，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器物胎體過於厚重，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畫水平也不高，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5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

		


		是由高嶺土所製成的瓷製杯器又稱作"爵"。其特色在於此金托盤於中心立一樹墩形柱，使三腳金爵固定其中。通體鎏金，金爵外壁飾以回紋、雲龍紋、吉祥如意紋等。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由金托、金爵組合而成。爵為深腹、短尾長流、流口兩側立二圓柱、三足外撇、腹一側附有方形把。托盤為折沿淺腹平底盤中心立一樹墩形柱，其目的在于使金爵杯固定在金托盤上。爵腹外壁飾回紋、雲龍紋與吉祥如意紋，金托外壁飾勾蓮雲紋及瑞獸紋，中心立柱繪山海圖。金爵與金托設計構思十分巧妙，整體紋樣繁複細腻，造型優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這是帶盤的爵，這個爵就是仿青銅器裡面的酒器，放在這個座盤裡面，這在明清時期是有的。這個金彩，像是乾隆朝的風格，通常都是乾隆款乾隆年製，只是真的傳世宮裡面的收藏品裡面，通常金彩是要用畫的，並不是全部都是金的，中間一帶有花的是陰刻下去，叫作「札道」，裡面會有細線，這邊都是有彩，不都是金的，所以這塊的裝飾不是這樣的，它很認真做了這個形，但這個形態與我們理解的傳世品是有落差的，上面有畫螭龍紋，這畫得很粗，仔細去看同樣類型琺瑯彩的角都不會畫得那麼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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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

		


		其特色在於此器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内層的小瓶，而内層的小瓶為可轉動的。瓶身紋飾包括人字錦、蓮紋、回紋、如意紋等，多含祥瑞之意。另外，於瓶頸的四個面，取"磬"與"慶"、
"魚"與"餘"同意的寓意，隱喻"吉慶有餘"。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瓶直口、長頸、豐肩、漸斂
、圈足露胎，底書「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篆書款。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內層的小瓶。內繪青花，外畫洋彩、琺瑯彩、粉彩，運用描金，鏤空、轉心、浮雕、淺刻等多重工藝，極盡奢華、令人歎為觀止，屬於淸乾隆官瓷中的巔峰之作。其體態勻稱，色澤飽滿典雅，瓶身開窗處鯉魚圖案栩栩如生，配以鏤空水波紋頗富生氣。瓶身紋飾為錦上添花多涵祥瑞之意
，如：人字錦、蓮紋、回紋
，如意紋等..瓶頸四面寫有紅色"吉"字，磐形中作如意紋，取"磬"與"慶"、"魚"與
"餘"同意的寓意，隠喻"吉慶有餘"。

		此物是鏤空的故宮的粉彩器，但粉彩就沒有燒的比鑑定編號4-58的好，此物的色調及浮雕的效果不太好，看起來比較失敗的地方是開光部分，在傳世品裡面，這些清瓷的鏤雕是沒有這些金線，而且開光裡面畫的是非常細緻的粉彩畫，此物看起來品質就很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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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金屬彩繪騎射俑

		


		此種金屬彩繪在永泰公主、章懷王子等墓中皆有出土，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及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

		


		狩獵在唐代是上至帝王貴戚
，下至平民百姓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有關狩獵情況，不僅見諸文獻記載，也反映在大量唐代物質遺存中。此《金颶彩繪騎射俑》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俑頭戴鏷頭，身著藍色窄袖長衫，腰繫帶，足穿黑靴，跨紅色駿馬，手持弓箭，呈狩獵狀，神情嚴肅警戒，駿馬膘肥臀圆，正緊密配合主人，蓄勢欲動。整體除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此物與鑑定編號4-2金屬彩繪仕女俑是一樣的道理，同樣反應唐代喪葬文化的器類，加彩陶俑或唐三彩，但是沒有做金屬的，喪葬要陪葬金屬器也不是陪葬這種東西。此物的造型，是1個人騎在馬上，唐代馬俑的裝飾也不會這樣做，不會把花弄在馬上，五花馬也不是這個花，五花馬是去整理馬的鬃毛，會在馬具轡頭、鞍韉上面做裝飾，不會去畫馬；頭也不是這樣用的，不是1個帽子，而是用1個巾把頭裹起來，古代人是把頭髮扎起來的，是不剪頭髮的。又此物人物的造型及紋飾，對於唐代的服飾也不瞭解，所以畫起來的衣服很怪，唐代很多胡人，都是穿開領式的衣服，且這射箭的樣子，沒有這樣做的，這個就是現代對唐代藝術的一種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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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

		


		此器通體黃地轧道，口沿描金，頸部與肩部繪以蓮花瓣紋，腹部則繪以纏枝花卉紋，皆以黑彩勾線，再内填各色彩料。此件器物僅供皇族之人使用。底書「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書款。

		


		瓶唇口，短頸，豐肩，斂腹。通體黃地軋道，口沿描金，頸部、肩部及脛部繪變體蓮瓣紋，腹部繪纏枝花卉紋，以黑彩勾線，內填各色彩料，色彩紛呈，豔麗奪目。紋飾蘊含獨特的西洋風格，荷花、西番蓮、牽牛花等各色花卉色彩深淺過渡自然和諧，花瓣陰陽向背，光影變化，具有很強的寫實感，器內壁及底足施松石綠釉，底書「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篆書款。

		此物是這裡面做得比較好的清官窯琺瑯彩，這個紋飾叫札道，陰刻過再上一個彩，裡面是細線，仔細看纏絲花裡面都是細線，彩燒得立體感非常夠，像這種東西我看過一件燒得很好的當作是真品，所以現在像這樣的東西要謹慎一點，因為市場上確實有高手在做這些東西，特別擅長的有幾個，上札道及典型的琺瑯彩，立體效果燒得還不錯，有些立體感還非常強，比較有差別的一點是此物圓點點做得不是很好，真品的圓點點是浮起來的，因為釉裡面含砷，會讓釉突出，但此物不是，只是看起來做的好像突出，其實用摸的是平的，如果是清宮琺瑯彩裡面很多都是很漂亮的突起，都是釉裡面加砷，所以可以做出很粉的效果，而且會突起來，此物做得不錯，可是有一些細節我會比較保守一點，目前在景德鎮燒這個很成熟都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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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但仔細觀察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青花色澤帶青灰。清朝粉彩它的獨特之處，是在彩繪時先在釉上加一種白色的彩料「玻璃白」打底。「玻璃白」具有乳濁效果，畫出的圖案可發揮渲染技法的特性，呈現一種粉潤的感覺，因此被稱為「粉彩」。其製作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低溫燒製而成。乾隆粉彩另有一個獨有的特徵，即器物内部及底内部大都施松石綠釉。松石綠釉非常淺淡光潤，釉面猶如廉皮，由於是一種低溫彩釉，釉面常常帶有細小的紋片。這一特點乾隆時期首先出現後，一直延用到晚清。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且花卉紋飾色澤過於鮮豔，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工藝、紋飾繪畫水平尚可，但胎土也無真品老化之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粉彩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9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

		


		全器施以古銅釉。器身刻畫螭龍紋與祥雲紋，局部點綴上綠釉圓點。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書以「大清乾隆年製」六字刻款。

		


		直口，長頸，溜肩，圓腹，腹下漸收，圈足露胎，足內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刻款，全器施以古銅釉，口沿刻劃如意紋，頸部刻劃蕉葉與拐子龍紋，器身刻劃螭龍趕珠紋，足緣刻劃祥雲紋，局部點綴綠釉圓點，通體"岌"癡跡斑斑，古雅挺拔，氣勢雄偉。乾隆本朝國力強大，經濟繁榮，瓷器生產亦盛極一時。此時，在著名督陶官唐英的努力鑽研中，除了傳統工藝技術有極大提高外，諸多特種工藝也得到大力開發，如仿漆器、仿竹木器、仿古銅器及仿各種水果、海螺等象生瓷。仿品不僅形似，且釉色、質感也與實物相差無幾乾隆皇帝好古成癖，故此時禦窯廠經常依照皇帝喜好燒製仿古銅器的瓷製品。本品即為仿古銅釉製品的代表。

		此物的這種釉或這種龍紋就更粗陋了，但這種造型叫天球瓶沒有錯，問題是它說這個叫青銅釉有刻花，這些都距離那個時代甚遠，而且它居然有一個乾隆年六字的篆款，這個都是現代的工藝品，那個時代做出來的不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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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

		


		其瓶身繪有三國武將，包括張飛、關羽、馬超
、黃忠、趙子龍五人。且僅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敞口、短頸、溜肩、長直腹下漸收、圈足，底部為「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其于頸部飾細緻繁美的八寶纓絡，具裝飾風格，瓶身繪有三國武將五人，張飛
、關羽、馬超、黃忠、趙子龍等，皆身著戎裝，面部與服飾折紋皆有深淺明暗之渲染，頗為生動，為受到西方技法之影響，當出現于乾隆朝後，眙質細膩、釉色潔白瑩亮，加之器型宏大，十分少見。

		通常清官窯康雍乾三代的琺瑯彩，皇帝的品味從我們今天傳世品來看是很完整的，在目前所有知道明確的康雍乾琺瑯彩畫琺瑯裡面的這些瓷器都有一定的類型，所以像這種戲曲人物，在清官窯裡面基本是很罕見的，落款是「大清乾隆年製」，這種都很可疑，居然會是戲曲人物，而且這個彩的光澤及人物的造型是現代的型態，清官窯琺瑯彩不會搞這個東西，它的風格像是民窯的東西，而且是很晚清、民國年間的也不一定，像這樣的三國人物紋飾放到清乾隆官窯裡面就會非常顯著，它的釉彩、紋飾人物的內容也呈現相當的現代感，所以這個保持很審慎的態度，我也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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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識，古時中國官方當朝皇帝名號，民間是不得隨便使用，有嚴格限制。但仔細觀察，此底款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顯然是現代仿執。又真品琺瑯彩瓷器是在景泰藍基礎上演變而來，二者不同之處，景泰藍是在銅胎上經施琺瑯釉而燒成，瓷胎上施琺瑯釉則叫琺瑯彩瓷。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瓷胎細薄，修胎細膩，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質感，有時出現蛤蜊光，十分漂亮工整無缺，大多為小件，超過2、30公分大的就很少見。繪畫大多以花鳥、山水、人物和西洋女人為主，並配御題詩句，十分珍貴。其彩料有稍微的立體感，用手觸摸可明顯感覺到，若用30倍放大鏡看可在每一片彩料上看到稍微透明極小的細開片紋。這一現象如只用肉眼是看不太出來，這也是真品琺瑯彩瓷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其燒造方式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燒製而成。又此鑑定標的物，瓶身白釉氣泡密集，異常光亮，其釉水是以化學方式提煉，俗稱賊光，並非以瓷石或瓷土歷經一、二年陳腐後提煉再燒製，呈現溫潤乳白亮光，此件紋飾彩繪以手觸摸，表面平滑亮麗無層次感色澤偏差，類似現代彩緣，其彩繪三國人物紋飾造型稍嫌僵硬不自然，器物胎體碩大厚重，工藝、紋飾、緣畫水平也不細腻，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其彩料也非琺瑯彩，係一般化學彩料，並無二三百年老化沉穩内斂溫潤之神韻，及自然擦痕、刮痕之傳世品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或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1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

		


		此器是密宗修法時的法器。通體為天然白水晶
，塔型蓋鈕，再黏上金絲銀絲，最後以手工鑲嵌碧璽、珊湖、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稱作kalasa，又叫寶罐、淨瓶。

		


		通體為天然白水晶，包紫銅呈蓮辦樣式，內部中空，塔型蓋鈕，累絲後鎏銀金，再以手工鑲嵌碧璽、珊瑚、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kalasa，又叫寶罐、淨瓶，是密宗修法時灌頂的法器，瓶罐中裝淨水，象徵甘露，瓶口插上孔雀翎，象徵吉祥清淨，代表福智圓滿
。而且也是無量壽佛的手中持物，象徵靈魂永生不死。

		此物是藏傳佛教的東西，這個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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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此物件之鎏金銀累絲鑲嵌之珠寶、瑪瑙、珊瑚、綠松石等均非常新盈亮麗，蓋内及底部銀器光鮮亮麗也無老化現象。其鑲嵌之珠寶、瑪瑙
、珊瑚、綠松石等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有人為打磨痕跡及粗細線條，企圖造成長期使用痕跡。尤其銀器累絲長期接觸空氣，表面及空隙内很容易變黑，用30倍放大鏡觀看，銀累絲編織空隙内並無任何褐色或灰黑色銀鏽銀斑，也無老化現象，也無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可印證並非清朝時期之古物，係屬現代製作，工藝難度較高之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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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

		


		其特色在於這隻金屬製的天鵝，尖嘴長頸，一雙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的模樣非常優雅
、充滿活力。這是一件在掐絲琺瑯的製作上需要高超技巧的工藝技術才能完成的銅胎製品。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清乾隆時期是我國掐絲琺瑯工藝發展的鼎盛期，當時製造了眾多涉及宮廷祭祀、陳設和生活用品等各方面的琺瑯製品。在制作工藝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從而形成了厚重堅實、金光燦爛的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器的風格特點，對後世產生過深遠影響。此《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胎壁厚重，金工富麗，掐絲嚴謹，作工精細。天鵝尖嘴，長頸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其形象織柔優雅，避巧而充滿活力；尾部銘「乾隆年製」。整體金光燦爛，銅鎏鏨花工藝與多彩的掐絲班郷工藝，錯落有致地排列組合，立意新穎，極為美麗。

		這個款是在天鵝屁股上，此物與鑑定編號4-63一樣，從它的工藝美術來看，比如它某些掐絲鎏金的地方
，加工的情形比較粗一點，粗一點是否就表示它是不是乾隆，還是要進行舉證。所以鑑定編號4-63及4-62是要證明它們是乾隆作坊或造辦處的掐絲琺瑯器，需要有證據，不是自己說它是就是，或者從顯微放大裡面可以看到它被加工的痕跡說它是風化的痕跡，這可能都有一定問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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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尾部鐫刻「乾隆年製」篆書款識。此天鵝造型碩大，體態及翅膀稍嫌僵硬，工藝普通不精緻。其琺瑯釉色並不純正，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淡薄雜質較多，天鵝頭部頸部及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輕浮，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而是用工業金鍍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及腳底部有作舊，邊緣可見現代人為加工打磨之線條，與長期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整體重量卻非常重，不合常理，以上種種特徵，可印證其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3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

		


		此器成扁圓形，圈足，盒體外壁錾胎飾龍龍紋
，並以天藍色為底搭配十朵冰梅，有冰清玉潔
，十全十美之意。掐絲部份飾以四時花卉，包括春牡丹、夏荷、秋菊
、冬梅，有四季如意之涵意。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呈扁圓形，圈足。上下子母口套合。以天藍琺瑯釉為地並掐絲鎏金，填多色琺瑯釉繪，盒頂部圓形開光，掐絲飾以山海雲龍紋，有一統江山寓意，盒地部掐絲飾以十朵冰梅，有冰淸玉潔，十全十美寓意。盒體外壁鏨胎飾雲龍紋，以如意頭開光，天藍色琺瑯作地，掐絲飾以四時花卉，春牡丹，夏荷、秋菊、冬梅，有四季如意寓意。底部銘「乾隆年製」款識。

		這邊有幾件像這種大的銅胎掐絲琺瑯，此物我只能說它每一個做法都是有的，也是有陰刻款，像這個可能具有乾隆風格，不過要講出什麼問題來是還好，有一些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可是哪邊是問題可能還要再找專家來看，所以我沒有太多意見。要說這件是乾隆款的掐絲琺瑯器，可能就不是自己這樣說而已，要從傳世品或各種傳世文物裡進行論證才能說它是，我只能說現階段對於這樣的資料我沒有看過，所以我也不能說這是不是乾隆器，因為我只能就從第一種到第六種訊息來看，我是建議造型紋飾上要說服人，還是要從傳世品裡面找到與它有具體聯繫的物件，才能證明這是乾隆的掐絲琺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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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底部鐫刻「乾隆年製」楷書款識，有機械加工痕跡，其銅胎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較不純正，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雨是用工業金鑛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同時此件琺瑯釉彩色澤混雜平淡，並非明清時期由礦石或寶石提煉製造，色澤沉穩内斂，表面氣泡到處有破損之特徵，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薄，及蓋盒邊緣四週底部邊緣，可見現代機械加工打磨之線條痕跡。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動物造型或花瓶、香爐、盒子等擺件，銅含量會儘量體薄輕盈，方便擦拭、擺放或移動。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蓋盒，除了掐絲琺瑯紋飾以外，其他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整體造型看上去雖端莊、美觀、大方，有觀賞藝術價值，但鎏金並無真品之斑駁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本件蓋盒並不需要使用大量銅質，可是其重量卻非常重，不方便擦拭或移動或使用内放物品，重量應接近20公斤，完全不合常理，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精美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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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頸側飾以一對龍耳。瓶身上繪牡丹帶有"富貴"之涵義
，而三多紋飾"佛手"、
"石榴"、"壽桃"則分別代表"多福、多子、多壽"之意。此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落「
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

		


		瓶盤口，直頸，筒腹，圈足
，口沿描金，內施松石綠釉
，頸兩側飾一對夔龍耳。瓶身以寶石藍釉為地，通體以琺瑯彩及金彩裝飾，上繪牡丹寓意"富貴"，盤邊三多紋飾"佛手"、"石榴"、"壽桃"
分別寓意"多福、多子、多壽"另有如意紋、回紋、幾何紋、花卉紋等吉祥紋飾。整體紋飾規整雅致，氣息華麗，引人奪目，底修足規整
，胎制堅韌，底落「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此物與鑑定編號4-54的藍釉及畫琺瑯的特徵很像，所以像這種琺瑯彩器要比對的是明清官窯的，像這些具體的特徵還是要進行舉證，不是琺瑯彩有寫乾隆的就是乾隆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最近幾十年裡面仿製品是非常多的，鑑定編號4-54也是一模一樣，像這種掐絲琺瑯的類型多樣，或者今天我們都有很多人在做，在技術上沒有太大問題，所以這個是要舉證的，不能寫乾隆就說它是乾隆的，這就會有一定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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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乾隆年製」藍料楷書款識，其筆劃雖工整其藍料卻很亮麗。此件鑑定標的物龍耳瓶色澤沒有盈潤的感覺，且花卉紋飾僵硬呆板，色澤太濃過於沉悶，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用30倍放大鏡觀看，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溫潤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晝水平也不高，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老化溫潤之特徵及神韻，也沒有清朝珠瑯彩瓷之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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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

		


		此件花瓶為添加鈷元素所燒製而成的青花瓷。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飾以麒麟、飛鳳紋，中層繪以纏枝花舟紋，下層則繪以蕉葉紋一周
。此件器物源自於清朝時期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

		


		【天暢藏珍第54頁記載為「青花飛鳳麒麟紋花觚」】
觚敞口微撇，口沿施醬釉，筒式腹，有陰刻弦紋分格線
，近底微外撇，平底無釉。青花發色豔麗，有深淺濃淡的變化，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主題圖案繪麒麟、飛鳳紋，中層繪纏枝花卉紋，下暦繪蕉葉紋一周。這種花觚造型在清早期十分流行。

		這叫觚式瓶，通常像這種青花瓷或高溫瓷器，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第一從造型來看，這是喇叭口的觚式瓶，造型像一支喇叭一樣，這在清初時非常流行，清初的風格有一些關鍵的特徵跟清初是有具體聯繫的，比如麒麟旁邊有魚鱗狀配合它的花草紋飾，清初的時候常見這樣的紋飾，還有這種東西在清初的景德鎮窯會有陰刻的線紋。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的結果，這裡面比較可以去討論的是下段青花料的做法，通常我們說青料的勾和染，這個勾和染比較特殊一點，我們叫這個為分水法，勾線、勾邊是用比較深的勾料進行勾線，勾出輪廓以後裡面再做出漸層暈染的變化，所以輪廓線通常會比較深，裡面做暈染的效果層次會比較多，中間的這一帶照起來就有點怪怪的。重點是我們從釉面來看，通常具有一定年代幾百年的這些文物，瓷器表面通常會有機械型的風化，像這件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沒有看到的，通常如果有風化的痕跡會有亮點，我們這樣滑過去基本風化痕跡很少，如果是有風化痕跡線條會很多，但此物基本沒什麼風化，通常來講唇口是受傷最多的地方，我滑了幾公分都是亮的，都顯示出它的風化狀況與它的風格的年紀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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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

		


		此三足洗乃摹製宋朝鈞窯上釉之技術。此器為蓮花瓣口，弓形壁，靈芝形三足，而内壁施也青釉，外壁則施以紅釉
。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另外，此器底部刻飾「養心殿東暖閣
」六字。此器物來自於清朝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間。

		


		胎壁厚實，花瓣口、弧壁、靈芝形三足，內壁施以青釉
，外壁施以紅釉，釉色瑩潤溫雅，其上色不勻，間染似豇豆紅釉苔點，圈足上有八處露胎支釘，底刷褐、黄、綠交織的淺醬色釉，一旁刻飾「養心殿東暖閣」六字。鈞窯乃宋朝五大名窯之一，對于宋鈞窯的仿製，數百年來綿延不斷，但真正對宋鈞窯從器形、釉色，燒造方法到細部處理等各方面作全面細緻周到的擧製是清朝雍正乾隆時期，命景德鎮御窯廠進行製作，由于雍正皇帝的關心和唐英的盡心竭力，此時的仿鈞窯作品可說是歷代水準最高的。

		這種東西叫「鈞窯」，鈞窯有好幾種，有一種是被歸類為北宋時期的鈞窯，還有一種是金元時期的鈞窯，目前分為兩群。所謂在北宋或宋時期的鈞窯，在學術上是有很大的爭議的，這些東西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元代的或是明代燒造的，像這樣的東西在市場上雖然它年代有爭議，但是價錢還是賣的很好，前幾年拍賣市場上有幾次出來的鈞窯大概會有近億，所以它的特徵都是很明確的。這種鈞窯是窯變釉，它不是氣泡乳濁，而是分相乳濁釉，在燒成的過程中裡面的釉是非常不穩定的，在還原氣氛下它會偏藍、偏紫、偏紅，基本上不太能控制它，稱為窯變，這種釉是今天我們燒也是這樣，不是古代才這樣，今天這種釉這樣燒他就是會窯變，就是會銅離子發射狀況不一，分相作用不明確都是會這樣。這些所謂鈞釉的花器通常分成兩群，第一群叫「花盆」，第二群叫「盆托」，不同造型的花盆配不同造型的盆托。此物就是盆托，這個「洗」錯了，不是裝了水什麼都能洗，重要的是它叫盆托，因為它會托住一個花盆，那個花盆還有洞，是配套的，這個叫海棠式盆托花浪狀的，所以它的花盆也是長這樣的，最近一次香港佳士得拍了1件接近1億元。通常這種鈞窯花器的底並不是用完整的釉，是上釉了以後擦掉，就會留下鹼水，鹼水會非常薄，那個鹼水層我們稱為「芝麻醬底」。此物的芝麻醬底做得已經太厚了，已經過頭了，釉是擦掉以後留下的鹼水，在燒融過程中還是跟胎結合所謂硅酸鹽會有薄薄的光亮層，但不是這樣的光亮層。再者，盆托是沙狀成聚集的無釉支釘，但此物是成點狀的，且這個芝麻醬釉太厚了，厚到已經成了釉層，當它要燒的時候要打掉釘子時，那個釉都出鍛面了，如果沒有那麼薄根本出不了鍛面，這個釘就不對了。這種東西幾百年前放在宮裡面，所以會有刻上它存放的地點，此物上刻有「養心殿東暖閣」，表示這件花器和盆托都在每個宮裡面拿來種花、觀賞，每年都要裝備清點，打破了宮女若去別的宮偷，翻過來看就知道是哪裡的，所以會寫這個字款，但這個字款沒有這種寫法，我們看到的都是上下排寫，沒有這種並排寫的，殿跟閣通常有的會單個或兩個，但是也不會像這樣並排。所以從芝麻醬釉的底、支釘及刻款都是有問題的，至於字碼沒什麼問題，所以這件有三個部分讓我們看到問題，這件問題不是它仿不仿宋，而是它的做法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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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

		


		此器為銅胎鎏金，形似葫蘆，蓮瓣作蓋頂之圓鈕，與其相連的圈足。其頸側則飾以一對婆金雙耳。且於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繪以紅、藍、紫三色纒枝花為錦，相當鮮艷嬌媚。此器僅供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

		


		銅胎，圓冠式蓋鑲蓮瓣座圓鈕，形似葫蘆，外撇圈足，頸側處并飾鎏金雙耳。于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上彩繪紅、藍、紫三色纏枝花為錦，鮮艷驕媚，雍容華度，底配以一典雅的高腳鍍金座，使其器更顯為華麗高貴。底鎏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整體圖案嚴謹工整，畫工精美細緻，釉色溫潤細膩，極具皇家氣息。

		整體來說像這樣規格的器物，內底都不會是裸胎的，通常會上一層綠松石的琺瑯釉，但是此物都沒有上，應該至少要上一層像鑑定編號4-54所示綠松石的釉，但這是瓷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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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

		


		此種一對的鎏金蓋罐，其蓋頂飾蓮花瓣鈕，實為内部相通的一個器物
。且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彩繪以纏枝花卉紋與龍紋。底部有「乾隆年製」之雙框四方藍料款。

		


		中國人喜歡成雙成對的東西有「雙魚吉慶」、「雙鶴對舞」、「雙福（蝠）」等具有吉祥寓意的紋飾。這類雙連的器形，大體上可分為內部相通與不相通兩種，其名稱除了為「雙連」，也常稱之「合歡」等名字。此《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銅胎，器形略成雙鯉魚形，其蓋頂飾蓮瓣鈕。罐蓋、口、腹、足相連而成，內部相通
；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精繪各式纏枝花卉及龍紋，底白地內署「乾隆年製」雙框四方藍料款。整體筆觸繁褥，佈局華麗典雅。

		整體來說這是畫琺瑯，但琺瑯的色調呈現比較灰的特徵，這個就很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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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

		


		其特色在於花瓶的彩繪風格採用法國洛可哥之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兩側則各有一獸首。此器物只生產給皇族所使用。也是清朝乾隆時期所生產的文物
。

		


		瓶身，口、足均作四瓣海棠花形，束頸，體修長，近肩處兩側各有一獸頭鋪首銜環耳（環已失）。通體捶揲隱起的法國"洛可哥（ROCOCO
）"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間飾畫琺瑯寫生百花紋。腹部兩面開光，內繪西洋山水樓閣、人物風景。足内白釉，內署「乾隆年製
」雙框四方藍料款。

		不管是故宮或北京故宮，正規傳世的清代宮廷的官作琺瑯彩都是有明確資料的，現在看到這件其實是有傳世真品的。依真品所有的特徵、造型及琺瑯彩的畫法上，可以明顯看到此物的彩的原料及顏色就不對了，連顏色都沒燒清楚，這個是開光銅胎的畫琺瑯，畫琺瑯有畫琺瑯的專業，此物基本上琺瑯彩的顏色、色調、反射的光澤整體都不對，真品高度是50公分，此物大概是仿真品的，但是它的金彩、畫琺瑯都是比較粗的。通常這種銅胎畫琺瑯器裡面會上緣松石或緣釉的琺瑯，但是這個沒有上，琺瑯釉是內胎也會進行裝飾，不會這樣空的，至少我們看到傳世真品的這件是有緣料的。再把底翻過來看後，字款是「乾隆年製藍料雙方框四字楷體乾隆年字款」，這個款文通常是琺瑯作裡面常見的，但傳世品從目前的研究知道是廣州送上來的，真品照片中寫的是「雙框六字篆體款大清乾隆年字製三行款」，但仿作的人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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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

		


		其特色在於此執壺為葫蘆形，局部錾刻龍紋，鎏金龍首流，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象徵著吉祥。通體鎏金，只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執壺以紫銅為胎，葫蘆式。局部鏨刻龍紋，鎏金龍首流
，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蓋頂有寶珠鈕，蓋與把手用金鏈聯接，執壺下置鎏金圈足。壺通體以黃色琺瑯為地，飾掐絲琺瑯祥雲紋，纏枝蓮花紋，八寶紋
，寶石紋。底雙方框內鏨刻「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此執壺的製作同時運用了掐絲琺瑯和鏨胎兩種工藝，掐絲線條規整，鏨刻俐落精湛
，圖案繪飾精美，使該器盡顯富麗堂皇的皇家氣派。

		從底部來看是款的問題及重量的問題都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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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

		


		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三星堆遺址是商代古蜀國都邑的所在地，它的發現將蜀國的歷史推前了兩千多年，填補了中國古學、靑銅文化
、青銅藝術的諸多空白。三星堆逍址的發現是一次考古史上的重要發現，他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可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特別是兩個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格外，其餘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徵，是以往所沒有，這些青銅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國靑銅文明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此《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作人首鳥身形象，人首高冠翹楚，挺胸高揚。鏤空造型，雙翅和尾羽花紋極為繁雜。其面大眼、大耳、隆鼻、闊嘴，身驅前部用內外兩條深圓形凹線刻劃，外圓線上端收成尖，下身為鳥利爪站立於花蕾上，該像威嚴神秘，整個造型神靈怪異
，具有超凡的藝術想像力，人鳥合一與人神合一為同一意念，是罕見的青銅藝術珍品。

		商文明存在的時間從公元前1千年左右，集中出現在今天中國北方地區黃河中游一帶，可是同時期的商代在中華大地上其實還有其他青銅文明存在，目前在四川、江西、甚至北方的厄爾多斯草原，都發現了不同於商的青銅文明，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廣漢三星堆所發現的，文獻裡面講到非常少，文獻只有講到戰國秦滅巴蜀，但是上世紀晚期的考古資料在四川廣漢找到了我們從來不知道的青銅文明叫「三星堆文化」，我們甚至連他們自己叫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在文獻裡面講到，這些人「蠶叢縱目」，就是眼睛會凸出的，在廣漢地區挖出來的青銅器祭祀坑裡面看到像這樣的面具，眼珠是凸出來的，就對應了史料所稱的「蠶叢縱目」之說。此物應該是要模仿那個，問題是廣漢三星堆出來的面具還有裡面所有的銅器，沒有這個樣子的，連眼睛都不對，眼睛應該是豎狀跑出來的，此物就弄了1個珠珠，還有面具通常只有面具，不會做成1個人形，後面這個架體也不存在，目前四川地區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出土，大概以廣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祭祀坑及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遺物來看，都沒有看過這種，這種實際上就是現代的工藝品，對於古代青銅工藝的幻想。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5.96％，鋅含量為34.39％，這是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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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上有蓋鏤空。高柄三鳳形足座，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
。隆形蓋，頂上立有展翅鳳形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富麗堂皇，整器雄渾莊重，透出中國青銅器鑄造鼎盛時期的高超技藝和攝人氣魄的氣勢。「爐」字，其義為盛火之器，最早見於《周禮，天官塚宰第一》的記載：「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
，亦如之。」「爐炭」，即為銅爐。「香」，則為室內薰香驅蟲之用。燃香之器，名為「薰爐」。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

		鑑定編號4-72及4-73都有類似的特徵。青銅器在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鑲嵌通常是以金銀錯為主，像此物這種大規模嵌玉的，基本是是不會這樣做的。鑑定編號4-72及4-73這3件器物都是青銅豆形器，豆形器通常都是祭祀用器，但是當時像這樣尺寸的非常罕見、沒看過，甚至像這樣嵌玉的也很少。基本上這種風格並不是我們知道東周時期或秦漢時期的特徵，且上面裝飾用鳥頭的玉，不僅是沒有，而且做的形態非常粗陋，仔細拍玉器的刻工也是非常粗簡。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74％，鋅含量為19.78％，矽含量為12.04％，鋁含量為6.75％，定義上比較屬於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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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銅嵌玉香薰爐(一對)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此《銅嵌玉香薰爐》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爐上有蓋鏤空。高柄圈足，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隆形蓋，頂上有一半圓提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蕉葉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造型雄渾，通體集立雕、浮雕、線雕、錶嵌於一身，其高超卓絕的鐃造技術，精美紋飾，是同期青銅器罕見的。

		（造型及紋飾之部分同鑑定編號4-72）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8.44％，鋅含量為22.20％，矽含量為17.02％，鋁含量為7.49％，比較歸屬於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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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

		


		其特色在於瓶身皆飾以吉祥物品。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

		


		直口、細頸、扁圓腹、底圈足、頸肩相交處飾對稱的龍形雙耳。瓶身圓若滿月，故稱「抱月瓶」或「寶月瓶」
。胎骨厚重堅實，底書「大清乾隆年製」楷書款。通體以掐絲联鄉裝飾，其掐絲整齊勻稱以及鍍金燦爛光亮，瓶身彩繪回紋、如意、蝙蝠（福）及花卉紋等意寓吉祥之物；腹部前後開窗，描繪主題皆極具特殊意涵的詞彙與應景獨特之畫題，如節慶擺設使用之「清供」與吉祥物，相映成趣。整體構圖緊湊，精工細作，造型莊重，設色濃豔，此抱月瓶堪稱表現淸宮廷器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經典恢宏巨製。

		一個大型的銅胎掐絲琺瑯的大瓶，這應該叫大的「扁壺」，器身的裝飾就是掐絲琺瑯，這個沒有蓋，內部應該要上一層琺瑯才對，但是沒有看到，從底部來看也是有款的。這種扁壺或抱月壺的，在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琺瑯作裡面目前有幾件案例，但是它的紋飾比如說圓形開光的部位都非常細緻，底部有一個鑲上去的底款，我只能說此物與鑑定編號4-63、4-62都是大的東西，要說這幾件大的掐絲琺瑯器都是屬於乾隆官方官窯琺瑯作生產的，在這個脈絡底下的物件必須要提出證明，不能說它有乾隆兩個字就認定它是乾隆朝的，像這個我是建議所有者還是要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它的乾隆的物件，而且是官方作坊生產的，因為目前像這樣的物件還是比較罕見的。



		73

		


		


		


		


		


		




		4-75

		青銅尊盤

		


		通體運用精細的雕刻技術，再加上螭虺紋裝飾
，此類器物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口微敞，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行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一。在尊頸與腹隻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驅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虺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首伏于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

		這件物品的整個造型，是西元1978年湖北隋縣曾侯乙墓所出土大量青銅器的其中1組，即1個尊及1個盤，尊就放在盤子裡，但此物在中國重視的考古工作裡，就只有1件，等級非常高，可是在坊間做的就很多，湖北隨便當地的觀光商品，有很多這種複製品，在網路上隨便打關鍵字查詢，也可以看到這種複製品或仿品很多。而像曾侯乙墓出的這種類型青銅器，大量使用了「失蠟法」及「分鑄法」，所謂「失蠟法」，是東周以後想出來的方法，因為青銅器的鑄造，是要有模具的，失蠟法就是直接以蠟做模，在鑄造的過程中，蠟就直接融掉，所以可以做出很繁複、很立體且非常糾結的造型；而「分鑄法」則不是一體成形，而是一段段做好接上去的。針對本件扣案物旁邊方塊的部分，裡面應該是多層的失蠟鑄造，就是一層一層的青銅糾結在一起，很完整地纏繞在裡面，而不會只有1個方塊或方框；又上方外層的1圈，應該都是螭龍紋或虺龍紋，做的應該會很清楚，但本件扣案物鑄造出來的結果，近看就慘不忍睹，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到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68％，鋅含量為30.43％，鉛含量為4.56％，鐵含量為1.56％，錫含量為1.36％，所以本件成分為銅鋅合金，是黃銅成分，就是現代鑄造場裡面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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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銅嵌玉四龍升鼎

		


		此類器物稱作鼎，為當時所盛行的器具。文物本身呈現的是西周時期，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方唇，頸內縮，束腰，腹略鼓，平底蹄足圈底，雙立耳外侈，鼎身攀緣四條龍紋，器口沿及中部腰飾浮雕紋，頸及腹下部嵌玉，內飾菱形紋，蹄足上端飾獸面紋，中置寬厚的棱脊，器物造型雄壯，製作精良，紋飾華美，表現出西周銅器工藝嶄新風貌。

		中國古代青銅器時代最主要的祭器就是鼎，鼎是中國古代上古三代夏商周時期最重要政權地位的象徵。此物鼎的形式以特徵來看，叫做楚氏鼎，但仔細看又有幾個問題，此物有鑲嵌玉，沒有出土過這種東西，古代夏商周三代出土的青銅器裡面鑲嵌成這樣的是沒有的，且玉器的紋飾品也不對，往下看青銅器身上的蟠螭紋或蟠龍紋也不對。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5.36％，鋅含量為21.25％，矽含量為13.25％，這歸類為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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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

		


		此鎏金銅燈座其頂部以鳳凰為軸心，通體鎏金鏤空，並以和闐玉裝飾嵌入，其紋飾亦有商周時期遺留下來的風格。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多工藝技術。

		


		鎏金嵌玉工藝在戰國時期已相當成熟，除裝飾品外，許多實用器也逐漸使用這種工藝。此《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通體鎏金鏤刻，並以淺浮雕式圖案和雕玉為裝飾，飾紋有商周遺風
，造型精緻，鑲工華麗為同時期少見的藝術瑰寶。

		此物文件上說它是戰國的物品，從造型上來看，表面有嵌玉，造型是個鼎，鼎上面還有個蓋子，上面是鏤空再接上1個像是青銅器的東西，下面是1個大的座子，基本上從造型及紋飾上，當時其實不存在這樣特徵的東西，從細節來看已經脫離我們對戰國真實的認識，從色澤上還是有具體的差異。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20％，鋅含量為24.04％，矽含量為6.54％，鋁含量為5.36％，鐵含量為3.00％，從商周到春秋以來，鋅的含量大概都是0.3至0.1％左右，不會有到那麼高的，此物的定義上是屬黃銅。又此物上還有一些白色粉末從器物上長出來，通常青銅在氧化作舊的過程中，會用一些強酸或強鹼進行氧化舊化的動作，所以像這些白色顆粒狀可能要非常小心，可能都有劇毒，這些都顯示出在作舊過程中一些化學沈積物開始從表面上結晶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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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

		


		此青銅禮器具有祈求上天保佑的意象，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力士呈跪姿支撐。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間的工藝技術。

		


		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質的青銅禮器，以人和動物或神异動物形象鑄為器形。在當時的貴族生活中，這類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禮儀的意義，而不同時代又各具不同的時代特徵。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攝的色彩，表現的是神化了的人與猷。此《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跪座力士支撐，邊緣飾乳丁一周。壁飾獸面紋，雙角高聳彎曲的神人雙手上舉，人面略凸，通體以雷紋填地，輔以魚紋，斜角雲紋。整體形態簡潔、大方，刻工大氣粗獷，樸實明快，遒勁有力。

		此實物頂部上有鳥，問題是鼓形、裡面的紋飾及有2個力士去扛，其實在我們知道的所有夏商周時期的考古脈絡裡面是沒有看過的。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9.50％，鋅含量為20.58％，矽含量為7.39％，這成分為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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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

		


		此種青銅酒器稱作"罍"
，蓋子上方為蓮花瓣造型，器身則佈滿螺螺梅花紋作裝飾°而此器四面皆設有動物啣環之設計，且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口作方形外卷，束頸
，斜肩，鼓腹，方足。蓋為平面蓮瓣形四方角。腹部鏤雕立體蟠虺梅釘紋，四面飾有鋪首啣環，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有序有則，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我們今天已經看很多次這種特定的特徵，比如說上面的結構，它銅料的狀況與剛才看到鑑定編號4-15、4-16、4-17是同一種，可是看它中間鏤空的地方，是在鑑定編號4-21有看過的梅釘，這個鋪首與鑑定編號4-21仿陳璋圓壺基本是一個類型。還有陳璋圓壺的鋪首這邊是空的，是要鑲嵌寶石的，這裡有做好幾個都不知道這件事，可能沒有仔細看，連這個都不知道，鋪首應該會凹下去有鑲嵌寶石的，這個環如果做得細的應該還會有錯金銀，但此物沒有。所以我歸類此物應該與鑑定編號4-15、4-16、4-17、4-21、4-79是同一個路數的仿品，他們不斷的把這幾種東西組合再分解，然後組合在一起再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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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

		


		鼠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一順位，代表機靈聰敏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笏板，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鼠為靈巧機警形象，智商頗高，因此古代民間流傳鼠是天鼠「神鼠」的傳說：其大眼圓睜，雙耳直立，張口露齒，手拿笏板，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整體作工藝精細，造型獨特莊重，光燦耀眼，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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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

		


		牛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二順位，代表勤勞忠實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拂塵，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尤其眼部炯炯有神，工藝精湛。

		


		牛為勤勞忠實形象，體態雄健：其牛角彎曲朝前，堅硬有力，雙眼大而圓睜，炯炯有神，臉部肌肉線條，結實有勁，手掌拂塵，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

		此物底座的款也有類似的特徵，除了字款、字型有比較粗陋以外，它這個是焊上去的，旁邊收尾的地方也沒有處理乾淨，且底座顏色是不規則的。另以紫外線光照射底座字款，通常有螢光反應就是現代的膠，現在看到所有字的邊上、框框上都是螢光反應，在特定波段會顯示出來，這樣就是焊上去的。
這些十二生肖的體積與它呈現出來的重量是不太合理的，通常這樣大小的金屬物，通常裡面的容積跟外觀看到的是不成比例的，所以這裡面一定有塞什麼，或者是銅胎的胎體即器壁過厚，或者是有可能裡面填充什麼，在這個體積底下這樣的重量是不合邏輯的（其餘12生肖文物之鑑定均同此意見，不再贅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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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

		


		虎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三順位，代表莊嚴肅穆的形象，霸氣十足，其呈跪姿，穿著官服，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武官。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虎為莊嚴肅穆形象，霸氣十足：其睜眼直視，鼻孔微張
，張口咆哮，虎鬃團茂，雙手置膝，腳呈跪姿，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
，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此物底座的字款，叫做「六字方框二行大清乾隆年製」，宮裡面的字款都是上面發下來的，該怎麼寫、寫怎麼樣，都有一定的規範，而此物底座下面的字款框是歪的，所以這個底座款的拙劣程度是非常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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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

		


		兔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四順位，代表警覺性高的形象，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拿搖扇，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兔為性情溫順形象，警覺性高；其雙耳聳立•眼晴圓睜，鼻形直挺，開口微敞，兩頰渾圓，靈動活脫，手拿搖扇，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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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

		


		龍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五順位，乃中國古老傳說之神，帝王的象徵。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金球，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龍乃中國古老傳說中之神物，在封建時代為帝王的象徴；其昂首直視，鼻孔微張，張口嘶吼，氣勢磅礴，神氣靈逸，元氣豐沛，手拿金球，右腳曲膝，左腳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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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

		


		蛇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六順位，象徵靈活性佳。其呈坐姿，穿著官服，雙手作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古中國，人們把靈蛇做為聖物，伏羲和女媧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龍的形象也蛇有關，其眼神銳利，張口露齒，雙手作揖，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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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

		


		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七順位，具善於作戰之特質。其呈坐姿，穿字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
，工藝精細。

		


		馬乃高貴優美的動物，具力與美的表現，古人視馬為行走於地上的龍；其神態自若，英姿煥發，精神抖擻，生動精彩，馬鬃蓬鬆，肌肉雄健，手拿竹笛，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燈以紫外線光檢測，可以看到好幾個地方都有不明的螢光反應，因為它基本上是很單純的掐絲彩，但這裡有很多奇怪的膠，可能有一些填彩或修補的痕跡。這個就不知道是製作完了再修，或是在整個加工的過程中，在不完整的地方，用現代的技術來修，修到眼睛看不見就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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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

		


		羊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八順位，具團結和諧的特質。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中國文化裡是羊吉祥的動物；羊首面色堅定，靈巧神秀，羊角堅韌彎曲，強而有力，手拿竹笛，左腳曲膝，右腳跽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砂眼是指琺瑯彩在燒製的時候，因為以前沒辦法像現在，有瓦斯窯或電窯可以把釉料燒得很均勻，這時候就會有一些氣泡孔洞而形成砂眼，真的琺瑯彩在燒的時候，自然形成的不會太工整，但此物從顯微鏡觀察可以看到，砂眼本身的圓徑有點工整，比較不像一般自然琺瑯彩燒製的現象，也看到有些掐絲部分的一些填料比較粗糙，有一些料沒有填住。在二十世紀以前，古代科學工藝用的料，不像今日製作過程中，研磨或粒徑的篩選都會比較機械性，都是經過加工研磨、科學規整，古代很多料子都是手工研磨，沒辦法有比較科學性或量化的準確數據，古代都是用人工配的，抓各種不同的料石來配，在研磨的粒徑及規範上都有顯著不同，所以若看到非常圓的粒徑時，就要小心了。對於器身眼睛的部分，以顯微放大200倍，磨痕都是機械性打磨的痕跡，這看起來比較像是人為有意加工的痕跡，且非常明顯是有一個方向性的拋磨，跟本身料的風化現象是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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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

		


		猴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九順位，象徵活潑靈敏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右手持金環，左手拿金箍棒，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靈猴乃動物界最高等的類群；其雙眼圓睜，面相圓潤，鼻挺小巧，張開露齒，右手持金環，左拿金箍棒，右腳曲膝，左腳跌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8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

		


		雞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順位，象徵沉穩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重明鳥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鳥。其形似雞，嗚聲如鳳，此鳥兩目都有兩個眼珠，所以叫作重明鳥，亦叫重睛鳥。具辟邪、鎮煞；其雞冠豎立，兩眼圓睜，尖嘴敞開，猶如啼叫，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雙腿曲膝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
，鎏金燦然，華麗辉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於器底的部分，通常這如果是清乾隆造辦處裡面所做的東西，這可能乾隆會翻臉，這裡不規則的痕跡及色澤，是非常奇怪的。目前看到封底的特徵，是用機械性切出幾個像是插槽一樣的東西把它卡住，這個作法也很特殊。



		89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

		


		狗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一順位，象徵恭順服從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弓箭，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狗亦稱犬，乃人物最早馴化的動物；其面像飽滿•神韻生動，眼神凝望，張口呼嘯，手持弓箭，曲膝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90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

		


		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二順位，象徵溫馴善良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權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豬乃溫馴、善良的動物；其面頰豐潤，福氣滿滿，大鼻寬厚，張口微敞，眼耳、口鼻、面頰褶皺刻劃逼真寫實，手持權杖，曲膝盤立著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附表六：查扣之金融帳戶存款及不動產
㈠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定（聲扣卷一第275至276頁）
⒈金融機構帳戶存款部分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80,908元

		1.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1月9日105政查字第0011031606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



		2
⑴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96元

		1.臺灣銀行大昌分行105年11月15日大昌營字第10500035411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⑵

		


		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762,002元

		




		⑶

		


		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25,091元

		




		3

		合作金庫九如分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方瑞豐

		7,786元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九如分行105年11月9日合金九如存字第1050001103號函



		4

		星展銀行莒光分行

		000000000000號

		許順珠

		2,687,075元

		1.星展（臺灣）商業銀行資訊與營業處105年11月3日(105)星展帳發(扣)字第4254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⒉不動產部分
		編號

		　　　　門牌號碼或地號

		所有人

		　　　 依據



		 1

		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房屋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3日高市地民登字第10570853800號函



		 2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林茂唐

		




		 3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4日高市地寮登字第10571067100號函



		 4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5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0日嘉竹地登字第1050005316號函



		 6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7

		臺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

		陳麗卿

		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8日臺南地所登字第1050118681號函



		 8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陳麗卿

		




		 9

		雲林縣○○鄉○○段000000000號土地

		方瑞豐

		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7日北地一字第1050010817號函







㈡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12號刑事裁定（見聲扣卷二第6至7頁）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10,646元

		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2月28日105政查字第0012211613號函



		


		


		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人民幣0.47元

		




		


		


		


		


		日幣1元

		




		


		


		


		


		美金0.02元

		




		2
⑴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500,000元

		玉山銀行存匯中心105年12月26日玉山個（存）字第1051221048號函



		


		


		0000000000000號

		


		16,657元

		




		⑵

		


		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被告陳麗卿

		美金456.47元

		




		


		


		0000000000000號

		


		8,167元

		




		⑶

		


		0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302,781元

		




		


		


		0000000000000號

		


		3,175元

		










附表七：
		編號

		名稱

		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



		1

		林茂唐

		犯罪所得新臺幣4898萬865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陳麗卿

		如原審判決。



		3

		方瑞豐

		犯罪所得新臺幣3444萬94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天暢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319萬17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大器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億6609萬8978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號2⑶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茂唐







選任辯護人  蔡坤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麗卿







選任辯護人  陳哲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瑞豐







選任辯護人  林石猛律師

            戴敬哲律師

            林玟妡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瑞豐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卿



代  理  人  林茂唐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0年4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6264、27763號、1

06年度偵字第2866、6825、10042號；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

第9624號），提起上訴，本院前審判決後（110年度金上重訴字

第9號），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暨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

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

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本院更為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林茂唐、方瑞豐之罪刑（不含前審判決確定部分

    ）及犯罪所得沒收部分；關於陳麗卿之罪刑部分（不含前審

    判決確定部分）；關於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二、上開撤銷部分：

　㈠林茂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捌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１所載。

　㈡陳麗卿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㈢方瑞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３所載。

　㈣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４所載

    。

　㈤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５

    所載。

三、其他上訴駁回（陳麗卿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事　實

一、方瑞豐明知其所持有之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之產製年

    代、品質、特色均非如附表五「S-1表說明」欄、「天暢藏

    珍書刊說明」欄所載（即俗稱之贗品，以下為論述方便，均

    以贗品稱之），而林茂唐與其配偶陳麗卿（對外自稱：陳盈

    麗）於結識方瑞豐後，對於方瑞豐所持有之上述文物可能為

    贗品此一事項，均有所認識，但仍基上述文物縱為贗品亦不

    違背其等本意之意，與方瑞豐謀議以附表一所示文物在美國

    成立公司（即日後成立之FangMax Artifacts Corp，下稱方

    美克斯公司，董事長為方瑞豐、總經理兼財務長為林茂唐）

    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事業。

二、嗣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後，方瑞豐於民國101年3月6日與該

    公司簽立合作備忘錄，由方瑞豐提供附表一所示共91件文物

    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方美克斯公司則授權天暢國際藝術股

    份有限公司（方瑞豐為董事長、林茂唐為總經理兼董事、陳

    麗卿為監察人兼財務長，下稱天暢公司）在臺灣經營網路文

    物博物館及在實體博物館展覽該91件文物，方瑞豐因此可取

    得方美克斯公司3億股股權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之後天

    暢公司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以下未註明幣別者

    ，皆為新臺幣）價金，向方瑞豐購買1批數量為600件的文物

    （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

    。而天暢公司成立後，方瑞豐明知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

    為贗品，林茂唐、陳麗卿則對附表一所示文物可能為贗品此

    一事項，均有所認識，卻仍利用一般民眾對於古文物之真偽

    判斷不易的機會，以古文物證券化為號召，以天暢公司名義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曾秀英、林阿溪、曾敬

    翔、陳美幸、侯秋雲、張家豐等人（上開人等經判決確定）

    ，因分別於101年、102年間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而先

    後加入天暢公司，並陸續擔任附表A所示職務。而林茂唐、

    陳麗卿、方瑞豐與曾秀英、林阿溪、曾敬翔、陳美幸、侯秋

    雲、張家豐等人，均知悉方美克斯公司日後將發行之股票為

    有價證券，在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的情形下，不得募集、

    發行或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且天暢公司亦非經主管機關

    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的證券商，故不得從事證券業務，仍為

    下列行為：

　㈠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之犯意聯絡（方瑞豐為直接故意，林茂唐、陳麗卿則為不確

    定故意），其3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曾秀英、陳美幸及

    吳洋銘、許水清（上2人亦經判決確定）共同基於非法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各自於附

    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1年4月

    間起，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

    ，分別以：於邀請他人至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在天暢

    公司所出版之「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或S-1表（

    投資人可從網路下載閱覽）為文字說明等方式，對外向不特

    定人不實宣稱：屬方美克斯公司資產之附表一所示文物，其

    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以下為論述方便，均

    以真品稱之）；並時常於天暢公司（含其各地營業處）舉辦

    不特定人均可參加之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主要主講人為林

    茂唐、曾敬翔2人），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

    不菲，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

    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並經營證券承

    銷業務。而於招募之初，是由投資人與天暢公司進行議價的

    方式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後天暢公司再以：「由投資

    人先行繳付1萬8千元或1萬5千元會員費購買天暢公司商品成

    為天暢公司會員，再自行或招募他人購足共計4個會份後（

    含一開始購買之第1會份），即可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天

    暢公司並依各時期的不同，會有是否贈送加盟商方美克斯公

    司股權的區別），而加盟商則依天暢公司所推出之A方案【

    以30萬元為一單位，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1萬5千股（或1

    萬8千股、2萬股）】、B方案【一次繳付90萬元，認購方美

    克斯公司股權5萬股（或6萬股）】」之方式，讓投資人認購

    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且投資人（含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

    入會員或另再招募他人加入會員時，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

    之獎金，另於自行認購股權或再招募他人認購時，亦可獲贈

    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此方式不斷鼓吹不特定人加入認購方

    美克斯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1所示之人（含不在名冊內之

    羅銘清、羅道彥，但不含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

    「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上6人詳後述陸、不另為

    無罪諭知部分】），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錯誤，誤認附表

    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作為其出資之擔

    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進而相信方美

    克斯公司前景可期，分別於101年間、102年年初，與天暢公

    司簽立股權認購協議書而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

    ，並將前述認購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

    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大昌分行帳號：0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

    行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花旗銀

    行帳戶，詳附件表2-1編號1至63、表2-3編號1至52）、林茂

    唐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臺灣銀

    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1至10）、方瑞豐合作金庫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詳附件表3-3，下稱方瑞

    豐合庫銀行帳戶）。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

    司有價證券（原始股）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共計3784萬

    5378元（如附件表9-2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

    股款後，製作發行該公司股票交付予如附件表1-1之人。

　㈡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1日經董事會決議，預計再發行2.5

    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

    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林茂唐並未實際出資而取得該等

    增資股的股權，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

    宜之權利、義務。之後林茂唐、陳麗卿即共同承前述詐欺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其2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

    、曾秀英、陳美幸、吳洋銘、許水清共同承前述非法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而侯秋雲、

    張家豐及劉嘉惠（經判決確定）亦加入而與上述人共同基於

    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

    於附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2

    年5月間起，仍以天暢公司名義及前述㈠所載方式，對附表一

    所示文物為不實宣傳，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

    斯公司之增資股股權，且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並以前述「先

    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及發給獎

    金、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模式，讓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

    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2所示之人，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

    錯誤，誤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

    作為其出資之擔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

    ，進而相信方美克斯公司前景可期，於102年5月間至104年6

    月11日，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權，並將前述認購

    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

    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2-

    1編號64至340、表2-2、表2-3編號53至585）、林茂唐之花

    旗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

    ，詳附件表3-1）、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

    11至16）、林茂唐另成立之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大器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

    ，詳附件表3-4）、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內（下稱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5），

    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增資股

    ）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為1億9711萬3000元（如附件表9

    -3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股款後，製作發行該

    公司股票交付與如附件表1-2之人。之後因天暢公司於104年

    8月間無預警停止營業，投資人始知受騙。經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指揮調查局人員為附表一、三所示處

    所搜索，扣得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三所示之物後，並查

    扣附表六所示林茂唐等人之財產，因而查獲上情。

　　理　由

壹、關於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其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有明文規定。原審參與人

    天暢公司雖未提起上訴，但本案既經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規定，其

    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故參與人天暢公司部分，應視同

    上訴。

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

    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

    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再參酌上述規定立法理由的

    說明，經一審判決於理由中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若

    未經聲明上訴，即非屬二審法院之審理範圍。本件被告林茂

    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被訴以「謊稱方美克斯公司即將在

    美國證券市場IPO上市，使不特定投資人陷於錯誤而認購方

    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方式，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

    、第1項第1款罪嫌部分，已經原審在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另為

    無罪之諭知（見原審判決書第96頁以下），且本案僅有被告

    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其等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聲

    明上訴，依據前述說明，上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應不在

    本院的審理範圍。至於原審在犯罪事實未有減縮的情形下而

    為前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雖有未合（此部分應只是詐

    欺同時存在2個手段或僅存在1個手段的區別，至於行為期間

    、損害結果等事項，則均無不同），但檢察官既未就此提起

    上訴，基於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所強調之當事人進行

    主義、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範圍等精神，自以將之排除在本

    審級的審理範圍之外，較為適宜。

　㈢本件原審判決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不服提起上

    訴，經本院以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

    ）分別判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各犯詐欺取財罪、

    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詐偽罪），被告等人不服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97號判決就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犯證券詐偽罪部分，發回本院

    更審，至於詐欺取財罪部分，因屬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而

    以程序不合法而駁回上訴確定一節，有原審、本院前審、最

    高法院上開案號之判決書在卷可查，是本院此次更審之審理

    範圍，僅限於上開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之證券詐偽罪部分。

貳、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

    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

    力（見本院六卷第8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

    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

    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之辯解：

　㈠林茂唐、陳麗卿辯稱：我們不知道方瑞豐提供的文物是贗品

    ，因方瑞豐自稱國際學術院的鑑定師、40年收藏家，並就12

    生肖文物提出鑑定證明書、著作、證照給我們參考，且收取

    高額的授權費，因而相信方瑞豐確實具有鑑定學識、能力，

    才會片面聽信方瑞豐的說詞，未積極求證就相信方瑞豐，並

    支付100萬元美金，故我跟陳麗卿只是有認識過失，非不確

    定故意。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都是天暢公司

    的加盟商以及等親友，故只是限於特定少數人，沒有公開對

    不特定人募集云云。

　㈡方瑞豐辯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並非贗品，原審所引的相關鑑

    定意見並不正確，請求重新鑑定；另我只是掛名為天暢公司

    的董事長，並未參與天暢公司任何的經營事務，也沒有招募

    不特定人購買方美克斯股權，在本案中只有單純賣古董，並

    贈送方美克斯股權，並沒有以詐術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

    意聯絡及行為云云。

二、事實欄各項基礎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方美克斯公司、天暢

    公司設立之經過等情，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

    述在卷外，核與證人張本源、林羿龍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相

    符，並有方瑞豐與張本源所簽立的投資承諾協議書（他四卷

    第9至11頁，由林茂唐擔任監證人）、張本源所提出之匯款

    單據（他四卷第12至13、27至34頁）、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

    戶綜合月結單（調二卷第147頁）、方瑞豐就12生肖文物所

    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四卷第15至26頁）

    、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設立之文件（偵三卷第236至245頁）

    、方美克斯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填交之S-1表、方

    美克斯公司股東清單（原審院卷十一第485至508頁）、天暢

    公司設立登記表（偵三卷第248至250頁）在卷可稽。

　㈡被告方瑞豐於101年3月6日與方美克斯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

    由方瑞豐提供如附表一所示文物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再由

    方美克斯公司授權天暢公司在臺灣展示，方瑞豐因而可取得

    3億股方美克斯公司股份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天暢公司

    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價金向方瑞豐購買文物1批

    （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

    。又上述美金100萬元版稅、3000萬元價金均已由被告方瑞

    豐收受等事實，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述在卷

    外，並有天暢公司與方瑞豐所簽立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偵

    三卷第307頁）、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

    圖錄（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

    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天暢公司臺

    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至51頁）、

    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調三

    卷第1至191、215至237頁）、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帳冊卷

    一、二）附卷可憑。

　㈢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同案被告曾敬翔、林阿溪、

    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在天暢公司中之職位

    、分工（詳附表A）；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

    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名義，以事實欄二、㈠㈡所

    載之方式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增資股；

    且未向主管機關申報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亦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之證券商等情，除據上開人等

    及證人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蔡侑珊、張芸熙、葉湘如

    於偵查、原審審理時之供述外（詳附表B），亦有天暢公司

    登記資料查詢結果（他一卷第12至13頁）、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104年1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040048631號函及105年5

    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50016180號函（調一卷第202至203頁

    ）、天暢公司103年5月3日公告（他一卷第153頁）、曾秀英

    、曾敬翔、劉嘉惠、陳美幸、林阿溪、張家豐等人之天暢公

    司名片（他一卷第178頁）、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

    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

    院卷九第373至383頁）、投資-經營預估時間獲利表（調一

    卷第84頁，證明A、B方案的內容）、扣案之認股會員名冊（

    他二卷第95至111頁）、陳麗卿所提供之FMAC增資股東明細

    （偵三卷第162至173頁）在卷可考。

　㈣附件表1-1、1-2所示之投資人（另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

    下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投資人），因遭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方瑞豐、天暢公司及上開同案共犯曾秀英、曾敬

    翔等人以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方式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

    始股、增資股，並分別交付相關股款、會員費之事實，業據

    證人羅銘清、羅道彥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如下，且有如附表四

    「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載之證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

    名冊、增資股東名冊（均見股東名冊卷）、S-1表（外放）

    、扣案之「天暢藏珍」書刊（外放）、「清宮寶藏」書刊（

    外放）、告訴人張本源提供之增資股股東名冊（調一卷第10

    7至118頁）、陳麗卿所提出之創始股東明細及增資股東明細

    （調一卷第248至255頁、偵三卷第264至268頁）、天暢公司

    、林茂唐、大器公司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天暢公司、

    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綜合月結單、其他附件表2-1至3-5「證

    據出處」欄所載證據（出處參見附件表2-1至3-5所載）附卷

    可按。

　㈤此外，本案經調查局搜索後，扣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

    三所示物品一節，亦有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在卷可查（警聲搜卷第14至47頁、他二卷第161頁）。

三、關於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部分文物因已不存在或為告

    訴人張本源所持有而未經鑑定）均屬於贗品的判斷，及被告

    方瑞豐所辯不可採的理由：

　㈠所謂鑑定，乃指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為取得證據資料而由檢察

    官或法官指定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鑑定人、學校、機關或團

    體，就特定之事物，以其專業知識加以分析、實驗而作判斷

    ，以為偵查或審判參考（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48號判

    決意旨供參）。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規定，指定盧泰

    康、邵慶旺為鑑定人，本院前審亦依上述規定，指定楊淑銘

    為鑑定人，分別為附表五所示之鑑定。而依據下列事證，可

    認上述3位鑑定人均就古文物具有特別知識經驗，具有本案

    之鑑定適格：

　⒈鑑定人盧泰康：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

    學歷為文化大學學士、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碩士、成大歷史

    所博士，專精於藝術創作及陶瓷製作，曾在臺中市、花蓮縣

    、臺東縣、臺南市等縣市政府文化局或文化處擔任文化資產

    審議委員，負責對古物進行甄別，且在我國推動文物普查及

    二階段調查研究之工作中，擔任文物調查研究、文物普查程

    序及操作原則之設計員，並曾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審

    查委員聘書，負責對文物之年代、文化藝術之重要性及文化

    資產價值進行確認、甄別。此經鑑定人盧泰康於原審審理時

    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48至50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

    明（原審院卷六第145頁）。

　⒉鑑定人邵慶旺：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之助理教授，學歷為國立藝專畢業、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博士班

    肄業，曾獲聘為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典藏管理委員會委員、第

    四屆臺中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第四屆臺南市古物審議委

    員會委員、第一屆臺南市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暨文化資

    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審議會委員、高雄市政府古物審議會委員

    、屏東縣第三類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基隆市政府古物審議會

    委員、臺南市古物審議會委員、第二屆臺南市傳統公益暨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審議會委員，審議委員之工作項目

    是針對古物之修復、古物之材料科學分析、材料檢測。此經

    鑑定人邵慶旺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50至51

    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六第149至165頁）

    。

　⒊鑑定人楊淑銘：其為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長期

    受各法院、公家機構委託鑑定古董真偽及製作各類古董文物

    之動產鑑定、鑑價報告，或民間個人、公司委託鑑定陶瓷、

    青銅器、石雕、木雕、玉器、書法字畫等藝術品之真偽與市

    值鑑價，或承做上市、上櫃公司或公家博物館、美術館及私

    人文物館、基金會收藏或接受民眾捐贈古董文物、藝術品之

    動產鑑價報告，供會計師作帳，列為公司資產或捐贈抵稅之

    憑證等。此有鑑定人楊淑銘所提出之「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

    司經歷」1份可以證明（附於其所出具之鑑定報告內，外放

    ）。

　㈡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於原審審理中，已敘明其等鑑定乃是

    依據以下6項基本程序及原則進行：⒈造形，⒉紋飾，⒊製作工

    藝，⒋銘款，⒌表面狀況，⒍儀器檢測；而儀器檢測之方法有

    以下3種：⑴X射線螢光分析儀，可辨識文物之成份，⑵紫外線

    燈，經照射產生螢光反應之物，通常是添加樹脂等人工物，

    有可能為現代仿品，⑶顯微鏡，可觀察文物本身表面之型態

    ，判別是否有使用過之痕跡、是製作工藝或是機器打磨、人

    工打磨（原審卷六第51至55頁）。而鑑定人楊淑銘在本院前

    審審理時，也陳明其是以放大鏡、手電筒做為工具，依據受

    鑑文物之形體、光澤、表面紋路、磨損狀況、鏤款、銹痕、

    重量等特徵，予以綜合判斷是屬於真品或贗品（本院前審卷

    五第329、333頁）。由此可知，上述2組分屬學術界、實務

    界之鑑定人，其等所採取之鑑定方式、判別依據大致相同，

    且被告方瑞豐亦陳稱：我是依據古文物的圖騰、器形、材料

    、工法、落款及質變（風化）情形去辨識古董，憑藉的是我

    從事古董收藏40年的經驗（他一卷第145頁、偵一卷第32頁

    ），亦與鑑定人前述所言相去不遠。從而，本案鑑定人所採

    者，應屬古文物界所普遍認可的鑑別方式。又本案鑑定人所

    為的鑑定結論，亦與本院依據卷內其他事證所為之判斷結果

    相符（詳後述），足認該等鑑定結論應可採認。

　㈢有關上開鑑定人所提出之鑑定意見，被告方瑞豐雖辯稱：附

    表一所示文物，均是當時年代所製作之真品，並非贗品，鑑

    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都是以既有文物統計出來的數

    據做為判別標準，但該等數據會隨著新出土文物而進行更新

    調整，並不適合做為古文物鑑定的絕對標準云云。然而，「

    鑑定」原本就是以既存而普遍受肯認的專業知識做為判斷依

    據，故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以既有文物之統計、歸納結果

    做為判別標準，並無任何不妥；反而是被告及辯護人在尚未

    有所謂新出土文物出現而可推翻既有專業知識的狀況下，即

    以日後有其他可能性為由而為上述主張，其無可採認之處，

    甚為顯然。

　㈣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鑑定人楊淑銘證稱：「目前科

    學儀器有放射性碳14斷代、熱釋光、顯微測試法這三種，但

    這三種都有很嚴重的缺陷，…以4000多年的彩陶來說，如果

    它有修補過，這拿去鑑定時，如果是鑽到修補的地方，就會

    變成是現代文物，如果鑑定時鑽到的是老的地方，就變成40

    00多年的文物」（本院前審卷五第307至308頁），故原審鑑

    定使用之科學鑑定方法亦無法完全斷定相關文物確為贗品。

    然鑑定人楊淑銘所稱上情，是以相關文物有經修補為前提，

    而依卷內事證，並未發現本案文物有此情形；再者，鑑定人

    盧泰康、邵慶旺所為之鑑定，均未單以科學儀器檢驗結果為

    其判定贗品的唯一依據（參見附表五所載鑑定意見）。從而

    ，辯護人以此主張原審鑑定結果無從採認，尚屬無據。

　㈤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之學經歷為其是否就鑑

    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之依據，為判斷該鑑定人有無特

    別知識經驗之入門磚，若無鑑定事項方面之相關學經歷證明

    ，如何能證明鑑定人具有專業知識、擁有特別知識經驗。然

    鑑定人楊淑銘並無任何藝術、考古、古文物之學經歷證明文

    件及相關執照；且鑑定人楊淑銘稱其參與諸多法院或政府機

    構所委託之鑑定，且至今未受質疑，但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886號刑事判決，即未採認其出具之鑑

    定意見，足認鑑定人楊淑銘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

    稱，就古文物之年代及價值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稱「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

    者」，並未明定以具有相關之學歷證明為必要，至於鑑定人

    楊淑銘從事古文物鑑定之經歷，則已經本院論述如前。而其

    既從事古文物鑑定業務多年，且屢獲司法機關、其他政府機

    關、公司、民間個人委託鑑定古文物之真偽，實難謂其並非

    就本案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

　⒉本院前審於委請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之前，曾請被告及辯

    護人表示意見，然其並未對「楊淑銘是否具有特別知識經驗

    」此一事項有所質疑（本院前審卷四第369頁、本院前審卷

    五第102頁）。故辯護人於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甚至出具

    鑑定報告之後，才對其是否具特別知識經驗有所質疑，顯然

    只是因鑑定結果對被告有所不利才為如此主張，並非自始即

    對其鑑定適格有所疑義。

　⒊況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只是做為法院參考判斷的事證

    之一，並非唯一依據，故法院依據其他事證而不採取鑑定人

    的鑑定意見，在司法實務上並非罕見，故無從以法院未採鑑

    定意見此項結果，做為論認鑑定人不具鑑定適格的依據。因

    此，辯護人以前述另案判決結果主張楊淑銘不具鑑定適格，

    自難採認。

　㈥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

    ，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而

    所謂「鑑定之經過」，是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

    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

    ，為判斷之根據暨理由；又所謂「鑑定之結果」，即鑑定人

    就鑑定之經過，依其專業知識或經驗，對於鑑定事項所作之

    判斷及論證。欠缺鑑定必要之資料所作成之鑑定結果，因無

    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不足以作為被告不利

    之認定依據。本案由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未見

    其說明其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

    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為判斷之根據

    暨理由等内容，而僅有其主觀之自行推斷。其於接受交互詰

    問時，亦僅證稱：「我會根據實物的特徵、造型、文字綜合

    判斷。例如鎏金的部分會看他的老化程度，或它是礦物彩或

    化學彩，還有底部胎土老化的特徵去綜合判斷」，並未提出

    鑑定之方法為何？鑑定所必要之資料、資訊等為何？故其出

    具之鑑定報告顯無鑑定之經過，自有瑕疵。又其鑑定報告記

    載：「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

    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

    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但所謂清朝乾隆至

    今，二、三百年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

    」乙情，有何資料或資訊可為依據，而得推論出鑑定物與真

    品確有不同？另鑑定報告稱：「無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則

    所謂「掐絲琺瑯真品特徵」為何？有何資料或資訊可供依據

    ，亦未見鑑定人於書面或言詞說明。鑑定報告又記載：「内

    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之特徵」。然

    其所稱「古瓷」内部一定不會光亮無比？是依據何種資料、

    資訊内容得知？亦未見鑑定人以書面或言詞說明。且楊淑銘

    於到庭陳述時，竟稱：「我有用手電筒照，所以我才會順便

    寫」，足見其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並非鑑定過程中鑑定得出

    之專業意見，而是其恣意所為，方會稱「順便寫」，故其鑑

    定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性。況據鑑定人自稱，其鑑定

    工具僅有30倍之放大鏡，並無手電筒，則鑑定人既未利用手

    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

    結果均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亦未說

    明鑑定之經過，致使其鑑定報告無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

    及推論過程，自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

    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至於該鑑定經過及結果如

    何以言詞或書面報告？所需詳盡程度如何？則未予明文規範

    ，自應依鑑定事項之內容，依個案而為不同之判斷，尚難一

    概而論。再者，並非所有之鑑定事項，均可事後再以科學方

    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實務上常見之精神鑑定（尤其是

    再犯可能性、量刑鑑定等就未來事項的判斷），即是如此；

    又以本案情形而言，後述關於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

    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文物真偽之判斷，只要

    依歷史文化之知識，即可判斷、驗證其鑑定結論，並不需以

    科學方法加以驗證。本案鑑定人楊淑銘就其鑑定之經過及其

    結果，已出具書面報告（詳如附表五所載），並於本院前審

    審理中以言詞報告（本院前審卷五第302至338頁），且其鑑

    定意見中所載之事項，如附表五編號4-6所稱：「表面或浮

    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此件表

    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

    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此一

    結論，辯護人若認其以放大鏡目視之觀察結果有誤，亦非不

    可再以科學方法而予重新檢視。至於其他無從以科學方法予

    以驗證的事項，則屬古文物鑑定所無可避免，此由被告方瑞

    豐本身就12生肖文物所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

    ，其內記載：掐絲琺瑯如玉石之溫潤、珠寶之光輝、瓷器之

    細緻，整體工藝精整，表現細膩逼真，光燦耀眼，令人讚嘆

    。…此乃藝術觀賞，亦用於地理鎮煞避兇，配合年道、月令

    、日時相生相剋定位，為宮廷鎮煞擺見，珍稀非凡，堪稱一

    絕（他四卷第15頁），無一項目能以科學方法加以驗證，即

    可做為佐證。從而，本案尚無從以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書面

    或言詞報告，未能全以辯護人所主張之方式記載其鑑定之經

    過及其結果，即認有違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

　⒉就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氣泡破損部分（此為附表五編號4-6

    2的鑑定結果），鑑定人楊淑銘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

    說明：古代的琺瑯都是由礦物去提煉的，跟現在用化學方式

    調出來的琺瑯色澤不一樣，且燒出來時可能會有氣泡、會有

    破損，而且破損的邊緣也會不一樣（本院前審卷五第324頁

    ）；又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光亮無比」（此為附表編號

    4-54的鑑定結果所提及），鑑定人楊淑銘亦於本院前審審理

    中以言詞說明：真品的瓷器使用後内部會有些積陳，或是因

    擦拭、清潔、年代老化所造成的磨損，但該瓷器内部是乾淨

    光亮，因此判斷是仿品的可能性較高（本院前審卷五第334

    至335頁），而已詳述其判別依據。至於書面鑑定報告所提

    及之「掐絲琺瑯真品特徵」（此為附表五編號4-62、4-63的

    鑑定結果所提及），於書面鑑定報告第三項中已經有所敘述

    ，並非如辯護人所稱之未予提及。而辯護人若對鑑定人楊淑

    銘上述事項的說明認與事實不符，當可提出客觀事證予以駁

    斥。再者，上述各項文物的鑑定結果，亦非只有以辯護人所

    質疑之事項為即得出結論，而是鑑定人楊淑銘綜合許多事項

    後所為之判斷結果（詳見附表五所載）。故辯護人以書面鑑

    定報告所載前述文字質疑鑑定結果的可信性，尚屬無據。

　⒊鑑定人楊淑銘於本院前審審理中陳述：「我有用手電筒照，

    所以我才會順便寫」，乃是在說明其依文物的外觀特徵，已

    可判斷該文物是贗品，不需再查看其內部狀況，但因鑑定過

    程中有以手電筒照射而看到其內部狀況，故將此一事項一併

    載入鑑定報告中（本院前審卷五第327頁），辯護人僅擷取

    其中之隻字片語，即主張鑑定人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

    性，自不可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於書面鑑定報告中，雖

    僅提及其使用30倍放大鏡做為鑑定輔助工具，但於本院前審

    交互詰問時，已提及其有使用手電筒做為工具（本院前審卷

    五第327頁）。且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鑑定，乃是在本院前

    審法庭中所進行，前審法官亦親見鑑定人楊淑銘所使用者，

    乃30倍放大鏡與手電筒結合為一體的工具，而該過程亦經本

    院前審拍攝成光碟附卷而可隨時檢視，且被告及其辯護人當

    時亦有到庭親見上述過程。故辯護人事後僅以上述書面鑑定

    報告未提及有手電筒此項工具，即主張：「鑑定人未利用手

    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

    結果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顯不可

    採。

　㈦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於鑑定過程中，

    並未製作筆記，也未對文物進行完整的拍照，且只是以放大

    鏡目視，並無使用其他科學儀器，即可製作鑑定報告，其鑑

    定意見之可信性實屬可疑。然而，不論是被告方瑞豐本身（

    原審院卷九第82至83、85頁）或被告方瑞豐聲請為鑑定人之

    魏成光（原審院卷七第444至445頁），均曾主張科學儀器鑑

    識對古文物鑑定之不足，因此，未使用科學儀器進行鑑定，

    就古文物的鑑定而言，尚屬正常，無從以此即可論認鑑定意

    見無從採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為鑑定時，本院前審有就

    該過程拍攝成光碟，並提供該光碟供其製作鑑定報告參酌（

    本院前審卷五第131頁），故其可依上述光碟內容就本案製

    作鑑定報告，辯護人僅以鑑定人楊淑銘未製作筆記、拍攝之

    照片數量有限，即質疑其鑑定意見的可信性，尚無可採。　

    　

　㈧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在網路上亦有販

    售古文物，而依據在網路上蒐集之評論，多有質疑楊淑銘販

    售者為現代仿古工藝品（本院前審卷六第517至537頁），如

    此缺乏誠信及職業道德之人所出具之鑑定報告，何以令人信

    服能夠公正客觀？又鑑定人楊淑銘所涉獵之領域多為「民間

    品」，如何期待其能對本件之「宮廷器」做出正確之評價？

    且楊淑銘於網路上販賣古文物，與方瑞豐或有同業競爭之利

    害衝突，難期公正；另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資本規模甚小

    ，對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出具之鑑定報告不具公信力。然而：

　⒈辯護人所稱之網路評論，根本不知是何人所提出，亦無從瞭

    解其是基於何種原因、目的而為相關評論，毫無信憑性可言

    ，辯護人以此不具信憑性的事證而為上述質疑，自不可採。

　⒉辯護人稱鑑定人楊淑銘涉獵領域多為「民間品」，並未提出

    任何佐證加以證明，而辯護人稱本案文物乃屬「宮廷器」，

    則除被告方瑞豐之空言主張外，亦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予佐證

    。故辯護人以無法證明之前提，據以質疑鑑定人所出具之鑑

    定意見，自屬無可採認。

　⒊鑑定人楊淑銘是經具結而為本案之結論，其若刻意為不實之

    鑑定，依法須負偽證罪責，在此情形下，實難想像其僅因與

    被告方瑞豐均從事古文物之販售業務，即有刻意為虛偽不實

    鑑定之動機。況且，被告方瑞豐既自稱其文物均屬「宮廷器

    」，而鑑定人楊淑銘僅涉獵、販售「民間品」，二者又有何

    同業競爭關係可言？故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純屬臆測，並不可

    採。

　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之規定，鑑定人是否具有鑑定

    能力，乃是以其就鑑定事項是否有特別知識經驗為判斷，與

    鑑定人所營事業規模大小無關。因此，辯護人僅以中興動產

    鑑價有限公司之資本規模甚小，即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

    之鑑定意見不具公信力，亦無可採。 

　㈨另被告方瑞豐雖提出新聞報導、證明文件、國際學士院111年

    4月26日函文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二第355至365頁、本院前

    審卷六第335至401頁），主張其確實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

    確信附表一所示文物均為真品，並就本案3位鑑定人所提出

    之鑑定意見，提出理由認為其等均不可採云云。但被告方瑞

    豐即使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並不代表其不會以贗品詐欺他

    人，否則豈非謂具有相同知識、能力之人絕不可能觸犯此類

    犯罪？再者，被告方瑞豐所稱鑑定意見不可採理由，均只是

    以其個人角度對鑑定意見採取相反結論的不同論述，並未提

    出任何客觀事證做為佐證，甚至有明顯與卷內資料不符的情

    形（例如其於原審院卷九第90頁主張相關文物在嘉義市立博

    物館展覽時有經過他人鑑定，但顯與後述㈧所載證據不符）

    。而在被告方瑞豐本身為本案被告、將可能因本案而遭受刑

    事處罰的情形下，即使有其確有辨識古文物的特別知識經驗

    ，亦無從期待其能依其特別知識經驗為與事實相符的供述，

    更遑論本案另有下述所列各項事證，足以佐證被告方瑞豐之

    主張難以採認。因此，被告方瑞豐所提出之上述各項證據，

    並無從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㈩被告方瑞豐雖另提出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原

    審院卷四第433至501頁、原審院卷五第183至265頁）、魏成

    光質疑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意見的書面陳述（原審

    院卷七第425至465頁），及魏成光具有古物鑑定能力之相關

    證明（原審院卷七第187至201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45至549

    頁、外放之「魏成光的經歷與背景」一冊），而主張本案鑑

    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不可採信。然而：

　⒈刑事訴訟程序上之「鑑定」可予採認的前提要件，除鑑定人

    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而可予以分析、實驗並進行判

    斷外，尚以該鑑定人能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為必要。依據方

    瑞豐自行提出的新聞報導資料，魏成光有在「世界收藏博物

    館鑒藏委員會」擔任首席微痕鑑定估價師（本院前審卷一第

    176頁），而依卷附其他新聞報導資料，被告方瑞豐乃是上

    述「世界收藏博物館鑒藏委員會」主委（本院前審卷二第27

    3頁、本院前審卷六第343頁，後者為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

    ，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與魏成光有在同一機構任職，且被告

    方瑞豐還是該機構的主要管理者，在其2人具有此等關係的

    情形下，已難期魏成光能以公正、誠實的立場為相關判斷。

　⒉前述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方瑞豐主張其中有

    3份就是附表一編號80、81、82所示文物而為之鑑定。但以

    魏成光對於「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附表

    一編號81部分）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而言，依據「天暢

    藏珍」書刊（第17頁）、「清宮寶藏」書刊（第180至181頁

    ）所拍攝之文物相片，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乃是頂部朝

    牛座的右上方飄揚在空中，且拂塵柄部的長度超出牛座右手

    的衣袖；而依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中所拍攝的文物照片顯

    示，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卻是頂部朝牛座的左下方而觸

    及牛座左手，且拂塵柄部與牛座右手衣袖齊長（原審院卷五

    第189頁），足見二者應是外型相仿但實則相異的2件文物，

    在此情形下，魏成光所出具之相關鑑定評估報告書，是否確

    實是就本案相關文物而為，即有甚大疑義，難認具有證據價

    值。且從被告方瑞豐能提出2件外型相仿的「銅胎鎏金掐絲

    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此一情形來看，更加顯示該文物應

    是現代工藝所大量產製的贗品。

　⒊此外，魏成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對於附表一編號20、8

    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價，與本案相關事實發展所呈現的實際

    狀況，亦顯有甚大出入（詳後述），更加顯示魏成光所出具

    之前述鑑定評估報告書、書面陳述，並無足夠之公正性、誠

    實性可性，而屬無從採認。　　

　本案依據下列事證，亦可佐證被告方瑞豐所辯及魏成光之書

    面陳述無從採認，而以原審及本院前審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

    意見較為可採：

　⒈關於12生肖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偵訊中供稱：12生肖文物不是我的，是林武委

    託我賣的，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他常在國外，我只有電話，我有把錢給林武，我自己並沒有

    收佣金，我是分很多次交付現金給他，但我不記得分幾次，

    有錢就會給他，我到現在還有欠他錢（偵二卷第55至56頁）

    ；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並供稱：林武是大陸人，他都是來臺

    灣時，分期向我拿出售12生肖文物的價金（本院前審卷二第

    256頁）。則依被告方瑞豐所為的供述，不但無法知悉林武

    的具體年籍資料，而無從查證林武是否確為12生肖文物的來

    源，則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是否屬實？已甚有所疑。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0年12月

    5日經證人張本源匯入購買12生肖文物部分價金即300萬元之

    前，其存款餘額僅有2千多元，而於證人張本源匯入該筆款

    項後，被告方瑞豐即分60多筆予以提領現金，且除其中7筆

    是1次提領10萬元以上之現金款項外，其餘部分均是以金融

    卡為1至3萬元的小額提領，直至101年2月3日時，在該帳戶

    有另筆大額款項匯入前，其存款餘額僅剩3萬多元（調三卷

    第218頁）。而被告方瑞豐若有將上述300萬元價金轉交給林

    武，其提領方式應是1次大額提領，而不會呈現絕大多數都

    是以金融卡小額提領的狀況，則由上述提領現金情狀判斷，

    證人張本源所匯入之前述300萬元價金，應是遭方瑞豐個人

    提領花用，由此更加顯示上述12生肖文物之來源，並非被告

    方瑞豐所稱之「林武」。至於被告方瑞豐於本案前審辯論終

    結後，雖提出由名為林武之人所出具、於100年12月5日收受

    方瑞豐所交付之400萬元的收據，但該收據上並未記載林武

    的年籍資料，而完全無從查證該收據之真實性；且該收據上

    所記載的收款日期、金額，亦與前述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

    易明細所顯示之款項出入情形顯不相符；又如前所述，於10

    0年12月5日當天，證人張本源是1次匯付1千萬元現金給被告

    方瑞豐，則何以被告方瑞豐又只有轉交400萬元給林武？故

    上述收據所顯示的情狀，亦與證人張本源匯款給被告方瑞豐

    的情形有所出入，自無從以上述收據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的

    認定。

　⑶依據方美克斯公司股東名冊所示，該公司的原始股東中，即

    有名為林武之人（即附件表1-1編號76之股東），而被告方

    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供稱該人即其所稱12生肖文物來

    源之林武（本院前審卷六第247頁）。但依據上述股東名冊

    所載，該林武有留存通訊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巷

    00號9樓之2」（股東名冊卷第2頁），則從此點來看，林武

    非但不是被告方瑞豐所稱之大陸地區人民，且被告方瑞豐要

    一次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轉交給林武，亦無任何困難，

    根本不需如被告方瑞豐所辯，需要利用林武來台時再分次轉

    交。被告方瑞豐雖又辯稱：上述通訊地址可能是林武丈母娘

    的住所（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但即使如此，林武在臺

    灣既有近親，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亦應一次或分少次

    轉交給其近親，方合常理，亦無被告方瑞豐所辯，需利用林

    武來台再分次轉交的必要，故被告方瑞豐所言顯然違反常情

    ，難以採認。

　⑷從而，被告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12生肖文物的來源，而1

    2生肖文物若如被告方瑞豐所主張，確為清朝乾隆年間所製

    作、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

    由此已可佐證該等12生肖文物確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

    屬贗品無誤。

　⒉關於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調詢、偵訊中稱：該79件文物均未取得年代鑑

    定證明，其中商代那4件（指附表一編號70、71、72、77）

    是我爸爸留下來的，其他都是從自由市場的古董攤買的，除

    其中銅嵌玉四龍升鼎（附表一編號75）是以160萬元購得，

    其餘購買價格大約在數10萬元（見他一卷第130、135頁）。

    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並非經由具公信力的途徑，取得附表

    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且絕大多數都是在國內市場的古董

    攤所購得。但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若全屬S-1表、「天

    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宣稱之真品，即使有足夠之

    財力，是否能在全世界的古文物交易場合中予以全數購得，

    尚有疑問，但被告方瑞豐卻能在國內市場的古董攤輕易購得

    該等為數眾多的文物，所言已屬有違常理。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之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所載（本

    院非採用其就本案文物的判斷意見，而是該報告書中所載關

    於類似文物的拍賣資料），與附表一編號20相同時代的類似

    古文物，其於95年間的拍賣成交價格為310萬元人民幣（原

    審院卷四第473頁）；另依「天暢藏珍」書刊的記載，汝窯

    三羊尊真品（附表一編號51所示文物）先前拍賣成交價格為

    5000萬港幣（該書刊第99頁）。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所陳

    述其購入附表一編號20、51所示文物的價格（各自為數10萬

    元），顯然遠不及該等古文物真品所應有的價格，但被告方

    瑞豐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以甚為低廉的代價，僅從國內市

    場的古董攤商中，即大量購得市面上流通甚少的古文物真品

    ，其所言不合常理之處，至為顯然，由此更加顯示其所述內

    容難以採信。

　⑶被告陳麗卿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說相關文物是長江三

    峽大水壩開挖的時候，一船一船過來的，他就一船一船收，

    所以他有2百個貨櫃的文物（原審院卷九第173頁）。故被告

    方瑞豐向陳麗卿所陳述其取得相關文物的方式，與其案發後

    所言不相一致，足見其說詞反覆，無法交代相關文物的真正

    來源。

　⑷綜上事證，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

    物的來源，而該等文物若如方瑞豐所主張，確均為真品，其

    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由此應可佐證該等文物確

    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屬贗品無誤。

　⒊被告方瑞豐於103年6月30日，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

    物在內的600件文物，以3000萬元的價格，販賣給天暢公司

    一節，已如前述，被告方瑞豐雖辯稱此次買賣之標的物，並

    不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並主張是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2人私吞該等文物（偵二卷第57、59頁、本院前審卷

    六第645頁）。然其所言不但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陳

    述不符（偵二卷第342、420頁）；且依被告林茂唐、陳麗卿

    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圖錄，確包含該79件文物在內（

    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而雙方

    於交易上述600件文物時，有簽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依該

    合約書所載，雙方當時有以附件記載該600件文物為何（偵

    三卷第307頁），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之上述文物

    圖錄若屬不實，被告方瑞豐當可提出前述附件資料予以駁斥

    ，但其卻始終未予提出前述附件資料，甚至不實供稱並無記

    載出售品項的明細存在（他一卷第131頁），足認被告方瑞

    豐此部分所言並不可信。從而，被告方瑞豐乃是以平均1件5

    萬元的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

    文物加以出售。再查：

　⑴如前所述，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中的汝窯三羊尊，其真

    品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並經被告方瑞豐在「天暢藏

    珍」書刊中予以載明、強調，而被告方瑞豐若認該汝窯三羊

    尊為真品，又豈可能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汝窯三羊尊與其他

    文物予以合併出售。

　⑵被告方瑞豐就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主張其乃是同時取得

    一對，其中1件雖遭扣案，但另1件仍為其所持有（原審院卷

    四第430頁），而經其將該另件文物送魏成光鑑定結果，魏

    成光出具鑑定評估報告書判斷該文物確為戰國時期文物，且

    價值達3000萬元人民幣（原審院卷四第473頁）。而同前所

    述，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若屬真品而有前述魏成光所鑑認

    之價值，被告方瑞豐豈會僅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文物與其他

    文物予以合併出售？足見2件應該均無魏成光所鑑定之價格

    才是。

　⑶故依據前述事證，不但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明知附表一編號1

    至79所示文物並非真品，方會以前述價格出售，且可佐魏成

    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並不具有可信性。

　⒋被告方瑞豐在原審審理中，有與證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和解

    內容略為：方瑞豐願給付張本源2800萬元，分35期給付，自

    106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80萬元，至清償完畢

    為止。而張本源則於方瑞豐每償還320萬元時，按12生肖順

    序依序返還12生肖文物1件，此有和解筆錄在卷可證（原審

    院四卷第503至504頁）。而於和解之後，被告方瑞豐僅給付

    14期、合計1120萬元，於108年3月20日後就未再清償，尚積

    欠證人張本源1680萬元，而證人張本源則依據被告方瑞豐的

    清償進度，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返還被告方瑞豐，

    此有證人張本源出具之刑事陳報狀及檢附之存摺影本、方瑞

    豐簽立的收據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十一第465至481頁），而

    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自承其至今僅有給付張本

    源1120萬元（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又如前所述，被告

    方瑞豐曾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送由魏成光進行鑑定

    ，而魏成光鑑認：附表一編號81、82此2項文物的價值，均

    應遙遙凌駕11億港幣，但考量如今市況低迷，故與附表一編

    號80所示文物相同，給予該3項文物各1.1億人民幣的參考估

    值（原審院四卷第439頁、原審院卷五第188、228頁）。故

    魏成光就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值，高出被告方瑞

    豐積欠證人張本源未清償的1680萬元甚多，但被告方瑞豐卻

    在自陳已有託人出售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情形下（

    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歷經超過4年的時間，仍無法將該

    3項文物售出而對證人張本源為清償，足見該3項文物確為贗

    品，而魏成光所出具之上述鑑定評估報告書在古文物界亦不

    具可信性、參考性，方會有前述情形發生。至於證人張本源

    於與方瑞豐達成和解時，雖肯認魏成光所出具鑑定評估報告

    書之結論（原審院卷十三第153頁），但證人張本源自承其

    對古文物並不瞭解（調一卷第89頁），故其意見自無從做為

    相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判斷依據，併予說明。

　⒌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

    文物，其底側記載「乾隆年製」，而兩側則分別書寫有「清

    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等字樣（原審院

    卷六第270至272頁）。但稍具歷史知識者皆知，乾隆皇帝乃

    是清朝的第五位皇帝，而「乾隆」是其在位時的「年號」，

    至於「清高宗」則是其「廟號」，又所謂的「廟號」，乃是

    君王過世之後，用於在太廟中享用奉祀時被稱呼的名號。因

    此，於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即乾隆年間）所產製的物品，當

    無可能在該物品上出現乾隆皇帝死後才賦予的「廟號」（即

    清高宗）。但上述文物卻在記載「乾隆年製」的狀況下，同

    時以「清高宗」稱呼乾隆皇帝，單就此而言，即可判斷該文

    物不可能是清朝乾隆年間所產製。而此可輕易判別上述文物

    屬真品或贗品的方式，亦為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在原審時

    所陳明（詳如附表五編號4-4部分），但被告方瑞豐卻無視

    於此，仍以其個人意見，任意批判鑑定人所為鑑定乃屬不可

    採信（原審院卷九第88頁），足見被告方瑞豐所為主張純屬

    推卸自己罪責的不實說詞，並無可採之處。

　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雖提出中信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就名

    稱與附表一編號51、57、59相同之文物所為之估價資料（分

    別估價800萬港元至1千萬港元、400萬港元至600萬港元、30

    0萬港元至400萬港元，本院前審卷六第585至587頁），而欲

    證明該等文物價值極高。但上述估價資料，並無法證明是就

    附表一編號51、57、59所示文物而為（只是名稱相同），又

    本案爭點並非相關文物之真品是否具有極高價值，而是被告

    方瑞豐所提出之附表一所示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故前述估

    價資料，自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且依據上述估

    價資料，反而可以佐證前述被告方瑞豐自稱取得附表一編號

    51、57、59所示文物的代價、出售該等文物給天暢公司的價

    格，均顯然有違常情，更加顯示本案相關文物確屬贗品無誤

    。

　天暢公司雖於101年7月1日至同年8月26日（參見調一卷第61

    頁之開展照片），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附表一所示文物

    ，但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07年6月6日嘉市文博字第1070051

    902號函所載，嘉義市立博物館受理前述展覽，是以教育展

    示為主要推廣目的，故未就參展文物之真偽、年代及價值等

    事項進行鑑定（原審函稿卷第112頁）。因此，自不得因附

    表一所示文物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而認該等文物乃屬

    真品。

　綜上，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乃

    是提供該等文物之人，且無法交代該等文物來源為何，顯非

    因誤信或主觀上不確定之認知而取得該等贗品，又其再三主

    張其具有鑑別古文物真偽的能力，則其對於上述文物絕大多

    數均為贗品乙事，主觀上應屬明知，至為顯明。

四、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贗品

    之主觀認知部分：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辯稱其等是因信

    任被告方瑞豐，且古文物難以判斷真偽，而其2人亦無相關

    背景，故相信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均屬真品，至多屬有

    認識過失，而無不確定故意云云。然而：

　㈠被告林茂唐曾供稱：這些文物是真品或贗品，還需經過專家

    鑑定，我目前無法確認（偵一卷第6頁）；因為鑑定要花很

    多錢，而且我們當初的設定就是要用來展覽，沒有要買賣，

    所以就沒有去做鑑定；「（問：因為只是要展覽，所以即使

    不是真品也沒有關係？）是。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展覽，仿

    品也是有它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頁）。而被告陳麗

    卿則曾供稱：我們是把它當藝術品來看，沒有真假，用藝術

    品的角度來欣賞。如果有投資人問我這些文物的真偽，我對

    外都是強調這些是古藝術品（他二卷第169頁）。足見被告

    林茂唐、陳麗卿2人主觀上均未確認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真

    品，並非如其2人於審理中所辯，對於被告方瑞豐的說法深

    信不疑。

　㈡方瑞豐提供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時，均未檢附相關之鑑

    定證明，而方美克斯公司或天暢公司，亦均未將該等文物送

    交他人進行鑑定等事實，此經被告林茂唐自承在卷（偵一卷

    第23至24頁）；而就附表一編號80至91所示之12生肖文物部

    分，依據卷內事證，則除被告方瑞豐自己出具給證人張本源

    的前述鑑定證明書外，亦無其他任何鑑定證明。而被告林茂

    唐、陳麗卿2人既要將附表一所示文物做為展覽使用，從事

    所謂古文物證券化的事業，且不論是在S-1表或「天暢藏珍

    」、「清宮寶藏」書刊中，均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之產

    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則該等文物是否確為真

    品，當是他人是否願意出資參與方美克斯公司之經營、一般

    社會大眾是否願意購票參觀展覽最為重要之事。但在此情形

    下，其2人卻對該有關方美克斯公司營運最為重要的事項，

    未曾嘗試以要求方瑞豐提出第三人鑑定證明或以自行尋求鑑

    定的方式確認其中任何一件文物的真偽，如此已顯示其2人

    對該等文物之真偽毫不在乎之心態。

　㈢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方瑞豐是我嘉義的同鄉，我

    大概是92年間認識他，認識後雙方往來期間，他一直講到他

    文物收藏得很困難，資金都有缺口，沒有辦法改變，過了幾

    年我遇到林羿龍，因而有成立方美克斯公司的念頭。之後大

    家決定合作時，方瑞豐說他資金短缺，希望在合作之前，張

    本源能夠跟他認購12生肖文物，也可以加強公司的實力。又

    方瑞豐說他的文物，至少價值數百億等語（原審院卷九第29

    2、296、358頁）。則被告方瑞豐所持有之文物若確有其所

    自稱的高額價值，且被告方瑞豐自己所出具之鑑定證明在古

    文物交易市場上又具有公信力，何以其坐擁價值數百億元的

    古文物，卻仍長久無法解決其資金缺口？而此一望即知的可

    疑之處，身為要尋求與被告方瑞豐共同合作事業的被告林茂

    唐、陳麗卿2人，卻自稱未感到懷疑，反而是毫無客觀憑據

    的一昧相信被告方瑞豐，由此更加顯示其2人只是想要經由

    被告方瑞豐取得徒具古文物外觀之物做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營

    運工具，至於該等文物是否確為其等對外所宣稱之真品，根

    本不是其2人關心的事項。

　㈣如前所述，附表一所示文物中，有頗具知名度且價值甚高之

    「汝窯」此項文物，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既要從事古

    文物證券化事業，實難對此基本事項推稱不知（且「天暢藏

    珍」書刊中，亦已載明該文物真品之前的拍賣成交價格為50

    00萬港幣）。又天暢公司在嘉義市立博物館辦理展覽時，有

    展出前述「汝窯」文物，此有前述「天暢藏珍」書刊可予證

    明。而眾所皆知，貴重文物辦理展覽，勢必會投保相關保險

    ，避免文物在展覽過程中因發生遺失、遭竊、受損等情事所

    造成的鉅額損失。因此，單就「汝窯」此項文物而言，即有

    在展出前送鑑確認其價值的必要，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

    2人將要如何與保險公司接洽投保事宜？但其2人卻未曾有鑑

    定確認上述文物真偽及其價值之舉，由此更加證明其2人已

    經認識到相關文物可能為贗品，且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

    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心態，方會甘冒展覽過程所可能遭受損失

    的風險，卻連「汝窯」此一顯然具有高額價值的古文物（指

    真品而言），都不願送鑑確認其真偽及價值。

　㈤被告方瑞豐提供上述文物給方美克斯公司，雖經方美克斯公

    司支付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做為版稅，且之後天暢公司

    購入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時，亦有

    支付3千萬元給被告方瑞豐。然而：

　⒈依據被告方瑞豐所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

    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

    至51頁），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

    得上述100萬元美金；另如前所述，天暢公司購入上述600件

    文物的時間，乃是103年6月30日。故被告方瑞豐取得上述款

    項的時間，並非在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而是在天暢公司

    已經向不特定人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取得鉅額認購

    股款之後。換言之，該等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款項，並非來

    自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本身的私有資金，而是投資

    人所給付的股款，則在本身未有受損的狀況下，已無從以被

    告方瑞豐有收受上述款項，而謂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是

    因相信相關文物為真品，故而願意支付該等款項。

　⒉就本案犯罪模式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要取得以假亂

    真的文物做為其等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事業的標的，原本就需

    要支付取得該等文物的對價，更遑論本案尚須藉由被告方瑞

    豐身為收藏家之名氣，方能順利遂行其等創立方美克斯公司

    的目的，而使一般大眾願意投入資金認購方美克斯公司的股

    權。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支付前述款項給被告方

    瑞豐，亦屬本案犯罪模式必然之結果。

　⒊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曾陳稱：方瑞豐曾表示其文物價值數

    百億元；而被告陳麗卿亦曾供稱：方瑞豐曾經向我表示他的

    91件收藏品價值好幾百億元（偵二卷第351頁），且其2人又

    都主張其等在主觀上認為被告方瑞豐具有鑑定學識、能力，

    在此情形下，即使被告方瑞豐有資金需求，亦大可以其名義

    出具鑑定證明而將附表一所示任一件文物出售以解燃眉之急

    ，又豈會願意以顯不相當之3000萬元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

    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出售給天暢公司？而上

    述顯而易見的可疑之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卻絲毫未

    有質疑，反而是以每件平均5萬元此一應屬購買贗品的對價

    ，大量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文物，此舉顯然與其等主張對

    方瑞豐之說詞深信不疑的辯解相互矛盾。從而，天暢公司花

    費3000萬元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600件文物之舉，不但無

    法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反而更加凸顯

    其2人對於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品已有認識，

    但卻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亦不違反其本意的主觀心態。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2人主觀上確信相

    關文物為真，否則其等何須將方瑞豐所編製之「天暢藏珍」

    書刊内所記載相關文物之主要論述及附載清晰照片，供投資

    人等閱覽，使該等投資人得憑藉個人之知識、經驗從中判斷

    其内容之正確性。然而，辯護人上述主張得以成立之前提，

    是須「投資人藉由閱覽『天暢藏珍』書刊上述內容，即可判斷

    相關文物的真偽」，但此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主張

    之「古文物的真偽極難判定」此一事項，已經有明顯矛盾之

    處。況且，「天暢藏珍」書刊内所拍攝的文物照片，是就各

    文物僅拍攝1張，拍攝的角度、燈光、所呈現之細節等事項

    ，又都是拍攝者單方決定，一般投資大眾如何僅以該等呈現

    面向有限的照片，即可判斷相關文物的真偽？故辯護人此一

    主張，顯不可採。

　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

    理中證述：「我們評估方美克斯公司有這個前途及生意，…

    ，第三點是因為方瑞豐他們提供的資料，方瑞豐是一個古董

    專家，這就有差別了，…，因為方瑞豐說日本皇宮發給他1個

    狀，說他是古董專家，所以他是個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來看這

    個文物」（原審院卷五第304至305頁），亦與被告2人所稱

    該公司之人均不具有古董鑑定專業，皆是信賴被告方瑞豐提

    供之文物判斷乙節相符，足以佐證被告2人所辯可信。然而

    ，證人林羿龍的身分乃是輔導業者、並非方美克斯公司內部

    人員，則依其身分、所從事的業務，當僅能從方美克斯公司

    所提供的書面說明資料進行判斷，此與林茂唐、陳麗卿2人

    乃是要直接藉由被告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從事古文物證券化

    的事業，藉此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獲取大

    量資金，二者在相關文物的認知、判斷上，豈可相提並論？

    更遑論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要成立方美克斯公司之前

    ，早已與被告方瑞豐有所接觸、往來，而得以瞭解方瑞豐個

    人狀況如何，之後更與被告方瑞豐共同經營事業，而得親見

    親聞被告方瑞豐如何看待、處置其所謂的古文物真品，此與

    僅身為輔導業者的林羿龍，亦有明顯不同。因此，尚無從以

    證人林羿龍對相關文物的認知，而佐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

    2人的辯解為可信。

　㈧綜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

    品此一事項，在主觀上有所認識，但卻基於該等文物縱使為

    贗品亦不違反其等本意的不確定詐欺故意，招募他人認購方

    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等事實，應可認定。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及其辯護人辯稱：非故意，可能係有認識之過失云

    云，即不可採。

五、就其餘犯罪事實之相關論認

　㈠關於方美克斯公司股份情形之認定：

　⒈依據S-1表的記載，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5月31日時，共有19

    9位股東，總持有股份為11億5277萬8396股，而該199位股東

    除附件表1-1（附件表1-1之編號為5至199，且缺編號16即卷

    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編號16之陳麗卿）所載之投資

    人外（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由曾秀英承接），另有被告

    林茂唐（持有5.5億股）、被告陳麗卿、證人張本源及羿昇

    集團之2家公司，至於被告方瑞豐則未列為方美克斯公司股

    東，但載明日後會交付3億股股權給被告方瑞豐（該表第8、

    21至26頁）。因此，若加計被告方瑞豐可獲得的股權，方美

    克斯公司總股份為14億5277萬8396股。

　⒉依據卷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所載，被告林茂唐出現

    在編號1、202等2個欄位，其中編號1部分，記載其持有之股

    權為3億股，而編號202部分，持股數量則空白，又該名冊並

    記載被告林茂唐持有之全部股權，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

    比為37.858％（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另在同一名冊中，

    證人張本源出現在編號2、3、4等3個欄位，持有股權共為2

    億7107萬4250股，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比為18.659％（

    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而由證人張本源的占比數值可知，

    該名冊的占比，是以方美克斯公司總股份為前述之14億5277

    萬8396股而予計算，再以此回推計算被告林茂唐所持有而占

    比37.858％的股份，被告林茂唐所持有的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應為5.5億股，故上述編號202部分之林茂唐持股，即應是2.

    5億股的增資股。再者，被告方瑞豐亦列載在前述方美克斯

    公司原始股東名冊中，編號為203，但未記載其所持有股權

    數量為何，僅記載其持股占比為20.650％，而以前述14億527

    7萬8396股加以計算，該占比即前述方瑞豐可獲得之3億股。

　⒊綜合上述事項可知，所謂方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其股份總

    數應為12億0277萬8396股（計算式：14億5277萬8396股-2.5

    億股增資股），且其中包含被告林茂唐、方瑞豐所持有之各

    3億股。

　㈡關於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主體之認定：

　⒈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證券交易法雖明定有價證券募集、發行之主體，分

    別為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

    項、第8條第1項參照），惟觀之系爭規定於77年1月29日修

    正之立法理由謂：「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行為，係

    屬相對，當事人雙方均有可能因受對方或第三人之虛偽、詐

    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而遭受損失。本條第1項現行

    規定文義僅限於『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不得有虛偽

    、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未包括『第三人』顯欠周

    密，爰將『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等文字，修正為『

    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俾資涵蓋第三人。」可見

    系爭規定（募集、發行部分）之規範主體，並不限於發起人

    （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券之募集（於

    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

    ）、發行（於發行人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

    式交付有價證券）之第三人，以充分保障投資人。而同法第

    171條第1項第1款之募集、發行證券詐偽罪，既以違反證券

    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刑事責任主體，自

    不限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

    券之募集、發行之第三人。

　⒉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成立天暢公司，在臺全權

    代理方美克斯公司，招募不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

    股或增資股股權，投資人同意認購後，分別匯款或交付現金

    、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林茂唐、方瑞豐、大器

    公司前揭銀行帳戶內，部分款項再轉匯至方美克斯公司帳戶

    ，方美克斯公司於收款後（款項多匯回天暢公司），依天暢

    公司確認的股東、股數製作發行股票，再將股票送至天暢公

    司分送各營業處交付予投資人等情，均如前所認定，可見本

    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主體係方美克斯公司，而代理之天

    暢公司，透過支配能力參與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

    卿、方瑞豐，則係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

    人，亦為上開規定之規範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⒊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固然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

    之後再由相關行為人招攬投資人認購被告林茂唐名下之股權

    。然依卷內事證，該增資股仍係由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

    ，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

    權利、義務，而非被告林茂唐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該等

    增資股仍是於附件表1-2的投資人所繳納的股款累積到一定

    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票給投資人，因此

    ，增資股之募集、發行主體仍係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天暢

    公司，負責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則係參與方

    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人，同為上開規定之規範

    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㈢關於招募認購股份行為時間之認定：

　⒈招攬認購原始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偵二卷第343頁）及

    證人蔡侑珊（偵二卷第36至37頁）的陳述，天暢公司是於10

    1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又依據

    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1年4月間

    開始有原始股股東匯入款項的情形（參見附件表2-1），此

    與被告林茂唐、證人蔡侑珊所述時間點甚為接近，足認天暢

    公司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時間，應為

    101年4月間。　　

　⒉招攬認購增資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的陳述，天暢公司是

    於102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偵

    二卷第343頁），且其此一陳述，與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東

    明細所載內容相符（偵三卷第162至173頁），應屬事實。至

    於附件表1-2所載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東中，其簽約日

    期雖有於101年間、102年1至3月間者，但該等股東之股權來

    源，均為「贈股」，而非認購，參照前述天暢公司之招攬制

    度，上述贈股應是該等股東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之贈股，

    故就此部分股東所載之簽約日期，應是指其等簽約成為天暢

    公司加盟商的日期，並非因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簽立

    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的時間。　　

　㈣關於天暢公司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購

    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此一事實之認定

　⒈本案附件表1-1（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後述陸不另為無罪

    諭知部分之投資人）、1-2所載之投資人，分別約有200人、

    700人，人數眾多，且依據卷內資料，並未顯示該等參與認

    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者，與本案相關行為人均具有特殊之親

    誼關係。再者，依據卷附天暢公司內部之獎金說明表所載，

    天暢公司乃是以上、下線的組織架構，及對直接上線、隔代

    上線均給予獎金的方式，鼓勵已受招攬的投資人再不斷擴展

    招攬對象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他三卷第18至20頁）；

    且除位於高雄的設立地址外，天暢公司更成立臺南營業處、

    臺中營業處進行招攬業務，足見天暢公司乃是有組織性、有

    計畫性的從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從而

    ，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

    人招攬加入，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且因此招募

    數百位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本案有向非特定人

    公開招募的情形，甚為明確。

　⒉依據證人即投資人杜玲（他一卷第183頁）、曾郁婷（他一卷

    第348頁）、蔡麗瓊（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他三卷第

    4、5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頁）、曾之瑩（他一卷第23

    7頁）、莊邑瑄（他三卷第78頁）、邱騰發（他三卷第102頁

    ）、王品淳（偵三卷第14頁、原審院卷四第209頁）、李瑞

    菁（調一卷第131頁）、田玉華（調一卷第156頁、原審院卷

    四第143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至180頁）、吳雅臻（

    偵三卷第223頁、偵四卷第6頁）等人之證述，天暢公司會時

    常在各處舉辦招募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資說明會、課程，

    主要是由林茂唐、曾敬翔負責講授，內容會提及方美克斯公

    司未來的發展、願景很好，並鼓勵參加的人找親友來參加說

    明會或課程，進而加盟天暢公司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事

    項。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與林阿溪（他二卷第83頁）

    、張家豐（偵二卷第237頁）、曾秀英（他二卷第90頁）、

    同案被告吳洋銘（偵二卷第228頁）、劉嘉惠（偵四卷第26

    頁）等人的陳述內容相符；且經原審勘驗天暢公司說明會、

    課程之錄音光碟結果，曾敬翔確實有當眾表示：方美克斯公

    司文物證券化很簡單，就是古董變股票、股票變鈔票，我們

    八大願景實現的時候就會水漲船高，股票變成鈔票的一天即

    將到來...我猜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會1股美金100元（原審院

    卷三第98至141頁），足認前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確屬事實

    。

　⒊天暢公司所主辦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並

    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鼓勵投資人找人前來參加之事實，亦

    經證人即投資人曾郁婷（他一卷第348頁）、蔡麗瓊（調一

    卷第80頁、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1至92頁

    ）、陳美蓮（他三卷第28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至61頁

    、偵二卷第85頁）、黃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0至71頁）、邱

    騰發（他三卷第102、104頁）、王品淳（偵三卷第15頁、原

    審院卷四第210頁）、張家榕（調一卷第120至121頁）、李

    瑞菁（調一卷第131頁）、蘇秀娥（調一卷第150頁）、田玉

    華（調一卷第157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頁）、吳雅臻

    （偵四卷第7頁）證述明確。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詞，也與被

    告林茂唐（偵一卷第26頁）、被告陳麗卿（他二卷第184頁

    ）、同案被告侯秋雲（他二卷第53頁）、吳洋銘（偵二卷第

    225、228頁）的陳述內容相符，足認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

    確屬事實。從而，天暢公司既有舉辦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

    鼓勵他人前來參與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

    並在過程中講述方美克斯公司未來的展望，藉此鼓勵參加者

    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則該公司有公開招募非特定人認購

    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事實，自可認定。

　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以天暢公司設有「投資人需成為天

    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制度，而辯

    稱天暢公司並非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

    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然而：

　⑴依據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張芸熙、蔡侑珊的證詞，其2人均稱

    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並不以成為天暢公司加盟

    商為必要（他二卷第2、30頁）。而依據本案卷內事證，雖

    非每位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均為相同陳述，但亦有證人

    即投資人陳美蓮（他三卷第27頁）、溫英竹（他一卷第198

    頁、原審院卷五第47至49頁）的說法與張芸熙、蔡侑珊相同

    ，甚至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亦均曾肯認此一說法（參偵二

    卷第276、343至345頁），足見「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

    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作法，並非適用於附

    件表1-1、1-2之所有投資人。

　⑵林茂唐、陳麗卿前述辯解所稱之加盟商，乃是天暢公司的加

    盟商，與方美克斯公司並無任何關係，此經林茂唐自陳在卷

    （本院前審二卷第487至488頁），故以天暢公司與方美克斯

    公司乃屬不同法人而言，投資人並不會因成為天暢公司的加

    盟商，就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特定人。

　⑶依據同案被告陳美幸於偵訊中供稱：加盟天暢公司沒有資格

    限制（他二卷第154頁），同案被告許水清於偵訊中亦陳述

    ：只要繳錢就可以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沒有資格限制（

    偵一卷第222頁反面），可知非特定人要成為天暢公司的加

    盟商，並無任何資格限制。因此，前述先繳錢成為天暢公司

    加盟商的制度，對於天暢公司是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

    公司股權此一事實的認定，並不生任何影響。更有甚者，依

    據證人杜玲所證：「（問：陳美幸或其他人有無說成為加盟

    商後，有何權利、義務？）沒有說，只有說要買股票就要加

    盟」（他一卷第183頁）、「陳美幸要我先成為加盟商，才

    可以規避法律的一些責任」（原審院卷四第345頁）；及投

    資人於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所簽立之契約承諾協議書，與

    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所簽立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

    書，乃是制式化的合併在一起（此由該2份契約下方的頁碼

    是前後接續相連，並非各自獨立，即可得知，出處參見附表

    四），根本未加以區分。由此更加顯示所謂的「投資人需成

    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只是為

    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

    質上仍是欲直接招募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

    權的流程，精確而言乃是：「客戶先購買1萬8千元的文創商

    品（天暢公司亦皆給予市值1萬8千元之文創商品，並開立購

    物發票）成為會員，取得銷售天暢公司文創商品的資格。之

    後客戶如購買達7萬2千元的文創商品（自行購買或與另外3

    人共同購買均可），即可成為加盟商，此時天暢公司會贈與

    2千股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客戶並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

    股票的資格。故本案只是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票

    的股東，並非向不特定人募集。然而：

　⑴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

    度，並未適用於所有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此由

    附件表1-2記載，有部分股東未曾獲得贈股即可知悉。況且

    ，同案被告許水清（偵一卷第196、222頁，就原始股部分為

    陳述）、證人即投資人黃新晟（他三卷第87頁）、林子緁（

    他三卷第3頁），亦均陳述其等成為天暢公司會員或加盟商

    時，並未獲得贈股，而是直接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同

    案被告曾秀英亦陳稱：天暢公司雖曾有加盟商繳7萬2千元，

    可以拿到商品並贈送2千股股權的作法，但贈送股權的部分

    ，後來就沒有了（他二卷第119頁）。因此，並非所有認購

    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均於認購之前即因獲得贈股而

    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東。　　　　

　⑵前述所謂贈股的行為，投資人既需支付達到一定數額的價金

    ，方能獲得所謂的贈股，而非全然無償，故雖有贈股之名，

    但整體而言，仍是與銷售文創商品相互結合之有對價性的行

    為。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稱之贈股，本身就是

    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之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

    公司股權的一種行為，自無從以此不法在先的行為，而主張

    後續之招攬認購行為為合法。

　⑶如前所述，天暢公司之「加盟商方能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此一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而設計，且關於設

    計該制度的緣由，依據被告林茂唐所述：一開始原始股東要

    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時，並沒有加盟商才能認購的規定，

    後來會計師有警告我們不能以公開方式招募股東，所以才會

    要求先取得加盟商的資格，才可以投資購買方美克斯公司的

    股權（偵二卷第276頁）。由此可知，被告林茂唐已經明知

    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屬違法行為，

    卻仍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反而特地設計上述制度行

    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實，足見其目的乃是要迴避主管機關

    的監管，而非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權的股東。從

    而，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自屬難以採認。

　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本案是由林茂唐、方瑞豐、

    張本源等3位發起人邀請員工、親友或經發起人之親友介紹

    進行認購，故對象是特定人，並非向不特定人招募。然而，

    經本院前審曉喻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具狀陳明附件表1-1、1

    -2所載之各投資人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證人張本源等3

    人的關係（本院前審卷二第493頁、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

    ，但其2人只有陳報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部分，增資股

    股東則未能予以陳報（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且方

    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股東中，僅少數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

    、張本源有近親等特殊親誼關係，而絕大多數的多數股東，

    根本看不出與上述3人關係之親疏遠近，且更有為數眾多的

    投資人，乃是上述3人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甚或更多層的朋

    友關係所招攬。足見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被告林茂唐、方瑞

    豐等人之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人招攬加入，

    反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故天暢公司招募認購方

    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對象，確為非特定人，被告林茂唐、陳麗

    卿上述主張，實屬無從採認。

　⒎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辯：「因為美國的證券交易所

    設有股權分散才能上市的要求，方會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

    公司股權」部分。此部分僅為其2人的犯罪動機，而其2人既

    然要在我國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遵守我國

    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其2人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以

    前述非法方式為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

    依法處以刑責，無從以美國的證券交易所設有股權分散才能

    上市的要求，而為有利於其2人的認定。

　⒏刑事法律所稱之業務，是指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

    會活動而言，至於是否藉此營利或為主要營利項目，則非所

    問。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辯稱：「天暢公司並未

    透過經營證券業務獲取利益，故未以經營證券業務為業」，

    自屬無從採認。　　　

　㈤被告方瑞豐所辯不可採：

　⒈被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

    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云云。惟查：

　⑴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曾有1、2次看過林茂

    唐、方瑞豐、張本源在開會，但開會的內容我不知道（原審

    院卷七第274頁）；證人蔡侑珊於調詢中亦陳述：方瑞豐有

    參加天暢公司的高層會議（他二卷第30頁），且依卷附天暢

    公司103年9月16日之董事會議紀錄，亦顯示方瑞豐有出席並

    親自簽名的情形（併二案他卷第221頁）。再者，依據方瑞

    豐、張本源、林茂唐3人所簽立之合作協議書，方瑞豐就天

    暢公司的盈餘紅利可分得3分之1（偵三卷第251頁）。綜上

    事證，足見被告方瑞豐並非完全未參與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

    ，且顯有動機參與（可參與分配該公司之盈餘）。

　⑵方瑞豐於天暢公司營運期間，會審核天暢公司的會計報表，

    並會在天暢公司動支費用時簽字核章等情，分別經被告林茂

    唐（偵一卷第4頁）、被告陳麗卿（他一卷第172頁）、證人

    張芸熙（他二卷第3、2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60至262頁）

    陳述明確，而被告方瑞豐亦曾自承：天暢公司要出帳或需要

    開支票或匯款至美國時，張芸熙拿支票或報表給我蓋負責人

    個人私章等語（調一卷第12頁）。由此亦可佐認被告方瑞豐

    對於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有實際參與，而對於天暢公司的經

    營情形有所瞭解。

　⑶證人朱麗宸於原審審理中雖證稱：「（方瑞豐之辯護人問：

    妳到公司去，有無曾經在公司泡茶時，聽到陳麗卿向在座的

    人說：『董事長沒那麼好當，方瑞豐只是出一些古董也要當

    董事長，他只是一個人頭而已，我隨時都可以把他換掉』？

    ）有聽過，她都會講」（原審院五卷第385頁）。但證人朱

    麗宸此一證述內容，為被告陳麗卿所否認（原審院五卷第39

    6頁），且依據證人朱麗宸前述所證，被告陳麗卿是在許多

    人在場的狀況下為前述陳述，若其所述屬實，自應有許多人

    見聞此事，然遍閱卷內事證，僅證人朱麗宸提及此事，則證

    人朱麗宸所言是否可信？已經讓人感到十分懷疑。再者，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若是在被告方瑞豐絲毫未參與天暢公

    司經營的情形下，刻意將被告方瑞豐掛名為天暢公司負責人

    ，其2人必然是別有所圖，被告陳麗卿又豈會在許多人可見

    聞的狀況下，公然宣稱被告方瑞豐只是人頭、隨時可將之替

    換？故證人朱麗宸所言顯然違反常情，且其所言，又與前述

    ⑴、⑵事證不符，乃是附和被告方瑞豐辯解的不實陳述，無從

    予以採信。

　⑷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雖以證人杜玲曾陳稱：我們問陳麗卿

    ，她說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方瑞豐予取予求，每

    天恐嚇他們，讓他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經營，所以必須要與跟

    方瑞豐切割，要把天暢公司關掉，另成立大器公司等語（原

    審院卷三第192頁），而欲佐證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答辯屬實

    。但證人杜玲上述陳述，充其量只能證明林茂唐、陳麗卿2

    人在無法繼續與方瑞豐合作的狀況下，選擇關掉天暢公司，

    另以大器公司經營業務，並無法反推得出：「方瑞豐只是被

    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曾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此

    一結論。更有甚者，此部分反而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顯非單

    純掛名為負責人的「人頭」，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

    人何以不直接解除被告方瑞豐在天暢公司的董事長職務，改

    安排其他人擔任該職務即可，又何需另起爐灶，改以大器公

    司經營業務？故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

    採。

　⑸本案雖有同案被告林阿溪（他二卷第60至61頁）、張家豐（

    偵二卷第258頁）、證人張芸熙（他二卷第1頁），曾為「天

    暢公司實際負責人是林茂唐、登記（人頭）負責人是方瑞豐

    」的證述內容，但所謂實際負責人、登記（人頭）負責人的

    意涵為何？登記負責人是否完全未參與公司業務？登記負責

    人是否就是指單純被掛名的「人頭」？均因各人的認知不同

    而有所差異，此由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每次董事會議方瑞

    豐都與林茂唐、張本源一起開會，說他是人頭負責人，完全

    不參與天暢公司經營，我無法認同（偵二卷第149頁、原審

    院卷七第271、274頁），而證人張芸熙在本院前審審理中亦

    證述：我所謂的登記負責人就是登記表上的負責人，實際負

    責人是現場Handle的人（本院前審卷四第257頁），即可做

    為佐證（依據張芸熙此一證述，其所稱之登記負責人是否負

    責公司政策決定等重要事項，乃屬無從得知，而其所稱之實

    際負責人，亦可能只是總攬業務執行事項即一般公司總經理

    層級之人）。因此，本案無從因相關天暢公司人員以登記（

    人頭）負責人稱呼被告方瑞豐、以實際負責人稱呼被告林茂

    唐，即可論認被告方瑞豐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

    曾參與該公司相關業務。　　

　⑹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另主張：林茂唐、陳麗卿在天暢公司甫

    成立8個月後，就於101年11月22日成立大器公司，方瑞豐對

    此並不知情，且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天暢公司營運過程中

    ，即陸續將款項匯往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即附

    件表4-1至4-3、5-1至5-2部分），如果方瑞豐確實有參與天

    暢公司的決策，怎可能任由天暢公司匯付上述鉅額款項至林

    茂唐或大器公司帳戶云云。然而，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

    1日經董事會決議，發行2.5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

    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實際

    上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

    權利、義務），而當時被告方瑞豐亦有參與該董事會決議之

    事實，有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

    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

    頁）在卷可證。從而，依據被告方瑞豐的認知，於有投資人

    認購上述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將股

    款匯入天暢公司帳戶時，該等認購股款再轉至被告林茂唐個

    人帳戶或其所指定之大器公司帳戶，尚屬正常，亦無從反對

    。再者，依據被告陳麗卿所述：大器公司（即我本人）有推

    廣天暢公司的業務，會有業務獎金，所以天暢公司有將款項

    匯到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他二卷第187頁），而被告陳麗

    卿此一陳述，與天暢公司日記帳（記載天暢公司有發放獎金

    給大器公司、林茂唐的支出，如帳冊卷一第10頁）、扣案之

    認股會員名冊（有以大器公司、陳麗卿、林茂唐為推薦人的

    情形，如他二卷第96、101頁）的記載內容均相符合，故天

    暢公司亦顯有因發放業務獎金而匯款至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

    器公司帳戶的需求，而此亦屬天暢公司經營的正常支出，無

    從為被告方瑞豐所反對。因此，本案尚無從以天暢公司將款

    項匯往被告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而認被

    告方瑞豐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⑺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又主張：依據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新聞稿（本院前審卷一第157至159頁）及該署檢察官起訴書

    （本院前審卷二第275至323頁），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

    於本案後，又以大器公司及大巴馬公司繼續非法吸金，由此

    可見，天暢公司之實際營運者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

    經營決策亦為其2人，被告方瑞豐只是被其等話術蒙騙而出

    面擔任名義負責人云云。然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於

    本案發生後，是否以大器公司、大巴馬公司名義從事其他非

    法犯行，與被告方瑞豐於本案發生期間，是否會與被告林茂

    唐、陳麗卿2人共同以天暢公司名義從事前述犯行，乃屬二

    事，並無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故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此部分

    主張，亦不可採。

　⑻綜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

    參與該公司業務，並不可採。

　⒉被告方瑞豐又辯稱：其未曾參與天暢公司招攬他人認購方美

    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然而：

　⑴被告方瑞豐曾於調詢中供稱：我有招攬證人朱麗宸、郭豐碩2

    人，並與該2人簽訂股權認購協議書等語（偵二卷第34頁）

    ；於偵訊中亦曾供稱：原始股部分，我與張本源、林茂唐、

    陳麗卿各人招募各人的，我招募的沒有幾個，約10個左右等

    語（偵二卷第58頁）。故被告方瑞豐辯稱：沒有招攬他人認

    購股權，已有可疑。

　⑵證人張芸熙於調詢、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有招攬原

    始股的股東，他招攬的投資人所做的協議書顏色與其他不同

    ，方瑞豐做的協議書好像是紫色或藍色的，封面也長得不太

    一樣，其他的協議書封面則是黃色的（他二卷第2頁、本院

    前審卷四第270至272頁）。

　⑶證人即同案被告許水清證述：方瑞豐是董事長，有在招攬他

    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因為我進去公司的時候，有一些

    人說有跟方瑞豐買一些股權（原審院卷七第76、83頁）。

　⑷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洋銘陳稱：方瑞豐也有在賣原始股（偵二

    卷第226頁）；證人張本源證稱：方瑞豐有招募原始股東（

    他四卷第184頁）；證人蔡侑珊陳述：方瑞豐也有在銷售方

    美克斯公司的股票（他二卷第39頁）；證人即同案被告曾秀

    英證稱：我知道方瑞豐有在賣自己的股權（他二卷第121頁

    ）。

　⑸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美幸陳稱：我是經由朱麗宸及林阿溪的介

    紹而投資方美克斯公司，第一次我是投資30萬元，錢後來轉

    交到方瑞豐那邊，當時我的股權是方瑞豐給我的，方瑞豐還

    給我1個磁碗跟1張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二卷第129頁、原

    審院卷七第36至37、45、49頁）。

　⑹證人莊邑瑄證稱：我是受陳美幸招攬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

    權，而陳美幸的上線是朱麗宸，所以我認購的款項是交給朱

    麗宸，而朱麗宸說會把錢交給方瑞豐，所以依照我的認知，

    我是向方瑞豐認購，當時方瑞豐還有給我1個文物跟1張算是

    認購的證明（本院前審卷三第403、410至411頁）。

　⑺佐以同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言詞陳述（他二卷第172頁）

    及書面陳述（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其2人亦陳稱

    方美克斯公司有部分之原始股東如林阿溪、郭豐碩等人，都

    是經由被告方瑞豐所招攬，且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

    易明細所示，確有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股東匯款至該帳戶

    之情形（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件表3-3所載）；況被告方

    瑞豐於調詢中曾供述：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等人曾到我

    家找我，拿出一張協議書要求我簽名，該協議書内容主要是

    表示，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各人招攬之原始股東由招攬人各

    自負責善後處理，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後來增資股部分，因是

    由林茂唐個人所為，所以由林茂唐全權負責，經我同意後，

    林茂唐、張本源及我均在協議書簽字（他一卷第136頁），

    並有105年6月27日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在卷可證（偵三卷第

    317頁）。是被告方瑞豐若未曾參與招攬方美克斯公司之原

    始股東，其又有何需負責善後處理之原始股東可言？是由上

    述可知，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務經營外

    ，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甚為

    明確；故被告方瑞豐上開所辯，即無可取。

　⒊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投資人是跟方瑞豐買古董，

    方瑞豐才順便贈送其等股權，並非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

    司原始股股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郭豐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透過林阿溪（同案被告）

    介紹投資方瑞豐的方美克斯公司，當時是跟方瑞豐買股票，

    還送古董，早一點買就是比較便宜，錢也是給方瑞豐，後來

    股票、古董都還給方瑞豐了，方瑞豐有償還一點錢，算是結

    清和解了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50至157頁）。

　⑵證人劉易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曾秀英帶我到高雄九如路公

    司，說公司有很多古文物，到美國申請什麼會變股票，方瑞

    豐在現場有送自己寫的字畫，我忘記投資多少錢，但有說買

    古董送股權，但我主要不是要買古董，也不是投資古董，是

    要投資公司賺錢等語（參本院四卷第26至30頁）。

　⑶證人黃子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楊惠雄、曾秀英帶我看完展

    覽後，就帶到公司聽說明會，方瑞豐（董事長）、林茂唐（

    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我聽了想要

    賺錢，就投資了，方瑞豐有送古董，說買古董送股權，但我

    不是要買古董，是聽方瑞豐等3人說公司會去美國上市，想

    要賺錢才投資的等語（參本院四卷第32至36頁）。

　⑷證人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情形跟黃子芮一樣，都

    是曾秀英邀約參觀展覽後，被帶到公司聽說明會，說明會上

    就說古文物可以換股票，先在美國上市，回來可以賺一筆錢

    ，我不是跟方瑞豐買古董，我是投資股票等語（參本院四卷

    第37至39頁）。

　⑸證人張慶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妻子與黃秀麗、黃子芮等人

    是姊妹，她們聽曾秀英的介紹後才用我的名義投資方美克斯

    公司，我投資是要賺錢，不是要買古董等語（參本院四卷第

    43至45頁）。

　⑹證人羅銘清、羅道彥父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遠親曾秀英拿

    目錄來邀約我們父子投資天暢公司，說可以把投資的錢拿去

    賺錢，還可以拿一件喜歡的古董藝術品回家放著，我們父子

    便各投資25萬元交由曾秀英處理，但事後沒有拿到古董，也

    沒有拿到股權，後來曾秀英退款並把我們資料從公司刪除等

    語（參本院四卷第171至176頁）。

　⑺證人曾秀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都是透過楊惠雄投資，因

    方瑞豐與楊惠雄接洽時，說投資方瑞豐那邊，便宜又有古董

    可以拿，這都是楊惠雄講的，楊惠雄還叫我把錢匯到方瑞豐

    帳戶，羅銘清、羅道彥這些人都是要投資，錢就直接匯到方

    瑞豐帳戶，後來羅銘清、羅道彥說不要投資了，我就把錢退

    給他們等語（參本院三卷第61至69頁）。

　⑻證人楊惠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方瑞豐說買古董可以送股

    權，且我與方瑞豐較熟，所以同居人曾秀英招攬的一些人要

    付錢時，透過我轉交或提供帳號直接匯錢給方瑞豐，當時林

    茂唐夫妻也在做，方瑞豐也在做，但因方瑞豐那邊有文物，

    所以錢就往方瑞豐那邊去，方瑞豐曾拿一些藝術品說如果有

    投資，一人就自己選一件，我看一件只有幾百元的價值而已

    ，但方瑞豐說那是古董，我投資公司是為了要賺錢，不是要

    買古董回家放著，是方瑞豐說公司會賺錢，古董也會值錢等

    語（參本院四卷第157至170頁）。

　⑼是由上開證人所述，可知證人之所以付錢的原因，都是為了

    要投資賺錢，而不是要跟被告方瑞豐買古董，否則一般正常

    買賣，均係針對標的物出價購買，然觀之上開證人出價之金

    額，均係大額整數之金額，且相對應其股權的數目，而非古

    董的樣式、價值，益徵無論是被告方瑞豐或投資人，心中均

    知悉交付金錢之對價是購買公司的股權，而非可隨意拿取的

    廉價古董，縱使拿取古董，也是當作贈品般而非交付金錢之

    對價；故從被告方瑞豐與投資人間之交易模式、對價，縱然

    被告方瑞豐向投資人宣稱是「買古董、送股權」，但實際上

    卻是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也就是所謂

    「買股權、送古董」，且因投資人未曾選取古董或議價，自

    無古董與股權合併搭售之情形，被告方瑞豐上開「買古董、

    送股權」等語，無非係推銷、規避查緝之話術而已，此並無

    礙於被告方瑞豐有親自或透過楊惠雄、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

    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行為之認定。故被告方瑞豐及其

    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⒋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上開證人是林阿溪、曾秀英、

    楊惠雄、郭豐碩等人所招攬，被告方瑞豐從沒對證人說過附

    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故無施用詐術

    之招攬行為云云。惟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

    ，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

    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

    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

    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仍

    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本案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

    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以事實欄二、㈠

    所示方式，與同案被告曾秀英、林阿溪等人以附表A所示所

    載之分工方式，邀請投資人到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或舉

    辦投資說明會，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不菲，

    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

    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一節，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而被告方瑞豐身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董事長，並

    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並有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

    股一情，亦如前述，再參以：

　⑴證人陳美幸於偵訊中證稱：我剛進公司的時候，方瑞豐有向

    我招攬進來的人介紹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等語（他二卷第152

    頁）。

　⑵證人即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陳美蓮陳稱：我到天暢公司參

    觀文物時，方瑞豐有提及方美克斯公司將來發展的願景等語

    （他三卷第28、30頁、偵二卷第78、79頁）。

　⑶證人黃子芮、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董事長）

    、林茂唐（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

    古文物可以換股票，我聽了想要賺錢，就投資了等語（本院

    四卷第32至39頁）

　⑷證人張家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宣稱身上有很多古

    董、古文物，全台很多個人資產，還送我他自己畫的一幅畫

    等語（本院三卷第415至417頁）。

　⑸足見被告方瑞豐於不特定人經曾秀英、陳美幸等人招攬前往

    天暢公司參觀或於說明會時，會以相關說詞或贈送個人畫等

    方式，促成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之意願

    ，堪認被告方瑞豐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

    之一部，相互利用其他共犯之行為，以達其詐術募集、發行

    有價證券之目的，自不以被告方瑞豐是否有實際向每一個投

    資人誆稱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等詐

    術為必要，依上開說明，被告方瑞豐就詐術募集、發行方美

    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行為，與其他共犯間，自有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甚明。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即不可採。

　⒌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無權利可發放股權，自

    無股權可供買賣，無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

    云云。然關於S-1表的記載內容及方美克斯公司實際股權分

    配情形，已經本院論認如前，被告方瑞豐若無分配取得方美

    克斯公司股權，何以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會有其持股

    比例的記載？且依後述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等人之證述內

    容（詳理由欄陸、不另為無罪諭知），被告方瑞豐有贈送股

    權之情事，苟被告方瑞豐無股權可供買賣，又如何如其所述

    ，可將其股權送給前揭證述，並將之登載在股東原始股之名

    冊內？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⒍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依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時之陳述，為

    其辯稱：是陳麗卿擅自將應給付予方瑞豐之權利金100萬元

    美金即約3000萬元，隨意改以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給付，任意

    登載股東名冊，難謂該些原始股股東皆為方瑞豐招攬而來云

    云。然此除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中之陳述，並無其他證據

    可佐，其真實性已屬有疑。再者，依據S-1表的記載，給予

    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及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時同時存

    在的事項（第8頁），且如前所述，依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

    股東名冊所載，以被告方瑞豐之持股占比換算，其登載的股

    權是3億股，並非被告方瑞豐前述所稱之3千萬股。此外，依

    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所示，其實際取得的上述100

    萬元美金款項，折合新臺幣為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

    42頁），幾乎即為美金直接兌換新臺幣的結果，未有減少之

    情，由此更加證明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難以

    採信，而辯護人此一主張，亦屬無從採認。

　⒎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本件古文物證券化的方案是由

    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規劃，方美克斯公司的取名、設立登

    記及註冊地點均是由林茂唐負責，而天暢公司實際之經營規

    劃、人事任免、財務、投資人於參與本案投資前之招攬、參

    與後之管理，也都是由林茂唐及陳麗卿2人全權處理，其2人

    方為天暢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云云（本院前審卷一第133至143

    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3至642頁）。但公司總經理負責總攬

    、處理公司營運的規劃、執行等絕大部分事務，而非由董事

    長親自為處理，原本就是現代公司經營的常態。被告林茂唐

    身為天暢公司總經理，被告陳麗卿為被告林茂唐配偶且擔任

    天暢公司財務長，且其2人又均有參與本案犯行，則其等全

    權處理上述事務，自屬正常。至於所謂公司實際負責人，並

    不一定只限於1人，而未親自處理公司絕大部分事務之人，

    亦不必然不會參與以公司名義所為之非法行為。本案依據前

    述事證，已可證明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

    務經營外，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

    為，自無從以被告方瑞豐未親自處理前述事務，並主張被告

    林茂唐、陳麗卿才是天暢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事項，而為有利

    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

　⒏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曾於104年7月14日向調

    査局檢舉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本案不法之行為，如其與天

    暢公司其他人員有任何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或知其古文物

    為赝品，當不可能為該檢舉行為。然而，依據被告方瑞豐10

    4年7月14日調詢筆錄所載，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

    「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

    ，並藉此方式吸金」，並強調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從不

    讓其知曉吸金之事，且被告方瑞豐檢舉時，也全然未提及相

    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問題（他一卷第18至19頁）。故被

    告方瑞豐顯然是以將自己置身事外的角度為上述檢舉，自無

    從因此反推其未有參與相關犯罪行為。從而，辯護人所為前

    述主張，並不可採。

　⒐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羅道修、羅道彥在原始股登記

    前，已經撤回並收回股款，自非原始股股東，與本案無關云

    云。然按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

    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證券交易

    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透過同案被告

    曾秀英，招募證人羅道修、羅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

    股股權，並匯款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內之事實，已如

    前述，依上開條文，自已構成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

    ，而屬「募集」之行為，縱事後同案被告曾秀英自費償還證

    人羅道修、羅道彥已繳付之股款，並承接證人羅道修、羅道

    彥之股權，仍無礙於被告方瑞豐等人於招募證人羅道修、羅

    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已成立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

    項「募集」之要件，而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故被告方瑞豐

    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⒑綜上所述，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其有參與募集

    、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有施用詐術等行為之犯行

    聯絡及行為分擔，足以認定。

　㈥被告等人參與本案行為期間的認定

　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

    務、從事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且依據卷證資料，其2人並

    無中途退出或特別就某部分行為未予參與的情形，故其2人

    就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的行為，乃是始終均有參與。

　⒉被告方瑞豐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務、從事

    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但依據卷證資料，其就參與招募他

    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行為並未參與（經本院前審為

    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故被告方瑞豐

    僅能認為只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行

    為。

　㈦本案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行為之性質認定：

　⒈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2項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

    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

    證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

    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

    」。再者，證券交易法先前之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

    會，於76年9月12日以(76) 臺財證 (二) 第00900號函，依

    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核定：「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

    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

    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

    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故外國公司股票乃屬證券

    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本

    件方美克斯公司雖為外國公司，但其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股權），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

    為，依據前述規定及說明，仍應受我國證券交易法之規範。

　⒉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

    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

    證券之行為」；同法第8條第1項則規定：「本法所稱發行，

    謂發行人於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

    證券之行為」。經查：

　⑴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

　①依據S-1表的記載，該等原始股是於101年3月6日、同年12月4

    日、同年12月12日、同年12月30日、102年1月25日、同年2

    月27日逐次發行（該表第163頁）。其中於101年3月6日所發

    行之數量為1千萬股，且全數由證人張本源1人取得，此有證

    人張本源所提出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在卷可證（調一卷第98

    頁）；而於101年12月4日所發行之數量為1億5339萬8120股

    ，且全數交付給羿昇集團做為輔導費用（S-1表第163頁）。

　②如前所述，天暢公司是於101年4、5月間就開始有招攬投資人

    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情形，而此時點是在方美克斯公司

    101年12月12日第3次發行股票（即首次非發行股票交付給特

    定人，此次發行數量為2.5億股）之前，再佐以被告林茂唐

    陳稱：認購原始股的股東，是由他們先繳交認股的金額後，

    再由公司直接把股份分配給他們（原審院卷九第341頁），

    而被告陳麗卿亦供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

    確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

    的（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

    。足認附件表1-1所載之投資人，是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發

    行之前即遭被告等人、天暢公司招募而認購，並於該等投資

    人繳交認購款項後，再製作股票交付給該等投資人。又依附

    表四所載，部分投資人有提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做為其等確

    實有出資認購的證據（其中陳美蓮、林子緁、田玉齡、陳志

    憲、洪定承、陳少芃等原始股東所持有之股票，其印製日期

    均為101年12月12日，而陳耀東、洪宥騰等原始股東所持有

    之股票，其印製日期均為102年2月27日，均為前述S-1表所

    記載的發行日期），足見方美克斯公司確實有製作並交付該

    公司股票給投資人（故方美克斯公司就該公司股票的發行方

    式，並非採帳簿劃撥而為交付之方式，併予指明），依上說

    明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

　⑵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

　①依據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

    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

    該等增資股名義上雖是由被告林茂唐以簽立200萬元美金期

    票的方式先行認購，但卷內並無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已經兌現

    的相關事證；且依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記載：「102年6月11

    日：入林茂唐（花旗）另轉美國大通USD100000」（帳冊卷

    一第8頁），及證人張芸熙證述：我曾以林茂唐個人帳戶、

    大器公司帳戶匯款至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大通銀行的帳戶，

    而這是因為林茂唐負責增資股的部分，所以收的股款會由他

    的帳戶匯出（本院前審卷四第265頁），顯示被告林茂唐並

    未以自己資金支付增資股股款，方會有上述將其他投資人繳

    付的股款先匯到其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再轉匯至

    方美克斯公司帳戶的情形。另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

    ：上述200萬元美金的增資款，其實是來自股東所交付的股

    款（原審院卷九第363頁），而被告陳麗卿於調詢中亦曾陳

    述：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資金來源，是以股票專案向投資

    人募得的資金來支應，並非林茂唐自行出資（偵二卷第350

    至351頁）。此外，卷內又無方美克斯公司已經發行、交付

    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相關證據存在。綜上事證可知，

    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認購增資股之時，被告林茂唐並未

    以自身資金繳納股款，而應無已取得之增資股股權可出售給

    該等投資人。

　②依據前述①所載證據，被告林茂唐所簽立認購增資股的期票，

    是於102年11月間才到期，但附件表1-2的投資人，有甚多是

    於102年11月之前，就已經簽約認購該等增資股，甚至已經

    將認購股款繳付完畢（參見附件表2-1、2-2），足見於被告

    林茂唐簽立的前述期票到期之前，就已經有為數甚多的投資

    人完成認購增資股股權的程序。再佐以本案增資股股東所提

    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其印製日期分別為104年8月10日、10

    5年3月10日（出處參見附表四），並非方美克斯公司董事會

    決議發行增資股的日期，亦非被告林茂唐所簽立期票到期的

    日期，足見該等增資股應是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所繳納

    的股款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

    票給投資人，此由證人張家豐陳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

    司股權時，會先給他們股權確認協議書，之後天暢公司在認

    購截止日後會先確認每個會員的股數，再將結果送到美國，

    由美國將股票送到公司，再分到各營業處（偵二卷第258頁

    ），亦可做為佐證。

　③綜上，所謂被告林茂唐認購增資股，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

    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非其已實際取得該

    等增資股的股權。

　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卷附FMAC之增資股股

    東名冊表頭記載「MAO-TANG LIN'S SHARE TRANSFER OF FAN

    GMAXARTIFACTS CORP.（按：林茂唐所有之方美克斯股份轉

    讓）」（原審院卷九第241至261頁），而主張就增資股部分

    ，林茂唐乃是轉讓其名下的股份云云。但辯護人所稱之上述

    資料，乃是原審法院請求法務部向美國司法部國際事務辦公

    室提出司法協助之英文譯本，而其上的前述註記，乃是原審

    法院所為的認定，並非證據，故辯護人以非屬證據之上述資

    料而為前述主張，自不可採。另被告陳麗卿雖陳稱：方美克

    斯公司有製作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交付給林茂唐，之後

    等到投資人認購之後，再從該等增資股中切割出來給投資人

    ，而林茂唐的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則寄到美國進行更正

    （本院前審卷六第249至250頁）。但被告陳麗卿此一陳述內

    容，與其另外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確

    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的

    （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

    顯然有所出入（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未曾以自己資金支付

    增資股股款，相關股款乃是來自招募的投資人，故被告林茂

    唐不可能一次支付增資股款200萬元美金，方美克斯公司亦

    無從先製作1紙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

    且卷內亦無其他方美克斯公司有發行、交付該2億5千萬股增

    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證據存在，故被告陳麗卿此部分所

    述，應非事實，無從採信。

　⑤綜上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發行增資股之前，已有公開招募他

    人認購之行為，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

    ，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的增資股股票，已甚明確。被告林茂

    唐、陳麗卿前揭所辯，並不可採。

六、法人行為負責人的認定

　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關於違反該法第171條、第174

    條、第175條等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者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

    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逕依該法第171條、第174條

    、第175條等規定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則處罰其行

    為負責人。證券交易法關於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既明定處

    罰其行為負責人，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所

    謂行為負責人應解釋為法人內居於主導地位，得透過對法人

    運作具有之控制支配能力，而故意使法人犯罪之自然人，例

    如：制定或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決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

    。至於其他具犯意聯絡而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人，如與法人

    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則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論以共同正犯。

　㈡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就公司而言，依

    公司法第8條第1、2項的規定，不但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的經理人，亦屬之。因此，經理人在

    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

    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上述規定所稱之

    法人行為負責人。且關於經理人的認定，並不限於形式上已

    辦理登記之經理人，職稱為何亦非所問，而是依其所實際從

    事之事務內容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

    、第4524號、第4374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可為參考）。　

　㈢被告林茂唐為方美克斯公司總經理兼財務長、天暢公司董事

    兼總經理，在該等公司中均具有主導地位，且依其所自承之

    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顯然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

    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業務之決

    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而被告陳麗卿雖非方美克斯公司

    、天暢公司的董事，且其職稱形式上亦無「經理」2字，但

    依其所自承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所擔任的財務長一職，

    實質上即是天暢公司的財務經理，對於天暢公司的財務事項

    具有主導地位，並與被告林茂唐同為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

    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此項

    業務之執行負責人；另被告方瑞豐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

    司的董事長，乃該公司職位最高之人，雖其對於招募他人認

    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業務執行層面，參與程度不如被告林

    茂唐、陳麗卿2人，但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

    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足見被告林茂

    唐、證人張本源等人於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所出資的資金

    ，並不足以支付方瑞豐上述100萬元美金，故能否順利招募

    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取得股款，乃被告方瑞豐能

    否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之關鍵，故其自有動機共謀以事實

    欄二、㈠所載方式，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

    股權，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亦均陳明被告方瑞豐有參

    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決策（偵一卷第26頁、

    他二卷第184頁），足認被告方瑞豐仍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

    、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

    業務之決策負責人之一。從而，依據上述說明，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方瑞豐3人，均屬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

    行為負責人。

七、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

    券而有詐欺行為之認定：

　㈠本案投資人前往天暢公司參觀文物或受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

    司股權時，分別經天暢公司人員告以相關文物都是真品、價

    值不菲（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

    石等）、足以擔保投資人之投資等情，此經證人杜玲、溫英

    竹、陳合昇、曾郁婷、蔡麗瓊、林子緁、田玉齡、阮歆寓、

    黃新晟、邱騰發、王品淳、王治中、蘇秀娥、陳福星、林意

    萍、朱昇龍、吳雅臻、莊邑瑄陳述明確（出處參見附表四）

    ，且與同案被告吳洋銘於偵訊中陳述：我會介紹方美克斯公

    司的文物年代等等，說價值都很高，所以該公司很值得投資

    （偵二卷第225頁）；同案被告劉嘉惠於偵訊中所稱：在臺

    中參觀天暢公司展覽時，天暢公司的發言人吳洋銘有上台向

    參觀的人介紹這些文物有經過專家鑑定，都是真品（偵四卷

    第26頁）；同案被告侯秋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林茂唐

    及曾敬翔在上課時，都曾提到方美克斯的文物是真的，具有

    很高的價值，陳麗卿也有說這些文物是真的（本院前審卷三

    第393、397頁）；被告陳麗卿陳稱：方瑞豐說他的古董都是

    真的，附表一所示91件文物共價值好幾百億元，所以我有將

    他說的話向投資人轉述（偵二卷第351頁、原審院卷九第156

    頁）；同案被告張家豐陳述：林茂唐常常跟公司幹部及會員

    提及相關文物屬於商周年間至明清時代，也說過這些文物是

    真品、價值不斐（偵二卷第238頁）；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

    ：相關文物的訊息都是方瑞豐單方面提供的，他並向我們保

    證是真品，我當時也是確信這些文物都是真的（偵二卷第14

    4頁）、方瑞豐及林茂唐都說文物是真的，非常的稀有、價

    值不斐（原審院卷七第249至250頁），均相符合，而可採信

    。

　㈡依同案被告張家豐（偵二卷第241頁）、證人陳合昇（他一卷

    第385頁）、曾郁婷（他一卷第349頁）、蔡麗瓊（他一卷第

    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2頁）、陳美蓮（偵二卷第79

    頁）、田玉齡（偵二卷第86頁、原審院卷四第189頁）、黃

    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3、87頁）、王品淳（原審院卷四第21

    9頁）、王治中（原審院卷四第364頁）、蘇秀娥（原審院卷

    四第103頁）、吳雅臻（原審院四第8頁）、杜玲（他一卷第

    頁184頁）所述，其等是因相信方美克斯公司有許多價值不

    斐的古文物，才會投資認購該公司股權，若知悉相關文物為

    贗品，其等即不會參與投資。可知對於投資人而言，被告等

    人及天暢公司人員所宣稱用以證券化之文物是否為真品，至

    關重要，因牽涉到該等文物的價值（不論是販售或展覽）、

    公司資產是否充足雄厚及得否作為投資人投資之擔保等事項

    ，而足以左右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意願及決

    定。雖證人黃謝美蘭、黃甘安（本院前審卷四第117、130頁

    ）陳稱其等參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並不在意相關文物

    的真假。但其等所述不僅與常情有違，且其2人都是在本案

    發生後又再經被告林茂唐轉讓大巴馬公司（即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另案起訴書所載之涉案公司）股權做為補償之投資人

    （分別參見黃謝美蘭、黃甘安2人於本院前審卷四第119、13

    2頁的陳述），可信性實屬可疑。再者，證人黃謝美蘭於調

    詢中陳稱：我成為加盟商的目的是要推展保護古物（他三卷

    第99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述：「（問：妳印象中方

    美克斯及天暢公司要展覽的文物，是在歷史中的文物，還是

    現代仿冒的文物？）我們看的當然是歷史中的文物」（本院

    前審卷四第122至123頁）；證人黃甘安於調詢中陳述：當初

    我會投資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是因為我看到方瑞豐擁有很多

    的古文物（調三卷第55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

    當初投資是為了藝術，也是為了歷史文化，歷史是我投資的

    重要因素之一（本院前審卷四第135頁）。而相關文物若屬

    贗品，不但與古文物無關，更無歷史文化可言，故證人黃謝

    美蘭、黃甘安2人所為「不在意文物真假」的陳述，顯然多

    有自相矛盾之處，而屬無從採認。

　㈢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既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對此乃

    屬明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則是可得而知，其3人卻仍

    親自或透過天暢公司其他人員向不特定投資人宣稱相關文物

    均為真品，或藉由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

    刊的介紹說明中散布上述訊息，使投資人誤認該等文物價值

    不菲，足以作為投資之擔保，且方美克斯公司要以該等文物

    進行古文物證券化，前景可期，因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則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3人在天暢公司招募投資

    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過程中，自有詐欺之客觀行為及

    主觀犯意聯絡。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方美克斯公司是以展

    覽文物、販售門票及文創商品做為營業項目，故方瑞豐提供

    的文物即使並非真品，仍有高度的展覽價值及可製作成文創

    商品販賣。另依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理中所證，其亦認方美

    克斯公司具有投資價值（原審院卷五第301頁），而方美克

    斯公司的營運模式也為美國投審會所接受，於美國OTCBB成

    功交易。從而，本案投資人所重視者乃是相關文物的展覽價

    值，而林茂唐、陳麗卿稱方美克斯公司有多數可供展覽之藝

    術品、公司資產不需擔心、前景可期，皆有其依據，與投資

    人所認知的營運模式亦無不符，難認其2人有何施用詐術行

    為（本院前審卷二第235頁）。然而：

　⒈依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處109年8月17日函文所載

    ，方美克斯公司於提交S-1表後，並未依審查意見書提出修

    正，而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出放棄命令，故方美克斯公

    司股票無法為公開發行或出售（中譯本見原審院卷十第385

    頁）。因此，辯護人所稱：「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模式為美

    國投審會所接受，在美國OTCBB成功交易」，與事實並不相

    符。況且，方美克斯公司所提交的S-1表內，同樣有隱瞞附

    表一所示文物為贗品的訊息，故即使其有通過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審核，亦是在有所欺瞞狀況下的結果，無從為有利於

    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

　⒉依據天暢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立的契約承諾協議書（出處參見

    附表四）及天暢公司銷售總表所載（帳冊卷六即「會員費」

    此一帳冊資料中），天暢公司銷售的商品，除「天暢藏珍」

    書刊是介紹附表一所示文物外，其餘商品均與該等文物無關

    。而同案被告曾敬翔亦陳稱：天暢公司販售的文創商品為畫

    家柳青松的一筆觀音、達摩及彌勒佛等畫作、澳大利亞的白

    玉石頭枕，王誠一大師的書法、蕭季慧雙管大師的書法，都

    不是複製品（偵二卷第143頁、原審院卷七第247頁），故天

    暢公司並無所謂將被告方瑞豐提供的文物製作成文創商品販

    賣再從中營利的情形。至於被告林茂唐及陳麗卿所提出之「

    大器內蘊博館2016文創商品型錄」（本院前審卷三第189至2

    00頁），並非本案行為期間所販售之商品，且販賣該等商品

    之公司亦非天暢公司，自無從予以審酌，併予說明。

　⒊被告林茂唐於偵訊中自承：天暢公司所辦的展覽是虧損的（

    偵一卷第23頁）；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偵訊中陳述：據我所知

    ，天暢公司在嘉義歷史博物館、臺中的展覽，都是入不敷出

    （偵二卷第190頁）；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蔡侑珊於偵訊中

    亦證稱：天暢公司辦理文物展覽的收入不多（他二卷第39頁

    ）。又依據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所載，天暢公司雖曾於103

    年5至8月間，在臺中世貿辦理展覽，但將相關與展覽有關之

    收入加總結果，其金額約僅有190萬元（帳冊卷二第27至33

    頁），而該次展覽光是開辦費、場地費的支出，就達300萬

    元（帳冊卷一第29頁，此金額尚不含其他項目所支出的費用

    ）；另天暢公司103年9月16日董事會議紀錄，亦明白記載該

    次展覽支出大於收入、一場展覽最少要支出3000萬元（併二

    案他卷第221至222頁）。由此可知，天暢公司辦理展覽的營

    收，與其所收取的會員費、認購股權股款相較，實屬九牛一

    毛，且難以創造盈餘。從而，天暢公司所舉辦之文物展覽，

    在未揭露相關文物是贗品的狀況下，已難以對投資人的投資

    帶來回報，更遑論於辦展時若據實表明該等文物只是贗品，

    其可得獲取之營收勢將更為減少，故辯護人主張相關文物具

    有高度的展覽價值，與事實顯然有所出入。再者，方美克斯

    公司辦理文物展覽時所獲取的門票收入，乃是在未據實告知

    大眾展覽品真實狀況的情形下所為，自無從以參觀者不知悉

    展覽物是贗品的狀況下所獲得的收入，主張被告林茂唐、陳

    麗卿可藉由展覽贗品的營收而達到其等所宣稱之方美克斯公

    司營運展望。從而，前述文物展覽的辦理，充其量只是製造

    天暢公司有營運的外觀，使對於實際營運收入、費用支出狀

    況根本不瞭解的不特定投資人，誤認為天暢公司可藉此創造

    盈餘，進而行該公司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

    權之實，自無從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未有施用

    詐術之行為。

　⒋證人林羿龍在原審審理中雖曾證述：「…我們最重要的是，這

    個生意有沒有希望，剛才我講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網路博物館

    ，第二是因為他給我的資訊，是91樣文物都有歷史，這看起

    來非常不得了，我說這個是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當然這

    是網路他要怎麼做。後來他也有講說他要去展覽，所以我們

    看到他們在嘉義市政府有展覽，後來他們又通知我們說在台

    中有展覽，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生意他在做了…」（原審

    院卷五第301頁）。然而，證人林羿龍所為前述證詞的前提

    ，乃是附表一所示之91件文物「都有歷史」，此與本案實際

    情形並不相符（即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部分均屬贗品，並無

    歷史文化可言），且所謂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除世俗常

    見之舉辦實體展覽外（實際上虧損），看不出證人林羿龍有

    講出什麼可以具體創造高額收益的說法，故證人林羿龍上開

    所證，實屬誇大其詞之空言，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

    麗卿2人的認定。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故宮等世界知名的博

    物館，為了保護展出的文物，或有其他安保需求，也多有展

    出複製品、仿品的情形，每年仍吸引多數遊客購買門票觀賞

    ，故難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而

    ，知名博物館於展示複製品時，均會據實告知大眾其所展出

    者乃是複製品，讓大眾自行決定是否購票觀賞，且其館內亦

    不可能只有展示複製品，而是仍會同時展示其他真品，以提

    高大眾購票觀賞的意願，此與本案並未據實告知他人展覽品

    真實狀況，且展出者絕大多數均屬贗品的情形，實無法相互

    比擬。故辯護人此一主張，亦難採認。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又主張：依據林茂唐所述，其

    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看待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認為該等文

    物具有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31頁）；而被告陳麗卿

    也供述，其認為相關文物即使是工藝品，也有相當價值，一

    件也要幾十萬元（原審院卷九第127頁），難認其2人有詐欺

    之主觀犯意。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若認知附表一所示文物

    只是藝術品、工藝品，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

    自應依其等認知據實以告，而非對外為如附表五所示之名實

    不符的宣傳；況被告陳麗卿上述所謂幾十萬元的價值，與前

    述投資人所接受到的「相關文物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

    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石」等資訊，存在天差地別的價值落

    差，自會嚴重影響投資人判斷是否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

    決定。因此，本案無從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供述

    內容，認定其2人未有詐欺之主觀犯意。

　㈦綜上，本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所辯均不可採

    ，其等於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之有價證券時，有施

    用詐欺行為且有犯意聯絡等情，已可認定。

八、本案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的認定：

　㈠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

    資款，我要求投資人匯到天暢公司的帳戶及我個人的帳戶（

    原審院卷九第364頁），此與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增

    資股招募的投資款項主要進入林茂唐的帳戶，一開始也有進

    到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他二卷第5頁）相符，且有相關

    帳戶交易明細及扣案之天暢公司帳冊資料在卷可證（詳下述

    ），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

    會匯（存）入天暢公司及被告林茂唐帳戶內。而依卷附天暢

    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林茂唐花旗銀

    行帳戶、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等帳戶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

    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2-1、2-2、3-1、3-2），附件

    表2-1、2-2、3-1、3-2「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

    存）款至上述4帳戶的情形，且其等分別為方美克斯公司原

    始股或增資股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

    斯公司股權的股款。又上述4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2

    -1、2-2、3-1、3-2所載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

    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

    顯示為資金匯入、資金轉入）、帳冊資料性質（帳冊卷三部

    分，全為原始股股東支付股款的資料）及前述投資人認購方

    美克斯公司股權之A、B方案投資金額，足認各該未顯示匯款

    人、但匯入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數之金額，或帳冊卷三所記

    載之收入款項，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

    而前述股款，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

    為而獲取之財物。

　㈡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認購

    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款項，有部分會進入大器公司的帳戶

    （原審院卷十第77頁），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

    斯公司的股款，部分會匯（存）入大器公司帳戶內。而依卷

    附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

    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3-4、3

    -5），附件表3-4、3-5「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

    存）款至上述2帳戶的情形，且其等為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

    股款。又上述2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3-4、3-5所載

    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

    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有記載各該款項為「S2-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入）」，且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

    S1是指原始股，S2是指增資股（他二卷第2頁），又如前所

    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是以30萬元為1單位，

    足認各該未顯示匯（存）款人名稱、但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

    數之金額，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而前

    述股款，亦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

    而獲取之財物。

　㈢天暢公司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

    B方案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雖只是為規避證券

    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質上仍是

    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投資人因成為

    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為1萬8千元或1萬5

    千元），與天暢公司之招攬行為乃屬密不可分、無從分割。

    但如前所述，投資人於繳交之上述會員費時，天暢公司同時

    會販賣、交付投資人所選購之文創商品，且該等文創商品，

    幾乎全與附表一所示文物無關。因此，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

    會員費，既尚可購得與詐欺行為無關之文創商品，自難論認

    投資人選購該等文創商品的對價，亦屬天暢公司因詐欺行為

    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又依據本案卷內事證，無法就

    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會員費，區分其「文創商品之對價」、

    「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如前所述，不必然所有投

    資人均有獲贈）」、「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

    費」等項目之金額各自為何，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

    則，就投資人所繳交之會員費部分（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

    件表2-3、3-1、3-2、3-4所載），均不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

　㈣被告方瑞豐因親自或透過證人楊惠雄、曾秀英招攬投資人認

    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經投資人將認購股款匯入方

    瑞豐合庫帳戶之事實（詳附件表3-3），已如前述，且證人

    劉易璁、黃子芮、羅銘清、羅道彥、張佳霖、張慶雲、黃秀

    麗（郭永瑜除外，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於本院審理

    時均到庭證述上開款項是要投資，不是買古董，亦如上述，

    而依被告方瑞豐與上開證人之交易模式、對價，亦非股權與

    古董合併搭售之情形；至於被害人謝喜麗雖未到庭，然觀之

    其於101月10月11日匯款50萬元至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後（

    表3-3編號1），於101年10月18日亦匯入100萬元至天暢公司

    臺灣銀行帳戶（表2-1編號61），故從被害人謝喜麗交付係

    大額整數之匯款（150萬元，為30萬元的倍數），並取得30

    萬股的原始股一節，亦可推認證人謝喜麗應係要投資方美克

    斯公司股權，而非購買廉價之古董。從而，如附件表3-3匯

    入被告方瑞豐上開合庫銀行之款項（不含郭永瑜匯入部分）

    ，自均係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對價，屬參與募集、發行

    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施用詐術之財物。

　㈤依上所述，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因詐

    欺行為獲取之財物，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

    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2所載，即3784萬5378元；而關於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

    3所載，即1億9711萬3000元，二者合計金額則如附件表9-1

    所載，即2億3495萬8378元。起訴書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

    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的金額，雖分別記載為4941萬7990元、

    2億5367萬1000元，但依據起訴書所載論認此部分事實之事

    證（證據清單編號42），上述金額應是投資人之應繳股款金

    額，並將會員費計入的結果，但會員費部分不宜計入，已如

    前述，且投資人應繳股款事後是否確有如數繳納，亦非無疑

    （如後述王家安、林武等人），故本院認宜以前述方式計算

    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

    併予說明。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共同參與犯罪之行為

    人之犯罪所得，應不能計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稱之

    「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本案於計算該項金額

    時，應扣除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版權費、向被告方瑞豐購買

    前述600件文物的價金、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的價金

    、支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支付給張本源之12生肖文物

    展覽版權費、清宮寶藏展覽版權費、員工薪資等管銷費用、

    辦理展覽的支出、展覽周遭商品的製作費用等成本，共計2

    億3230元，故本件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然

    而：

　⒈本案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者，僅為被告林

    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而在前述金額的計算過程中，

    本院並未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認購方美克斯

    公司股權的款項計入（例如林茂唐因認購增資股而開立的期

    票金額），而辯護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說明上述計入的款項

    中，有何者是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所繳付，

    故本案並無計入共同正犯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款項的

    問題。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以外之其他同

    案被告，其等雖有共同參與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

    、第175條第1項之犯行，但並未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

    項第1款之罪，且為此一犯罪之被害人，故其等因認購方美

    克斯公司股權款項所繳付的款項，自應於計算前述金額時予

    以計入。

　⒉關於是否扣除犯罪成本部分：

　⑴本件被告方瑞豐因提供相關文物所收取的版權費100萬元美金

    ，及因販售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所獲得的價金，

    乃是共同正犯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予以分

    配，而由個別行為人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與犯罪成本無關。

　⑵天暢公司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所支付的費用，因該等

    其他文物並未用以從事本件犯行，故與本案無關，並非犯罪

    成本。

　⑶又依本院前審判決被告等人詐欺取財罪確定部分之事實，支

    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有相當部分是詐騙證人張本源而

    來，並非天暢公司所支付，就此而言，亦無支出犯罪成本可

    言。

　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雖認就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於計算因犯

    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

    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但其理由乃是基於「依現行證券交易

    市場之款券交割機制，買賣股票者，不論其原因、動機為何

    ，均應依法繳交前述稅、費，不能拒繳或免除此部分支出，

    且係由證券經紀商結算後，直接將扣除應繳稅、費之餘額匯

    給股票出賣人，股票投資人並未實際支配過前述稅、費。從

    而，實務上對於因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

    圍，向來多採『差額說』（或稱『淨額說』），即應扣除證券交

    易稅與證券交易手續費，以貼近真實利得之計算方法」，故

    屬於就內線交易罪此一個別犯罪型態所採取之見解。但就本

    案情形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乃是以事實欄二所載

    方式，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其2人

    是自始即以詐欺手段，騙取投資人之財物，其等因投資人認

    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所獲得的款項，與使用之犯罪手段間具

    有直接之因果關連，行為態樣與刑法上的詐欺取財犯行相同

    ，於計算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自無扣除成本

    的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可為參

    考）。因此，本案尚無從援引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之見解，而就天暢公司、方美克

    斯公司相關之經營成本予以扣除。

　⑸從而，辯護人前述主張，均屬無從採認。　　　　

九、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

    開所辯均不足採，其等3人涉有前述犯行，均堪以認定。

十、證據調查駁回：

　㈠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請求將系爭古文物為破壞性之鑑定等語

    。然所謂破壞性的鑑定方式，會對相關文物產生無法回復之

    損害，且其鑑定方式僅能鑑定文物的年代，並無法辨識相關

    文物是否具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描

    述的品質、特色，對於本案重要待證事實難生全面釐清的作

    用，並非合宜之鑑定方式；又其主張被告方瑞豐已將某古文

    物送請鑑定，結果證實為西元前1600年至1050年間，被告等

    人並以之為聲請再審云云，然此部分之再審，業經本院以11

    2年度聲再字第153號、113年度聲再字第62號、114年度聲再

    字第12號駁回聲請在案，故其所述，亦屬無稽。另被告方瑞

    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將本案相關文物再送萬寶國際古董熱釋

    光鑑定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鑑定云云。然此部分之待

    證事實，除原審及本院前審先後2次委請不同之鑑定人進行

    鑑定外，另有前述其他事證可予證明，故該待證事實已經明

    確，自無再為鑑定的必要。故被告林茂唐、方瑞豐之辯護人

    上開所請，均無可取。

　㈡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又請求傳喚同案被告方瑞豐、陳麗卿、

    證人張本源、林羿龍到庭作證。然上開證人，在原審、本院

    審理時均已證述在案，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為不必要之調

    查，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駁回其聲請。另被告

    方瑞豐之辯護人雖請求傳喚證人朱麗宸、陳美幸、謝喜麗，

    然嗣後已撤回聲請（本院三卷第219頁，本院四卷第91頁）

    ，併此指明。

肆、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部分

　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被告方瑞豐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為事

    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已於107

    年2月2日修正施行，此次修正是將加重處罰條件1億元之計

    算標準，由「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修正

    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

    以上者」。參照立法理由的說明，修正後規定關於上述1億

    元金額的計算，是將原本可能計入之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

    、孳息予以排除，而屬加重處罰條件的限縮，自較有利於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本案就事

    實欄二部分，應適用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

    。

　㈡本案被告等人為事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

    規定，雖於108年4月19日修正施行，而修正前之規定為：「

    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

    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

    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修正後的規定則為：「法人及

    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

    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依據立法理由

    的說明及上述修正內容，此次修正乃是配合同法第177條之1

    及第178條之1之修正所為，並將原本第1、2項規定予以合併

    ，就事實欄二的法條適用而言，於修正前、後並無不同，故

    不生新舊法比較的問題，應直接適用修正後的規定，併予說

    明。

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本案所犯法條、法律適用部分

    ：

　㈠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證券業務」，主要是指有價證券之承

    銷、有價證券之自行買賣、有價證券買賣之行紀、居間、代

    理等，證券交易法第15條定有明文。再者，證券商須經主管

    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證券商不得經營

    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

    得為之，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亦分別有明

    文規定。本件天暢公司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

    之證券商，且未曾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卻從事公開招攬非

    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所為自

    有違前述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之規定。

　㈡又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甚明，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於參與方美克斯

    公司對非特定人公開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過程中，均有詐欺

    之行為一節，已如前述，故此部分顯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

    條第1項規定之情。

　㈢本案行為主體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為參與募集、發行

    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法人，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

    3人，分別係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之行為負責人等情，

    均如上述，且就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

    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即事實欄二全部），天

    暢公司因此而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至於被告方瑞豐參

    與部分（僅事實欄二、㈠部分），則未達1億元。從而，被告

    林茂唐、陳麗卿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修正後）之法人行為負責人

    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詐偽罪；證券交

    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

    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5條第1

    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而被告方瑞豐

    事實欄二、㈠所為，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

    項第1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

    之詐偽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

    行為負責人犯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

    9條、第175條第1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

    罪。起訴書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前述犯行，

    漏未引用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且認被告方瑞豐違反證

    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應以同法第171條第1項

    第1款、第2項予以處罰，雖有未合，但因社會基本事實相同

    ，本院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的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

    判決。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事實欄二所為之證券交易

    法第171條之詐偽罪（方瑞豐僅有事實欄二、㈠部分），彼此

    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

    正犯。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僅事實欄二、㈠部分）與同案

    被告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曾秀英、侯秋雲、張家豐、

    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間（各行為人參與情形詳如附表A

    所載），就事實欄二所示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非法

    經營證券業務罪，彼此之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

    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競合：

　㈠刑事法中的部分犯罪型態，本質上就具有反覆、延續實行的

    特徵，若於立法時將其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的犯罪意思，在密切接近的一定時

    、地，持續實行多次的犯罪行為，且依社會通念，在客觀上

    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在刑法評價上

    ，即應只成立「集合犯」的實質上一罪。再者，證券交易法

    所稱之「募集」，既是對非特定人為之，本質上即有反覆、

    延續實行的特性；而同法所稱之經營證券「業務」，亦是指

    反覆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故前述詐欺募集及

    發行有價證券、未經申報生效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非證券

    商經營證券業務等犯行，均屬立法者所規範應屬集合犯的犯

    罪態樣。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雖因招募他

    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增資股股權而觸犯前述違

    反證券交易法犯行，但其招攬方式相仿、所為均為募集、發

    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為，足見其等應是基於概括的犯罪

    意思為該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行為，且該等行為的時間密切

    接近，在客觀上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

    ，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所為前述違反證券交

    易法等犯行，均應各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

　㈡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3人於前述事實欄二、㈠㈡所示

    犯行，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述3罪名，屬於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的規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均從一重

    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

    項之詐偽罪，被告方瑞豐則係從一重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

四、本院併予審理部分：

　㈠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之事實（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

    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4號、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

    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

    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其

    中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本案前揭有罪部分（

    認購「原始股」、「增資股」之行為），均有同一案件或事

    實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其

    餘與本案無關之案情或同案被告部分，本院將另行退併辦處

    理）。

　㈡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其等有經招募而向

    被告方瑞豐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並分別匯款至被

    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只是之後由證人曾秀英自費退款承

    接，並從原始股股東名冊除名一節，業據證人羅銘清、羅道

    彥、曾秀英證述如前，故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雖未據起

    訴，然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有罪部分，仍有事實上一罪關

    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五、刑的加重減輕事由

　㈠關於累犯部分：

　　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因違反醫師法案件，分別經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分別於97年7月24日、97年4月18日易科

    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查，且經公訴檢察官遽以為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及其

    辯護人對此構成累犯之客觀事實亦未曾爭執；惟本院審酌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上開違反醫師法案件，與本案違反證券交

    易法案件間，不但犯罪行為、所犯罪名均有不同，且侵害之

    法益亦屬有別，二案犯罪時間亦有間隔，尚難認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自無依累

    犯加重其刑之必要，逕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內審酌即

    可。

　㈡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方瑞豐曾至調查局檢舉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應有刑法第62條前段規

    定或證人保護法第14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然而：

　⒈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得減輕其刑」，而此規定所謂的自首，是指行為人在其犯罪

    未被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言。若行為

    人於其犯罪未被發覺前，僅是向該管公務員提及其犯罪之相

    關跡證，但並未申告任何有關於成立犯罪之事實，自難認其

    有自首犯罪，而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經查

    ，被告方瑞豐在檢、調人員開始偵辦本案之前，雖曾於104

    年7月14日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檢舉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但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

    而違法吸金，未有一字一語提及自己參與相關犯罪行為（他

    一卷第18至19頁），故其並無申告任何有關於自己成立犯罪

    之事實可言。依據前述說明，其所為並非自首，無從依刑法

    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3項之減免其刑規定，均以經檢察官

    事先同意為其適用要件。而依據本案卷證資料，並無任何檢

    察官事先同意方瑞豐適用證人保護法規定之相關事證，故被

    告方瑞豐自亦無從依前述規定減免其刑。

　㈢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提供超過79件古文物、6

    00件古藝品等其他收藏，且該等收藏最後均遭林茂唐、陳麗

    卿所侵占，本案未有付出而享有鉅額利益之人乃林茂唐、陳

    麗卿2人。方瑞豐皆是於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同意下，

    合法與公司簽訂租賃及買賣契約，並依約提供收藏給公司，

    並未再多取一分一毫。請考量方瑞豐受林茂唐、陳麗卿所欺

    ，且主動檢舉並配合偵辦，也與告訴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又

    方瑞豐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

    其刑云云。然辯護人所稱方瑞豐提供之文物遭侵占部分，與

    卷內事證並不相符，已如前述；再者，依據卷內證據所示，

    方瑞豐獲取之犯罪所得達數千萬元（詳後述），亦是享有鉅

    額不法利益之行為人，且該等所得乃是以提供文物贗品而來

    ，毫無正當性可言；又其事後所為之檢舉，亦僅是在不實撇

    清自己責任，難認有配合偵辦之舉，以上種種均未見被告方

    瑞豐客觀上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有可憫恕之處，自無

    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另被告方瑞豐辯護人所指和解

    部分，逕依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即為已足，尚難

    執此即認被告方瑞豐有何情輕法重而得予以減刑。故被告方

    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伍、上訴之論斷：

一、撤銷改判部分：

　　原審認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為分如事實欄二㈠

    、㈡所示犯行，均罪證明確，因而予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

    。然查：

　㈠本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行為主體是方美克斯公司，天暢

    公司則為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法人，均非自然人，原

    審逕以相關自然人為行為主體，漏未審認證券交易法第179

    條之規定，容有違誤。

　㈡依據前述參、八、㈤所載事證及理由，本件因（參與）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關於招募他人認購

    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應為3784萬5378元（附件表9-2

    ）；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應為1億9

    711萬3000元（附件表9-3），二者合計金額為2億3495萬837

    8元（附件表9-1），原審就此部分所認定之金額分別為4183

    萬6378元、2億6503萬8468元、3億0687萬4846元，尚有未合

    。

　㈢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天暢公司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

    斯公司增資股之行為，應是在該等增資股發行之前，故此部

    分的行為，仍屬證券交易法所稱之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

    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所取得之增資股股票，原審就此部分之

    認定，有所不當。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本案之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

    ，與本院前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詐欺取財犯行間，行為主體

    不同、犯罪對象有別、手段亦有出入、且在犯罪時間點上，

    二者亦無完全重合之處，業經本院前審判決認定在案，故原

    審認該二次犯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亦有未妥

    。

　㈤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

    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

    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移送

    併辦部分，及向證人羅道修、羅道彥招募購買方美克斯公司

    原始股股權之部分，均與已起訴經論罪部分具有同一案件或

    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未及併予審究，即

    有未當。

　㈥被告方瑞豐曾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吳美玲、劉景德、

    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達成協議，並償還

    部分之投資金額之事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

    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此

    一有利被告方瑞豐之事項，亦有未恰。

　㈦有關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原審未能詳加審酌

    卷內事證，而於被告等人之犯行中併予論認，容有不當。

　㈧依據後述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說明，原審就林茂唐、方瑞豐

    及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容有未妥之

    處。

　㈨從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以前詞上訴否認犯行；

    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主張沒收不當，雖均無理由。然

    而原審判決既有上述違誤、不當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

    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及本案之部分（即不含

    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以及被告陳麗卿沒收部分，不沒收

    扣案物部分）；以及關於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之沒收

    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上訴駁回部分：

　　原審就被告陳麗卿犯罪所得之沒收，及就被告林茂唐、陳麗

    卿、方瑞豐等人關於本案扣案物之沒收，分別說明如下：

　㈠依附件表8-1、8-2所示之帳戶資金明細及帳冊資料顯示，被

    告陳麗卿有領取天暢公司發放之獎金，且經被告陳麗卿供稱

    其確有領到帳冊卷所載之獎金（原審院卷十三第90頁），則

    被告陳麗卿於本案所分得之犯罪所得，應為14萬5800元。又

    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被告陳麗卿帳戶內之財產，已經扣押，

    故被告陳麗卿上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於被告陳麗卿所犯罪名主文項

    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

    ，如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陳麗卿遭扣押帳戶內之餘額應予沒

    收，其餘不足部分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物部分：

　⒈附表一編號1至78所示之文物，已經天暢公司所買受，故該等

    物品即非被告等人所有之物，自不需諭知沒收。

　⒉附表三編號1-1、1-17所示之物，為被告林茂唐所有土地之所

    有權狀，而該等土地已由原審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

    定扣押；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0所示被告林茂唐所有之車

    輛，已由原審依被告林茂唐之聲請而裁定予以拍賣，由原審

    民事執行處以108年度司執助字第2260號變價扣押物強制執

    行事件處理，於108年12月26日拍定，拍賣得款54萬1000元

    （扣除鑑價費代墊款2640元後，所餘金額為53萬8360元），

    此有原審民事執行處109年1月31日雄院和108司執助福字第2

    260號函在卷可證（原審院十第51頁），然被告林茂唐所有

    之上述不動產所有權狀及動產，並非林茂唐供犯罪所用之物

    ，不需諭知沒收，應待被告林茂唐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

    形時，由檢察官依法對扣押之不動產或變得之價金為追徵程

    序之處理。

　⒊附表三編號1-2、1-8、1-10至1-12、1-19、1-24、1-25、2-2

    至2-13、2-18、2-23至2-26、2-29至2-34、5-1至5-12所示

    天暢公司財報、投資承諾協議書、投資合約書、認股、匯款

    名單、股權確認協議書、公司股東名冊等文件，雖屬與本案

    相關之天暢公司業務資料，然並非被告等人所有，而不需諭

    知沒收。

　⒋附表三編號1-34至1-36、2-14、2-19至2-22、2-27、2-28所

    示之帳戶存摺，該等帳戶雖是供投資人匯款、或天暢公司轉

    匯投資款之帳戶，但原審已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12號刑事

    裁定扣押該等帳戶內之財產，並無沒收該等帳戶存摺之必要

    ，故不予諭知沒收。

　⒌附表三編號1-14、1-15所示之紙鈔，為被告林茂唐所有，且

    依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所述，該等紙鈔為其自己之現金，並

    非投資人之款項（原審院卷十三第107頁），卷內亦無證據

    證明與本案犯罪有何關連；又附表三其餘扣案物亦均與本案

    犯罪無關，均不予諭知沒收。

　⒍附表六㈠⒉所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遭扣押之不動產

    ，應待其等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形時，由檢察官依法為

    追徵程序之處理。

　㈣經核原審判決就前述關於沒收部分之論述，均屬正確，而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提起上訴時，亦未就此部分

    指出原審有何違法、不當之處。因此，原審前述部分雖經本

    院撤銷改判，但因沒收具有獨立性，上訴審法院得就罪刑部

    分與沒收部分分別裁判，故予以駁回關於前述沒收部分之上

    訴。

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撤銷改判部分之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

    人分如事實欄二、㈠㈡所為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

    股、增資股所取得的金額，分別為3784萬5378元（此為方瑞

    豐參與部分之金額）、1億9711萬3000元，合計金額達2億34

    95萬8378元（此為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之金額），

    參與認購的投資人達數百人，已對個別投資人之財產法益及

    整體投資之金融秩序，造成相當之損害。而被告林茂唐、陳

    麗卿、方瑞豐3人就此部分犯行之分工，分別如附表A所載，

    整體而言，被告林茂唐參與程度最高、陳麗卿次之，方瑞豐

    則更次之；又其等因此部分犯行，分別獲有前述（被告陳麗

    卿部分）及後述（被告林茂唐、方瑞豐部分）之犯罪所得；

    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未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告方

    瑞豐事後與被害人郭豐碩等8人達成協議、並為部分賠償（

    如前述伍、一㈥所述）等犯後態度；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

    人雖有以將部分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方式

    ，與該等投資人進行和解，但此部分是否確能使相關被害人

    獲得實際賠償，尚有疑義（詳後述），及被告林茂唐、陳麗

    卿2人有前述違反醫師法等前科素行、被告3人自述之智識程

    度、家庭、工作、經濟等生活狀況（本院前審卷六第252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二、㈠㈡㈢所示之刑。

四、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㈠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所以關於沒收的法律適用，並沒有

    新舊法比較的問題，在新法施行之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的相

    關規定來處理。再者，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1第1項分別規

    定：「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

    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而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則規定：「105

    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

    規定，不再適用」，故其他法律於105年7月1日之後如就沒

    收另定有特別規定，自應依該特別規定處理。而於107年2月

    2日修正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

    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

    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乃屬105年7月1日之後就沒收所制定的特別規定，依據前

    述說明，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至3項規定之罪之犯罪

    所得的沒收，應優先適用該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處理，但該

    規定所未規範事項，仍有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之後，沒收已非從刑，而關於犯

    罪所得沒收、追徵的規定，是採義務沒收主義，其目的在於

    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的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

    以杜絕犯罪誘因，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

    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

    」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因此，上述證券交易法所設

    「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

    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

    果，違反前述沒收規定修正之立法目的。從而，法院於查明

    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部分後，

    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之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

    應發還、賠償的數額尚有未明，即認不需宣告沒收、追徵犯

    罪所得，而應於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時，在扣除不予沒收部分

    後，就其餘額依前述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

    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收，以使該等

    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經確定後，仍得向執行

    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

　㈢刑法上所稱的「責任共同原則」，是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的

    多數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的一部分

    ，而相互利用他人的行為，以達成彼此間共同犯罪的目的時

    ，就應該對於所發生的全部結果共同負責。因此，「責任共

    同原則」只是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者的責任認定，而與犯罪

    所得的沒收無關。又沒收雖然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的獨立

    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乃是對憲法所保

    障人民財產基本權的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的刑事處分

    ，對人民基本權的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故在判斷是否

    宣告沒收時，自然應該要權衡罪責原則、比例原則，避免對

    共同正犯為不符罪責或無必要的沒收、追徵。而共同犯罪行

    為人的組織分工及各自的不法所得，未必相同，也有可能出

    現犯罪所得分配懸殊的狀況，如果分配較少甚至未參與分配

    的人，仍然需要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的責任，無異是

    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然有失公平，故應就各人

    實際分得部分分別宣告沒收即可。

　㈣關於事實欄二、㈠㈡所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

    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2億3495萬8378元此項犯罪所得之

    分取部分：

　⒈被告方瑞豐分取部分：

　⑴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有因提供附表一所示文物而可獲得100

    萬元美金的版稅，而依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其實

    際取得的款項為新臺幣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42頁，

    含扣抵被告方瑞豐先前向天暢公司的借支款）。

　⑵被告方瑞豐因販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之600件文

    物給天暢公司而取得3000萬元，該等文物平均每件售價為5

    萬元，亦如前述，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既涉及

    此犯行之詐欺行為，自應將其販售所得一併計入（至於其他

    文物，則與本案無關，不需計入），則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分

    取的犯罪所得為395萬元（計算式：5萬元×79件＝395萬元）

    。至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附表一編號1

    至79所示文物與本案無關，故販售該文物所得不應計入而宣

    告沒收云云。然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涉及本案證券

    詐偽犯行一節，業經本院說明說前（詳理由欄參、三㈥⒊），

    故被告方瑞豐因證券詐偽犯行而取得之前揭金額，自屬犯罪

    所得而應依法宣告沒收，故被告方瑞豐辯護人上開所指，即

    不可採。

　⑶附件表3-3所示款項共計235萬元（不含郭永瑜部分），乃是

    被告方瑞豐透過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

    始股之股款，並匯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由其取得，則

    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35萬元。

　⑷綜上，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總共分取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

    元（計算式：2984萬2900元+395萬元+235萬元＝3614萬2900

    元）。

　⒉被告林茂唐分取部分：被告林茂唐以其花旗銀行帳戶、臺灣

    銀行帳戶直接收取之股款，分別為附件表3-1之1020萬元、

    附件表3-2之343萬1000元。另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

    之股款，亦有轉匯入被告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花旗銀行帳

    戶及玉山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如附件表4-1至4-3所載）

    ，金額分別為附件表4-1之279萬元、附件表4-2之1588萬880

    0元、附件表4-3之1397萬3000元。則被告林茂唐因此所分取

    的犯罪所得為共為：4628萬2800元（計算式：1020萬元+343

    萬1000元+279萬元+1588萬8800元+1397萬3000元＝4628萬280

    0元）。

　⒊大器公司取得部分：

　　本案（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的過程中，部

    分投資人的股款是直接匯入大器公司帳戶，已如前述，其金

    額分別為附件表3-4之375萬元、附件表3-5之3970萬8000元

    。又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股款，亦有轉匯入大器

    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

    如附件表5-1、5-2所載），金額分別為附件表5-1之60萬元

    、附件表5-2之1億2204萬0978元，而依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

    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增資股部分是由我專案處

    理，所以匯入的錢會轉到大器公司帳戶內，再分配統籌付款

    （原審院卷十第76頁），足見大器公司有因被告林茂唐、陳

    麗卿、天暢公司等之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該等犯罪所得，

    其金額共計為：1億6609萬8978元（計算式：375萬元+3970

    萬8000元+60萬元+1億2204萬0978元＝1億6609萬8978元）。

    又大器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

    號2⑶所示），均為該公司所有，又金錢所表彰者既在於交換

    價值，而非該特定金錢之實體價值，金錢混同後，相同之金

    額即具相同之價值，又考量現行刑法沒收之徹底剝奪犯罪所

    得，以根絕犯罪誘因意旨，應認大器公司因本案所獲得之犯

    罪所得，既與其所有之金錢混同，則犯罪所得之沒收即可由

    扣案現金予以執行。因此，關於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

    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

    諭知如主文附表七編號5所示。

　⒋天暢公司取得部分：

　　天暢公司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

    2億3495萬8378元，扣除前述㈣⒈至⒊（方瑞豐、林茂唐、大器

    公司）的款項後，剩餘之319萬1700元（計算式：2億3495萬

    8378元-3614萬2900元-4628萬2800元-1億6609萬8978元＝319

    萬1700元），即為天暢公司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

    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而無償取得且仍保有之犯罪所得。

    又天暢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

    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

    而予執行沒收。因此，關於天暢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

    如附表七編號4所示。

　㈤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入會員或另再招攬他人加入會員時，

    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之獎金，已如前述；又天暢公司前述

    「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認購方

    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

    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實質上仍是在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

    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亦如前述，故天暢公司人員招攬投資人

    成為該公司會員所獲得之獎金，自屬參與本案犯行之天暢公

    司人員的犯罪所得，應依法予以沒收、追徵。再者，投資人

    因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因無法區分

    其「文創商品之對價」、「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

    、「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費」等項目之金額

    各自為何，故本院未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已如前述，故性質上屬於從該等會員

    費中提撥發給相關行為人之獎金，自不需於計算天暢公司保

    有之犯罪所得中予以扣除。從而，本案被告就此部分所取得

    之犯罪所得，分別說明如下：

　⒈被告林茂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林茂唐分

    別獲有247萬5450元、23萬0400元之獎金，該合計270萬5850

    元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林茂唐予

    以宣告沒收。

　⒉被告方瑞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方瑞豐分

    別獲有20萬7000元、4萬9500元之獎金，該合計25萬6500元

    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方瑞豐予以

    宣告沒收。

　㈥又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

    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2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5

    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已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

    吳美玲、劉景德、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

    達成協議，並償還部分投資金額共195萬元之事實，除據被

    告方瑞豐陳述在卷外，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

    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核與證人郭豐碩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還我一點點錢，算是清了，達成和解

    等語相符（參本院三卷第156頁），依上開說明，此部分已

    償還被害人之部分，自應扣除而不宣告沒收、追徵。

　㈦依據前述，被告林茂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4628萬2800元、270萬5850元，共計4898萬8650元，而被告林茂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外幣部分，由檢察官於指揮時換算金額）。因此，關於被告林茂唐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1所示。

　㈧依據前述，被告方瑞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然被告方瑞豐已償還部分被害人之金額共195萬元，已如上述，此部分依上開說明應扣除而不沒收。因此，關於被告方瑞豐本案犯罪所得之沒收金額，應為3444萬9400元（計算式：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195萬元＝3444萬9400元）。又被告方瑞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故本案被告方瑞豐前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3所示。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就性質上屬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而非刑罰從刑的「沒收」，並無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28號刑事判決可作為參考）。因此，本件關於被告部分，雖僅有其提起上訴，但原審就被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既有違誤，本院自仍得予以撤銷並改諭知沒收金額較高之犯罪所得，併予說明。

　㈨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本院前審審理中，雖多次提及其等

    就本案，有以將本案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

    方式，與投資人進行和解，但如前所述，大巴馬公司乃是被

    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另案遭起訴之涉案公司，在另案尚未

    確認是否又是其2人以與本案相同手法再為犯罪，且大巴馬

    公司股權價值亦有不明的情形下，尚難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2人已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

　㈩被告林茂唐、方瑞豐，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等於前案

    所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故該詐欺取

    財罪相關沒收部分，逕依本院前審認定即可，非本案所應審

    究，附此敘明。　　

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共同基於以詐

    欺行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自101年4月間起，

    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分別

    以事實欄二、㈠所示詐術，招攬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

    李依霞（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

    司之原始股股權，而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使上開人等因天暢

    公司前述招攬行為而陷於錯誤，出資認購方美克斯股權，因

    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同犯前述證券交易法等罪嫌

    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

    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又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

    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而所謂「虛偽」係指陳述之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符；所謂「

    詐欺」，係指故意以欺罔之方法使人陷於錯誤；所謂「其他

    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故意以其他方法或行為（例如

    故意隱瞞重要事項致他人判斷失當等），誤導相對人對事實

    之瞭解或發生偏差之效果（以上各項行為，均須出於行為人

    之故意）。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有前揭罪嫌，無

    非係以上開人等均在附件表1-1原始股股東名冊內，為其論

    據。然查：

　㈠證人郭永瑜（附件表1-1編號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介

    紹一位「大哥」向方瑞豐買古董，該「大哥」姓名不方便透

    露，之後方瑞豐就說要送我股權，讓我插乾股，但我實際上

    沒有花錢購買任何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語（參本院三卷第72

    至74頁）。

　㈡證人王家安（附件表1-1編號51）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識

    方瑞豐快10年了，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方瑞豐叫我過去幫

    忙，半年後，方瑞豐說要把人頭填滿，就撥了10萬股給我等

    語（參本院三卷第77至78頁）。

　㈢證人洪力立（附件表1-1編號1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

    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方瑞豐說要去美國成立公司，說

    他人數不夠，叫我提供身分資料，後來就收到方美克斯公司

    股權，但我沒有花錢購買等語（參本院三卷第264至267頁）

    。

　㈣證人李依霞（附件表1-1編號123「李玉枝」）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我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因我被倒會欠很多錢，

    方瑞豐說要成立公司，就送我方美克斯公司未上市股票，算

    是好意，我沒有出一毛錢購買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25至127

    頁）。

　㈤投資人林武（附件表1-1編號76）經本院通知卷內留存地址，

    並未到庭，且本院依該址或留存手機門號，亦查無任何有關

    「林武」之年籍資料，而被告方瑞豐陳稱：林武是大陸人，

    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他常在國外

    ，我只有電話等語（偵二卷第55至56頁），雖被告方瑞豐上

    開所述未必完全屬實，但因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需有施

    用詐術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本件卷內既無「林武」遭證券詐

    欺之相關跡證，本於「罪疑唯輕原則」，即應為被告林茂唐

    、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㈥投資人劉鎮宇（附件表1-1編號145）未曾到庭陳述，且被告

    方瑞豐主張：劉鎮宇係其多年好友，本案並未實際出資購買

    股權，而今劉鎮宇已歿，更無從證實等語，本於「罪疑唯輕

    原則」，本件卷內既無「劉鎮宇」遭證券詐欺之相關跡證，

    即應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五、綜上所述，本件既無證據證明上開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

    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有遭被告等人施用詐術認購

    方美克斯股票之行為，即難以公訴意旨所指證券詐偽等犯行

    相繩，屬不能證明犯罪，依上開說明，本應為此部分無罪之

    諭知。但檢察官認為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被告林茂唐、陳

    麗卿、方瑞豐上述本院論罪科刑的犯行，具有實質上之一罪

    關係，故不另諭知無罪。

六、又本案除郭永瑜匯入之款項已扣除不計入犯罪金額、所得外

    ，其餘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之部分，因

    證人大多證稱沒有出錢，且亦查無相關金流可以證明前述王

    家安等證人有出資購買方美克斯股權，此部分即無須在犯罪

    金額、所得部分另行扣除，附此敘明。

柒、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

    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附卷可稽，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涉詐欺取財罪經本院前審判

    決確定部分，以及同案被告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曾敬

    翔、林阿溪、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經原審

    、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均不屬於本院審判的範圍，併予

    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朱華君、羅瑞昌、陳麗琇

、吳聆嘉移送併辦，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

    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

    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

    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

    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

上5億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 

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

    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

    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

    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

    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

    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

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8條之2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43條之1

第3項、第43條之5第2項、第3項、第43條之6第1項、第44條第1

項至第3項、第60條第1項、第62條第1項、第93條、第96條至第9

8條、第116條、第120條或第160條之規定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0萬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及前

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附表A：

姓名 職位 分工 事實欄二的參與期間、範圍 林茂唐 董事、總經理 天暢公司主要決策者之一；綜理天暢公司業務之規劃、經營、執行及掌控資金流向；負責天暢公司內人事任命；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即附件表1-2最後一位投資人簽約日期），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麗卿 監察人、財務長 負責天暢公司之資金調度（含招攬會員、加盟商、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獎金發放），且資金之動支均經其審核，而主導天暢公司之財務事項；與林茂唐共同處理天暢公司的業務執行；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方瑞豐 董事長 參與天暢公司部分決策；著作「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以該等書刊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其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 曾敬翔 業務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天暢公司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之主要主講人之一；業務人員之組織訓練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林阿溪 業務→高雄營業處顧問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美幸 業務→高雄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張家豐 業務→臺中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10月15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曾秀英 業務→臺中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侯秋雲 業務→高雄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8月1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吳洋銘 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劉嘉惠 總經理特助、行銷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許水清 臺南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附表B：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被告林茂唐的陳述 偵一卷第2至10、22至31頁、偵二卷第270至278、340至347頁、偵三卷第77至78、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292至366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8至90、109至110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5至246頁。 被告陳麗卿的陳述 他二卷第166至174、180至190頁、偵二卷第349至358、415至420頁、偵三卷第157至159、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一第5至9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110至1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0至91、110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142至15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6至247頁。 被告方瑞豐的陳述 他一卷第18至19、127至132、134至136頁、調一卷第12至15頁、偵二卷第31至36、55至60頁、併二案他卷第50至52、55至56頁、併二案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院卷一第6至8頁、原審院卷二第153至162頁、原審院卷五第397至398頁、原審院卷七第356至415頁、原審院卷十三第51至52、91至95、112至113、14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253至258、535至538頁 同案被告曾敬翔的陳述 偵二卷第142至149、189至193頁、原審院卷二第52至57頁、原審院卷七第245至2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61至64頁 同案被告林阿溪的陳述 他二卷第60至66、78至83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至97、106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75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陳美幸的陳述 他二卷第129至138、150至158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原審院卷七第36至7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1至55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3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張家豐的陳述 偵二卷第236至242、254至259頁、原審院卷一第112至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89至190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62頁 同案被告曾秀英的陳述 他二卷第88至94、118至123頁、原審院卷一第60至64頁、原審院卷七第100至13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0至33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2、66至68頁 同案被告侯秋雲的陳述 他二卷第42至47、52至55頁、原審院卷一第20至2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1頁、本院前審卷三第393至40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至66頁 同案被告吳洋銘的陳述 偵二卷第199至204、225至231頁、他五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 同案被告劉嘉惠的陳述 他三卷第112至116頁、偵四卷第17至19、24至27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 同案被告許水清的陳述 偵一卷第196至201、220至226頁、原審院卷一第154至158頁、原審院卷七第74至98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5、111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頁 證人張本源的陳述 調一卷第86至91頁、他四卷第181至187頁、偵三卷第217至218頁、原審院卷五第425至487頁 證人林羿龍的陳述 偵二卷第95至101、129至134頁、原審院卷五第285至329頁 證人蔡侑珊的陳述 他二卷第28至32、36至40頁 證人張芸熙的陳述 他二卷第1至5、22至26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52至272頁 證人葉湘如的陳述 偵四卷第66至68頁 



附表一：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天暢藏珍第62頁 2 金屬彩繪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天暢藏珍第57頁 3 金龍首鳳紋提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天暢藏珍第103頁 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天暢藏珍第28頁 5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天暢藏珍第93頁 6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天暢藏珍第72頁 7 青銅螭龍耳簋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8，天暢藏珍第85頁 8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錯金銀龜馱形）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9，天暢藏珍第73頁 9 戰國青銅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0，天暢藏珍第75頁 10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1，天暢藏珍第83頁 11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2，天暢藏珍第61頁 12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3，天暢藏珍第97頁 13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4，天暢藏珍第89頁 14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5，天暢藏珍第70頁 15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6，天暢藏珍第71頁 16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7，天暢藏珍第67頁 17 青銅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8，天暢藏珍第81頁 18 青銅虎柄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9，天暢藏珍第87頁 19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0，天暢藏珍第88頁 20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1，天暢藏珍第69頁 21 青銅四聯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2，天暢藏珍第84頁 22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3，天暢藏珍第80頁 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4，天暢藏珍第82頁 24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爐）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5，天暢藏珍第92頁 25 聯禁龍耳對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6，天暢藏珍第64頁 26 青銅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7，天暢藏珍第74頁 27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8，天暢藏珍第79頁 28 鳥手獸形尊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鳥首獸形尊）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9，天暢藏珍第65頁 29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0，天暢藏珍第86頁 30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1，天暢藏珍第36頁 31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2，天暢藏珍第30頁 32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3，天暢藏珍第51頁 33 五彩龍鳳紋果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4，天暢藏珍第49頁 34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5，天暢藏珍第102頁 35 三彩包金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6，天暢藏珍第42頁 36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7，天暢藏珍第68頁 37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8，天暢藏珍第52頁 38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9，天暢藏珍第58頁 39 鎏金銅龍朱雀燈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0，天暢藏珍第78頁 40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1，天暢藏珍第106頁 41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2，天暢藏珍第44頁 42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3，天暢藏珍第105頁 43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4，天暢藏珍第45頁 44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5，天暢藏珍第39頁 45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6，天暢藏珍第38頁 46 影青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7，天暢藏珍第98頁 47 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8，天暢藏珍第104頁 48 汝窯包金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9，天暢藏珍第100頁 49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0，天暢藏珍第91頁 50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1，天暢藏珍第40頁 51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2，天暢藏珍第99頁 52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3，天暢藏珍第53頁 53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4，天暢藏珍第55頁 54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5，天暢藏珍第41頁 55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6，天暢藏珍第43頁 56 金屬彩繪騎射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7，天暢藏珍第48頁 57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8，天暢藏珍第50頁 58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9，天暢藏珍第59頁 59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0，天暢藏珍第37頁 60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1，天暢藏珍第101頁 6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2，天暢藏珍第34頁 62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3，天暢藏珍第35頁 63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4，天暢藏珍第56頁 64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5，天暢藏珍第54頁 65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6，天暢藏珍第60頁 6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7，天暢藏珍第46頁 67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8，天暢藏珍第47頁 68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9，天暢藏珍第31頁 69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0，天暢藏珍第33頁 70 青銅銀人首鳥身立像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1，天暢藏珍第77頁 71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2，天暢藏珍第94頁 72 銅嵌玉香薰爐（1對）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3，天暢藏珍第95頁 73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4，天暢藏珍第29頁 74 青銅尊盤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5，天暢藏珍第66頁 75 銅嵌玉四龍升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6，天暢藏珍第90頁 76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7，天暢藏珍第76頁 77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8，天暢藏珍第63頁 78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9，天暢藏珍第96頁 以下為未扣案之文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所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包袱雙聯瓶1個  否。 天暢藏珍第32頁 8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6頁 8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7頁 82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8頁 83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9頁 84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0頁 85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1頁 8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2頁 8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3頁 88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4頁 8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5頁 9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6頁 9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7頁 



附表二（本院前審判決確定，不在本案審理範圍內）：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金融機構 戶名/帳號  1 101年2月2日 2,5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林茂唐/000000000000號  2 101年2月6日 1,340,000元 同上 同上  3 101年2月7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4 101年2月8日 1,840,000元 同上 同上  5 101年3月2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6 101年8月20日 2,9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7 101年12月27日 紐幣62,500元(1,492,5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8 101年12月27日 新幣62,500元(1,488,125元) DBS BANK LTD.（起訴書誤載為FIRST COMMERCIALBANK,SINGAPORE） 羿昇管理行銷公司  9 101年12月27日 紐幣125,000元(2,985,0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10 102年1月25日 美元100,000元(2,918,000元) JPMORGAN CHASEBANK,N.A 方美克斯公司 11 102年1月25日 3,0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12 102年6月14日 2,00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13 103年4月9日 5,94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合計：  32,403,625元   



附表三：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及內部相通樓層，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1 三民區獅頭段0000-0000號土地建物所有權狀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 1-2 天暢公司財報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 1-3 天印基金會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 1-4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4 1-5 大器公司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5 1-6 大器公司營運企劃書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6 1-7 2012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7 1-8 藝品清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8 1-9 筆記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9 1-10 藝品照片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0 1-11 承諾協議書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1 1-12 古文物買賣合約書5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2 1-13 名片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3 1-14 100元新臺幣紙鈔88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4 1-15 100元人民幣紙鈔8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5 1-16 手寫筆記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6 1-17 竹崎鄉公館段0000-0000號土地所有權狀及謄本影本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7 1-18 2014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8 1-19 天暢公司投資合約書-黃宇陽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9 1-20 AJD-8088車號000轎車（含行照）1輛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0 1-21 臺灣酵力公司投資合約書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1 1-22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張本源、葉素卿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2 1-23 林茂唐台銀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3 1-24 認股、匯款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4 1-25 林茂唐會員組織表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5 1-26 2016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6 1-27 大器公司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7 1-28 陳娟娟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8 1-29 林茂唐玉山銀行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9 1-30 林茂唐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0 1-31 林茂唐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1 1-32 大器內蘊公司電腦資料光碟1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2 1-33 林茂唐華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3 1-34 林茂唐花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4 1-35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5 1-36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6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室1樓（大器內蘊公司辦公處所），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2-1 林茂唐筆記本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 2-2 手記投資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 2-3 FMAC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 2-4 公司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4 2-5 保密約定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5 2-6 投資認購同意書（空白）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6 2-7 投資履約契約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7 2-8 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8 2-9 投資承諾協議書3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9 2-10 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0 2-11 FMAC股票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1 2-12 重要合約文件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2 2-13 職工通訊錄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3 2-14 大器內蘊公司台銀存摺4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4 2-15 天韻創藝公司台銀存摺5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5 2-16 大器內蘊公司國泰世華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6 2-17 大器國際行銷公司玉山銀行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7 2-18 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8 2-19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9 2-20 天暢公司花旗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0 2-21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1 2-22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2 2-23 股權確認協議書8箱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3-1至2-23-8 2-24 認股會員名冊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4 2-25 天暢公司IPO獎勵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5 2-26 古董目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6-1至2-26-2 2-27 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存摺8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7 2-28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1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8 2-29 台銀收支明細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9 2-30 總公司員工薪資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0 2-31 請款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1 2-32 天暢公司匯款水單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2 2-33 獎金支出轉帳傳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3 2-34 資料光碟7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4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4-5 陳麗卿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5-1 陳美幸票券轉股權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 5-2 曾敏傑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2 5-3 黃若閔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3 5-4 陳美玉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4 5-5 黃宇陽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5 5-6 陳美幸契約承諾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6 5-7 陳美幸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7 5-8 天暢公司新聞宣傳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8 5-9 莊淑芬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9 5-10 侯秋雲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0 5-11 天暢公司策展活動票卷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1 5-12 天暢公司加盟商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2 105年11月1日，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6-1 摘星山莊資產清冊1本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1 6-2 通訊錄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2 6-3 名片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3 6-4 夏嘉宏電腦資料光碟1片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4 檢察官於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九偵查庭所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1 ASUS行動電話1支 陳美幸 否。 原他二卷第16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第一列 



附表四：

編號 投資人 本人及親友投資標的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告訴人杜玲 附件表1-2編號154、154-2、154-3、154-4 ①杜玲的陳述（他一卷第147至149頁、第181至185、274至275頁、原審院卷四第310至358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2至251、273至275頁） ②杜玲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53至166頁） 2 告訴人溫英竹 附件表1-1編號57 ①溫英竹的陳述（他一卷第190至193、198至201頁、原審院卷五第38至59頁） ②溫英竹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96頁） 3 被害人陳合昇（即陳泓宇、陳慶原） 附件表1-2編號396 ①陳合昇的陳述（他一卷第35至36、260至262、383至385頁） ②陳合昇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天暢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方美克斯公司開立之發票、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他一卷第264至270頁） 4 告訴人曾郁婷 附件表1-2編號442 ①曾郁婷的陳述（他一卷第278至281、347至350頁） ②曾郁婷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85頁） 5 告訴人蔡麗瓊  附件表1-2編號693 ①蔡麗瓊的陳述（調一卷第78至81頁、他一卷第355至357頁） ②蔡麗瓊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379頁） 6 告訴人林子緁 附件表1-1編號61、130、176 ①林子緁的陳述（他三卷第3至7頁、偵二卷第90至93頁） ②林子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至10頁） 7 告訴人陳美蓮  附件表1-1編號46 ①陳美蓮的陳述（他三卷第27至30頁、偵二卷第78至80頁） ②陳美蓮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臺灣銀行無摺存入憑條存根（他三卷第40至41頁） 8 告訴人田玉齡  附件表1-1編號62、125、137、169；表1-2編號65、377、387 ①田玉齡的陳述（他三卷第59至64頁、偵二卷第84至86頁、原審院卷四第174至202頁） ②田玉齡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65至69頁） 9 被害人賴美鳳 附件表1-1編號95；表1-2編號62 ①賴美鳳的陳述（他一卷第26至28頁、原審院卷三第172至186頁）  10 被害人呂沛城 附件表1-2編號622-2 ①呂沛城的陳述（他一卷第29至31頁、原審院卷三第187至192頁） 11 被害人游秀琴 附件表1-2編號126 ①游秀琴的陳述（他一卷第32至33頁、原審院卷四第245至257頁） ②李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49頁） 12 被害人潘仕旻 附件表1-2編號565 ①潘仕旻的陳述（他一卷第81至82頁）  13 被害人潘仕易   附件表1-2編號566 ①潘仕易的陳述（他一卷第85至86頁、調一卷第35至37頁） ②潘仕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39頁） 14 被害人潘林麗珠 附件表1-2編號569 ①潘林麗珠的陳述（他一卷第90至91頁、調一卷第41至43頁、原審院卷三第213至223頁） ②潘林麗珠提出之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92頁、調一卷第44頁） 15 被害人詹棨媛 附件表1-2編號527 ①詹棨媛的陳述（他一卷第93至94頁）  16 被害人曾之瑩 附件表1-2編號437 ①曾之瑩的陳述（他一卷第236至239頁） ②曾之瑩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43至247頁） 17 被害人阮歆寓  附件表1-2編號158 ①阮歆寓的陳述（調一卷第182至184頁、他一卷第248至250頁） ②阮歆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51頁） 18 告訴人周夢麟 附件表1-2編號166 ①周夢麟的陳述（他三卷第42至45頁） ②周夢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他三卷第46至47頁、調三卷第21頁） 19 被害人黃甘安 附件表1-2編號462、486 ①黃甘安的陳述（他三卷第52至55頁、原審院卷四第258至289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40） 20 被害人莊邑瑄（即莊淑芬） 附件表1-1編號149；表1-2編號345 ①莊邑瑄的陳述（他三卷第76至80頁、本院卷三第401至416頁） ②莊邑瑄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6頁） 21 告訴人黃新晟 附件表1-1編號99 ①黃新晟的陳述（他三卷第87至90頁、原審院卷四第56至93頁） ②黃新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98頁） 22 被害人黃謝美蘭 附件表1-1編號65；表1-2編號491 ①黃謝美蘭的陳述（他三卷第99至100頁、本院卷四第115至127頁） 23 告訴人邱騰發 附件表1-2編號233 ①邱騰發的陳述（他三卷第101至105頁） ②邱騰發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106頁） 24 被害人潘德桂  附件表1-2編號576 ①潘德桂的陳述（偵三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三第199至225頁） ②潘德桂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3頁） 25 被害人王品淳  附件表1-1編號184；表1-2編號39 ①王品淳的陳述（偵三卷第14至15頁、原審院卷四第203至222頁） ②王品淳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6頁） 26 被害人蔡平和 附件表1-2編號582 ①蔡平和的陳述（偵三卷第204至205頁） ②蔡平和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偵三卷第206至207頁） 27 被害人王治中 附件表1-2編號686 ①王治中的陳述（偵三卷第208至210頁、原審院卷四第358至368頁） ②王治中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212頁） 28 被害人辜宏裕 附件表1-2編號453 ①辜宏裕的陳述（偵三卷第213至215頁） 29 被害人張文貴   附件表1-2編號292 ①張文貴的陳述（調一卷第64至66頁）、張典宏的陳述（他一卷第97至98頁） ②張文貴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61頁）、天暢公司加盟商營運管理規章約定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68至72頁） 30 被害人張家榕   附件表1-2編號312 ①張家榕的陳述（調一卷第119至122頁） ②張家榕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23至129頁） 31 被害人李瑞菁   附件表1-2編號148 ①李瑞菁的陳述（調一卷第130至133頁） ②李瑞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天暢公司開立之發票、方美克斯公司VIP卡（調一卷第136至141頁） 32 被害人蘇秀娥 附件表1-1編號100、197、198 ①蘇秀娥的陳述（調一卷第150至151頁、原審院卷四第94至115頁） ②蘇秀娥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52至154頁）、方美克斯公司VIP卡（原審院卷四第119頁） 33 被害人田玉華   附件表1-1編號70；表1-2編號64、273、278 ①田玉華的陳述（調一卷第156至159頁、原審院卷四第139至172頁） ②田玉華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60至161頁） 34 被害人陳福星 附件表1-2編號421 ①陳福星的陳述（調一卷第169至170頁） ②陳福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1至172頁） 35 被害人林意萍 附件表1-2編號205 ①林意萍的陳述（調一卷第173至174頁） ②林意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5至176頁） 36 被害人陳怡君 附件表1-1編號132 ①陳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177至178頁） 37 被害人朱昇龍 附件表1-1編號167；表1-2編號71 ①朱昇龍的陳述（調一卷第179至180頁） ②朱昇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81頁） 38 被害人吳雅臻   附件表1-2編號103 ①吳雅臻的陳述（偵三卷第222至225頁、偵四卷第4至8頁） ②吳雅臻提出之天暢公司統一發票、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偵三卷第228至230頁） 39 告訴人岳阿彩   附件表1-1編號73；表1-2編號171 ①岳阿彩的陳述（併一案他一卷第27至33頁，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岳阿彩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併一案他一卷第11至13頁） 40 被害人 朱麗宸 附件表1-1編號151 ①朱麗宸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85至397頁） 41 被害人鄭馨娟 附件表1-1編號56；表1-2編號607 ①鄭馨娟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75至383頁） 42 告訴人 黃碧珠 附件表1-1編號109；表1-2編號242、488 ①黃碧珠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一卷第92至94頁，他二卷第167至168頁）。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合作金庫銀行匯款申請書影本1份 ③103年統一發票影本 43 告訴人張維鈞 附件表1-2編號33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4 告訴人張惠盛 附件表1-2編號331-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5 告訴人張維穎 附件表1-2編號33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6 告訴人楊雅棠 附件表1-2編號509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7 告訴人王益宏 附件表1-2編號41 ①王益宏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8 告訴人王慧華 附件表1-2編號50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9 告訴人張介仁 附件表1-2編號29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0 告訴人干伊瑋 附件表1-2編號21 ①干伊瑋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1 告訴人楊孟穎 附件表1-2編號498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2 告訴人 田傳宗 附件表1-2編號67 ①證人即告訴人田傳宗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1份 53 告訴人 顏秀子 附件表1-2編號652 證人即告訴人顏秀子於偵查中之證述  54 告訴人 張陳錦好 附件表1-2編號317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陳錦好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取款憑證影本數張 ③103年送貨單影本 55 告訴人 葉亭妤 附件表1-2編號513 證人即告訴人葉亭妤於偵查中之證述  56 告訴人 黃子芮 附件表1-1編號138；表1-2編號46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子芮於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②天暢公司加盟規章約定書1份 ③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及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7 告訴人 呂桂英 附件表1-2編號115 ①證人即告訴人呂桂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第一商業銀行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 58 告訴人劉淑美 附件表1-2編號549 ①證人即告訴人劉淑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9 告訴人何沁蓉 附件表1-2編號80 ①證人即告訴人何沁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0 告訴人羅美香 附件表1-2編號466 （黃卓盛）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美香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6月3日統一發票 ③103年6月3日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103年5月2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1 告訴人辜宏吉 附件表1-2編號452 證人即告訴人辜宏吉於偵查中之證述  62 告訴人辜美娟 附件表1-2編號455 證人即告訴人辜美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63 告訴人李錦嵐 附件表1-2編號151 證人即告訴人李錦嵐於偵查中之證述  64 告訴人杜麗珠 附件表1-2編號155 證人即告訴人杜麗珠於偵查中之證述  65 告訴人朱柏瑞 附件表1-2編號73 證人即告訴人朱柏瑞於偵查中之證述  66 告訴人邱華昀 附件表1-2編號581-2 證人即告訴人邱華昀於偵查中之證述  67 告訴人詹昭賢 附件表1-2編號522 證人即告訴人詹昭賢於偵查中之證述  68 告訴人蔡月鳳 附件表1-2編號581 ①證人即告訴人蔡月鳳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11月1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10月23日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69 告訴人古靜英 附件表1-2編號60 ①證人即告訴人古靜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及104年間支票影本 70 告訴人陳彩草 附件表1-2編號413 證人即告訴人陳彩草於偵查中之證述  71 告訴人林美惠 附件表1-2編號194 證人即告訴人林美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72 告訴人詹曾秀霞 附件表1-2編號526 證人即告訴人詹曾秀霞於偵查中之證述  73 告訴人張愛新 附件表1-2編號324 證人即告訴人張愛新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1月統一發票影本 74 告訴人鐘淑娣 附件表1-2編號676 ①證人即告訴人鐘淑娣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75 告訴人張朱桂美 附件表1-2編號301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朱桂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76 告訴人顏明福 附件表1-2編號653 ①證人即告訴人顏明福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7月25日彰化縣二林鎮農會匯款回條影本 77 告訴人張鳳英 附件表1-2編號33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鳳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5月26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方美克斯加盟契約書影本2份 78 告訴人劉明光 附件表1-2編號541 證人即告訴人劉明光於偵查中之證述  79 告訴人吳百海 附件表1-2編號83 ①證人即告訴人吳百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2月10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2月10日統一發票影本 80 告訴人劉陳錦敏 附件表1-2編號554 證人即告訴人劉陳錦敏於偵查中之證述  81 告訴人林秀柑 附件表1-2編號178 證人即告訴人林秀柑於偵查中之證述  82 告訴人曾劉芳 附件表1-2編號692 證人即告訴人曾劉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83 告訴人謝玉惠 附件表1-2編號630 證人即告訴人謝玉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84 告訴人張晏榕 附件表1-2編號31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晏榕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9月25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卓蘭鎮農會匯款委託書影本 ④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85 告訴人張玉麗 附件表1-2編號298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玉麗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票影本1份 ③方美克斯股權所屬協議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⑤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⑥統一發票影本 86 告訴人趙玫貞 附件表1-2編號536 證人即告訴人趙玫貞於偵查中之證述 87 告訴人黃桂熠 附件表1-2編號478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桂熠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8 告訴人蘇鳳玉 附件表1-2編號671 ①證人即告訴人蘇鳳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費用明細表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④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9 告訴人林展全 附件表1-1編號119；表1-2編號195 ①證人即告訴人林展全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第一商業銀行、臺灣銀行及合作金庫匯款憑證翻拍照片數張 90 告訴人黃南海 附件表1-2編號47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南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③102年9月統一發票影本 91 告訴人陳朝水 附件表1-2編號416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朝水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玉山銀行存摺交易紀錄影本數張 92 告訴人洪麗鈞 附件表1-2編號258 ①證人即告訴人洪麗鈞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高雄銀行支存交易明細表影本 93 告訴人羅久翔 附件表1-2編號655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久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附表五：

鑑定編號 文物名稱  S-1表說明  「天暢藏珍」書刊說明（「清宮寶藏」有登載者，內容大同小異，不另贅載） 原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附表一編號      本院前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4-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  此類器物稱作尊，乃盛酒之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乃盛酒之器，器形一般為圓形、鼓腹、大口，少數為方形啓。此《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通體施以鎏金，外壁紋飾滿工，內崁玉璧作工精密。其方尊上飾方形蓮鶴蓋，中乃四羊方尊 ，底為四方底座，三者結合成一器：頂蓋飾以立體蓮瓣 ，中間佇立鶴一只，四邊飾有仰天螭龍，神采飛揚；尊的肩部四角各有一個卷角羊形，羊首面色堅定，羊身豐碩飽滿：底座四角各由一跪人支撐，四面飾以螭龍紋活環。整體紋樣構岡相當複雜 ，加以鏤作精工縝密，交纏卷體的紋樣，令人眼花撩亂 ，造型奇巧，成型繁雜，雕琢精美，工藝精湛，實為中國古代珍貴之藝術瑰寶。 器物上方蓮花及1隻鳥之造型特徵，係春秋中期以後的造型，亦即東周早期的階段；器身方形的部分叫四方羊尊，是商代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器物，下座的整體模式又像是東周的造型，是以上蓋、中間器身及下座的造型，其實是3個時代兜在一起的。但對於中國古代文明有基本理解的都會知道，商代、西周、東周、春秋、戰國並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文物大雜燴是對古代文明的曲解才會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出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79.89％，鋅含量為16.94％，但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通常是以銅錫合金為主，鋅的含量基本上都是小於1％。 1       4-2 金屬彩繪仕女俑  其仕女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此種金屬彩繪俑載永泰公主與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由於十分罕見，故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屬於極為珍貴的唐朝彩繪金屬器 。  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 。女俑蓬鬆高聳的髮髻，形態豐潤，柳眉細目，配上豔紅小嘴，仕女身著盛唐時期流行衣飾，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全器共有黑、紅、綠、黃、藍五種色彩，可謂色彩豐富。除臉部與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這個造型是唐代仕女的造型，這種東西做成這樣通常都是陶瓷彩繪或是三彩的陪葬用品，這種規模的通常在唐代出土就是陶器，低溫陶約800度，燒出來以後是陶胎的，再用礦物原料把彩塗上裝飾，給當時的貴族死人陪葬，或是高級點的就用唐三彩。我們對於唐代婦女形象的理解，像胖到這種地步的，大概是8世紀20年代以後，8世紀以前沒有，8世紀以前都是瘦的，重點是都是陶的。如果這個東西是金屬的就莫名其妙，它是沒辦法放在唐代歷史文化發展脈絡裡，這是不存在的東西，對於我們過去這100年所有累積大量考古資料裡面都不存在任何的案例。且如果是金屬做的，要這個座子幹嘛，這個座子是只有陶的才要做座子，才會固定黏土讓它站燒。這種東西完全誤導我們對過去文化的認識，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這個東西是不可能存在於過去的東西。 2       4-3 金龍首鳳紋提壺  中國的金銀器最早出現於商周，但是到了唐代 ，人們對這兩種貴金屬才有充分的認可，同時 ，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長生不老、延年益壽的功效，才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由於中國金銀器受到戰國、秦漢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風格有所影響，對於中國接下來的朝代像是宋、遼、明、清這些時期金銀器的發展便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中國金銀器最早出現于商周。到了唐代，人們對金銀的崇拜與追求達到狂熱的程度。其原因在于，人們對金銀這兩種貴金屬本身的價值有了充分的認可，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同時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的功效，當時的金銀製品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界，特別是皇室和宗教人士對金銀器更為器重。當時的金銀器不僅數量可觀，其製作工藝也達到了最高峰。此《金龍首鳳紋提壺》壺身形態極致尊貴華美，刻以精緻生動的龍鳳雕紋，鑲嵌數顆彩色寶石，使之金碧輝煌之餘，色彩更是靈活跳動，氣勢懾人，處處彰顯著盛唐文化的寬容、豪邁與大氣；唐代金銀器工藝上承戰國、秦漢時期的遺風，下啟宋、遼、明、清時期的神韵，在中國古代金銀器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種造型原本是想要仿造遼的金銀器作法，可是整個造型就不對。通常我們說遼叫「雞冠壺」，又叫「皮囊壺」，通常以陶瓷為多，但金銀器從唐到遼是有的，問題是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獸首，而且不只是沒有，它的造型及紋飾特徵非常拙劣，沒辦法反應出唐或遼的時代特徵。更不要說上面鑲嵌圓形寶石的這種作法，這種裝飾是古代金銀器裡面、特別是中古時期唐、遼、宋時代金銀器裡非常有限的，而且就算有，也不是這個樣子。這個紋飾還有點道理，在遼金銀器裡面是有的，問題是整體做出來就不對了，這個就是假的，而且假的非常離譜。 3       4-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  此瓶精選上等瓷胎，其特色在於瓶身前面為乾隆皇帝的肖像，背面為乾隆皇帝的首任皇后孝賢純皇后的肖像，側邊還印有"乾隆年製"的印章。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精選上等瓷胎，通體施白釉、描金雙龍耳，乾隆皇帝戴皇冠穿窃龍袍，端坐金龍寶座，神態祥和、恩威並重 ，又似聆聽百官早朝奏本，肖像右邊上鈐"古稀天子"、下鈐"太宗皇帝"，左邊上鈐 "寶笈重編"、下鈐"三希堂精鑑璽"，側邊直立式楷書" 淸高宗乾隆皇帝"、下鈐"乾隆""皇帝"印璽；背面描繪孝賢純皇后戴后冠穿著金碧輝煌的皇后服飾，端坐金龍寶座，雍容華貴、眼神祥瑞 、面部皮膚白中透紅、母儀天下，肖像右邊上鈐"后祿寶鑑"、下鈐"宜子孫"，左邊上鈐"皇太子"、下鈐"后祿寶笈"，側邊直立式楷書" 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下鈐"乾隆""皇后"印璽。 畫琺瑯這種瓷器發展，大概在康熙開始出現，歷經雍正、乾隆達到高峰，先燒好白色的高溫瓷器，出來以後再用低溫的琺瑯彩，由琺瑯作的工匠或者北京宮造辦處的琺瑯作細細再燒製1次，稱為「烤花」，要不然就是在江西景德鎮專門弄好了以後送到宮裡面。琺瑯彩瓷並沒有那麼多，就那些而已，因為它並不是常例燒造的瓷器，而是皇帝下條子燒出來的「欽限瓷」，或者下面拍馬屁送上去的「捐貢瓷」，所以它很珍貴。此物從正面來看是皇帝的正面像，問題是帝王、帝后的坐像，在中國古代叫肖像畫或帝王畫像，這些從來沒有看過坐在瓷器上面的，像這種統治者的畫像是在宮裡面恭恭敬敬收好放在國家庫房裡面，把它弄在瓷器上前所未有，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此物的側邊有寫「清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中國古代帝王是有名字的，比如乾隆叫愛新覺羅弘曆，這個名字是不可以隨便亂念的，當時都要避諱皇上的名字，通常只能叫皇上那一朝的年號，就是「乾隆朝」或「我朝」，在皇帝去世以後，國家就要給他正式的「諡號」及「廟號」，「諡號」就是對這個人的供奉，給他1個字到2個字的說明，放到皇家的廟裡面享堂獻殿上祭祀要給個廟號，所以「高宗」是他的廟號，他還沒死敢叫他「高宗」，那是不可能的；更恐怖的是連皇后都叫「孝賢純皇后」，乾隆的諡號叫「純皇帝」，是死了後由官方正式撥給的名號放在享堂獻殿及國家紀錄裡面的。官窯的琺瑯彩瓷一定會有款，此物底下是「雙方框四字乾隆年製款紅彩」，紅彩通常就是皇上做壽喜慶，皇上下條子要做慶祝熱鬧的紅彩款，且又是專門欽限燒造或捐貢的，把皇上的諡號及廟號都寫上去了是要找死，那是不可能的，這個東西就是不對，有廟號及諡號的帝王款，結果用了紅彩款，這個反應了它的不合理。祖先的畫像從帝王到平民，也從來沒有畫在瓷器上面作為陳設用器，那是不對的，對祖先的祭祀都是要恭恭敬敬的擺在祭祀祠堂或皇家的享堂獻殿裡面，擺在祭祀的地方恭恭敬敬的攤開擺著，沒有畫在瓶子上，這並不符合常例。旁邊還有「三希堂精鑑璽」的文字，乾隆皇帝也很喜歡搞古董鑑定，他居然把自己都鑑上去了，這並不合理。 4       4-6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此"豆"之上方蓋子部分以梅釘作裝飾，器身則附有四隻螭龍造型之把手，而基底部分則是隆起的螭龍紋設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身淺圓，底近平，下承中等長度圓柄，下接喇叭形圈足 ，身附螭龍四耳，身上有蓋 ，中央一圓鏤空蟠螭圈形鈕 ，身蓋沿有梅釘，喇叭形圈足隆起蟠螭紋，器形匀稱、端莊、秀美，雕刻清晰，形狀逼真且姿態生動，紋飾繁茂，精良，是同時期少見之青銅精品。 此物仿的有點創意，表面的花紋在戰國陳璋圓壺裡面看過這個紋飾，這種那麼複雜的豆形器。其實應該是仿曾侯乙墓出的一個很複雜漆質的豆，但曾侯乙墓沒有出這種豆。 5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青銅器是中國的國粹，年代久遠精美獨特青銅器，歷代都被稱為國之重寶。青銅器製作使用對象是皇帝或者諸侯，或皇帝贈與有功之王公貴族大臣，地位非常崇高，老百姓不得私下製作青銅器使用。古代青銅器傳世品就非常少見，後人能見到的幾乎大多為墓葬出土或窖藏，包括兩岸故宮及各地博物館之青銅器也大多為墓葬出土。又真品青銅器特徵大致可見：1、如出土已久之傳世青銅器係屬熟坑（經擦拭、修補、除鏽、打磨、整理等過程），其表面銅鏽經人為處理，自然平滑，銅質呈現烏黑亮麗之現象，其整體品相，呈現色澤較單一、完整，品相較差之青銅器，不適合作熟坑處理。2、窖藏青銅器因保存狀況較良好，器形大致較完好，其表面銅鏽分佈立體，呈現閃閃發亮色澤艷麗多樣，沒被銅鏽覆蓋之處，其銅質有一部份呈現金黃色，有如黃金色澤之情形（俗稱返銅或泛金現象）3、出水青銅器，又可分為流動水、半流動水、及靜止水三種狀況各不相同，其表面銅質大部分呈現深灰綠色，因長期藏在水中缺少氧氣，少見多層次礦物鏽，有時可見無亮度之薄薄一層灰綠色鏽斑（俗稱貼骨鏽）綠得自然，或黑得油亮，就像剛剛從水裡撈出來的.，很像新的非常漂亮，收藏家除非很專業，或有專家指點，否則大都不敢購藏。另外全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館，其造型纹飾精美絕倫之錯金銀青銅器，大部份都是來自中國戰國、西漢早期窖藏青銅器。4、出土青銅器如係屬生坑（保持出土時狀況），所諝「生坑」，是指銅器表面由於種種化學反應引起質變而產生的鏽斑。生坑青銅器保持出土時的本來面貌，沒有經過出土後的進一步處理，沒有受到現代生活中污染，沒有長期直接用手把玩形成的表層變化。古代青銅器由於埋藏地下歷史過於悠久，自然形成的銅鏽往往有好幾層。常常在貼骨處是紅鏽，其上一層為綠鏽，再之上是藍鏽或黑鏽或白鏽。辨別銅鏽的真偽，要看有無結晶斑鏽。結晶斑鏽是青銅器歷經幾千年變化，在器物某一點或多點上發生膨脹，先產生紅鏽，時間久遠在紅鏽上面，在逐漸呈現出綠色、藍色、黑、白相間的碳酸鈣鏽。迎光侧視，可見到細碎晶體閃光，以上鏽斑層次略高於器表，手摸有凸感，保持各種錄色和土錄混雜之原始狀況。以上為青銅器真品之基本概況。然而本件鏤空梅釘四龍蓋豆鑑定標的物，係用現代脫蠟法製作，整體看不到範線，仿自二千五百年前戰國時期，高浮雕青銅器之器形，其底部内塗上一層土，企圖造成出土假象，表面或浮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這是不可能之情形。此件表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整體完全沒有真品之任何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戰國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7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  此器物於戰國時期與漢朝普遍被發現用於喪葬之器具。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  薰爐是一種專用於燃點香料的室內用品。在出土記錄中 ，戰漢古墓常有薰爐殉葬，反映出薰香在古代當時已成為貴族的生活習尚。此《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由獸足方座與豆形薰爐組成，豆形爐的上部立一鳳鳥銜環作鈕，蓋緣四方飾有鋪首銜環 ，鎮空蟠虺紋，下有一獸足方座，飾以蟠螭紋。 與鑑定編號4-15、4-16、4-17類似。 6       4-8 青銅螭龍耳簋【天暢藏珍第85頁誤載為「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種器物稱作"簋"，為當時商周時期所盛行的盛食器。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由于青銅藝術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流傳至今的青銅器具可說是當時代的文化藝術、禮儀制度、科學技術，乃至于日常飲食等之精華，對于中國文化至關重要。如對于《螭龍耳簋》的考察可知，簋為商周時的盛食器和禮器，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黍、稷、梁、稻等飯食，與現今的大碗用途類似，其侈口束頸、圓腹，高圈足有寬邊，腹部與圈足皆飾乳釘紋，上飾龍形雙耳，下墜垂環為飾，綠銹均匀布滿器身，造型典雅莊重。 這個胎質的特徵與鑑定編號4-18銅斝的型態很類似。每1個物件都會有歸屬它的時代，此物從裡面的紋飾 ，到龍的型態，都呈現出它不知道它在做哪一個時代的東西，甚至搞不清楚它在仿什麼東西。 7       4-9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  通體錯金錯銀，由底部的陸龜承載上方的圓形燈盤，而中間部分則由蛇、鳳凰與無尾龍所支撐。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作一靈蛇伏於龜背狀，龜背馱負弦紋柱，中央有鳳鳥螭龍接聯立於柱葉，頂部為圓形燈盤，靈龜口啣淺盤可做筆舔之用，狀似爬行，造型自然。 這個造型就是不對，從鳥的形狀，但是這個圓盤中間至少還知道要穿孔，下面的烏龜，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它在造型、紋飾上粗劣的程度，其實是不符合現代對於古代文物的認識。 8       4-10 戰國青銅鳥尊  此乃盛酒之器，稱作" 尊"。此器後有一匍匐之獸支撐全體，保持穩定為其特色。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乃盛酒之器。整體作鴛鴦形 ，昂頸平視，頭頂一冠，背有侈口，與常見圓尊同，身體豐腴，雙腳并立與後面一匍匐之獸共同支撐全器，保持穩定。全身雕飾紋路，造型逼真寫實，反映出極強的當代特色。這類仿鳥獸的像生器乃酒器中特殊的形制，《梁書，劉査傳》中說：「按古者樽弊皆刻木為鳥猷 ，盤頂及脊，以出內酒。」認為這種仿鳥獸像生器是受木質立體雕刻的影響。 此物與鑑定編號4-19最大的不同，是上面加了1個斜口尊式的大口，但造型還是用山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鳥造型，此物鳥身胸口的紋飾，在鑑定編號4-19也看過同樣的紋飾，而鳥的翅膀上也有奇怪的獸類紋飾。此物整體來看，就是鑑定編號4-19的該件，模具是用差不多的，但中國古代的青銅器1件都是1個模具。 9       4-11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器展現了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長方體，侈口束頸，上承杯形蓋，垂腹圈足，頸有懸環獸耳，蓋上飾蟠蛇紋，蓋下沿飾獸首交連紋，腹上部飾波屈紋，下部淺浮雕交龍紋 。蓋頂有銘文。 通常像這種壺都是一對的，而且個頭會非常大，這種風格的就是西周到東周時期風格的古文物。從裡面鑄造的狀況來看，是1件很粗劣的仿品，看這個隨便粗劣的造型、紋飾及裡面狀況，這就是個粗劣的仿品。 10       4-12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  此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現代所說的錯金、錯銀，在古代叫金錯、銀錯，如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散不足》記載"金錯蜀杯"。《漢書・食貨志》記載："錯刀以黄金錯其文"。錯金銀是古中國青銅時代一項精細工藝，早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不過製作較為粗糙，戰國兩漢時期，逐漸改進後，作工格外華麗精緻。紋飾有蟠螭紋 、蟠虺紋、龍紋與風紋外，還採用各種三角、方塊、菱紋與雲紋等幾何圖形。此《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一對》女俑呈跽坐姿態，丹鳳眼目視前方，鼻樑挺直，身著三重曲裾深衣，腰繫衣帶，服飾錯上金、銀幾何脚形紋，崁有綠松石，衣著華麗。雙手平伸，持有圓形燈座，似在侍候主人宴飲。是訓練有索、恬靜端莊的侍女形象。背後則有一活環，應為提掛之用。整體造型恰如其分，極具巧思。 這個看起來像是戰國到漢代鑲嵌金銀錯綠松石的人俑，這種東西基本會是王侯的收藏，整體形態、錯金銀的工藝細節都會應該更細緻，但此物看起來很粗。 11       4-13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類裝酒器稱作"盉"，其蓋面正中置一猴形把柄以利拿取，而蓋子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至於器身兩旁各置一龍鍊便於提取。鑄造考究，也可作為日常溫酒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先人的精美工藝。  裝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猴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 ，作以長方格欄，欄内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彎曲，增添靈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 ，便於系索。整個器物，鑄制考究，可吊起用於日常烹煮溫酒，製作精美，先人創意令人驚艷。 與鑑定編號4-20是類似的物品，從製作的特徵，有做鏽的痕跡。 12       4-14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  由銅鑑與銅罐組合而成 ，作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口沿邊附有五個把手，飾以鏤空蟠螭紋且把手下各有兩支爪形裝飾。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由銅鑒、銅罐組合而成，罐套置於鑒內。鑒為圓體，像一個圓口的大盆，腹深，平底，猷足。鑒口有鏤空蟠螭紋玉璧形蓋，璧形蓋上有四組鋪首啣環以便啟閉鑒蓋。口沿邊附有五隻方耳，皆飾鏤空蟠虺紋，耳下各有兩條扁形夔龍。銅罐亦為回體，小口 ，豐肩，肩側並飾雙耳，頸部刻飾銘紋，圓紐蓋。此套酒器設計巧妙，鑄作精細，灌酒挹酒不需打開鑒蓋，只用打開罐蓋即可。中國古代 ，人們喜歡溫酒，溫酒不傷脾胃：夏季時也嗜喝冷酒，冷酒可以避酷署。"挫糟凍飲，酎清涼些。"《楚辭・招魂》中的這兩句話就是說 ，夏天飲酒，撈淨糟沫後進行冰鎮，喝起來淸涼味甘，煞是舒服。《楚辭，大招》中也說"淸馨凍飲"，淸澄醇釅之酒冰鎮之後宜於夏季飲用。楚國地處南方，盛夏時飲冰鎮酒，自然是莫大的享受。 此物方形的部分，如果是真品的話，分鑄法是非常細的，裡面應該是盤根錯節的幾個觀念構合出來再鑲上去的，但此物只有1個帽子、方框，這不是分鑄法鑄造的。另外，網路上也有人說他有這個物件，基本上這種等級的東西，若是找到複數的就要非常小心，這些訊息表示有人在量產這些東西。 13       4-15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禮器可分為六大類：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和雜器。鼎按功能，有鑊鼎（煮肉食）、正鼎（又細列鼎"牢鼎"，盛肉食，最重要的禮器）和羞鼎（又稱"陪鼎"，盛調味品，正鼎的陪襯物）之分：按器型，有四足方鼎和三足圆鼎及有蓋和無蓋之分。此《青銅猷首流鳥鈕蓋鼎》流為獸形、腹扁圓、鼎口有蓋，其上棲鳳鳥，兩面中心凸起方形把 ，三長足。器表部分有些許銹蝕，造型優美，紋飾淸晰 ，形制具有典型戰國風格。 同鑑定編號4-16。 14       4-16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或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鼎青銅材質，帶蓋。腹側雙耳作附耳式，足部獸腿形，鼎身與蓋均飾鏤空蟠螭紋，底部有銘文待考。鼎是禮器之首，是古代青銅器中所兼能最多的一種容器。其器型變化不但能反映特定時代和地域文化，而且是類型學的基礎。戰國時鼎的造型與紋飾風格漸變，器壁趨薄，出現了附耳，蹄足和蓋，紋飾淺、平、細、碎，與當時失蠟法的廣泛應用有較大關係 。此鼎無論在造型，還是紋飾上，均為戰國青銅器的典型代表產物。 鑑定編號4-15、4-16、4-17這3件基本上紋飾特徵大概是從春秋中期以後到戰國時期出現的特徵，不過仔細看銅色基本上是呈現一樣的特徵。從細節的地方來看，通常這些都是失蠟法做的，不需要像有這樣的孔洞，每個足的地方都有出現不是當時模具才會有的一些痕跡。針對鑑定編號4-16，表面的光澤應該是有酸化或作舊過的，這個味道就很完整，它應該有用酸去進行酸蝕的味道，聞過就會知道是那個東西。這3件都有一樣色澤特徵的問題，工藝上也有個別部件鑄造的特徵。 15       4-17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  此四方形的青銅禮器，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上方四角則飾以四鳳凰立雕。此類稱作"彝"的容器為專門用以存放酒的酒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銅禮器的通稱，宋人始稱這類器物為方彝。其造型為長方形器身 ，飾蓋、直口、直腹。器蓋上小、底大，四角飾鳳凰立雕，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四足以獸首頂地，通體佈滿雲雷紋，給人莊重華麗的感覺。 同鑑定編號4-16。 16       4-18 青銅斝  此青銅禮器稱作"斝"，產於早期的龍山文化。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上體呈喇叭口狀、敞口內有加厚的寬邊、口沿有兩個向上凸出的三角錐狀柱、其側有一半環形耳、束腰、下腹部外鼓、平底、三棱形足，腹與足相通，外壁紋飾繁饕餮紋。"斝"最早產于龍山文化早期，為陶斝，是飲具。到夏代之後隨著青銅器燒制 ，逐漸變成青銅斝，其功用也由飲具變為祭祀時，用于溫酒、盛酒的禮器。 斝是種酒器，這個斝是三足的，上面有兩個像香菇一樣的東西就叫斝，旁邊有帶一個把手，這個造型不是西周的，是商代中期的，大概在公元前約1800至1500年左右，我們學術上叫正中期文物。商代青銅器是有獸面紋的，通常是一個眼睛、一個嘴，兩邊對稱，但是此物並不知道對稱的要擺在哪裡，商代青銅器一定會有對稱的紋飾，此物從紋飾上來看沒有這個特徵，又上面應該也會有一種圓溝溝形的紋飾稱為酒紋，但此物這裡也沒看到。鏽蝕的部分，可能是當初想要製作成像出土文物的感覺，所以此物很多鏽是浮在器體的表面，所以會比較有粉末狀，比較浮的感覺，這跟青銅器本來鏽應該從內部長出來的現象不一樣。 17       4-19 青銅虎柄鳥尊  此青銅器的蓋子上方有虎形提梁，整體上看來似鳥的造型，而蓋子上頭也以老虎為把柄的部份。為了整體平衡，鳥尾下部則設一虎形支腳作為支撐。此類文器物作"尊"，反映了當時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屬於酒器。全器為昂首挺立的鷲鳥形。鳥有冠，雙角，圓目，尖喙。細長鳥頸，腹腔中空，頸、頭、喙相通，上喙可自由啟合，傾倒酒液時自動開啟，復位後自動關合。鳥背開小口設一虎鈕小蓋，蓋上方有虎形提梁。鳥足粗壯有力，鳥尾下部下設一虎形支腳。通體浮雕細腻，造型獨特新穎，裝飾富貴華麗，是一件罕見的藝術珍品。 這種造型的尊，是有完整的考古出土品，原件應該是西元1989年，在山西太原金勝村所找到貴族趙卿墓裡面發現的，時代為東周春秋中期，目前原件藏在山西省博物館，應該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級文物。此物與原件乍看很像，但有改了一些細節，比如在尊形器鳥身脖子及胸部的地方，原件的紋飾是很細的把鳥紋刻出來，但此物改成螭紋或龍紋；又此物器蓋上蝌蚪樣的紋飾，是出現在東周晚期到西漢初年；再者，此物旁邊有獸面紋，但獸面紋是商代流行的，到西周以後、春秋戰國也有，但概念已經跟商代不一樣，出現的地方也跟商代不一樣，在出土的真品裡，沒有這種邏輯，古代文物的紋飾不會隨便亂做，會有規則存在。 18       4-20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青銅酒器稱做"盉"，其蓋面正中央置一羊鈕，腹部兩側則各置一龍形鏈條，再於前側置一張嘴的龍首造型。而通體長方格欄内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密圖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羊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作以長方格欄，欄內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灣曲，增添餵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便於系索，鏈柄雙龍組成。整個器物造型新穎、裝飾活潑、鑄制考究、古樸典雅。 此物是典型的東周風格，紋飾就是蟠螭紋或虺龍紋，東周時期都會用類似的紋飾作為風格。這些如此精密、精細的青銅器，從網路上搜尋，竟然到處都是，對照鑑定編號4-13，就是類似的，這些是同一幫人做的東西。 19       4-21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  此類稱作"壺"的酒器，為存放酒之用途。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藝術，為我國銅器藝術中的精典。中國銅器藝術，包括：紅銅、青銅、黃銅、銅鎏金等。此《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頂飾蓮花型蓋、圓口、溜肩、碩腹 、足外撇。腹部鏤雕立體梅釘纏枝紋扣套而成，四面飾龍首活環，其中飾四隻匍匐螭龍，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高超純熟，整體作品精彩絕倫，顯示出古代匠師們巧奪天工的削造才能。 此物是模仿西元1982年2月在江西曲宜所出土的1件銅壺，依中國國家文物局所製作1982年11月號國家出版的文物雜誌上所公布的簡報，真品出土的時候是沒有蓋子的，上面蓋了1隻獸，裡面都是金蹄金、郢爰金、金版、金塊，所以這1件在中國古代青銅文物裡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反應了戰國時期工藝美術非常驚人的出土文物。真品出土時是沒有蓋子的，此物如果是戰國的東西，就此物的蓋子來看是春秋中期的裝飾，把它兜在這裡，又是牛頭接馬嘴。又目前所有資料都顯示真品是失蠟法加錯金銀，真實的錯金銀非常漂亮，是幾何形的錯金銀，是有一定邏輯的，這是典型戰國時期的紋飾，但仿品上面不是錯金銀，而是奇怪的劍形或扇形的浮雕紋飾。真品有個外套，外面有鏤空像梅花一樣的裝飾，裡面器壁也是有錯金銀，所以裡面的內膽是錯金銀的，但此物裡面什麼都沒有。真品出土的時候底座是脫落的，是1個外罩的座台，如果是真品的話，這部分是可以拿下來的，是坐在上面的，但此物是黏起來的。真品的底是鏤空的，而且是1個座台，但將此物翻過來看並不是。真品是有銘文的，最重要的銘文有2個地方，第1個在折延處即口緣的地方，第2個在圈足處，但此物上面根本就沒有。真品也不是有個台階的，應該是瓶口外折的。這邊有環狀有10幾個字的銘文，根據銘文的開頭是「惟王五年」及後面「陳璋」來看，這個壺叫「陳璋圓壺」，陳璋是所有者，從目前研究資料來看，它可能是齊國打燕國的時候流落的文物。此物器身攀獸的部位，獸首朝上開口，但真品的攀獸是獸首朝下，再抓住環而且是錯金銀，此物完全忽略了所有錯金銀的部分。又經過科學檢測，真品是銅錫合金的青銅器，但有個成分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鋪首銜環，真實文物測出來的狀況，鼻子部分的數據，銅只有11％，反而是鉛與錫的合金。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之鋪首部分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4.11％，錫含量為26.18％，鋅含量為16.06％，鐵含量為6.03％，與真品出土資料差異非常大。再依網路搜尋資料，從獸的結構及蓋子，顯示這是成批量仿造的。 20       4-22 青銅四聯鼎  四鼎相連各有一足以保持整體之平衡，可見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之鑄造技術尤其先進。  四鼎相連，各作口、鼓腹、圓底、矮蹄足式樣。蓋隆，均置三環鈕，鼎腹外側各置一方形耳，通體佈滿紋飾，極為精麗，一絲不苟，戰國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其先進性於此可見一斑。 從造型上來講，並沒有這種東西，鼎形器與剛才說明的是同樣的道理。從色澤上面來說，與鑑定編號4-15、4-16、4-17有一樣的色澤特徵，且足部位置也是有一樣的特徵。 21       4-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  此金銀燈座的人俑呈跪姿抬舉三座油燈台且鑲上金銀裝飾。人俑的眼睛鑲上黑寶石使點亮油燈時發出光芒。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人俑錯以金銀飾紋，身著雲紋右袵袖錦袍，腰間系帶呈跪姿，雙手高舉擎住三聯盞燈盤，表情平靜，嚴肅。精緻的頭髮，黑寶石鑲嵌的眼睛，十分傳神。燈燃後上下通明，光照俑目，寶石閃閃發光，呈現出情趣盎然，更折射出先人的智慧和傑出的創造力。 此物的狀況與鑑定編號4-12是一樣的，2個都是金銀錯幾何紋的燈具，但是它的造型及嵌錯的方式及形態，都呈現相當程度的拙劣。 22       4-24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  此青銅容器蓋子上站立著三隻鳥，底部則由三隻老鷹支撐著，並且鑲上金與銀裝飾。兩旁則是龍耳套環。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容酒器。隆蓋，上有立鷹，蓋周有三立鳥。侈口，束頸 ，扁圓腹，圈足，下承三展翅立鷹。肩上兩龍耳套環。通體飾幾何紋，紋飾皆錯金錯銀。栩栩如生的鳥，造型新穎奇巧，戰國壺類中以鳥作為裝飾的青銅酒器，相當罕見。 此物是帶環的青銅壺，表面有金銀錯，壺上有浮雕鳥的造型，器底也有鳥的造型，模仿自西元1965年，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的物品，真品目前藏在南京博物院，真品原高是74公分，此種物品是裝盛用器，就算是貴族玩賞的也是裝盛用器，有一定容量，在公元前200年是有功能的。又真品的銅器裡面細節是做得非常細的，但此物的這些細節，只能說是粗陋。 23       4-25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  此器上方為三鳳鳥做蓋鈕以利拿取打開，底部則由鎏金神獸支撐著上方的豆形薰爐，其造型巧妙、作工複雜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局部嵌銀，鎏金。整體由豆形薰爐、異獸座組合而成。豆壁緣與頂蓋，鏤空飾螭龍紋，三鳳鳥作蓋鈕，豆盤下一曲頸異獸銜擎豆柄底部，其造型奇巧，成型工藝複雜 ，紋飾雕琢精美，工藝精湛 ，實為古中國珍貴之藝術瑰寶。 這是一個鑲嵌，從特徵來看，鑑定編號4-23與4-25不是同一個路數的東西，鑑定編號4-25的品質比鑑定編號4-23更差，鑑定編號4-25連材質上可能都呈現不同的特徵，還有它的金銀錯的錯法，比鑑定編號4-12、4-23更粗，還有一些它自己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比如說這個紋飾叫竊曲紋，是西周時期的紋飾，它居然把西周時期的紋飾，安在1個戰國到秦漢的器物上面，這是不合理的，頂部的白點，鑑定編號4-77也是有這樣的白點，這個問題比鑑定編號4-23、4-12更大。 24       4-26 聯禁龍耳對壺  以四獸形足為基底，器身頸兩側攀附一對龍形耳的青銅壺。此類器物稱作"壺"，僅於祭天時使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蓋外沿套以鏤孔的蓋罩，頂有一銜環形鈕，頸兩側攀附龍形耳，腹部有凸棱形的三條橫帶和四條縱帶，將腹面分成八個方塊，每塊內浮雕蟠螭紋，器身其他部位均飾蟠螭紋和蕉葉紋，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雙壺圈足禁下有四獸形足，獸口部和前肢托禁板，後足蹬地。壺是典型的酒器，禁是放置供品和器具的臺子。 這2個連在一起聯禁對壺，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裡面，聯禁的壺是有的，但是東周時期聯禁的壺就很罕見了。因為在東周時期，像這種壺都是作為貴族的玩賞及裝飾用器，而不是祭器；商代的貴族是要祭祀的，西周的貴族除了祭祀之外，對宗法制度的對應關係才是關鍵，可是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瓦解、政治上的改變，都造成使用青銅器方式的改變，所以做1個聯禁的就很奇怪。又此物頂部位置的失蠟法只有1層，所以在製作工藝上有一些問題。又以電子顯微鏡放大20倍顯微觀測的結果，若正常青銅器的鏽是自然的腐蝕，是由內而外長出來的，但此物青銅的鏽有的是轉藍色或綠色，是比較疏鬆、在表面附著的，不是從裡面長出來的，且打開蓋子，還可以聞得到醋酸的味道，所以這與自然鏽蝕的現象是有差異的。另經現場關燈，並以紫外線光照射器身的結果，可以看到大面積藍色的螢光，這是屬於現代材料才會有的螢光。 25       4-27 青銅雙翼神獸  此青銅神獸作以龍首、虎頸、虎掌為身，以及鳳尾。鑄造精細打造出如此精美神獸。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作龍首、虎頸、虎身、鳳首尾、虎足，龍首張口吐曲體龍舌，牙齒犀利，雙眸突出 ，兩頷各出一支彎曲鹿角，頭頂飾一立鳥形榫。虎身呈半臥狀，長頸周圍飾有鋪首啣環，肋生雙厲，四足寬厚敦货，尾上卷作回首鳳形。此神獸，設計巧妙，形體怪異，鑄造亦精，是罕見青銅器製品。 此種器類如果是古代製作的真品，每1個就是這麼1件，因為在中國古代青銅器都是貴族擁有的，且只有1、2件；而若看到市場上有大量副本時，就是非常可疑了（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而從細節來看，此物的模是大量生產的。 26       4-28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  此古代青銅燈座是以鳩鳥立於蟠螭首的造型作為把手，再以金銀加以點綴裝飾。此件作品作為蠟燭台所使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古代稱燈為"鐙"，"鐙"、 "登"通用。古中國最早的燈具始於戰國，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戰國時期的燈具，結構完善，造型優美，主要是青銅燈具。故「鐙」字從金旁，「登」字下部為「豆」 、說明最早的燈為豆形。此《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青銅，錯金銀飾幾何形紋。柄為鳩鳥形象立於蟠螭首，鳥啄啣接圆形燈盤，中央有一錐形燈柱，中部粗把呈倒葫蘆形凸起，以下部是喇叭形圈足。 同上 27       4-29 鳥首獸形尊  以呈蹲坐姿的鳥獸為造型，嘴巴的部分則是活動式的可以打開，此類酒器則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造型獨特，全器乍看為鳥首獸身的複合式動物立雕，作蹲伏狀，鳥首與獸身接合，可以左右擺動，鳥喙可張口 ，頭頂飾一螭龍，與背蓋上之鳳鳥對望凝視，獸身飾有雙翼。通體透過複雜刻飾，使其營造出張力與動感，神獸體態雄健，神色自然，形態激動，極具魅力。 此物類似的東西，在市場上為了獲利，會有一堆（並提出網路搜尋之照片為佐），這連作舊都不用，就直接這樣賣。而通常非常珍貴像這種等級的青銅器，一定數量非常少、非常罕見，出了就是海內孤品，但隨便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像這樣的東西，不排除可能是商人大量製造在販賣。 28       4-30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  青銅鑄造加上銀紋裝飾 ，神獸頭頂兩耳如桃，其身體、腳、翅膀、觸角、眼睛鼻子及羽毛之輪廓更是神態雄奇而靈秀。此一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鑄造，錯以銀紋。獸首頭頂兩耳如桃，兩耳中間有一角後灣，角尖前勾，角兩側卷毛環布。鼻如如意雲鉤 ，雙目突出圓睜。闊口微張 ，長舌挺起，齒排若鋸。圓頸直揚，密鬃向兩側紛披。肋生雙翼，雙翼修長而上弓 ，均飾長羽紋。前胸寬闊而低伏，臀部隆起而豐腴，後尾斜翹，尾部呈花鞭形，根部飾羽片和長毛紋。四肢弓曲，利爪抓地，若奔突而忽淹留，意蹀躞而失猙獰。周身用銀線錯出口、眼、耳、菸、毛、羽之輪廊，神態雄奇而靈秀。背部錯出兩只蟠曲於雲中的龍雀鳥紋，加之兩翼長羽上揚的意態，增加了神猷的動態避氣。其他部位錯雲紋，雖統一卻變化莫測。似獅非獅的形象，致微致精的刻畫，使神獸富麗而神秘。 此物要仿的是西元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挖到的，總共出了2組的錯金銀雙翼神獸，中山國是在河北所找到戰國時期夾在趙國與晉國中間的1個小國，中山國只有一點點大，但非常強盛。真品是四足站立、龍身、往左側後方回首張嘴吐舌，器身是典型戰國青銅器，身上是青銅，再把銀線嵌到青銅裡面去作為一種裝飾，嵌進去以後開始打磨，打磨完以後又可以在青銅上看到銀或金的閃耀光澤，叫做金銀錯或錯金銀。但此物的造型上來看就很僵硬，真品的龍首應該要吐舌，但是此物並沒有舌頭，這些都是一級貴族所做出來的物件，是非常精細的。此物的翅膀前面三排實心羽狀裝飾，後面是線條羽狀裝飾，但真品的翅膀是出來以後折一折往上翻。再從一些錯金銀的細節紋飾來看，渦狀的紋飾很多是有邏輯性的，要怎麼轉及轉完以後怎麼拉到後面去，是有方向的，在真品裡面對於每個細節都是有交代的，此物有很多渦狀轉圈轉的不知所云不知道怎麼弄，所以此物在金銀錯的技術上面或線條上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又這是一件青銅錯銀的物件，理論上應該要是青銅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9％，鋅含量為16.25％，矽含量為12.99％，鋁含量為3.66％，是屬於黃銅。 29       4-31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  朗世寧的「仙咢長春」圖冊共十六幅，瓶身的櫻桃戲春圖為此圖冊之一。另外，郎世寧於其中所恭畫的詩句中，其首尾分別附上「政化」 、「世寧」、「三希堂精鑑璽」(三希堂為古代皇帝的書房）、「乾隆御覽之寶」、「宜子孫」等印章。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口外侈束頸，溜肩，直筒形腹，腹下略收，釉面滋潤光亮，胎質純淨潔白，圈足露胎光滑潤澤，圈足底窬「乾隆年製」藍料四字雙框藍料方章款。瓶外壁白釉上，以各色琺鄉彩料，繪櫻桃戲春圖，空白處以墨彩行書題"映水卻疑享浪煖，緣崖故是倚雲栽"臣郎世寧恭畫詩句；首尾分附「政化」、「世寧」、「三希堂精鑑璽 」、「乾隆御覽之寶」、「 宜子孫」等印章：繪畫精美 ，行書流暢，彰顯宮廷畫師功力。樱桃戲春圖為郎世寧「仙萼長春」圖册之一，圖册共十六幅。分四時花卉，各幅間以巨石、翎毛、雜草點綴，筆觸細腻，通俗而無媚態，花木奇斜疏離，錯落有致，高雅脫俗，隠喻「仙萼」，再加上均綴有一對鳥雀在樹上或低頭或回眸，韻似神仙眷屬，寓意「長春」仙萼長春為郎世寧重要代表作品。 這個也算是畫琺瑯的瓷器，上面直接有銘款「郎世寧」，他是清宮西洋的傳教士也是一位畫家，從內容來看是琺瑯彩花鳥，只是這個釉還要配這些印章，這個就剛好對應了剛才看過的紅彩描金的款，照理說是沒有這種東西。通常像這種款，這個是釉上彩款、琺瑯彩款，這個款通常都是在宮裡面琺瑯作燒的，若是鳥的正面紋飾，翻過來底部款，應該是要正的才是正正的；又這個彩的顏色跟我們今天知道琺瑯彩的顏色有點不一樣，這個應該是現代的，這個顏色很紅豔也會讓人起疑。所以像這種瓷器的彩、內容、銘款，都會提供很多訊息。 30       4-32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  其特色在於瓶身飾以靈芝紋與多種吉祥花卉紋 ，皆是象徵吉祥的圖紋 ，同時也只生產給皇帝使用。瓶身底部則印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 。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敞口折沿，寬頸，斜肩，碩腹，圈足。通體施白釉，全器以琺瑯描繪，胎體略重，器頸為如意雲及蕉葉紋數道，肩為纏枝番蓮紋及聯結紋。器腹主紋畫靈芝及洋花數組，動感流暢，極為雅致。器內口頸及底皆施湖綠色釉，底心留白方框內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 這個彩瓷基本上也是仿的，這個瓶子在宮裡面是有身份的，這種紋飾在國際上、在故宮的紀錄是有的，在乾隆七年活計檔兩件一對的，此物與原件比較起來的話，琺瑯彩整體看起來色澤比較暗，而且原器應該是一對的才對。 31       4-33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酒器被稱作"壺"，兩旁以龍造型作把手，器身則飾以孔雀花舟紋。由於釉裏紅生產數量稀少所以珍貴 ，也塑造其獨特性。此器物源自元朝約西元1271年至1368年間，開啟了釉裏紅的燒製之路。  尺寸甚大，有44公分高，加上釉裏紅的燒制難度大，成品率極低，更顯此件拍品的難得。此瓶釉色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雖線條暈散，釉彩將白底染成淡紅色，但這種非人為所控制的結果，卻使此扁壺的顯色更加豐富有層次，既深沉又顯淡雅，絕妙非常，紋飾以纏枝花卉為主 ，繁美而不雜，中間隠含與纏枝花相輝映之長頸孔雀，過渡自然，線條肯定，是專家熟手所為，瓶側處有四螭龍耳，更顯《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此扁瓶的尊貴。 這是一個蝙蝠，是元青花的造型，元青花在市場上是非常貴的。這種蝙蝠，目前傳世品和考古出土少數的標本，還有海外一些傳世品，國內是沒有的，它是有一定的數量的。蝙蝠帶四個龍首的繫，通常都是以青花為主，釉裏紅有沒有可能，目前還沒有看到案例，但是也並不代表沒有，可以來看一些製作工藝痕跡。經以電子顯微鏡照射之結果，黃色部分就是坊間常會出現，都是一種作舊的痕跡，是把黃色的貼土抹在釉面有破的地方，將土渣或土粉塗上去，再把顯微鏡縮小看整個釉面，照理說這種東西14世紀的物件機械風化的痕跡會非常多，但是此物這個釉面其實很好、不多，釉面裡面光澤的程度其實沒有什麼機械風化。像這種東西在傳世品裡面，或者很多從景德鎮流出來都不完整的，很多整個口都是破的，此物完整也就算了，表面其實基本上沒有看到什麼機械風化的痕跡，氣泡的破口也怪怪的，還有白色的狀況，這些點都會讓人起疑，這部分其實會有一些爭議。再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器底，器底胎的顏色不太對，通常色塊也不是像這樣的，且在器體旁邊還有磨線的痕跡，只能說這個龍如果去比對傳世品或考古出土品的話，都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此物從胎到紋飾都讓人很起疑，倒不是因為這個釉裏紅，釉裏紅在元代開始已經有了，倒是無所謂，最重要的是釉面、風化的狀況、胎體的狀況、氣泡的痕跡及表面的覆蓋層，就會讓人比較謹慎，這個是有爭議的。 32       4-34 五彩龍鳳紋果盒  是由高嶺土所燒製而成的。其特色在於此器物上出現的五種顏色，且這五彩盒彩繪以龍鳳的圖案，同時也是皇家貴族才能使用的器具之一 。盒子底部刻有"大明嘉慶年製"的字樣，更顯示出此種器物的獨特之處。多彩盒的燒製始於明朝。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五彩為嘉靖時最有名的品種之一，以色彩豔麗斑斕著稱于世。此《五彩龍鳳紋果盒》盒平頂、子母口、鼓腹 、圈足，足內有青花雙圈「大明嘉靖年製」六字楷書款。盒主要可分為三層，其皆繪龍鳳，但顔色不一，如盒頂所繪為青龍彩風一對，蓋側環飾五爪紅龍彩鳳二對 ，下繪黄龍彩鳳兩對，通體五彩繽紛、紋飾瀟灑生動、布局繁密、用色沉重，為典型的嘉靖五彩風格。 這個是仿明晚期嘉靖年間明官窯，明晚期官窯發展叫青花五彩，此物藍色部分是青花，紅色、綠色、黃色部分叫紅綠彩，這是青花配五彩叫青花五彩，所以名稱為五彩龍鳳不對，應該叫青花五彩龍鳳紋果盒。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紅色處，這個東西低溫釉彩的抗風化會比較差，表面狀況不會與剛燒出來的一樣，青花部分不用看，青花是釉下的，保存狀況應該會很好，泛紅彩的溫度比較低，可以作為檢視的依據。嘉靖年間是16世紀中期左右，4、5百年之間，像這種低溫彩在傳世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些牛毛紋或是一些風化的痕跡，此物仔細看它釉層的狀況非常好，已經是好的離譜了。再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右邊紅色的釉上彩，左邊藍色是青花釉下彩，這個是蓋在瓷器上面，可以看出左邊是有氣泡的，右邊沒有氣泡，左邊是釉上彩是掛在釉面上的，所以抗風化能力比較低，泛紅彩是屬於低溫彩，以電子顯微鏡放大來看，可以看出來狀況都很好，這就要謹慎一些，因為帶有大明嘉靖年款的是明官窯的東西。 33       4-35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  此銀器是飮酒作樂時的抽籤工具，在外觀上圓筒上方有蓮花造型的形鈕，而圓筒外側則飾以龍與鳳紋，器身上的銘文則為"論語玉燭"四字 ，是以龜為座背負著此圓筒為型。此玉燭這樣的形式與雕刻的內容看來，反映出唐人當時的社會風俗與思想觀念。在唐朝約西元681至907年間是較為罕見的器具。  由龜座和圓筒兩部分組成，圓筒內酒令籌已遺失。除地紋和部分龜甲外，余皆鎏金 。龜昂首曲尾、四足著地、背部隆起，陰刻龜背紋；筒外刻龍鳳各一，間飾纏枝花卉紋，龍鳳間長形雙方框銘「論語玉燭」四字，下部飾四個瓜果形開光，內皆鏨刻相啄飛鳥一對，筒身底部外突，側壁刻一周菊瓣圖案，筒蓋亦圓柱形，以子母口與筒身扣合，蓋面飾卷邊荷葉紋，蓮蕾形鈕上刻重瓣仰蓮紋，蓋側壁地作魚子紋，飾以鴻雁兩對及卷草、流雲紋，蓋紐與邊沿銀鏈相連。整體紋飾華麗，造型巧妙，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其裝飾風格上，採用滿工紋飾，內容及雕刻風格極具俾統民族化特點：在藝術造型上，以古代祥瑞之物神龜為座，以龜負玉燭為型，反應出唐人的社會風俗和思想觀念，是為適應當時之生活需要而出現的新興金銀工藝精品。 此物也是模仿著名的考古出土品，西元1982年的時候，江蘇丹徒丁卯橋出了一件唐代金銀器窖藏，窖藏就是因為臨時有事趕快埋掉的珍貴物件，只是埋掉後希望戰亂過以後再把它挖出來，但是人就散了，也就沒辦法再回來挖了，就一直放到今天，這個窖藏裡面就出了這個物件，所以像這種基本上都是考古出土的海內孤品，要再找個一模一樣的1件，基本上目前還沒有看過有這個案例。特別是上面具有銘文，而且紫色特徵都是非常特殊的，此物上面還有銘款，是模仿珍貴的出土品。（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 3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酒籌筒内空無一物，「籌」即酒籌，古代飲酒遊戲，酒令用具，設計上和大家到廟宇求的籤相似。此件應稱銀鎏金「論語玉燭」龜形酒籌筒。本件其外觀與中國江蘇1982年於鎮江丁卯橋窖藏出土，現收藏於鎮江博物館，與該館藏物品類似，現定為中國國家一級文物，係屬孤品，（附圖片第11張可稽）可見本件鑑定標的物，係仿造自上述之館藏品，此館藏品其龜背上是籌筒，内藏酒籌數根。酒籌呈長方形扇骨狀，每根刻上「論語」語句和飲酒規定，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上客五分」，也就是說朋友來了，大家非常高興，貴客都喝半杯酒，主人則不用喝。古人也和我們一樣，單純飲酒有點太悶了，來點遊戲助興比較好玩，於是就有了「籌」的出現。喝酒時可以從籌筒抽出酒籌，以行酒令。每根酒籌上端刻有籌文，一般分兩部份：一、風雅的詩詞或典籍句子二、此酒巡何人要飲的指示。酒籌上有3分、5分、7分、10分等之分，分別指小半杯、半杯、大半杯、一滿杯等以行酒令。又唐朝時期出土之鎏金銀器，其銀器經捶碟會呈現較為輕薄，線條或字體經敲擊成形，會有斷續情形，歷經一千三百年埋在土中會有腐钱破損殘缺變形現象，其出土後經空氣中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之侵蝕，會氧化老化，表面會呈現泛褐黑出現斑痕現象。而此件並無殘缺破損及出土後之斑駁、土鏽、鏽斑或鎏金外翻脫落現象，及出土後經清除表面土鏽污垢而產生之刮痕、擦痕或斑痕，整體外觀非常完整，也無碰撞有凹痕變形之現象，且線條紋飾有人為作舊機械加工痕跡，可印證並非唐朝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36 三彩包金仕女俑  由高嶺土所製成的陶器 ，女性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是唐朝時期的代表性象徵，再加上身穿三彩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頭梳高髻，髮上飾一紅花，手握一只茶色似如意狀器物象徵吉祥，整體看來 ，成功地塑造出當代女性端莊柔美的形象。也反映出當時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唐人喜愛豐滿的體態，崇尚充滿生命力的健康美，這種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貫穿整個盛唐時期，也直接影響了女俑形象的塑造，唐朝巧匠能工不僅成功的塑造出女性端莊柔美的體態，更是將女性的內心世界惟妙惟肖刻出來。此《三彩包金仕女俑 》頭梳高髫，發上飾一紅花，臉型圓潤，面頰豐頤，眼尾上揚，與線直挺，嘴角笑意盎然，神態沉靜安祥，身穿醬釉底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鎏金飽滿，富麗華貴，雙臂舒適地貼于胸前，拱手抱握一只茶色似如怠狀器物，顯得恬美矜持 、高雅華貴。雙目顧盼生輝 、含笑朱唇，似在呢喃細語 ，又似沉浸在美好回憶之中 。 唐三彩或加彩陶器是作為陪葬的銘器，這種陶器要不然就是燒完以後再加個礦物彩塗上去，很容易掉的，挖出來都掉光了，要不然就是唐三彩上面有上釉的，此物表面上還有浮雕的裝飾，可算是前所未聞，唐代唐三彩的婦女也不是這個樣子的，應該是不知道唐代婦女服飾的特徵，才會做出這種服飾，像這種全襟式的袍服裡面是有內裡的，袖子這邊還有披薄，且服飾和頭髮也不對，表面的胎體也不對，說到包金更不合理，這件東西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不但不可能且偏離事實甚遠，表現的非常拙劣。 35       4-37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  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燒製的。此器以茶葉末或黑釉、鐵绣為基礎 ，再加人古樸斑斕的釉料而組成，整體看來充滿藝術感，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豐沛的想像力。此僅供皇族所使用 。底部刻有「大清乾隆年製」款。  仿青銅釉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生產的產品，此《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造型端重，模仿鑄銅器之特徵與特質，以茶葉末或黑釉鐵銹花為基礎，再加入古樸斑爛的釉料而組成，釉色青綠中又帶有藍綠，加上銅紅色的銹斑，觀看之下儼然為一件年代久遠之斑駁的古銅器，細看之下則為一光潔滑順之瓷器，在器型上又結合青銅器形制特徵與六角多方瓶的特點，鎔鑄中國千年文化于一爐，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創造力與豐沛之想像力，底部刻有「大淸乾隆年製」款。 通常這種不叫仿青銅釉，是叫「爐鈞」，是一種低溫釉的鈞窯，通常是仿爐鈞，仿這種非常特殊釉色的器物，只是此物胎質的做手比較粗劣，圈足的做法。這種爐鈞在「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體豎寫」款是對的，只是此物的做手線條、做手收口的地方讓人蠻懷疑的，對於釉沒什麼意見，但造型上會有質疑。 36       4-38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的高溫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器物内外皆飾有牡丹紋 ，相較於其他只有外側有花紋的碗較為特殊。此種碗源自明朝約西元1368年至1644年間。  碗型寬大、關口、深腹、圈足，通體以纏枝花紋繪飾，口沿內外、足處，皆繪上一圈如意回紋，綿延相連，裏外相映，碗身內外平均給以六朵花卉紋，型大而工細，枝蔓環繞，纏枝曼妙，美麗大方，碗內底繪蓮花一朵細緻優雅。杜丹邊緣、花心均留白，為典型洪武式樣，胎骨厚而粗鬆，紅花多呈暗紅色，整體紋飾線條流暢，圖樣分佈均勻，紋樣工整，線路淸晰，纖秀淡雅，優美協和。 花草有2種，1種叫「折枝花」，另1種叫「纏枝花」，纏枝是幾何形的，這種釉裏紅是明初期洪武年間瓷器的特徵，此物裡面畫的是環菊，外面是殘枝牡丹，這個仿的其實很新，胎質不對，兩邊釉面完全沒有任何牛毛紋，沒有任何風化痕跡，一看就看到釉層濃濃的痕跡；還有尺寸也不對，這個通常都是大碗，以前都把這個弄錯說成元代的，後來經過研究才把這種風格的東西定為洪武年間的類型，它應該是仿洪武年間的器物。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之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的風化傷痕，現在看到的都是釉熔融的完整釉面，也就是說這5百年來完全沒有風化，基本上看它的光澤就不太對，現在看釉面氣泡的熔融，什麼釉都會有氣泡也都會熔融，重點是在於此物表面乾乾淨淨的，太乾淨了，沒有任何風化，這個就不對了。所以此物胎的質地不太對，尺寸也不太對，風化的痕跡也沒有。還有此物底部有寫「6301故000000000」，西元1980至2000年以後，大陸出來的這些仿古器都會搞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假裝這是故宮流出來的東西，所以通常就會有這個「故」字，殊不知宮裡面的編碼極多，最典型的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只要看到這個字碼就不用再講了。那段時期非常流行文物會做這件事情，這些不曉得是用有機或無機的漆料寫上去，讓人以為是故宮流出來宮裡面的東西，像這種編碼都是在20世紀初故宮清點委員會那時候寫的，只會讓我們知道這是特定近年的仿品才會流行寫這個。 37       4-39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  整體看來，器型呈現出細頸、削肩、碩腹、圈足等特徵。其藝術價值在於，同樣是來自定窯的醬釉、褐釉、黑釉、綠釉等釉色，紫定的經濟價值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釉漆本身黑得發亮，且施釉不到底所以胎底才會呈火紅色，而釉薄處則呈醬色。其造型優美且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又其因金彩依舊故甚為珍貴。  關于定窯紫釉、黑釉最早的記載，見于明代曹昭之《格古要論》之中：「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倶白，其價高于白定」。其中紫定一般認為是醬中帶紅的顔色，也就是醬釉色之色。由于醬釉、褐釉、黑釉 、綠釉等釉色在定窯中廊于少數的品種，能夠完整傳世者更少，所以收藏的價值較施白釉之「粉定」為高。此《黑定描金花玉壺舂瓶》撇口、細頸、削肩、碩腹、圈足，釉漆黑發亮，圈足施釉不到底，胎底呈火石紅，釉薄處呈將色；其造型優美，腹部飾以描金花卉，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金彩大致未脫落，甚為珍貴。 定窯有黑釉、黑花、上金彩，但此物的尊足、底、花，通通都不對。 38       4-40 鎏金銅龍馱朱雀燈  此邊青銅燈座以朱雀口啣燈盤，足踏蟠龍之造型鑄造而成。此件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朱雀昂首翹尾，口銜燈盤，足踏盤龍，展翅欲飛。雙翅和尾部陰刻纖細的羽毛紋。燈盤為環狀凹槽，內分數格 。盤龍身驅捲曲，龍首上揚 。燈盤、朱雀和盤龍三部份係分鑄，朱雀的嘴部和足部均留有接鑄痕跡。此燈造型優美，結構相當嚴謹。 此物是西漢時期的造型，是1個鳥形啣著1個像是盤子的東西，出自西元1968年在河北省中山靖王劉勝王侯級貴族墓發現的燈具，目前真品是藏在河北省博物館。既然是燈具，燈的功能性就要很強，所以真品的燈盤中間是中空的，這樣燈格分隔以後插上燈蕊，而此物在模仿時在型態上搞不清楚；又真品高度是30公分，但此物高度僅有16公分，所以從結構及尺寸之差異，也可以看出仿做者對於這個物件不是那麼熟悉。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鎢含量為40.04％，銅含量為38.74％，硫含量為8.54％，金含量為1.79％，這是現代鎳鎢電鍍方法所得到的現代材料。 39       4-41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其蓋頂為蓮花瓣造型，通體鎏金，於局部鑲嵌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底座則以朱雀征服蛇的造型主旨，反映出古人祈求安詳的心願與征服邪惡的志。此件文物反映出當時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湛工藝。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整體由蓮花豆盤、鳳鳥和蛇組合而成。豆盤上，盤外壁浮雕上仰蓮瓣，盤下一曲頸朱雀銜擎豆柄底部，朱雀利爪之下，以一盤蛇為豆座，其造型之新穎，奇巧已達極致。造型主題是荷花與朱雀鬥蛇 ，並以朱雀征服蛇為主旨，追求的是一種自然，反映的是古人祈求安祥的心願和征服邪惡的意志。全器構思巧妙，工藝精湛，極具藝術價值，精美華麗，彌足珍貴，是耐人觀賞的藝術佳作。 此物的狀況應該與鑑定編號4-43一樣，此物所有的特徵在鑑定編號4-43都看得到，把它作成鎏金或金的，這些東西都有特定的，此物的花紋在鑑定編號4-43有看過；說它是綠松石、紅寶石、瑪瑙或黑的珠子這幾種，在鑑定編號4-43也看得到，從這裡面每個訊息及細節其實都檢視出，這些是同一批仿舊仿品的東西。 40       4-42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  其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與牡丹圖案，此種將琺瑯彩於玻璃胎上作畫的工藝技術，乃清朝康熙年間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此僅供康熙皇帝之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康熙年間約西元1662年至1172年。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所謂「料胎畫琺瑯」，就是用琺瑯彩在玻璃胎上作进，乃清中期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宮廷畫家和設計師做好設計關案後先要呈交皇上批閱，待皇帝首肯後方能交內府琺瑯廠燒制。此《料胎盡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瓶為料胎，撇口，束頸 ，溜肩，圓腹，圈足。造型優美，細長。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牡丹詩文脚案，繪畫細膩，用料考究，顔色鮮豔，牡丹花為花中之王，用於器身，彰顯富貴。料胎質溫潤細膩，玉質感強烈，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這個我們稱之為料器，料器就是玻璃，在清宮有玻璃作專門做玻璃，這個也是傳教士帶進來的，當時宮裡面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來的每個傳教士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職能，若是沒有可以為我所用的專業能力就不能進來，所以每個傳教士進來，基本上會畫畫、燒琺瑯、燒玻璃、會天文或是會算數，一定有個專業才會放他進來傳教。像這個就是玻璃作，但是此物瓶身太厚，上面的琺瑯彩很粗，照理說這個花叫「古月軒」，實物的款上還壓了一個火漆，通常壓火漆的就是放出關的，但不知道這是什麼火漆，火漆上面寫「博物院」。 41       4-43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  此類鎏金銅酒器稱作" 盉"，其通體為鎏金，局部鑲上綠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而器身飾以蟠虺紋，蓋上再作一龍形把柄以利拿取。其前有龍首流，後有獸首鋬，該盉造型獨特，為西元前204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一件相當罕見的青銅珍品。  “盉”為調酒器和盛水器。流行於商代至戰漢，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調酒。基本造型為圓腹，帶蓋，前有流。此《鎏金銅嵌寶絡紋龍紐蓋盉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盉蓋的中心，昂然崛起的龍首 ，龍身蟠旋於蓋頂，前有很長的龍首流，後有獸首鋬，器身飾以絡紋，蟠虺紋，鋪首啣環，該盡造型裝飾獨特 ，實為罕見的一件青銅珍品 。 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把這個做成金的還拼成這個樣子的，基本上是沒有的，那個時代要做金器是做別種，此物是拿銅的形來做成金的，這個就是騙人家不知道上古三代青銅發展的歷程。此物看到有鑲嵌，但不是這樣鑲嵌，它假裝這個綠的叫綠松石，紅色叫瑪瑙，問題是也不是這樣鑲嵌的。 42       4-44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S-1表及天暢藏珍書刊均記載為「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  此器稱作"壺"或是"kundikas"（梵文），是由清代皇家御窯場内燒製的瓷質賁巴壺。時常作為佛教徒祭神用品或是清朝皇帝用來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賞賜之物。此器外壁飾以纏枝花卉、如意紋。  賁巴：即藏語"瓶"。是藏族地區寺院內的祭神用品，而在清代皇家御窯廠內燒制的瓷質賁巴壺則是淸朝皇帝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赏賜之物。《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磨盤口、細頸、彎曲流嘴、球腹下承喇叭形足，外璧繪飾纏枝花卉 、如意與暗八仙紋，紋飾繁美細秀，極為華貴雅致。該器型源自藏族的金屬器皿，瓷器仿制早自元代就已開始元代我國就有制作精美的青花紅綠彩描金器，一直延續到清代，淸乾隆時創制的宮廷供器，傅世品有紅彩、金彩和各種色地粉彩等。此件賁巴壺將藏族傅統的器物造型與紋飾和漢族悠久的陶瓷燒造工藝完美結合在一起，是淸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此物的名稱是瓷胎仿掐絲琺瑯，但瓷胎就是瓷胎，不會仿掐絲，瓷胎畫琺瑯用畫的就好，不用仿掐絲，掐絲是掐絲，畫琺瑯是畫琺瑯，像這個就是畫琺瑯的瓷器，我們說這叫「春八瓶」，是藏傳佛教的，其實這個跟淨瓶是一樣的宗教用器，這個是金彩、紅彩、琺瑯彩的畫，畫得不錯。但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內部，裡面有灌漿，這個瓶口太小，這涉及到它胎的做法。 43       4-45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  其特色在於全器呈六邊形，瓶身繪以蕉葉紋、花卉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瓶頸處飾以一螭龍盤旋而上。僅提供皇族使用之物。瓶底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之刻款。  全器呈六邊形，自口至足，邊稜清晰。唇口，弦紋長頸 ，斜折肩，六方形腹下方收斂，肩線折棱，六方形足外撇。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花卉綁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蕉葉紋等。瓶頸塑一螭龍盤旋而上，龍姿活潑矯健，模樣甚是可愛，寓意"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底心篆書「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 鑑定編號4-45與4-46這2個是同一批東西，它們琺瑯彩的顏色都是灰撲撲的，這個顏色就不對了；這個款是一個陰刻的壓印款，像這種瓷器通常都會是紅彩款或藍彩的款。但鑑定編號4-45、4-46的顏色都不對，如果是宮裡面的瓷胎琺瑯作官款，這種品質都不對。 44       4-46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  其特色為此瓶頸作管狀五孔造型，通體則繪以番蓮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也是僅提供皇族之用 。瓶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之刻款。  除中間束管較高外，餘皆等高。各作圓口，直長頸，下接垂腹，內體相通，平底，淺圈足。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番蓮纏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等。底心篆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瓶具五管之造型或不始於淸乾隆時期，但從清宮造辦處的檔案記事以及傳世品所見，得知除了五管瓶之外，清官窯亦燒造雙連瓶，四管瓶和六管花插，且其造型概念與前代作品有所不同。 同鑑定編號4-45。 45       4-47 影青魚瓶  由宋代景德鎮所燒製出具有獨特風格的影青釉，其顏色介於青白之間，由於瓷胎極薄，故外部紋路皆可由内映見 。其造型為細口、豐肩 、漸歛、足外撇，瓶身則如四隻魚兒口尾相連成一器。因影青釉大多為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可見其土沁。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影靑釉是人們對宋代景德鎮燒製，具有獨特風格的瓷器名稱。由于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間，青中帶白、白中閃青，加之瓷胎極薄，所刻劃的花紋迎光照之外皆可映見 ，因此被稱為"影青釉"。此《影青魚瓶》細口、豐肩、漸斂、足外撇。瓶身如四只魚兒嘴和尾相連成一器，胎質溫潤如玉，刻劃自然簡潔 ，因影青釉大多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有些許入沁土銹 。 「影青」的學術名詞應該叫「青白瓷」，這種瓷器大概從宋代以後，具體時間大概10世紀以後，就開始在南方景德鎮地區開始發展，10世紀大概還不清楚，大概到11世紀以後，江西饒州府的景德鎮窯開始大規模生產這種清白瓷，生產的時間從北宋、南宋、元代，到明代以後又是另外1個路數，景德鎮就不做這個了。從此物實體釉色特徵來看，積釉處呈現淡青色料是對的，「影青」的意思就是它的透明釉裡面含鐵大概在1至1.5左右微量鐵，鐵在還原氣氛下，積釉處呈現青色的光澤，一般叫做「影青」，這件東西說它是影青是釉呈現的特徵。但此物是否為古代文物，從造型來看，從宋代北宋、南宋、元代沒有這種器型，有魚的，但不是4隻連在一起，有2隻的，但沒有4隻的，也沒有看過有鬚的，從傳世品到考古品，到窯址出土及紀年墓出土，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器底有紋飾，但不是這個樣子，所以它的造型及紋飾都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再來看釉層光亮的程度，這個釉風化的狀況也不對。因此從造型、紋飾、釉面，都沒有辦法呈現它是屬於古代宋元時期的物質文化遺存。 46       4-48 金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  其蓋頂上有三隻魚，三隻魚中間又有作奔騰狀的鹿且神情溫順，罐側則以龍與鳳紋為主，旁邊飾以魚子與花草紋。其中的龍為闊嘴長頸貌 ，有四腳三爪，五爪奔騰的模樣，顯出剛勁有力、氣宇軒昂。而鳳則是雙腳蹬蓮花，昂首翹尾，展開雙翅像是準備飛翔。此種編排設計相當壯麗且充滿生氣，鑲上各色的寶石更顯其華貴。而此種精湛的工藝技術開發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的唐朝時期。  整體光燦耀眼，紋飾精細，蓋頂有三游魚，間飾以三鹿作奔騰狀，神情溫順，罐側則飾以龍鳳，其立于魚子紋地，邊飾花草紋，其龍間嘴長頸、四足三爪、舞爪騰蹯 ，顯得剛勁有力、氣宇軒昂 ，其風雙腳蹬蓮花，昂首鼓翼翹尾，作欲飛狀，紋飾瑰麗、生機盎然，并鑲嵌各色寶石，更顯華貴，為一不可多得之佳品。 此物是仿1個考古出土品，西元1970年在陝西西安市南區郊外何家村，農民不小心挖到2大壇的東西，挖到金器的窖藏，這批文物出了大量金器、玉器、銀器，是非常珍貴的窖藏，此物是模仿裡面的1件東西。通常唐代的金銀器是以鎏金的銀器比較多，金器也有，在銀上面再塗上金的紋飾是有的，純金的也有。此物從造型來說，原型是個銀器，此物有3隻獸趴在上面，但這個時代類似長成這樣張牙舞爪的也有，但不是長這樣。又此物上有鑲寶石，中古時期的金銀器上鑲嵌寶石的是有，但不是這麼做的。從尺寸上來看出土的真品高度22、23公分，口徑是17公分，凡是這種壺應該型態上面也是要有一定的規範。 47       4-49 汝窯包金三足洗  汝黛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三足洗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層金，為三腳的器皿。此種器物之所以昂貴是因為生產數量稀少，所以僅能取自於宋朝。  汝窯，北宋徽宗大觀元年（西元1107年）削建的御製官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魁首。乃滿足北宋時上層社會所推崇「淸淡含蓄」之審美情趣設立的窯場，亦稱汝官窯，並一直寵於宮中，燒造時間非常短，僅數年，數兄極稀，傅世最少。南宋周輝在《淸波雜志》中謂：「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 。唯供撰揀退方許出资，近龍難得。」可見宋朝時就已難得，視為珍品，何況今時 ，絕大部分都藏於世界級的博物館中。此《汝窯包金三足洗》直口、平底、下承三母足，口沿包金邊，造型簡煉，製作規整，釉色柔和，底部有細小文釘燒痕，釉面佈滿大開片紋，交錯縱橫。其汝窯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有「雨過天青雲破處」之譽。整體不論胎骨 、瓷釉，亦或製作方面皆非常精細、規整，達到相當高超之技術水平，造型端莊，晶瑩似玉。雖清雍正前後亦有仿汝器出現，然仿造者只重釉色，胎骨呈白，支丁痕過大，造型也不及宋代古雅大方。毫無疑問，此件觀之愛不釋手，細味則意蘊無窮 ，確是宋代汝窯經典之作。 目前知道中國古代瓷器在文物市場上最貴的就是「汝窯」，在汝窯考古還沒有在河南地區寶豐發現的時候，汝窯在全世界的傳世收藏裡面，基本上沒有過百件，大概只有60幾件，所以東西非常珍貴，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可能是全世界收藏傳世汝窯最多的地方。汝窯的傳世品不多，瓷器製作的特徵也是非常有代表性，到了北宋時期官方要求做出來的，是把原來透明的長石釉，改成了高鉀的長石釉，釉就非常黏且氣泡很多，北方汝窯以寶豐清涼寺為主的汝窯，開始生產出具有像玉一樣質感的，一種官商用的瓷器只有宮廷壟斷在燒，此物其實模仿臺北故宮博物院傳世汝窯的三足洗的造型，只是模仿這個的人太多了。汝窯的釉層不是濕透型乳濁，是屬於氣泡型乳濁，乳濁就會折射空氣的光線，所以顏色不是賊亮型的，此物釉胎比較薄的地方呈現的顏色不對，尺寸也不太對，又邊緣的包金不是這樣包的，顏色不對，沒有這種作法，如果是用這樣的包金，那就真的不合理了，這個不合理的程度與此物呈現了極大的落差。所以從造型來看，三足洗是對的，可是在釉層薄釉露胎的地方包金就不對，這種東西仿製品很多。 48       4-50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  此器作筒狀，器蓋上五隻牛作順時間方向運行 ，器身則描繪古代人民 、與動物紋。此類圓筒狀儲貝器於滇國時期為權力與財富的象徵。此件文物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1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器作筒狀，下有三短足。器身飾划船紋、動物紋和幾何紋，豐富優美。器蓋上雕鑄五牛和一鼓，邊沿四牛，作逆時針方向運行，中央一牛 ，體形稍大，立于一巨型銅鼓上。銅鼓在滇國是重器之一，象徵權力，而牛則是財富的象徵，集銅鼓、牛和貯貝器于一體，由此可見當時人民對權力和財富的重視情況，在器物上表露無遺，器型優雅典麗，是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此物不是漢人的器型，是中國漢代西南少數民族的青銅文物風格，這一區叫做滇國青銅器，這裡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跟漢人的文化不太一樣，鑄造的青銅器也不是那麼相同。這個器物叫做貯貝器，是有這個風格的器物，在西南少數民族滇國用的貨幣，因為他們離海很遠，所以拿貝殼作為交易的貨幣，所以貯貝器換成今天的詞就是存錢筒。其實這些滇國青銅器或西南少數民族青銅器裡面，還有一種東西叫做筒形器，筒形器這種文物除了在中國廣西及廣東出土以外，在越南北部、中越以上都有出土。但是此物是把貯貝器和筒形器兜在一起，這就沒看過了，也就是這兩種都有，合在一起這樣做就很奇怪了。又這些紋飾是有關連性的，如果是真品的話，細節是很多的，南島語族一直到西南地區這些少數民族，在泛太平洋地區及東南亞地區活動的這些族群，他們有些紋飾都可以看得到，可是此物的紋飾是把2個接在一起。目前像這樣的考古出土品是有一定數量的，特別在雲南地區一些滇國大型的貴族墓，目前出土的狀況在戰後解放初期出過1批，後來在西元1980、1990年代還有出過好幾批，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器形的理解是很多的。此物的特徵，從造型和紋飾上來看就是矛盾，且製作工藝來看是比較粗的，這是把同一地區這一帶的滇國文物2種不同特徵的器類接在一起。正常典型風格的貯貝器，是有弧度腰身的，而且大多出土都是以素面為主，銅頭外解底足外敞、中間有個細腰，才是最典型的滇國貯貝器的風格；而此物的器身是筒形器，但筒形器的把手又不對。 49       4-51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  此器底部為一個轉心蓮座，外壁繪以山水景致圖，魚藻圖紋與詩文。碗内繪有四隻魚與藻圖 ，以及韻詩。此僅提供於西元1723至1735年間之皇族使用。其底部有「雍正年製」之字樣。  圓口、弧腹、底飾轉心蓮座 。外壁繪飾山水景致圖，山石蜿蜒奇峰，連綿相迭，松木蒼翠交錯，健勁挺拔，湖光山色，極為美麗；碗內繪有魚藻圖紋，背面配詩：「 郭外人家少漁村揚酒旗」，底雙行雙方框「雍正年製」 。整體色澤鮮豔，繪工細膩精緻，微妙微俏，豐韵獨絕。 清代的畫琺瑯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發展的就是清三代琺瑯彩發展到最高峰的時期，這個時期瓷胎瓷質好，燒完高溫以後，送到宮裡面的琺瑯作，或是景德鎮專門有師傅來幫忙進行加彩，上了台以後再拿到小的低溫爐裡面去烤出來，有些不同的顏色其實多次分次燒成，所以琺瑯彩可以反應畫琺瑯，也是清代官窯瓷器裡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類型。清代琺瑯彩畫琺瑯也是有它發展歷程的，在康熙時期基本上我們叫摸索期，很多畫的都不成熟，有的畫法也比較稚拙一點，技術上也還在摸索階段，到了雍正時期，基本上在色料的類型或是在畫風上都已經比較成熟的結合了，可是雍正朝不長十幾年就結束了，所以進入到乾隆時期，琺瑯彩才算是真正的蓬勃發展，再加上乾隆皇帝的喜好，所以清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畫琺瑯的官窯瓷器數量還是比較大的。我們現在看到的轉心碗，這就是清代想出來的怪招，不但要做一個碗，還要做一個讓皇帝能夠說聲好的碗，這個底居然是可以轉的，在看這個碗的時候，可以這樣拿著轉看裡面的琺瑯彩山水紋的紋飾，這不是餐飲用器，是皇帝的鑑賞用瓷器，一般來講這不是欽限瓷就是捐貢瓷，就是它根本就不是食用的，也就那幾件而已，送上去給皇帝看了高興，在整個故宮清點的帳冊裡面這都是罕見器物，從裡面看來有金魚，表示這個碗不是用來吃飯的，這個彩是會釋出的，低溫是有毒的，只是好看的，沒有人會真的拿來吃麵。這種東西我們必須要講這個風格，我們來看它是什麼款。翻底部來看款是寫「雍正年製」，在雍正年間目前傳世的，雍正不是這種型的，這是乾隆朝的東西，目前傳世乾隆朝的有兩件，一件是像這樣山水的，一件是素胎下面轉盤是青瓷的，都是篆體乾隆款，結果此物寫的是雍正款，這就不對了，雍正朝做出來的琺瑯彩很棒，但不是這一種，故宮傳世品故17177號文物就是這件仿的源頭。碗內畫的是山水，裡面有小船及坐個文人，如果畫成這個樣子應該就被雍正皇帝先關20年再說，這些傳世品畫功都不是普通的，都是非常優秀的畫功，他們畫的這些琺瑯料在雍正乾隆時期已經非常成熟的運用，他們對於山水的表現，對於人物、細節、書法，詩書畫三體合一，所以作畫要細一點，能夠寫自己是雍正或乾隆，這個畫功不是一般人，所以都是非常細緻的，但此物裡面的紋飾粗略很多，款式也跟現知珍貴的傳世品不符。像這種瓷器傳世品是什麼時代的，它的畫風風格呈現什麼特徵，我們還是要回到藝術表現形式本身來觀察，所以這件我們從紋飾或銘款上，都可以看到有一定的問題。 50       4-52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  汝窯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尊"的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一層銀。其造形設計更是富具巧思，雖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卻可看出每隻羊都有四隻腳，這樣的設計相當的精細巧妙。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汝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宋人曾經評選青瓷，認為以汝窯為首，在明代古應泰的《博物要覽》中，曾對汝窯做過這樣的描述：「其白卵色，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細小掙揮針。」由于汝窯燒制的時間較短，在南宋時候，已經有「近尤難得」的記載，而在明清時期，民間即有「縱有家財萬貫，不抵汝窯一件」的說法出現，足見汝窯之珍貴。自明代以來 ，便視汝窯為宋代名窯之首 ，現代汝窯價值更是不斷的提高；在1992年一件直徑8公分的汝窯小盤在紐約蘇富比的一次拍賣會上就以154萬美元成交，其後在香港的一次拍寶會上，一件汝窯三羊尊更是創下5000萬港元的天價，足見汝窯三羊尊之尊貴。三羊尊見于鈞官窯和汝官窯之中，為宋徽宗時期由宮中以仿古造型制樣，命官窯以楷模所生產而成的，其造型典雅卻不失古拙之趣，巧致卻不失華貴之風，其造型設計十分奇特而富巧趣，其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每祇羊都有四條腿 ，設計嚴謹精巧，尊麗大方 ：釉中含有瑪瑙，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精光內蘊，充分體現中華文化以含蓄為美的文化精華。 故宮裡面不是每一件說汝窯的都是汝窯，不是說宋官窯都是宋官窯，故宮的傳世品裡面應該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汝窯，明確的是南宋官窯，比如說南宋烏龜山官窯或郊壇下官窯；還有一些可能不太確定是什麼，可能是清朝仿的汝窯或宋代官窯，因為到了清代景德鎮大規模官窯廠的發展，所以皇帝的意志底下會要求像唐英這樣的督陶師去做一些類似汝窯或仿宋官窯的東西去滿足皇帝欣賞的品味，所以故宮裡面有一些我們過去認為是汝窯的東西，其實應該是後仿器。這件汝窯三犧尊應該比較像是這種狀況，真品的那一件，現在故宮不太拿出來展，因為展了大家就會爭議很大，而我們對它的認識已經是它不是汝窯，它可能是清代仿的具有汝窯風格的宮廷品味的器物。此物的座及理解看來，還是90年代的理解，還在汝窯那裡打轉，翻過來底部來看還是用芝麻釘，真的用他知道的汝窯來做這件東西，所以這是長石釉。但是去看故宮那件真品是乳濁釉，有點像是鈞窯的感覺，是一種分相釉，而不是氣泡乳濁，至於宮裡面鑲口邊的比率高，每一個都會假裝去鑲一下，因為宮裡面長期收藏及使用，有時候會剋剋碰碰，所以會鑲個口，此物也是去鑲口了，但傳世真品那件根本就沒有做，為什麼它還要鑲，就是要去仿製故宮傳世品的感覺。在現代我們對故宮原件的理解都已經改變了，此物還停留在原始認為三犧尊是北宋汝窯的概念，所以在釉上面還真的拿一個氣泡乳濁的長石釉，殊不知原件都不是用這個釉，原件是用「分相乳濁釉」，是一種不一樣釉的類型，此物的唇口更讓我們覺得他是有目的這麼做了，整體的釉就是青石釉，底座這邊有些乳濁的特徵。況且現在也不會叫它汝窯了，不知道現在故宮怎麼叫它，但至少最近辦展覽已經把它年代拉到18世紀左右。 51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類似圖片也出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網站。又中國五大名窯，著名傳世或出土之瓷器以汝窯為首，其釉色盈亮、溫潤、高雅，釉内氣泡色澤多樣並有各種樣式開片，以天青色、粉青色最美，蝦青色、青灰色其次。其胎土較鬆軟呈現香灰色澤，底部支釘粗細均有，多寡數量多樣，細小居多，均使用支撐力道高之高嶺土、燒製完成後再敲掉支釘，支釘呈現白色，俗稱滿釉支釘燒。此件鑑定標的物汝窯包銀口三羊尊，底部仿汝窯支釘，並非使用能支撐較大重量之高嶺土，以致支釘點色澤呈現淺褐色，與真品白色支丁不一樣，其造型、紋飾、釉水、氣泡等與真品各種特徵差異甚大，本件表面釉水在燒造之前有先加入消光劑，以致其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呈現點狀小白點造成出土已久之感覺，此技術在民國90年代左右就出現，之前是泡草酸或強酸來消減其釉面玻璃質亮度，使其看起來有霧霧之感覺，但缺點是表面會呈現滿滿類似被係針扎過細小凹點。此件完全沒有汝窯真品老化高貴典雅溫潤之神韻，兩岸故宮也少見口沿鑲嵌銀釦或銅釦之汝窯。本件口沿之銀釦是現代加工套上去，也無出土斑駁黑色銀鏽，邊緣到處有小空隙，工藝不佳，可印證並非北宋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3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加了鈷元素蓋罐在燒製後稱作青花瓷。罐身上的青花蓮紋與白色藏文象徵著佛教。罐蓋邊的八卦紋飾反映出阿拉伯、波斯、維吾爾等國之道教思想意識。雖然明宣德年間僅僅10年，但在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製的「黃金時代」。  雖然明宣德一朝僅10年，但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制的「黃金時代」，在陶瓷界有「青花手推宣德」的說法，由以見得宣德青花瓷之珍貴。明代瓷器有一特有風格，即以反映宗教思想為內容的紋飾題材，有屬佛教之梵文、藏文；屬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與維吾爾語等：也有反映道教思想意識的八卦、雲鶴與八仙等吉祥紋飾，此類紋飾以永樂與宣德朝之瓷器最為精緻。此《明・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為天字罐樣式，造型敞口 、短頸、圓肩，以下為收斂 ，淺圈足：罐蓋側以青花圖繪八卦紋，頸部飾連續雲紋 ，腹部主題紋飾以模印藏文 、間以青花繪六勾蓮為主，底飾以雙屑蓮紋，整體端淨秀麗，呈現祥和之感。 此器物上寫「大明宣德年製」文字，表示它是明初第3個皇帝的官窯，排除建文不算，第3個朝代是宣德朝。明代官窯瓷器裡面，明初最好的是永宣官窯器，永樂官窯沒有明確的款，宣德官窯有明確的款，這是字橫寫款「大明宣德年製」，宣德款有很多橫寫款是沒錯的，但是看實物底部的胎就知道不對了。 52       4-54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此僅生產予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青花銘「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書款。  細口，微敞，豐肩，漸斂，底圈足，通體施以寶石藍彩 ，上繪精巧牡丹、對鳥。牡丹爭豔鬥麗、色彩斑爛、絢麗多姿。鳥兒穿梭花中，姿態饑動、栩栩如生。逬上配以相對應之題句，底部青花銘「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豎式篆書款。整體畫工繁複細腻、器型雍容華貴、色彩鮮明繽紛，畫法稍緻入微 ，畫面靜中寓動，正謂：「 花見露珠、葉見芒刺、鳥見茸毛」，皆淸晰可辨，極具宮廷優雅富麗之氣息，價值不斐，彌足珍貴。 這是1個梅瓶帶蓋，蓋子裡面會有1個管，這個管子是為了固定蓋頭的，這個琺瑯彩畫得很漂亮，像這樣的藍地琺瑯彩帶六字篆款的，在市面上還是有一定的量，遇到這種東西都要非常小心，因為這個東西的製作還是會有很多人仿，像這種款也有、花也有、底上的官款也都在，這個都要仔細去看，這個我就比較保守一點，這邊的琺瑯彩可能多少要小心一些。 53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青花色澤帶淺綠，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清朝粉彩特徵如前所述，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且花舟紋飾僵硬呆板，色澤過於華麗鮮豔，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器物胎體過於厚重，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畫水平也不高，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5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  是由高嶺土所製成的瓷製杯器又稱作"爵"。其特色在於此金托盤於中心立一樹墩形柱，使三腳金爵固定其中。通體鎏金，金爵外壁飾以回紋、雲龍紋、吉祥如意紋等。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由金托、金爵組合而成。爵為深腹、短尾長流、流口兩側立二圓柱、三足外撇、腹一側附有方形把。托盤為折沿淺腹平底盤中心立一樹墩形柱，其目的在于使金爵杯固定在金托盤上。爵腹外壁飾回紋、雲龍紋與吉祥如意紋，金托外壁飾勾蓮雲紋及瑞獸紋，中心立柱繪山海圖。金爵與金托設計構思十分巧妙，整體紋樣繁複細腻，造型優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這是帶盤的爵，這個爵就是仿青銅器裡面的酒器，放在這個座盤裡面，這在明清時期是有的。這個金彩，像是乾隆朝的風格，通常都是乾隆款乾隆年製，只是真的傳世宮裡面的收藏品裡面，通常金彩是要用畫的，並不是全部都是金的，中間一帶有花的是陰刻下去，叫作「札道」，裡面會有細線，這邊都是有彩，不都是金的，所以這塊的裝飾不是這樣的，它很認真做了這個形，但這個形態與我們理解的傳世品是有落差的，上面有畫螭龍紋，這畫得很粗，仔細去看同樣類型琺瑯彩的角都不會畫得那麼簡易。 54       4-56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  其特色在於此器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内層的小瓶，而内層的小瓶為可轉動的。瓶身紋飾包括人字錦、蓮紋、回紋、如意紋等，多含祥瑞之意。另外，於瓶頸的四個面，取"磬"與"慶"、 "魚"與"餘"同意的寓意，隱喻"吉慶有餘"。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瓶直口、長頸、豐肩、漸斂 、圈足露胎，底書「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篆書款。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內層的小瓶。內繪青花，外畫洋彩、琺瑯彩、粉彩，運用描金，鏤空、轉心、浮雕、淺刻等多重工藝，極盡奢華、令人歎為觀止，屬於淸乾隆官瓷中的巔峰之作。其體態勻稱，色澤飽滿典雅，瓶身開窗處鯉魚圖案栩栩如生，配以鏤空水波紋頗富生氣。瓶身紋飾為錦上添花多涵祥瑞之意 ，如：人字錦、蓮紋、回紋 ，如意紋等..瓶頸四面寫有紅色"吉"字，磐形中作如意紋，取"磬"與"慶"、"魚"與 "餘"同意的寓意，隠喻"吉慶有餘"。 此物是鏤空的故宮的粉彩器，但粉彩就沒有燒的比鑑定編號4-58的好，此物的色調及浮雕的效果不太好，看起來比較失敗的地方是開光部分，在傳世品裡面，這些清瓷的鏤雕是沒有這些金線，而且開光裡面畫的是非常細緻的粉彩畫，此物看起來品質就很差了。 55       4-57 金屬彩繪騎射俑  此種金屬彩繪在永泰公主、章懷王子等墓中皆有出土，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及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  狩獵在唐代是上至帝王貴戚 ，下至平民百姓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有關狩獵情況，不僅見諸文獻記載，也反映在大量唐代物質遺存中。此《金颶彩繪騎射俑》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俑頭戴鏷頭，身著藍色窄袖長衫，腰繫帶，足穿黑靴，跨紅色駿馬，手持弓箭，呈狩獵狀，神情嚴肅警戒，駿馬膘肥臀圆，正緊密配合主人，蓄勢欲動。整體除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此物與鑑定編號4-2金屬彩繪仕女俑是一樣的道理，同樣反應唐代喪葬文化的器類，加彩陶俑或唐三彩，但是沒有做金屬的，喪葬要陪葬金屬器也不是陪葬這種東西。此物的造型，是1個人騎在馬上，唐代馬俑的裝飾也不會這樣做，不會把花弄在馬上，五花馬也不是這個花，五花馬是去整理馬的鬃毛，會在馬具轡頭、鞍韉上面做裝飾，不會去畫馬；頭也不是這樣用的，不是1個帽子，而是用1個巾把頭裹起來，古代人是把頭髮扎起來的，是不剪頭髮的。又此物人物的造型及紋飾，對於唐代的服飾也不瞭解，所以畫起來的衣服很怪，唐代很多胡人，都是穿開領式的衣服，且這射箭的樣子，沒有這樣做的，這個就是現代對唐代藝術的一種狂想。 56       4-58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  此器通體黃地轧道，口沿描金，頸部與肩部繪以蓮花瓣紋，腹部則繪以纏枝花卉紋，皆以黑彩勾線，再内填各色彩料。此件器物僅供皇族之人使用。底書「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書款。  瓶唇口，短頸，豐肩，斂腹。通體黃地軋道，口沿描金，頸部、肩部及脛部繪變體蓮瓣紋，腹部繪纏枝花卉紋，以黑彩勾線，內填各色彩料，色彩紛呈，豔麗奪目。紋飾蘊含獨特的西洋風格，荷花、西番蓮、牽牛花等各色花卉色彩深淺過渡自然和諧，花瓣陰陽向背，光影變化，具有很強的寫實感，器內壁及底足施松石綠釉，底書「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篆書款。 此物是這裡面做得比較好的清官窯琺瑯彩，這個紋飾叫札道，陰刻過再上一個彩，裡面是細線，仔細看纏絲花裡面都是細線，彩燒得立體感非常夠，像這種東西我看過一件燒得很好的當作是真品，所以現在像這樣的東西要謹慎一點，因為市場上確實有高手在做這些東西，特別擅長的有幾個，上札道及典型的琺瑯彩，立體效果燒得還不錯，有些立體感還非常強，比較有差別的一點是此物圓點點做得不是很好，真品的圓點點是浮起來的，因為釉裡面含砷，會讓釉突出，但此物不是，只是看起來做的好像突出，其實用摸的是平的，如果是清宮琺瑯彩裡面很多都是很漂亮的突起，都是釉裡面加砷，所以可以做出很粉的效果，而且會突起來，此物做得不錯，可是有一些細節我會比較保守一點，目前在景德鎮燒這個很成熟都做得很好。 57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但仔細觀察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青花色澤帶青灰。清朝粉彩它的獨特之處，是在彩繪時先在釉上加一種白色的彩料「玻璃白」打底。「玻璃白」具有乳濁效果，畫出的圖案可發揮渲染技法的特性，呈現一種粉潤的感覺，因此被稱為「粉彩」。其製作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低溫燒製而成。乾隆粉彩另有一個獨有的特徵，即器物内部及底内部大都施松石綠釉。松石綠釉非常淺淡光潤，釉面猶如廉皮，由於是一種低溫彩釉，釉面常常帶有細小的紋片。這一特點乾隆時期首先出現後，一直延用到晚清。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且花卉紋飾色澤過於鮮豔，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工藝、紋飾繪畫水平尚可，但胎土也無真品老化之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粉彩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9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  全器施以古銅釉。器身刻畫螭龍紋與祥雲紋，局部點綴上綠釉圓點。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書以「大清乾隆年製」六字刻款。  直口，長頸，溜肩，圓腹，腹下漸收，圈足露胎，足內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刻款，全器施以古銅釉，口沿刻劃如意紋，頸部刻劃蕉葉與拐子龍紋，器身刻劃螭龍趕珠紋，足緣刻劃祥雲紋，局部點綴綠釉圓點，通體"岌"癡跡斑斑，古雅挺拔，氣勢雄偉。乾隆本朝國力強大，經濟繁榮，瓷器生產亦盛極一時。此時，在著名督陶官唐英的努力鑽研中，除了傳統工藝技術有極大提高外，諸多特種工藝也得到大力開發，如仿漆器、仿竹木器、仿古銅器及仿各種水果、海螺等象生瓷。仿品不僅形似，且釉色、質感也與實物相差無幾乾隆皇帝好古成癖，故此時禦窯廠經常依照皇帝喜好燒製仿古銅器的瓷製品。本品即為仿古銅釉製品的代表。 此物的這種釉或這種龍紋就更粗陋了，但這種造型叫天球瓶沒有錯，問題是它說這個叫青銅釉有刻花，這些都距離那個時代甚遠，而且它居然有一個乾隆年六字的篆款，這個都是現代的工藝品，那個時代做出來的不是這個樣子。 58       4-60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  其瓶身繪有三國武將，包括張飛、關羽、馬超 、黃忠、趙子龍五人。且僅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敞口、短頸、溜肩、長直腹下漸收、圈足，底部為「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其于頸部飾細緻繁美的八寶纓絡，具裝飾風格，瓶身繪有三國武將五人，張飛 、關羽、馬超、黃忠、趙子龍等，皆身著戎裝，面部與服飾折紋皆有深淺明暗之渲染，頗為生動，為受到西方技法之影響，當出現于乾隆朝後，眙質細膩、釉色潔白瑩亮，加之器型宏大，十分少見。 通常清官窯康雍乾三代的琺瑯彩，皇帝的品味從我們今天傳世品來看是很完整的，在目前所有知道明確的康雍乾琺瑯彩畫琺瑯裡面的這些瓷器都有一定的類型，所以像這種戲曲人物，在清官窯裡面基本是很罕見的，落款是「大清乾隆年製」，這種都很可疑，居然會是戲曲人物，而且這個彩的光澤及人物的造型是現代的型態，清官窯琺瑯彩不會搞這個東西，它的風格像是民窯的東西，而且是很晚清、民國年間的也不一定，像這樣的三國人物紋飾放到清乾隆官窯裡面就會非常顯著，它的釉彩、紋飾人物的內容也呈現相當的現代感，所以這個保持很審慎的態度，我也無法確定。 59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識，古時中國官方當朝皇帝名號，民間是不得隨便使用，有嚴格限制。但仔細觀察，此底款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顯然是現代仿執。又真品琺瑯彩瓷器是在景泰藍基礎上演變而來，二者不同之處，景泰藍是在銅胎上經施琺瑯釉而燒成，瓷胎上施琺瑯釉則叫琺瑯彩瓷。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瓷胎細薄，修胎細膩，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質感，有時出現蛤蜊光，十分漂亮工整無缺，大多為小件，超過2、30公分大的就很少見。繪畫大多以花鳥、山水、人物和西洋女人為主，並配御題詩句，十分珍貴。其彩料有稍微的立體感，用手觸摸可明顯感覺到，若用30倍放大鏡看可在每一片彩料上看到稍微透明極小的細開片紋。這一現象如只用肉眼是看不太出來，這也是真品琺瑯彩瓷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其燒造方式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燒製而成。又此鑑定標的物，瓶身白釉氣泡密集，異常光亮，其釉水是以化學方式提煉，俗稱賊光，並非以瓷石或瓷土歷經一、二年陳腐後提煉再燒製，呈現溫潤乳白亮光，此件紋飾彩繪以手觸摸，表面平滑亮麗無層次感色澤偏差，類似現代彩緣，其彩繪三國人物紋飾造型稍嫌僵硬不自然，器物胎體碩大厚重，工藝、紋飾、緣畫水平也不細腻，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其彩料也非琺瑯彩，係一般化學彩料，並無二三百年老化沉穩内斂溫潤之神韻，及自然擦痕、刮痕之傳世品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或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1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  此器是密宗修法時的法器。通體為天然白水晶 ，塔型蓋鈕，再黏上金絲銀絲，最後以手工鑲嵌碧璽、珊湖、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稱作kalasa，又叫寶罐、淨瓶。  通體為天然白水晶，包紫銅呈蓮辦樣式，內部中空，塔型蓋鈕，累絲後鎏銀金，再以手工鑲嵌碧璽、珊瑚、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kalasa，又叫寶罐、淨瓶，是密宗修法時灌頂的法器，瓶罐中裝淨水，象徵甘露，瓶口插上孔雀翎，象徵吉祥清淨，代表福智圓滿 。而且也是無量壽佛的手中持物，象徵靈魂永生不死。 此物是藏傳佛教的東西，這個我不懂。 60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此物件之鎏金銀累絲鑲嵌之珠寶、瑪瑙、珊瑚、綠松石等均非常新盈亮麗，蓋内及底部銀器光鮮亮麗也無老化現象。其鑲嵌之珠寶、瑪瑙 、珊瑚、綠松石等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有人為打磨痕跡及粗細線條，企圖造成長期使用痕跡。尤其銀器累絲長期接觸空氣，表面及空隙内很容易變黑，用30倍放大鏡觀看，銀累絲編織空隙内並無任何褐色或灰黑色銀鏽銀斑，也無老化現象，也無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可印證並非清朝時期之古物，係屬現代製作，工藝難度較高之仿古工藝品。 4-62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  其特色在於這隻金屬製的天鵝，尖嘴長頸，一雙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的模樣非常優雅 、充滿活力。這是一件在掐絲琺瑯的製作上需要高超技巧的工藝技術才能完成的銅胎製品。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清乾隆時期是我國掐絲琺瑯工藝發展的鼎盛期，當時製造了眾多涉及宮廷祭祀、陳設和生活用品等各方面的琺瑯製品。在制作工藝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從而形成了厚重堅實、金光燦爛的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器的風格特點，對後世產生過深遠影響。此《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胎壁厚重，金工富麗，掐絲嚴謹，作工精細。天鵝尖嘴，長頸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其形象織柔優雅，避巧而充滿活力；尾部銘「乾隆年製」。整體金光燦爛，銅鎏鏨花工藝與多彩的掐絲班郷工藝，錯落有致地排列組合，立意新穎，極為美麗。 這個款是在天鵝屁股上，此物與鑑定編號4-63一樣，從它的工藝美術來看，比如它某些掐絲鎏金的地方 ，加工的情形比較粗一點，粗一點是否就表示它是不是乾隆，還是要進行舉證。所以鑑定編號4-63及4-62是要證明它們是乾隆作坊或造辦處的掐絲琺瑯器，需要有證據，不是自己說它是就是，或者從顯微放大裡面可以看到它被加工的痕跡說它是風化的痕跡，這可能都有一定問題在。 61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尾部鐫刻「乾隆年製」篆書款識。此天鵝造型碩大，體態及翅膀稍嫌僵硬，工藝普通不精緻。其琺瑯釉色並不純正，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淡薄雜質較多，天鵝頭部頸部及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輕浮，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而是用工業金鍍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及腳底部有作舊，邊緣可見現代人為加工打磨之線條，與長期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整體重量卻非常重，不合常理，以上種種特徵，可印證其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3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  此器成扁圓形，圈足，盒體外壁錾胎飾龍龍紋 ，並以天藍色為底搭配十朵冰梅，有冰清玉潔 ，十全十美之意。掐絲部份飾以四時花卉，包括春牡丹、夏荷、秋菊 、冬梅，有四季如意之涵意。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呈扁圓形，圈足。上下子母口套合。以天藍琺瑯釉為地並掐絲鎏金，填多色琺瑯釉繪，盒頂部圓形開光，掐絲飾以山海雲龍紋，有一統江山寓意，盒地部掐絲飾以十朵冰梅，有冰淸玉潔，十全十美寓意。盒體外壁鏨胎飾雲龍紋，以如意頭開光，天藍色琺瑯作地，掐絲飾以四時花卉，春牡丹，夏荷、秋菊、冬梅，有四季如意寓意。底部銘「乾隆年製」款識。 這邊有幾件像這種大的銅胎掐絲琺瑯，此物我只能說它每一個做法都是有的，也是有陰刻款，像這個可能具有乾隆風格，不過要講出什麼問題來是還好，有一些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可是哪邊是問題可能還要再找專家來看，所以我沒有太多意見。要說這件是乾隆款的掐絲琺瑯器，可能就不是自己這樣說而已，要從傳世品或各種傳世文物裡進行論證才能說它是，我只能說現階段對於這樣的資料我沒有看過，所以我也不能說這是不是乾隆器，因為我只能就從第一種到第六種訊息來看，我是建議造型紋飾上要說服人，還是要從傳世品裡面找到與它有具體聯繫的物件，才能證明這是乾隆的掐絲琺瑯器。 62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底部鐫刻「乾隆年製」楷書款識，有機械加工痕跡，其銅胎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較不純正，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雨是用工業金鑛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同時此件琺瑯釉彩色澤混雜平淡，並非明清時期由礦石或寶石提煉製造，色澤沉穩内斂，表面氣泡到處有破損之特徵，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薄，及蓋盒邊緣四週底部邊緣，可見現代機械加工打磨之線條痕跡。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動物造型或花瓶、香爐、盒子等擺件，銅含量會儘量體薄輕盈，方便擦拭、擺放或移動。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蓋盒，除了掐絲琺瑯紋飾以外，其他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整體造型看上去雖端莊、美觀、大方，有觀賞藝術價值，但鎏金並無真品之斑駁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本件蓋盒並不需要使用大量銅質，可是其重量卻非常重，不方便擦拭或移動或使用内放物品，重量應接近20公斤，完全不合常理，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精美仿古工藝品。 4-64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頸側飾以一對龍耳。瓶身上繪牡丹帶有"富貴"之涵義 ，而三多紋飾"佛手"、 "石榴"、"壽桃"則分別代表"多福、多子、多壽"之意。此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落「 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  瓶盤口，直頸，筒腹，圈足 ，口沿描金，內施松石綠釉 ，頸兩側飾一對夔龍耳。瓶身以寶石藍釉為地，通體以琺瑯彩及金彩裝飾，上繪牡丹寓意"富貴"，盤邊三多紋飾"佛手"、"石榴"、"壽桃" 分別寓意"多福、多子、多壽"另有如意紋、回紋、幾何紋、花卉紋等吉祥紋飾。整體紋飾規整雅致，氣息華麗，引人奪目，底修足規整 ，胎制堅韌，底落「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此物與鑑定編號4-54的藍釉及畫琺瑯的特徵很像，所以像這種琺瑯彩器要比對的是明清官窯的，像這些具體的特徵還是要進行舉證，不是琺瑯彩有寫乾隆的就是乾隆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最近幾十年裡面仿製品是非常多的，鑑定編號4-54也是一模一樣，像這種掐絲琺瑯的類型多樣，或者今天我們都有很多人在做，在技術上沒有太大問題，所以這個是要舉證的，不能寫乾隆就說它是乾隆的，這就會有一定問題了。 63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乾隆年製」藍料楷書款識，其筆劃雖工整其藍料卻很亮麗。此件鑑定標的物龍耳瓶色澤沒有盈潤的感覺，且花卉紋飾僵硬呆板，色澤太濃過於沉悶，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用30倍放大鏡觀看，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溫潤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晝水平也不高，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老化溫潤之特徵及神韻，也沒有清朝珠瑯彩瓷之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5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  此件花瓶為添加鈷元素所燒製而成的青花瓷。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飾以麒麟、飛鳳紋，中層繪以纏枝花舟紋，下層則繪以蕉葉紋一周 。此件器物源自於清朝時期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  【天暢藏珍第54頁記載為「青花飛鳳麒麟紋花觚」】 觚敞口微撇，口沿施醬釉，筒式腹，有陰刻弦紋分格線 ，近底微外撇，平底無釉。青花發色豔麗，有深淺濃淡的變化，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主題圖案繪麒麟、飛鳳紋，中層繪纏枝花卉紋，下暦繪蕉葉紋一周。這種花觚造型在清早期十分流行。 這叫觚式瓶，通常像這種青花瓷或高溫瓷器，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第一從造型來看，這是喇叭口的觚式瓶，造型像一支喇叭一樣，這在清初時非常流行，清初的風格有一些關鍵的特徵跟清初是有具體聯繫的，比如麒麟旁邊有魚鱗狀配合它的花草紋飾，清初的時候常見這樣的紋飾，還有這種東西在清初的景德鎮窯會有陰刻的線紋。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的結果，這裡面比較可以去討論的是下段青花料的做法，通常我們說青料的勾和染，這個勾和染比較特殊一點，我們叫這個為分水法，勾線、勾邊是用比較深的勾料進行勾線，勾出輪廓以後裡面再做出漸層暈染的變化，所以輪廓線通常會比較深，裡面做暈染的效果層次會比較多，中間的這一帶照起來就有點怪怪的。重點是我們從釉面來看，通常具有一定年代幾百年的這些文物，瓷器表面通常會有機械型的風化，像這件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沒有看到的，通常如果有風化的痕跡會有亮點，我們這樣滑過去基本風化痕跡很少，如果是有風化痕跡線條會很多，但此物基本沒什麼風化，通常來講唇口是受傷最多的地方，我滑了幾公分都是亮的，都顯示出它的風化狀況與它的風格的年紀是不一樣的。 64       4-66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  此三足洗乃摹製宋朝鈞窯上釉之技術。此器為蓮花瓣口，弓形壁，靈芝形三足，而内壁施也青釉，外壁則施以紅釉 。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另外，此器底部刻飾「養心殿東暖閣 」六字。此器物來自於清朝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間。  胎壁厚實，花瓣口、弧壁、靈芝形三足，內壁施以青釉 ，外壁施以紅釉，釉色瑩潤溫雅，其上色不勻，間染似豇豆紅釉苔點，圈足上有八處露胎支釘，底刷褐、黄、綠交織的淺醬色釉，一旁刻飾「養心殿東暖閣」六字。鈞窯乃宋朝五大名窯之一，對于宋鈞窯的仿製，數百年來綿延不斷，但真正對宋鈞窯從器形、釉色，燒造方法到細部處理等各方面作全面細緻周到的擧製是清朝雍正乾隆時期，命景德鎮御窯廠進行製作，由于雍正皇帝的關心和唐英的盡心竭力，此時的仿鈞窯作品可說是歷代水準最高的。 這種東西叫「鈞窯」，鈞窯有好幾種，有一種是被歸類為北宋時期的鈞窯，還有一種是金元時期的鈞窯，目前分為兩群。所謂在北宋或宋時期的鈞窯，在學術上是有很大的爭議的，這些東西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元代的或是明代燒造的，像這樣的東西在市場上雖然它年代有爭議，但是價錢還是賣的很好，前幾年拍賣市場上有幾次出來的鈞窯大概會有近億，所以它的特徵都是很明確的。這種鈞窯是窯變釉，它不是氣泡乳濁，而是分相乳濁釉，在燒成的過程中裡面的釉是非常不穩定的，在還原氣氛下它會偏藍、偏紫、偏紅，基本上不太能控制它，稱為窯變，這種釉是今天我們燒也是這樣，不是古代才這樣，今天這種釉這樣燒他就是會窯變，就是會銅離子發射狀況不一，分相作用不明確都是會這樣。這些所謂鈞釉的花器通常分成兩群，第一群叫「花盆」，第二群叫「盆托」，不同造型的花盆配不同造型的盆托。此物就是盆托，這個「洗」錯了，不是裝了水什麼都能洗，重要的是它叫盆托，因為它會托住一個花盆，那個花盆還有洞，是配套的，這個叫海棠式盆托花浪狀的，所以它的花盆也是長這樣的，最近一次香港佳士得拍了1件接近1億元。通常這種鈞窯花器的底並不是用完整的釉，是上釉了以後擦掉，就會留下鹼水，鹼水會非常薄，那個鹼水層我們稱為「芝麻醬底」。此物的芝麻醬底做得已經太厚了，已經過頭了，釉是擦掉以後留下的鹼水，在燒融過程中還是跟胎結合所謂硅酸鹽會有薄薄的光亮層，但不是這樣的光亮層。再者，盆托是沙狀成聚集的無釉支釘，但此物是成點狀的，且這個芝麻醬釉太厚了，厚到已經成了釉層，當它要燒的時候要打掉釘子時，那個釉都出鍛面了，如果沒有那麼薄根本出不了鍛面，這個釘就不對了。這種東西幾百年前放在宮裡面，所以會有刻上它存放的地點，此物上刻有「養心殿東暖閣」，表示這件花器和盆托都在每個宮裡面拿來種花、觀賞，每年都要裝備清點，打破了宮女若去別的宮偷，翻過來看就知道是哪裡的，所以會寫這個字款，但這個字款沒有這種寫法，我們看到的都是上下排寫，沒有這種並排寫的，殿跟閣通常有的會單個或兩個，但是也不會像這樣並排。所以從芝麻醬釉的底、支釘及刻款都是有問題的，至於字碼沒什麼問題，所以這件有三個部分讓我們看到問題，這件問題不是它仿不仿宋，而是它的做法不對。 65       4-6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  此器為銅胎鎏金，形似葫蘆，蓮瓣作蓋頂之圓鈕，與其相連的圈足。其頸側則飾以一對婆金雙耳。且於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繪以紅、藍、紫三色纒枝花為錦，相當鮮艷嬌媚。此器僅供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  銅胎，圓冠式蓋鑲蓮瓣座圓鈕，形似葫蘆，外撇圈足，頸側處并飾鎏金雙耳。于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上彩繪紅、藍、紫三色纏枝花為錦，鮮艷驕媚，雍容華度，底配以一典雅的高腳鍍金座，使其器更顯為華麗高貴。底鎏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整體圖案嚴謹工整，畫工精美細緻，釉色溫潤細膩，極具皇家氣息。 整體來說像這樣規格的器物，內底都不會是裸胎的，通常會上一層綠松石的琺瑯釉，但是此物都沒有上，應該至少要上一層像鑑定編號4-54所示綠松石的釉，但這是瓷質。 66       4-68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  此種一對的鎏金蓋罐，其蓋頂飾蓮花瓣鈕，實為内部相通的一個器物 。且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彩繪以纏枝花卉紋與龍紋。底部有「乾隆年製」之雙框四方藍料款。  中國人喜歡成雙成對的東西有「雙魚吉慶」、「雙鶴對舞」、「雙福（蝠）」等具有吉祥寓意的紋飾。這類雙連的器形，大體上可分為內部相通與不相通兩種，其名稱除了為「雙連」，也常稱之「合歡」等名字。此《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銅胎，器形略成雙鯉魚形，其蓋頂飾蓮瓣鈕。罐蓋、口、腹、足相連而成，內部相通 ；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精繪各式纏枝花卉及龍紋，底白地內署「乾隆年製」雙框四方藍料款。整體筆觸繁褥，佈局華麗典雅。 整體來說這是畫琺瑯，但琺瑯的色調呈現比較灰的特徵，這個就很失敗了。 67       4-69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  其特色在於花瓶的彩繪風格採用法國洛可哥之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兩側則各有一獸首。此器物只生產給皇族所使用。也是清朝乾隆時期所生產的文物 。  瓶身，口、足均作四瓣海棠花形，束頸，體修長，近肩處兩側各有一獸頭鋪首銜環耳（環已失）。通體捶揲隱起的法國"洛可哥（ROCOCO ）"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間飾畫琺瑯寫生百花紋。腹部兩面開光，內繪西洋山水樓閣、人物風景。足内白釉，內署「乾隆年製 」雙框四方藍料款。 不管是故宮或北京故宮，正規傳世的清代宮廷的官作琺瑯彩都是有明確資料的，現在看到這件其實是有傳世真品的。依真品所有的特徵、造型及琺瑯彩的畫法上，可以明顯看到此物的彩的原料及顏色就不對了，連顏色都沒燒清楚，這個是開光銅胎的畫琺瑯，畫琺瑯有畫琺瑯的專業，此物基本上琺瑯彩的顏色、色調、反射的光澤整體都不對，真品高度是50公分，此物大概是仿真品的，但是它的金彩、畫琺瑯都是比較粗的。通常這種銅胎畫琺瑯器裡面會上緣松石或緣釉的琺瑯，但是這個沒有上，琺瑯釉是內胎也會進行裝飾，不會這樣空的，至少我們看到傳世真品的這件是有緣料的。再把底翻過來看後，字款是「乾隆年製藍料雙方框四字楷體乾隆年字款」，這個款文通常是琺瑯作裡面常見的，但傳世品從目前的研究知道是廣州送上來的，真品照片中寫的是「雙框六字篆體款大清乾隆年字製三行款」，但仿作的人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知道。 68       4-70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  其特色在於此執壺為葫蘆形，局部錾刻龍紋，鎏金龍首流，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象徵著吉祥。通體鎏金，只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執壺以紫銅為胎，葫蘆式。局部鏨刻龍紋，鎏金龍首流 ，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蓋頂有寶珠鈕，蓋與把手用金鏈聯接，執壺下置鎏金圈足。壺通體以黃色琺瑯為地，飾掐絲琺瑯祥雲紋，纏枝蓮花紋，八寶紋 ，寶石紋。底雙方框內鏨刻「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此執壺的製作同時運用了掐絲琺瑯和鏨胎兩種工藝，掐絲線條規整，鏨刻俐落精湛 ，圖案繪飾精美，使該器盡顯富麗堂皇的皇家氣派。 從底部來看是款的問題及重量的問題都比較大。 69       4-71 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  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三星堆遺址是商代古蜀國都邑的所在地，它的發現將蜀國的歷史推前了兩千多年，填補了中國古學、靑銅文化 、青銅藝術的諸多空白。三星堆逍址的發現是一次考古史上的重要發現，他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可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特別是兩個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格外，其餘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徵，是以往所沒有，這些青銅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國靑銅文明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此《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作人首鳥身形象，人首高冠翹楚，挺胸高揚。鏤空造型，雙翅和尾羽花紋極為繁雜。其面大眼、大耳、隆鼻、闊嘴，身驅前部用內外兩條深圓形凹線刻劃，外圓線上端收成尖，下身為鳥利爪站立於花蕾上，該像威嚴神秘，整個造型神靈怪異 ，具有超凡的藝術想像力，人鳥合一與人神合一為同一意念，是罕見的青銅藝術珍品。 商文明存在的時間從公元前1千年左右，集中出現在今天中國北方地區黃河中游一帶，可是同時期的商代在中華大地上其實還有其他青銅文明存在，目前在四川、江西、甚至北方的厄爾多斯草原，都發現了不同於商的青銅文明，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廣漢三星堆所發現的，文獻裡面講到非常少，文獻只有講到戰國秦滅巴蜀，但是上世紀晚期的考古資料在四川廣漢找到了我們從來不知道的青銅文明叫「三星堆文化」，我們甚至連他們自己叫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在文獻裡面講到，這些人「蠶叢縱目」，就是眼睛會凸出的，在廣漢地區挖出來的青銅器祭祀坑裡面看到像這樣的面具，眼珠是凸出來的，就對應了史料所稱的「蠶叢縱目」之說。此物應該是要模仿那個，問題是廣漢三星堆出來的面具還有裡面所有的銅器，沒有這個樣子的，連眼睛都不對，眼睛應該是豎狀跑出來的，此物就弄了1個珠珠，還有面具通常只有面具，不會做成1個人形，後面這個架體也不存在，目前四川地區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出土，大概以廣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祭祀坑及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遺物來看，都沒有看過這種，這種實際上就是現代的工藝品，對於古代青銅工藝的幻想。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5.96％，鋅含量為34.39％，這是黃銅。 70       4-72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上有蓋鏤空。高柄三鳳形足座，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 。隆形蓋，頂上立有展翅鳳形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富麗堂皇，整器雄渾莊重，透出中國青銅器鑄造鼎盛時期的高超技藝和攝人氣魄的氣勢。「爐」字，其義為盛火之器，最早見於《周禮，天官塚宰第一》的記載：「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 ，亦如之。」「爐炭」，即為銅爐。「香」，則為室內薰香驅蟲之用。燃香之器，名為「薰爐」。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 鑑定編號4-72及4-73都有類似的特徵。青銅器在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鑲嵌通常是以金銀錯為主，像此物這種大規模嵌玉的，基本是是不會這樣做的。鑑定編號4-72及4-73這3件器物都是青銅豆形器，豆形器通常都是祭祀用器，但是當時像這樣尺寸的非常罕見、沒看過，甚至像這樣嵌玉的也很少。基本上這種風格並不是我們知道東周時期或秦漢時期的特徵，且上面裝飾用鳥頭的玉，不僅是沒有，而且做的形態非常粗陋，仔細拍玉器的刻工也是非常粗簡。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74％，鋅含量為19.78％，矽含量為12.04％，鋁含量為6.75％，定義上比較屬於黃銅。 71       4-73 銅嵌玉香薰爐(一對)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此《銅嵌玉香薰爐》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爐上有蓋鏤空。高柄圈足，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隆形蓋，頂上有一半圓提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蕉葉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造型雄渾，通體集立雕、浮雕、線雕、錶嵌於一身，其高超卓絕的鐃造技術，精美紋飾，是同期青銅器罕見的。 （造型及紋飾之部分同鑑定編號4-72）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8.44％，鋅含量為22.20％，矽含量為17.02％，鋁含量為7.49％，比較歸屬於黃銅。 72       4-74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  其特色在於瓶身皆飾以吉祥物品。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  直口、細頸、扁圓腹、底圈足、頸肩相交處飾對稱的龍形雙耳。瓶身圓若滿月，故稱「抱月瓶」或「寶月瓶」 。胎骨厚重堅實，底書「大清乾隆年製」楷書款。通體以掐絲联鄉裝飾，其掐絲整齊勻稱以及鍍金燦爛光亮，瓶身彩繪回紋、如意、蝙蝠（福）及花卉紋等意寓吉祥之物；腹部前後開窗，描繪主題皆極具特殊意涵的詞彙與應景獨特之畫題，如節慶擺設使用之「清供」與吉祥物，相映成趣。整體構圖緊湊，精工細作，造型莊重，設色濃豔，此抱月瓶堪稱表現淸宮廷器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經典恢宏巨製。 一個大型的銅胎掐絲琺瑯的大瓶，這應該叫大的「扁壺」，器身的裝飾就是掐絲琺瑯，這個沒有蓋，內部應該要上一層琺瑯才對，但是沒有看到，從底部來看也是有款的。這種扁壺或抱月壺的，在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琺瑯作裡面目前有幾件案例，但是它的紋飾比如說圓形開光的部位都非常細緻，底部有一個鑲上去的底款，我只能說此物與鑑定編號4-63、4-62都是大的東西，要說這幾件大的掐絲琺瑯器都是屬於乾隆官方官窯琺瑯作生產的，在這個脈絡底下的物件必須要提出證明，不能說它有乾隆兩個字就認定它是乾隆朝的，像這個我是建議所有者還是要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它的乾隆的物件，而且是官方作坊生產的，因為目前像這樣的物件還是比較罕見的。 73       4-75 青銅尊盤  通體運用精細的雕刻技術，再加上螭虺紋裝飾 ，此類器物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口微敞，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行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一。在尊頸與腹隻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驅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虺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首伏于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 這件物品的整個造型，是西元1978年湖北隋縣曾侯乙墓所出土大量青銅器的其中1組，即1個尊及1個盤，尊就放在盤子裡，但此物在中國重視的考古工作裡，就只有1件，等級非常高，可是在坊間做的就很多，湖北隨便當地的觀光商品，有很多這種複製品，在網路上隨便打關鍵字查詢，也可以看到這種複製品或仿品很多。而像曾侯乙墓出的這種類型青銅器，大量使用了「失蠟法」及「分鑄法」，所謂「失蠟法」，是東周以後想出來的方法，因為青銅器的鑄造，是要有模具的，失蠟法就是直接以蠟做模，在鑄造的過程中，蠟就直接融掉，所以可以做出很繁複、很立體且非常糾結的造型；而「分鑄法」則不是一體成形，而是一段段做好接上去的。針對本件扣案物旁邊方塊的部分，裡面應該是多層的失蠟鑄造，就是一層一層的青銅糾結在一起，很完整地纏繞在裡面，而不會只有1個方塊或方框；又上方外層的1圈，應該都是螭龍紋或虺龍紋，做的應該會很清楚，但本件扣案物鑄造出來的結果，近看就慘不忍睹，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到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68％，鋅含量為30.43％，鉛含量為4.56％，鐵含量為1.56％，錫含量為1.36％，所以本件成分為銅鋅合金，是黃銅成分，就是現代鑄造場裡面所使用的。 74       4-76 銅嵌玉四龍升鼎  此類器物稱作鼎，為當時所盛行的器具。文物本身呈現的是西周時期，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方唇，頸內縮，束腰，腹略鼓，平底蹄足圈底，雙立耳外侈，鼎身攀緣四條龍紋，器口沿及中部腰飾浮雕紋，頸及腹下部嵌玉，內飾菱形紋，蹄足上端飾獸面紋，中置寬厚的棱脊，器物造型雄壯，製作精良，紋飾華美，表現出西周銅器工藝嶄新風貌。 中國古代青銅器時代最主要的祭器就是鼎，鼎是中國古代上古三代夏商周時期最重要政權地位的象徵。此物鼎的形式以特徵來看，叫做楚氏鼎，但仔細看又有幾個問題，此物有鑲嵌玉，沒有出土過這種東西，古代夏商周三代出土的青銅器裡面鑲嵌成這樣的是沒有的，且玉器的紋飾品也不對，往下看青銅器身上的蟠螭紋或蟠龍紋也不對。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5.36％，鋅含量為21.25％，矽含量為13.25％，這歸類為黃銅。 75       4-77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  此鎏金銅燈座其頂部以鳳凰為軸心，通體鎏金鏤空，並以和闐玉裝飾嵌入，其紋飾亦有商周時期遺留下來的風格。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多工藝技術。  鎏金嵌玉工藝在戰國時期已相當成熟，除裝飾品外，許多實用器也逐漸使用這種工藝。此《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通體鎏金鏤刻，並以淺浮雕式圖案和雕玉為裝飾，飾紋有商周遺風 ，造型精緻，鑲工華麗為同時期少見的藝術瑰寶。 此物文件上說它是戰國的物品，從造型上來看，表面有嵌玉，造型是個鼎，鼎上面還有個蓋子，上面是鏤空再接上1個像是青銅器的東西，下面是1個大的座子，基本上從造型及紋飾上，當時其實不存在這樣特徵的東西，從細節來看已經脫離我們對戰國真實的認識，從色澤上還是有具體的差異。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20％，鋅含量為24.04％，矽含量為6.54％，鋁含量為5.36％，鐵含量為3.00％，從商周到春秋以來，鋅的含量大概都是0.3至0.1％左右，不會有到那麼高的，此物的定義上是屬黃銅。又此物上還有一些白色粉末從器物上長出來，通常青銅在氧化作舊的過程中，會用一些強酸或強鹼進行氧化舊化的動作，所以像這些白色顆粒狀可能要非常小心，可能都有劇毒，這些都顯示出在作舊過程中一些化學沈積物開始從表面上結晶出來。 76       4-78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  此青銅禮器具有祈求上天保佑的意象，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力士呈跪姿支撐。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間的工藝技術。  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質的青銅禮器，以人和動物或神异動物形象鑄為器形。在當時的貴族生活中，這類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禮儀的意義，而不同時代又各具不同的時代特徵。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攝的色彩，表現的是神化了的人與猷。此《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跪座力士支撐，邊緣飾乳丁一周。壁飾獸面紋，雙角高聳彎曲的神人雙手上舉，人面略凸，通體以雷紋填地，輔以魚紋，斜角雲紋。整體形態簡潔、大方，刻工大氣粗獷，樸實明快，遒勁有力。 此實物頂部上有鳥，問題是鼓形、裡面的紋飾及有2個力士去扛，其實在我們知道的所有夏商周時期的考古脈絡裡面是沒有看過的。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9.50％，鋅含量為20.58％，矽含量為7.39％，這成分為黃銅。 77       4-79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  此種青銅酒器稱作"罍" ，蓋子上方為蓮花瓣造型，器身則佈滿螺螺梅花紋作裝飾°而此器四面皆設有動物啣環之設計，且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口作方形外卷，束頸 ，斜肩，鼓腹，方足。蓋為平面蓮瓣形四方角。腹部鏤雕立體蟠虺梅釘紋，四面飾有鋪首啣環，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有序有則，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我們今天已經看很多次這種特定的特徵，比如說上面的結構，它銅料的狀況與剛才看到鑑定編號4-15、4-16、4-17是同一種，可是看它中間鏤空的地方，是在鑑定編號4-21有看過的梅釘，這個鋪首與鑑定編號4-21仿陳璋圓壺基本是一個類型。還有陳璋圓壺的鋪首這邊是空的，是要鑲嵌寶石的，這裡有做好幾個都不知道這件事，可能沒有仔細看，連這個都不知道，鋪首應該會凹下去有鑲嵌寶石的，這個環如果做得細的應該還會有錯金銀，但此物沒有。所以我歸類此物應該與鑑定編號4-15、4-16、4-17、4-21、4-79是同一個路數的仿品，他們不斷的把這幾種東西組合再分解，然後組合在一起再賣出來。 78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  鼠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一順位，代表機靈聰敏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笏板，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鼠為靈巧機警形象，智商頗高，因此古代民間流傳鼠是天鼠「神鼠」的傳說：其大眼圓睜，雙耳直立，張口露齒，手拿笏板，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整體作工藝精細，造型獨特莊重，光燦耀眼，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0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  牛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二順位，代表勤勞忠實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拂塵，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尤其眼部炯炯有神，工藝精湛。  牛為勤勞忠實形象，體態雄健：其牛角彎曲朝前，堅硬有力，雙眼大而圓睜，炯炯有神，臉部肌肉線條，結實有勁，手掌拂塵，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 此物底座的款也有類似的特徵，除了字款、字型有比較粗陋以外，它這個是焊上去的，旁邊收尾的地方也沒有處理乾淨，且底座顏色是不規則的。另以紫外線光照射底座字款，通常有螢光反應就是現代的膠，現在看到所有字的邊上、框框上都是螢光反應，在特定波段會顯示出來，這樣就是焊上去的。 這些十二生肖的體積與它呈現出來的重量是不太合理的，通常這樣大小的金屬物，通常裡面的容積跟外觀看到的是不成比例的，所以這裡面一定有塞什麼，或者是銅胎的胎體即器壁過厚，或者是有可能裡面填充什麼，在這個體積底下這樣的重量是不合邏輯的（其餘12生肖文物之鑑定均同此意見，不再贅載）。 81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  虎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三順位，代表莊嚴肅穆的形象，霸氣十足，其呈跪姿，穿著官服，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武官。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虎為莊嚴肅穆形象，霸氣十足：其睜眼直視，鼻孔微張 ，張口咆哮，虎鬃團茂，雙手置膝，腳呈跪姿，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 ，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此物底座的字款，叫做「六字方框二行大清乾隆年製」，宮裡面的字款都是上面發下來的，該怎麼寫、寫怎麼樣，都有一定的規範，而此物底座下面的字款框是歪的，所以這個底座款的拙劣程度是非常可疑的。 82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  兔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四順位，代表警覺性高的形象，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拿搖扇，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兔為性情溫順形象，警覺性高；其雙耳聳立•眼晴圓睜，鼻形直挺，開口微敞，兩頰渾圓，靈動活脫，手拿搖扇，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3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  龍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五順位，乃中國古老傳說之神，帝王的象徵。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金球，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龍乃中國古老傳說中之神物，在封建時代為帝王的象徴；其昂首直視，鼻孔微張，張口嘶吼，氣勢磅礴，神氣靈逸，元氣豐沛，手拿金球，右腳曲膝，左腳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  蛇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六順位，象徵靈活性佳。其呈坐姿，穿著官服，雙手作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古中國，人們把靈蛇做為聖物，伏羲和女媧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龍的形象也蛇有關，其眼神銳利，張口露齒，雙手作揖，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5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  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七順位，具善於作戰之特質。其呈坐姿，穿字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 ，工藝精細。  馬乃高貴優美的動物，具力與美的表現，古人視馬為行走於地上的龍；其神態自若，英姿煥發，精神抖擻，生動精彩，馬鬃蓬鬆，肌肉雄健，手拿竹笛，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燈以紫外線光檢測，可以看到好幾個地方都有不明的螢光反應，因為它基本上是很單純的掐絲彩，但這裡有很多奇怪的膠，可能有一些填彩或修補的痕跡。這個就不知道是製作完了再修，或是在整個加工的過程中，在不完整的地方，用現代的技術來修，修到眼睛看不見就算了事。 86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  羊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八順位，具團結和諧的特質。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中國文化裡是羊吉祥的動物；羊首面色堅定，靈巧神秀，羊角堅韌彎曲，強而有力，手拿竹笛，左腳曲膝，右腳跽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砂眼是指琺瑯彩在燒製的時候，因為以前沒辦法像現在，有瓦斯窯或電窯可以把釉料燒得很均勻，這時候就會有一些氣泡孔洞而形成砂眼，真的琺瑯彩在燒的時候，自然形成的不會太工整，但此物從顯微鏡觀察可以看到，砂眼本身的圓徑有點工整，比較不像一般自然琺瑯彩燒製的現象，也看到有些掐絲部分的一些填料比較粗糙，有一些料沒有填住。在二十世紀以前，古代科學工藝用的料，不像今日製作過程中，研磨或粒徑的篩選都會比較機械性，都是經過加工研磨、科學規整，古代很多料子都是手工研磨，沒辦法有比較科學性或量化的準確數據，古代都是用人工配的，抓各種不同的料石來配，在研磨的粒徑及規範上都有顯著不同，所以若看到非常圓的粒徑時，就要小心了。對於器身眼睛的部分，以顯微放大200倍，磨痕都是機械性打磨的痕跡，這看起來比較像是人為有意加工的痕跡，且非常明顯是有一個方向性的拋磨，跟本身料的風化現象是沒有關係的。 87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  猴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九順位，象徵活潑靈敏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右手持金環，左手拿金箍棒，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靈猴乃動物界最高等的類群；其雙眼圓睜，面相圓潤，鼻挺小巧，張開露齒，右手持金環，左拿金箍棒，右腳曲膝，左腳跌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8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  雞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順位，象徵沉穩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重明鳥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鳥。其形似雞，嗚聲如鳳，此鳥兩目都有兩個眼珠，所以叫作重明鳥，亦叫重睛鳥。具辟邪、鎮煞；其雞冠豎立，兩眼圓睜，尖嘴敞開，猶如啼叫，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雙腿曲膝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 ，鎏金燦然，華麗辉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於器底的部分，通常這如果是清乾隆造辦處裡面所做的東西，這可能乾隆會翻臉，這裡不規則的痕跡及色澤，是非常奇怪的。目前看到封底的特徵，是用機械性切出幾個像是插槽一樣的東西把它卡住，這個作法也很特殊。 89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  狗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一順位，象徵恭順服從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弓箭，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狗亦稱犬，乃人物最早馴化的動物；其面像飽滿•神韻生動，眼神凝望，張口呼嘯，手持弓箭，曲膝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90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  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二順位，象徵溫馴善良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權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豬乃溫馴、善良的動物；其面頰豐潤，福氣滿滿，大鼻寬厚，張口微敞，眼耳、口鼻、面頰褶皺刻劃逼真寫實，手持權杖，曲膝盤立著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附表六：查扣之金融帳戶存款及不動產

㈠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定（聲扣卷一第275

  至276頁）

⒈金融機構帳戶存款部分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80,908元 1.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1月9日105政查字第0011031606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 2 ⑴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96元 1.臺灣銀行大昌分行105年11月15日大昌營字第10500035411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⑵  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762,002元  ⑶  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25,091元  3 合作金庫九如分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方瑞豐 7,786元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九如分行105年11月9日合金九如存字第1050001103號函 4 星展銀行莒光分行 000000000000號 許順珠 2,687,075元 1.星展（臺灣）商業銀行資訊與營業處105年11月3日(105)星展帳發(扣)字第4254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⒉不動產部分

編號 　　　　門牌號碼或地號 所有人 　　　 依據  1 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房屋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3日高市地民登字第10570853800號函  2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林茂唐   3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4日高市地寮登字第10571067100號函  4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5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0日嘉竹地登字第1050005316號函  6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7 臺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 陳麗卿 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8日臺南地所登字第1050118681號函  8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陳麗卿   9 雲林縣○○鄉○○段000000000號土地 方瑞豐 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7日北地一字第1050010817號函 

㈡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12號刑事裁定（見聲扣卷二第

  6至7頁）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10,646元 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2月28日105政查字第0012211613號函   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人民幣0.47元      日幣1元      美金0.02元  2 ⑴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500,000元 玉山銀行存匯中心105年12月26日玉山個（存）字第1051221048號函   0000000000000號  16,657元  ⑵  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被告陳麗卿 美金456.47元    0000000000000號  8,167元  ⑶  0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302,781元    0000000000000號  3,175元  



附表七：

編號 名稱 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 1 林茂唐 犯罪所得新臺幣4898萬865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陳麗卿 如原審判決。 3 方瑞豐 犯罪所得新臺幣3444萬94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天暢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319萬17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大器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億6609萬8978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號2⑶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茂唐






選任辯護人  蔡坤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麗卿






選任辯護人  陳哲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瑞豐






選任辯護人  林石猛律師
            戴敬哲律師
            林玟妡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瑞豐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卿


代  理  人  林茂唐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0年4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6264、27763號、106年度偵字第2866、6825、10042號；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4號），提起上訴，本院前審判決後（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暨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林茂唐、方瑞豐之罪刑（不含前審判決確定部分）及犯罪所得沒收部分；關於陳麗卿之罪刑部分（不含前審判決確定部分）；關於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二、上開撤銷部分：
　㈠林茂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捌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１所載。
　㈡陳麗卿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㈢方瑞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３所載。
　㈣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４所載。
　㈤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５所載。
三、其他上訴駁回（陳麗卿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事　實
一、方瑞豐明知其所持有之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之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均非如附表五「S-1表說明」欄、「天暢藏珍書刊說明」欄所載（即俗稱之贗品，以下為論述方便，均以贗品稱之），而林茂唐與其配偶陳麗卿（對外自稱：陳盈麗）於結識方瑞豐後，對於方瑞豐所持有之上述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均有所認識，但仍基上述文物縱為贗品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意，與方瑞豐謀議以附表一所示文物在美國成立公司（即日後成立之FangMax Artifacts Corp，下稱方美克斯公司，董事長為方瑞豐、總經理兼財務長為林茂唐）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事業。
二、嗣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後，方瑞豐於民國101年3月6日與該公司簽立合作備忘錄，由方瑞豐提供附表一所示共91件文物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方美克斯公司則授權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方瑞豐為董事長、林茂唐為總經理兼董事、陳麗卿為監察人兼財務長，下稱天暢公司）在臺灣經營網路文物博物館及在實體博物館展覽該91件文物，方瑞豐因此可取得方美克斯公司3億股股權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之後天暢公司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以下未註明幣別者，皆為新臺幣）價金，向方瑞豐購買1批數量為600件的文物（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而天暢公司成立後，方瑞豐明知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為贗品，林茂唐、陳麗卿則對附表一所示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均有所認識，卻仍利用一般民眾對於古文物之真偽判斷不易的機會，以古文物證券化為號召，以天暢公司名義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曾秀英、林阿溪、曾敬翔、陳美幸、侯秋雲、張家豐等人（上開人等經判決確定），因分別於101年、102年間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而先後加入天暢公司，並陸續擔任附表A所示職務。而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曾秀英、林阿溪、曾敬翔、陳美幸、侯秋雲、張家豐等人，均知悉方美克斯公司日後將發行之股票為有價證券，在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的情形下，不得募集、發行或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且天暢公司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的證券商，故不得從事證券業務，仍為下列行為：
　㈠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方瑞豐為直接故意，林茂唐、陳麗卿則為不確定故意），其3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曾秀英、陳美幸及吳洋銘、許水清（上2人亦經判決確定）共同基於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各自於附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1年4月間起，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分別以：於邀請他人至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在天暢公司所出版之「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或S-1表（投資人可從網路下載閱覽）為文字說明等方式，對外向不特定人不實宣稱：屬方美克斯公司資產之附表一所示文物，其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以下為論述方便，均以真品稱之）；並時常於天暢公司（含其各地營業處）舉辦不特定人均可參加之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主要主講人為林茂唐、曾敬翔2人），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不菲，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並經營證券承銷業務。而於招募之初，是由投資人與天暢公司進行議價的方式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後天暢公司再以：「由投資人先行繳付1萬8千元或1萬5千元會員費購買天暢公司商品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再自行或招募他人購足共計4個會份後（含一開始購買之第1會份），即可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天暢公司並依各時期的不同，會有是否贈送加盟商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區別），而加盟商則依天暢公司所推出之A方案【以30萬元為一單位，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1萬5千股（或1萬8千股、2萬股）】、B方案【一次繳付90萬元，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5萬股（或6萬股）】」之方式，讓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且投資人（含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入會員或另再招募他人加入會員時，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之獎金，另於自行認購股權或再招募他人認購時，亦可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此方式不斷鼓吹不特定人加入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1所示之人（含不在名冊內之羅銘清、羅道彥，但不含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上6人詳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錯誤，誤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作為其出資之擔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進而相信方美克斯公司前景可期，分別於101年間、102年年初，與天暢公司簽立股權認購協議書而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並將前述認購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大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2-1編號1至63、表2-3編號1至52）、林茂唐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1至10）、方瑞豐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詳附件表3-3，下稱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原始股）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共計3784萬5378元（如附件表9-2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股款後，製作發行該公司股票交付予如附件表1-1之人。
　㈡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1日經董事會決議，預計再發行2.5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林茂唐並未實際出資而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之後林茂唐、陳麗卿即共同承前述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其2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曾秀英、陳美幸、吳洋銘、許水清共同承前述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而侯秋雲、張家豐及劉嘉惠（經判決確定）亦加入而與上述人共同基於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於附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2年5月間起，仍以天暢公司名義及前述㈠所載方式，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不實宣傳，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增資股股權，且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並以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及發給獎金、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模式，讓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2所示之人，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錯誤，誤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作為其出資之擔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進而相信方美克斯公司前景可期，於102年5月間至104年6月11日，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權，並將前述認購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2-1編號64至340、表2-2、表2-3編號53至585）、林茂唐之花旗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1）、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11至16）、林茂唐另成立之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大器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4）、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5），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增資股）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為1億9711萬3000元（如附件表9-3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股款後，製作發行該公司股票交付與如附件表1-2之人。之後因天暢公司於104年8月間無預警停止營業，投資人始知受騙。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指揮調查局人員為附表一、三所示處所搜索，扣得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三所示之物後，並查扣附表六所示林茂唐等人之財產，因而查獲上情。
　　理　由
壹、關於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其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有明文規定。原審參與人天暢公司雖未提起上訴，但本案既經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規定，其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故參與人天暢公司部分，應視同上訴。
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再參酌上述規定立法理由的說明，經一審判決於理由中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若未經聲明上訴，即非屬二審法院之審理範圍。本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被訴以「謊稱方美克斯公司即將在美國證券市場IPO上市，使不特定投資人陷於錯誤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方式，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罪嫌部分，已經原審在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見原審判決書第96頁以下），且本案僅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其等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聲明上訴，依據前述說明，上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應不在本院的審理範圍。至於原審在犯罪事實未有減縮的情形下而為前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雖有未合（此部分應只是詐欺同時存在2個手段或僅存在1個手段的區別，至於行為期間、損害結果等事項，則均無不同），但檢察官既未就此提起上訴，基於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所強調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範圍等精神，自以將之排除在本審級的審理範圍之外，較為適宜。
　㈢本件原審判決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分別判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各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詐偽罪），被告等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97號判決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犯證券詐偽罪部分，發回本院更審，至於詐欺取財罪部分，因屬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而以程序不合法而駁回上訴確定一節，有原審、本院前審、最高法院上開案號之判決書在卷可查，是本院此次更審之審理範圍，僅限於上開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之證券詐偽罪部分。
貳、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六卷第8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之辯解：
　㈠林茂唐、陳麗卿辯稱：我們不知道方瑞豐提供的文物是贗品，因方瑞豐自稱國際學術院的鑑定師、40年收藏家，並就12生肖文物提出鑑定證明書、著作、證照給我們參考，且收取高額的授權費，因而相信方瑞豐確實具有鑑定學識、能力，才會片面聽信方瑞豐的說詞，未積極求證就相信方瑞豐，並支付100萬元美金，故我跟陳麗卿只是有認識過失，非不確定故意。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都是天暢公司的加盟商以及等親友，故只是限於特定少數人，沒有公開對不特定人募集云云。
　㈡方瑞豐辯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並非贗品，原審所引的相關鑑定意見並不正確，請求重新鑑定；另我只是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並未參與天暢公司任何的經營事務，也沒有招募不特定人購買方美克斯股權，在本案中只有單純賣古董，並贈送方美克斯股權，並沒有以詐術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及行為云云。
二、事實欄各項基礎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設立之經過等情，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述在卷外，核與證人張本源、林羿龍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相符，並有方瑞豐與張本源所簽立的投資承諾協議書（他四卷第9至11頁，由林茂唐擔任監證人）、張本源所提出之匯款單據（他四卷第12至13、27至34頁）、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綜合月結單（調二卷第147頁）、方瑞豐就12生肖文物所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四卷第15至26頁）、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設立之文件（偵三卷第236至245頁）、方美克斯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填交之S-1表、方美克斯公司股東清單（原審院卷十一第485至508頁）、天暢公司設立登記表（偵三卷第248至250頁）在卷可稽。
　㈡被告方瑞豐於101年3月6日與方美克斯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由方瑞豐提供如附表一所示文物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再由方美克斯公司授權天暢公司在臺灣展示，方瑞豐因而可取得3億股方美克斯公司股份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天暢公司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價金向方瑞豐購買文物1批（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又上述美金100萬元版稅、3000萬元價金均已由被告方瑞豐收受等事實，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述在卷外，並有天暢公司與方瑞豐所簽立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偵三卷第307頁）、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圖錄（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至51頁）、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調三卷第1至191、215至237頁）、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帳冊卷一、二）附卷可憑。
　㈢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同案被告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在天暢公司中之職位、分工（詳附表A）；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名義，以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方式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增資股；且未向主管機關申報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之證券商等情，除據上開人等及證人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蔡侑珊、張芸熙、葉湘如於偵查、原審審理時之供述外（詳附表B），亦有天暢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結果（他一卷第12至13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1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040048631號函及105年5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50016180號函（調一卷第202至203頁）、天暢公司103年5月3日公告（他一卷第153頁）、曾秀英、曾敬翔、劉嘉惠、陳美幸、林阿溪、張家豐等人之天暢公司名片（他一卷第178頁）、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投資-經營預估時間獲利表（調一卷第84頁，證明A、B方案的內容）、扣案之認股會員名冊（他二卷第95至111頁）、陳麗卿所提供之FMAC增資股東明細（偵三卷第162至173頁）在卷可考。
　㈣附件表1-1、1-2所示之投資人（另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下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投資人），因遭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天暢公司及上開同案共犯曾秀英、曾敬翔等人以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方式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並分別交付相關股款、會員費之事實，業據證人羅銘清、羅道彥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如下，且有如附表四「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載之證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增資股東名冊（均見股東名冊卷）、S-1表（外放）、扣案之「天暢藏珍」書刊（外放）、「清宮寶藏」書刊（外放）、告訴人張本源提供之增資股股東名冊（調一卷第107至118頁）、陳麗卿所提出之創始股東明細及增資股東明細（調一卷第248至255頁、偵三卷第264至268頁）、天暢公司、林茂唐、大器公司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天暢公司、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綜合月結單、其他附件表2-1至3-5「證據出處」欄所載證據（出處參見附件表2-1至3-5所載）附卷可按。
　㈤此外，本案經調查局搜索後，扣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三所示物品一節，亦有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查（警聲搜卷第14至47頁、他二卷第161頁）。
三、關於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部分文物因已不存在或為告訴人張本源所持有而未經鑑定）均屬於贗品的判斷，及被告方瑞豐所辯不可採的理由：
　㈠所謂鑑定，乃指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為取得證據資料而由檢察官或法官指定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鑑定人、學校、機關或團體，就特定之事物，以其專業知識加以分析、實驗而作判斷，以為偵查或審判參考（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48號判決意旨供參）。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規定，指定盧泰康、邵慶旺為鑑定人，本院前審亦依上述規定，指定楊淑銘為鑑定人，分別為附表五所示之鑑定。而依據下列事證，可認上述3位鑑定人均就古文物具有特別知識經驗，具有本案之鑑定適格：
　⒈鑑定人盧泰康：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學歷為文化大學學士、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碩士、成大歷史所博士，專精於藝術創作及陶瓷製作，曾在臺中市、花蓮縣、臺東縣、臺南市等縣市政府文化局或文化處擔任文化資產審議委員，負責對古物進行甄別，且在我國推動文物普查及二階段調查研究之工作中，擔任文物調查研究、文物普查程序及操作原則之設計員，並曾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審查委員聘書，負責對文物之年代、文化藝術之重要性及文化資產價值進行確認、甄別。此經鑑定人盧泰康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48至50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六第145頁）。
　⒉鑑定人邵慶旺：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之助理教授，學歷為國立藝專畢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博士班肄業，曾獲聘為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典藏管理委員會委員、第四屆臺中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第四屆臺南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第一屆臺南市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審議會委員、高雄市政府古物審議會委員、屏東縣第三類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基隆市政府古物審議會委員、臺南市古物審議會委員、第二屆臺南市傳統公益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審議會委員，審議委員之工作項目是針對古物之修復、古物之材料科學分析、材料檢測。此經鑑定人邵慶旺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50至51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六第149至165頁）。
　⒊鑑定人楊淑銘：其為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長期受各法院、公家機構委託鑑定古董真偽及製作各類古董文物之動產鑑定、鑑價報告，或民間個人、公司委託鑑定陶瓷、青銅器、石雕、木雕、玉器、書法字畫等藝術品之真偽與市值鑑價，或承做上市、上櫃公司或公家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文物館、基金會收藏或接受民眾捐贈古董文物、藝術品之動產鑑價報告，供會計師作帳，列為公司資產或捐贈抵稅之憑證等。此有鑑定人楊淑銘所提出之「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經歷」1份可以證明（附於其所出具之鑑定報告內，外放）。
　㈡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於原審審理中，已敘明其等鑑定乃是依據以下6項基本程序及原則進行：⒈造形，⒉紋飾，⒊製作工藝，⒋銘款，⒌表面狀況，⒍儀器檢測；而儀器檢測之方法有以下3種：⑴X射線螢光分析儀，可辨識文物之成份，⑵紫外線燈，經照射產生螢光反應之物，通常是添加樹脂等人工物，有可能為現代仿品，⑶顯微鏡，可觀察文物本身表面之型態，判別是否有使用過之痕跡、是製作工藝或是機器打磨、人工打磨（原審卷六第51至55頁）。而鑑定人楊淑銘在本院前審審理時，也陳明其是以放大鏡、手電筒做為工具，依據受鑑文物之形體、光澤、表面紋路、磨損狀況、鏤款、銹痕、重量等特徵，予以綜合判斷是屬於真品或贗品（本院前審卷五第329、333頁）。由此可知，上述2組分屬學術界、實務界之鑑定人，其等所採取之鑑定方式、判別依據大致相同，且被告方瑞豐亦陳稱：我是依據古文物的圖騰、器形、材料、工法、落款及質變（風化）情形去辨識古董，憑藉的是我從事古董收藏40年的經驗（他一卷第145頁、偵一卷第32頁），亦與鑑定人前述所言相去不遠。從而，本案鑑定人所採者，應屬古文物界所普遍認可的鑑別方式。又本案鑑定人所為的鑑定結論，亦與本院依據卷內其他事證所為之判斷結果相符（詳後述），足認該等鑑定結論應可採認。
　㈢有關上開鑑定人所提出之鑑定意見，被告方瑞豐雖辯稱：附表一所示文物，均是當時年代所製作之真品，並非贗品，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都是以既有文物統計出來的數據做為判別標準，但該等數據會隨著新出土文物而進行更新調整，並不適合做為古文物鑑定的絕對標準云云。然而，「鑑定」原本就是以既存而普遍受肯認的專業知識做為判斷依據，故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以既有文物之統計、歸納結果做為判別標準，並無任何不妥；反而是被告及辯護人在尚未有所謂新出土文物出現而可推翻既有專業知識的狀況下，即以日後有其他可能性為由而為上述主張，其無可採認之處，甚為顯然。
　㈣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鑑定人楊淑銘證稱：「目前科學儀器有放射性碳14斷代、熱釋光、顯微測試法這三種，但這三種都有很嚴重的缺陷，…以4000多年的彩陶來說，如果它有修補過，這拿去鑑定時，如果是鑽到修補的地方，就會變成是現代文物，如果鑑定時鑽到的是老的地方，就變成4000多年的文物」（本院前審卷五第307至308頁），故原審鑑定使用之科學鑑定方法亦無法完全斷定相關文物確為贗品。然鑑定人楊淑銘所稱上情，是以相關文物有經修補為前提，而依卷內事證，並未發現本案文物有此情形；再者，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所為之鑑定，均未單以科學儀器檢驗結果為其判定贗品的唯一依據（參見附表五所載鑑定意見）。從而，辯護人以此主張原審鑑定結果無從採認，尚屬無據。
　㈤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之學經歷為其是否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之依據，為判斷該鑑定人有無特別知識經驗之入門磚，若無鑑定事項方面之相關學經歷證明，如何能證明鑑定人具有專業知識、擁有特別知識經驗。然鑑定人楊淑銘並無任何藝術、考古、古文物之學經歷證明文件及相關執照；且鑑定人楊淑銘稱其參與諸多法院或政府機構所委託之鑑定，且至今未受質疑，但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886號刑事判決，即未採認其出具之鑑定意見，足認鑑定人楊淑銘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稱，就古文物之年代及價值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稱「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並未明定以具有相關之學歷證明為必要，至於鑑定人楊淑銘從事古文物鑑定之經歷，則已經本院論述如前。而其既從事古文物鑑定業務多年，且屢獲司法機關、其他政府機關、公司、民間個人委託鑑定古文物之真偽，實難謂其並非就本案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
　⒉本院前審於委請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之前，曾請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意見，然其並未對「楊淑銘是否具有特別知識經驗」此一事項有所質疑（本院前審卷四第369頁、本院前審卷五第102頁）。故辯護人於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甚至出具鑑定報告之後，才對其是否具特別知識經驗有所質疑，顯然只是因鑑定結果對被告有所不利才為如此主張，並非自始即對其鑑定適格有所疑義。
　⒊況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只是做為法院參考判斷的事證之一，並非唯一依據，故法院依據其他事證而不採取鑑定人的鑑定意見，在司法實務上並非罕見，故無從以法院未採鑑定意見此項結果，做為論認鑑定人不具鑑定適格的依據。因此，辯護人以前述另案判決結果主張楊淑銘不具鑑定適格，自難採認。
　㈥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而所謂「鑑定之經過」，是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為判斷之根據暨理由；又所謂「鑑定之結果」，即鑑定人就鑑定之經過，依其專業知識或經驗，對於鑑定事項所作之判斷及論證。欠缺鑑定必要之資料所作成之鑑定結果，因無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不足以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依據。本案由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未見其說明其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為判斷之根據暨理由等内容，而僅有其主觀之自行推斷。其於接受交互詰問時，亦僅證稱：「我會根據實物的特徵、造型、文字綜合判斷。例如鎏金的部分會看他的老化程度，或它是礦物彩或化學彩，還有底部胎土老化的特徵去綜合判斷」，並未提出鑑定之方法為何？鑑定所必要之資料、資訊等為何？故其出具之鑑定報告顯無鑑定之經過，自有瑕疵。又其鑑定報告記載：「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但所謂清朝乾隆至今，二、三百年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乙情，有何資料或資訊可為依據，而得推論出鑑定物與真品確有不同？另鑑定報告稱：「無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則所謂「掐絲琺瑯真品特徵」為何？有何資料或資訊可供依據，亦未見鑑定人於書面或言詞說明。鑑定報告又記載：「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之特徵」。然其所稱「古瓷」内部一定不會光亮無比？是依據何種資料、資訊内容得知？亦未見鑑定人以書面或言詞說明。且楊淑銘於到庭陳述時，竟稱：「我有用手電筒照，所以我才會順便寫」，足見其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並非鑑定過程中鑑定得出之專業意見，而是其恣意所為，方會稱「順便寫」，故其鑑定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性。況據鑑定人自稱，其鑑定工具僅有30倍之放大鏡，並無手電筒，則鑑定人既未利用手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結果均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亦未說明鑑定之經過，致使其鑑定報告無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自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至於該鑑定經過及結果如何以言詞或書面報告？所需詳盡程度如何？則未予明文規範，自應依鑑定事項之內容，依個案而為不同之判斷，尚難一概而論。再者，並非所有之鑑定事項，均可事後再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實務上常見之精神鑑定（尤其是再犯可能性、量刑鑑定等就未來事項的判斷），即是如此；又以本案情形而言，後述關於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文物真偽之判斷，只要依歷史文化之知識，即可判斷、驗證其鑑定結論，並不需以科學方法加以驗證。本案鑑定人楊淑銘就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已出具書面報告（詳如附表五所載），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報告（本院前審卷五第302至338頁），且其鑑定意見中所載之事項，如附表五編號4-6所稱：「表面或浮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此件表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此一結論，辯護人若認其以放大鏡目視之觀察結果有誤，亦非不可再以科學方法而予重新檢視。至於其他無從以科學方法予以驗證的事項，則屬古文物鑑定所無可避免，此由被告方瑞豐本身就12生肖文物所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其內記載：掐絲琺瑯如玉石之溫潤、珠寶之光輝、瓷器之細緻，整體工藝精整，表現細膩逼真，光燦耀眼，令人讚嘆。…此乃藝術觀賞，亦用於地理鎮煞避兇，配合年道、月令、日時相生相剋定位，為宮廷鎮煞擺見，珍稀非凡，堪稱一絕（他四卷第15頁），無一項目能以科學方法加以驗證，即可做為佐證。從而，本案尚無從以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書面或言詞報告，未能全以辯護人所主張之方式記載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即認有違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
　⒉就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氣泡破損部分（此為附表五編號4-62的鑑定結果），鑑定人楊淑銘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說明：古代的琺瑯都是由礦物去提煉的，跟現在用化學方式調出來的琺瑯色澤不一樣，且燒出來時可能會有氣泡、會有破損，而且破損的邊緣也會不一樣（本院前審卷五第324頁）；又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光亮無比」（此為附表編號4-54的鑑定結果所提及），鑑定人楊淑銘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說明：真品的瓷器使用後内部會有些積陳，或是因擦拭、清潔、年代老化所造成的磨損，但該瓷器内部是乾淨光亮，因此判斷是仿品的可能性較高（本院前審卷五第334至335頁），而已詳述其判別依據。至於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掐絲琺瑯真品特徵」（此為附表五編號4-62、4-63的鑑定結果所提及），於書面鑑定報告第三項中已經有所敘述，並非如辯護人所稱之未予提及。而辯護人若對鑑定人楊淑銘上述事項的說明認與事實不符，當可提出客觀事證予以駁斥。再者，上述各項文物的鑑定結果，亦非只有以辯護人所質疑之事項為即得出結論，而是鑑定人楊淑銘綜合許多事項後所為之判斷結果（詳見附表五所載）。故辯護人以書面鑑定報告所載前述文字質疑鑑定結果的可信性，尚屬無據。
　⒊鑑定人楊淑銘於本院前審審理中陳述：「我有用手電筒照，所以我才會順便寫」，乃是在說明其依文物的外觀特徵，已可判斷該文物是贗品，不需再查看其內部狀況，但因鑑定過程中有以手電筒照射而看到其內部狀況，故將此一事項一併載入鑑定報告中（本院前審卷五第327頁），辯護人僅擷取其中之隻字片語，即主張鑑定人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性，自不可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於書面鑑定報告中，雖僅提及其使用30倍放大鏡做為鑑定輔助工具，但於本院前審交互詰問時，已提及其有使用手電筒做為工具（本院前審卷五第327頁）。且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鑑定，乃是在本院前審法庭中所進行，前審法官亦親見鑑定人楊淑銘所使用者，乃30倍放大鏡與手電筒結合為一體的工具，而該過程亦經本院前審拍攝成光碟附卷而可隨時檢視，且被告及其辯護人當時亦有到庭親見上述過程。故辯護人事後僅以上述書面鑑定報告未提及有手電筒此項工具，即主張：「鑑定人未利用手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結果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顯不可採。
　㈦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於鑑定過程中，並未製作筆記，也未對文物進行完整的拍照，且只是以放大鏡目視，並無使用其他科學儀器，即可製作鑑定報告，其鑑定意見之可信性實屬可疑。然而，不論是被告方瑞豐本身（原審院卷九第82至83、85頁）或被告方瑞豐聲請為鑑定人之魏成光（原審院卷七第444至445頁），均曾主張科學儀器鑑識對古文物鑑定之不足，因此，未使用科學儀器進行鑑定，就古文物的鑑定而言，尚屬正常，無從以此即可論認鑑定意見無從採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為鑑定時，本院前審有就該過程拍攝成光碟，並提供該光碟供其製作鑑定報告參酌（本院前審卷五第131頁），故其可依上述光碟內容就本案製作鑑定報告，辯護人僅以鑑定人楊淑銘未製作筆記、拍攝之照片數量有限，即質疑其鑑定意見的可信性，尚無可採。　　
　㈧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在網路上亦有販售古文物，而依據在網路上蒐集之評論，多有質疑楊淑銘販售者為現代仿古工藝品（本院前審卷六第517至537頁），如此缺乏誠信及職業道德之人所出具之鑑定報告，何以令人信服能夠公正客觀？又鑑定人楊淑銘所涉獵之領域多為「民間品」，如何期待其能對本件之「宮廷器」做出正確之評價？且楊淑銘於網路上販賣古文物，與方瑞豐或有同業競爭之利害衝突，難期公正；另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資本規模甚小，對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出具之鑑定報告不具公信力。然而：
　⒈辯護人所稱之網路評論，根本不知是何人所提出，亦無從瞭解其是基於何種原因、目的而為相關評論，毫無信憑性可言，辯護人以此不具信憑性的事證而為上述質疑，自不可採。
　⒉辯護人稱鑑定人楊淑銘涉獵領域多為「民間品」，並未提出任何佐證加以證明，而辯護人稱本案文物乃屬「宮廷器」，則除被告方瑞豐之空言主張外，亦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予佐證。故辯護人以無法證明之前提，據以質疑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自屬無可採認。
　⒊鑑定人楊淑銘是經具結而為本案之結論，其若刻意為不實之鑑定，依法須負偽證罪責，在此情形下，實難想像其僅因與被告方瑞豐均從事古文物之販售業務，即有刻意為虛偽不實鑑定之動機。況且，被告方瑞豐既自稱其文物均屬「宮廷器」，而鑑定人楊淑銘僅涉獵、販售「民間品」，二者又有何同業競爭關係可言？故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純屬臆測，並不可採。
　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之規定，鑑定人是否具有鑑定能力，乃是以其就鑑定事項是否有特別知識經驗為判斷，與鑑定人所營事業規模大小無關。因此，辯護人僅以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之資本規模甚小，即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不具公信力，亦無可採。 
　㈨另被告方瑞豐雖提出新聞報導、證明文件、國際學士院111年4月26日函文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二第355至365頁、本院前審卷六第335至401頁），主張其確實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確信附表一所示文物均為真品，並就本案3位鑑定人所提出之鑑定意見，提出理由認為其等均不可採云云。但被告方瑞豐即使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並不代表其不會以贗品詐欺他人，否則豈非謂具有相同知識、能力之人絕不可能觸犯此類犯罪？再者，被告方瑞豐所稱鑑定意見不可採理由，均只是以其個人角度對鑑定意見採取相反結論的不同論述，並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做為佐證，甚至有明顯與卷內資料不符的情形（例如其於原審院卷九第90頁主張相關文物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時有經過他人鑑定，但顯與後述㈧所載證據不符）。而在被告方瑞豐本身為本案被告、將可能因本案而遭受刑事處罰的情形下，即使有其確有辨識古文物的特別知識經驗，亦無從期待其能依其特別知識經驗為與事實相符的供述，更遑論本案另有下述所列各項事證，足以佐證被告方瑞豐之主張難以採認。因此，被告方瑞豐所提出之上述各項證據，並無從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㈩被告方瑞豐雖另提出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原審院卷四第433至501頁、原審院卷五第183至265頁）、魏成光質疑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意見的書面陳述（原審院卷七第425至465頁），及魏成光具有古物鑑定能力之相關證明（原審院卷七第187至201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45至549頁、外放之「魏成光的經歷與背景」一冊），而主張本案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不可採信。然而：
　⒈刑事訴訟程序上之「鑑定」可予採認的前提要件，除鑑定人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而可予以分析、實驗並進行判斷外，尚以該鑑定人能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為必要。依據方瑞豐自行提出的新聞報導資料，魏成光有在「世界收藏博物館鑒藏委員會」擔任首席微痕鑑定估價師（本院前審卷一第176頁），而依卷附其他新聞報導資料，被告方瑞豐乃是上述「世界收藏博物館鑒藏委員會」主委（本院前審卷二第273頁、本院前審卷六第343頁，後者為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與魏成光有在同一機構任職，且被告方瑞豐還是該機構的主要管理者，在其2人具有此等關係的情形下，已難期魏成光能以公正、誠實的立場為相關判斷。
　⒉前述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方瑞豐主張其中有3份就是附表一編號80、81、82所示文物而為之鑑定。但以魏成光對於「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附表一編號81部分）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而言，依據「天暢藏珍」書刊（第17頁）、「清宮寶藏」書刊（第180至181頁）所拍攝之文物相片，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乃是頂部朝牛座的右上方飄揚在空中，且拂塵柄部的長度超出牛座右手的衣袖；而依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中所拍攝的文物照片顯示，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卻是頂部朝牛座的左下方而觸及牛座左手，且拂塵柄部與牛座右手衣袖齊長（原審院卷五第189頁），足見二者應是外型相仿但實則相異的2件文物，在此情形下，魏成光所出具之相關鑑定評估報告書，是否確實是就本案相關文物而為，即有甚大疑義，難認具有證據價值。且從被告方瑞豐能提出2件外型相仿的「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此一情形來看，更加顯示該文物應是現代工藝所大量產製的贗品。
　⒊此外，魏成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對於附表一編號20、8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價，與本案相關事實發展所呈現的實際狀況，亦顯有甚大出入（詳後述），更加顯示魏成光所出具之前述鑑定評估報告書、書面陳述，並無足夠之公正性、誠實性可性，而屬無從採認。　　
　本案依據下列事證，亦可佐證被告方瑞豐所辯及魏成光之書面陳述無從採認，而以原審及本院前審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較為可採：
　⒈關於12生肖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偵訊中供稱：12生肖文物不是我的，是林武委託我賣的，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他常在國外，我只有電話，我有把錢給林武，我自己並沒有收佣金，我是分很多次交付現金給他，但我不記得分幾次，有錢就會給他，我到現在還有欠他錢（偵二卷第55至56頁）；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並供稱：林武是大陸人，他都是來臺灣時，分期向我拿出售12生肖文物的價金（本院前審卷二第256頁）。則依被告方瑞豐所為的供述，不但無法知悉林武的具體年籍資料，而無從查證林武是否確為12生肖文物的來源，則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是否屬實？已甚有所疑。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0年12月5日經證人張本源匯入購買12生肖文物部分價金即300萬元之前，其存款餘額僅有2千多元，而於證人張本源匯入該筆款項後，被告方瑞豐即分60多筆予以提領現金，且除其中7筆是1次提領10萬元以上之現金款項外，其餘部分均是以金融卡為1至3萬元的小額提領，直至101年2月3日時，在該帳戶有另筆大額款項匯入前，其存款餘額僅剩3萬多元（調三卷第218頁）。而被告方瑞豐若有將上述300萬元價金轉交給林武，其提領方式應是1次大額提領，而不會呈現絕大多數都是以金融卡小額提領的狀況，則由上述提領現金情狀判斷，證人張本源所匯入之前述300萬元價金，應是遭方瑞豐個人提領花用，由此更加顯示上述12生肖文物之來源，並非被告方瑞豐所稱之「林武」。至於被告方瑞豐於本案前審辯論終結後，雖提出由名為林武之人所出具、於100年12月5日收受方瑞豐所交付之400萬元的收據，但該收據上並未記載林武的年籍資料，而完全無從查證該收據之真實性；且該收據上所記載的收款日期、金額，亦與前述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易明細所顯示之款項出入情形顯不相符；又如前所述，於100年12月5日當天，證人張本源是1次匯付1千萬元現金給被告方瑞豐，則何以被告方瑞豐又只有轉交400萬元給林武？故上述收據所顯示的情狀，亦與證人張本源匯款給被告方瑞豐的情形有所出入，自無從以上述收據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的認定。
　⑶依據方美克斯公司股東名冊所示，該公司的原始股東中，即有名為林武之人（即附件表1-1編號76之股東），而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供稱該人即其所稱12生肖文物來源之林武（本院前審卷六第247頁）。但依據上述股東名冊所載，該林武有留存通訊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9樓之2」（股東名冊卷第2頁），則從此點來看，林武非但不是被告方瑞豐所稱之大陸地區人民，且被告方瑞豐要一次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轉交給林武，亦無任何困難，根本不需如被告方瑞豐所辯，需要利用林武來台時再分次轉交。被告方瑞豐雖又辯稱：上述通訊地址可能是林武丈母娘的住所（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但即使如此，林武在臺灣既有近親，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亦應一次或分少次轉交給其近親，方合常理，亦無被告方瑞豐所辯，需利用林武來台再分次轉交的必要，故被告方瑞豐所言顯然違反常情，難以採認。
　⑷從而，被告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12生肖文物的來源，而12生肖文物若如被告方瑞豐所主張，確為清朝乾隆年間所製作、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由此已可佐證該等12生肖文物確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屬贗品無誤。
　⒉關於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調詢、偵訊中稱：該79件文物均未取得年代鑑定證明，其中商代那4件（指附表一編號70、71、72、77）是我爸爸留下來的，其他都是從自由市場的古董攤買的，除其中銅嵌玉四龍升鼎（附表一編號75）是以160萬元購得，其餘購買價格大約在數10萬元（見他一卷第130、135頁）。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並非經由具公信力的途徑，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且絕大多數都是在國內市場的古董攤所購得。但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若全屬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宣稱之真品，即使有足夠之財力，是否能在全世界的古文物交易場合中予以全數購得，尚有疑問，但被告方瑞豐卻能在國內市場的古董攤輕易購得該等為數眾多的文物，所言已屬有違常理。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之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所載（本院非採用其就本案文物的判斷意見，而是該報告書中所載關於類似文物的拍賣資料），與附表一編號20相同時代的類似古文物，其於95年間的拍賣成交價格為310萬元人民幣（原審院卷四第473頁）；另依「天暢藏珍」書刊的記載，汝窯三羊尊真品（附表一編號51所示文物）先前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該書刊第99頁）。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所陳述其購入附表一編號20、51所示文物的價格（各自為數10萬元），顯然遠不及該等古文物真品所應有的價格，但被告方瑞豐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以甚為低廉的代價，僅從國內市場的古董攤商中，即大量購得市面上流通甚少的古文物真品，其所言不合常理之處，至為顯然，由此更加顯示其所述內容難以採信。
　⑶被告陳麗卿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說相關文物是長江三峽大水壩開挖的時候，一船一船過來的，他就一船一船收，所以他有2百個貨櫃的文物（原審院卷九第173頁）。故被告方瑞豐向陳麗卿所陳述其取得相關文物的方式，與其案發後所言不相一致，足見其說詞反覆，無法交代相關文物的真正來源。
　⑷綜上事證，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的來源，而該等文物若如方瑞豐所主張，確均為真品，其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由此應可佐證該等文物確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屬贗品無誤。
　⒊被告方瑞豐於103年6月30日，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以3000萬元的價格，販賣給天暢公司一節，已如前述，被告方瑞豐雖辯稱此次買賣之標的物，並不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並主張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吞該等文物（偵二卷第57、59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45頁）。然其所言不但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陳述不符（偵二卷第342、420頁）；且依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圖錄，確包含該79件文物在內（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而雙方於交易上述600件文物時，有簽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依該合約書所載，雙方當時有以附件記載該600件文物為何（偵三卷第307頁），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之上述文物圖錄若屬不實，被告方瑞豐當可提出前述附件資料予以駁斥，但其卻始終未予提出前述附件資料，甚至不實供稱並無記載出售品項的明細存在（他一卷第131頁），足認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言並不可信。從而，被告方瑞豐乃是以平均1件5萬元的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加以出售。再查：
　⑴如前所述，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中的汝窯三羊尊，其真品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並經被告方瑞豐在「天暢藏珍」書刊中予以載明、強調，而被告方瑞豐若認該汝窯三羊尊為真品，又豈可能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汝窯三羊尊與其他文物予以合併出售。
　⑵被告方瑞豐就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主張其乃是同時取得一對，其中1件雖遭扣案，但另1件仍為其所持有（原審院卷四第430頁），而經其將該另件文物送魏成光鑑定結果，魏成光出具鑑定評估報告書判斷該文物確為戰國時期文物，且價值達3000萬元人民幣（原審院卷四第473頁）。而同前所述，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若屬真品而有前述魏成光所鑑認之價值，被告方瑞豐豈會僅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文物與其他文物予以合併出售？足見2件應該均無魏成光所鑑定之價格才是。
　⑶故依據前述事證，不但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明知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並非真品，方會以前述價格出售，且可佐魏成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並不具有可信性。
　⒋被告方瑞豐在原審審理中，有與證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略為：方瑞豐願給付張本源2800萬元，分35期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80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而張本源則於方瑞豐每償還320萬元時，按12生肖順序依序返還12生肖文物1件，此有和解筆錄在卷可證（原審院四卷第503至504頁）。而於和解之後，被告方瑞豐僅給付14期、合計1120萬元，於108年3月20日後就未再清償，尚積欠證人張本源1680萬元，而證人張本源則依據被告方瑞豐的清償進度，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返還被告方瑞豐，此有證人張本源出具之刑事陳報狀及檢附之存摺影本、方瑞豐簽立的收據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十一第465至481頁），而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自承其至今僅有給付張本源1120萬元（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又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曾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送由魏成光進行鑑定，而魏成光鑑認：附表一編號81、82此2項文物的價值，均應遙遙凌駕11億港幣，但考量如今市況低迷，故與附表一編號80所示文物相同，給予該3項文物各1.1億人民幣的參考估值（原審院四卷第439頁、原審院卷五第188、228頁）。故魏成光就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值，高出被告方瑞豐積欠證人張本源未清償的1680萬元甚多，但被告方瑞豐卻在自陳已有託人出售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情形下（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歷經超過4年的時間，仍無法將該3項文物售出而對證人張本源為清償，足見該3項文物確為贗品，而魏成光所出具之上述鑑定評估報告書在古文物界亦不具可信性、參考性，方會有前述情形發生。至於證人張本源於與方瑞豐達成和解時，雖肯認魏成光所出具鑑定評估報告書之結論（原審院卷十三第153頁），但證人張本源自承其對古文物並不瞭解（調一卷第89頁），故其意見自無從做為相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判斷依據，併予說明。
　⒌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文物，其底側記載「乾隆年製」，而兩側則分別書寫有「清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等字樣（原審院卷六第270至272頁）。但稍具歷史知識者皆知，乾隆皇帝乃是清朝的第五位皇帝，而「乾隆」是其在位時的「年號」，至於「清高宗」則是其「廟號」，又所謂的「廟號」，乃是君王過世之後，用於在太廟中享用奉祀時被稱呼的名號。因此，於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即乾隆年間）所產製的物品，當無可能在該物品上出現乾隆皇帝死後才賦予的「廟號」（即清高宗）。但上述文物卻在記載「乾隆年製」的狀況下，同時以「清高宗」稱呼乾隆皇帝，單就此而言，即可判斷該文物不可能是清朝乾隆年間所產製。而此可輕易判別上述文物屬真品或贗品的方式，亦為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在原審時所陳明（詳如附表五編號4-4部分），但被告方瑞豐卻無視於此，仍以其個人意見，任意批判鑑定人所為鑑定乃屬不可採信（原審院卷九第88頁），足見被告方瑞豐所為主張純屬推卸自己罪責的不實說詞，並無可採之處。
　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雖提出中信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就名稱與附表一編號51、57、59相同之文物所為之估價資料（分別估價800萬港元至1千萬港元、400萬港元至600萬港元、300萬港元至400萬港元，本院前審卷六第585至587頁），而欲證明該等文物價值極高。但上述估價資料，並無法證明是就附表一編號51、57、59所示文物而為（只是名稱相同），又本案爭點並非相關文物之真品是否具有極高價值，而是被告方瑞豐所提出之附表一所示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故前述估價資料，自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且依據上述估價資料，反而可以佐證前述被告方瑞豐自稱取得附表一編號51、57、59所示文物的代價、出售該等文物給天暢公司的價格，均顯然有違常情，更加顯示本案相關文物確屬贗品無誤。
　天暢公司雖於101年7月1日至同年8月26日（參見調一卷第61頁之開展照片），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附表一所示文物，但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07年6月6日嘉市文博字第1070051902號函所載，嘉義市立博物館受理前述展覽，是以教育展示為主要推廣目的，故未就參展文物之真偽、年代及價值等事項進行鑑定（原審函稿卷第112頁）。因此，自不得因附表一所示文物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而認該等文物乃屬真品。
　綜上，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乃是提供該等文物之人，且無法交代該等文物來源為何，顯非因誤信或主觀上不確定之認知而取得該等贗品，又其再三主張其具有鑑別古文物真偽的能力，則其對於上述文物絕大多數均為贗品乙事，主觀上應屬明知，至為顯明。
四、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贗品之主觀認知部分：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辯稱其等是因信任被告方瑞豐，且古文物難以判斷真偽，而其2人亦無相關背景，故相信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均屬真品，至多屬有認識過失，而無不確定故意云云。然而：
　㈠被告林茂唐曾供稱：這些文物是真品或贗品，還需經過專家鑑定，我目前無法確認（偵一卷第6頁）；因為鑑定要花很多錢，而且我們當初的設定就是要用來展覽，沒有要買賣，所以就沒有去做鑑定；「（問：因為只是要展覽，所以即使不是真品也沒有關係？）是。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展覽，仿品也是有它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頁）。而被告陳麗卿則曾供稱：我們是把它當藝術品來看，沒有真假，用藝術品的角度來欣賞。如果有投資人問我這些文物的真偽，我對外都是強調這些是古藝術品（他二卷第169頁）。足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主觀上均未確認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真品，並非如其2人於審理中所辯，對於被告方瑞豐的說法深信不疑。
　㈡方瑞豐提供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時，均未檢附相關之鑑定證明，而方美克斯公司或天暢公司，亦均未將該等文物送交他人進行鑑定等事實，此經被告林茂唐自承在卷（偵一卷第23至24頁）；而就附表一編號80至91所示之12生肖文物部分，依據卷內事證，則除被告方瑞豐自己出具給證人張本源的前述鑑定證明書外，亦無其他任何鑑定證明。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既要將附表一所示文物做為展覽使用，從事所謂古文物證券化的事業，且不論是在S-1表或「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中，均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之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則該等文物是否確為真品，當是他人是否願意出資參與方美克斯公司之經營、一般社會大眾是否願意購票參觀展覽最為重要之事。但在此情形下，其2人卻對該有關方美克斯公司營運最為重要的事項，未曾嘗試以要求方瑞豐提出第三人鑑定證明或以自行尋求鑑定的方式確認其中任何一件文物的真偽，如此已顯示其2人對該等文物之真偽毫不在乎之心態。
　㈢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方瑞豐是我嘉義的同鄉，我大概是92年間認識他，認識後雙方往來期間，他一直講到他文物收藏得很困難，資金都有缺口，沒有辦法改變，過了幾年我遇到林羿龍，因而有成立方美克斯公司的念頭。之後大家決定合作時，方瑞豐說他資金短缺，希望在合作之前，張本源能夠跟他認購12生肖文物，也可以加強公司的實力。又方瑞豐說他的文物，至少價值數百億等語（原審院卷九第292、296、358頁）。則被告方瑞豐所持有之文物若確有其所自稱的高額價值，且被告方瑞豐自己所出具之鑑定證明在古文物交易市場上又具有公信力，何以其坐擁價值數百億元的古文物，卻仍長久無法解決其資金缺口？而此一望即知的可疑之處，身為要尋求與被告方瑞豐共同合作事業的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卻自稱未感到懷疑，反而是毫無客觀憑據的一昧相信被告方瑞豐，由此更加顯示其2人只是想要經由被告方瑞豐取得徒具古文物外觀之物做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工具，至於該等文物是否確為其等對外所宣稱之真品，根本不是其2人關心的事項。
　㈣如前所述，附表一所示文物中，有頗具知名度且價值甚高之「汝窯」此項文物，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既要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事業，實難對此基本事項推稱不知（且「天暢藏珍」書刊中，亦已載明該文物真品之前的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又天暢公司在嘉義市立博物館辦理展覽時，有展出前述「汝窯」文物，此有前述「天暢藏珍」書刊可予證明。而眾所皆知，貴重文物辦理展覽，勢必會投保相關保險，避免文物在展覽過程中因發生遺失、遭竊、受損等情事所造成的鉅額損失。因此，單就「汝窯」此項文物而言，即有在展出前送鑑確認其價值的必要，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將要如何與保險公司接洽投保事宜？但其2人卻未曾有鑑定確認上述文物真偽及其價值之舉，由此更加證明其2人已經認識到相關文物可能為贗品，且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心態，方會甘冒展覽過程所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卻連「汝窯」此一顯然具有高額價值的古文物（指真品而言），都不願送鑑確認其真偽及價值。
　㈤被告方瑞豐提供上述文物給方美克斯公司，雖經方美克斯公司支付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做為版稅，且之後天暢公司購入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時，亦有支付3千萬元給被告方瑞豐。然而：
　⒈依據被告方瑞豐所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至51頁），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另如前所述，天暢公司購入上述600件文物的時間，乃是103年6月30日。故被告方瑞豐取得上述款項的時間，並非在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而是在天暢公司已經向不特定人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取得鉅額認購股款之後。換言之，該等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款項，並非來自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本身的私有資金，而是投資人所給付的股款，則在本身未有受損的狀況下，已無從以被告方瑞豐有收受上述款項，而謂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是因相信相關文物為真品，故而願意支付該等款項。
　⒉就本案犯罪模式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要取得以假亂真的文物做為其等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事業的標的，原本就需要支付取得該等文物的對價，更遑論本案尚須藉由被告方瑞豐身為收藏家之名氣，方能順利遂行其等創立方美克斯公司的目的，而使一般大眾願意投入資金認購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權。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支付前述款項給被告方瑞豐，亦屬本案犯罪模式必然之結果。
　⒊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曾陳稱：方瑞豐曾表示其文物價值數百億元；而被告陳麗卿亦曾供稱：方瑞豐曾經向我表示他的91件收藏品價值好幾百億元（偵二卷第351頁），且其2人又都主張其等在主觀上認為被告方瑞豐具有鑑定學識、能力，在此情形下，即使被告方瑞豐有資金需求，亦大可以其名義出具鑑定證明而將附表一所示任一件文物出售以解燃眉之急，又豈會願意以顯不相當之3000萬元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出售給天暢公司？而上述顯而易見的可疑之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卻絲毫未有質疑，反而是以每件平均5萬元此一應屬購買贗品的對價，大量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文物，此舉顯然與其等主張對方瑞豐之說詞深信不疑的辯解相互矛盾。從而，天暢公司花費3000萬元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600件文物之舉，不但無法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反而更加凸顯其2人對於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品已有認識，但卻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亦不違反其本意的主觀心態。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2人主觀上確信相關文物為真，否則其等何須將方瑞豐所編製之「天暢藏珍」書刊内所記載相關文物之主要論述及附載清晰照片，供投資人等閱覽，使該等投資人得憑藉個人之知識、經驗從中判斷其内容之正確性。然而，辯護人上述主張得以成立之前提，是須「投資人藉由閱覽『天暢藏珍』書刊上述內容，即可判斷相關文物的真偽」，但此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主張之「古文物的真偽極難判定」此一事項，已經有明顯矛盾之處。況且，「天暢藏珍」書刊内所拍攝的文物照片，是就各文物僅拍攝1張，拍攝的角度、燈光、所呈現之細節等事項，又都是拍攝者單方決定，一般投資大眾如何僅以該等呈現面向有限的照片，即可判斷相關文物的真偽？故辯護人此一主張，顯不可採。
　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我們評估方美克斯公司有這個前途及生意，…，第三點是因為方瑞豐他們提供的資料，方瑞豐是一個古董專家，這就有差別了，…，因為方瑞豐說日本皇宮發給他1個狀，說他是古董專家，所以他是個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來看這個文物」（原審院卷五第304至305頁），亦與被告2人所稱該公司之人均不具有古董鑑定專業，皆是信賴被告方瑞豐提供之文物判斷乙節相符，足以佐證被告2人所辯可信。然而，證人林羿龍的身分乃是輔導業者、並非方美克斯公司內部人員，則依其身分、所從事的業務，當僅能從方美克斯公司所提供的書面說明資料進行判斷，此與林茂唐、陳麗卿2人乃是要直接藉由被告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從事古文物證券化的事業，藉此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獲取大量資金，二者在相關文物的認知、判斷上，豈可相提並論？更遑論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要成立方美克斯公司之前，早已與被告方瑞豐有所接觸、往來，而得以瞭解方瑞豐個人狀況如何，之後更與被告方瑞豐共同經營事業，而得親見親聞被告方瑞豐如何看待、處置其所謂的古文物真品，此與僅身為輔導業者的林羿龍，亦有明顯不同。因此，尚無從以證人林羿龍對相關文物的認知，而佐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辯解為可信。
　㈧綜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在主觀上有所認識，但卻基於該等文物縱使為贗品亦不違反其等本意的不確定詐欺故意，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等事實，應可認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及其辯護人辯稱：非故意，可能係有認識之過失云云，即不可採。
五、就其餘犯罪事實之相關論認
　㈠關於方美克斯公司股份情形之認定：
　⒈依據S-1表的記載，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5月31日時，共有199位股東，總持有股份為11億5277萬8396股，而該199位股東除附件表1-1（附件表1-1之編號為5至199，且缺編號16即卷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編號16之陳麗卿）所載之投資人外（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由曾秀英承接），另有被告林茂唐（持有5.5億股）、被告陳麗卿、證人張本源及羿昇集團之2家公司，至於被告方瑞豐則未列為方美克斯公司股東，但載明日後會交付3億股股權給被告方瑞豐（該表第8、21至26頁）。因此，若加計被告方瑞豐可獲得的股權，方美克斯公司總股份為14億5277萬8396股。
　⒉依據卷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所載，被告林茂唐出現在編號1、202等2個欄位，其中編號1部分，記載其持有之股權為3億股，而編號202部分，持股數量則空白，又該名冊並記載被告林茂唐持有之全部股權，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比為37.858％（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另在同一名冊中，證人張本源出現在編號2、3、4等3個欄位，持有股權共為2億7107萬4250股，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比為18.659％（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而由證人張本源的占比數值可知，該名冊的占比，是以方美克斯公司總股份為前述之14億5277萬8396股而予計算，再以此回推計算被告林茂唐所持有而占比37.858％的股份，被告林茂唐所持有的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應為5.5億股，故上述編號202部分之林茂唐持股，即應是2.5億股的增資股。再者，被告方瑞豐亦列載在前述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中，編號為203，但未記載其所持有股權數量為何，僅記載其持股占比為20.650％，而以前述14億5277萬8396股加以計算，該占比即前述方瑞豐可獲得之3億股。
　⒊綜合上述事項可知，所謂方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其股份總數應為12億0277萬8396股（計算式：14億5277萬8396股-2.5億股增資股），且其中包含被告林茂唐、方瑞豐所持有之各3億股。
　㈡關於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主體之認定：
　⒈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證券交易法雖明定有價證券募集、發行之主體，分別為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參照），惟觀之系爭規定於77年1月2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謂：「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行為，係屬相對，當事人雙方均有可能因受對方或第三人之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而遭受損失。本條第1項現行規定文義僅限於『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未包括『第三人』顯欠周密，爰將『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等文字，修正為『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俾資涵蓋第三人。」可見系爭規定（募集、發行部分）之規範主體，並不限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券之募集（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發行（於發行人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第三人，以充分保障投資人。而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募集、發行證券詐偽罪，既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刑事責任主體，自不限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之第三人。
　⒉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成立天暢公司，在臺全權代理方美克斯公司，招募不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或增資股股權，投資人同意認購後，分別匯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林茂唐、方瑞豐、大器公司前揭銀行帳戶內，部分款項再轉匯至方美克斯公司帳戶，方美克斯公司於收款後（款項多匯回天暢公司），依天暢公司確認的股東、股數製作發行股票，再將股票送至天暢公司分送各營業處交付予投資人等情，均如前所認定，可見本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主體係方美克斯公司，而代理之天暢公司，透過支配能力參與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則係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人，亦為上開規定之規範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⒊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固然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之後再由相關行為人招攬投資人認購被告林茂唐名下之股權。然依卷內事證，該增資股仍係由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非被告林茂唐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該等增資股仍是於附件表1-2的投資人所繳納的股款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票給投資人，因此，增資股之募集、發行主體仍係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天暢公司，負責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則係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人，同為上開規定之規範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㈢關於招募認購股份行為時間之認定：
　⒈招攬認購原始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偵二卷第343頁）及證人蔡侑珊（偵二卷第36至37頁）的陳述，天暢公司是於101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又依據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1年4月間開始有原始股股東匯入款項的情形（參見附件表2-1），此與被告林茂唐、證人蔡侑珊所述時間點甚為接近，足認天暢公司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時間，應為101年4月間。　　
　⒉招攬認購增資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的陳述，天暢公司是於102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偵二卷第343頁），且其此一陳述，與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東明細所載內容相符（偵三卷第162至173頁），應屬事實。至於附件表1-2所載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東中，其簽約日期雖有於101年間、102年1至3月間者，但該等股東之股權來源，均為「贈股」，而非認購，參照前述天暢公司之招攬制度，上述贈股應是該等股東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之贈股，故就此部分股東所載之簽約日期，應是指其等簽約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的日期，並非因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簽立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的時間。　　
　㈣關於天暢公司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此一事實之認定
　⒈本案附件表1-1（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投資人）、1-2所載之投資人，分別約有200人、700人，人數眾多，且依據卷內資料，並未顯示該等參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者，與本案相關行為人均具有特殊之親誼關係。再者，依據卷附天暢公司內部之獎金說明表所載，天暢公司乃是以上、下線的組織架構，及對直接上線、隔代上線均給予獎金的方式，鼓勵已受招攬的投資人再不斷擴展招攬對象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他三卷第18至20頁）；且除位於高雄的設立地址外，天暢公司更成立臺南營業處、臺中營業處進行招攬業務，足見天暢公司乃是有組織性、有計畫性的從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從而，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人招攬加入，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且因此招募數百位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本案有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情形，甚為明確。
　⒉依據證人即投資人杜玲（他一卷第183頁）、曾郁婷（他一卷第348頁）、蔡麗瓊（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他三卷第4、5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頁）、曾之瑩（他一卷第237頁）、莊邑瑄（他三卷第78頁）、邱騰發（他三卷第102頁）、王品淳（偵三卷第14頁、原審院卷四第209頁）、李瑞菁（調一卷第131頁）、田玉華（調一卷第156頁、原審院卷四第143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至180頁）、吳雅臻（偵三卷第223頁、偵四卷第6頁）等人之證述，天暢公司會時常在各處舉辦招募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資說明會、課程，主要是由林茂唐、曾敬翔負責講授，內容會提及方美克斯公司未來的發展、願景很好，並鼓勵參加的人找親友來參加說明會或課程，進而加盟天暢公司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事項。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與林阿溪（他二卷第83頁）、張家豐（偵二卷第237頁）、曾秀英（他二卷第90頁）、同案被告吳洋銘（偵二卷第228頁）、劉嘉惠（偵四卷第26頁）等人的陳述內容相符；且經原審勘驗天暢公司說明會、課程之錄音光碟結果，曾敬翔確實有當眾表示：方美克斯公司文物證券化很簡單，就是古董變股票、股票變鈔票，我們八大願景實現的時候就會水漲船高，股票變成鈔票的一天即將到來...我猜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會1股美金100元（原審院卷三第98至141頁），足認前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確屬事實。
　⒊天暢公司所主辦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並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鼓勵投資人找人前來參加之事實，亦經證人即投資人曾郁婷（他一卷第348頁）、蔡麗瓊（調一卷第80頁、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1至92頁）、陳美蓮（他三卷第28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至61頁、偵二卷第85頁）、黃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0至71頁）、邱騰發（他三卷第102、104頁）、王品淳（偵三卷第15頁、原審院卷四第210頁）、張家榕（調一卷第120至121頁）、李瑞菁（調一卷第131頁）、蘇秀娥（調一卷第150頁）、田玉華（調一卷第157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頁）、吳雅臻（偵四卷第7頁）證述明確。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詞，也與被告林茂唐（偵一卷第26頁）、被告陳麗卿（他二卷第184頁）、同案被告侯秋雲（他二卷第53頁）、吳洋銘（偵二卷第225、228頁）的陳述內容相符，足認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確屬事實。從而，天暢公司既有舉辦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鼓勵他人前來參與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並在過程中講述方美克斯公司未來的展望，藉此鼓勵參加者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則該公司有公開招募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事實，自可認定。
　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以天暢公司設有「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制度，而辯稱天暢公司並非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然而：
　⑴依據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張芸熙、蔡侑珊的證詞，其2人均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並不以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為必要（他二卷第2、30頁）。而依據本案卷內事證，雖非每位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均為相同陳述，但亦有證人即投資人陳美蓮（他三卷第27頁）、溫英竹（他一卷第198頁、原審院卷五第47至49頁）的說法與張芸熙、蔡侑珊相同，甚至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亦均曾肯認此一說法（參偵二卷第276、343至345頁），足見「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作法，並非適用於附件表1-1、1-2之所有投資人。
　⑵林茂唐、陳麗卿前述辯解所稱之加盟商，乃是天暢公司的加盟商，與方美克斯公司並無任何關係，此經林茂唐自陳在卷（本院前審二卷第487至488頁），故以天暢公司與方美克斯公司乃屬不同法人而言，投資人並不會因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就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特定人。
　⑶依據同案被告陳美幸於偵訊中供稱：加盟天暢公司沒有資格限制（他二卷第154頁），同案被告許水清於偵訊中亦陳述：只要繳錢就可以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沒有資格限制（偵一卷第222頁反面），可知非特定人要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並無任何資格限制。因此，前述先繳錢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的制度，對於天暢公司是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一事實的認定，並不生任何影響。更有甚者，依據證人杜玲所證：「（問：陳美幸或其他人有無說成為加盟商後，有何權利、義務？）沒有說，只有說要買股票就要加盟」（他一卷第183頁）、「陳美幸要我先成為加盟商，才可以規避法律的一些責任」（原審院卷四第345頁）；及投資人於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所簽立之契約承諾協議書，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所簽立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乃是制式化的合併在一起（此由該2份契約下方的頁碼是前後接續相連，並非各自獨立，即可得知，出處參見附表四），根本未加以區分。由此更加顯示所謂的「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質上仍是欲直接招募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流程，精確而言乃是：「客戶先購買1萬8千元的文創商品（天暢公司亦皆給予市值1萬8千元之文創商品，並開立購物發票）成為會員，取得銷售天暢公司文創商品的資格。之後客戶如購買達7萬2千元的文創商品（自行購買或與另外3人共同購買均可），即可成為加盟商，此時天暢公司會贈與2千股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客戶並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資格。故本案只是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票的股東，並非向不特定人募集。然而：
　⑴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並未適用於所有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此由附件表1-2記載，有部分股東未曾獲得贈股即可知悉。況且，同案被告許水清（偵一卷第196、222頁，就原始股部分為陳述）、證人即投資人黃新晟（他三卷第87頁）、林子緁（他三卷第3頁），亦均陳述其等成為天暢公司會員或加盟商時，並未獲得贈股，而是直接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同案被告曾秀英亦陳稱：天暢公司雖曾有加盟商繳7萬2千元，可以拿到商品並贈送2千股股權的作法，但贈送股權的部分，後來就沒有了（他二卷第119頁）。因此，並非所有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均於認購之前即因獲得贈股而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東。　　　　
　⑵前述所謂贈股的行為，投資人既需支付達到一定數額的價金，方能獲得所謂的贈股，而非全然無償，故雖有贈股之名，但整體而言，仍是與銷售文創商品相互結合之有對價性的行為。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稱之贈股，本身就是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之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一種行為，自無從以此不法在先的行為，而主張後續之招攬認購行為為合法。
　⑶如前所述，天暢公司之「加盟商方能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一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而設計，且關於設計該制度的緣由，依據被告林茂唐所述：一開始原始股東要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時，並沒有加盟商才能認購的規定，後來會計師有警告我們不能以公開方式招募股東，所以才會要求先取得加盟商的資格，才可以投資購買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權（偵二卷第276頁）。由此可知，被告林茂唐已經明知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屬違法行為，卻仍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反而特地設計上述制度行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實，足見其目的乃是要迴避主管機關的監管，而非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權的股東。從而，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自屬難以採認。
　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本案是由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等3位發起人邀請員工、親友或經發起人之親友介紹進行認購，故對象是特定人，並非向不特定人招募。然而，經本院前審曉喻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具狀陳明附件表1-1、1-2所載之各投資人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證人張本源等3人的關係（本院前審卷二第493頁、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但其2人只有陳報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部分，增資股股東則未能予以陳報（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且方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股東中，僅少數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有近親等特殊親誼關係，而絕大多數的多數股東，根本看不出與上述3人關係之親疏遠近，且更有為數眾多的投資人，乃是上述3人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甚或更多層的朋友關係所招攬。足見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被告林茂唐、方瑞豐等人之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人招攬加入，反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故天暢公司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對象，確為非特定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上述主張，實屬無從採認。
　⒎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辯：「因為美國的證券交易所設有股權分散才能上市的要求，方會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部分。此部分僅為其2人的犯罪動機，而其2人既然要在我國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遵守我國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其2人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以前述非法方式為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依法處以刑責，無從以美國的證券交易所設有股權分散才能上市的要求，而為有利於其2人的認定。
　⒏刑事法律所稱之業務，是指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至於是否藉此營利或為主要營利項目，則非所問。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辯稱：「天暢公司並未透過經營證券業務獲取利益，故未以經營證券業務為業」，自屬無從採認。　　　
　㈤被告方瑞豐所辯不可採：
　⒈被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云云。惟查：
　⑴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曾有1、2次看過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在開會，但開會的內容我不知道（原審院卷七第274頁）；證人蔡侑珊於調詢中亦陳述：方瑞豐有參加天暢公司的高層會議（他二卷第30頁），且依卷附天暢公司103年9月16日之董事會議紀錄，亦顯示方瑞豐有出席並親自簽名的情形（併二案他卷第221頁）。再者，依據方瑞豐、張本源、林茂唐3人所簽立之合作協議書，方瑞豐就天暢公司的盈餘紅利可分得3分之1（偵三卷第251頁）。綜上事證，足見被告方瑞豐並非完全未參與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且顯有動機參與（可參與分配該公司之盈餘）。
　⑵方瑞豐於天暢公司營運期間，會審核天暢公司的會計報表，並會在天暢公司動支費用時簽字核章等情，分別經被告林茂唐（偵一卷第4頁）、被告陳麗卿（他一卷第172頁）、證人張芸熙（他二卷第3、2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60至262頁）陳述明確，而被告方瑞豐亦曾自承：天暢公司要出帳或需要開支票或匯款至美國時，張芸熙拿支票或報表給我蓋負責人個人私章等語（調一卷第12頁）。由此亦可佐認被告方瑞豐對於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有實際參與，而對於天暢公司的經營情形有所瞭解。
　⑶證人朱麗宸於原審審理中雖證稱：「（方瑞豐之辯護人問：妳到公司去，有無曾經在公司泡茶時，聽到陳麗卿向在座的人說：『董事長沒那麼好當，方瑞豐只是出一些古董也要當董事長，他只是一個人頭而已，我隨時都可以把他換掉』？）有聽過，她都會講」（原審院五卷第385頁）。但證人朱麗宸此一證述內容，為被告陳麗卿所否認（原審院五卷第396頁），且依據證人朱麗宸前述所證，被告陳麗卿是在許多人在場的狀況下為前述陳述，若其所述屬實，自應有許多人見聞此事，然遍閱卷內事證，僅證人朱麗宸提及此事，則證人朱麗宸所言是否可信？已經讓人感到十分懷疑。再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若是在被告方瑞豐絲毫未參與天暢公司經營的情形下，刻意將被告方瑞豐掛名為天暢公司負責人，其2人必然是別有所圖，被告陳麗卿又豈會在許多人可見聞的狀況下，公然宣稱被告方瑞豐只是人頭、隨時可將之替換？故證人朱麗宸所言顯然違反常情，且其所言，又與前述⑴、⑵事證不符，乃是附和被告方瑞豐辯解的不實陳述，無從予以採信。
　⑷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雖以證人杜玲曾陳稱：我們問陳麗卿，她說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方瑞豐予取予求，每天恐嚇他們，讓他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經營，所以必須要與跟方瑞豐切割，要把天暢公司關掉，另成立大器公司等語（原審院卷三第192頁），而欲佐證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答辯屬實。但證人杜玲上述陳述，充其量只能證明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無法繼續與方瑞豐合作的狀況下，選擇關掉天暢公司，另以大器公司經營業務，並無法反推得出：「方瑞豐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曾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此一結論。更有甚者，此部分反而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顯非單純掛名為負責人的「人頭」，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何以不直接解除被告方瑞豐在天暢公司的董事長職務，改安排其他人擔任該職務即可，又何需另起爐灶，改以大器公司經營業務？故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⑸本案雖有同案被告林阿溪（他二卷第60至61頁）、張家豐（偵二卷第258頁）、證人張芸熙（他二卷第1頁），曾為「天暢公司實際負責人是林茂唐、登記（人頭）負責人是方瑞豐」的證述內容，但所謂實際負責人、登記（人頭）負責人的意涵為何？登記負責人是否完全未參與公司業務？登記負責人是否就是指單純被掛名的「人頭」？均因各人的認知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由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每次董事會議方瑞豐都與林茂唐、張本源一起開會，說他是人頭負責人，完全不參與天暢公司經營，我無法認同（偵二卷第149頁、原審院卷七第271、274頁），而證人張芸熙在本院前審審理中亦證述：我所謂的登記負責人就是登記表上的負責人，實際負責人是現場Handle的人（本院前審卷四第257頁），即可做為佐證（依據張芸熙此一證述，其所稱之登記負責人是否負責公司政策決定等重要事項，乃屬無從得知，而其所稱之實際負責人，亦可能只是總攬業務執行事項即一般公司總經理層級之人）。因此，本案無從因相關天暢公司人員以登記（人頭）負責人稱呼被告方瑞豐、以實際負責人稱呼被告林茂唐，即可論認被告方瑞豐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曾參與該公司相關業務。　　
　⑹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另主張：林茂唐、陳麗卿在天暢公司甫成立8個月後，就於101年11月22日成立大器公司，方瑞豐對此並不知情，且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天暢公司營運過程中，即陸續將款項匯往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即附件表4-1至4-3、5-1至5-2部分），如果方瑞豐確實有參與天暢公司的決策，怎可能任由天暢公司匯付上述鉅額款項至林茂唐或大器公司帳戶云云。然而，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1日經董事會決議，發行2.5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實際上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當時被告方瑞豐亦有參與該董事會決議之事實，有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在卷可證。從而，依據被告方瑞豐的認知，於有投資人認購上述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將股款匯入天暢公司帳戶時，該等認購股款再轉至被告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其所指定之大器公司帳戶，尚屬正常，亦無從反對。再者，依據被告陳麗卿所述：大器公司（即我本人）有推廣天暢公司的業務，會有業務獎金，所以天暢公司有將款項匯到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他二卷第187頁），而被告陳麗卿此一陳述，與天暢公司日記帳（記載天暢公司有發放獎金給大器公司、林茂唐的支出，如帳冊卷一第10頁）、扣案之認股會員名冊（有以大器公司、陳麗卿、林茂唐為推薦人的情形，如他二卷第96、101頁）的記載內容均相符合，故天暢公司亦顯有因發放業務獎金而匯款至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的需求，而此亦屬天暢公司經營的正常支出，無從為被告方瑞豐所反對。因此，本案尚無從以天暢公司將款項匯往被告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而認被告方瑞豐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⑺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又主張：依據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新聞稿（本院前審卷一第157至159頁）及該署檢察官起訴書（本院前審卷二第275至323頁），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於本案後，又以大器公司及大巴馬公司繼續非法吸金，由此可見，天暢公司之實際營運者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經營決策亦為其2人，被告方瑞豐只是被其等話術蒙騙而出面擔任名義負責人云云。然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於本案發生後，是否以大器公司、大巴馬公司名義從事其他非法犯行，與被告方瑞豐於本案發生期間，是否會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共同以天暢公司名義從事前述犯行，乃屬二事，並無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故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⑻綜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參與該公司業務，並不可採。
　⒉被告方瑞豐又辯稱：其未曾參與天暢公司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然而：
　⑴被告方瑞豐曾於調詢中供稱：我有招攬證人朱麗宸、郭豐碩2人，並與該2人簽訂股權認購協議書等語（偵二卷第34頁）；於偵訊中亦曾供稱：原始股部分，我與張本源、林茂唐、陳麗卿各人招募各人的，我招募的沒有幾個，約10個左右等語（偵二卷第58頁）。故被告方瑞豐辯稱：沒有招攬他人認購股權，已有可疑。
　⑵證人張芸熙於調詢、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有招攬原始股的股東，他招攬的投資人所做的協議書顏色與其他不同，方瑞豐做的協議書好像是紫色或藍色的，封面也長得不太一樣，其他的協議書封面則是黃色的（他二卷第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70至272頁）。
　⑶證人即同案被告許水清證述：方瑞豐是董事長，有在招攬他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因為我進去公司的時候，有一些人說有跟方瑞豐買一些股權（原審院卷七第76、83頁）。
　⑷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洋銘陳稱：方瑞豐也有在賣原始股（偵二卷第226頁）；證人張本源證稱：方瑞豐有招募原始股東（他四卷第184頁）；證人蔡侑珊陳述：方瑞豐也有在銷售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他二卷第39頁）；證人即同案被告曾秀英證稱：我知道方瑞豐有在賣自己的股權（他二卷第121頁）。
　⑸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美幸陳稱：我是經由朱麗宸及林阿溪的介紹而投資方美克斯公司，第一次我是投資30萬元，錢後來轉交到方瑞豐那邊，當時我的股權是方瑞豐給我的，方瑞豐還給我1個磁碗跟1張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二卷第129頁、原審院卷七第36至37、45、49頁）。
　⑹證人莊邑瑄證稱：我是受陳美幸招攬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陳美幸的上線是朱麗宸，所以我認購的款項是交給朱麗宸，而朱麗宸說會把錢交給方瑞豐，所以依照我的認知，我是向方瑞豐認購，當時方瑞豐還有給我1個文物跟1張算是認購的證明（本院前審卷三第403、410至411頁）。
　⑺佐以同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言詞陳述（他二卷第172頁）及書面陳述（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其2人亦陳稱方美克斯公司有部分之原始股東如林阿溪、郭豐碩等人，都是經由被告方瑞豐所招攬，且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所示，確有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股東匯款至該帳戶之情形（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件表3-3所載）；況被告方瑞豐於調詢中曾供述：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等人曾到我家找我，拿出一張協議書要求我簽名，該協議書内容主要是表示，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各人招攬之原始股東由招攬人各自負責善後處理，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後來增資股部分，因是由林茂唐個人所為，所以由林茂唐全權負責，經我同意後，林茂唐、張本源及我均在協議書簽字（他一卷第136頁），並有105年6月27日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在卷可證（偵三卷第317頁）。是被告方瑞豐若未曾參與招攬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東，其又有何需負責善後處理之原始股東可言？是由上述可知，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務經營外，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甚為明確；故被告方瑞豐上開所辯，即無可取。
　⒊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投資人是跟方瑞豐買古董，方瑞豐才順便贈送其等股權，並非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郭豐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透過林阿溪（同案被告）介紹投資方瑞豐的方美克斯公司，當時是跟方瑞豐買股票，還送古董，早一點買就是比較便宜，錢也是給方瑞豐，後來股票、古董都還給方瑞豐了，方瑞豐有償還一點錢，算是結清和解了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50至157頁）。
　⑵證人劉易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曾秀英帶我到高雄九如路公司，說公司有很多古文物，到美國申請什麼會變股票，方瑞豐在現場有送自己寫的字畫，我忘記投資多少錢，但有說買古董送股權，但我主要不是要買古董，也不是投資古董，是要投資公司賺錢等語（參本院四卷第26至30頁）。
　⑶證人黃子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楊惠雄、曾秀英帶我看完展覽後，就帶到公司聽說明會，方瑞豐（董事長）、林茂唐（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我聽了想要賺錢，就投資了，方瑞豐有送古董，說買古董送股權，但我不是要買古董，是聽方瑞豐等3人說公司會去美國上市，想要賺錢才投資的等語（參本院四卷第32至36頁）。
　⑷證人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情形跟黃子芮一樣，都是曾秀英邀約參觀展覽後，被帶到公司聽說明會，說明會上就說古文物可以換股票，先在美國上市，回來可以賺一筆錢，我不是跟方瑞豐買古董，我是投資股票等語（參本院四卷第37至39頁）。
　⑸證人張慶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妻子與黃秀麗、黃子芮等人是姊妹，她們聽曾秀英的介紹後才用我的名義投資方美克斯公司，我投資是要賺錢，不是要買古董等語（參本院四卷第43至45頁）。
　⑹證人羅銘清、羅道彥父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遠親曾秀英拿目錄來邀約我們父子投資天暢公司，說可以把投資的錢拿去賺錢，還可以拿一件喜歡的古董藝術品回家放著，我們父子便各投資25萬元交由曾秀英處理，但事後沒有拿到古董，也沒有拿到股權，後來曾秀英退款並把我們資料從公司刪除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71至176頁）。
　⑺證人曾秀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都是透過楊惠雄投資，因方瑞豐與楊惠雄接洽時，說投資方瑞豐那邊，便宜又有古董可以拿，這都是楊惠雄講的，楊惠雄還叫我把錢匯到方瑞豐帳戶，羅銘清、羅道彥這些人都是要投資，錢就直接匯到方瑞豐帳戶，後來羅銘清、羅道彥說不要投資了，我就把錢退給他們等語（參本院三卷第61至69頁）。
　⑻證人楊惠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方瑞豐說買古董可以送股權，且我與方瑞豐較熟，所以同居人曾秀英招攬的一些人要付錢時，透過我轉交或提供帳號直接匯錢給方瑞豐，當時林茂唐夫妻也在做，方瑞豐也在做，但因方瑞豐那邊有文物，所以錢就往方瑞豐那邊去，方瑞豐曾拿一些藝術品說如果有投資，一人就自己選一件，我看一件只有幾百元的價值而已，但方瑞豐說那是古董，我投資公司是為了要賺錢，不是要買古董回家放著，是方瑞豐說公司會賺錢，古董也會值錢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57至170頁）。
　⑼是由上開證人所述，可知證人之所以付錢的原因，都是為了要投資賺錢，而不是要跟被告方瑞豐買古董，否則一般正常買賣，均係針對標的物出價購買，然觀之上開證人出價之金額，均係大額整數之金額，且相對應其股權的數目，而非古董的樣式、價值，益徵無論是被告方瑞豐或投資人，心中均知悉交付金錢之對價是購買公司的股權，而非可隨意拿取的廉價古董，縱使拿取古董，也是當作贈品般而非交付金錢之對價；故從被告方瑞豐與投資人間之交易模式、對價，縱然被告方瑞豐向投資人宣稱是「買古董、送股權」，但實際上卻是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也就是所謂「買股權、送古董」，且因投資人未曾選取古董或議價，自無古董與股權合併搭售之情形，被告方瑞豐上開「買古董、送股權」等語，無非係推銷、規避查緝之話術而已，此並無礙於被告方瑞豐有親自或透過楊惠雄、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行為之認定。故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⒋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上開證人是林阿溪、曾秀英、楊惠雄、郭豐碩等人所招攬，被告方瑞豐從沒對證人說過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故無施用詐術之招攬行為云云。惟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本案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以事實欄二、㈠所示方式，與同案被告曾秀英、林阿溪等人以附表A所示所載之分工方式，邀請投資人到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或舉辦投資說明會，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不菲，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一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方瑞豐身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董事長，並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並有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一情，亦如前述，再參以：
　⑴證人陳美幸於偵訊中證稱：我剛進公司的時候，方瑞豐有向我招攬進來的人介紹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等語（他二卷第152頁）。
　⑵證人即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陳美蓮陳稱：我到天暢公司參觀文物時，方瑞豐有提及方美克斯公司將來發展的願景等語（他三卷第28、30頁、偵二卷第78、79頁）。
　⑶證人黃子芮、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董事長）、林茂唐（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古文物可以換股票，我聽了想要賺錢，就投資了等語（本院四卷第32至39頁）
　⑷證人張家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宣稱身上有很多古董、古文物，全台很多個人資產，還送我他自己畫的一幅畫等語（本院三卷第415至417頁）。
　⑸足見被告方瑞豐於不特定人經曾秀英、陳美幸等人招攬前往天暢公司參觀或於說明會時，會以相關說詞或贈送個人畫等方式，促成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之意願，堪認被告方瑞豐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其他共犯之行為，以達其詐術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目的，自不以被告方瑞豐是否有實際向每一個投資人誆稱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等詐術為必要，依上開說明，被告方瑞豐就詐術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行為，與其他共犯間，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即不可採。
　⒌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無權利可發放股權，自無股權可供買賣，無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云云。然關於S-1表的記載內容及方美克斯公司實際股權分配情形，已經本院論認如前，被告方瑞豐若無分配取得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何以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會有其持股比例的記載？且依後述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等人之證述內容（詳理由欄陸、不另為無罪諭知），被告方瑞豐有贈送股權之情事，苟被告方瑞豐無股權可供買賣，又如何如其所述，可將其股權送給前揭證述，並將之登載在股東原始股之名冊內？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⒍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依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時之陳述，為其辯稱：是陳麗卿擅自將應給付予方瑞豐之權利金100萬元美金即約3000萬元，隨意改以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給付，任意登載股東名冊，難謂該些原始股股東皆為方瑞豐招攬而來云云。然此除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中之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佐，其真實性已屬有疑。再者，依據S-1表的記載，給予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及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時同時存在的事項（第8頁），且如前所述，依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所載，以被告方瑞豐之持股占比換算，其登載的股權是3億股，並非被告方瑞豐前述所稱之3千萬股。此外，依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所示，其實際取得的上述100萬元美金款項，折合新臺幣為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42頁），幾乎即為美金直接兌換新臺幣的結果，未有減少之情，由此更加證明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而辯護人此一主張，亦屬無從採認。
　⒎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本件古文物證券化的方案是由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規劃，方美克斯公司的取名、設立登記及註冊地點均是由林茂唐負責，而天暢公司實際之經營規劃、人事任免、財務、投資人於參與本案投資前之招攬、參與後之管理，也都是由林茂唐及陳麗卿2人全權處理，其2人方為天暢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云云（本院前審卷一第133至143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3至642頁）。但公司總經理負責總攬、處理公司營運的規劃、執行等絕大部分事務，而非由董事長親自為處理，原本就是現代公司經營的常態。被告林茂唐身為天暢公司總經理，被告陳麗卿為被告林茂唐配偶且擔任天暢公司財務長，且其2人又均有參與本案犯行，則其等全權處理上述事務，自屬正常。至於所謂公司實際負責人，並不一定只限於1人，而未親自處理公司絕大部分事務之人，亦不必然不會參與以公司名義所為之非法行為。本案依據前述事證，已可證明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務經營外，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自無從以被告方瑞豐未親自處理前述事務，並主張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才是天暢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事項，而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
　⒏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曾於104年7月14日向調査局檢舉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本案不法之行為，如其與天暢公司其他人員有任何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或知其古文物為赝品，當不可能為該檢舉行為。然而，依據被告方瑞豐104年7月14日調詢筆錄所載，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並藉此方式吸金」，並強調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從不讓其知曉吸金之事，且被告方瑞豐檢舉時，也全然未提及相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問題（他一卷第18至19頁）。故被告方瑞豐顯然是以將自己置身事外的角度為上述檢舉，自無從因此反推其未有參與相關犯罪行為。從而，辯護人所為前述主張，並不可採。
　⒐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羅道修、羅道彥在原始股登記前，已經撤回並收回股款，自非原始股股東，與本案無關云云。然按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透過同案被告曾秀英，招募證人羅道修、羅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並匯款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內之事實，已如前述，依上開條文，自已構成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而屬「募集」之行為，縱事後同案被告曾秀英自費償還證人羅道修、羅道彥已繳付之股款，並承接證人羅道修、羅道彥之股權，仍無礙於被告方瑞豐等人於招募證人羅道修、羅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已成立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募集」之要件，而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⒑綜上所述，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其有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有施用詐術等行為之犯行聯絡及行為分擔，足以認定。
　㈥被告等人參與本案行為期間的認定
　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務、從事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且依據卷證資料，其2人並無中途退出或特別就某部分行為未予參與的情形，故其2人就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的行為，乃是始終均有參與。
　⒉被告方瑞豐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務、從事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但依據卷證資料，其就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行為並未參與（經本院前審為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故被告方瑞豐僅能認為只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行為。
　㈦本案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行為之性質認定：
　⒈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2項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再者，證券交易法先前之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於76年9月12日以(76) 臺財證 (二) 第00900號函，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核定：「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故外國公司股票乃屬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本件方美克斯公司雖為外國公司，但其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股權），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為，依據前述規定及說明，仍應受我國證券交易法之規範。
　⒉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同法第8條第1項則規定：「本法所稱發行，謂發行人於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經查：
　⑴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
　①依據S-1表的記載，該等原始股是於101年3月6日、同年12月4日、同年12月12日、同年12月30日、102年1月25日、同年2月27日逐次發行（該表第163頁）。其中於101年3月6日所發行之數量為1千萬股，且全數由證人張本源1人取得，此有證人張本源所提出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在卷可證（調一卷第98頁）；而於101年12月4日所發行之數量為1億5339萬8120股，且全數交付給羿昇集團做為輔導費用（S-1表第163頁）。
　②如前所述，天暢公司是於101年4、5月間就開始有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情形，而此時點是在方美克斯公司101年12月12日第3次發行股票（即首次非發行股票交付給特定人，此次發行數量為2.5億股）之前，再佐以被告林茂唐陳稱：認購原始股的股東，是由他們先繳交認股的金額後，再由公司直接把股份分配給他們（原審院卷九第341頁），而被告陳麗卿亦供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確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的（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足認附件表1-1所載之投資人，是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發行之前即遭被告等人、天暢公司招募而認購，並於該等投資人繳交認購款項後，再製作股票交付給該等投資人。又依附表四所載，部分投資人有提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做為其等確實有出資認購的證據（其中陳美蓮、林子緁、田玉齡、陳志憲、洪定承、陳少芃等原始股東所持有之股票，其印製日期均為101年12月12日，而陳耀東、洪宥騰等原始股東所持有之股票，其印製日期均為102年2月27日，均為前述S-1表所記載的發行日期），足見方美克斯公司確實有製作並交付該公司股票給投資人（故方美克斯公司就該公司股票的發行方式，並非採帳簿劃撥而為交付之方式，併予指明），依上說明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
　⑵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
　①依據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該等增資股名義上雖是由被告林茂唐以簽立200萬元美金期票的方式先行認購，但卷內並無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已經兌現的相關事證；且依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記載：「102年6月11日：入林茂唐（花旗）另轉美國大通USD100000」（帳冊卷一第8頁），及證人張芸熙證述：我曾以林茂唐個人帳戶、大器公司帳戶匯款至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大通銀行的帳戶，而這是因為林茂唐負責增資股的部分，所以收的股款會由他的帳戶匯出（本院前審卷四第265頁），顯示被告林茂唐並未以自己資金支付增資股股款，方會有上述將其他投資人繳付的股款先匯到其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再轉匯至方美克斯公司帳戶的情形。另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上述200萬元美金的增資款，其實是來自股東所交付的股款（原審院卷九第363頁），而被告陳麗卿於調詢中亦曾陳述：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資金來源，是以股票專案向投資人募得的資金來支應，並非林茂唐自行出資（偵二卷第350至351頁）。此外，卷內又無方美克斯公司已經發行、交付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相關證據存在。綜上事證可知，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認購增資股之時，被告林茂唐並未以自身資金繳納股款，而應無已取得之增資股股權可出售給該等投資人。
　②依據前述①所載證據，被告林茂唐所簽立認購增資股的期票，是於102年11月間才到期，但附件表1-2的投資人，有甚多是於102年11月之前，就已經簽約認購該等增資股，甚至已經將認購股款繳付完畢（參見附件表2-1、2-2），足見於被告林茂唐簽立的前述期票到期之前，就已經有為數甚多的投資人完成認購增資股股權的程序。再佐以本案增資股股東所提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其印製日期分別為104年8月10日、105年3月10日（出處參見附表四），並非方美克斯公司董事會決議發行增資股的日期，亦非被告林茂唐所簽立期票到期的日期，足見該等增資股應是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所繳納的股款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票給投資人，此由證人張家豐陳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會先給他們股權確認協議書，之後天暢公司在認購截止日後會先確認每個會員的股數，再將結果送到美國，由美國將股票送到公司，再分到各營業處（偵二卷第258頁），亦可做為佐證。
　③綜上，所謂被告林茂唐認購增資股，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非其已實際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
　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卷附FMAC之增資股股東名冊表頭記載「MAO-TANG LIN'S SHARE TRANSFER OF FANGMAXARTIFACTS CORP.（按：林茂唐所有之方美克斯股份轉讓）」（原審院卷九第241至261頁），而主張就增資股部分，林茂唐乃是轉讓其名下的股份云云。但辯護人所稱之上述資料，乃是原審法院請求法務部向美國司法部國際事務辦公室提出司法協助之英文譯本，而其上的前述註記，乃是原審法院所為的認定，並非證據，故辯護人以非屬證據之上述資料而為前述主張，自不可採。另被告陳麗卿雖陳稱：方美克斯公司有製作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交付給林茂唐，之後等到投資人認購之後，再從該等增資股中切割出來給投資人，而林茂唐的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則寄到美國進行更正（本院前審卷六第249至250頁）。但被告陳麗卿此一陳述內容，與其另外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確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的（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顯然有所出入（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未曾以自己資金支付增資股股款，相關股款乃是來自招募的投資人，故被告林茂唐不可能一次支付增資股款200萬元美金，方美克斯公司亦無從先製作1紙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且卷內亦無其他方美克斯公司有發行、交付該2億5千萬股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證據存在，故被告陳麗卿此部分所述，應非事實，無從採信。
　⑤綜上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發行增資股之前，已有公開招募他人認購之行為，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的增資股股票，已甚明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前揭所辯，並不可採。
六、法人行為負責人的認定
　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關於違反該法第171條、第174條、第175條等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者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逕依該法第171條、第174條、第175條等規定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則處罰其行為負責人。證券交易法關於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既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所謂行為負責人應解釋為法人內居於主導地位，得透過對法人運作具有之控制支配能力，而故意使法人犯罪之自然人，例如：制定或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決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至於其他具犯意聯絡而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人，如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則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㈡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就公司而言，依公司法第8條第1、2項的規定，不但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的經理人，亦屬之。因此，經理人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上述規定所稱之法人行為負責人。且關於經理人的認定，並不限於形式上已辦理登記之經理人，職稱為何亦非所問，而是依其所實際從事之事務內容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第4524號、第4374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可為參考）。　
　㈢被告林茂唐為方美克斯公司總經理兼財務長、天暢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在該等公司中均具有主導地位，且依其所自承之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顯然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業務之決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而被告陳麗卿雖非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的董事，且其職稱形式上亦無「經理」2字，但依其所自承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所擔任的財務長一職，實質上即是天暢公司的財務經理，對於天暢公司的財務事項具有主導地位，並與被告林茂唐同為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此項業務之執行負責人；另被告方瑞豐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的董事長，乃該公司職位最高之人，雖其對於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業務執行層面，參與程度不如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但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足見被告林茂唐、證人張本源等人於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所出資的資金，並不足以支付方瑞豐上述100萬元美金，故能否順利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取得股款，乃被告方瑞豐能否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之關鍵，故其自有動機共謀以事實欄二、㈠所載方式，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亦均陳明被告方瑞豐有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決策（偵一卷第26頁、他二卷第184頁），足認被告方瑞豐仍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業務之決策負責人之一。從而，依據上述說明，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均屬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
七、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而有詐欺行為之認定：
　㈠本案投資人前往天暢公司參觀文物或受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分別經天暢公司人員告以相關文物都是真品、價值不菲（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石等）、足以擔保投資人之投資等情，此經證人杜玲、溫英竹、陳合昇、曾郁婷、蔡麗瓊、林子緁、田玉齡、阮歆寓、黃新晟、邱騰發、王品淳、王治中、蘇秀娥、陳福星、林意萍、朱昇龍、吳雅臻、莊邑瑄陳述明確（出處參見附表四），且與同案被告吳洋銘於偵訊中陳述：我會介紹方美克斯公司的文物年代等等，說價值都很高，所以該公司很值得投資（偵二卷第225頁）；同案被告劉嘉惠於偵訊中所稱：在臺中參觀天暢公司展覽時，天暢公司的發言人吳洋銘有上台向參觀的人介紹這些文物有經過專家鑑定，都是真品（偵四卷第26頁）；同案被告侯秋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林茂唐及曾敬翔在上課時，都曾提到方美克斯的文物是真的，具有很高的價值，陳麗卿也有說這些文物是真的（本院前審卷三第393、397頁）；被告陳麗卿陳稱：方瑞豐說他的古董都是真的，附表一所示91件文物共價值好幾百億元，所以我有將他說的話向投資人轉述（偵二卷第351頁、原審院卷九第156頁）；同案被告張家豐陳述：林茂唐常常跟公司幹部及會員提及相關文物屬於商周年間至明清時代，也說過這些文物是真品、價值不斐（偵二卷第238頁）；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相關文物的訊息都是方瑞豐單方面提供的，他並向我們保證是真品，我當時也是確信這些文物都是真的（偵二卷第144頁）、方瑞豐及林茂唐都說文物是真的，非常的稀有、價值不斐（原審院卷七第249至250頁），均相符合，而可採信。
　㈡依同案被告張家豐（偵二卷第241頁）、證人陳合昇（他一卷第385頁）、曾郁婷（他一卷第349頁）、蔡麗瓊（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2頁）、陳美蓮（偵二卷第79頁）、田玉齡（偵二卷第86頁、原審院卷四第189頁）、黃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3、87頁）、王品淳（原審院卷四第219頁）、王治中（原審院卷四第364頁）、蘇秀娥（原審院卷四第103頁）、吳雅臻（原審院四第8頁）、杜玲（他一卷第頁184頁）所述，其等是因相信方美克斯公司有許多價值不斐的古文物，才會投資認購該公司股權，若知悉相關文物為贗品，其等即不會參與投資。可知對於投資人而言，被告等人及天暢公司人員所宣稱用以證券化之文物是否為真品，至關重要，因牽涉到該等文物的價值（不論是販售或展覽）、公司資產是否充足雄厚及得否作為投資人投資之擔保等事項，而足以左右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意願及決定。雖證人黃謝美蘭、黃甘安（本院前審卷四第117、130頁）陳稱其等參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並不在意相關文物的真假。但其等所述不僅與常情有違，且其2人都是在本案發生後又再經被告林茂唐轉讓大巴馬公司（即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另案起訴書所載之涉案公司）股權做為補償之投資人（分別參見黃謝美蘭、黃甘安2人於本院前審卷四第119、132頁的陳述），可信性實屬可疑。再者，證人黃謝美蘭於調詢中陳稱：我成為加盟商的目的是要推展保護古物（他三卷第99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述：「（問：妳印象中方美克斯及天暢公司要展覽的文物，是在歷史中的文物，還是現代仿冒的文物？）我們看的當然是歷史中的文物」（本院前審卷四第122至123頁）；證人黃甘安於調詢中陳述：當初我會投資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是因為我看到方瑞豐擁有很多的古文物（調三卷第55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當初投資是為了藝術，也是為了歷史文化，歷史是我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本院前審卷四第135頁）。而相關文物若屬贗品，不但與古文物無關，更無歷史文化可言，故證人黃謝美蘭、黃甘安2人所為「不在意文物真假」的陳述，顯然多有自相矛盾之處，而屬無從採認。
　㈢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既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對此乃屬明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則是可得而知，其3人卻仍親自或透過天暢公司其他人員向不特定投資人宣稱相關文物均為真品，或藉由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的介紹說明中散布上述訊息，使投資人誤認該等文物價值不菲，足以作為投資之擔保，且方美克斯公司要以該等文物進行古文物證券化，前景可期，因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則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3人在天暢公司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過程中，自有詐欺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聯絡。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方美克斯公司是以展覽文物、販售門票及文創商品做為營業項目，故方瑞豐提供的文物即使並非真品，仍有高度的展覽價值及可製作成文創商品販賣。另依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理中所證，其亦認方美克斯公司具有投資價值（原審院卷五第301頁），而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模式也為美國投審會所接受，於美國OTCBB成功交易。從而，本案投資人所重視者乃是相關文物的展覽價值，而林茂唐、陳麗卿稱方美克斯公司有多數可供展覽之藝術品、公司資產不需擔心、前景可期，皆有其依據，與投資人所認知的營運模式亦無不符，難認其2人有何施用詐術行為（本院前審卷二第235頁）。然而：
　⒈依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處109年8月17日函文所載，方美克斯公司於提交S-1表後，並未依審查意見書提出修正，而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出放棄命令，故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無法為公開發行或出售（中譯本見原審院卷十第385頁）。因此，辯護人所稱：「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模式為美國投審會所接受，在美國OTCBB成功交易」，與事實並不相符。況且，方美克斯公司所提交的S-1表內，同樣有隱瞞附表一所示文物為贗品的訊息，故即使其有通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審核，亦是在有所欺瞞狀況下的結果，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
　⒉依據天暢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立的契約承諾協議書（出處參見附表四）及天暢公司銷售總表所載（帳冊卷六即「會員費」此一帳冊資料中），天暢公司銷售的商品，除「天暢藏珍」書刊是介紹附表一所示文物外，其餘商品均與該等文物無關。而同案被告曾敬翔亦陳稱：天暢公司販售的文創商品為畫家柳青松的一筆觀音、達摩及彌勒佛等畫作、澳大利亞的白玉石頭枕，王誠一大師的書法、蕭季慧雙管大師的書法，都不是複製品（偵二卷第143頁、原審院卷七第247頁），故天暢公司並無所謂將被告方瑞豐提供的文物製作成文創商品販賣再從中營利的情形。至於被告林茂唐及陳麗卿所提出之「大器內蘊博館2016文創商品型錄」（本院前審卷三第189至200頁），並非本案行為期間所販售之商品，且販賣該等商品之公司亦非天暢公司，自無從予以審酌，併予說明。
　⒊被告林茂唐於偵訊中自承：天暢公司所辦的展覽是虧損的（偵一卷第23頁）；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偵訊中陳述：據我所知，天暢公司在嘉義歷史博物館、臺中的展覽，都是入不敷出（偵二卷第190頁）；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蔡侑珊於偵訊中亦證稱：天暢公司辦理文物展覽的收入不多（他二卷第39頁）。又依據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所載，天暢公司雖曾於103年5至8月間，在臺中世貿辦理展覽，但將相關與展覽有關之收入加總結果，其金額約僅有190萬元（帳冊卷二第27至33頁），而該次展覽光是開辦費、場地費的支出，就達300萬元（帳冊卷一第29頁，此金額尚不含其他項目所支出的費用）；另天暢公司103年9月16日董事會議紀錄，亦明白記載該次展覽支出大於收入、一場展覽最少要支出3000萬元（併二案他卷第221至222頁）。由此可知，天暢公司辦理展覽的營收，與其所收取的會員費、認購股權股款相較，實屬九牛一毛，且難以創造盈餘。從而，天暢公司所舉辦之文物展覽，在未揭露相關文物是贗品的狀況下，已難以對投資人的投資帶來回報，更遑論於辦展時若據實表明該等文物只是贗品，其可得獲取之營收勢將更為減少，故辯護人主張相關文物具有高度的展覽價值，與事實顯然有所出入。再者，方美克斯公司辦理文物展覽時所獲取的門票收入，乃是在未據實告知大眾展覽品真實狀況的情形下所為，自無從以參觀者不知悉展覽物是贗品的狀況下所獲得的收入，主張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可藉由展覽贗品的營收而達到其等所宣稱之方美克斯公司營運展望。從而，前述文物展覽的辦理，充其量只是製造天暢公司有營運的外觀，使對於實際營運收入、費用支出狀況根本不瞭解的不特定投資人，誤認為天暢公司可藉此創造盈餘，進而行該公司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實，自無從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未有施用詐術之行為。
　⒋證人林羿龍在原審審理中雖曾證述：「…我們最重要的是，這個生意有沒有希望，剛才我講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網路博物館，第二是因為他給我的資訊，是91樣文物都有歷史，這看起來非常不得了，我說這個是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當然這是網路他要怎麼做。後來他也有講說他要去展覽，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在嘉義市政府有展覽，後來他們又通知我們說在台中有展覽，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生意他在做了…」（原審院卷五第301頁）。然而，證人林羿龍所為前述證詞的前提，乃是附表一所示之91件文物「都有歷史」，此與本案實際情形並不相符（即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部分均屬贗品，並無歷史文化可言），且所謂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除世俗常見之舉辦實體展覽外（實際上虧損），看不出證人林羿龍有講出什麼可以具體創造高額收益的說法，故證人林羿龍上開所證，實屬誇大其詞之空言，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故宮等世界知名的博物館，為了保護展出的文物，或有其他安保需求，也多有展出複製品、仿品的情形，每年仍吸引多數遊客購買門票觀賞，故難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而，知名博物館於展示複製品時，均會據實告知大眾其所展出者乃是複製品，讓大眾自行決定是否購票觀賞，且其館內亦不可能只有展示複製品，而是仍會同時展示其他真品，以提高大眾購票觀賞的意願，此與本案並未據實告知他人展覽品真實狀況，且展出者絕大多數均屬贗品的情形，實無法相互比擬。故辯護人此一主張，亦難採認。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又主張：依據林茂唐所述，其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看待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認為該等文物具有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31頁）；而被告陳麗卿也供述，其認為相關文物即使是工藝品，也有相當價值，一件也要幾十萬元（原審院卷九第127頁），難認其2人有詐欺之主觀犯意。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若認知附表一所示文物只是藝術品、工藝品，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自應依其等認知據實以告，而非對外為如附表五所示之名實不符的宣傳；況被告陳麗卿上述所謂幾十萬元的價值，與前述投資人所接受到的「相關文物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石」等資訊，存在天差地別的價值落差，自會嚴重影響投資人判斷是否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決定。因此，本案無從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供述內容，認定其2人未有詐欺之主觀犯意。
　㈦綜上，本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所辯均不可採，其等於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之有價證券時，有施用詐欺行為且有犯意聯絡等情，已可認定。
八、本案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
　㈠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資款，我要求投資人匯到天暢公司的帳戶及我個人的帳戶（原審院卷九第364頁），此與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增資股招募的投資款項主要進入林茂唐的帳戶，一開始也有進到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他二卷第5頁）相符，且有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及扣案之天暢公司帳冊資料在卷可證（詳下述），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會匯（存）入天暢公司及被告林茂唐帳戶內。而依卷附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等帳戶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2-1、2-2、3-1、3-2），附件表2-1、2-2、3-1、3-2「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存）款至上述4帳戶的情形，且其等分別為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或增資股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又上述4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2-1、2-2、3-1、3-2所載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顯示為資金匯入、資金轉入）、帳冊資料性質（帳冊卷三部分，全為原始股股東支付股款的資料）及前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A、B方案投資金額，足認各該未顯示匯款人、但匯入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數之金額，或帳冊卷三所記載之收入款項，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而前述股款，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
　㈡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款項，有部分會進入大器公司的帳戶（原審院卷十第77頁），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款，部分會匯（存）入大器公司帳戶內。而依卷附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3-4、3-5），附件表3-4、3-5「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存）款至上述2帳戶的情形，且其等為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又上述2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3-4、3-5所載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有記載各該款項為「S2-天暢國際藝術股份（入）」，且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S1是指原始股，S2是指增資股（他二卷第2頁），又如前所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是以30萬元為1單位，足認各該未顯示匯（存）款人名稱、但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數之金額，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而前述股款，亦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
　㈢天暢公司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雖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質上仍是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投資人因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為1萬8千元或1萬5千元），與天暢公司之招攬行為乃屬密不可分、無從分割。但如前所述，投資人於繳交之上述會員費時，天暢公司同時會販賣、交付投資人所選購之文創商品，且該等文創商品，幾乎全與附表一所示文物無關。因此，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會員費，既尚可購得與詐欺行為無關之文創商品，自難論認投資人選購該等文創商品的對價，亦屬天暢公司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又依據本案卷內事證，無法就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會員費，區分其「文創商品之對價」、「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如前所述，不必然所有投資人均有獲贈）」、「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費」等項目之金額各自為何，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就投資人所繳交之會員費部分（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件表2-3、3-1、3-2、3-4所載），均不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
　㈣被告方瑞豐因親自或透過證人楊惠雄、曾秀英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經投資人將認購股款匯入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事實（詳附件表3-3），已如前述，且證人劉易璁、黃子芮、羅銘清、羅道彥、張佳霖、張慶雲、黃秀麗（郭永瑜除外，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於本院審理時均到庭證述上開款項是要投資，不是買古董，亦如上述，而依被告方瑞豐與上開證人之交易模式、對價，亦非股權與古董合併搭售之情形；至於被害人謝喜麗雖未到庭，然觀之其於101月10月11日匯款50萬元至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後（表3-3編號1），於101年10月18日亦匯入100萬元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表2-1編號61），故從被害人謝喜麗交付係大額整數之匯款（150萬元，為30萬元的倍數），並取得30萬股的原始股一節，亦可推認證人謝喜麗應係要投資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非購買廉價之古董。從而，如附件表3-3匯入被告方瑞豐上開合庫銀行之款項（不含郭永瑜匯入部分），自均係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對價，屬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施用詐術之財物。
　㈤依上所述，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因詐欺行為獲取之財物，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2所載，即3784萬5378元；而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3所載，即1億9711萬3000元，二者合計金額則如附件表9-1所載，即2億3495萬8378元。起訴書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的金額，雖分別記載為4941萬7990元、2億5367萬1000元，但依據起訴書所載論認此部分事實之事證（證據清單編號42），上述金額應是投資人之應繳股款金額，並將會員費計入的結果，但會員費部分不宜計入，已如前述，且投資人應繳股款事後是否確有如數繳納，亦非無疑（如後述王家安、林武等人），故本院認宜以前述方式計算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併予說明。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共同參與犯罪之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應不能計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稱之「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本案於計算該項金額時，應扣除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版權費、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前述600件文物的價金、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的價金、支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支付給張本源之12生肖文物展覽版權費、清宮寶藏展覽版權費、員工薪資等管銷費用、辦理展覽的支出、展覽周遭商品的製作費用等成本，共計2億3230元，故本件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然而：
　⒈本案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者，僅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而在前述金額的計算過程中，本院並未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款項計入（例如林茂唐因認購增資股而開立的期票金額），而辯護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說明上述計入的款項中，有何者是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所繳付，故本案並無計入共同正犯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款項的問題。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以外之其他同案被告，其等雖有共同參與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5條第1項之犯行，但並未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且為此一犯罪之被害人，故其等因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款項所繳付的款項，自應於計算前述金額時予以計入。
　⒉關於是否扣除犯罪成本部分：
　⑴本件被告方瑞豐因提供相關文物所收取的版權費100萬元美金，及因販售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所獲得的價金，乃是共同正犯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予以分配，而由個別行為人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與犯罪成本無關。
　⑵天暢公司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所支付的費用，因該等其他文物並未用以從事本件犯行，故與本案無關，並非犯罪成本。
　⑶又依本院前審判決被告等人詐欺取財罪確定部分之事實，支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有相當部分是詐騙證人張本源而來，並非天暢公司所支付，就此而言，亦無支出犯罪成本可言。
　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雖認就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於計算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但其理由乃是基於「依現行證券交易市場之款券交割機制，買賣股票者，不論其原因、動機為何，均應依法繳交前述稅、費，不能拒繳或免除此部分支出，且係由證券經紀商結算後，直接將扣除應繳稅、費之餘額匯給股票出賣人，股票投資人並未實際支配過前述稅、費。從而，實務上對於因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向來多採『差額說』（或稱『淨額說』），即應扣除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手續費，以貼近真實利得之計算方法」，故屬於就內線交易罪此一個別犯罪型態所採取之見解。但就本案情形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乃是以事實欄二所載方式，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其2人是自始即以詐欺手段，騙取投資人之財物，其等因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所獲得的款項，與使用之犯罪手段間具有直接之因果關連，行為態樣與刑法上的詐欺取財犯行相同，於計算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自無扣除成本的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可為參考）。因此，本案尚無從援引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之見解，而就天暢公司、方美克斯公司相關之經營成本予以扣除。
　⑸從而，辯護人前述主張，均屬無從採認。　　　　
九、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所辯均不足採，其等3人涉有前述犯行，均堪以認定。
十、證據調查駁回：
　㈠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請求將系爭古文物為破壞性之鑑定等語。然所謂破壞性的鑑定方式，會對相關文物產生無法回復之損害，且其鑑定方式僅能鑑定文物的年代，並無法辨識相關文物是否具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描述的品質、特色，對於本案重要待證事實難生全面釐清的作用，並非合宜之鑑定方式；又其主張被告方瑞豐已將某古文物送請鑑定，結果證實為西元前1600年至1050年間，被告等人並以之為聲請再審云云，然此部分之再審，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再字第153號、113年度聲再字第62號、114年度聲再字第12號駁回聲請在案，故其所述，亦屬無稽。另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將本案相關文物再送萬寶國際古董熱釋光鑑定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鑑定云云。然此部分之待證事實，除原審及本院前審先後2次委請不同之鑑定人進行鑑定外，另有前述其他事證可予證明，故該待證事實已經明確，自無再為鑑定的必要。故被告林茂唐、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請，均無可取。
　㈡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又請求傳喚同案被告方瑞豐、陳麗卿、證人張本源、林羿龍到庭作證。然上開證人，在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已證述在案，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為不必要之調查，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駁回其聲請。另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雖請求傳喚證人朱麗宸、陳美幸、謝喜麗，然嗣後已撤回聲請（本院三卷第219頁，本院四卷第91頁），併此指明。
肆、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部分
　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被告方瑞豐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為事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已於107年2月2日修正施行，此次修正是將加重處罰條件1億元之計算標準，由「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參照立法理由的說明，修正後規定關於上述1億元金額的計算，是將原本可能計入之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孳息予以排除，而屬加重處罰條件的限縮，自較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本案就事實欄二部分，應適用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
　㈡本案被告等人為事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雖於108年4月19日修正施行，而修正前之規定為：「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修正後的規定則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依據立法理由的說明及上述修正內容，此次修正乃是配合同法第177條之1及第178條之1之修正所為，並將原本第1、2項規定予以合併，就事實欄二的法條適用而言，於修正前、後並無不同，故不生新舊法比較的問題，應直接適用修正後的規定，併予說明。
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本案所犯法條、法律適用部分：
　㈠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證券業務」，主要是指有價證券之承銷、有價證券之自行買賣、有價證券買賣之行紀、居間、代理等，證券交易法第15條定有明文。再者，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天暢公司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之證券商，且未曾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卻從事公開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所為自有違前述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之規定。
　㈡又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於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對非特定人公開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過程中，均有詐欺之行為一節，已如前述，故此部分顯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情。
　㈢本案行為主體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為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法人，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分別係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之行為負責人等情，均如上述，且就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即事實欄二全部），天暢公司因此而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至於被告方瑞豐參與部分（僅事實欄二、㈠部分），則未達1億元。從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修正後）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詐偽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5條第1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而被告方瑞豐事實欄二、㈠所為，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5條第1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起訴書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前述犯行，漏未引用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且認被告方瑞豐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應以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予以處罰，雖有未合，但因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本院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的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判決。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事實欄二所為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之詐偽罪（方瑞豐僅有事實欄二、㈠部分），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僅事實欄二、㈠部分）與同案被告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曾秀英、侯秋雲、張家豐、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間（各行為人參與情形詳如附表A所載），就事實欄二所示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彼此之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競合：
　㈠刑事法中的部分犯罪型態，本質上就具有反覆、延續實行的特徵，若於立法時將其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的犯罪意思，在密切接近的一定時、地，持續實行多次的犯罪行為，且依社會通念，在客觀上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在刑法評價上，即應只成立「集合犯」的實質上一罪。再者，證券交易法所稱之「募集」，既是對非特定人為之，本質上即有反覆、延續實行的特性；而同法所稱之經營證券「業務」，亦是指反覆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故前述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未經申報生效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非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等犯行，均屬立法者所規範應屬集合犯的犯罪態樣。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雖因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增資股股權而觸犯前述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但其招攬方式相仿、所為均為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為，足見其等應是基於概括的犯罪意思為該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行為，且該等行為的時間密切接近，在客觀上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所為前述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犯行，均應各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
　㈡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3人於前述事實欄二、㈠㈡所示犯行，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述3罪名，屬於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的規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均從一重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詐偽罪，被告方瑞豐則係從一重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
四、本院併予審理部分：
　㈠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之事實（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4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其中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本案前揭有罪部分（認購「原始股」、「增資股」之行為），均有同一案件或事實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其餘與本案無關之案情或同案被告部分，本院將另行退併辦處理）。
　㈡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其等有經招募而向被告方瑞豐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並分別匯款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只是之後由證人曾秀英自費退款承接，並從原始股股東名冊除名一節，業據證人羅銘清、羅道彥、曾秀英證述如前，故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雖未據起訴，然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有罪部分，仍有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五、刑的加重減輕事由
　㈠關於累犯部分：
　　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因違反醫師法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分別於97年7月24日、97年4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經公訴檢察官遽以為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及其辯護人對此構成累犯之客觀事實亦未曾爭執；惟本院審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上開違反醫師法案件，與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間，不但犯罪行為、所犯罪名均有不同，且侵害之法益亦屬有別，二案犯罪時間亦有間隔，尚難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自無依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逕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內審酌即可。
　㈡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方瑞豐曾至調查局檢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應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或證人保護法第14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然而：
　⒈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而此規定所謂的自首，是指行為人在其犯罪未被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言。若行為人於其犯罪未被發覺前，僅是向該管公務員提及其犯罪之相關跡證，但並未申告任何有關於成立犯罪之事實，自難認其有自首犯罪，而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方瑞豐在檢、調人員開始偵辦本案之前，雖曾於104年7月14日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檢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但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而違法吸金，未有一字一語提及自己參與相關犯罪行為（他一卷第18至19頁），故其並無申告任何有關於自己成立犯罪之事實可言。依據前述說明，其所為並非自首，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3項之減免其刑規定，均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為其適用要件。而依據本案卷證資料，並無任何檢察官事先同意方瑞豐適用證人保護法規定之相關事證，故被告方瑞豐自亦無從依前述規定減免其刑。
　㈢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提供超過79件古文物、600件古藝品等其他收藏，且該等收藏最後均遭林茂唐、陳麗卿所侵占，本案未有付出而享有鉅額利益之人乃林茂唐、陳麗卿2人。方瑞豐皆是於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同意下，合法與公司簽訂租賃及買賣契約，並依約提供收藏給公司，並未再多取一分一毫。請考量方瑞豐受林茂唐、陳麗卿所欺，且主動檢舉並配合偵辦，也與告訴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又方瑞豐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然辯護人所稱方瑞豐提供之文物遭侵占部分，與卷內事證並不相符，已如前述；再者，依據卷內證據所示，方瑞豐獲取之犯罪所得達數千萬元（詳後述），亦是享有鉅額不法利益之行為人，且該等所得乃是以提供文物贗品而來，毫無正當性可言；又其事後所為之檢舉，亦僅是在不實撇清自己責任，難認有配合偵辦之舉，以上種種均未見被告方瑞豐客觀上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有可憫恕之處，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另被告方瑞豐辯護人所指和解部分，逕依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即為已足，尚難執此即認被告方瑞豐有何情輕法重而得予以減刑。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伍、上訴之論斷：
一、撤銷改判部分：
　　原審認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為分如事實欄二㈠、㈡所示犯行，均罪證明確，因而予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然查：
　㈠本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行為主體是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則為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法人，均非自然人，原審逕以相關自然人為行為主體，漏未審認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容有違誤。
　㈡依據前述參、八、㈤所載事證及理由，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關於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應為3784萬5378元（附件表9-2）；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應為1億9711萬3000元（附件表9-3），二者合計金額為2億3495萬8378元（附件表9-1），原審就此部分所認定之金額分別為4183萬6378元、2億6503萬8468元、3億0687萬4846元，尚有未合。
　㈢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天暢公司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之行為，應是在該等增資股發行之前，故此部分的行為，仍屬證券交易法所稱之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所取得之增資股股票，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有所不當。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本案之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與本院前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詐欺取財犯行間，行為主體不同、犯罪對象有別、手段亦有出入、且在犯罪時間點上，二者亦無完全重合之處，業經本院前審判決認定在案，故原審認該二次犯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亦有未妥。
　㈤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移送併辦部分，及向證人羅道修、羅道彥招募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之部分，均與已起訴經論罪部分具有同一案件或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未及併予審究，即有未當。
　㈥被告方瑞豐曾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吳美玲、劉景德、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達成協議，並償還部分之投資金額之事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此一有利被告方瑞豐之事項，亦有未恰。
　㈦有關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原審未能詳加審酌卷內事證，而於被告等人之犯行中併予論認，容有不當。
　㈧依據後述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說明，原審就林茂唐、方瑞豐及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容有未妥之處。
　㈨從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以前詞上訴否認犯行；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主張沒收不當，雖均無理由。然而原審判決既有上述違誤、不當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及本案之部分（即不含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以及被告陳麗卿沒收部分，不沒收扣案物部分）；以及關於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之沒收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上訴駁回部分：
　　原審就被告陳麗卿犯罪所得之沒收，及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關於本案扣案物之沒收，分別說明如下：
　㈠依附件表8-1、8-2所示之帳戶資金明細及帳冊資料顯示，被告陳麗卿有領取天暢公司發放之獎金，且經被告陳麗卿供稱其確有領到帳冊卷所載之獎金（原審院卷十三第90頁），則被告陳麗卿於本案所分得之犯罪所得，應為14萬5800元。又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被告陳麗卿帳戶內之財產，已經扣押，故被告陳麗卿上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於被告陳麗卿所犯罪名主文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如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陳麗卿遭扣押帳戶內之餘額應予沒收，其餘不足部分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物部分：
　⒈附表一編號1至78所示之文物，已經天暢公司所買受，故該等物品即非被告等人所有之物，自不需諭知沒收。
　⒉附表三編號1-1、1-17所示之物，為被告林茂唐所有土地之所有權狀，而該等土地已由原審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定扣押；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0所示被告林茂唐所有之車輛，已由原審依被告林茂唐之聲請而裁定予以拍賣，由原審民事執行處以108年度司執助字第2260號變價扣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處理，於108年12月26日拍定，拍賣得款54萬1000元（扣除鑑價費代墊款2640元後，所餘金額為53萬8360元），此有原審民事執行處109年1月31日雄院和108司執助福字第2260號函在卷可證（原審院十第51頁），然被告林茂唐所有之上述不動產所有權狀及動產，並非林茂唐供犯罪所用之物，不需諭知沒收，應待被告林茂唐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形時，由檢察官依法對扣押之不動產或變得之價金為追徵程序之處理。
　⒊附表三編號1-2、1-8、1-10至1-12、1-19、1-24、1-25、2-2至2-13、2-18、2-23至2-26、2-29至2-34、5-1至5-12所示天暢公司財報、投資承諾協議書、投資合約書、認股、匯款名單、股權確認協議書、公司股東名冊等文件，雖屬與本案相關之天暢公司業務資料，然並非被告等人所有，而不需諭知沒收。
　⒋附表三編號1-34至1-36、2-14、2-19至2-22、2-27、2-28所示之帳戶存摺，該等帳戶雖是供投資人匯款、或天暢公司轉匯投資款之帳戶，但原審已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12號刑事裁定扣押該等帳戶內之財產，並無沒收該等帳戶存摺之必要，故不予諭知沒收。
　⒌附表三編號1-14、1-15所示之紙鈔，為被告林茂唐所有，且依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所述，該等紙鈔為其自己之現金，並非投資人之款項（原審院卷十三第107頁），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有何關連；又附表三其餘扣案物亦均與本案犯罪無關，均不予諭知沒收。
　⒍附表六㈠⒉所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遭扣押之不動產，應待其等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形時，由檢察官依法為追徵程序之處理。
　㈣經核原審判決就前述關於沒收部分之論述，均屬正確，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提起上訴時，亦未就此部分指出原審有何違法、不當之處。因此，原審前述部分雖經本院撤銷改判，但因沒收具有獨立性，上訴審法院得就罪刑部分與沒收部分分別裁判，故予以駁回關於前述沒收部分之上訴。
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撤銷改判部分之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分如事實欄二、㈠㈡所為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所取得的金額，分別為3784萬5378元（此為方瑞豐參與部分之金額）、1億9711萬3000元，合計金額達2億3495萬8378元（此為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之金額），參與認購的投資人達數百人，已對個別投資人之財產法益及整體投資之金融秩序，造成相當之損害。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此部分犯行之分工，分別如附表A所載，整體而言，被告林茂唐參與程度最高、陳麗卿次之，方瑞豐則更次之；又其等因此部分犯行，分別獲有前述（被告陳麗卿部分）及後述（被告林茂唐、方瑞豐部分）之犯罪所得；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未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告方瑞豐事後與被害人郭豐碩等8人達成協議、並為部分賠償（如前述伍、一㈥所述）等犯後態度；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雖有以將部分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方式，與該等投資人進行和解，但此部分是否確能使相關被害人獲得實際賠償，尚有疑義（詳後述），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前述違反醫師法等前科素行、被告3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工作、經濟等生活狀況（本院前審卷六第2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二、㈠㈡㈢所示之刑。
四、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㈠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所以關於沒收的法律適用，並沒有新舊法比較的問題，在新法施行之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的相關規定來處理。再者，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1第1項分別規定：「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而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則規定：「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故其他法律於105年7月1日之後如就沒收另定有特別規定，自應依該特別規定處理。而於107年2月2日修正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屬105年7月1日之後就沒收所制定的特別規定，依據前述說明，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至3項規定之罪之犯罪所得的沒收，應優先適用該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處理，但該規定所未規範事項，仍有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之後，沒收已非從刑，而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的規定，是採義務沒收主義，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的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因此，上述證券交易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違反前述沒收規定修正之立法目的。從而，法院於查明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部分後，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之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應發還、賠償的數額尚有未明，即認不需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而應於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時，在扣除不予沒收部分後，就其餘額依前述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收，以使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經確定後，仍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
　㈢刑法上所稱的「責任共同原則」，是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的多數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的一部分，而相互利用他人的行為，以達成彼此間共同犯罪的目的時，就應該對於所發生的全部結果共同負責。因此，「責任共同原則」只是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者的責任認定，而與犯罪所得的沒收無關。又沒收雖然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的獨立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乃是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基本權的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的刑事處分，對人民基本權的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故在判斷是否宣告沒收時，自然應該要權衡罪責原則、比例原則，避免對共同正犯為不符罪責或無必要的沒收、追徵。而共同犯罪行為人的組織分工及各自的不法所得，未必相同，也有可能出現犯罪所得分配懸殊的狀況，如果分配較少甚至未參與分配的人，仍然需要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的責任，無異是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然有失公平，故應就各人實際分得部分分別宣告沒收即可。
　㈣關於事實欄二、㈠㈡所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2億3495萬8378元此項犯罪所得之分取部分：
　⒈被告方瑞豐分取部分：
　⑴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有因提供附表一所示文物而可獲得100萬元美金的版稅，而依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其實際取得的款項為新臺幣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42頁，含扣抵被告方瑞豐先前向天暢公司的借支款）。
　⑵被告方瑞豐因販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之600件文物給天暢公司而取得3000萬元，該等文物平均每件售價為5萬元，亦如前述，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既涉及此犯行之詐欺行為，自應將其販售所得一併計入（至於其他文物，則與本案無關，不需計入），則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分取的犯罪所得為395萬元（計算式：5萬元×79件＝395萬元）。至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與本案無關，故販售該文物所得不應計入而宣告沒收云云。然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涉及本案證券詐偽犯行一節，業經本院說明說前（詳理由欄參、三㈥⒊），故被告方瑞豐因證券詐偽犯行而取得之前揭金額，自屬犯罪所得而應依法宣告沒收，故被告方瑞豐辯護人上開所指，即不可採。
　⑶附件表3-3所示款項共計235萬元（不含郭永瑜部分），乃是被告方瑞豐透過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股款，並匯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由其取得，則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35萬元。
　⑷綜上，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總共分取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元（計算式：2984萬2900元+395萬元+235萬元＝3614萬2900元）。
　⒉被告林茂唐分取部分：被告林茂唐以其花旗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直接收取之股款，分別為附件表3-1之1020萬元、附件表3-2之343萬1000元。另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股款，亦有轉匯入被告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花旗銀行帳戶及玉山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如附件表4-1至4-3所載），金額分別為附件表4-1之279萬元、附件表4-2之1588萬8800元、附件表4-3之1397萬3000元。則被告林茂唐因此所分取的犯罪所得為共為：4628萬2800元（計算式：1020萬元+343萬1000元+279萬元+1588萬8800元+1397萬3000元＝4628萬2800元）。
　⒊大器公司取得部分：
　　本案（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的過程中，部分投資人的股款是直接匯入大器公司帳戶，已如前述，其金額分別為附件表3-4之375萬元、附件表3-5之3970萬8000元。又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股款，亦有轉匯入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如附件表5-1、5-2所載），金額分別為附件表5-1之60萬元、附件表5-2之1億2204萬0978元，而依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增資股部分是由我專案處理，所以匯入的錢會轉到大器公司帳戶內，再分配統籌付款（原審院卷十第76頁），足見大器公司有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天暢公司等之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該等犯罪所得，其金額共計為：1億6609萬8978元（計算式：375萬元+3970萬8000元+60萬元+1億2204萬0978元＝1億6609萬8978元）。又大器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號2⑶所示），均為該公司所有，又金錢所表彰者既在於交換價值，而非該特定金錢之實體價值，金錢混同後，相同之金額即具相同之價值，又考量現行刑法沒收之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意旨，應認大器公司因本案所獲得之犯罪所得，既與其所有之金錢混同，則犯罪所得之沒收即可由扣案現金予以執行。因此，關於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如主文附表七編號5所示。
　⒋天暢公司取得部分：
　　天暢公司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2億3495萬8378元，扣除前述㈣⒈至⒊（方瑞豐、林茂唐、大器公司）的款項後，剩餘之319萬1700元（計算式：2億3495萬8378元-3614萬2900元-4628萬2800元-1億6609萬8978元＝319萬1700元），即為天暢公司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而無償取得且仍保有之犯罪所得。又天暢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因此，關於天暢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4所示。
　㈤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入會員或另再招攬他人加入會員時，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之獎金，已如前述；又天暢公司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實質上仍是在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亦如前述，故天暢公司人員招攬投資人成為該公司會員所獲得之獎金，自屬參與本案犯行之天暢公司人員的犯罪所得，應依法予以沒收、追徵。再者，投資人因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因無法區分其「文創商品之對價」、「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費」等項目之金額各自為何，故本院未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已如前述，故性質上屬於從該等會員費中提撥發給相關行為人之獎金，自不需於計算天暢公司保有之犯罪所得中予以扣除。從而，本案被告就此部分所取得之犯罪所得，分別說明如下：
　⒈被告林茂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林茂唐分別獲有247萬5450元、23萬0400元之獎金，該合計270萬5850元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林茂唐予以宣告沒收。
　⒉被告方瑞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方瑞豐分別獲有20萬7000元、4萬9500元之獎金，該合計25萬6500元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方瑞豐予以宣告沒收。
　㈥又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2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已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吳美玲、劉景德、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達成協議，並償還部分投資金額共195萬元之事實，除據被告方瑞豐陳述在卷外，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核與證人郭豐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還我一點點錢，算是清了，達成和解等語相符（參本院三卷第156頁），依上開說明，此部分已償還被害人之部分，自應扣除而不宣告沒收、追徵。
　㈦依據前述，被告林茂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4628萬2800元、270萬5850元，共計4898萬8650元，而被告林茂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外幣部分，由檢察官於指揮時換算金額）。因此，關於被告林茂唐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1所示。
　㈧依據前述，被告方瑞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然被告方瑞豐已償還部分被害人之金額共195萬元，已如上述，此部分依上開說明應扣除而不沒收。因此，關於被告方瑞豐本案犯罪所得之沒收金額，應為3444萬9400元（計算式：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195萬元＝3444萬9400元）。又被告方瑞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故本案被告方瑞豐前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3所示。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就性質上屬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而非刑罰從刑的「沒收」，並無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28號刑事判決可作為參考）。因此，本件關於被告部分，雖僅有其提起上訴，但原審就被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既有違誤，本院自仍得予以撤銷並改諭知沒收金額較高之犯罪所得，併予說明。
　㈨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本院前審審理中，雖多次提及其等就本案，有以將本案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方式，與投資人進行和解，但如前所述，大巴馬公司乃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另案遭起訴之涉案公司，在另案尚未確認是否又是其2人以與本案相同手法再為犯罪，且大巴馬公司股權價值亦有不明的情形下，尚難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已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
　㈩被告林茂唐、方瑞豐，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等於前案所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故該詐欺取財罪相關沒收部分，逕依本院前審認定即可，非本案所應審究，附此敘明。　　
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共同基於以詐欺行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自101年4月間起，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分別以事實欄二、㈠所示詐術，招攬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而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使上開人等因天暢公司前述招攬行為而陷於錯誤，出資認購方美克斯股權，因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同犯前述證券交易法等罪嫌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又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而所謂「虛偽」係指陳述之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符；所謂「詐欺」，係指故意以欺罔之方法使人陷於錯誤；所謂「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故意以其他方法或行為（例如故意隱瞞重要事項致他人判斷失當等），誤導相對人對事實之瞭解或發生偏差之效果（以上各項行為，均須出於行為人之故意）。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有前揭罪嫌，無非係以上開人等均在附件表1-1原始股股東名冊內，為其論據。然查：
　㈠證人郭永瑜（附件表1-1編號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介紹一位「大哥」向方瑞豐買古董，該「大哥」姓名不方便透露，之後方瑞豐就說要送我股權，讓我插乾股，但我實際上沒有花錢購買任何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語（參本院三卷第72至74頁）。
　㈡證人王家安（附件表1-1編號51）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識方瑞豐快10年了，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方瑞豐叫我過去幫忙，半年後，方瑞豐說要把人頭填滿，就撥了10萬股給我等語（參本院三卷第77至78頁）。
　㈢證人洪力立（附件表1-1編號1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方瑞豐說要去美國成立公司，說他人數不夠，叫我提供身分資料，後來就收到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但我沒有花錢購買等語（參本院三卷第264至267頁）。
　㈣證人李依霞（附件表1-1編號123「李玉枝」）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因我被倒會欠很多錢，方瑞豐說要成立公司，就送我方美克斯公司未上市股票，算是好意，我沒有出一毛錢購買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25至127頁）。
　㈤投資人林武（附件表1-1編號76）經本院通知卷內留存地址，並未到庭，且本院依該址或留存手機門號，亦查無任何有關「林武」之年籍資料，而被告方瑞豐陳稱：林武是大陸人，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他常在國外，我只有電話等語（偵二卷第55至56頁），雖被告方瑞豐上開所述未必完全屬實，但因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需有施用詐術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本件卷內既無「林武」遭證券詐欺之相關跡證，本於「罪疑唯輕原則」，即應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㈥投資人劉鎮宇（附件表1-1編號145）未曾到庭陳述，且被告方瑞豐主張：劉鎮宇係其多年好友，本案並未實際出資購買股權，而今劉鎮宇已歿，更無從證實等語，本於「罪疑唯輕原則」，本件卷內既無「劉鎮宇」遭證券詐欺之相關跡證，即應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五、綜上所述，本件既無證據證明上開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有遭被告等人施用詐術認購方美克斯股票之行為，即難以公訴意旨所指證券詐偽等犯行相繩，屬不能證明犯罪，依上開說明，本應為此部分無罪之諭知。但檢察官認為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述本院論罪科刑的犯行，具有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故不另諭知無罪。
六、又本案除郭永瑜匯入之款項已扣除不計入犯罪金額、所得外，其餘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之部分，因證人大多證稱沒有出錢，且亦查無相關金流可以證明前述王家安等證人有出資購買方美克斯股權，此部分即無須在犯罪金額、所得部分另行扣除，附此敘明。
柒、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附卷可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涉詐欺取財罪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以及同案被告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經原審、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均不屬於本院審判的範圍，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朱華君、羅瑞昌、陳麗琇、吳聆嘉移送併辦，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 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
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8條之2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43條之1第3項、第43條之5第2項、第3項、第43條之6第1項、第44條第1項至第3項、第60條第1項、第62條第1項、第93條、第96條至第98條、第116條、第120條或第160條之規定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0萬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附表A：
		姓名

		職位

		分工

		事實欄二的參與期間、範圍



		林茂唐

		董事、總經理

		天暢公司主要決策者之一；綜理天暢公司業務之規劃、經營、執行及掌控資金流向；負責天暢公司內人事任命；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即附件表1-2最後一位投資人簽約日期），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麗卿

		監察人、財務長

		負責天暢公司之資金調度（含招攬會員、加盟商、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獎金發放），且資金之動支均經其審核，而主導天暢公司之財務事項；與林茂唐共同處理天暢公司的業務執行；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方瑞豐

		董事長

		參與天暢公司部分決策；著作「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以該等書刊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其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



		曾敬翔

		業務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天暢公司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之主要主講人之一；業務人員之組織訓練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林阿溪

		業務→高雄營業處顧問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美幸

		業務→高雄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張家豐

		業務→臺中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10月15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曾秀英

		業務→臺中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侯秋雲

		業務→高雄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8月1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吳洋銘

		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劉嘉惠

		總經理特助、行銷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許水清

		臺南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附表B：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被告林茂唐的陳述

		偵一卷第2至10、22至31頁、偵二卷第270至278、340至347頁、偵三卷第77至78、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292至366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8至90、109至110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5至246頁。



		被告陳麗卿的陳述

		他二卷第166至174、180至190頁、偵二卷第349至358、415至420頁、偵三卷第157至159、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一第5至9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110至1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0至91、110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142至15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6至247頁。



		被告方瑞豐的陳述

		他一卷第18至19、127至132、134至136頁、調一卷第12至15頁、偵二卷第31至36、55至60頁、併二案他卷第50至52、55至56頁、併二案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院卷一第6至8頁、原審院卷二第153至162頁、原審院卷五第397至398頁、原審院卷七第356至415頁、原審院卷十三第51至52、91至95、112至113、14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253至258、535至538頁



		同案被告曾敬翔的陳述

		偵二卷第142至149、189至193頁、原審院卷二第52至57頁、原審院卷七第245至2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61至64頁



		同案被告林阿溪的陳述

		他二卷第60至66、78至83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至97、106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75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陳美幸的陳述

		他二卷第129至138、150至158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原審院卷七第36至7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1至55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3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張家豐的陳述

		偵二卷第236至242、254至259頁、原審院卷一第112至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89至190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62頁



		同案被告曾秀英的陳述

		他二卷第88至94、118至123頁、原審院卷一第60至64頁、原審院卷七第100至13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0至33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2、66至68頁



		同案被告侯秋雲的陳述

		他二卷第42至47、52至55頁、原審院卷一第20至2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1頁、本院前審卷三第393至40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至66頁



		同案被告吳洋銘的陳述

		偵二卷第199至204、225至231頁、他五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



		同案被告劉嘉惠的陳述

		他三卷第112至116頁、偵四卷第17至19、24至27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



		同案被告許水清的陳述

		偵一卷第196至201、220至226頁、原審院卷一第154至158頁、原審院卷七第74至98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5、111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頁



		證人張本源的陳述

		調一卷第86至91頁、他四卷第181至187頁、偵三卷第217至218頁、原審院卷五第425至487頁



		證人林羿龍的陳述

		偵二卷第95至101、129至134頁、原審院卷五第285至329頁



		證人蔡侑珊的陳述

		他二卷第28至32、36至40頁



		證人張芸熙的陳述

		他二卷第1至5、22至26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52至272頁



		證人葉湘如的陳述

		偵四卷第66至68頁









附表一：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天暢藏珍第62頁



		2

		金屬彩繪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天暢藏珍第57頁



		3

		金龍首鳳紋提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天暢藏珍第103頁



		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天暢藏珍第28頁



		5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天暢藏珍第93頁



		6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天暢藏珍第72頁



		7

		青銅螭龍耳簋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8，天暢藏珍第85頁



		8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錯金銀龜馱形）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9，天暢藏珍第73頁



		9

		戰國青銅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0，天暢藏珍第75頁



		10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1，天暢藏珍第83頁



		11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2，天暢藏珍第61頁



		12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3，天暢藏珍第97頁



		13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4，天暢藏珍第89頁



		14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5，天暢藏珍第70頁



		15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6，天暢藏珍第71頁



		16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7，天暢藏珍第67頁



		17

		青銅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8，天暢藏珍第81頁



		18

		青銅虎柄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9，天暢藏珍第87頁



		19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0，天暢藏珍第88頁



		20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1，天暢藏珍第69頁



		21

		青銅四聯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2，天暢藏珍第84頁



		22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3，天暢藏珍第80頁



		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4，天暢藏珍第82頁



		24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爐）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5，天暢藏珍第92頁



		25

		聯禁龍耳對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6，天暢藏珍第64頁



		26

		青銅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7，天暢藏珍第74頁



		27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8，天暢藏珍第79頁



		28

		鳥手獸形尊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鳥首獸形尊）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9，天暢藏珍第65頁



		29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0，天暢藏珍第86頁



		30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1，天暢藏珍第36頁



		31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2，天暢藏珍第30頁



		32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3，天暢藏珍第51頁



		33

		五彩龍鳳紋果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4，天暢藏珍第49頁



		34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5，天暢藏珍第102頁



		35

		三彩包金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6，天暢藏珍第42頁



		36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7，天暢藏珍第68頁



		37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8，天暢藏珍第52頁



		38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9，天暢藏珍第58頁



		39

		鎏金銅龍朱雀燈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0，天暢藏珍第78頁



		40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1，天暢藏珍第106頁



		41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2，天暢藏珍第44頁



		42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3，天暢藏珍第105頁



		43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4，天暢藏珍第45頁



		44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5，天暢藏珍第39頁



		45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6，天暢藏珍第38頁



		46

		影青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7，天暢藏珍第98頁



		47

		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8，天暢藏珍第104頁



		48

		汝窯包金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9，天暢藏珍第100頁



		49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0，天暢藏珍第91頁



		50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1，天暢藏珍第40頁



		51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2，天暢藏珍第99頁



		52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3，天暢藏珍第53頁



		53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4，天暢藏珍第55頁



		54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5，天暢藏珍第41頁



		55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6，天暢藏珍第43頁



		56

		金屬彩繪騎射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7，天暢藏珍第48頁



		57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8，天暢藏珍第50頁



		58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9，天暢藏珍第59頁



		59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0，天暢藏珍第37頁



		60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1，天暢藏珍第101頁



		6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2，天暢藏珍第34頁



		62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3，天暢藏珍第35頁



		63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4，天暢藏珍第56頁



		64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5，天暢藏珍第54頁



		65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6，天暢藏珍第60頁



		6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7，天暢藏珍第46頁



		67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8，天暢藏珍第47頁



		68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9，天暢藏珍第31頁



		69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0，天暢藏珍第33頁



		70

		青銅銀人首鳥身立像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1，天暢藏珍第77頁



		71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2，天暢藏珍第94頁



		72

		銅嵌玉香薰爐（1對）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3，天暢藏珍第95頁



		73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4，天暢藏珍第29頁



		74

		青銅尊盤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5，天暢藏珍第66頁



		75

		銅嵌玉四龍升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6，天暢藏珍第90頁



		76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7，天暢藏珍第76頁



		77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8，天暢藏珍第63頁



		78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9，天暢藏珍第96頁



		以下為未扣案之文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所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包袱雙聯瓶1個

		


		否。

		天暢藏珍第32頁



		8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6頁



		8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7頁



		82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8頁



		83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9頁



		84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0頁



		85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1頁



		8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2頁



		8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3頁



		88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4頁



		8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5頁



		9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6頁



		9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7頁









附表二（本院前審判決確定，不在本案審理範圍內）：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金融機構

		戶名/帳號



		 1

		101年2月2日

		2,5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林茂唐/000000000000號



		 2

		101年2月6日

		1,340,000元

		同上

		同上



		 3

		101年2月7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4

		101年2月8日

		1,840,000元

		同上

		同上



		 5

		101年3月2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6

		101年8月20日

		2,9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7

		101年12月27日

		紐幣62,500元(1,492,5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8

		101年12月27日

		新幣62,500元(1,488,125元)

		DBS BANK LTD.（起訴書誤載為FIRST COMMERCIALBANK,SINGAPORE）

		羿昇管理行銷公司



		 9

		101年12月27日

		紐幣125,000元(2,985,0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10

		102年1月25日

		美元100,000元(2,918,000元)

		JPMORGAN CHASEBANK,N.A

		方美克斯公司



		11

		102年1月25日

		3,0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12

		102年6月14日

		2,00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13

		103年4月9日

		5,94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合計：

		


		32,403,625元

		


		










附表三：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及內部相通樓層，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1

		三民區獅頭段0000-0000號土地建物所有權狀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



		1-2

		天暢公司財報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



		1-3

		天印基金會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



		1-4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4



		1-5

		大器公司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5



		1-6

		大器公司營運企劃書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6



		1-7

		2012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7



		1-8

		藝品清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8



		1-9

		筆記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9



		1-10

		藝品照片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0



		1-11

		承諾協議書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1



		1-12

		古文物買賣合約書5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2



		1-13

		名片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3



		1-14

		100元新臺幣紙鈔88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4



		1-15

		100元人民幣紙鈔8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5



		1-16

		手寫筆記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6



		1-17

		竹崎鄉公館段0000-0000號土地所有權狀及謄本影本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7



		1-18

		2014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8



		1-19

		天暢公司投資合約書-黃宇陽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9



		1-20

		AJD-8088車號000轎車（含行照）1輛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0



		1-21

		臺灣酵力公司投資合約書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1



		1-22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張本源、葉素卿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2



		1-23

		林茂唐台銀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3



		1-24

		認股、匯款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4



		1-25

		林茂唐會員組織表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5



		1-26

		2016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6



		1-27

		大器公司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7



		1-28

		陳娟娟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8



		1-29

		林茂唐玉山銀行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9



		1-30

		林茂唐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0



		1-31

		林茂唐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1



		1-32

		大器內蘊公司電腦資料光碟1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2



		1-33

		林茂唐華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3



		1-34

		林茂唐花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4



		1-35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5



		1-36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6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室1樓（大器內蘊公司辦公處所），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2-1

		林茂唐筆記本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



		2-2

		手記投資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



		2-3

		FMAC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



		2-4

		公司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4



		2-5

		保密約定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5



		2-6

		投資認購同意書（空白）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6



		2-7

		投資履約契約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7



		2-8

		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8



		2-9

		投資承諾協議書3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9



		2-10

		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0



		2-11

		FMAC股票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1



		2-12

		重要合約文件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2



		2-13

		職工通訊錄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3



		2-14

		大器內蘊公司台銀存摺4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4



		2-15

		天韻創藝公司台銀存摺5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5



		2-16

		大器內蘊公司國泰世華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6



		2-17

		大器國際行銷公司玉山銀行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7



		2-18

		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8



		2-19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9



		2-20

		天暢公司花旗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0



		2-21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1



		2-22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2



		2-23

		股權確認協議書8箱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3-1至2-23-8



		2-24

		認股會員名冊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4



		2-25

		天暢公司IPO獎勵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5



		2-26

		古董目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6-1至2-26-2



		2-27

		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存摺8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7



		2-28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1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8



		2-29

		台銀收支明細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9



		2-30

		總公司員工薪資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0



		2-31

		請款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1



		2-32

		天暢公司匯款水單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2



		2-33

		獎金支出轉帳傳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3



		2-34

		資料光碟7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4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4-5

		陳麗卿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5-1

		陳美幸票券轉股權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



		5-2

		曾敏傑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2



		5-3

		黃若閔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3



		5-4

		陳美玉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4



		5-5

		黃宇陽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5



		5-6

		陳美幸契約承諾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6



		5-7

		陳美幸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7



		5-8

		天暢公司新聞宣傳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8



		5-9

		莊淑芬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9



		5-10

		侯秋雲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0



		5-11

		天暢公司策展活動票卷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1



		5-12

		天暢公司加盟商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2



		105年11月1日，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6-1

		摘星山莊資產清冊1本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1



		6-2

		通訊錄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2



		6-3

		名片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3



		6-4

		夏嘉宏電腦資料光碟1片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4



		檢察官於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九偵查庭所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1

		ASUS行動電話1支

		陳美幸

		否。

		原他二卷第16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第一列









附表四：
		編號

		投資人

		本人及親友投資標的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告訴人杜玲

		附件表1-2編號154、154-2、154-3、154-4

		①杜玲的陳述（他一卷第147至149頁、第181至185、274至275頁、原審院卷四第310至358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2至251、273至275頁）
②杜玲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53至166頁）



		2

		告訴人溫英竹

		附件表1-1編號57

		①溫英竹的陳述（他一卷第190至193、198至201頁、原審院卷五第38至59頁）
②溫英竹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96頁）



		3

		被害人陳合昇（即陳泓宇、陳慶原）

		附件表1-2編號396

		①陳合昇的陳述（他一卷第35至36、260至262、383至385頁）
②陳合昇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天暢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方美克斯公司開立之發票、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他一卷第264至270頁）



		4

		告訴人曾郁婷

		附件表1-2編號442

		①曾郁婷的陳述（他一卷第278至281、347至350頁）
②曾郁婷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85頁）



		5

		告訴人蔡麗瓊



		附件表1-2編號693

		①蔡麗瓊的陳述（調一卷第78至81頁、他一卷第355至357頁）
②蔡麗瓊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379頁）



		6

		告訴人林子緁

		附件表1-1編號61、130、176

		①林子緁的陳述（他三卷第3至7頁、偵二卷第90至93頁）
②林子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至10頁）



		7

		告訴人陳美蓮



		附件表1-1編號46

		①陳美蓮的陳述（他三卷第27至30頁、偵二卷第78至80頁）
②陳美蓮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臺灣銀行無摺存入憑條存根（他三卷第40至41頁）



		8

		告訴人田玉齡



		附件表1-1編號62、125、137、169；表1-2編號65、377、387

		①田玉齡的陳述（他三卷第59至64頁、偵二卷第84至86頁、原審院卷四第174至202頁）
②田玉齡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65至69頁）



		9

		被害人賴美鳳

		附件表1-1編號95；表1-2編號62

		①賴美鳳的陳述（他一卷第26至28頁、原審院卷三第172至186頁）





		10

		被害人呂沛城

		附件表1-2編號622-2

		①呂沛城的陳述（他一卷第29至31頁、原審院卷三第187至192頁）



		11

		被害人游秀琴

		附件表1-2編號126

		①游秀琴的陳述（他一卷第32至33頁、原審院卷四第245至257頁）
②李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49頁）



		12

		被害人潘仕旻

		附件表1-2編號565

		①潘仕旻的陳述（他一卷第81至82頁）





		13

		被害人潘仕易





		附件表1-2編號566

		①潘仕易的陳述（他一卷第85至86頁、調一卷第35至37頁）
②潘仕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39頁）



		14

		被害人潘林麗珠

		附件表1-2編號569

		①潘林麗珠的陳述（他一卷第90至91頁、調一卷第41至43頁、原審院卷三第213至223頁）
②潘林麗珠提出之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92頁、調一卷第44頁）



		15

		被害人詹棨媛

		附件表1-2編號527

		①詹棨媛的陳述（他一卷第93至94頁）





		16

		被害人曾之瑩

		附件表1-2編號437

		①曾之瑩的陳述（他一卷第236至239頁）
②曾之瑩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43至247頁）



		17

		被害人阮歆寓



		附件表1-2編號158

		①阮歆寓的陳述（調一卷第182至184頁、他一卷第248至250頁）
②阮歆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51頁）



		18

		告訴人周夢麟

		附件表1-2編號166

		①周夢麟的陳述（他三卷第42至45頁）
②周夢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他三卷第46至47頁、調三卷第21頁）



		19

		被害人黃甘安

		附件表1-2編號462、486

		①黃甘安的陳述（他三卷第52至55頁、原審院卷四第258至289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40）



		20

		被害人莊邑瑄（即莊淑芬）

		附件表1-1編號149；表1-2編號345

		①莊邑瑄的陳述（他三卷第76至80頁、本院卷三第401至416頁）
②莊邑瑄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6頁）



		21

		告訴人黃新晟

		附件表1-1編號99

		①黃新晟的陳述（他三卷第87至90頁、原審院卷四第56至93頁）
②黃新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98頁）



		22

		被害人黃謝美蘭

		附件表1-1編號65；表1-2編號491

		①黃謝美蘭的陳述（他三卷第99至100頁、本院卷四第115至127頁）



		23

		告訴人邱騰發

		附件表1-2編號233

		①邱騰發的陳述（他三卷第101至105頁）
②邱騰發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106頁）



		24

		被害人潘德桂



		附件表1-2編號576

		①潘德桂的陳述（偵三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三第199至225頁）
②潘德桂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3頁）



		25

		被害人王品淳



		附件表1-1編號184；表1-2編號39

		①王品淳的陳述（偵三卷第14至15頁、原審院卷四第203至222頁）
②王品淳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6頁）



		26

		被害人蔡平和

		附件表1-2編號582

		①蔡平和的陳述（偵三卷第204至205頁）
②蔡平和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偵三卷第206至207頁）



		27

		被害人王治中

		附件表1-2編號686

		①王治中的陳述（偵三卷第208至210頁、原審院卷四第358至368頁）
②王治中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212頁）



		28

		被害人辜宏裕

		附件表1-2編號453

		①辜宏裕的陳述（偵三卷第213至215頁）



		29

		被害人張文貴





		附件表1-2編號292

		①張文貴的陳述（調一卷第64至66頁）、張典宏的陳述（他一卷第97至98頁）
②張文貴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61頁）、天暢公司加盟商營運管理規章約定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68至72頁）



		30

		被害人張家榕





		附件表1-2編號312

		①張家榕的陳述（調一卷第119至122頁）
②張家榕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23至129頁）



		31

		被害人李瑞菁





		附件表1-2編號148

		①李瑞菁的陳述（調一卷第130至133頁）
②李瑞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天暢公司開立之發票、方美克斯公司VIP卡（調一卷第136至141頁）



		32

		被害人蘇秀娥

		附件表1-1編號100、197、198

		①蘇秀娥的陳述（調一卷第150至151頁、原審院卷四第94至115頁）
②蘇秀娥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52至154頁）、方美克斯公司VIP卡（原審院卷四第119頁）



		33

		被害人田玉華





		附件表1-1編號70；表1-2編號64、273、278

		①田玉華的陳述（調一卷第156至159頁、原審院卷四第139至172頁）
②田玉華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60至161頁）



		34

		被害人陳福星

		附件表1-2編號421

		①陳福星的陳述（調一卷第169至170頁）
②陳福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1至172頁）



		35

		被害人林意萍

		附件表1-2編號205

		①林意萍的陳述（調一卷第173至174頁）
②林意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5至176頁）



		36

		被害人陳怡君

		附件表1-1編號132

		①陳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177至178頁）



		37

		被害人朱昇龍

		附件表1-1編號167；表1-2編號71

		①朱昇龍的陳述（調一卷第179至180頁）
②朱昇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81頁）



		38

		被害人吳雅臻





		附件表1-2編號103

		①吳雅臻的陳述（偵三卷第222至225頁、偵四卷第4至8頁）
②吳雅臻提出之天暢公司統一發票、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偵三卷第228至230頁）



		39

		告訴人岳阿彩





		附件表1-1編號73；表1-2編號171

		①岳阿彩的陳述（併一案他一卷第27至33頁，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岳阿彩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併一案他一卷第11至13頁）



		40

		被害人
朱麗宸

		附件表1-1編號151

		①朱麗宸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85至397頁）



		41

		被害人鄭馨娟

		附件表1-1編號56；表1-2編號607

		①鄭馨娟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75至383頁）



		42

		告訴人
黃碧珠

		附件表1-1編號109；表1-2編號242、488

		①黃碧珠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一卷第92至94頁，他二卷第167至168頁）。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合作金庫銀行匯款申請書影本1份
③103年統一發票影本



		43

		告訴人張維鈞

		附件表1-2編號33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4

		告訴人張惠盛

		附件表1-2編號331-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5

		告訴人張維穎

		附件表1-2編號33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6

		告訴人楊雅棠

		附件表1-2編號509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7

		告訴人王益宏

		附件表1-2編號41

		①王益宏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8

		告訴人王慧華

		附件表1-2編號50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9

		告訴人張介仁

		附件表1-2編號29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0

		告訴人干伊瑋

		附件表1-2編號21

		①干伊瑋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1

		告訴人楊孟穎

		附件表1-2編號498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2

		告訴人
田傳宗

		附件表1-2編號67

		①證人即告訴人田傳宗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1份



		53

		告訴人
顏秀子

		附件表1-2編號652

		證人即告訴人顏秀子於偵查中之證述





		54

		告訴人
張陳錦好

		附件表1-2編號317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陳錦好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取款憑證影本數張
③103年送貨單影本



		55

		告訴人
葉亭妤

		附件表1-2編號513

		證人即告訴人葉亭妤於偵查中之證述





		56

		告訴人
黃子芮

		附件表1-1編號138；表1-2編號46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子芮於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②天暢公司加盟規章約定書1份
③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及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7

		告訴人
呂桂英

		附件表1-2編號115

		①證人即告訴人呂桂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第一商業銀行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



		58

		告訴人劉淑美

		附件表1-2編號549

		①證人即告訴人劉淑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9

		告訴人何沁蓉

		附件表1-2編號80

		①證人即告訴人何沁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0

		告訴人羅美香

		附件表1-2編號466
（黃卓盛）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美香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6月3日統一發票
③103年6月3日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103年5月2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1

		告訴人辜宏吉

		附件表1-2編號452

		證人即告訴人辜宏吉於偵查中之證述





		62

		告訴人辜美娟

		附件表1-2編號455

		證人即告訴人辜美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63

		告訴人李錦嵐

		附件表1-2編號151

		證人即告訴人李錦嵐於偵查中之證述





		64

		告訴人杜麗珠

		附件表1-2編號155

		證人即告訴人杜麗珠於偵查中之證述





		65

		告訴人朱柏瑞

		附件表1-2編號73

		證人即告訴人朱柏瑞於偵查中之證述





		66

		告訴人邱華昀

		附件表1-2編號581-2

		證人即告訴人邱華昀於偵查中之證述





		67

		告訴人詹昭賢

		附件表1-2編號522

		證人即告訴人詹昭賢於偵查中之證述





		68

		告訴人蔡月鳳

		附件表1-2編號581

		①證人即告訴人蔡月鳳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11月1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10月23日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69

		告訴人古靜英

		附件表1-2編號60

		①證人即告訴人古靜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及104年間支票影本



		70

		告訴人陳彩草

		附件表1-2編號413

		證人即告訴人陳彩草於偵查中之證述





		71

		告訴人林美惠

		附件表1-2編號194

		證人即告訴人林美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72

		告訴人詹曾秀霞

		附件表1-2編號526

		證人即告訴人詹曾秀霞於偵查中之證述





		73

		告訴人張愛新

		附件表1-2編號324

		證人即告訴人張愛新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1月統一發票影本



		74

		告訴人鐘淑娣

		附件表1-2編號676

		①證人即告訴人鐘淑娣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75

		告訴人張朱桂美

		附件表1-2編號301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朱桂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76

		告訴人顏明福

		附件表1-2編號653

		①證人即告訴人顏明福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7月25日彰化縣二林鎮農會匯款回條影本



		77

		告訴人張鳳英

		附件表1-2編號33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鳳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5月26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方美克斯加盟契約書影本2份



		78

		告訴人劉明光

		附件表1-2編號541

		證人即告訴人劉明光於偵查中之證述





		79

		告訴人吳百海

		附件表1-2編號83

		①證人即告訴人吳百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2月10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2月10日統一發票影本



		80

		告訴人劉陳錦敏

		附件表1-2編號554

		證人即告訴人劉陳錦敏於偵查中之證述





		81

		告訴人林秀柑

		附件表1-2編號178

		證人即告訴人林秀柑於偵查中之證述





		82

		告訴人曾劉芳

		附件表1-2編號692

		證人即告訴人曾劉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83

		告訴人謝玉惠

		附件表1-2編號630

		證人即告訴人謝玉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84

		告訴人張晏榕

		附件表1-2編號31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晏榕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9月25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卓蘭鎮農會匯款委託書影本
④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85

		告訴人張玉麗

		附件表1-2編號298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玉麗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票影本1份
③方美克斯股權所屬協議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⑤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⑥統一發票影本



		86

		告訴人趙玫貞

		附件表1-2編號536

		證人即告訴人趙玫貞於偵查中之證述



		87

		告訴人黃桂熠

		附件表1-2編號478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桂熠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8

		告訴人蘇鳳玉

		附件表1-2編號671

		①證人即告訴人蘇鳳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費用明細表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④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9

		告訴人林展全

		附件表1-1編號119；表1-2編號195

		①證人即告訴人林展全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第一商業銀行、臺灣銀行及合作金庫匯款憑證翻拍照片數張



		90

		告訴人黃南海

		附件表1-2編號47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南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③102年9月統一發票影本



		91

		告訴人陳朝水

		附件表1-2編號416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朝水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玉山銀行存摺交易紀錄影本數張



		92

		告訴人洪麗鈞

		附件表1-2編號258

		①證人即告訴人洪麗鈞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高雄銀行支存交易明細表影本



		93

		告訴人羅久翔

		附件表1-2編號655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久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附表五：
		鑑定編號

		文物名稱

		


		S-1表說明

		


		「天暢藏珍」書刊說明（「清宮寶藏」有登載者，內容大同小異，不另贅載）

		原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附表一編號

		


		


		


		


		


		本院前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4-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

		


		此類器物稱作尊，乃盛酒之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乃盛酒之器，器形一般為圓形、鼓腹、大口，少數為方形啓。此《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通體施以鎏金，外壁紋飾滿工，內崁玉璧作工精密。其方尊上飾方形蓮鶴蓋，中乃四羊方尊
，底為四方底座，三者結合成一器：頂蓋飾以立體蓮瓣
，中間佇立鶴一只，四邊飾有仰天螭龍，神采飛揚；尊的肩部四角各有一個卷角羊形，羊首面色堅定，羊身豐碩飽滿：底座四角各由一跪人支撐，四面飾以螭龍紋活環。整體紋樣構岡相當複雜
，加以鏤作精工縝密，交纏卷體的紋樣，令人眼花撩亂
，造型奇巧，成型繁雜，雕琢精美，工藝精湛，實為中國古代珍貴之藝術瑰寶。

		器物上方蓮花及1隻鳥之造型特徵，係春秋中期以後的造型，亦即東周早期的階段；器身方形的部分叫四方羊尊，是商代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器物，下座的整體模式又像是東周的造型，是以上蓋、中間器身及下座的造型，其實是3個時代兜在一起的。但對於中國古代文明有基本理解的都會知道，商代、西周、東周、春秋、戰國並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文物大雜燴是對古代文明的曲解才會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出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79.89％，鋅含量為16.94％，但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通常是以銅錫合金為主，鋅的含量基本上都是小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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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彩繪仕女俑

		


		其仕女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此種金屬彩繪俑載永泰公主與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由於十分罕見，故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屬於極為珍貴的唐朝彩繪金屬器
。

		


		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
。女俑蓬鬆高聳的髮髻，形態豐潤，柳眉細目，配上豔紅小嘴，仕女身著盛唐時期流行衣飾，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全器共有黑、紅、綠、黃、藍五種色彩，可謂色彩豐富。除臉部與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這個造型是唐代仕女的造型，這種東西做成這樣通常都是陶瓷彩繪或是三彩的陪葬用品，這種規模的通常在唐代出土就是陶器，低溫陶約800度，燒出來以後是陶胎的，再用礦物原料把彩塗上裝飾，給當時的貴族死人陪葬，或是高級點的就用唐三彩。我們對於唐代婦女形象的理解，像胖到這種地步的，大概是8世紀20年代以後，8世紀以前沒有，8世紀以前都是瘦的，重點是都是陶的。如果這個東西是金屬的就莫名其妙，它是沒辦法放在唐代歷史文化發展脈絡裡，這是不存在的東西，對於我們過去這100年所有累積大量考古資料裡面都不存在任何的案例。且如果是金屬做的，要這個座子幹嘛，這個座子是只有陶的才要做座子，才會固定黏土讓它站燒。這種東西完全誤導我們對過去文化的認識，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這個東西是不可能存在於過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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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龍首鳳紋提壺

		


		中國的金銀器最早出現於商周，但是到了唐代
，人們對這兩種貴金屬才有充分的認可，同時
，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長生不老、延年益壽的功效，才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由於中國金銀器受到戰國、秦漢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風格有所影響，對於中國接下來的朝代像是宋、遼、明、清這些時期金銀器的發展便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中國金銀器最早出現于商周。到了唐代，人們對金銀的崇拜與追求達到狂熱的程度。其原因在于，人們對金銀這兩種貴金屬本身的價值有了充分的認可，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同時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的功效，當時的金銀製品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界，特別是皇室和宗教人士對金銀器更為器重。當時的金銀器不僅數量可觀，其製作工藝也達到了最高峰。此《金龍首鳳紋提壺》壺身形態極致尊貴華美，刻以精緻生動的龍鳳雕紋，鑲嵌數顆彩色寶石，使之金碧輝煌之餘，色彩更是靈活跳動，氣勢懾人，處處彰顯著盛唐文化的寬容、豪邁與大氣；唐代金銀器工藝上承戰國、秦漢時期的遺風，下啟宋、遼、明、清時期的神韵，在中國古代金銀器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種造型原本是想要仿造遼的金銀器作法，可是整個造型就不對。通常我們說遼叫「雞冠壺」，又叫「皮囊壺」，通常以陶瓷為多，但金銀器從唐到遼是有的，問題是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獸首，而且不只是沒有，它的造型及紋飾特徵非常拙劣，沒辦法反應出唐或遼的時代特徵。更不要說上面鑲嵌圓形寶石的這種作法，這種裝飾是古代金銀器裡面、特別是中古時期唐、遼、宋時代金銀器裡非常有限的，而且就算有，也不是這個樣子。這個紋飾還有點道理，在遼金銀器裡面是有的，問題是整體做出來就不對了，這個就是假的，而且假的非常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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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

		


		此瓶精選上等瓷胎，其特色在於瓶身前面為乾隆皇帝的肖像，背面為乾隆皇帝的首任皇后孝賢純皇后的肖像，側邊還印有"乾隆年製"的印章。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精選上等瓷胎，通體施白釉、描金雙龍耳，乾隆皇帝戴皇冠穿窃龍袍，端坐金龍寶座，神態祥和、恩威並重
，又似聆聽百官早朝奏本，肖像右邊上鈐"古稀天子"、下鈐"太宗皇帝"，左邊上鈐
"寶笈重編"、下鈐"三希堂精鑑璽"，側邊直立式楷書"
淸高宗乾隆皇帝"、下鈐"乾隆""皇帝"印璽；背面描繪孝賢純皇后戴后冠穿著金碧輝煌的皇后服飾，端坐金龍寶座，雍容華貴、眼神祥瑞
、面部皮膚白中透紅、母儀天下，肖像右邊上鈐"后祿寶鑑"、下鈐"宜子孫"，左邊上鈐"皇太子"、下鈐"后祿寶笈"，側邊直立式楷書"
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下鈐"乾隆""皇后"印璽。

		畫琺瑯這種瓷器發展，大概在康熙開始出現，歷經雍正、乾隆達到高峰，先燒好白色的高溫瓷器，出來以後再用低溫的琺瑯彩，由琺瑯作的工匠或者北京宮造辦處的琺瑯作細細再燒製1次，稱為「烤花」，要不然就是在江西景德鎮專門弄好了以後送到宮裡面。琺瑯彩瓷並沒有那麼多，就那些而已，因為它並不是常例燒造的瓷器，而是皇帝下條子燒出來的「欽限瓷」，或者下面拍馬屁送上去的「捐貢瓷」，所以它很珍貴。此物從正面來看是皇帝的正面像，問題是帝王、帝后的坐像，在中國古代叫肖像畫或帝王畫像，這些從來沒有看過坐在瓷器上面的，像這種統治者的畫像是在宮裡面恭恭敬敬收好放在國家庫房裡面，把它弄在瓷器上前所未有，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此物的側邊有寫「清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中國古代帝王是有名字的，比如乾隆叫愛新覺羅弘曆，這個名字是不可以隨便亂念的，當時都要避諱皇上的名字，通常只能叫皇上那一朝的年號，就是「乾隆朝」或「我朝」，在皇帝去世以後，國家就要給他正式的「諡號」及「廟號」，「諡號」就是對這個人的供奉，給他1個字到2個字的說明，放到皇家的廟裡面享堂獻殿上祭祀要給個廟號，所以「高宗」是他的廟號，他還沒死敢叫他「高宗」，那是不可能的；更恐怖的是連皇后都叫「孝賢純皇后」，乾隆的諡號叫「純皇帝」，是死了後由官方正式撥給的名號放在享堂獻殿及國家紀錄裡面的。官窯的琺瑯彩瓷一定會有款，此物底下是「雙方框四字乾隆年製款紅彩」，紅彩通常就是皇上做壽喜慶，皇上下條子要做慶祝熱鬧的紅彩款，且又是專門欽限燒造或捐貢的，把皇上的諡號及廟號都寫上去了是要找死，那是不可能的，這個東西就是不對，有廟號及諡號的帝王款，結果用了紅彩款，這個反應了它的不合理。祖先的畫像從帝王到平民，也從來沒有畫在瓷器上面作為陳設用器，那是不對的，對祖先的祭祀都是要恭恭敬敬的擺在祭祀祠堂或皇家的享堂獻殿裡面，擺在祭祀的地方恭恭敬敬的攤開擺著，沒有畫在瓶子上，這並不符合常例。旁邊還有「三希堂精鑑璽」的文字，乾隆皇帝也很喜歡搞古董鑑定，他居然把自己都鑑上去了，這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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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此"豆"之上方蓋子部分以梅釘作裝飾，器身則附有四隻螭龍造型之把手，而基底部分則是隆起的螭龍紋設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身淺圓，底近平，下承中等長度圓柄，下接喇叭形圈足
，身附螭龍四耳，身上有蓋
，中央一圓鏤空蟠螭圈形鈕
，身蓋沿有梅釘，喇叭形圈足隆起蟠螭紋，器形匀稱、端莊、秀美，雕刻清晰，形狀逼真且姿態生動，紋飾繁茂，精良，是同時期少見之青銅精品。

		此物仿的有點創意，表面的花紋在戰國陳璋圓壺裡面看過這個紋飾，這種那麼複雜的豆形器。其實應該是仿曾侯乙墓出的一個很複雜漆質的豆，但曾侯乙墓沒有出這種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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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青銅器是中國的國粹，年代久遠精美獨特青銅器，歷代都被稱為國之重寶。青銅器製作使用對象是皇帝或者諸侯，或皇帝贈與有功之王公貴族大臣，地位非常崇高，老百姓不得私下製作青銅器使用。古代青銅器傳世品就非常少見，後人能見到的幾乎大多為墓葬出土或窖藏，包括兩岸故宮及各地博物館之青銅器也大多為墓葬出土。又真品青銅器特徵大致可見：1、如出土已久之傳世青銅器係屬熟坑（經擦拭、修補、除鏽、打磨、整理等過程），其表面銅鏽經人為處理，自然平滑，銅質呈現烏黑亮麗之現象，其整體品相，呈現色澤較單一、完整，品相較差之青銅器，不適合作熟坑處理。2、窖藏青銅器因保存狀況較良好，器形大致較完好，其表面銅鏽分佈立體，呈現閃閃發亮色澤艷麗多樣，沒被銅鏽覆蓋之處，其銅質有一部份呈現金黃色，有如黃金色澤之情形（俗稱返銅或泛金現象）3、出水青銅器，又可分為流動水、半流動水、及靜止水三種狀況各不相同，其表面銅質大部分呈現深灰綠色，因長期藏在水中缺少氧氣，少見多層次礦物鏽，有時可見無亮度之薄薄一層灰綠色鏽斑（俗稱貼骨鏽）綠得自然，或黑得油亮，就像剛剛從水裡撈出來的.，很像新的非常漂亮，收藏家除非很專業，或有專家指點，否則大都不敢購藏。另外全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館，其造型纹飾精美絕倫之錯金銀青銅器，大部份都是來自中國戰國、西漢早期窖藏青銅器。4、出土青銅器如係屬生坑（保持出土時狀況），所諝「生坑」，是指銅器表面由於種種化學反應引起質變而產生的鏽斑。生坑青銅器保持出土時的本來面貌，沒有經過出土後的進一步處理，沒有受到現代生活中污染，沒有長期直接用手把玩形成的表層變化。古代青銅器由於埋藏地下歷史過於悠久，自然形成的銅鏽往往有好幾層。常常在貼骨處是紅鏽，其上一層為綠鏽，再之上是藍鏽或黑鏽或白鏽。辨別銅鏽的真偽，要看有無結晶斑鏽。結晶斑鏽是青銅器歷經幾千年變化，在器物某一點或多點上發生膨脹，先產生紅鏽，時間久遠在紅鏽上面，在逐漸呈現出綠色、藍色、黑、白相間的碳酸鈣鏽。迎光侧視，可見到細碎晶體閃光，以上鏽斑層次略高於器表，手摸有凸感，保持各種錄色和土錄混雜之原始狀況。以上為青銅器真品之基本概況。然而本件鏤空梅釘四龍蓋豆鑑定標的物，係用現代脫蠟法製作，整體看不到範線，仿自二千五百年前戰國時期，高浮雕青銅器之器形，其底部内塗上一層土，企圖造成出土假象，表面或浮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這是不可能之情形。此件表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整體完全沒有真品之任何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戰國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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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

		


		此器物於戰國時期與漢朝普遍被發現用於喪葬之器具。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

		


		薰爐是一種專用於燃點香料的室內用品。在出土記錄中
，戰漢古墓常有薰爐殉葬，反映出薰香在古代當時已成為貴族的生活習尚。此《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由獸足方座與豆形薰爐組成，豆形爐的上部立一鳳鳥銜環作鈕，蓋緣四方飾有鋪首銜環
，鎮空蟠虺紋，下有一獸足方座，飾以蟠螭紋。

		與鑑定編號4-15、4-16、4-17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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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螭龍耳簋【天暢藏珍第85頁誤載為「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種器物稱作"簋"，為當時商周時期所盛行的盛食器。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由于青銅藝術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流傳至今的青銅器具可說是當時代的文化藝術、禮儀制度、科學技術，乃至于日常飲食等之精華，對于中國文化至關重要。如對于《螭龍耳簋》的考察可知，簋為商周時的盛食器和禮器，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黍、稷、梁、稻等飯食，與現今的大碗用途類似，其侈口束頸、圓腹，高圈足有寬邊，腹部與圈足皆飾乳釘紋，上飾龍形雙耳，下墜垂環為飾，綠銹均匀布滿器身，造型典雅莊重。

		這個胎質的特徵與鑑定編號4-18銅斝的型態很類似。每1個物件都會有歸屬它的時代，此物從裡面的紋飾
，到龍的型態，都呈現出它不知道它在做哪一個時代的東西，甚至搞不清楚它在仿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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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

		


		通體錯金錯銀，由底部的陸龜承載上方的圓形燈盤，而中間部分則由蛇、鳳凰與無尾龍所支撐。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作一靈蛇伏於龜背狀，龜背馱負弦紋柱，中央有鳳鳥螭龍接聯立於柱葉，頂部為圓形燈盤，靈龜口啣淺盤可做筆舔之用，狀似爬行，造型自然。

		這個造型就是不對，從鳥的形狀，但是這個圓盤中間至少還知道要穿孔，下面的烏龜，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它在造型、紋飾上粗劣的程度，其實是不符合現代對於古代文物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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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戰國青銅鳥尊

		


		此乃盛酒之器，稱作"
尊"。此器後有一匍匐之獸支撐全體，保持穩定為其特色。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乃盛酒之器。整體作鴛鴦形
，昂頸平視，頭頂一冠，背有侈口，與常見圓尊同，身體豐腴，雙腳并立與後面一匍匐之獸共同支撐全器，保持穩定。全身雕飾紋路，造型逼真寫實，反映出極強的當代特色。這類仿鳥獸的像生器乃酒器中特殊的形制，《梁書，劉査傳》中說：「按古者樽弊皆刻木為鳥猷
，盤頂及脊，以出內酒。」認為這種仿鳥獸像生器是受木質立體雕刻的影響。

		此物與鑑定編號4-19最大的不同，是上面加了1個斜口尊式的大口，但造型還是用山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鳥造型，此物鳥身胸口的紋飾，在鑑定編號4-19也看過同樣的紋飾，而鳥的翅膀上也有奇怪的獸類紋飾。此物整體來看，就是鑑定編號4-19的該件，模具是用差不多的，但中國古代的青銅器1件都是1個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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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器展現了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長方體，侈口束頸，上承杯形蓋，垂腹圈足，頸有懸環獸耳，蓋上飾蟠蛇紋，蓋下沿飾獸首交連紋，腹上部飾波屈紋，下部淺浮雕交龍紋
。蓋頂有銘文。

		通常像這種壺都是一對的，而且個頭會非常大，這種風格的就是西周到東周時期風格的古文物。從裡面鑄造的狀況來看，是1件很粗劣的仿品，看這個隨便粗劣的造型、紋飾及裡面狀況，這就是個粗劣的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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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

		


		此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現代所說的錯金、錯銀，在古代叫金錯、銀錯，如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散不足》記載"金錯蜀杯"。《漢書・食貨志》記載："錯刀以黄金錯其文"。錯金銀是古中國青銅時代一項精細工藝，早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不過製作較為粗糙，戰國兩漢時期，逐漸改進後，作工格外華麗精緻。紋飾有蟠螭紋
、蟠虺紋、龍紋與風紋外，還採用各種三角、方塊、菱紋與雲紋等幾何圖形。此《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一對》女俑呈跽坐姿態，丹鳳眼目視前方，鼻樑挺直，身著三重曲裾深衣，腰繫衣帶，服飾錯上金、銀幾何脚形紋，崁有綠松石，衣著華麗。雙手平伸，持有圓形燈座，似在侍候主人宴飲。是訓練有索、恬靜端莊的侍女形象。背後則有一活環，應為提掛之用。整體造型恰如其分，極具巧思。

		這個看起來像是戰國到漢代鑲嵌金銀錯綠松石的人俑，這種東西基本會是王侯的收藏，整體形態、錯金銀的工藝細節都會應該更細緻，但此物看起來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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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類裝酒器稱作"盉"，其蓋面正中置一猴形把柄以利拿取，而蓋子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至於器身兩旁各置一龍鍊便於提取。鑄造考究，也可作為日常溫酒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先人的精美工藝。

		


		裝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猴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
，作以長方格欄，欄内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彎曲，增添靈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
，便於系索。整個器物，鑄制考究，可吊起用於日常烹煮溫酒，製作精美，先人創意令人驚艷。

		與鑑定編號4-20是類似的物品，從製作的特徵，有做鏽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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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

		


		由銅鑑與銅罐組合而成
，作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口沿邊附有五個把手，飾以鏤空蟠螭紋且把手下各有兩支爪形裝飾。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由銅鑒、銅罐組合而成，罐套置於鑒內。鑒為圓體，像一個圓口的大盆，腹深，平底，猷足。鑒口有鏤空蟠螭紋玉璧形蓋，璧形蓋上有四組鋪首啣環以便啟閉鑒蓋。口沿邊附有五隻方耳，皆飾鏤空蟠虺紋，耳下各有兩條扁形夔龍。銅罐亦為回體，小口
，豐肩，肩側並飾雙耳，頸部刻飾銘紋，圓紐蓋。此套酒器設計巧妙，鑄作精細，灌酒挹酒不需打開鑒蓋，只用打開罐蓋即可。中國古代
，人們喜歡溫酒，溫酒不傷脾胃：夏季時也嗜喝冷酒，冷酒可以避酷署。"挫糟凍飲，酎清涼些。"《楚辭・招魂》中的這兩句話就是說
，夏天飲酒，撈淨糟沫後進行冰鎮，喝起來淸涼味甘，煞是舒服。《楚辭，大招》中也說"淸馨凍飲"，淸澄醇釅之酒冰鎮之後宜於夏季飲用。楚國地處南方，盛夏時飲冰鎮酒，自然是莫大的享受。

		此物方形的部分，如果是真品的話，分鑄法是非常細的，裡面應該是盤根錯節的幾個觀念構合出來再鑲上去的，但此物只有1個帽子、方框，這不是分鑄法鑄造的。另外，網路上也有人說他有這個物件，基本上這種等級的東西，若是找到複數的就要非常小心，這些訊息表示有人在量產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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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禮器可分為六大類：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和雜器。鼎按功能，有鑊鼎（煮肉食）、正鼎（又細列鼎"牢鼎"，盛肉食，最重要的禮器）和羞鼎（又稱"陪鼎"，盛調味品，正鼎的陪襯物）之分：按器型，有四足方鼎和三足圆鼎及有蓋和無蓋之分。此《青銅猷首流鳥鈕蓋鼎》流為獸形、腹扁圓、鼎口有蓋，其上棲鳳鳥，兩面中心凸起方形把
，三長足。器表部分有些許銹蝕，造型優美，紋飾淸晰
，形制具有典型戰國風格。

		同鑑定編號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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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或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鼎青銅材質，帶蓋。腹側雙耳作附耳式，足部獸腿形，鼎身與蓋均飾鏤空蟠螭紋，底部有銘文待考。鼎是禮器之首，是古代青銅器中所兼能最多的一種容器。其器型變化不但能反映特定時代和地域文化，而且是類型學的基礎。戰國時鼎的造型與紋飾風格漸變，器壁趨薄，出現了附耳，蹄足和蓋，紋飾淺、平、細、碎，與當時失蠟法的廣泛應用有較大關係
。此鼎無論在造型，還是紋飾上，均為戰國青銅器的典型代表產物。

		鑑定編號4-15、4-16、4-17這3件基本上紋飾特徵大概是從春秋中期以後到戰國時期出現的特徵，不過仔細看銅色基本上是呈現一樣的特徵。從細節的地方來看，通常這些都是失蠟法做的，不需要像有這樣的孔洞，每個足的地方都有出現不是當時模具才會有的一些痕跡。針對鑑定編號4-16，表面的光澤應該是有酸化或作舊過的，這個味道就很完整，它應該有用酸去進行酸蝕的味道，聞過就會知道是那個東西。這3件都有一樣色澤特徵的問題，工藝上也有個別部件鑄造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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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

		


		此四方形的青銅禮器，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上方四角則飾以四鳳凰立雕。此類稱作"彝"的容器為專門用以存放酒的酒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銅禮器的通稱，宋人始稱這類器物為方彝。其造型為長方形器身
，飾蓋、直口、直腹。器蓋上小、底大，四角飾鳳凰立雕，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四足以獸首頂地，通體佈滿雲雷紋，給人莊重華麗的感覺。

		同鑑定編號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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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青銅斝

		


		此青銅禮器稱作"斝"，產於早期的龍山文化。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上體呈喇叭口狀、敞口內有加厚的寬邊、口沿有兩個向上凸出的三角錐狀柱、其側有一半環形耳、束腰、下腹部外鼓、平底、三棱形足，腹與足相通，外壁紋飾繁饕餮紋。"斝"最早產于龍山文化早期，為陶斝，是飲具。到夏代之後隨著青銅器燒制
，逐漸變成青銅斝，其功用也由飲具變為祭祀時，用于溫酒、盛酒的禮器。

		斝是種酒器，這個斝是三足的，上面有兩個像香菇一樣的東西就叫斝，旁邊有帶一個把手，這個造型不是西周的，是商代中期的，大概在公元前約1800至1500年左右，我們學術上叫正中期文物。商代青銅器是有獸面紋的，通常是一個眼睛、一個嘴，兩邊對稱，但是此物並不知道對稱的要擺在哪裡，商代青銅器一定會有對稱的紋飾，此物從紋飾上來看沒有這個特徵，又上面應該也會有一種圓溝溝形的紋飾稱為酒紋，但此物這裡也沒看到。鏽蝕的部分，可能是當初想要製作成像出土文物的感覺，所以此物很多鏽是浮在器體的表面，所以會比較有粉末狀，比較浮的感覺，這跟青銅器本來鏽應該從內部長出來的現象不一樣。



		17

		


		


		


		


		


		




		4-19

		青銅虎柄鳥尊

		


		此青銅器的蓋子上方有虎形提梁，整體上看來似鳥的造型，而蓋子上頭也以老虎為把柄的部份。為了整體平衡，鳥尾下部則設一虎形支腳作為支撐。此類文器物作"尊"，反映了當時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屬於酒器。全器為昂首挺立的鷲鳥形。鳥有冠，雙角，圓目，尖喙。細長鳥頸，腹腔中空，頸、頭、喙相通，上喙可自由啟合，傾倒酒液時自動開啟，復位後自動關合。鳥背開小口設一虎鈕小蓋，蓋上方有虎形提梁。鳥足粗壯有力，鳥尾下部下設一虎形支腳。通體浮雕細腻，造型獨特新穎，裝飾富貴華麗，是一件罕見的藝術珍品。

		這種造型的尊，是有完整的考古出土品，原件應該是西元1989年，在山西太原金勝村所找到貴族趙卿墓裡面發現的，時代為東周春秋中期，目前原件藏在山西省博物館，應該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級文物。此物與原件乍看很像，但有改了一些細節，比如在尊形器鳥身脖子及胸部的地方，原件的紋飾是很細的把鳥紋刻出來，但此物改成螭紋或龍紋；又此物器蓋上蝌蚪樣的紋飾，是出現在東周晚期到西漢初年；再者，此物旁邊有獸面紋，但獸面紋是商代流行的，到西周以後、春秋戰國也有，但概念已經跟商代不一樣，出現的地方也跟商代不一樣，在出土的真品裡，沒有這種邏輯，古代文物的紋飾不會隨便亂做，會有規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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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青銅酒器稱做"盉"，其蓋面正中央置一羊鈕，腹部兩側則各置一龍形鏈條，再於前側置一張嘴的龍首造型。而通體長方格欄内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密圖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羊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作以長方格欄，欄內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灣曲，增添餵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便於系索，鏈柄雙龍組成。整個器物造型新穎、裝飾活潑、鑄制考究、古樸典雅。

		此物是典型的東周風格，紋飾就是蟠螭紋或虺龍紋，東周時期都會用類似的紋飾作為風格。這些如此精密、精細的青銅器，從網路上搜尋，竟然到處都是，對照鑑定編號4-13，就是類似的，這些是同一幫人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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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

		


		此類稱作"壺"的酒器，為存放酒之用途。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藝術，為我國銅器藝術中的精典。中國銅器藝術，包括：紅銅、青銅、黃銅、銅鎏金等。此《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頂飾蓮花型蓋、圓口、溜肩、碩腹
、足外撇。腹部鏤雕立體梅釘纏枝紋扣套而成，四面飾龍首活環，其中飾四隻匍匐螭龍，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高超純熟，整體作品精彩絕倫，顯示出古代匠師們巧奪天工的削造才能。

		此物是模仿西元1982年2月在江西曲宜所出土的1件銅壺，依中國國家文物局所製作1982年11月號國家出版的文物雜誌上所公布的簡報，真品出土的時候是沒有蓋子的，上面蓋了1隻獸，裡面都是金蹄金、郢爰金、金版、金塊，所以這1件在中國古代青銅文物裡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反應了戰國時期工藝美術非常驚人的出土文物。真品出土時是沒有蓋子的，此物如果是戰國的東西，就此物的蓋子來看是春秋中期的裝飾，把它兜在這裡，又是牛頭接馬嘴。又目前所有資料都顯示真品是失蠟法加錯金銀，真實的錯金銀非常漂亮，是幾何形的錯金銀，是有一定邏輯的，這是典型戰國時期的紋飾，但仿品上面不是錯金銀，而是奇怪的劍形或扇形的浮雕紋飾。真品有個外套，外面有鏤空像梅花一樣的裝飾，裡面器壁也是有錯金銀，所以裡面的內膽是錯金銀的，但此物裡面什麼都沒有。真品出土的時候底座是脫落的，是1個外罩的座台，如果是真品的話，這部分是可以拿下來的，是坐在上面的，但此物是黏起來的。真品的底是鏤空的，而且是1個座台，但將此物翻過來看並不是。真品是有銘文的，最重要的銘文有2個地方，第1個在折延處即口緣的地方，第2個在圈足處，但此物上面根本就沒有。真品也不是有個台階的，應該是瓶口外折的。這邊有環狀有10幾個字的銘文，根據銘文的開頭是「惟王五年」及後面「陳璋」來看，這個壺叫「陳璋圓壺」，陳璋是所有者，從目前研究資料來看，它可能是齊國打燕國的時候流落的文物。此物器身攀獸的部位，獸首朝上開口，但真品的攀獸是獸首朝下，再抓住環而且是錯金銀，此物完全忽略了所有錯金銀的部分。又經過科學檢測，真品是銅錫合金的青銅器，但有個成分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鋪首銜環，真實文物測出來的狀況，鼻子部分的數據，銅只有11％，反而是鉛與錫的合金。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之鋪首部分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4.11％，錫含量為26.18％，鋅含量為16.06％，鐵含量為6.03％，與真品出土資料差異非常大。再依網路搜尋資料，從獸的結構及蓋子，顯示這是成批量仿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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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青銅四聯鼎

		


		四鼎相連各有一足以保持整體之平衡，可見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之鑄造技術尤其先進。

		


		四鼎相連，各作口、鼓腹、圓底、矮蹄足式樣。蓋隆，均置三環鈕，鼎腹外側各置一方形耳，通體佈滿紋飾，極為精麗，一絲不苟，戰國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其先進性於此可見一斑。

		從造型上來講，並沒有這種東西，鼎形器與剛才說明的是同樣的道理。從色澤上面來說，與鑑定編號4-15、4-16、4-17有一樣的色澤特徵，且足部位置也是有一樣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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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

		


		此金銀燈座的人俑呈跪姿抬舉三座油燈台且鑲上金銀裝飾。人俑的眼睛鑲上黑寶石使點亮油燈時發出光芒。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人俑錯以金銀飾紋，身著雲紋右袵袖錦袍，腰間系帶呈跪姿，雙手高舉擎住三聯盞燈盤，表情平靜，嚴肅。精緻的頭髮，黑寶石鑲嵌的眼睛，十分傳神。燈燃後上下通明，光照俑目，寶石閃閃發光，呈現出情趣盎然，更折射出先人的智慧和傑出的創造力。

		此物的狀況與鑑定編號4-12是一樣的，2個都是金銀錯幾何紋的燈具，但是它的造型及嵌錯的方式及形態，都呈現相當程度的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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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

		


		此青銅容器蓋子上站立著三隻鳥，底部則由三隻老鷹支撐著，並且鑲上金與銀裝飾。兩旁則是龍耳套環。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容酒器。隆蓋，上有立鷹，蓋周有三立鳥。侈口，束頸
，扁圓腹，圈足，下承三展翅立鷹。肩上兩龍耳套環。通體飾幾何紋，紋飾皆錯金錯銀。栩栩如生的鳥，造型新穎奇巧，戰國壺類中以鳥作為裝飾的青銅酒器，相當罕見。

		此物是帶環的青銅壺，表面有金銀錯，壺上有浮雕鳥的造型，器底也有鳥的造型，模仿自西元1965年，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的物品，真品目前藏在南京博物院，真品原高是74公分，此種物品是裝盛用器，就算是貴族玩賞的也是裝盛用器，有一定容量，在公元前200年是有功能的。又真品的銅器裡面細節是做得非常細的，但此物的這些細節，只能說是粗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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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

		


		此器上方為三鳳鳥做蓋鈕以利拿取打開，底部則由鎏金神獸支撐著上方的豆形薰爐，其造型巧妙、作工複雜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局部嵌銀，鎏金。整體由豆形薰爐、異獸座組合而成。豆壁緣與頂蓋，鏤空飾螭龍紋，三鳳鳥作蓋鈕，豆盤下一曲頸異獸銜擎豆柄底部，其造型奇巧，成型工藝複雜
，紋飾雕琢精美，工藝精湛
，實為古中國珍貴之藝術瑰寶。

		這是一個鑲嵌，從特徵來看，鑑定編號4-23與4-25不是同一個路數的東西，鑑定編號4-25的品質比鑑定編號4-23更差，鑑定編號4-25連材質上可能都呈現不同的特徵，還有它的金銀錯的錯法，比鑑定編號4-12、4-23更粗，還有一些它自己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比如說這個紋飾叫竊曲紋，是西周時期的紋飾，它居然把西周時期的紋飾，安在1個戰國到秦漢的器物上面，這是不合理的，頂部的白點，鑑定編號4-77也是有這樣的白點，這個問題比鑑定編號4-23、4-12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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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聯禁龍耳對壺

		


		以四獸形足為基底，器身頸兩側攀附一對龍形耳的青銅壺。此類器物稱作"壺"，僅於祭天時使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蓋外沿套以鏤孔的蓋罩，頂有一銜環形鈕，頸兩側攀附龍形耳，腹部有凸棱形的三條橫帶和四條縱帶，將腹面分成八個方塊，每塊內浮雕蟠螭紋，器身其他部位均飾蟠螭紋和蕉葉紋，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雙壺圈足禁下有四獸形足，獸口部和前肢托禁板，後足蹬地。壺是典型的酒器，禁是放置供品和器具的臺子。

		這2個連在一起聯禁對壺，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裡面，聯禁的壺是有的，但是東周時期聯禁的壺就很罕見了。因為在東周時期，像這種壺都是作為貴族的玩賞及裝飾用器，而不是祭器；商代的貴族是要祭祀的，西周的貴族除了祭祀之外，對宗法制度的對應關係才是關鍵，可是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瓦解、政治上的改變，都造成使用青銅器方式的改變，所以做1個聯禁的就很奇怪。又此物頂部位置的失蠟法只有1層，所以在製作工藝上有一些問題。又以電子顯微鏡放大20倍顯微觀測的結果，若正常青銅器的鏽是自然的腐蝕，是由內而外長出來的，但此物青銅的鏽有的是轉藍色或綠色，是比較疏鬆、在表面附著的，不是從裡面長出來的，且打開蓋子，還可以聞得到醋酸的味道，所以這與自然鏽蝕的現象是有差異的。另經現場關燈，並以紫外線光照射器身的結果，可以看到大面積藍色的螢光，這是屬於現代材料才會有的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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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青銅雙翼神獸

		


		此青銅神獸作以龍首、虎頸、虎掌為身，以及鳳尾。鑄造精細打造出如此精美神獸。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作龍首、虎頸、虎身、鳳首尾、虎足，龍首張口吐曲體龍舌，牙齒犀利，雙眸突出
，兩頷各出一支彎曲鹿角，頭頂飾一立鳥形榫。虎身呈半臥狀，長頸周圍飾有鋪首啣環，肋生雙厲，四足寬厚敦货，尾上卷作回首鳳形。此神獸，設計巧妙，形體怪異，鑄造亦精，是罕見青銅器製品。

		此種器類如果是古代製作的真品，每1個就是這麼1件，因為在中國古代青銅器都是貴族擁有的，且只有1、2件；而若看到市場上有大量副本時，就是非常可疑了（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而從細節來看，此物的模是大量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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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

		


		此古代青銅燈座是以鳩鳥立於蟠螭首的造型作為把手，再以金銀加以點綴裝飾。此件作品作為蠟燭台所使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古代稱燈為"鐙"，"鐙"、
"登"通用。古中國最早的燈具始於戰國，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戰國時期的燈具，結構完善，造型優美，主要是青銅燈具。故「鐙」字從金旁，「登」字下部為「豆」
、說明最早的燈為豆形。此《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青銅，錯金銀飾幾何形紋。柄為鳩鳥形象立於蟠螭首，鳥啄啣接圆形燈盤，中央有一錐形燈柱，中部粗把呈倒葫蘆形凸起，以下部是喇叭形圈足。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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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鳥首獸形尊

		


		以呈蹲坐姿的鳥獸為造型，嘴巴的部分則是活動式的可以打開，此類酒器則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造型獨特，全器乍看為鳥首獸身的複合式動物立雕，作蹲伏狀，鳥首與獸身接合，可以左右擺動，鳥喙可張口
，頭頂飾一螭龍，與背蓋上之鳳鳥對望凝視，獸身飾有雙翼。通體透過複雜刻飾，使其營造出張力與動感，神獸體態雄健，神色自然，形態激動，極具魅力。

		此物類似的東西，在市場上為了獲利，會有一堆（並提出網路搜尋之照片為佐），這連作舊都不用，就直接這樣賣。而通常非常珍貴像這種等級的青銅器，一定數量非常少、非常罕見，出了就是海內孤品，但隨便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像這樣的東西，不排除可能是商人大量製造在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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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

		


		青銅鑄造加上銀紋裝飾
，神獸頭頂兩耳如桃，其身體、腳、翅膀、觸角、眼睛鼻子及羽毛之輪廓更是神態雄奇而靈秀。此一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鑄造，錯以銀紋。獸首頭頂兩耳如桃，兩耳中間有一角後灣，角尖前勾，角兩側卷毛環布。鼻如如意雲鉤
，雙目突出圓睜。闊口微張
，長舌挺起，齒排若鋸。圓頸直揚，密鬃向兩側紛披。肋生雙翼，雙翼修長而上弓
，均飾長羽紋。前胸寬闊而低伏，臀部隆起而豐腴，後尾斜翹，尾部呈花鞭形，根部飾羽片和長毛紋。四肢弓曲，利爪抓地，若奔突而忽淹留，意蹀躞而失猙獰。周身用銀線錯出口、眼、耳、菸、毛、羽之輪廊，神態雄奇而靈秀。背部錯出兩只蟠曲於雲中的龍雀鳥紋，加之兩翼長羽上揚的意態，增加了神猷的動態避氣。其他部位錯雲紋，雖統一卻變化莫測。似獅非獅的形象，致微致精的刻畫，使神獸富麗而神秘。

		此物要仿的是西元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挖到的，總共出了2組的錯金銀雙翼神獸，中山國是在河北所找到戰國時期夾在趙國與晉國中間的1個小國，中山國只有一點點大，但非常強盛。真品是四足站立、龍身、往左側後方回首張嘴吐舌，器身是典型戰國青銅器，身上是青銅，再把銀線嵌到青銅裡面去作為一種裝飾，嵌進去以後開始打磨，打磨完以後又可以在青銅上看到銀或金的閃耀光澤，叫做金銀錯或錯金銀。但此物的造型上來看就很僵硬，真品的龍首應該要吐舌，但是此物並沒有舌頭，這些都是一級貴族所做出來的物件，是非常精細的。此物的翅膀前面三排實心羽狀裝飾，後面是線條羽狀裝飾，但真品的翅膀是出來以後折一折往上翻。再從一些錯金銀的細節紋飾來看，渦狀的紋飾很多是有邏輯性的，要怎麼轉及轉完以後怎麼拉到後面去，是有方向的，在真品裡面對於每個細節都是有交代的，此物有很多渦狀轉圈轉的不知所云不知道怎麼弄，所以此物在金銀錯的技術上面或線條上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又這是一件青銅錯銀的物件，理論上應該要是青銅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9％，鋅含量為16.25％，矽含量為12.99％，鋁含量為3.66％，是屬於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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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

		


		朗世寧的「仙咢長春」圖冊共十六幅，瓶身的櫻桃戲春圖為此圖冊之一。另外，郎世寧於其中所恭畫的詩句中，其首尾分別附上「政化」
、「世寧」、「三希堂精鑑璽」(三希堂為古代皇帝的書房）、「乾隆御覽之寶」、「宜子孫」等印章。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口外侈束頸，溜肩，直筒形腹，腹下略收，釉面滋潤光亮，胎質純淨潔白，圈足露胎光滑潤澤，圈足底窬「乾隆年製」藍料四字雙框藍料方章款。瓶外壁白釉上，以各色琺鄉彩料，繪櫻桃戲春圖，空白處以墨彩行書題"映水卻疑享浪煖，緣崖故是倚雲栽"臣郎世寧恭畫詩句；首尾分附「政化」、「世寧」、「三希堂精鑑璽
」、「乾隆御覽之寶」、「
宜子孫」等印章：繪畫精美
，行書流暢，彰顯宮廷畫師功力。樱桃戲春圖為郎世寧「仙萼長春」圖册之一，圖册共十六幅。分四時花卉，各幅間以巨石、翎毛、雜草點綴，筆觸細腻，通俗而無媚態，花木奇斜疏離，錯落有致，高雅脫俗，隠喻「仙萼」，再加上均綴有一對鳥雀在樹上或低頭或回眸，韻似神仙眷屬，寓意「長春」仙萼長春為郎世寧重要代表作品。

		這個也算是畫琺瑯的瓷器，上面直接有銘款「郎世寧」，他是清宮西洋的傳教士也是一位畫家，從內容來看是琺瑯彩花鳥，只是這個釉還要配這些印章，這個就剛好對應了剛才看過的紅彩描金的款，照理說是沒有這種東西。通常像這種款，這個是釉上彩款、琺瑯彩款，這個款通常都是在宮裡面琺瑯作燒的，若是鳥的正面紋飾，翻過來底部款，應該是要正的才是正正的；又這個彩的顏色跟我們今天知道琺瑯彩的顏色有點不一樣，這個應該是現代的，這個顏色很紅豔也會讓人起疑。所以像這種瓷器的彩、內容、銘款，都會提供很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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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

		


		其特色在於瓶身飾以靈芝紋與多種吉祥花卉紋
，皆是象徵吉祥的圖紋
，同時也只生產給皇帝使用。瓶身底部則印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
。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敞口折沿，寬頸，斜肩，碩腹，圈足。通體施白釉，全器以琺瑯描繪，胎體略重，器頸為如意雲及蕉葉紋數道，肩為纏枝番蓮紋及聯結紋。器腹主紋畫靈芝及洋花數組，動感流暢，極為雅致。器內口頸及底皆施湖綠色釉，底心留白方框內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

		這個彩瓷基本上也是仿的，這個瓶子在宮裡面是有身份的，這種紋飾在國際上、在故宮的紀錄是有的，在乾隆七年活計檔兩件一對的，此物與原件比較起來的話，琺瑯彩整體看起來色澤比較暗，而且原器應該是一對的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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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酒器被稱作"壺"，兩旁以龍造型作把手，器身則飾以孔雀花舟紋。由於釉裏紅生產數量稀少所以珍貴
，也塑造其獨特性。此器物源自元朝約西元1271年至1368年間，開啟了釉裏紅的燒製之路。

		


		尺寸甚大，有44公分高，加上釉裏紅的燒制難度大，成品率極低，更顯此件拍品的難得。此瓶釉色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雖線條暈散，釉彩將白底染成淡紅色，但這種非人為所控制的結果，卻使此扁壺的顯色更加豐富有層次，既深沉又顯淡雅，絕妙非常，紋飾以纏枝花卉為主
，繁美而不雜，中間隠含與纏枝花相輝映之長頸孔雀，過渡自然，線條肯定，是專家熟手所為，瓶側處有四螭龍耳，更顯《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此扁瓶的尊貴。

		這是一個蝙蝠，是元青花的造型，元青花在市場上是非常貴的。這種蝙蝠，目前傳世品和考古出土少數的標本，還有海外一些傳世品，國內是沒有的，它是有一定的數量的。蝙蝠帶四個龍首的繫，通常都是以青花為主，釉裏紅有沒有可能，目前還沒有看到案例，但是也並不代表沒有，可以來看一些製作工藝痕跡。經以電子顯微鏡照射之結果，黃色部分就是坊間常會出現，都是一種作舊的痕跡，是把黃色的貼土抹在釉面有破的地方，將土渣或土粉塗上去，再把顯微鏡縮小看整個釉面，照理說這種東西14世紀的物件機械風化的痕跡會非常多，但是此物這個釉面其實很好、不多，釉面裡面光澤的程度其實沒有什麼機械風化。像這種東西在傳世品裡面，或者很多從景德鎮流出來都不完整的，很多整個口都是破的，此物完整也就算了，表面其實基本上沒有看到什麼機械風化的痕跡，氣泡的破口也怪怪的，還有白色的狀況，這些點都會讓人起疑，這部分其實會有一些爭議。再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器底，器底胎的顏色不太對，通常色塊也不是像這樣的，且在器體旁邊還有磨線的痕跡，只能說這個龍如果去比對傳世品或考古出土品的話，都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此物從胎到紋飾都讓人很起疑，倒不是因為這個釉裏紅，釉裏紅在元代開始已經有了，倒是無所謂，最重要的是釉面、風化的狀況、胎體的狀況、氣泡的痕跡及表面的覆蓋層，就會讓人比較謹慎，這個是有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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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五彩龍鳳紋果盒

		


		是由高嶺土所燒製而成的。其特色在於此器物上出現的五種顏色，且這五彩盒彩繪以龍鳳的圖案，同時也是皇家貴族才能使用的器具之一
。盒子底部刻有"大明嘉慶年製"的字樣，更顯示出此種器物的獨特之處。多彩盒的燒製始於明朝。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五彩為嘉靖時最有名的品種之一，以色彩豔麗斑斕著稱于世。此《五彩龍鳳紋果盒》盒平頂、子母口、鼓腹
、圈足，足內有青花雙圈「大明嘉靖年製」六字楷書款。盒主要可分為三層，其皆繪龍鳳，但顔色不一，如盒頂所繪為青龍彩風一對，蓋側環飾五爪紅龍彩鳳二對
，下繪黄龍彩鳳兩對，通體五彩繽紛、紋飾瀟灑生動、布局繁密、用色沉重，為典型的嘉靖五彩風格。

		這個是仿明晚期嘉靖年間明官窯，明晚期官窯發展叫青花五彩，此物藍色部分是青花，紅色、綠色、黃色部分叫紅綠彩，這是青花配五彩叫青花五彩，所以名稱為五彩龍鳳不對，應該叫青花五彩龍鳳紋果盒。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紅色處，這個東西低溫釉彩的抗風化會比較差，表面狀況不會與剛燒出來的一樣，青花部分不用看，青花是釉下的，保存狀況應該會很好，泛紅彩的溫度比較低，可以作為檢視的依據。嘉靖年間是16世紀中期左右，4、5百年之間，像這種低溫彩在傳世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些牛毛紋或是一些風化的痕跡，此物仔細看它釉層的狀況非常好，已經是好的離譜了。再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右邊紅色的釉上彩，左邊藍色是青花釉下彩，這個是蓋在瓷器上面，可以看出左邊是有氣泡的，右邊沒有氣泡，左邊是釉上彩是掛在釉面上的，所以抗風化能力比較低，泛紅彩是屬於低溫彩，以電子顯微鏡放大來看，可以看出來狀況都很好，這就要謹慎一些，因為帶有大明嘉靖年款的是明官窯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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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

		


		此銀器是飮酒作樂時的抽籤工具，在外觀上圓筒上方有蓮花造型的形鈕，而圓筒外側則飾以龍與鳳紋，器身上的銘文則為"論語玉燭"四字
，是以龜為座背負著此圓筒為型。此玉燭這樣的形式與雕刻的內容看來，反映出唐人當時的社會風俗與思想觀念。在唐朝約西元681至907年間是較為罕見的器具。

		


		由龜座和圓筒兩部分組成，圓筒內酒令籌已遺失。除地紋和部分龜甲外，余皆鎏金
。龜昂首曲尾、四足著地、背部隆起，陰刻龜背紋；筒外刻龍鳳各一，間飾纏枝花卉紋，龍鳳間長形雙方框銘「論語玉燭」四字，下部飾四個瓜果形開光，內皆鏨刻相啄飛鳥一對，筒身底部外突，側壁刻一周菊瓣圖案，筒蓋亦圓柱形，以子母口與筒身扣合，蓋面飾卷邊荷葉紋，蓮蕾形鈕上刻重瓣仰蓮紋，蓋側壁地作魚子紋，飾以鴻雁兩對及卷草、流雲紋，蓋紐與邊沿銀鏈相連。整體紋飾華麗，造型巧妙，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其裝飾風格上，採用滿工紋飾，內容及雕刻風格極具俾統民族化特點：在藝術造型上，以古代祥瑞之物神龜為座，以龜負玉燭為型，反應出唐人的社會風俗和思想觀念，是為適應當時之生活需要而出現的新興金銀工藝精品。

		此物也是模仿著名的考古出土品，西元1982年的時候，江蘇丹徒丁卯橋出了一件唐代金銀器窖藏，窖藏就是因為臨時有事趕快埋掉的珍貴物件，只是埋掉後希望戰亂過以後再把它挖出來，但是人就散了，也就沒辦法再回來挖了，就一直放到今天，這個窖藏裡面就出了這個物件，所以像這種基本上都是考古出土的海內孤品，要再找個一模一樣的1件，基本上目前還沒有看過有這個案例。特別是上面具有銘文，而且紫色特徵都是非常特殊的，此物上面還有銘款，是模仿珍貴的出土品。（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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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酒籌筒内空無一物，「籌」即酒籌，古代飲酒遊戲，酒令用具，設計上和大家到廟宇求的籤相似。此件應稱銀鎏金「論語玉燭」龜形酒籌筒。本件其外觀與中國江蘇1982年於鎮江丁卯橋窖藏出土，現收藏於鎮江博物館，與該館藏物品類似，現定為中國國家一級文物，係屬孤品，（附圖片第11張可稽）可見本件鑑定標的物，係仿造自上述之館藏品，此館藏品其龜背上是籌筒，内藏酒籌數根。酒籌呈長方形扇骨狀，每根刻上「論語」語句和飲酒規定，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上客五分」，也就是說朋友來了，大家非常高興，貴客都喝半杯酒，主人則不用喝。古人也和我們一樣，單純飲酒有點太悶了，來點遊戲助興比較好玩，於是就有了「籌」的出現。喝酒時可以從籌筒抽出酒籌，以行酒令。每根酒籌上端刻有籌文，一般分兩部份：一、風雅的詩詞或典籍句子二、此酒巡何人要飲的指示。酒籌上有3分、5分、7分、10分等之分，分別指小半杯、半杯、大半杯、一滿杯等以行酒令。又唐朝時期出土之鎏金銀器，其銀器經捶碟會呈現較為輕薄，線條或字體經敲擊成形，會有斷續情形，歷經一千三百年埋在土中會有腐钱破損殘缺變形現象，其出土後經空氣中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之侵蝕，會氧化老化，表面會呈現泛褐黑出現斑痕現象。而此件並無殘缺破損及出土後之斑駁、土鏽、鏽斑或鎏金外翻脫落現象，及出土後經清除表面土鏽污垢而產生之刮痕、擦痕或斑痕，整體外觀非常完整，也無碰撞有凹痕變形之現象，且線條紋飾有人為作舊機械加工痕跡，可印證並非唐朝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36

		三彩包金仕女俑

		


		由高嶺土所製成的陶器
，女性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是唐朝時期的代表性象徵，再加上身穿三彩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頭梳高髻，髮上飾一紅花，手握一只茶色似如意狀器物象徵吉祥，整體看來
，成功地塑造出當代女性端莊柔美的形象。也反映出當時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唐人喜愛豐滿的體態，崇尚充滿生命力的健康美，這種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貫穿整個盛唐時期，也直接影響了女俑形象的塑造，唐朝巧匠能工不僅成功的塑造出女性端莊柔美的體態，更是將女性的內心世界惟妙惟肖刻出來。此《三彩包金仕女俑
》頭梳高髫，發上飾一紅花，臉型圓潤，面頰豐頤，眼尾上揚，與線直挺，嘴角笑意盎然，神態沉靜安祥，身穿醬釉底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鎏金飽滿，富麗華貴，雙臂舒適地貼于胸前，拱手抱握一只茶色似如怠狀器物，顯得恬美矜持
、高雅華貴。雙目顧盼生輝
、含笑朱唇，似在呢喃細語
，又似沉浸在美好回憶之中
。

		唐三彩或加彩陶器是作為陪葬的銘器，這種陶器要不然就是燒完以後再加個礦物彩塗上去，很容易掉的，挖出來都掉光了，要不然就是唐三彩上面有上釉的，此物表面上還有浮雕的裝飾，可算是前所未聞，唐代唐三彩的婦女也不是這個樣子的，應該是不知道唐代婦女服飾的特徵，才會做出這種服飾，像這種全襟式的袍服裡面是有內裡的，袖子這邊還有披薄，且服飾和頭髮也不對，表面的胎體也不對，說到包金更不合理，這件東西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不但不可能且偏離事實甚遠，表現的非常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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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

		


		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燒製的。此器以茶葉末或黑釉、鐵绣為基礎
，再加人古樸斑斕的釉料而組成，整體看來充滿藝術感，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豐沛的想像力。此僅供皇族所使用
。底部刻有「大清乾隆年製」款。

		


		仿青銅釉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生產的產品，此《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造型端重，模仿鑄銅器之特徵與特質，以茶葉末或黑釉鐵銹花為基礎，再加入古樸斑爛的釉料而組成，釉色青綠中又帶有藍綠，加上銅紅色的銹斑，觀看之下儼然為一件年代久遠之斑駁的古銅器，細看之下則為一光潔滑順之瓷器，在器型上又結合青銅器形制特徵與六角多方瓶的特點，鎔鑄中國千年文化于一爐，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創造力與豐沛之想像力，底部刻有「大淸乾隆年製」款。

		通常這種不叫仿青銅釉，是叫「爐鈞」，是一種低溫釉的鈞窯，通常是仿爐鈞，仿這種非常特殊釉色的器物，只是此物胎質的做手比較粗劣，圈足的做法。這種爐鈞在「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體豎寫」款是對的，只是此物的做手線條、做手收口的地方讓人蠻懷疑的，對於釉沒什麼意見，但造型上會有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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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的高溫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器物内外皆飾有牡丹紋
，相較於其他只有外側有花紋的碗較為特殊。此種碗源自明朝約西元1368年至1644年間。

		


		碗型寬大、關口、深腹、圈足，通體以纏枝花紋繪飾，口沿內外、足處，皆繪上一圈如意回紋，綿延相連，裏外相映，碗身內外平均給以六朵花卉紋，型大而工細，枝蔓環繞，纏枝曼妙，美麗大方，碗內底繪蓮花一朵細緻優雅。杜丹邊緣、花心均留白，為典型洪武式樣，胎骨厚而粗鬆，紅花多呈暗紅色，整體紋飾線條流暢，圖樣分佈均勻，紋樣工整，線路淸晰，纖秀淡雅，優美協和。

		花草有2種，1種叫「折枝花」，另1種叫「纏枝花」，纏枝是幾何形的，這種釉裏紅是明初期洪武年間瓷器的特徵，此物裡面畫的是環菊，外面是殘枝牡丹，這個仿的其實很新，胎質不對，兩邊釉面完全沒有任何牛毛紋，沒有任何風化痕跡，一看就看到釉層濃濃的痕跡；還有尺寸也不對，這個通常都是大碗，以前都把這個弄錯說成元代的，後來經過研究才把這種風格的東西定為洪武年間的類型，它應該是仿洪武年間的器物。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之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的風化傷痕，現在看到的都是釉熔融的完整釉面，也就是說這5百年來完全沒有風化，基本上看它的光澤就不太對，現在看釉面氣泡的熔融，什麼釉都會有氣泡也都會熔融，重點是在於此物表面乾乾淨淨的，太乾淨了，沒有任何風化，這個就不對了。所以此物胎的質地不太對，尺寸也不太對，風化的痕跡也沒有。還有此物底部有寫「6301故000000000」，西元1980至2000年以後，大陸出來的這些仿古器都會搞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假裝這是故宮流出來的東西，所以通常就會有這個「故」字，殊不知宮裡面的編碼極多，最典型的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只要看到這個字碼就不用再講了。那段時期非常流行文物會做這件事情，這些不曉得是用有機或無機的漆料寫上去，讓人以為是故宮流出來宮裡面的東西，像這種編碼都是在20世紀初故宮清點委員會那時候寫的，只會讓我們知道這是特定近年的仿品才會流行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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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

		


		整體看來，器型呈現出細頸、削肩、碩腹、圈足等特徵。其藝術價值在於，同樣是來自定窯的醬釉、褐釉、黑釉、綠釉等釉色，紫定的經濟價值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釉漆本身黑得發亮，且施釉不到底所以胎底才會呈火紅色，而釉薄處則呈醬色。其造型優美且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又其因金彩依舊故甚為珍貴。

		


		關于定窯紫釉、黑釉最早的記載，見于明代曹昭之《格古要論》之中：「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倶白，其價高于白定」。其中紫定一般認為是醬中帶紅的顔色，也就是醬釉色之色。由于醬釉、褐釉、黑釉
、綠釉等釉色在定窯中廊于少數的品種，能夠完整傳世者更少，所以收藏的價值較施白釉之「粉定」為高。此《黑定描金花玉壺舂瓶》撇口、細頸、削肩、碩腹、圈足，釉漆黑發亮，圈足施釉不到底，胎底呈火石紅，釉薄處呈將色；其造型優美，腹部飾以描金花卉，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金彩大致未脫落，甚為珍貴。

		定窯有黑釉、黑花、上金彩，但此物的尊足、底、花，通通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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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鎏金銅龍馱朱雀燈

		


		此邊青銅燈座以朱雀口啣燈盤，足踏蟠龍之造型鑄造而成。此件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朱雀昂首翹尾，口銜燈盤，足踏盤龍，展翅欲飛。雙翅和尾部陰刻纖細的羽毛紋。燈盤為環狀凹槽，內分數格
。盤龍身驅捲曲，龍首上揚
。燈盤、朱雀和盤龍三部份係分鑄，朱雀的嘴部和足部均留有接鑄痕跡。此燈造型優美，結構相當嚴謹。

		此物是西漢時期的造型，是1個鳥形啣著1個像是盤子的東西，出自西元1968年在河北省中山靖王劉勝王侯級貴族墓發現的燈具，目前真品是藏在河北省博物館。既然是燈具，燈的功能性就要很強，所以真品的燈盤中間是中空的，這樣燈格分隔以後插上燈蕊，而此物在模仿時在型態上搞不清楚；又真品高度是30公分，但此物高度僅有16公分，所以從結構及尺寸之差異，也可以看出仿做者對於這個物件不是那麼熟悉。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鎢含量為40.04％，銅含量為38.74％，硫含量為8.54％，金含量為1.79％，這是現代鎳鎢電鍍方法所得到的現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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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其蓋頂為蓮花瓣造型，通體鎏金，於局部鑲嵌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底座則以朱雀征服蛇的造型主旨，反映出古人祈求安詳的心願與征服邪惡的志。此件文物反映出當時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湛工藝。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整體由蓮花豆盤、鳳鳥和蛇組合而成。豆盤上，盤外壁浮雕上仰蓮瓣，盤下一曲頸朱雀銜擎豆柄底部，朱雀利爪之下，以一盤蛇為豆座，其造型之新穎，奇巧已達極致。造型主題是荷花與朱雀鬥蛇
，並以朱雀征服蛇為主旨，追求的是一種自然，反映的是古人祈求安祥的心願和征服邪惡的意志。全器構思巧妙，工藝精湛，極具藝術價值，精美華麗，彌足珍貴，是耐人觀賞的藝術佳作。

		此物的狀況應該與鑑定編號4-43一樣，此物所有的特徵在鑑定編號4-43都看得到，把它作成鎏金或金的，這些東西都有特定的，此物的花紋在鑑定編號4-43有看過；說它是綠松石、紅寶石、瑪瑙或黑的珠子這幾種，在鑑定編號4-43也看得到，從這裡面每個訊息及細節其實都檢視出，這些是同一批仿舊仿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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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

		


		其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與牡丹圖案，此種將琺瑯彩於玻璃胎上作畫的工藝技術，乃清朝康熙年間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此僅供康熙皇帝之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康熙年間約西元1662年至1172年。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所謂「料胎畫琺瑯」，就是用琺瑯彩在玻璃胎上作进，乃清中期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宮廷畫家和設計師做好設計關案後先要呈交皇上批閱，待皇帝首肯後方能交內府琺瑯廠燒制。此《料胎盡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瓶為料胎，撇口，束頸
，溜肩，圓腹，圈足。造型優美，細長。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牡丹詩文脚案，繪畫細膩，用料考究，顔色鮮豔，牡丹花為花中之王，用於器身，彰顯富貴。料胎質溫潤細膩，玉質感強烈，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這個我們稱之為料器，料器就是玻璃，在清宮有玻璃作專門做玻璃，這個也是傳教士帶進來的，當時宮裡面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來的每個傳教士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職能，若是沒有可以為我所用的專業能力就不能進來，所以每個傳教士進來，基本上會畫畫、燒琺瑯、燒玻璃、會天文或是會算數，一定有個專業才會放他進來傳教。像這個就是玻璃作，但是此物瓶身太厚，上面的琺瑯彩很粗，照理說這個花叫「古月軒」，實物的款上還壓了一個火漆，通常壓火漆的就是放出關的，但不知道這是什麼火漆，火漆上面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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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

		


		此類鎏金銅酒器稱作"
盉"，其通體為鎏金，局部鑲上綠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而器身飾以蟠虺紋，蓋上再作一龍形把柄以利拿取。其前有龍首流，後有獸首鋬，該盉造型獨特，為西元前204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一件相當罕見的青銅珍品。

		


		“盉”為調酒器和盛水器。流行於商代至戰漢，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調酒。基本造型為圓腹，帶蓋，前有流。此《鎏金銅嵌寶絡紋龍紐蓋盉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盉蓋的中心，昂然崛起的龍首
，龍身蟠旋於蓋頂，前有很長的龍首流，後有獸首鋬，器身飾以絡紋，蟠虺紋，鋪首啣環，該盡造型裝飾獨特
，實為罕見的一件青銅珍品
。

		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把這個做成金的還拼成這個樣子的，基本上是沒有的，那個時代要做金器是做別種，此物是拿銅的形來做成金的，這個就是騙人家不知道上古三代青銅發展的歷程。此物看到有鑲嵌，但不是這樣鑲嵌，它假裝這個綠的叫綠松石，紅色叫瑪瑙，問題是也不是這樣鑲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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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S-1表及天暢藏珍書刊均記載為「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

		


		此器稱作"壺"或是"kundikas"（梵文），是由清代皇家御窯場内燒製的瓷質賁巴壺。時常作為佛教徒祭神用品或是清朝皇帝用來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賞賜之物。此器外壁飾以纏枝花卉、如意紋。

		


		賁巴：即藏語"瓶"。是藏族地區寺院內的祭神用品，而在清代皇家御窯廠內燒制的瓷質賁巴壺則是淸朝皇帝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赏賜之物。《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磨盤口、細頸、彎曲流嘴、球腹下承喇叭形足，外璧繪飾纏枝花卉
、如意與暗八仙紋，紋飾繁美細秀，極為華貴雅致。該器型源自藏族的金屬器皿，瓷器仿制早自元代就已開始元代我國就有制作精美的青花紅綠彩描金器，一直延續到清代，淸乾隆時創制的宮廷供器，傅世品有紅彩、金彩和各種色地粉彩等。此件賁巴壺將藏族傅統的器物造型與紋飾和漢族悠久的陶瓷燒造工藝完美結合在一起，是淸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此物的名稱是瓷胎仿掐絲琺瑯，但瓷胎就是瓷胎，不會仿掐絲，瓷胎畫琺瑯用畫的就好，不用仿掐絲，掐絲是掐絲，畫琺瑯是畫琺瑯，像這個就是畫琺瑯的瓷器，我們說這叫「春八瓶」，是藏傳佛教的，其實這個跟淨瓶是一樣的宗教用器，這個是金彩、紅彩、琺瑯彩的畫，畫得不錯。但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內部，裡面有灌漿，這個瓶口太小，這涉及到它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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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

		


		其特色在於全器呈六邊形，瓶身繪以蕉葉紋、花卉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瓶頸處飾以一螭龍盤旋而上。僅提供皇族使用之物。瓶底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之刻款。

		


		全器呈六邊形，自口至足，邊稜清晰。唇口，弦紋長頸
，斜折肩，六方形腹下方收斂，肩線折棱，六方形足外撇。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花卉綁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蕉葉紋等。瓶頸塑一螭龍盤旋而上，龍姿活潑矯健，模樣甚是可愛，寓意"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底心篆書「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

		鑑定編號4-45與4-46這2個是同一批東西，它們琺瑯彩的顏色都是灰撲撲的，這個顏色就不對了；這個款是一個陰刻的壓印款，像這種瓷器通常都會是紅彩款或藍彩的款。但鑑定編號4-45、4-46的顏色都不對，如果是宮裡面的瓷胎琺瑯作官款，這種品質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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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

		


		其特色為此瓶頸作管狀五孔造型，通體則繪以番蓮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也是僅提供皇族之用
。瓶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之刻款。

		


		除中間束管較高外，餘皆等高。各作圓口，直長頸，下接垂腹，內體相通，平底，淺圈足。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番蓮纏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等。底心篆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瓶具五管之造型或不始於淸乾隆時期，但從清宮造辦處的檔案記事以及傳世品所見，得知除了五管瓶之外，清官窯亦燒造雙連瓶，四管瓶和六管花插，且其造型概念與前代作品有所不同。

		同鑑定編號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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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影青魚瓶

		


		由宋代景德鎮所燒製出具有獨特風格的影青釉，其顏色介於青白之間，由於瓷胎極薄，故外部紋路皆可由内映見
。其造型為細口、豐肩
、漸歛、足外撇，瓶身則如四隻魚兒口尾相連成一器。因影青釉大多為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可見其土沁。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影靑釉是人們對宋代景德鎮燒製，具有獨特風格的瓷器名稱。由于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間，青中帶白、白中閃青，加之瓷胎極薄，所刻劃的花紋迎光照之外皆可映見
，因此被稱為"影青釉"。此《影青魚瓶》細口、豐肩、漸斂、足外撇。瓶身如四只魚兒嘴和尾相連成一器，胎質溫潤如玉，刻劃自然簡潔
，因影青釉大多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有些許入沁土銹
。

		「影青」的學術名詞應該叫「青白瓷」，這種瓷器大概從宋代以後，具體時間大概10世紀以後，就開始在南方景德鎮地區開始發展，10世紀大概還不清楚，大概到11世紀以後，江西饒州府的景德鎮窯開始大規模生產這種清白瓷，生產的時間從北宋、南宋、元代，到明代以後又是另外1個路數，景德鎮就不做這個了。從此物實體釉色特徵來看，積釉處呈現淡青色料是對的，「影青」的意思就是它的透明釉裡面含鐵大概在1至1.5左右微量鐵，鐵在還原氣氛下，積釉處呈現青色的光澤，一般叫做「影青」，這件東西說它是影青是釉呈現的特徵。但此物是否為古代文物，從造型來看，從宋代北宋、南宋、元代沒有這種器型，有魚的，但不是4隻連在一起，有2隻的，但沒有4隻的，也沒有看過有鬚的，從傳世品到考古品，到窯址出土及紀年墓出土，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器底有紋飾，但不是這個樣子，所以它的造型及紋飾都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再來看釉層光亮的程度，這個釉風化的狀況也不對。因此從造型、紋飾、釉面，都沒有辦法呈現它是屬於古代宋元時期的物質文化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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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金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

		


		其蓋頂上有三隻魚，三隻魚中間又有作奔騰狀的鹿且神情溫順，罐側則以龍與鳳紋為主，旁邊飾以魚子與花草紋。其中的龍為闊嘴長頸貌
，有四腳三爪，五爪奔騰的模樣，顯出剛勁有力、氣宇軒昂。而鳳則是雙腳蹬蓮花，昂首翹尾，展開雙翅像是準備飛翔。此種編排設計相當壯麗且充滿生氣，鑲上各色的寶石更顯其華貴。而此種精湛的工藝技術開發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的唐朝時期。

		


		整體光燦耀眼，紋飾精細，蓋頂有三游魚，間飾以三鹿作奔騰狀，神情溫順，罐側則飾以龍鳳，其立于魚子紋地，邊飾花草紋，其龍間嘴長頸、四足三爪、舞爪騰蹯
，顯得剛勁有力、氣宇軒昂
，其風雙腳蹬蓮花，昂首鼓翼翹尾，作欲飛狀，紋飾瑰麗、生機盎然，并鑲嵌各色寶石，更顯華貴，為一不可多得之佳品。

		此物是仿1個考古出土品，西元1970年在陝西西安市南區郊外何家村，農民不小心挖到2大壇的東西，挖到金器的窖藏，這批文物出了大量金器、玉器、銀器，是非常珍貴的窖藏，此物是模仿裡面的1件東西。通常唐代的金銀器是以鎏金的銀器比較多，金器也有，在銀上面再塗上金的紋飾是有的，純金的也有。此物從造型來說，原型是個銀器，此物有3隻獸趴在上面，但這個時代類似長成這樣張牙舞爪的也有，但不是長這樣。又此物上有鑲寶石，中古時期的金銀器上鑲嵌寶石的是有，但不是這麼做的。從尺寸上來看出土的真品高度22、23公分，口徑是17公分，凡是這種壺應該型態上面也是要有一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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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汝窯包金三足洗

		


		汝黛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三足洗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層金，為三腳的器皿。此種器物之所以昂貴是因為生產數量稀少，所以僅能取自於宋朝。

		


		汝窯，北宋徽宗大觀元年（西元1107年）削建的御製官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魁首。乃滿足北宋時上層社會所推崇「淸淡含蓄」之審美情趣設立的窯場，亦稱汝官窯，並一直寵於宮中，燒造時間非常短，僅數年，數兄極稀，傅世最少。南宋周輝在《淸波雜志》中謂：「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
。唯供撰揀退方許出资，近龍難得。」可見宋朝時就已難得，視為珍品，何況今時
，絕大部分都藏於世界級的博物館中。此《汝窯包金三足洗》直口、平底、下承三母足，口沿包金邊，造型簡煉，製作規整，釉色柔和，底部有細小文釘燒痕，釉面佈滿大開片紋，交錯縱橫。其汝窯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有「雨過天青雲破處」之譽。整體不論胎骨
、瓷釉，亦或製作方面皆非常精細、規整，達到相當高超之技術水平，造型端莊，晶瑩似玉。雖清雍正前後亦有仿汝器出現，然仿造者只重釉色，胎骨呈白，支丁痕過大，造型也不及宋代古雅大方。毫無疑問，此件觀之愛不釋手，細味則意蘊無窮
，確是宋代汝窯經典之作。

		目前知道中國古代瓷器在文物市場上最貴的就是「汝窯」，在汝窯考古還沒有在河南地區寶豐發現的時候，汝窯在全世界的傳世收藏裡面，基本上沒有過百件，大概只有60幾件，所以東西非常珍貴，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可能是全世界收藏傳世汝窯最多的地方。汝窯的傳世品不多，瓷器製作的特徵也是非常有代表性，到了北宋時期官方要求做出來的，是把原來透明的長石釉，改成了高鉀的長石釉，釉就非常黏且氣泡很多，北方汝窯以寶豐清涼寺為主的汝窯，開始生產出具有像玉一樣質感的，一種官商用的瓷器只有宮廷壟斷在燒，此物其實模仿臺北故宮博物院傳世汝窯的三足洗的造型，只是模仿這個的人太多了。汝窯的釉層不是濕透型乳濁，是屬於氣泡型乳濁，乳濁就會折射空氣的光線，所以顏色不是賊亮型的，此物釉胎比較薄的地方呈現的顏色不對，尺寸也不太對，又邊緣的包金不是這樣包的，顏色不對，沒有這種作法，如果是用這樣的包金，那就真的不合理了，這個不合理的程度與此物呈現了極大的落差。所以從造型來看，三足洗是對的，可是在釉層薄釉露胎的地方包金就不對，這種東西仿製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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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

		


		此器作筒狀，器蓋上五隻牛作順時間方向運行
，器身則描繪古代人民
、與動物紋。此類圓筒狀儲貝器於滇國時期為權力與財富的象徵。此件文物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1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器作筒狀，下有三短足。器身飾划船紋、動物紋和幾何紋，豐富優美。器蓋上雕鑄五牛和一鼓，邊沿四牛，作逆時針方向運行，中央一牛
，體形稍大，立于一巨型銅鼓上。銅鼓在滇國是重器之一，象徵權力，而牛則是財富的象徵，集銅鼓、牛和貯貝器于一體，由此可見當時人民對權力和財富的重視情況，在器物上表露無遺，器型優雅典麗，是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此物不是漢人的器型，是中國漢代西南少數民族的青銅文物風格，這一區叫做滇國青銅器，這裡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跟漢人的文化不太一樣，鑄造的青銅器也不是那麼相同。這個器物叫做貯貝器，是有這個風格的器物，在西南少數民族滇國用的貨幣，因為他們離海很遠，所以拿貝殼作為交易的貨幣，所以貯貝器換成今天的詞就是存錢筒。其實這些滇國青銅器或西南少數民族青銅器裡面，還有一種東西叫做筒形器，筒形器這種文物除了在中國廣西及廣東出土以外，在越南北部、中越以上都有出土。但是此物是把貯貝器和筒形器兜在一起，這就沒看過了，也就是這兩種都有，合在一起這樣做就很奇怪了。又這些紋飾是有關連性的，如果是真品的話，細節是很多的，南島語族一直到西南地區這些少數民族，在泛太平洋地區及東南亞地區活動的這些族群，他們有些紋飾都可以看得到，可是此物的紋飾是把2個接在一起。目前像這樣的考古出土品是有一定數量的，特別在雲南地區一些滇國大型的貴族墓，目前出土的狀況在戰後解放初期出過1批，後來在西元1980、1990年代還有出過好幾批，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器形的理解是很多的。此物的特徵，從造型和紋飾上來看就是矛盾，且製作工藝來看是比較粗的，這是把同一地區這一帶的滇國文物2種不同特徵的器類接在一起。正常典型風格的貯貝器，是有弧度腰身的，而且大多出土都是以素面為主，銅頭外解底足外敞、中間有個細腰，才是最典型的滇國貯貝器的風格；而此物的器身是筒形器，但筒形器的把手又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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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

		


		此器底部為一個轉心蓮座，外壁繪以山水景致圖，魚藻圖紋與詩文。碗内繪有四隻魚與藻圖
，以及韻詩。此僅提供於西元1723至1735年間之皇族使用。其底部有「雍正年製」之字樣。

		


		圓口、弧腹、底飾轉心蓮座
。外壁繪飾山水景致圖，山石蜿蜒奇峰，連綿相迭，松木蒼翠交錯，健勁挺拔，湖光山色，極為美麗；碗內繪有魚藻圖紋，背面配詩：「
郭外人家少漁村揚酒旗」，底雙行雙方框「雍正年製」
。整體色澤鮮豔，繪工細膩精緻，微妙微俏，豐韵獨絕。

		清代的畫琺瑯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發展的就是清三代琺瑯彩發展到最高峰的時期，這個時期瓷胎瓷質好，燒完高溫以後，送到宮裡面的琺瑯作，或是景德鎮專門有師傅來幫忙進行加彩，上了台以後再拿到小的低溫爐裡面去烤出來，有些不同的顏色其實多次分次燒成，所以琺瑯彩可以反應畫琺瑯，也是清代官窯瓷器裡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類型。清代琺瑯彩畫琺瑯也是有它發展歷程的，在康熙時期基本上我們叫摸索期，很多畫的都不成熟，有的畫法也比較稚拙一點，技術上也還在摸索階段，到了雍正時期，基本上在色料的類型或是在畫風上都已經比較成熟的結合了，可是雍正朝不長十幾年就結束了，所以進入到乾隆時期，琺瑯彩才算是真正的蓬勃發展，再加上乾隆皇帝的喜好，所以清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畫琺瑯的官窯瓷器數量還是比較大的。我們現在看到的轉心碗，這就是清代想出來的怪招，不但要做一個碗，還要做一個讓皇帝能夠說聲好的碗，這個底居然是可以轉的，在看這個碗的時候，可以這樣拿著轉看裡面的琺瑯彩山水紋的紋飾，這不是餐飲用器，是皇帝的鑑賞用瓷器，一般來講這不是欽限瓷就是捐貢瓷，就是它根本就不是食用的，也就那幾件而已，送上去給皇帝看了高興，在整個故宮清點的帳冊裡面這都是罕見器物，從裡面看來有金魚，表示這個碗不是用來吃飯的，這個彩是會釋出的，低溫是有毒的，只是好看的，沒有人會真的拿來吃麵。這種東西我們必須要講這個風格，我們來看它是什麼款。翻底部來看款是寫「雍正年製」，在雍正年間目前傳世的，雍正不是這種型的，這是乾隆朝的東西，目前傳世乾隆朝的有兩件，一件是像這樣山水的，一件是素胎下面轉盤是青瓷的，都是篆體乾隆款，結果此物寫的是雍正款，這就不對了，雍正朝做出來的琺瑯彩很棒，但不是這一種，故宮傳世品故17177號文物就是這件仿的源頭。碗內畫的是山水，裡面有小船及坐個文人，如果畫成這個樣子應該就被雍正皇帝先關20年再說，這些傳世品畫功都不是普通的，都是非常優秀的畫功，他們畫的這些琺瑯料在雍正乾隆時期已經非常成熟的運用，他們對於山水的表現，對於人物、細節、書法，詩書畫三體合一，所以作畫要細一點，能夠寫自己是雍正或乾隆，這個畫功不是一般人，所以都是非常細緻的，但此物裡面的紋飾粗略很多，款式也跟現知珍貴的傳世品不符。像這種瓷器傳世品是什麼時代的，它的畫風風格呈現什麼特徵，我們還是要回到藝術表現形式本身來觀察，所以這件我們從紋飾或銘款上，都可以看到有一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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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

		


		汝窯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尊"的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一層銀。其造形設計更是富具巧思，雖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卻可看出每隻羊都有四隻腳，這樣的設計相當的精細巧妙。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汝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宋人曾經評選青瓷，認為以汝窯為首，在明代古應泰的《博物要覽》中，曾對汝窯做過這樣的描述：「其白卵色，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細小掙揮針。」由于汝窯燒制的時間較短，在南宋時候，已經有「近尤難得」的記載，而在明清時期，民間即有「縱有家財萬貫，不抵汝窯一件」的說法出現，足見汝窯之珍貴。自明代以來
，便視汝窯為宋代名窯之首
，現代汝窯價值更是不斷的提高；在1992年一件直徑8公分的汝窯小盤在紐約蘇富比的一次拍賣會上就以154萬美元成交，其後在香港的一次拍寶會上，一件汝窯三羊尊更是創下5000萬港元的天價，足見汝窯三羊尊之尊貴。三羊尊見于鈞官窯和汝官窯之中，為宋徽宗時期由宮中以仿古造型制樣，命官窯以楷模所生產而成的，其造型典雅卻不失古拙之趣，巧致卻不失華貴之風，其造型設計十分奇特而富巧趣，其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每祇羊都有四條腿
，設計嚴謹精巧，尊麗大方
：釉中含有瑪瑙，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精光內蘊，充分體現中華文化以含蓄為美的文化精華。

		故宮裡面不是每一件說汝窯的都是汝窯，不是說宋官窯都是宋官窯，故宮的傳世品裡面應該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汝窯，明確的是南宋官窯，比如說南宋烏龜山官窯或郊壇下官窯；還有一些可能不太確定是什麼，可能是清朝仿的汝窯或宋代官窯，因為到了清代景德鎮大規模官窯廠的發展，所以皇帝的意志底下會要求像唐英這樣的督陶師去做一些類似汝窯或仿宋官窯的東西去滿足皇帝欣賞的品味，所以故宮裡面有一些我們過去認為是汝窯的東西，其實應該是後仿器。這件汝窯三犧尊應該比較像是這種狀況，真品的那一件，現在故宮不太拿出來展，因為展了大家就會爭議很大，而我們對它的認識已經是它不是汝窯，它可能是清代仿的具有汝窯風格的宮廷品味的器物。此物的座及理解看來，還是90年代的理解，還在汝窯那裡打轉，翻過來底部來看還是用芝麻釘，真的用他知道的汝窯來做這件東西，所以這是長石釉。但是去看故宮那件真品是乳濁釉，有點像是鈞窯的感覺，是一種分相釉，而不是氣泡乳濁，至於宮裡面鑲口邊的比率高，每一個都會假裝去鑲一下，因為宮裡面長期收藏及使用，有時候會剋剋碰碰，所以會鑲個口，此物也是去鑲口了，但傳世真品那件根本就沒有做，為什麼它還要鑲，就是要去仿製故宮傳世品的感覺。在現代我們對故宮原件的理解都已經改變了，此物還停留在原始認為三犧尊是北宋汝窯的概念，所以在釉上面還真的拿一個氣泡乳濁的長石釉，殊不知原件都不是用這個釉，原件是用「分相乳濁釉」，是一種不一樣釉的類型，此物的唇口更讓我們覺得他是有目的這麼做了，整體的釉就是青石釉，底座這邊有些乳濁的特徵。況且現在也不會叫它汝窯了，不知道現在故宮怎麼叫它，但至少最近辦展覽已經把它年代拉到18世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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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類似圖片也出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網站。又中國五大名窯，著名傳世或出土之瓷器以汝窯為首，其釉色盈亮、溫潤、高雅，釉内氣泡色澤多樣並有各種樣式開片，以天青色、粉青色最美，蝦青色、青灰色其次。其胎土較鬆軟呈現香灰色澤，底部支釘粗細均有，多寡數量多樣，細小居多，均使用支撐力道高之高嶺土、燒製完成後再敲掉支釘，支釘呈現白色，俗稱滿釉支釘燒。此件鑑定標的物汝窯包銀口三羊尊，底部仿汝窯支釘，並非使用能支撐較大重量之高嶺土，以致支釘點色澤呈現淺褐色，與真品白色支丁不一樣，其造型、紋飾、釉水、氣泡等與真品各種特徵差異甚大，本件表面釉水在燒造之前有先加入消光劑，以致其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呈現點狀小白點造成出土已久之感覺，此技術在民國90年代左右就出現，之前是泡草酸或強酸來消減其釉面玻璃質亮度，使其看起來有霧霧之感覺，但缺點是表面會呈現滿滿類似被係針扎過細小凹點。此件完全沒有汝窯真品老化高貴典雅溫潤之神韻，兩岸故宮也少見口沿鑲嵌銀釦或銅釦之汝窯。本件口沿之銀釦是現代加工套上去，也無出土斑駁黑色銀鏽，邊緣到處有小空隙，工藝不佳，可印證並非北宋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3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加了鈷元素蓋罐在燒製後稱作青花瓷。罐身上的青花蓮紋與白色藏文象徵著佛教。罐蓋邊的八卦紋飾反映出阿拉伯、波斯、維吾爾等國之道教思想意識。雖然明宣德年間僅僅10年，但在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製的「黃金時代」。

		


		雖然明宣德一朝僅10年，但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制的「黃金時代」，在陶瓷界有「青花手推宣德」的說法，由以見得宣德青花瓷之珍貴。明代瓷器有一特有風格，即以反映宗教思想為內容的紋飾題材，有屬佛教之梵文、藏文；屬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與維吾爾語等：也有反映道教思想意識的八卦、雲鶴與八仙等吉祥紋飾，此類紋飾以永樂與宣德朝之瓷器最為精緻。此《明・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為天字罐樣式，造型敞口
、短頸、圓肩，以下為收斂
，淺圈足：罐蓋側以青花圖繪八卦紋，頸部飾連續雲紋
，腹部主題紋飾以模印藏文
、間以青花繪六勾蓮為主，底飾以雙屑蓮紋，整體端淨秀麗，呈現祥和之感。

		此器物上寫「大明宣德年製」文字，表示它是明初第3個皇帝的官窯，排除建文不算，第3個朝代是宣德朝。明代官窯瓷器裡面，明初最好的是永宣官窯器，永樂官窯沒有明確的款，宣德官窯有明確的款，這是字橫寫款「大明宣德年製」，宣德款有很多橫寫款是沒錯的，但是看實物底部的胎就知道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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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此僅生產予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青花銘「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書款。

		


		細口，微敞，豐肩，漸斂，底圈足，通體施以寶石藍彩
，上繪精巧牡丹、對鳥。牡丹爭豔鬥麗、色彩斑爛、絢麗多姿。鳥兒穿梭花中，姿態饑動、栩栩如生。逬上配以相對應之題句，底部青花銘「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豎式篆書款。整體畫工繁複細腻、器型雍容華貴、色彩鮮明繽紛，畫法稍緻入微
，畫面靜中寓動，正謂：「
花見露珠、葉見芒刺、鳥見茸毛」，皆淸晰可辨，極具宮廷優雅富麗之氣息，價值不斐，彌足珍貴。

		這是1個梅瓶帶蓋，蓋子裡面會有1個管，這個管子是為了固定蓋頭的，這個琺瑯彩畫得很漂亮，像這樣的藍地琺瑯彩帶六字篆款的，在市面上還是有一定的量，遇到這種東西都要非常小心，因為這個東西的製作還是會有很多人仿，像這種款也有、花也有、底上的官款也都在，這個都要仔細去看，這個我就比較保守一點，這邊的琺瑯彩可能多少要小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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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青花色澤帶淺綠，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清朝粉彩特徵如前所述，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且花舟紋飾僵硬呆板，色澤過於華麗鮮豔，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器物胎體過於厚重，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畫水平也不高，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5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

		


		是由高嶺土所製成的瓷製杯器又稱作"爵"。其特色在於此金托盤於中心立一樹墩形柱，使三腳金爵固定其中。通體鎏金，金爵外壁飾以回紋、雲龍紋、吉祥如意紋等。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由金托、金爵組合而成。爵為深腹、短尾長流、流口兩側立二圓柱、三足外撇、腹一側附有方形把。托盤為折沿淺腹平底盤中心立一樹墩形柱，其目的在于使金爵杯固定在金托盤上。爵腹外壁飾回紋、雲龍紋與吉祥如意紋，金托外壁飾勾蓮雲紋及瑞獸紋，中心立柱繪山海圖。金爵與金托設計構思十分巧妙，整體紋樣繁複細腻，造型優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這是帶盤的爵，這個爵就是仿青銅器裡面的酒器，放在這個座盤裡面，這在明清時期是有的。這個金彩，像是乾隆朝的風格，通常都是乾隆款乾隆年製，只是真的傳世宮裡面的收藏品裡面，通常金彩是要用畫的，並不是全部都是金的，中間一帶有花的是陰刻下去，叫作「札道」，裡面會有細線，這邊都是有彩，不都是金的，所以這塊的裝飾不是這樣的，它很認真做了這個形，但這個形態與我們理解的傳世品是有落差的，上面有畫螭龍紋，這畫得很粗，仔細去看同樣類型琺瑯彩的角都不會畫得那麼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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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

		


		其特色在於此器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内層的小瓶，而内層的小瓶為可轉動的。瓶身紋飾包括人字錦、蓮紋、回紋、如意紋等，多含祥瑞之意。另外，於瓶頸的四個面，取"磬"與"慶"、
"魚"與"餘"同意的寓意，隱喻"吉慶有餘"。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瓶直口、長頸、豐肩、漸斂
、圈足露胎，底書「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篆書款。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內層的小瓶。內繪青花，外畫洋彩、琺瑯彩、粉彩，運用描金，鏤空、轉心、浮雕、淺刻等多重工藝，極盡奢華、令人歎為觀止，屬於淸乾隆官瓷中的巔峰之作。其體態勻稱，色澤飽滿典雅，瓶身開窗處鯉魚圖案栩栩如生，配以鏤空水波紋頗富生氣。瓶身紋飾為錦上添花多涵祥瑞之意
，如：人字錦、蓮紋、回紋
，如意紋等..瓶頸四面寫有紅色"吉"字，磐形中作如意紋，取"磬"與"慶"、"魚"與
"餘"同意的寓意，隠喻"吉慶有餘"。

		此物是鏤空的故宮的粉彩器，但粉彩就沒有燒的比鑑定編號4-58的好，此物的色調及浮雕的效果不太好，看起來比較失敗的地方是開光部分，在傳世品裡面，這些清瓷的鏤雕是沒有這些金線，而且開光裡面畫的是非常細緻的粉彩畫，此物看起來品質就很差了。



		55

		


		


		


		


		


		




		4-57

		金屬彩繪騎射俑

		


		此種金屬彩繪在永泰公主、章懷王子等墓中皆有出土，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及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

		


		狩獵在唐代是上至帝王貴戚
，下至平民百姓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有關狩獵情況，不僅見諸文獻記載，也反映在大量唐代物質遺存中。此《金颶彩繪騎射俑》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俑頭戴鏷頭，身著藍色窄袖長衫，腰繫帶，足穿黑靴，跨紅色駿馬，手持弓箭，呈狩獵狀，神情嚴肅警戒，駿馬膘肥臀圆，正緊密配合主人，蓄勢欲動。整體除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此物與鑑定編號4-2金屬彩繪仕女俑是一樣的道理，同樣反應唐代喪葬文化的器類，加彩陶俑或唐三彩，但是沒有做金屬的，喪葬要陪葬金屬器也不是陪葬這種東西。此物的造型，是1個人騎在馬上，唐代馬俑的裝飾也不會這樣做，不會把花弄在馬上，五花馬也不是這個花，五花馬是去整理馬的鬃毛，會在馬具轡頭、鞍韉上面做裝飾，不會去畫馬；頭也不是這樣用的，不是1個帽子，而是用1個巾把頭裹起來，古代人是把頭髮扎起來的，是不剪頭髮的。又此物人物的造型及紋飾，對於唐代的服飾也不瞭解，所以畫起來的衣服很怪，唐代很多胡人，都是穿開領式的衣服，且這射箭的樣子，沒有這樣做的，這個就是現代對唐代藝術的一種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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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

		


		此器通體黃地轧道，口沿描金，頸部與肩部繪以蓮花瓣紋，腹部則繪以纏枝花卉紋，皆以黑彩勾線，再内填各色彩料。此件器物僅供皇族之人使用。底書「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書款。

		


		瓶唇口，短頸，豐肩，斂腹。通體黃地軋道，口沿描金，頸部、肩部及脛部繪變體蓮瓣紋，腹部繪纏枝花卉紋，以黑彩勾線，內填各色彩料，色彩紛呈，豔麗奪目。紋飾蘊含獨特的西洋風格，荷花、西番蓮、牽牛花等各色花卉色彩深淺過渡自然和諧，花瓣陰陽向背，光影變化，具有很強的寫實感，器內壁及底足施松石綠釉，底書「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篆書款。

		此物是這裡面做得比較好的清官窯琺瑯彩，這個紋飾叫札道，陰刻過再上一個彩，裡面是細線，仔細看纏絲花裡面都是細線，彩燒得立體感非常夠，像這種東西我看過一件燒得很好的當作是真品，所以現在像這樣的東西要謹慎一點，因為市場上確實有高手在做這些東西，特別擅長的有幾個，上札道及典型的琺瑯彩，立體效果燒得還不錯，有些立體感還非常強，比較有差別的一點是此物圓點點做得不是很好，真品的圓點點是浮起來的，因為釉裡面含砷，會讓釉突出，但此物不是，只是看起來做的好像突出，其實用摸的是平的，如果是清宮琺瑯彩裡面很多都是很漂亮的突起，都是釉裡面加砷，所以可以做出很粉的效果，而且會突起來，此物做得不錯，可是有一些細節我會比較保守一點，目前在景德鎮燒這個很成熟都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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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但仔細觀察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青花色澤帶青灰。清朝粉彩它的獨特之處，是在彩繪時先在釉上加一種白色的彩料「玻璃白」打底。「玻璃白」具有乳濁效果，畫出的圖案可發揮渲染技法的特性，呈現一種粉潤的感覺，因此被稱為「粉彩」。其製作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低溫燒製而成。乾隆粉彩另有一個獨有的特徵，即器物内部及底内部大都施松石綠釉。松石綠釉非常淺淡光潤，釉面猶如廉皮，由於是一種低溫彩釉，釉面常常帶有細小的紋片。這一特點乾隆時期首先出現後，一直延用到晚清。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且花卉紋飾色澤過於鮮豔，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工藝、紋飾繪畫水平尚可，但胎土也無真品老化之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粉彩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9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

		


		全器施以古銅釉。器身刻畫螭龍紋與祥雲紋，局部點綴上綠釉圓點。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書以「大清乾隆年製」六字刻款。

		


		直口，長頸，溜肩，圓腹，腹下漸收，圈足露胎，足內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刻款，全器施以古銅釉，口沿刻劃如意紋，頸部刻劃蕉葉與拐子龍紋，器身刻劃螭龍趕珠紋，足緣刻劃祥雲紋，局部點綴綠釉圓點，通體"岌"癡跡斑斑，古雅挺拔，氣勢雄偉。乾隆本朝國力強大，經濟繁榮，瓷器生產亦盛極一時。此時，在著名督陶官唐英的努力鑽研中，除了傳統工藝技術有極大提高外，諸多特種工藝也得到大力開發，如仿漆器、仿竹木器、仿古銅器及仿各種水果、海螺等象生瓷。仿品不僅形似，且釉色、質感也與實物相差無幾乾隆皇帝好古成癖，故此時禦窯廠經常依照皇帝喜好燒製仿古銅器的瓷製品。本品即為仿古銅釉製品的代表。

		此物的這種釉或這種龍紋就更粗陋了，但這種造型叫天球瓶沒有錯，問題是它說這個叫青銅釉有刻花，這些都距離那個時代甚遠，而且它居然有一個乾隆年六字的篆款，這個都是現代的工藝品，那個時代做出來的不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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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

		


		其瓶身繪有三國武將，包括張飛、關羽、馬超
、黃忠、趙子龍五人。且僅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敞口、短頸、溜肩、長直腹下漸收、圈足，底部為「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其于頸部飾細緻繁美的八寶纓絡，具裝飾風格，瓶身繪有三國武將五人，張飛
、關羽、馬超、黃忠、趙子龍等，皆身著戎裝，面部與服飾折紋皆有深淺明暗之渲染，頗為生動，為受到西方技法之影響，當出現于乾隆朝後，眙質細膩、釉色潔白瑩亮，加之器型宏大，十分少見。

		通常清官窯康雍乾三代的琺瑯彩，皇帝的品味從我們今天傳世品來看是很完整的，在目前所有知道明確的康雍乾琺瑯彩畫琺瑯裡面的這些瓷器都有一定的類型，所以像這種戲曲人物，在清官窯裡面基本是很罕見的，落款是「大清乾隆年製」，這種都很可疑，居然會是戲曲人物，而且這個彩的光澤及人物的造型是現代的型態，清官窯琺瑯彩不會搞這個東西，它的風格像是民窯的東西，而且是很晚清、民國年間的也不一定，像這樣的三國人物紋飾放到清乾隆官窯裡面就會非常顯著，它的釉彩、紋飾人物的內容也呈現相當的現代感，所以這個保持很審慎的態度，我也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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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識，古時中國官方當朝皇帝名號，民間是不得隨便使用，有嚴格限制。但仔細觀察，此底款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顯然是現代仿執。又真品琺瑯彩瓷器是在景泰藍基礎上演變而來，二者不同之處，景泰藍是在銅胎上經施琺瑯釉而燒成，瓷胎上施琺瑯釉則叫琺瑯彩瓷。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瓷胎細薄，修胎細膩，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質感，有時出現蛤蜊光，十分漂亮工整無缺，大多為小件，超過2、30公分大的就很少見。繪畫大多以花鳥、山水、人物和西洋女人為主，並配御題詩句，十分珍貴。其彩料有稍微的立體感，用手觸摸可明顯感覺到，若用30倍放大鏡看可在每一片彩料上看到稍微透明極小的細開片紋。這一現象如只用肉眼是看不太出來，這也是真品琺瑯彩瓷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其燒造方式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燒製而成。又此鑑定標的物，瓶身白釉氣泡密集，異常光亮，其釉水是以化學方式提煉，俗稱賊光，並非以瓷石或瓷土歷經一、二年陳腐後提煉再燒製，呈現溫潤乳白亮光，此件紋飾彩繪以手觸摸，表面平滑亮麗無層次感色澤偏差，類似現代彩緣，其彩繪三國人物紋飾造型稍嫌僵硬不自然，器物胎體碩大厚重，工藝、紋飾、緣畫水平也不細腻，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其彩料也非琺瑯彩，係一般化學彩料，並無二三百年老化沉穩内斂溫潤之神韻，及自然擦痕、刮痕之傳世品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或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1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

		


		此器是密宗修法時的法器。通體為天然白水晶
，塔型蓋鈕，再黏上金絲銀絲，最後以手工鑲嵌碧璽、珊湖、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稱作kalasa，又叫寶罐、淨瓶。

		


		通體為天然白水晶，包紫銅呈蓮辦樣式，內部中空，塔型蓋鈕，累絲後鎏銀金，再以手工鑲嵌碧璽、珊瑚、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kalasa，又叫寶罐、淨瓶，是密宗修法時灌頂的法器，瓶罐中裝淨水，象徵甘露，瓶口插上孔雀翎，象徵吉祥清淨，代表福智圓滿
。而且也是無量壽佛的手中持物，象徵靈魂永生不死。

		此物是藏傳佛教的東西，這個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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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此物件之鎏金銀累絲鑲嵌之珠寶、瑪瑙、珊瑚、綠松石等均非常新盈亮麗，蓋内及底部銀器光鮮亮麗也無老化現象。其鑲嵌之珠寶、瑪瑙
、珊瑚、綠松石等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有人為打磨痕跡及粗細線條，企圖造成長期使用痕跡。尤其銀器累絲長期接觸空氣，表面及空隙内很容易變黑，用30倍放大鏡觀看，銀累絲編織空隙内並無任何褐色或灰黑色銀鏽銀斑，也無老化現象，也無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可印證並非清朝時期之古物，係屬現代製作，工藝難度較高之仿古工藝品。



		4-62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

		


		其特色在於這隻金屬製的天鵝，尖嘴長頸，一雙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的模樣非常優雅
、充滿活力。這是一件在掐絲琺瑯的製作上需要高超技巧的工藝技術才能完成的銅胎製品。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清乾隆時期是我國掐絲琺瑯工藝發展的鼎盛期，當時製造了眾多涉及宮廷祭祀、陳設和生活用品等各方面的琺瑯製品。在制作工藝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從而形成了厚重堅實、金光燦爛的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器的風格特點，對後世產生過深遠影響。此《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胎壁厚重，金工富麗，掐絲嚴謹，作工精細。天鵝尖嘴，長頸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其形象織柔優雅，避巧而充滿活力；尾部銘「乾隆年製」。整體金光燦爛，銅鎏鏨花工藝與多彩的掐絲班郷工藝，錯落有致地排列組合，立意新穎，極為美麗。

		這個款是在天鵝屁股上，此物與鑑定編號4-63一樣，從它的工藝美術來看，比如它某些掐絲鎏金的地方
，加工的情形比較粗一點，粗一點是否就表示它是不是乾隆，還是要進行舉證。所以鑑定編號4-63及4-62是要證明它們是乾隆作坊或造辦處的掐絲琺瑯器，需要有證據，不是自己說它是就是，或者從顯微放大裡面可以看到它被加工的痕跡說它是風化的痕跡，這可能都有一定問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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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尾部鐫刻「乾隆年製」篆書款識。此天鵝造型碩大，體態及翅膀稍嫌僵硬，工藝普通不精緻。其琺瑯釉色並不純正，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淡薄雜質較多，天鵝頭部頸部及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輕浮，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而是用工業金鍍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及腳底部有作舊，邊緣可見現代人為加工打磨之線條，與長期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整體重量卻非常重，不合常理，以上種種特徵，可印證其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3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

		


		此器成扁圓形，圈足，盒體外壁錾胎飾龍龍紋
，並以天藍色為底搭配十朵冰梅，有冰清玉潔
，十全十美之意。掐絲部份飾以四時花卉，包括春牡丹、夏荷、秋菊
、冬梅，有四季如意之涵意。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呈扁圓形，圈足。上下子母口套合。以天藍琺瑯釉為地並掐絲鎏金，填多色琺瑯釉繪，盒頂部圓形開光，掐絲飾以山海雲龍紋，有一統江山寓意，盒地部掐絲飾以十朵冰梅，有冰淸玉潔，十全十美寓意。盒體外壁鏨胎飾雲龍紋，以如意頭開光，天藍色琺瑯作地，掐絲飾以四時花卉，春牡丹，夏荷、秋菊、冬梅，有四季如意寓意。底部銘「乾隆年製」款識。

		這邊有幾件像這種大的銅胎掐絲琺瑯，此物我只能說它每一個做法都是有的，也是有陰刻款，像這個可能具有乾隆風格，不過要講出什麼問題來是還好，有一些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可是哪邊是問題可能還要再找專家來看，所以我沒有太多意見。要說這件是乾隆款的掐絲琺瑯器，可能就不是自己這樣說而已，要從傳世品或各種傳世文物裡進行論證才能說它是，我只能說現階段對於這樣的資料我沒有看過，所以我也不能說這是不是乾隆器，因為我只能就從第一種到第六種訊息來看，我是建議造型紋飾上要說服人，還是要從傳世品裡面找到與它有具體聯繫的物件，才能證明這是乾隆的掐絲琺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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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底部鐫刻「乾隆年製」楷書款識，有機械加工痕跡，其銅胎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較不純正，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雨是用工業金鑛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同時此件琺瑯釉彩色澤混雜平淡，並非明清時期由礦石或寶石提煉製造，色澤沉穩内斂，表面氣泡到處有破損之特徵，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薄，及蓋盒邊緣四週底部邊緣，可見現代機械加工打磨之線條痕跡。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動物造型或花瓶、香爐、盒子等擺件，銅含量會儘量體薄輕盈，方便擦拭、擺放或移動。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蓋盒，除了掐絲琺瑯紋飾以外，其他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整體造型看上去雖端莊、美觀、大方，有觀賞藝術價值，但鎏金並無真品之斑駁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本件蓋盒並不需要使用大量銅質，可是其重量卻非常重，不方便擦拭或移動或使用内放物品，重量應接近20公斤，完全不合常理，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精美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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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頸側飾以一對龍耳。瓶身上繪牡丹帶有"富貴"之涵義
，而三多紋飾"佛手"、
"石榴"、"壽桃"則分別代表"多福、多子、多壽"之意。此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落「
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

		


		瓶盤口，直頸，筒腹，圈足
，口沿描金，內施松石綠釉
，頸兩側飾一對夔龍耳。瓶身以寶石藍釉為地，通體以琺瑯彩及金彩裝飾，上繪牡丹寓意"富貴"，盤邊三多紋飾"佛手"、"石榴"、"壽桃"
分別寓意"多福、多子、多壽"另有如意紋、回紋、幾何紋、花卉紋等吉祥紋飾。整體紋飾規整雅致，氣息華麗，引人奪目，底修足規整
，胎制堅韌，底落「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此物與鑑定編號4-54的藍釉及畫琺瑯的特徵很像，所以像這種琺瑯彩器要比對的是明清官窯的，像這些具體的特徵還是要進行舉證，不是琺瑯彩有寫乾隆的就是乾隆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最近幾十年裡面仿製品是非常多的，鑑定編號4-54也是一模一樣，像這種掐絲琺瑯的類型多樣，或者今天我們都有很多人在做，在技術上沒有太大問題，所以這個是要舉證的，不能寫乾隆就說它是乾隆的，這就會有一定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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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乾隆年製」藍料楷書款識，其筆劃雖工整其藍料卻很亮麗。此件鑑定標的物龍耳瓶色澤沒有盈潤的感覺，且花卉紋飾僵硬呆板，色澤太濃過於沉悶，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用30倍放大鏡觀看，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溫潤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晝水平也不高，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老化溫潤之特徵及神韻，也沒有清朝珠瑯彩瓷之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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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

		


		此件花瓶為添加鈷元素所燒製而成的青花瓷。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飾以麒麟、飛鳳紋，中層繪以纏枝花舟紋，下層則繪以蕉葉紋一周
。此件器物源自於清朝時期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

		


		【天暢藏珍第54頁記載為「青花飛鳳麒麟紋花觚」】
觚敞口微撇，口沿施醬釉，筒式腹，有陰刻弦紋分格線
，近底微外撇，平底無釉。青花發色豔麗，有深淺濃淡的變化，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主題圖案繪麒麟、飛鳳紋，中層繪纏枝花卉紋，下暦繪蕉葉紋一周。這種花觚造型在清早期十分流行。

		這叫觚式瓶，通常像這種青花瓷或高溫瓷器，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第一從造型來看，這是喇叭口的觚式瓶，造型像一支喇叭一樣，這在清初時非常流行，清初的風格有一些關鍵的特徵跟清初是有具體聯繫的，比如麒麟旁邊有魚鱗狀配合它的花草紋飾，清初的時候常見這樣的紋飾，還有這種東西在清初的景德鎮窯會有陰刻的線紋。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的結果，這裡面比較可以去討論的是下段青花料的做法，通常我們說青料的勾和染，這個勾和染比較特殊一點，我們叫這個為分水法，勾線、勾邊是用比較深的勾料進行勾線，勾出輪廓以後裡面再做出漸層暈染的變化，所以輪廓線通常會比較深，裡面做暈染的效果層次會比較多，中間的這一帶照起來就有點怪怪的。重點是我們從釉面來看，通常具有一定年代幾百年的這些文物，瓷器表面通常會有機械型的風化，像這件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沒有看到的，通常如果有風化的痕跡會有亮點，我們這樣滑過去基本風化痕跡很少，如果是有風化痕跡線條會很多，但此物基本沒什麼風化，通常來講唇口是受傷最多的地方，我滑了幾公分都是亮的，都顯示出它的風化狀況與它的風格的年紀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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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

		


		此三足洗乃摹製宋朝鈞窯上釉之技術。此器為蓮花瓣口，弓形壁，靈芝形三足，而内壁施也青釉，外壁則施以紅釉
。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另外，此器底部刻飾「養心殿東暖閣
」六字。此器物來自於清朝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間。

		


		胎壁厚實，花瓣口、弧壁、靈芝形三足，內壁施以青釉
，外壁施以紅釉，釉色瑩潤溫雅，其上色不勻，間染似豇豆紅釉苔點，圈足上有八處露胎支釘，底刷褐、黄、綠交織的淺醬色釉，一旁刻飾「養心殿東暖閣」六字。鈞窯乃宋朝五大名窯之一，對于宋鈞窯的仿製，數百年來綿延不斷，但真正對宋鈞窯從器形、釉色，燒造方法到細部處理等各方面作全面細緻周到的擧製是清朝雍正乾隆時期，命景德鎮御窯廠進行製作，由于雍正皇帝的關心和唐英的盡心竭力，此時的仿鈞窯作品可說是歷代水準最高的。

		這種東西叫「鈞窯」，鈞窯有好幾種，有一種是被歸類為北宋時期的鈞窯，還有一種是金元時期的鈞窯，目前分為兩群。所謂在北宋或宋時期的鈞窯，在學術上是有很大的爭議的，這些東西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元代的或是明代燒造的，像這樣的東西在市場上雖然它年代有爭議，但是價錢還是賣的很好，前幾年拍賣市場上有幾次出來的鈞窯大概會有近億，所以它的特徵都是很明確的。這種鈞窯是窯變釉，它不是氣泡乳濁，而是分相乳濁釉，在燒成的過程中裡面的釉是非常不穩定的，在還原氣氛下它會偏藍、偏紫、偏紅，基本上不太能控制它，稱為窯變，這種釉是今天我們燒也是這樣，不是古代才這樣，今天這種釉這樣燒他就是會窯變，就是會銅離子發射狀況不一，分相作用不明確都是會這樣。這些所謂鈞釉的花器通常分成兩群，第一群叫「花盆」，第二群叫「盆托」，不同造型的花盆配不同造型的盆托。此物就是盆托，這個「洗」錯了，不是裝了水什麼都能洗，重要的是它叫盆托，因為它會托住一個花盆，那個花盆還有洞，是配套的，這個叫海棠式盆托花浪狀的，所以它的花盆也是長這樣的，最近一次香港佳士得拍了1件接近1億元。通常這種鈞窯花器的底並不是用完整的釉，是上釉了以後擦掉，就會留下鹼水，鹼水會非常薄，那個鹼水層我們稱為「芝麻醬底」。此物的芝麻醬底做得已經太厚了，已經過頭了，釉是擦掉以後留下的鹼水，在燒融過程中還是跟胎結合所謂硅酸鹽會有薄薄的光亮層，但不是這樣的光亮層。再者，盆托是沙狀成聚集的無釉支釘，但此物是成點狀的，且這個芝麻醬釉太厚了，厚到已經成了釉層，當它要燒的時候要打掉釘子時，那個釉都出鍛面了，如果沒有那麼薄根本出不了鍛面，這個釘就不對了。這種東西幾百年前放在宮裡面，所以會有刻上它存放的地點，此物上刻有「養心殿東暖閣」，表示這件花器和盆托都在每個宮裡面拿來種花、觀賞，每年都要裝備清點，打破了宮女若去別的宮偷，翻過來看就知道是哪裡的，所以會寫這個字款，但這個字款沒有這種寫法，我們看到的都是上下排寫，沒有這種並排寫的，殿跟閣通常有的會單個或兩個，但是也不會像這樣並排。所以從芝麻醬釉的底、支釘及刻款都是有問題的，至於字碼沒什麼問題，所以這件有三個部分讓我們看到問題，這件問題不是它仿不仿宋，而是它的做法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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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

		


		此器為銅胎鎏金，形似葫蘆，蓮瓣作蓋頂之圓鈕，與其相連的圈足。其頸側則飾以一對婆金雙耳。且於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繪以紅、藍、紫三色纒枝花為錦，相當鮮艷嬌媚。此器僅供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

		


		銅胎，圓冠式蓋鑲蓮瓣座圓鈕，形似葫蘆，外撇圈足，頸側處并飾鎏金雙耳。于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上彩繪紅、藍、紫三色纏枝花為錦，鮮艷驕媚，雍容華度，底配以一典雅的高腳鍍金座，使其器更顯為華麗高貴。底鎏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整體圖案嚴謹工整，畫工精美細緻，釉色溫潤細膩，極具皇家氣息。

		整體來說像這樣規格的器物，內底都不會是裸胎的，通常會上一層綠松石的琺瑯釉，但是此物都沒有上，應該至少要上一層像鑑定編號4-54所示綠松石的釉，但這是瓷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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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

		


		此種一對的鎏金蓋罐，其蓋頂飾蓮花瓣鈕，實為内部相通的一個器物
。且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彩繪以纏枝花卉紋與龍紋。底部有「乾隆年製」之雙框四方藍料款。

		


		中國人喜歡成雙成對的東西有「雙魚吉慶」、「雙鶴對舞」、「雙福（蝠）」等具有吉祥寓意的紋飾。這類雙連的器形，大體上可分為內部相通與不相通兩種，其名稱除了為「雙連」，也常稱之「合歡」等名字。此《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銅胎，器形略成雙鯉魚形，其蓋頂飾蓮瓣鈕。罐蓋、口、腹、足相連而成，內部相通
；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精繪各式纏枝花卉及龍紋，底白地內署「乾隆年製」雙框四方藍料款。整體筆觸繁褥，佈局華麗典雅。

		整體來說這是畫琺瑯，但琺瑯的色調呈現比較灰的特徵，這個就很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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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

		


		其特色在於花瓶的彩繪風格採用法國洛可哥之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兩側則各有一獸首。此器物只生產給皇族所使用。也是清朝乾隆時期所生產的文物
。

		


		瓶身，口、足均作四瓣海棠花形，束頸，體修長，近肩處兩側各有一獸頭鋪首銜環耳（環已失）。通體捶揲隱起的法國"洛可哥（ROCOCO
）"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間飾畫琺瑯寫生百花紋。腹部兩面開光，內繪西洋山水樓閣、人物風景。足内白釉，內署「乾隆年製
」雙框四方藍料款。

		不管是故宮或北京故宮，正規傳世的清代宮廷的官作琺瑯彩都是有明確資料的，現在看到這件其實是有傳世真品的。依真品所有的特徵、造型及琺瑯彩的畫法上，可以明顯看到此物的彩的原料及顏色就不對了，連顏色都沒燒清楚，這個是開光銅胎的畫琺瑯，畫琺瑯有畫琺瑯的專業，此物基本上琺瑯彩的顏色、色調、反射的光澤整體都不對，真品高度是50公分，此物大概是仿真品的，但是它的金彩、畫琺瑯都是比較粗的。通常這種銅胎畫琺瑯器裡面會上緣松石或緣釉的琺瑯，但是這個沒有上，琺瑯釉是內胎也會進行裝飾，不會這樣空的，至少我們看到傳世真品的這件是有緣料的。再把底翻過來看後，字款是「乾隆年製藍料雙方框四字楷體乾隆年字款」，這個款文通常是琺瑯作裡面常見的，但傳世品從目前的研究知道是廣州送上來的，真品照片中寫的是「雙框六字篆體款大清乾隆年字製三行款」，但仿作的人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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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

		


		其特色在於此執壺為葫蘆形，局部錾刻龍紋，鎏金龍首流，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象徵著吉祥。通體鎏金，只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執壺以紫銅為胎，葫蘆式。局部鏨刻龍紋，鎏金龍首流
，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蓋頂有寶珠鈕，蓋與把手用金鏈聯接，執壺下置鎏金圈足。壺通體以黃色琺瑯為地，飾掐絲琺瑯祥雲紋，纏枝蓮花紋，八寶紋
，寶石紋。底雙方框內鏨刻「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此執壺的製作同時運用了掐絲琺瑯和鏨胎兩種工藝，掐絲線條規整，鏨刻俐落精湛
，圖案繪飾精美，使該器盡顯富麗堂皇的皇家氣派。

		從底部來看是款的問題及重量的問題都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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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

		


		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三星堆遺址是商代古蜀國都邑的所在地，它的發現將蜀國的歷史推前了兩千多年，填補了中國古學、靑銅文化
、青銅藝術的諸多空白。三星堆逍址的發現是一次考古史上的重要發現，他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可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特別是兩個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格外，其餘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徵，是以往所沒有，這些青銅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國靑銅文明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此《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作人首鳥身形象，人首高冠翹楚，挺胸高揚。鏤空造型，雙翅和尾羽花紋極為繁雜。其面大眼、大耳、隆鼻、闊嘴，身驅前部用內外兩條深圓形凹線刻劃，外圓線上端收成尖，下身為鳥利爪站立於花蕾上，該像威嚴神秘，整個造型神靈怪異
，具有超凡的藝術想像力，人鳥合一與人神合一為同一意念，是罕見的青銅藝術珍品。

		商文明存在的時間從公元前1千年左右，集中出現在今天中國北方地區黃河中游一帶，可是同時期的商代在中華大地上其實還有其他青銅文明存在，目前在四川、江西、甚至北方的厄爾多斯草原，都發現了不同於商的青銅文明，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廣漢三星堆所發現的，文獻裡面講到非常少，文獻只有講到戰國秦滅巴蜀，但是上世紀晚期的考古資料在四川廣漢找到了我們從來不知道的青銅文明叫「三星堆文化」，我們甚至連他們自己叫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在文獻裡面講到，這些人「蠶叢縱目」，就是眼睛會凸出的，在廣漢地區挖出來的青銅器祭祀坑裡面看到像這樣的面具，眼珠是凸出來的，就對應了史料所稱的「蠶叢縱目」之說。此物應該是要模仿那個，問題是廣漢三星堆出來的面具還有裡面所有的銅器，沒有這個樣子的，連眼睛都不對，眼睛應該是豎狀跑出來的，此物就弄了1個珠珠，還有面具通常只有面具，不會做成1個人形，後面這個架體也不存在，目前四川地區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出土，大概以廣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祭祀坑及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遺物來看，都沒有看過這種，這種實際上就是現代的工藝品，對於古代青銅工藝的幻想。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5.96％，鋅含量為34.39％，這是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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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上有蓋鏤空。高柄三鳳形足座，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
。隆形蓋，頂上立有展翅鳳形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富麗堂皇，整器雄渾莊重，透出中國青銅器鑄造鼎盛時期的高超技藝和攝人氣魄的氣勢。「爐」字，其義為盛火之器，最早見於《周禮，天官塚宰第一》的記載：「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
，亦如之。」「爐炭」，即為銅爐。「香」，則為室內薰香驅蟲之用。燃香之器，名為「薰爐」。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

		鑑定編號4-72及4-73都有類似的特徵。青銅器在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鑲嵌通常是以金銀錯為主，像此物這種大規模嵌玉的，基本是是不會這樣做的。鑑定編號4-72及4-73這3件器物都是青銅豆形器，豆形器通常都是祭祀用器，但是當時像這樣尺寸的非常罕見、沒看過，甚至像這樣嵌玉的也很少。基本上這種風格並不是我們知道東周時期或秦漢時期的特徵，且上面裝飾用鳥頭的玉，不僅是沒有，而且做的形態非常粗陋，仔細拍玉器的刻工也是非常粗簡。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74％，鋅含量為19.78％，矽含量為12.04％，鋁含量為6.75％，定義上比較屬於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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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銅嵌玉香薰爐(一對)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此《銅嵌玉香薰爐》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爐上有蓋鏤空。高柄圈足，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隆形蓋，頂上有一半圓提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蕉葉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造型雄渾，通體集立雕、浮雕、線雕、錶嵌於一身，其高超卓絕的鐃造技術，精美紋飾，是同期青銅器罕見的。

		（造型及紋飾之部分同鑑定編號4-72）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8.44％，鋅含量為22.20％，矽含量為17.02％，鋁含量為7.49％，比較歸屬於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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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

		


		其特色在於瓶身皆飾以吉祥物品。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

		


		直口、細頸、扁圓腹、底圈足、頸肩相交處飾對稱的龍形雙耳。瓶身圓若滿月，故稱「抱月瓶」或「寶月瓶」
。胎骨厚重堅實，底書「大清乾隆年製」楷書款。通體以掐絲联鄉裝飾，其掐絲整齊勻稱以及鍍金燦爛光亮，瓶身彩繪回紋、如意、蝙蝠（福）及花卉紋等意寓吉祥之物；腹部前後開窗，描繪主題皆極具特殊意涵的詞彙與應景獨特之畫題，如節慶擺設使用之「清供」與吉祥物，相映成趣。整體構圖緊湊，精工細作，造型莊重，設色濃豔，此抱月瓶堪稱表現淸宮廷器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經典恢宏巨製。

		一個大型的銅胎掐絲琺瑯的大瓶，這應該叫大的「扁壺」，器身的裝飾就是掐絲琺瑯，這個沒有蓋，內部應該要上一層琺瑯才對，但是沒有看到，從底部來看也是有款的。這種扁壺或抱月壺的，在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琺瑯作裡面目前有幾件案例，但是它的紋飾比如說圓形開光的部位都非常細緻，底部有一個鑲上去的底款，我只能說此物與鑑定編號4-63、4-62都是大的東西，要說這幾件大的掐絲琺瑯器都是屬於乾隆官方官窯琺瑯作生產的，在這個脈絡底下的物件必須要提出證明，不能說它有乾隆兩個字就認定它是乾隆朝的，像這個我是建議所有者還是要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它的乾隆的物件，而且是官方作坊生產的，因為目前像這樣的物件還是比較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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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青銅尊盤

		


		通體運用精細的雕刻技術，再加上螭虺紋裝飾
，此類器物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口微敞，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行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一。在尊頸與腹隻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驅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虺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首伏于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

		這件物品的整個造型，是西元1978年湖北隋縣曾侯乙墓所出土大量青銅器的其中1組，即1個尊及1個盤，尊就放在盤子裡，但此物在中國重視的考古工作裡，就只有1件，等級非常高，可是在坊間做的就很多，湖北隨便當地的觀光商品，有很多這種複製品，在網路上隨便打關鍵字查詢，也可以看到這種複製品或仿品很多。而像曾侯乙墓出的這種類型青銅器，大量使用了「失蠟法」及「分鑄法」，所謂「失蠟法」，是東周以後想出來的方法，因為青銅器的鑄造，是要有模具的，失蠟法就是直接以蠟做模，在鑄造的過程中，蠟就直接融掉，所以可以做出很繁複、很立體且非常糾結的造型；而「分鑄法」則不是一體成形，而是一段段做好接上去的。針對本件扣案物旁邊方塊的部分，裡面應該是多層的失蠟鑄造，就是一層一層的青銅糾結在一起，很完整地纏繞在裡面，而不會只有1個方塊或方框；又上方外層的1圈，應該都是螭龍紋或虺龍紋，做的應該會很清楚，但本件扣案物鑄造出來的結果，近看就慘不忍睹，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到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68％，鋅含量為30.43％，鉛含量為4.56％，鐵含量為1.56％，錫含量為1.36％，所以本件成分為銅鋅合金，是黃銅成分，就是現代鑄造場裡面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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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銅嵌玉四龍升鼎

		


		此類器物稱作鼎，為當時所盛行的器具。文物本身呈現的是西周時期，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方唇，頸內縮，束腰，腹略鼓，平底蹄足圈底，雙立耳外侈，鼎身攀緣四條龍紋，器口沿及中部腰飾浮雕紋，頸及腹下部嵌玉，內飾菱形紋，蹄足上端飾獸面紋，中置寬厚的棱脊，器物造型雄壯，製作精良，紋飾華美，表現出西周銅器工藝嶄新風貌。

		中國古代青銅器時代最主要的祭器就是鼎，鼎是中國古代上古三代夏商周時期最重要政權地位的象徵。此物鼎的形式以特徵來看，叫做楚氏鼎，但仔細看又有幾個問題，此物有鑲嵌玉，沒有出土過這種東西，古代夏商周三代出土的青銅器裡面鑲嵌成這樣的是沒有的，且玉器的紋飾品也不對，往下看青銅器身上的蟠螭紋或蟠龍紋也不對。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5.36％，鋅含量為21.25％，矽含量為13.25％，這歸類為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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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

		


		此鎏金銅燈座其頂部以鳳凰為軸心，通體鎏金鏤空，並以和闐玉裝飾嵌入，其紋飾亦有商周時期遺留下來的風格。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多工藝技術。

		


		鎏金嵌玉工藝在戰國時期已相當成熟，除裝飾品外，許多實用器也逐漸使用這種工藝。此《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通體鎏金鏤刻，並以淺浮雕式圖案和雕玉為裝飾，飾紋有商周遺風
，造型精緻，鑲工華麗為同時期少見的藝術瑰寶。

		此物文件上說它是戰國的物品，從造型上來看，表面有嵌玉，造型是個鼎，鼎上面還有個蓋子，上面是鏤空再接上1個像是青銅器的東西，下面是1個大的座子，基本上從造型及紋飾上，當時其實不存在這樣特徵的東西，從細節來看已經脫離我們對戰國真實的認識，從色澤上還是有具體的差異。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20％，鋅含量為24.04％，矽含量為6.54％，鋁含量為5.36％，鐵含量為3.00％，從商周到春秋以來，鋅的含量大概都是0.3至0.1％左右，不會有到那麼高的，此物的定義上是屬黃銅。又此物上還有一些白色粉末從器物上長出來，通常青銅在氧化作舊的過程中，會用一些強酸或強鹼進行氧化舊化的動作，所以像這些白色顆粒狀可能要非常小心，可能都有劇毒，這些都顯示出在作舊過程中一些化學沈積物開始從表面上結晶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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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

		


		此青銅禮器具有祈求上天保佑的意象，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力士呈跪姿支撐。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間的工藝技術。

		


		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質的青銅禮器，以人和動物或神异動物形象鑄為器形。在當時的貴族生活中，這類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禮儀的意義，而不同時代又各具不同的時代特徵。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攝的色彩，表現的是神化了的人與猷。此《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跪座力士支撐，邊緣飾乳丁一周。壁飾獸面紋，雙角高聳彎曲的神人雙手上舉，人面略凸，通體以雷紋填地，輔以魚紋，斜角雲紋。整體形態簡潔、大方，刻工大氣粗獷，樸實明快，遒勁有力。

		此實物頂部上有鳥，問題是鼓形、裡面的紋飾及有2個力士去扛，其實在我們知道的所有夏商周時期的考古脈絡裡面是沒有看過的。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9.50％，鋅含量為20.58％，矽含量為7.39％，這成分為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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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

		


		此種青銅酒器稱作"罍"
，蓋子上方為蓮花瓣造型，器身則佈滿螺螺梅花紋作裝飾°而此器四面皆設有動物啣環之設計，且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口作方形外卷，束頸
，斜肩，鼓腹，方足。蓋為平面蓮瓣形四方角。腹部鏤雕立體蟠虺梅釘紋，四面飾有鋪首啣環，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有序有則，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我們今天已經看很多次這種特定的特徵，比如說上面的結構，它銅料的狀況與剛才看到鑑定編號4-15、4-16、4-17是同一種，可是看它中間鏤空的地方，是在鑑定編號4-21有看過的梅釘，這個鋪首與鑑定編號4-21仿陳璋圓壺基本是一個類型。還有陳璋圓壺的鋪首這邊是空的，是要鑲嵌寶石的，這裡有做好幾個都不知道這件事，可能沒有仔細看，連這個都不知道，鋪首應該會凹下去有鑲嵌寶石的，這個環如果做得細的應該還會有錯金銀，但此物沒有。所以我歸類此物應該與鑑定編號4-15、4-16、4-17、4-21、4-79是同一個路數的仿品，他們不斷的把這幾種東西組合再分解，然後組合在一起再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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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

		


		鼠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一順位，代表機靈聰敏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笏板，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鼠為靈巧機警形象，智商頗高，因此古代民間流傳鼠是天鼠「神鼠」的傳說：其大眼圓睜，雙耳直立，張口露齒，手拿笏板，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整體作工藝精細，造型獨特莊重，光燦耀眼，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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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

		


		牛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二順位，代表勤勞忠實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拂塵，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尤其眼部炯炯有神，工藝精湛。

		


		牛為勤勞忠實形象，體態雄健：其牛角彎曲朝前，堅硬有力，雙眼大而圓睜，炯炯有神，臉部肌肉線條，結實有勁，手掌拂塵，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

		此物底座的款也有類似的特徵，除了字款、字型有比較粗陋以外，它這個是焊上去的，旁邊收尾的地方也沒有處理乾淨，且底座顏色是不規則的。另以紫外線光照射底座字款，通常有螢光反應就是現代的膠，現在看到所有字的邊上、框框上都是螢光反應，在特定波段會顯示出來，這樣就是焊上去的。
這些十二生肖的體積與它呈現出來的重量是不太合理的，通常這樣大小的金屬物，通常裡面的容積跟外觀看到的是不成比例的，所以這裡面一定有塞什麼，或者是銅胎的胎體即器壁過厚，或者是有可能裡面填充什麼，在這個體積底下這樣的重量是不合邏輯的（其餘12生肖文物之鑑定均同此意見，不再贅載）。



		81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

		


		虎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三順位，代表莊嚴肅穆的形象，霸氣十足，其呈跪姿，穿著官服，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武官。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虎為莊嚴肅穆形象，霸氣十足：其睜眼直視，鼻孔微張
，張口咆哮，虎鬃團茂，雙手置膝，腳呈跪姿，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
，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此物底座的字款，叫做「六字方框二行大清乾隆年製」，宮裡面的字款都是上面發下來的，該怎麼寫、寫怎麼樣，都有一定的規範，而此物底座下面的字款框是歪的，所以這個底座款的拙劣程度是非常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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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

		


		兔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四順位，代表警覺性高的形象，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拿搖扇，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兔為性情溫順形象，警覺性高；其雙耳聳立•眼晴圓睜，鼻形直挺，開口微敞，兩頰渾圓，靈動活脫，手拿搖扇，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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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

		


		龍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五順位，乃中國古老傳說之神，帝王的象徵。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金球，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龍乃中國古老傳說中之神物，在封建時代為帝王的象徴；其昂首直視，鼻孔微張，張口嘶吼，氣勢磅礴，神氣靈逸，元氣豐沛，手拿金球，右腳曲膝，左腳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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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

		


		蛇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六順位，象徵靈活性佳。其呈坐姿，穿著官服，雙手作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古中國，人們把靈蛇做為聖物，伏羲和女媧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龍的形象也蛇有關，其眼神銳利，張口露齒，雙手作揖，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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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

		


		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七順位，具善於作戰之特質。其呈坐姿，穿字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
，工藝精細。

		


		馬乃高貴優美的動物，具力與美的表現，古人視馬為行走於地上的龍；其神態自若，英姿煥發，精神抖擻，生動精彩，馬鬃蓬鬆，肌肉雄健，手拿竹笛，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燈以紫外線光檢測，可以看到好幾個地方都有不明的螢光反應，因為它基本上是很單純的掐絲彩，但這裡有很多奇怪的膠，可能有一些填彩或修補的痕跡。這個就不知道是製作完了再修，或是在整個加工的過程中，在不完整的地方，用現代的技術來修，修到眼睛看不見就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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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

		


		羊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八順位，具團結和諧的特質。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中國文化裡是羊吉祥的動物；羊首面色堅定，靈巧神秀，羊角堅韌彎曲，強而有力，手拿竹笛，左腳曲膝，右腳跽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砂眼是指琺瑯彩在燒製的時候，因為以前沒辦法像現在，有瓦斯窯或電窯可以把釉料燒得很均勻，這時候就會有一些氣泡孔洞而形成砂眼，真的琺瑯彩在燒的時候，自然形成的不會太工整，但此物從顯微鏡觀察可以看到，砂眼本身的圓徑有點工整，比較不像一般自然琺瑯彩燒製的現象，也看到有些掐絲部分的一些填料比較粗糙，有一些料沒有填住。在二十世紀以前，古代科學工藝用的料，不像今日製作過程中，研磨或粒徑的篩選都會比較機械性，都是經過加工研磨、科學規整，古代很多料子都是手工研磨，沒辦法有比較科學性或量化的準確數據，古代都是用人工配的，抓各種不同的料石來配，在研磨的粒徑及規範上都有顯著不同，所以若看到非常圓的粒徑時，就要小心了。對於器身眼睛的部分，以顯微放大200倍，磨痕都是機械性打磨的痕跡，這看起來比較像是人為有意加工的痕跡，且非常明顯是有一個方向性的拋磨，跟本身料的風化現象是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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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

		


		猴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九順位，象徵活潑靈敏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右手持金環，左手拿金箍棒，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靈猴乃動物界最高等的類群；其雙眼圓睜，面相圓潤，鼻挺小巧，張開露齒，右手持金環，左拿金箍棒，右腳曲膝，左腳跌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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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

		


		雞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順位，象徵沉穩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重明鳥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鳥。其形似雞，嗚聲如鳳，此鳥兩目都有兩個眼珠，所以叫作重明鳥，亦叫重睛鳥。具辟邪、鎮煞；其雞冠豎立，兩眼圓睜，尖嘴敞開，猶如啼叫，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雙腿曲膝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
，鎏金燦然，華麗辉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於器底的部分，通常這如果是清乾隆造辦處裡面所做的東西，這可能乾隆會翻臉，這裡不規則的痕跡及色澤，是非常奇怪的。目前看到封底的特徵，是用機械性切出幾個像是插槽一樣的東西把它卡住，這個作法也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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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

		


		狗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一順位，象徵恭順服從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弓箭，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狗亦稱犬，乃人物最早馴化的動物；其面像飽滿•神韻生動，眼神凝望，張口呼嘯，手持弓箭，曲膝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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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

		


		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二順位，象徵溫馴善良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權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豬乃溫馴、善良的動物；其面頰豐潤，福氣滿滿，大鼻寬厚，張口微敞，眼耳、口鼻、面頰褶皺刻劃逼真寫實，手持權杖，曲膝盤立著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附表六：查扣之金融帳戶存款及不動產
㈠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定（聲扣卷一第275至276頁）
⒈金融機構帳戶存款部分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80,908元

		1.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1月9日105政查字第0011031606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



		2
⑴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96元

		1.臺灣銀行大昌分行105年11月15日大昌營字第10500035411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⑵

		


		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762,002元

		




		⑶

		


		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25,091元

		




		3

		合作金庫九如分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方瑞豐

		7,786元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九如分行105年11月9日合金九如存字第1050001103號函



		4

		星展銀行莒光分行

		000000000000號

		許順珠

		2,687,075元

		1.星展（臺灣）商業銀行資訊與營業處105年11月3日(105)星展帳發(扣)字第4254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⒉不動產部分
		編號

		　　　　門牌號碼或地號

		所有人

		　　　 依據



		 1

		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房屋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3日高市地民登字第10570853800號函



		 2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林茂唐

		




		 3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4日高市地寮登字第10571067100號函



		 4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5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0日嘉竹地登字第1050005316號函



		 6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7

		臺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

		陳麗卿

		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8日臺南地所登字第1050118681號函



		 8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陳麗卿

		




		 9

		雲林縣○○鄉○○段000000000號土地

		方瑞豐

		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7日北地一字第1050010817號函







㈡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12號刑事裁定（見聲扣卷二第6至7頁）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10,646元

		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2月28日105政查字第0012211613號函



		


		


		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人民幣0.47元

		




		


		


		


		


		日幣1元

		




		


		


		


		


		美金0.02元

		




		2
⑴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500,000元

		玉山銀行存匯中心105年12月26日玉山個（存）字第1051221048號函



		


		


		0000000000000號

		


		16,657元

		




		⑵

		


		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被告陳麗卿

		美金456.47元

		




		


		


		0000000000000號

		


		8,167元

		




		⑶

		


		0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302,781元

		




		


		


		0000000000000號

		


		3,175元

		










附表七：
		編號

		名稱

		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



		1

		林茂唐

		犯罪所得新臺幣4898萬865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陳麗卿

		如原審判決。



		3

		方瑞豐

		犯罪所得新臺幣3444萬94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天暢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319萬17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大器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億6609萬8978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號2⑶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茂唐







選任辯護人  蔡坤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麗卿







選任辯護人  陳哲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瑞豐







選任辯護人  林石猛律師

            戴敬哲律師

            林玟妡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瑞豐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麗卿



代  理  人  林茂唐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0年4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6264、27763號、106年度偵字第2866、6825、10042號；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4號），提起上訴，本院前審判決後（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暨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林茂唐、方瑞豐之罪刑（不含前審判決確定部分）及犯罪所得沒收部分；關於陳麗卿之罪刑部分（不含前審判決確定部分）；關於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二、上開撤銷部分：

　㈠林茂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捌年捌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１所載。

　㈡陳麗卿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

　㈢方瑞豐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３所載。

　㈣參與人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４所載。

　㈤參與人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沒收如附表七編號５所載。

三、其他上訴駁回（陳麗卿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事　實

一、方瑞豐明知其所持有之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之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均非如附表五「S-1表說明」欄、「天暢藏珍書刊說明」欄所載（即俗稱之贗品，以下為論述方便，均以贗品稱之），而林茂唐與其配偶陳麗卿（對外自稱：陳盈麗）於結識方瑞豐後，對於方瑞豐所持有之上述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均有所認識，但仍基上述文物縱為贗品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意，與方瑞豐謀議以附表一所示文物在美國成立公司（即日後成立之FangMax Artifacts Corp，下稱方美克斯公司，董事長為方瑞豐、總經理兼財務長為林茂唐）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事業。

二、嗣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後，方瑞豐於民國101年3月6日與該公司簽立合作備忘錄，由方瑞豐提供附表一所示共91件文物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方美克斯公司則授權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方瑞豐為董事長、林茂唐為總經理兼董事、陳麗卿為監察人兼財務長，下稱天暢公司）在臺灣經營網路文物博物館及在實體博物館展覽該91件文物，方瑞豐因此可取得方美克斯公司3億股股權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之後天暢公司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以下未註明幣別者，皆為新臺幣）價金，向方瑞豐購買1批數量為600件的文物（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而天暢公司成立後，方瑞豐明知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為贗品，林茂唐、陳麗卿則對附表一所示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均有所認識，卻仍利用一般民眾對於古文物之真偽判斷不易的機會，以古文物證券化為號召，以天暢公司名義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曾秀英、林阿溪、曾敬翔、陳美幸、侯秋雲、張家豐等人（上開人等經判決確定），因分別於101年、102年間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而先後加入天暢公司，並陸續擔任附表A所示職務。而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曾秀英、林阿溪、曾敬翔、陳美幸、侯秋雲、張家豐等人，均知悉方美克斯公司日後將發行之股票為有價證券，在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的情形下，不得募集、發行或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且天暢公司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的證券商，故不得從事證券業務，仍為下列行為：

　㈠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方瑞豐為直接故意，林茂唐、陳麗卿則為不確定故意），其3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曾秀英、陳美幸及吳洋銘、許水清（上2人亦經判決確定）共同基於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各自於附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1年4月間起，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分別以：於邀請他人至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在天暢公司所出版之「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或S-1表（投資人可從網路下載閱覽）為文字說明等方式，對外向不特定人不實宣稱：屬方美克斯公司資產之附表一所示文物，其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以下為論述方便，均以真品稱之）；並時常於天暢公司（含其各地營業處）舉辦不特定人均可參加之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主要主講人為林茂唐、曾敬翔2人），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不菲，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並經營證券承銷業務。而於招募之初，是由投資人與天暢公司進行議價的方式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後天暢公司再以：「由投資人先行繳付1萬8千元或1萬5千元會員費購買天暢公司商品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再自行或招募他人購足共計4個會份後（含一開始購買之第1會份），即可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天暢公司並依各時期的不同，會有是否贈送加盟商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區別），而加盟商則依天暢公司所推出之A方案【以30萬元為一單位，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1萬5千股（或1萬8千股、2萬股）】、B方案【一次繳付90萬元，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5萬股（或6萬股）】」之方式，讓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且投資人（含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入會員或另再招募他人加入會員時，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之獎金，另於自行認購股權或再招募他人認購時，亦可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此方式不斷鼓吹不特定人加入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1所示之人（含不在名冊內之羅銘清、羅道彥，但不含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上6人詳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錯誤，誤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作為其出資之擔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進而相信方美克斯公司前景可期，分別於101年間、102年年初，與天暢公司簽立股權認購協議書而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並將前述認購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大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2-1編號1至63、表2-3編號1至52）、林茂唐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1至10）、方瑞豐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詳附件表3-3，下稱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原始股）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共計3784萬5378元（如附件表9-2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股款後，製作發行該公司股票交付予如附件表1-1之人。

　㈡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1日經董事會決議，預計再發行2.5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林茂唐並未實際出資而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之後林茂唐、陳麗卿即共同承前述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其2人並與曾敬翔、林阿溪、曾秀英、陳美幸、吳洋銘、許水清共同承前述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而侯秋雲、張家豐及劉嘉惠（經判決確定）亦加入而與上述人共同基於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之犯意聯絡，於附表A所載之參與期間，以附表A所載之分工方式，自102年5月間起，仍以天暢公司名義及前述㈠所載方式，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不實宣傳，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增資股股權，且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並以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及發給獎金、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模式，讓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致附件表1-2所示之人，因前述招募行為而陷於錯誤，誤認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價值，足以作為其出資之擔保及方美克斯公司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之標的，進而相信方美克斯公司前景可期，於102年5月間至104年6月11日，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權，並將前述認購股款，分別匯（存）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2-1編號64至340、表2-2、表2-3編號53至585）、林茂唐之花旗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1）、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2編號11至16）、林茂唐另成立之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大器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4）、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詳附件表3-5），總計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增資股）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為1億9711萬3000元（如附件表9-3所載），之後方美克斯公司再於收受股款後，製作發行該公司股票交付與如附件表1-2之人。之後因天暢公司於104年8月間無預警停止營業，投資人始知受騙。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指揮調查局人員為附表一、三所示處所搜索，扣得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三所示之物後，並查扣附表六所示林茂唐等人之財產，因而查獲上情。

　　理　由

壹、關於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其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有明文規定。原審參與人天暢公司雖未提起上訴，但本案既經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規定，其效力及於相關之沒收判決，故參與人天暢公司部分，應視同上訴。

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再參酌上述規定立法理由的說明，經一審判決於理由中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若未經聲明上訴，即非屬二審法院之審理範圍。本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被訴以「謊稱方美克斯公司即將在美國證券市場IPO上市，使不特定投資人陷於錯誤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方式，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罪嫌部分，已經原審在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見原審判決書第96頁以下），且本案僅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其等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聲明上訴，依據前述說明，上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應不在本院的審理範圍。至於原審在犯罪事實未有減縮的情形下而為前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雖有未合（此部分應只是詐欺同時存在2個手段或僅存在1個手段的區別，至於行為期間、損害結果等事項，則均無不同），但檢察官既未就此提起上訴，基於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所強調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範圍等精神，自以將之排除在本審級的審理範圍之外，較為適宜。

　㈢本件原審判決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分別判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各犯詐欺取財罪、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詐偽罪），被告等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97號判決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犯證券詐偽罪部分，發回本院更審，至於詐欺取財罪部分，因屬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而以程序不合法而駁回上訴確定一節，有原審、本院前審、最高法院上開案號之判決書在卷可查，是本院此次更審之審理範圍，僅限於上開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之證券詐偽罪部分。

貳、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六卷第84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之辯解：

　㈠林茂唐、陳麗卿辯稱：我們不知道方瑞豐提供的文物是贗品，因方瑞豐自稱國際學術院的鑑定師、40年收藏家，並就12生肖文物提出鑑定證明書、著作、證照給我們參考，且收取高額的授權費，因而相信方瑞豐確實具有鑑定學識、能力，才會片面聽信方瑞豐的說詞，未積極求證就相信方瑞豐，並支付100萬元美金，故我跟陳麗卿只是有認識過失，非不確定故意。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都是天暢公司的加盟商以及等親友，故只是限於特定少數人，沒有公開對不特定人募集云云。

　㈡方瑞豐辯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並非贗品，原審所引的相關鑑定意見並不正確，請求重新鑑定；另我只是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並未參與天暢公司任何的經營事務，也沒有招募不特定人購買方美克斯股權，在本案中只有單純賣古董，並贈送方美克斯股權，並沒有以詐術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及行為云云。

二、事實欄各項基礎事實所憑之證據：

　㈠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設立之經過等情，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述在卷外，核與證人張本源、林羿龍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相符，並有方瑞豐與張本源所簽立的投資承諾協議書（他四卷第9至11頁，由林茂唐擔任監證人）、張本源所提出之匯款單據（他四卷第12至13、27至34頁）、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綜合月結單（調二卷第147頁）、方瑞豐就12生肖文物所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四卷第15至26頁）、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設立之文件（偵三卷第236至245頁）、方美克斯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填交之S-1表、方美克斯公司股東清單（原審院卷十一第485至508頁）、天暢公司設立登記表（偵三卷第248至250頁）在卷可稽。

　㈡被告方瑞豐於101年3月6日與方美克斯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由方瑞豐提供如附表一所示文物供方美克斯公司使用，再由方美克斯公司授權天暢公司在臺灣展示，方瑞豐因而可取得3億股方美克斯公司股份及美金100萬元作為版稅。天暢公司另於103年6月30日，以3000萬元價金向方瑞豐購買文物1批（含買斷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但不含12生肖文物）。又上述美金100萬元版稅、3000萬元價金均已由被告方瑞豐收受等事實，除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供述在卷外，並有天暢公司與方瑞豐所簽立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偵三卷第307頁）、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圖錄（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至51頁）、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調三卷第1至191、215至237頁）、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帳冊卷一、二）附卷可憑。

　㈢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同案被告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在天暢公司中之職位、分工（詳附表A）；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名義，以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方式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增資股；且未向主管機關申報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之證券商等情，除據上開人等及證人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蔡侑珊、張芸熙、葉湘如於偵查、原審審理時之供述外（詳附表B），亦有天暢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結果（他一卷第12至13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1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040048631號函及105年5月6日金管證發字第1050016180號函（調一卷第202至203頁）、天暢公司103年5月3日公告（他一卷第153頁）、曾秀英、曾敬翔、劉嘉惠、陳美幸、林阿溪、張家豐等人之天暢公司名片（他一卷第178頁）、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投資-經營預估時間獲利表（調一卷第84頁，證明A、B方案的內容）、扣案之認股會員名冊（他二卷第95至111頁）、陳麗卿所提供之FMAC增資股東明細（偵三卷第162至173頁）在卷可考。

　㈣附件表1-1、1-2所示之投資人（另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下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投資人），因遭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天暢公司及上開同案共犯曾秀英、曾敬翔等人以事實欄二、㈠㈡所載之方式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並分別交付相關股款、會員費之事實，業據證人羅銘清、羅道彥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如下，且有如附表四「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載之證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增資股東名冊（均見股東名冊卷）、S-1表（外放）、扣案之「天暢藏珍」書刊（外放）、「清宮寶藏」書刊（外放）、告訴人張本源提供之增資股股東名冊（調一卷第107至118頁）、陳麗卿所提出之創始股東明細及增資股東明細（調一卷第248至255頁、偵三卷第264至268頁）、天暢公司、林茂唐、大器公司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天暢公司、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綜合月結單、其他附件表2-1至3-5「證據出處」欄所載證據（出處參見附件表2-1至3-5所載）附卷可按。

　㈤此外，本案經調查局搜索後，扣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8、附表三所示物品一節，亦有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查（警聲搜卷第14至47頁、他二卷第161頁）。

三、關於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部分文物因已不存在或為告訴人張本源所持有而未經鑑定）均屬於贗品的判斷，及被告方瑞豐所辯不可採的理由：

　㈠所謂鑑定，乃指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為取得證據資料而由檢察官或法官指定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鑑定人、學校、機關或團體，就特定之事物，以其專業知識加以分析、實驗而作判斷，以為偵查或審判參考（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48號判決意旨供參）。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規定，指定盧泰康、邵慶旺為鑑定人，本院前審亦依上述規定，指定楊淑銘為鑑定人，分別為附表五所示之鑑定。而依據下列事證，可認上述3位鑑定人均就古文物具有特別知識經驗，具有本案之鑑定適格：

　⒈鑑定人盧泰康：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學歷為文化大學學士、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碩士、成大歷史所博士，專精於藝術創作及陶瓷製作，曾在臺中市、花蓮縣、臺東縣、臺南市等縣市政府文化局或文化處擔任文化資產審議委員，負責對古物進行甄別，且在我國推動文物普查及二階段調查研究之工作中，擔任文物調查研究、文物普查程序及操作原則之設計員，並曾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審查委員聘書，負責對文物之年代、文化藝術之重要性及文化資產價值進行確認、甄別。此經鑑定人盧泰康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48至50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六第145頁）。

　⒉鑑定人邵慶旺：現職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之助理教授，學歷為國立藝專畢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博士班肄業，曾獲聘為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典藏管理委員會委員、第四屆臺中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第四屆臺南市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第一屆臺南市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審議會委員、高雄市政府古物審議會委員、屏東縣第三類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基隆市政府古物審議會委員、臺南市古物審議會委員、第二屆臺南市傳統公益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審議會委員，審議委員之工作項目是針對古物之修復、古物之材料科學分析、材料檢測。此經鑑定人邵慶旺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院卷六第50至51頁），並有相關聘書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六第149至165頁）。

　⒊鑑定人楊淑銘：其為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長期受各法院、公家機構委託鑑定古董真偽及製作各類古董文物之動產鑑定、鑑價報告，或民間個人、公司委託鑑定陶瓷、青銅器、石雕、木雕、玉器、書法字畫等藝術品之真偽與市值鑑價，或承做上市、上櫃公司或公家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文物館、基金會收藏或接受民眾捐贈古董文物、藝術品之動產鑑價報告，供會計師作帳，列為公司資產或捐贈抵稅之憑證等。此有鑑定人楊淑銘所提出之「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經歷」1份可以證明（附於其所出具之鑑定報告內，外放）。

　㈡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於原審審理中，已敘明其等鑑定乃是依據以下6項基本程序及原則進行：⒈造形，⒉紋飾，⒊製作工藝，⒋銘款，⒌表面狀況，⒍儀器檢測；而儀器檢測之方法有以下3種：⑴X射線螢光分析儀，可辨識文物之成份，⑵紫外線燈，經照射產生螢光反應之物，通常是添加樹脂等人工物，有可能為現代仿品，⑶顯微鏡，可觀察文物本身表面之型態，判別是否有使用過之痕跡、是製作工藝或是機器打磨、人工打磨（原審卷六第51至55頁）。而鑑定人楊淑銘在本院前審審理時，也陳明其是以放大鏡、手電筒做為工具，依據受鑑文物之形體、光澤、表面紋路、磨損狀況、鏤款、銹痕、重量等特徵，予以綜合判斷是屬於真品或贗品（本院前審卷五第329、333頁）。由此可知，上述2組分屬學術界、實務界之鑑定人，其等所採取之鑑定方式、判別依據大致相同，且被告方瑞豐亦陳稱：我是依據古文物的圖騰、器形、材料、工法、落款及質變（風化）情形去辨識古董，憑藉的是我從事古董收藏40年的經驗（他一卷第145頁、偵一卷第32頁），亦與鑑定人前述所言相去不遠。從而，本案鑑定人所採者，應屬古文物界所普遍認可的鑑別方式。又本案鑑定人所為的鑑定結論，亦與本院依據卷內其他事證所為之判斷結果相符（詳後述），足認該等鑑定結論應可採認。

　㈢有關上開鑑定人所提出之鑑定意見，被告方瑞豐雖辯稱：附表一所示文物，均是當時年代所製作之真品，並非贗品，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都是以既有文物統計出來的數據做為判別標準，但該等數據會隨著新出土文物而進行更新調整，並不適合做為古文物鑑定的絕對標準云云。然而，「鑑定」原本就是以既存而普遍受肯認的專業知識做為判斷依據，故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以既有文物之統計、歸納結果做為判別標準，並無任何不妥；反而是被告及辯護人在尚未有所謂新出土文物出現而可推翻既有專業知識的狀況下，即以日後有其他可能性為由而為上述主張，其無可採認之處，甚為顯然。

　㈣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鑑定人楊淑銘證稱：「目前科學儀器有放射性碳14斷代、熱釋光、顯微測試法這三種，但這三種都有很嚴重的缺陷，…以4000多年的彩陶來說，如果它有修補過，這拿去鑑定時，如果是鑽到修補的地方，就會變成是現代文物，如果鑑定時鑽到的是老的地方，就變成4000多年的文物」（本院前審卷五第307至308頁），故原審鑑定使用之科學鑑定方法亦無法完全斷定相關文物確為贗品。然鑑定人楊淑銘所稱上情，是以相關文物有經修補為前提，而依卷內事證，並未發現本案文物有此情形；再者，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所為之鑑定，均未單以科學儀器檢驗結果為其判定贗品的唯一依據（參見附表五所載鑑定意見）。從而，辯護人以此主張原審鑑定結果無從採認，尚屬無據。

　㈤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之學經歷為其是否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之依據，為判斷該鑑定人有無特別知識經驗之入門磚，若無鑑定事項方面之相關學經歷證明，如何能證明鑑定人具有專業知識、擁有特別知識經驗。然鑑定人楊淑銘並無任何藝術、考古、古文物之學經歷證明文件及相關執照；且鑑定人楊淑銘稱其參與諸多法院或政府機構所委託之鑑定，且至今未受質疑，但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886號刑事判決，即未採認其出具之鑑定意見，足認鑑定人楊淑銘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稱，就古文物之年代及價值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所稱「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並未明定以具有相關之學歷證明為必要，至於鑑定人楊淑銘從事古文物鑑定之經歷，則已經本院論述如前。而其既從事古文物鑑定業務多年，且屢獲司法機關、其他政府機關、公司、民間個人委託鑑定古文物之真偽，實難謂其並非就本案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

　⒉本院前審於委請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之前，曾請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意見，然其並未對「楊淑銘是否具有特別知識經驗」此一事項有所質疑（本院前審卷四第369頁、本院前審卷五第102頁）。故辯護人於鑑定人楊淑銘進行鑑定甚至出具鑑定報告之後，才對其是否具特別知識經驗有所質疑，顯然只是因鑑定結果對被告有所不利才為如此主張，並非自始即對其鑑定適格有所疑義。

　⒊況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只是做為法院參考判斷的事證之一，並非唯一依據，故法院依據其他事證而不採取鑑定人的鑑定意見，在司法實務上並非罕見，故無從以法院未採鑑定意見此項結果，做為論認鑑定人不具鑑定適格的依據。因此，辯護人以前述另案判決結果主張楊淑銘不具鑑定適格，自難採認。

　㈥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而所謂「鑑定之經過」，是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為判斷之根據暨理由；又所謂「鑑定之結果」，即鑑定人就鑑定之經過，依其專業知識或經驗，對於鑑定事項所作之判斷及論證。欠缺鑑定必要之資料所作成之鑑定結果，因無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不足以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依據。本案由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未見其說明其實施鑑定之程序與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所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内容，為判斷之根據暨理由等内容，而僅有其主觀之自行推斷。其於接受交互詰問時，亦僅證稱：「我會根據實物的特徵、造型、文字綜合判斷。例如鎏金的部分會看他的老化程度，或它是礦物彩或化學彩，還有底部胎土老化的特徵去綜合判斷」，並未提出鑑定之方法為何？鑑定所必要之資料、資訊等為何？故其出具之鑑定報告顯無鑑定之經過，自有瑕疵。又其鑑定報告記載：「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但所謂清朝乾隆至今，二、三百年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乙情，有何資料或資訊可為依據，而得推論出鑑定物與真品確有不同？另鑑定報告稱：「無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則所謂「掐絲琺瑯真品特徵」為何？有何資料或資訊可供依據，亦未見鑑定人於書面或言詞說明。鑑定報告又記載：「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之特徵」。然其所稱「古瓷」内部一定不會光亮無比？是依據何種資料、資訊内容得知？亦未見鑑定人以書面或言詞說明。且楊淑銘於到庭陳述時，竟稱：「我有用手電筒照，所以我才會順便寫」，足見其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並非鑑定過程中鑑定得出之專業意見，而是其恣意所為，方會稱「順便寫」，故其鑑定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性。況據鑑定人自稱，其鑑定工具僅有30倍之放大鏡，並無手電筒，則鑑定人既未利用手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結果均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亦未說明鑑定之經過，致使其鑑定報告無從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自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依據。然而：

　⒈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至於該鑑定經過及結果如何以言詞或書面報告？所需詳盡程度如何？則未予明文規範，自應依鑑定事項之內容，依個案而為不同之判斷，尚難一概而論。再者，並非所有之鑑定事項，均可事後再以科學方法驗證其依據及推論過程，實務上常見之精神鑑定（尤其是再犯可能性、量刑鑑定等就未來事項的判斷），即是如此；又以本案情形而言，後述關於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文物真偽之判斷，只要依歷史文化之知識，即可判斷、驗證其鑑定結論，並不需以科學方法加以驗證。本案鑑定人楊淑銘就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已出具書面報告（詳如附表五所載），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報告（本院前審卷五第302至338頁），且其鑑定意見中所載之事項，如附表五編號4-6所稱：「表面或浮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此件表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此一結論，辯護人若認其以放大鏡目視之觀察結果有誤，亦非不可再以科學方法而予重新檢視。至於其他無從以科學方法予以驗證的事項，則屬古文物鑑定所無可避免，此由被告方瑞豐本身就12生肖文物所出具之國際學士院古文物鑑定證明書，其內記載：掐絲琺瑯如玉石之溫潤、珠寶之光輝、瓷器之細緻，整體工藝精整，表現細膩逼真，光燦耀眼，令人讚嘆。…此乃藝術觀賞，亦用於地理鎮煞避兇，配合年道、月令、日時相生相剋定位，為宮廷鎮煞擺見，珍稀非凡，堪稱一絕（他四卷第15頁），無一項目能以科學方法加以驗證，即可做為佐證。從而，本案尚無從以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書面或言詞報告，未能全以辯護人所主張之方式記載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即認有違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之規定。

　⒉就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氣泡破損部分（此為附表五編號4-62的鑑定結果），鑑定人楊淑銘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說明：古代的琺瑯都是由礦物去提煉的，跟現在用化學方式調出來的琺瑯色澤不一樣，且燒出來時可能會有氣泡、會有破損，而且破損的邊緣也會不一樣（本院前審卷五第324頁）；又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光亮無比」（此為附表編號4-54的鑑定結果所提及），鑑定人楊淑銘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以言詞說明：真品的瓷器使用後内部會有些積陳，或是因擦拭、清潔、年代老化所造成的磨損，但該瓷器内部是乾淨光亮，因此判斷是仿品的可能性較高（本院前審卷五第334至335頁），而已詳述其判別依據。至於書面鑑定報告所提及之「掐絲琺瑯真品特徵」（此為附表五編號4-62、4-63的鑑定結果所提及），於書面鑑定報告第三項中已經有所敘述，並非如辯護人所稱之未予提及。而辯護人若對鑑定人楊淑銘上述事項的說明認與事實不符，當可提出客觀事證予以駁斥。再者，上述各項文物的鑑定結果，亦非只有以辯護人所質疑之事項為即得出結論，而是鑑定人楊淑銘綜合許多事項後所為之判斷結果（詳見附表五所載）。故辯護人以書面鑑定報告所載前述文字質疑鑑定結果的可信性，尚屬無據。

　⒊鑑定人楊淑銘於本院前審審理中陳述：「我有用手電筒照，所以我才會順便寫」，乃是在說明其依文物的外觀特徵，已可判斷該文物是贗品，不需再查看其內部狀況，但因鑑定過程中有以手電筒照射而看到其內部狀況，故將此一事項一併載入鑑定報告中（本院前審卷五第327頁），辯護人僅擷取其中之隻字片語，即主張鑑定人流於輕率、欠缺嚴謹之專業性，自不可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於書面鑑定報告中，雖僅提及其使用30倍放大鏡做為鑑定輔助工具，但於本院前審交互詰問時，已提及其有使用手電筒做為工具（本院前審卷五第327頁）。且鑑定人楊淑銘所為之鑑定，乃是在本院前審法庭中所進行，前審法官亦親見鑑定人楊淑銘所使用者，乃30倍放大鏡與手電筒結合為一體的工具，而該過程亦經本院前審拍攝成光碟附卷而可隨時檢視，且被告及其辯護人當時亦有到庭親見上述過程。故辯護人事後僅以上述書面鑑定報告未提及有手電筒此項工具，即主張：「鑑定人未利用手電筒照射鑑定物内部，如何得知其内部光亮無比？故其鑑定結果為主觀恣意之判斷，不具客觀嚴謹之專業性」，顯不可採。

　㈦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於鑑定過程中，並未製作筆記，也未對文物進行完整的拍照，且只是以放大鏡目視，並無使用其他科學儀器，即可製作鑑定報告，其鑑定意見之可信性實屬可疑。然而，不論是被告方瑞豐本身（原審院卷九第82至83、85頁）或被告方瑞豐聲請為鑑定人之魏成光（原審院卷七第444至445頁），均曾主張科學儀器鑑識對古文物鑑定之不足，因此，未使用科學儀器進行鑑定，就古文物的鑑定而言，尚屬正常，無從以此即可論認鑑定意見無從採信。再者，鑑定人楊淑銘為鑑定時，本院前審有就該過程拍攝成光碟，並提供該光碟供其製作鑑定報告參酌（本院前審卷五第131頁），故其可依上述光碟內容就本案製作鑑定報告，辯護人僅以鑑定人楊淑銘未製作筆記、拍攝之照片數量有限，即質疑其鑑定意見的可信性，尚無可採。　　

　㈧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另主張：鑑定人楊淑銘在網路上亦有販售古文物，而依據在網路上蒐集之評論，多有質疑楊淑銘販售者為現代仿古工藝品（本院前審卷六第517至537頁），如此缺乏誠信及職業道德之人所出具之鑑定報告，何以令人信服能夠公正客觀？又鑑定人楊淑銘所涉獵之領域多為「民間品」，如何期待其能對本件之「宮廷器」做出正確之評價？且楊淑銘於網路上販賣古文物，與方瑞豐或有同業競爭之利害衝突，難期公正；另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資本規模甚小，對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出具之鑑定報告不具公信力。然而：

　⒈辯護人所稱之網路評論，根本不知是何人所提出，亦無從瞭解其是基於何種原因、目的而為相關評論，毫無信憑性可言，辯護人以此不具信憑性的事證而為上述質疑，自不可採。

　⒉辯護人稱鑑定人楊淑銘涉獵領域多為「民間品」，並未提出任何佐證加以證明，而辯護人稱本案文物乃屬「宮廷器」，則除被告方瑞豐之空言主張外，亦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予佐證。故辯護人以無法證明之前提，據以質疑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自屬無可採認。

　⒊鑑定人楊淑銘是經具結而為本案之結論，其若刻意為不實之鑑定，依法須負偽證罪責，在此情形下，實難想像其僅因與被告方瑞豐均從事古文物之販售業務，即有刻意為虛偽不實鑑定之動機。況且，被告方瑞豐既自稱其文物均屬「宮廷器」，而鑑定人楊淑銘僅涉獵、販售「民間品」，二者又有何同業競爭關係可言？故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純屬臆測，並不可採。

　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款之規定，鑑定人是否具有鑑定能力，乃是以其就鑑定事項是否有特別知識經驗為判斷，與鑑定人所營事業規模大小無關。因此，辯護人僅以中興動產鑑價有限公司之資本規模甚小，即主張鑑定人楊淑銘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不具公信力，亦無可採。 

　㈨另被告方瑞豐雖提出新聞報導、證明文件、國際學士院111年4月26日函文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二第355至365頁、本院前審卷六第335至401頁），主張其確實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確信附表一所示文物均為真品，並就本案3位鑑定人所提出之鑑定意見，提出理由認為其等均不可採云云。但被告方瑞豐即使有鑑別古文物的能力，並不代表其不會以贗品詐欺他人，否則豈非謂具有相同知識、能力之人絕不可能觸犯此類犯罪？再者，被告方瑞豐所稱鑑定意見不可採理由，均只是以其個人角度對鑑定意見採取相反結論的不同論述，並未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做為佐證，甚至有明顯與卷內資料不符的情形（例如其於原審院卷九第90頁主張相關文物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時有經過他人鑑定，但顯與後述㈧所載證據不符）。而在被告方瑞豐本身為本案被告、將可能因本案而遭受刑事處罰的情形下，即使有其確有辨識古文物的特別知識經驗，亦無從期待其能依其特別知識經驗為與事實相符的供述，更遑論本案另有下述所列各項事證，足以佐證被告方瑞豐之主張難以採認。因此，被告方瑞豐所提出之上述各項證據，並無從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㈩被告方瑞豐雖另提出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原審院卷四第433至501頁、原審院卷五第183至265頁）、魏成光質疑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之鑑定意見的書面陳述（原審院卷七第425至465頁），及魏成光具有古物鑑定能力之相關證明（原審院卷七第187至201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45至549頁、外放之「魏成光的經歷與背景」一冊），而主張本案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不可採信。然而：

　⒈刑事訴訟程序上之「鑑定」可予採認的前提要件，除鑑定人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而可予以分析、實驗並進行判斷外，尚以該鑑定人能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為必要。依據方瑞豐自行提出的新聞報導資料，魏成光有在「世界收藏博物館鑒藏委員會」擔任首席微痕鑑定估價師（本院前審卷一第176頁），而依卷附其他新聞報導資料，被告方瑞豐乃是上述「世界收藏博物館鑒藏委員會」主委（本院前審卷二第273頁、本院前審卷六第343頁，後者為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與魏成光有在同一機構任職，且被告方瑞豐還是該機構的主要管理者，在其2人具有此等關係的情形下，已難期魏成光能以公正、誠實的立場為相關判斷。

　⒉前述魏成光所出具之4份鑑定評估報告書，方瑞豐主張其中有3份就是附表一編號80、81、82所示文物而為之鑑定。但以魏成光對於「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附表一編號81部分）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而言，依據「天暢藏珍」書刊（第17頁）、「清宮寶藏」書刊（第180至181頁）所拍攝之文物相片，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乃是頂部朝牛座的右上方飄揚在空中，且拂塵柄部的長度超出牛座右手的衣袖；而依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中所拍攝的文物照片顯示，該牛座手中所持的拂塵，卻是頂部朝牛座的左下方而觸及牛座左手，且拂塵柄部與牛座右手衣袖齊長（原審院卷五第189頁），足見二者應是外型相仿但實則相異的2件文物，在此情形下，魏成光所出具之相關鑑定評估報告書，是否確實是就本案相關文物而為，即有甚大疑義，難認具有證據價值。且從被告方瑞豐能提出2件外型相仿的「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此一情形來看，更加顯示該文物應是現代工藝所大量產製的贗品。

　⒊此外，魏成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對於附表一編號20、8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價，與本案相關事實發展所呈現的實際狀況，亦顯有甚大出入（詳後述），更加顯示魏成光所出具之前述鑑定評估報告書、書面陳述，並無足夠之公正性、誠實性可性，而屬無從採認。　　

　本案依據下列事證，亦可佐證被告方瑞豐所辯及魏成光之書面陳述無從採認，而以原審及本院前審鑑定人所出具之鑑定意見較為可採：

　⒈關於12生肖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偵訊中供稱：12生肖文物不是我的，是林武委託我賣的，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他常在國外，我只有電話，我有把錢給林武，我自己並沒有收佣金，我是分很多次交付現金給他，但我不記得分幾次，有錢就會給他，我到現在還有欠他錢（偵二卷第55至56頁）；於本院前審準備程序並供稱：林武是大陸人，他都是來臺灣時，分期向我拿出售12生肖文物的價金（本院前審卷二第256頁）。則依被告方瑞豐所為的供述，不但無法知悉林武的具體年籍資料，而無從查證林武是否確為12生肖文物的來源，則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是否屬實？已甚有所疑。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0年12月5日經證人張本源匯入購買12生肖文物部分價金即300萬元之前，其存款餘額僅有2千多元，而於證人張本源匯入該筆款項後，被告方瑞豐即分60多筆予以提領現金，且除其中7筆是1次提領10萬元以上之現金款項外，其餘部分均是以金融卡為1至3萬元的小額提領，直至101年2月3日時，在該帳戶有另筆大額款項匯入前，其存款餘額僅剩3萬多元（調三卷第218頁）。而被告方瑞豐若有將上述300萬元價金轉交給林武，其提領方式應是1次大額提領，而不會呈現絕大多數都是以金融卡小額提領的狀況，則由上述提領現金情狀判斷，證人張本源所匯入之前述300萬元價金，應是遭方瑞豐個人提領花用，由此更加顯示上述12生肖文物之來源，並非被告方瑞豐所稱之「林武」。至於被告方瑞豐於本案前審辯論終結後，雖提出由名為林武之人所出具、於100年12月5日收受方瑞豐所交付之400萬元的收據，但該收據上並未記載林武的年籍資料，而完全無從查證該收據之真實性；且該收據上所記載的收款日期、金額，亦與前述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交易明細所顯示之款項出入情形顯不相符；又如前所述，於100年12月5日當天，證人張本源是1次匯付1千萬元現金給被告方瑞豐，則何以被告方瑞豐又只有轉交400萬元給林武？故上述收據所顯示的情狀，亦與證人張本源匯款給被告方瑞豐的情形有所出入，自無從以上述收據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的認定。

　⑶依據方美克斯公司股東名冊所示，該公司的原始股東中，即有名為林武之人（即附件表1-1編號76之股東），而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供稱該人即其所稱12生肖文物來源之林武（本院前審卷六第247頁）。但依據上述股東名冊所載，該林武有留存通訊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9樓之2」（股東名冊卷第2頁），則從此點來看，林武非但不是被告方瑞豐所稱之大陸地區人民，且被告方瑞豐要一次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轉交給林武，亦無任何困難，根本不需如被告方瑞豐所辯，需要利用林武來台時再分次轉交。被告方瑞豐雖又辯稱：上述通訊地址可能是林武丈母娘的住所（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但即使如此，林武在臺灣既有近親，則販賣12生肖文物的價金，亦應一次或分少次轉交給其近親，方合常理，亦無被告方瑞豐所辯，需利用林武來台再分次轉交的必要，故被告方瑞豐所言顯然違反常情，難以採認。

　⑷從而，被告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12生肖文物的來源，而12生肖文物若如被告方瑞豐所主張，確為清朝乾隆年間所製作、價值不斐之古文物，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由此已可佐證該等12生肖文物確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屬贗品無誤。

　⒉關於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之來源部分：

　⑴被告方瑞豐於調詢、偵訊中稱：該79件文物均未取得年代鑑定證明，其中商代那4件（指附表一編號70、71、72、77）是我爸爸留下來的，其他都是從自由市場的古董攤買的，除其中銅嵌玉四龍升鼎（附表一編號75）是以160萬元購得，其餘購買價格大約在數10萬元（見他一卷第130、135頁）。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並非經由具公信力的途徑，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且絕大多數都是在國內市場的古董攤所購得。但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若全屬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宣稱之真品，即使有足夠之財力，是否能在全世界的古文物交易場合中予以全數購得，尚有疑問，但被告方瑞豐卻能在國內市場的古董攤輕易購得該等為數眾多的文物，所言已屬有違常理。

　⑵依據被告方瑞豐自行提出之魏成光鑑定評估報告書所載（本院非採用其就本案文物的判斷意見，而是該報告書中所載關於類似文物的拍賣資料），與附表一編號20相同時代的類似古文物，其於95年間的拍賣成交價格為310萬元人民幣（原審院卷四第473頁）；另依「天暢藏珍」書刊的記載，汝窯三羊尊真品（附表一編號51所示文物）先前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該書刊第99頁）。由此可知，被告方瑞豐所陳述其購入附表一編號20、51所示文物的價格（各自為數10萬元），顯然遠不及該等古文物真品所應有的價格，但被告方瑞豐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以甚為低廉的代價，僅從國內市場的古董攤商中，即大量購得市面上流通甚少的古文物真品，其所言不合常理之處，至為顯然，由此更加顯示其所述內容難以採信。

　⑶被告陳麗卿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說相關文物是長江三峽大水壩開挖的時候，一船一船過來的，他就一船一船收，所以他有2百個貨櫃的文物（原審院卷九第173頁）。故被告方瑞豐向陳麗卿所陳述其取得相關文物的方式，與其案發後所言不相一致，足見其說詞反覆，無法交代相關文物的真正來源。

　⑷綜上事證，方瑞豐顯然無法合理交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的來源，而該等文物若如方瑞豐所主張，確均為真品，其實無可能對其來源無法予以交代，由此應可佐證該等文物確如附表五鑑定意見所載，乃屬贗品無誤。

　⒊被告方瑞豐於103年6月30日，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以3000萬元的價格，販賣給天暢公司一節，已如前述，被告方瑞豐雖辯稱此次買賣之標的物，並不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並主張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吞該等文物（偵二卷第57、59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45頁）。然其所言不但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陳述不符（偵二卷第342、420頁）；且依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數量為600件之文物圖錄，確包含該79件文物在內（偵一卷第149至156頁、併二案他卷第211至218頁），而雙方於交易上述600件文物時，有簽立古文物買賣合約書，依該合約書所載，雙方當時有以附件記載該600件文物為何（偵三卷第307頁），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所提出之上述文物圖錄若屬不實，被告方瑞豐當可提出前述附件資料予以駁斥，但其卻始終未予提出前述附件資料，甚至不實供稱並無記載出售品項的明細存在（他一卷第131頁），足認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言並不可信。從而，被告方瑞豐乃是以平均1件5萬元的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加以出售。再查：

　⑴如前所述，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中的汝窯三羊尊，其真品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並經被告方瑞豐在「天暢藏珍」書刊中予以載明、強調，而被告方瑞豐若認該汝窯三羊尊為真品，又豈可能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汝窯三羊尊與其他文物予以合併出售。

　⑵被告方瑞豐就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主張其乃是同時取得一對，其中1件雖遭扣案，但另1件仍為其所持有（原審院卷四第430頁），而經其將該另件文物送魏成光鑑定結果，魏成光出具鑑定評估報告書判斷該文物確為戰國時期文物，且價值達3000萬元人民幣（原審院卷四第473頁）。而同前所述，附表一編號20所示文物若屬真品而有前述魏成光所鑑認之價值，被告方瑞豐豈會僅以3000萬元價格將該文物與其他文物予以合併出售？足見2件應該均無魏成光所鑑定之價格才是。

　⑶故依據前述事證，不但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明知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並非真品，方會以前述價格出售，且可佐魏成光所出具之鑑定評估報告書，並不具有可信性。

　⒋被告方瑞豐在原審審理中，有與證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略為：方瑞豐願給付張本源2800萬元，分35期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80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而張本源則於方瑞豐每償還320萬元時，按12生肖順序依序返還12生肖文物1件，此有和解筆錄在卷可證（原審院四卷第503至504頁）。而於和解之後，被告方瑞豐僅給付14期、合計1120萬元，於108年3月20日後就未再清償，尚積欠證人張本源1680萬元，而證人張本源則依據被告方瑞豐的清償進度，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返還被告方瑞豐，此有證人張本源出具之刑事陳報狀及檢附之存摺影本、方瑞豐簽立的收據可以證明（原審院卷十一第465至481頁），而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審理中，亦自承其至今僅有給付張本源1120萬元（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又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曾將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送由魏成光進行鑑定，而魏成光鑑認：附表一編號81、82此2項文物的價值，均應遙遙凌駕11億港幣，但考量如今市況低迷，故與附表一編號80所示文物相同，給予該3項文物各1.1億人民幣的參考估值（原審院四卷第439頁、原審院卷五第188、228頁）。故魏成光就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估值，高出被告方瑞豐積欠證人張本源未清償的1680萬元甚多，但被告方瑞豐卻在自陳已有託人出售附表一編號80至82所示文物的情形下（本院前審卷六第248頁），歷經超過4年的時間，仍無法將該3項文物售出而對證人張本源為清償，足見該3項文物確為贗品，而魏成光所出具之上述鑑定評估報告書在古文物界亦不具可信性、參考性，方會有前述情形發生。至於證人張本源於與方瑞豐達成和解時，雖肯認魏成光所出具鑑定評估報告書之結論（原審院卷十三第153頁），但證人張本源自承其對古文物並不瞭解（調一卷第89頁），故其意見自無從做為相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判斷依據，併予說明。

　⒌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此項文物，其底側記載「乾隆年製」，而兩側則分別書寫有「清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等字樣（原審院卷六第270至272頁）。但稍具歷史知識者皆知，乾隆皇帝乃是清朝的第五位皇帝，而「乾隆」是其在位時的「年號」，至於「清高宗」則是其「廟號」，又所謂的「廟號」，乃是君王過世之後，用於在太廟中享用奉祀時被稱呼的名號。因此，於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即乾隆年間）所產製的物品，當無可能在該物品上出現乾隆皇帝死後才賦予的「廟號」（即清高宗）。但上述文物卻在記載「乾隆年製」的狀況下，同時以「清高宗」稱呼乾隆皇帝，單就此而言，即可判斷該文物不可能是清朝乾隆年間所產製。而此可輕易判別上述文物屬真品或贗品的方式，亦為鑑定人盧泰康、邵慶旺在原審時所陳明（詳如附表五編號4-4部分），但被告方瑞豐卻無視於此，仍以其個人意見，任意批判鑑定人所為鑑定乃屬不可採信（原審院卷九第88頁），足見被告方瑞豐所為主張純屬推卸自己罪責的不實說詞，並無可採之處。

　被告方瑞豐於本院前審，雖提出中信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就名稱與附表一編號51、57、59相同之文物所為之估價資料（分別估價800萬港元至1千萬港元、400萬港元至600萬港元、300萬港元至400萬港元，本院前審卷六第585至587頁），而欲證明該等文物價值極高。但上述估價資料，並無法證明是就附表一編號51、57、59所示文物而為（只是名稱相同），又本案爭點並非相關文物之真品是否具有極高價值，而是被告方瑞豐所提出之附表一所示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故前述估價資料，自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且依據上述估價資料，反而可以佐證前述被告方瑞豐自稱取得附表一編號51、57、59所示文物的代價、出售該等文物給天暢公司的價格，均顯然有違常情，更加顯示本案相關文物確屬贗品無誤。

　天暢公司雖於101年7月1日至同年8月26日（參見調一卷第61頁之開展照片），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附表一所示文物，但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07年6月6日嘉市文博字第1070051902號函所載，嘉義市立博物館受理前述展覽，是以教育展示為主要推廣目的，故未就參展文物之真偽、年代及價值等事項進行鑑定（原審函稿卷第112頁）。因此，自不得因附表一所示文物曾在嘉義市立博物館展覽，而認該等文物乃屬真品。

　綜上，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乃是提供該等文物之人，且無法交代該等文物來源為何，顯非因誤信或主觀上不確定之認知而取得該等贗品，又其再三主張其具有鑑別古文物真偽的能力，則其對於上述文物絕大多數均為贗品乙事，主觀上應屬明知，至為顯明。

四、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贗品之主觀認知部分：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辯稱其等是因信任被告方瑞豐，且古文物難以判斷真偽，而其2人亦無相關背景，故相信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均屬真品，至多屬有認識過失，而無不確定故意云云。然而：

　㈠被告林茂唐曾供稱：這些文物是真品或贗品，還需經過專家鑑定，我目前無法確認（偵一卷第6頁）；因為鑑定要花很多錢，而且我們當初的設定就是要用來展覽，沒有要買賣，所以就沒有去做鑑定；「（問：因為只是要展覽，所以即使不是真品也沒有關係？）是。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展覽，仿品也是有它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頁）。而被告陳麗卿則曾供稱：我們是把它當藝術品來看，沒有真假，用藝術品的角度來欣賞。如果有投資人問我這些文物的真偽，我對外都是強調這些是古藝術品（他二卷第169頁）。足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主觀上均未確認附表一所示文物乃屬真品，並非如其2人於審理中所辯，對於被告方瑞豐的說法深信不疑。

　㈡方瑞豐提供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時，均未檢附相關之鑑定證明，而方美克斯公司或天暢公司，亦均未將該等文物送交他人進行鑑定等事實，此經被告林茂唐自承在卷（偵一卷第23至24頁）；而就附表一編號80至91所示之12生肖文物部分，依據卷內事證，則除被告方瑞豐自己出具給證人張本源的前述鑑定證明書外，亦無其他任何鑑定證明。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既要將附表一所示文物做為展覽使用，從事所謂古文物證券化的事業，且不論是在S-1表或「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中，均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之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則該等文物是否確為真品，當是他人是否願意出資參與方美克斯公司之經營、一般社會大眾是否願意購票參觀展覽最為重要之事。但在此情形下，其2人卻對該有關方美克斯公司營運最為重要的事項，未曾嘗試以要求方瑞豐提出第三人鑑定證明或以自行尋求鑑定的方式確認其中任何一件文物的真偽，如此已顯示其2人對該等文物之真偽毫不在乎之心態。

　㈢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方瑞豐是我嘉義的同鄉，我大概是92年間認識他，認識後雙方往來期間，他一直講到他文物收藏得很困難，資金都有缺口，沒有辦法改變，過了幾年我遇到林羿龍，因而有成立方美克斯公司的念頭。之後大家決定合作時，方瑞豐說他資金短缺，希望在合作之前，張本源能夠跟他認購12生肖文物，也可以加強公司的實力。又方瑞豐說他的文物，至少價值數百億等語（原審院卷九第292、296、358頁）。則被告方瑞豐所持有之文物若確有其所自稱的高額價值，且被告方瑞豐自己所出具之鑑定證明在古文物交易市場上又具有公信力，何以其坐擁價值數百億元的古文物，卻仍長久無法解決其資金缺口？而此一望即知的可疑之處，身為要尋求與被告方瑞豐共同合作事業的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卻自稱未感到懷疑，反而是毫無客觀憑據的一昧相信被告方瑞豐，由此更加顯示其2人只是想要經由被告方瑞豐取得徒具古文物外觀之物做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工具，至於該等文物是否確為其等對外所宣稱之真品，根本不是其2人關心的事項。

　㈣如前所述，附表一所示文物中，有頗具知名度且價值甚高之「汝窯」此項文物，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既要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事業，實難對此基本事項推稱不知（且「天暢藏珍」書刊中，亦已載明該文物真品之前的拍賣成交價格為5000萬港幣）。又天暢公司在嘉義市立博物館辦理展覽時，有展出前述「汝窯」文物，此有前述「天暢藏珍」書刊可予證明。而眾所皆知，貴重文物辦理展覽，勢必會投保相關保險，避免文物在展覽過程中因發生遺失、遭竊、受損等情事所造成的鉅額損失。因此，單就「汝窯」此項文物而言，即有在展出前送鑑確認其價值的必要，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將要如何與保險公司接洽投保事宜？但其2人卻未曾有鑑定確認上述文物真偽及其價值之舉，由此更加證明其2人已經認識到相關文物可能為贗品，且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心態，方會甘冒展覽過程所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卻連「汝窯」此一顯然具有高額價值的古文物（指真品而言），都不願送鑑確認其真偽及價值。

　㈤被告方瑞豐提供上述文物給方美克斯公司，雖經方美克斯公司支付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做為版稅，且之後天暢公司購入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時，亦有支付3千萬元給被告方瑞豐。然而：

　⒈依據被告方瑞豐所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及方美克斯公司匯款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之買匯水單/交易憑證（他五卷第33至51頁），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另如前所述，天暢公司購入上述600件文物的時間，乃是103年6月30日。故被告方瑞豐取得上述款項的時間，並非在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而是在天暢公司已經向不特定人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取得鉅額認購股款之後。換言之，該等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款項，並非來自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本身的私有資金，而是投資人所給付的股款，則在本身未有受損的狀況下，已無從以被告方瑞豐有收受上述款項，而謂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是因相信相關文物為真品，故而願意支付該等款項。

　⒉就本案犯罪模式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要取得以假亂真的文物做為其等從事古文物證券化事業的標的，原本就需要支付取得該等文物的對價，更遑論本案尚須藉由被告方瑞豐身為收藏家之名氣，方能順利遂行其等創立方美克斯公司的目的，而使一般大眾願意投入資金認購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權。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支付前述款項給被告方瑞豐，亦屬本案犯罪模式必然之結果。

　⒊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曾陳稱：方瑞豐曾表示其文物價值數百億元；而被告陳麗卿亦曾供稱：方瑞豐曾經向我表示他的91件收藏品價值好幾百億元（偵二卷第351頁），且其2人又都主張其等在主觀上認為被告方瑞豐具有鑑定學識、能力，在此情形下，即使被告方瑞豐有資金需求，亦大可以其名義出具鑑定證明而將附表一所示任一件文物出售以解燃眉之急，又豈會願意以顯不相當之3000萬元代價，將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的600件文物，出售給天暢公司？而上述顯而易見的可疑之處，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卻絲毫未有質疑，反而是以每件平均5萬元此一應屬購買贗品的對價，大量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文物，此舉顯然與其等主張對方瑞豐之說詞深信不疑的辯解相互矛盾。從而，天暢公司花費3000萬元向被告方瑞豐購入上述600件文物之舉，不但無法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反而更加凸顯其2人對於被告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品已有認識，但卻對此事項抱持著即便如此亦不違反其本意的主觀心態。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2人主觀上確信相關文物為真，否則其等何須將方瑞豐所編製之「天暢藏珍」書刊内所記載相關文物之主要論述及附載清晰照片，供投資人等閱覽，使該等投資人得憑藉個人之知識、經驗從中判斷其内容之正確性。然而，辯護人上述主張得以成立之前提，是須「投資人藉由閱覽『天暢藏珍』書刊上述內容，即可判斷相關文物的真偽」，但此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主張之「古文物的真偽極難判定」此一事項，已經有明顯矛盾之處。況且，「天暢藏珍」書刊内所拍攝的文物照片，是就各文物僅拍攝1張，拍攝的角度、燈光、所呈現之細節等事項，又都是拍攝者單方決定，一般投資大眾如何僅以該等呈現面向有限的照片，即可判斷相關文物的真偽？故辯護人此一主張，顯不可採。

　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我們評估方美克斯公司有這個前途及生意，…，第三點是因為方瑞豐他們提供的資料，方瑞豐是一個古董專家，這就有差別了，…，因為方瑞豐說日本皇宮發給他1個狀，說他是古董專家，所以他是個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來看這個文物」（原審院卷五第304至305頁），亦與被告2人所稱該公司之人均不具有古董鑑定專業，皆是信賴被告方瑞豐提供之文物判斷乙節相符，足以佐證被告2人所辯可信。然而，證人林羿龍的身分乃是輔導業者、並非方美克斯公司內部人員，則依其身分、所從事的業務，當僅能從方美克斯公司所提供的書面說明資料進行判斷，此與林茂唐、陳麗卿2人乃是要直接藉由被告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從事古文物證券化的事業，藉此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以獲取大量資金，二者在相關文物的認知、判斷上，豈可相提並論？更遑論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要成立方美克斯公司之前，早已與被告方瑞豐有所接觸、往來，而得以瞭解方瑞豐個人狀況如何，之後更與被告方瑞豐共同經營事業，而得親見親聞被告方瑞豐如何看待、處置其所謂的古文物真品，此與僅身為輔導業者的林羿龍，亦有明顯不同。因此，尚無從以證人林羿龍對相關文物的認知，而佐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辯解為可信。

　㈧綜上，林茂唐、陳麗卿2人對於方瑞豐所提供之文物可能為贗品此一事項，在主觀上有所認識，但卻基於該等文物縱使為贗品亦不違反其等本意的不確定詐欺故意，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等事實，應可認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及其辯護人辯稱：非故意，可能係有認識之過失云云，即不可採。

五、就其餘犯罪事實之相關論認

　㈠關於方美克斯公司股份情形之認定：

　⒈依據S-1表的記載，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5月31日時，共有199位股東，總持有股份為11億5277萬8396股，而該199位股東除附件表1-1（附件表1-1之編號為5至199，且缺編號16即卷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編號16之陳麗卿）所載之投資人外（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由曾秀英承接），另有被告林茂唐（持有5.5億股）、被告陳麗卿、證人張本源及羿昇集團之2家公司，至於被告方瑞豐則未列為方美克斯公司股東，但載明日後會交付3億股股權給被告方瑞豐（該表第8、21至26頁）。因此，若加計被告方瑞豐可獲得的股權，方美克斯公司總股份為14億5277萬8396股。

　⒉依據卷附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所載，被告林茂唐出現在編號1、202等2個欄位，其中編號1部分，記載其持有之股權為3億股，而編號202部分，持股數量則空白，又該名冊並記載被告林茂唐持有之全部股權，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比為37.858％（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另在同一名冊中，證人張本源出現在編號2、3、4等3個欄位，持有股權共為2億7107萬4250股，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份占比為18.659％（股東名冊卷第2至3頁），而由證人張本源的占比數值可知，該名冊的占比，是以方美克斯公司總股份為前述之14億5277萬8396股而予計算，再以此回推計算被告林茂唐所持有而占比37.858％的股份，被告林茂唐所持有的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應為5.5億股，故上述編號202部分之林茂唐持股，即應是2.5億股的增資股。再者，被告方瑞豐亦列載在前述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中，編號為203，但未記載其所持有股權數量為何，僅記載其持股占比為20.650％，而以前述14億5277萬8396股加以計算，該占比即前述方瑞豐可獲得之3億股。

　⒊綜合上述事項可知，所謂方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其股份總數應為12億0277萬8396股（計算式：14億5277萬8396股-2.5億股增資股），且其中包含被告林茂唐、方瑞豐所持有之各3億股。

　㈡關於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主體之認定：

　⒈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證券交易法雖明定有價證券募集、發行之主體，分別為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參照），惟觀之系爭規定於77年1月2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謂：「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行為，係屬相對，當事人雙方均有可能因受對方或第三人之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而遭受損失。本條第1項現行規定文義僅限於『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未包括『第三人』顯欠周密，爰將『募集、發行或買賣有價證券者』等文字，修正為『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俾資涵蓋第三人。」可見系爭規定（募集、發行部分）之規範主體，並不限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券之募集（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發行（於發行人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第三人，以充分保障投資人。而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募集、發行證券詐偽罪，既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刑事責任主體，自不限於發起人（或發行公司）、發行人，亦包括參與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之第三人。

　⒉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成立天暢公司，在臺全權代理方美克斯公司，招募不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或增資股股權，投資人同意認購後，分別匯款或交付現金、支票、刷卡，而轉存入天暢公司、林茂唐、方瑞豐、大器公司前揭銀行帳戶內，部分款項再轉匯至方美克斯公司帳戶，方美克斯公司於收款後（款項多匯回天暢公司），依天暢公司確認的股東、股數製作發行股票，再將股票送至天暢公司分送各營業處交付予投資人等情，均如前所認定，可見本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主體係方美克斯公司，而代理之天暢公司，透過支配能力參與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則係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人，亦為上開規定之規範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⒊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固然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之後再由相關行為人招攬投資人認購被告林茂唐名下之股權。然依卷內事證，該增資股仍係由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非被告林茂唐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該等增資股仍是於附件表1-2的投資人所繳納的股款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票給投資人，因此，增資股之募集、發行主體仍係方美克斯公司，代理之天暢公司，負責決策、執行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則係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人，同為上開規定之規範主體及刑事責任主體。

　㈢關於招募認購股份行為時間之認定：

　⒈招攬認購原始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偵二卷第343頁）及證人蔡侑珊（偵二卷第36至37頁）的陳述，天暢公司是於101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又依據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01年4月間開始有原始股股東匯入款項的情形（參見附件表2-1），此與被告林茂唐、證人蔡侑珊所述時間點甚為接近，足認天暢公司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時間，應為101年4月間。　　

　⒉招攬認購增資股部分：依據被告林茂唐的陳述，天暢公司是於102年5月間開始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偵二卷第343頁），且其此一陳述，與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東明細所載內容相符（偵三卷第162至173頁），應屬事實。至於附件表1-2所載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股東中，其簽約日期雖有於101年間、102年1至3月間者，但該等股東之股權來源，均為「贈股」，而非認購，參照前述天暢公司之招攬制度，上述贈股應是該等股東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之贈股，故就此部分股東所載之簽約日期，應是指其等簽約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的日期，並非因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簽立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的時間。　　

　㈣關於天暢公司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此一事實之認定

　⒈本案附件表1-1（含羅銘清、羅道彥，不含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投資人）、1-2所載之投資人，分別約有200人、700人，人數眾多，且依據卷內資料，並未顯示該等參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者，與本案相關行為人均具有特殊之親誼關係。再者，依據卷附天暢公司內部之獎金說明表所載，天暢公司乃是以上、下線的組織架構，及對直接上線、隔代上線均給予獎金的方式，鼓勵已受招攬的投資人再不斷擴展招攬對象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他三卷第18至20頁）；且除位於高雄的設立地址外，天暢公司更成立臺南營業處、臺中營業處進行招攬業務，足見天暢公司乃是有組織性、有計畫性的從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從而，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人招攬加入，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且因此招募數百位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本案有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情形，甚為明確。

　⒉依據證人即投資人杜玲（他一卷第183頁）、曾郁婷（他一卷第348頁）、蔡麗瓊（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他三卷第4、5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頁）、曾之瑩（他一卷第237頁）、莊邑瑄（他三卷第78頁）、邱騰發（他三卷第102頁）、王品淳（偵三卷第14頁、原審院卷四第209頁）、李瑞菁（調一卷第131頁）、田玉華（調一卷第156頁、原審院卷四第143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至180頁）、吳雅臻（偵三卷第223頁、偵四卷第6頁）等人之證述，天暢公司會時常在各處舉辦招募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資說明會、課程，主要是由林茂唐、曾敬翔負責講授，內容會提及方美克斯公司未來的發展、願景很好，並鼓勵參加的人找親友來參加說明會或課程，進而加盟天暢公司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事項。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與林阿溪（他二卷第83頁）、張家豐（偵二卷第237頁）、曾秀英（他二卷第90頁）、同案被告吳洋銘（偵二卷第228頁）、劉嘉惠（偵四卷第26頁）等人的陳述內容相符；且經原審勘驗天暢公司說明會、課程之錄音光碟結果，曾敬翔確實有當眾表示：方美克斯公司文物證券化很簡單，就是古董變股票、股票變鈔票，我們八大願景實現的時候就會水漲船高，股票變成鈔票的一天即將到來...我猜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會1股美金100元（原審院卷三第98至141頁），足認前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確屬事實。

　⒊天暢公司所主辦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並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鼓勵投資人找人前來參加之事實，亦經證人即投資人曾郁婷（他一卷第348頁）、蔡麗瓊（調一卷第80頁、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1至92頁）、陳美蓮（他三卷第28頁）、田玉齡（他三卷第60至61頁、偵二卷第85頁）、黃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0至71頁）、邱騰發（他三卷第102、104頁）、王品淳（偵三卷第15頁、原審院卷四第210頁）、張家榕（調一卷第120至121頁）、李瑞菁（調一卷第131頁）、蘇秀娥（調一卷第150頁）、田玉華（調一卷第157頁）、朱昇龍（調一卷第179頁）、吳雅臻（偵四卷第7頁）證述明確。而上述投資人的證詞，也與被告林茂唐（偵一卷第26頁）、被告陳麗卿（他二卷第184頁）、同案被告侯秋雲（他二卷第53頁）、吳洋銘（偵二卷第225、228頁）的陳述內容相符，足認上述投資人的證述內容確屬事實。從而，天暢公司既有舉辦未限定參加對象、甚至鼓勵他人前來參與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投資說明會、課程，並在過程中講述方美克斯公司未來的展望，藉此鼓勵參加者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則該公司有公開招募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事實，自可認定。

　⒋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均以天暢公司設有「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制度，而辯稱天暢公司並非以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的方式，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然而：

　⑴依據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張芸熙、蔡侑珊的證詞，其2人均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並不以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為必要（他二卷第2、30頁）。而依據本案卷內事證，雖非每位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均為相同陳述，但亦有證人即投資人陳美蓮（他三卷第27頁）、溫英竹（他一卷第198頁、原審院卷五第47至49頁）的說法與張芸熙、蔡侑珊相同，甚至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亦均曾肯認此一說法（參偵二卷第276、343至345頁），足見「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作法，並非適用於附件表1-1、1-2之所有投資人。

　⑵林茂唐、陳麗卿前述辯解所稱之加盟商，乃是天暢公司的加盟商，與方美克斯公司並無任何關係，此經林茂唐自陳在卷（本院前審二卷第487至488頁），故以天暢公司與方美克斯公司乃屬不同法人而言，投資人並不會因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就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特定人。

　⑶依據同案被告陳美幸於偵訊中供稱：加盟天暢公司沒有資格限制（他二卷第154頁），同案被告許水清於偵訊中亦陳述：只要繳錢就可以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沒有資格限制（偵一卷第222頁反面），可知非特定人要成為天暢公司的加盟商，並無任何資格限制。因此，前述先繳錢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的制度，對於天暢公司是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一事實的認定，並不生任何影響。更有甚者，依據證人杜玲所證：「（問：陳美幸或其他人有無說成為加盟商後，有何權利、義務？）沒有說，只有說要買股票就要加盟」（他一卷第183頁）、「陳美幸要我先成為加盟商，才可以規避法律的一些責任」（原審院卷四第345頁）；及投資人於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時所簽立之契約承諾協議書，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所簽立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乃是制式化的合併在一起（此由該2份契約下方的頁碼是前後接續相連，並非各自獨立，即可得知，出處參見附表四），根本未加以區分。由此更加顯示所謂的「投資人需成為天暢公司加盟商，方可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質上仍是欲直接招募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流程，精確而言乃是：「客戶先購買1萬8千元的文創商品（天暢公司亦皆給予市值1萬8千元之文創商品，並開立購物發票）成為會員，取得銷售天暢公司文創商品的資格。之後客戶如購買達7萬2千元的文創商品（自行購買或與另外3人共同購買均可），即可成為加盟商，此時天暢公司會贈與2千股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客戶並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資格。故本案只是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票的股東，並非向不特定人募集。然而：

　⑴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贈送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並未適用於所有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此由附件表1-2記載，有部分股東未曾獲得贈股即可知悉。況且，同案被告許水清（偵一卷第196、222頁，就原始股部分為陳述）、證人即投資人黃新晟（他三卷第87頁）、林子緁（他三卷第3頁），亦均陳述其等成為天暢公司會員或加盟商時，並未獲得贈股，而是直接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同案被告曾秀英亦陳稱：天暢公司雖曾有加盟商繳7萬2千元，可以拿到商品並贈送2千股股權的作法，但贈送股權的部分，後來就沒有了（他二卷第119頁）。因此，並非所有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投資人，均於認購之前即因獲得贈股而成為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東。　　　　

　⑵前述所謂贈股的行為，投資人既需支付達到一定數額的價金，方能獲得所謂的贈股，而非全然無償，故雖有贈股之名，但整體而言，仍是與銷售文創商品相互結合之有對價性的行為。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稱之贈股，本身就是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之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一種行為，自無從以此不法在先的行為，而主張後續之招攬認購行為為合法。

　⑶如前所述，天暢公司之「加盟商方能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一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而設計，且關於設計該制度的緣由，依據被告林茂唐所述：一開始原始股東要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時，並沒有加盟商才能認購的規定，後來會計師有警告我們不能以公開方式招募股東，所以才會要求先取得加盟商的資格，才可以投資購買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權（偵二卷第276頁）。由此可知，被告林茂唐已經明知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屬違法行為，卻仍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反而特地設計上述制度行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實，足見其目的乃是要迴避主管機關的監管，而非將股權分散、轉售給原本獲贈股權的股東。從而，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所辯，自屬難以採認。

　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雖又辯稱：本案是由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等3位發起人邀請員工、親友或經發起人之親友介紹進行認購，故對象是特定人，並非向不特定人招募。然而，經本院前審曉喻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具狀陳明附件表1-1、1-2所載之各投資人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證人張本源等3人的關係（本院前審卷二第493頁、本院前審卷三第47頁），但其2人只有陳報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東部分，增資股股東則未能予以陳報（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且方美克斯公司的原始股股東中，僅少數與被告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有近親等特殊親誼關係，而絕大多數的多數股東，根本看不出與上述3人關係之親疏遠近，且更有為數眾多的投資人，乃是上述3人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甚或更多層的朋友關係所招攬。足見天暢公司顯非只是向被告林茂唐、方瑞豐等人之少數親友或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特定人招攬加入，反而是有不斷擴張招攬對象的情形，故天暢公司招募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對象，確為非特定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上述主張，實屬無從採認。

　⒎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辯：「因為美國的證券交易所設有股權分散才能上市的要求，方會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部分。此部分僅為其2人的犯罪動機，而其2人既然要在我國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遵守我國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其2人選擇不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以前述非法方式為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自應依法處以刑責，無從以美國的證券交易所設有股權分散才能上市的要求，而為有利於其2人的認定。

　⒏刑事法律所稱之業務，是指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至於是否藉此營利或為主要營利項目，則非所問。因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辯稱：「天暢公司並未透過經營證券業務獲取利益，故未以經營證券業務為業」，自屬無從採認。　　　

　㈤被告方瑞豐所辯不可採：

　⒈被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云云。惟查：

　⑴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曾有1、2次看過林茂唐、方瑞豐、張本源在開會，但開會的內容我不知道（原審院卷七第274頁）；證人蔡侑珊於調詢中亦陳述：方瑞豐有參加天暢公司的高層會議（他二卷第30頁），且依卷附天暢公司103年9月16日之董事會議紀錄，亦顯示方瑞豐有出席並親自簽名的情形（併二案他卷第221頁）。再者，依據方瑞豐、張本源、林茂唐3人所簽立之合作協議書，方瑞豐就天暢公司的盈餘紅利可分得3分之1（偵三卷第251頁）。綜上事證，足見被告方瑞豐並非完全未參與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且顯有動機參與（可參與分配該公司之盈餘）。

　⑵方瑞豐於天暢公司營運期間，會審核天暢公司的會計報表，並會在天暢公司動支費用時簽字核章等情，分別經被告林茂唐（偵一卷第4頁）、被告陳麗卿（他一卷第172頁）、證人張芸熙（他二卷第3、2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60至262頁）陳述明確，而被告方瑞豐亦曾自承：天暢公司要出帳或需要開支票或匯款至美國時，張芸熙拿支票或報表給我蓋負責人個人私章等語（調一卷第12頁）。由此亦可佐認被告方瑞豐對於天暢公司的營運事務有實際參與，而對於天暢公司的經營情形有所瞭解。

　⑶證人朱麗宸於原審審理中雖證稱：「（方瑞豐之辯護人問：妳到公司去，有無曾經在公司泡茶時，聽到陳麗卿向在座的人說：『董事長沒那麼好當，方瑞豐只是出一些古董也要當董事長，他只是一個人頭而已，我隨時都可以把他換掉』？）有聽過，她都會講」（原審院五卷第385頁）。但證人朱麗宸此一證述內容，為被告陳麗卿所否認（原審院五卷第396頁），且依據證人朱麗宸前述所證，被告陳麗卿是在許多人在場的狀況下為前述陳述，若其所述屬實，自應有許多人見聞此事，然遍閱卷內事證，僅證人朱麗宸提及此事，則證人朱麗宸所言是否可信？已經讓人感到十分懷疑。再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若是在被告方瑞豐絲毫未參與天暢公司經營的情形下，刻意將被告方瑞豐掛名為天暢公司負責人，其2人必然是別有所圖，被告陳麗卿又豈會在許多人可見聞的狀況下，公然宣稱被告方瑞豐只是人頭、隨時可將之替換？故證人朱麗宸所言顯然違反常情，且其所言，又與前述⑴、⑵事證不符，乃是附和被告方瑞豐辯解的不實陳述，無從予以採信。

　⑷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雖以證人杜玲曾陳稱：我們問陳麗卿，她說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方瑞豐予取予求，每天恐嚇他們，讓他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經營，所以必須要與跟方瑞豐切割，要把天暢公司關掉，另成立大器公司等語（原審院卷三第192頁），而欲佐證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答辯屬實。但證人杜玲上述陳述，充其量只能證明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無法繼續與方瑞豐合作的狀況下，選擇關掉天暢公司，另以大器公司經營業務，並無法反推得出：「方瑞豐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曾實際參與天暢公司的經營」此一結論。更有甚者，此部分反而可以證明被告方瑞豐顯非單純掛名為負責人的「人頭」，否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何以不直接解除被告方瑞豐在天暢公司的董事長職務，改安排其他人擔任該職務即可，又何需另起爐灶，改以大器公司經營業務？故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⑸本案雖有同案被告林阿溪（他二卷第60至61頁）、張家豐（偵二卷第258頁）、證人張芸熙（他二卷第1頁），曾為「天暢公司實際負責人是林茂唐、登記（人頭）負責人是方瑞豐」的證述內容，但所謂實際負責人、登記（人頭）負責人的意涵為何？登記負責人是否完全未參與公司業務？登記負責人是否就是指單純被掛名的「人頭」？均因各人的認知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由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每次董事會議方瑞豐都與林茂唐、張本源一起開會，說他是人頭負責人，完全不參與天暢公司經營，我無法認同（偵二卷第149頁、原審院卷七第271、274頁），而證人張芸熙在本院前審審理中亦證述：我所謂的登記負責人就是登記表上的負責人，實際負責人是現場Handle的人（本院前審卷四第257頁），即可做為佐證（依據張芸熙此一證述，其所稱之登記負責人是否負責公司政策決定等重要事項，乃屬無從得知，而其所稱之實際負責人，亦可能只是總攬業務執行事項即一般公司總經理層級之人）。因此，本案無從因相關天暢公司人員以登記（人頭）負責人稱呼被告方瑞豐、以實際負責人稱呼被告林茂唐，即可論認被告方瑞豐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董事長、未曾參與該公司相關業務。　　

　⑹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另主張：林茂唐、陳麗卿在天暢公司甫成立8個月後，就於101年11月22日成立大器公司，方瑞豐對此並不知情，且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天暢公司營運過程中，即陸續將款項匯往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即附件表4-1至4-3、5-1至5-2部分），如果方瑞豐確實有參與天暢公司的決策，怎可能任由天暢公司匯付上述鉅額款項至林茂唐或大器公司帳戶云云。然而，方美克斯公司於102年3月1日經董事會決議，發行2.5億股之增資股，該等增資股全數由林茂唐以簽訂於102年11月到期之期票予以認購（但實際上只是由被告林茂唐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當時被告方瑞豐亦有參與該董事會決議之事實，有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在卷可證。從而，依據被告方瑞豐的認知，於有投資人認購上述先由被告林茂唐認購之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而將股款匯入天暢公司帳戶時，該等認購股款再轉至被告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其所指定之大器公司帳戶，尚屬正常，亦無從反對。再者，依據被告陳麗卿所述：大器公司（即我本人）有推廣天暢公司的業務，會有業務獎金，所以天暢公司有將款項匯到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他二卷第187頁），而被告陳麗卿此一陳述，與天暢公司日記帳（記載天暢公司有發放獎金給大器公司、林茂唐的支出，如帳冊卷一第10頁）、扣案之認股會員名冊（有以大器公司、陳麗卿、林茂唐為推薦人的情形，如他二卷第96、101頁）的記載內容均相符合，故天暢公司亦顯有因發放業務獎金而匯款至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的需求，而此亦屬天暢公司經營的正常支出，無從為被告方瑞豐所反對。因此，本案尚無從以天暢公司將款項匯往被告林茂唐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的情形，而認被告方瑞豐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⑺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又主張：依據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新聞稿（本院前審卷一第157至159頁）及該署檢察官起訴書（本院前審卷二第275至323頁），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於本案後，又以大器公司及大巴馬公司繼續非法吸金，由此可見，天暢公司之實際營運者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經營決策亦為其2人，被告方瑞豐只是被其等話術蒙騙而出面擔任名義負責人云云。然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於本案發生後，是否以大器公司、大巴馬公司名義從事其他非法犯行，與被告方瑞豐於本案發生期間，是否會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共同以天暢公司名義從事前述犯行，乃屬二事，並無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故被告方瑞豐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不可採。

　⑻綜上，方瑞豐辯稱其只是被掛名為天暢公司的董事長、未曾參與該公司業務，並不可採。

　⒉被告方瑞豐又辯稱：其未曾參與天暢公司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然而：

　⑴被告方瑞豐曾於調詢中供稱：我有招攬證人朱麗宸、郭豐碩2人，並與該2人簽訂股權認購協議書等語（偵二卷第34頁）；於偵訊中亦曾供稱：原始股部分，我與張本源、林茂唐、陳麗卿各人招募各人的，我招募的沒有幾個，約10個左右等語（偵二卷第58頁）。故被告方瑞豐辯稱：沒有招攬他人認購股權，已有可疑。

　⑵證人張芸熙於調詢、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方瑞豐有招攬原始股的股東，他招攬的投資人所做的協議書顏色與其他不同，方瑞豐做的協議書好像是紫色或藍色的，封面也長得不太一樣，其他的協議書封面則是黃色的（他二卷第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70至272頁）。

　⑶證人即同案被告許水清證述：方瑞豐是董事長，有在招攬他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因為我進去公司的時候，有一些人說有跟方瑞豐買一些股權（原審院卷七第76、83頁）。

　⑷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洋銘陳稱：方瑞豐也有在賣原始股（偵二卷第226頁）；證人張本源證稱：方瑞豐有招募原始股東（他四卷第184頁）；證人蔡侑珊陳述：方瑞豐也有在銷售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他二卷第39頁）；證人即同案被告曾秀英證稱：我知道方瑞豐有在賣自己的股權（他二卷第121頁）。

　⑸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美幸陳稱：我是經由朱麗宸及林阿溪的介紹而投資方美克斯公司，第一次我是投資30萬元，錢後來轉交到方瑞豐那邊，當時我的股權是方瑞豐給我的，方瑞豐還給我1個磁碗跟1張古文物鑑定證明書（他二卷第129頁、原審院卷七第36至37、45、49頁）。

　⑹證人莊邑瑄證稱：我是受陳美幸招攬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陳美幸的上線是朱麗宸，所以我認購的款項是交給朱麗宸，而朱麗宸說會把錢交給方瑞豐，所以依照我的認知，我是向方瑞豐認購，當時方瑞豐還有給我1個文物跟1張算是認購的證明（本院前審卷三第403、410至411頁）。

　⑺佐以同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言詞陳述（他二卷第172頁）及書面陳述（本院前審卷三第167至183頁），其2人亦陳稱方美克斯公司有部分之原始股東如林阿溪、郭豐碩等人，都是經由被告方瑞豐所招攬，且依據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交易明細所示，確有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股東匯款至該帳戶之情形（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件表3-3所載）；況被告方瑞豐於調詢中曾供述：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等人曾到我家找我，拿出一張協議書要求我簽名，該協議書内容主要是表示，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各人招攬之原始股東由招攬人各自負責善後處理，至於方美克斯公司後來增資股部分，因是由林茂唐個人所為，所以由林茂唐全權負責，經我同意後，林茂唐、張本源及我均在協議書簽字（他一卷第136頁），並有105年6月27日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在卷可證（偵三卷第317頁）。是被告方瑞豐若未曾參與招攬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東，其又有何需負責善後處理之原始股東可言？是由上述可知，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務經營外，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甚為明確；故被告方瑞豐上開所辯，即無可取。

　⒊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又辯稱：投資人是跟方瑞豐買古董，方瑞豐才順便贈送其等股權，並非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云云。然查：

　⑴證人郭豐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透過林阿溪（同案被告）介紹投資方瑞豐的方美克斯公司，當時是跟方瑞豐買股票，還送古董，早一點買就是比較便宜，錢也是給方瑞豐，後來股票、古董都還給方瑞豐了，方瑞豐有償還一點錢，算是結清和解了等語（參本院三卷第150至157頁）。

　⑵證人劉易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曾秀英帶我到高雄九如路公司，說公司有很多古文物，到美國申請什麼會變股票，方瑞豐在現場有送自己寫的字畫，我忘記投資多少錢，但有說買古董送股權，但我主要不是要買古董，也不是投資古董，是要投資公司賺錢等語（參本院四卷第26至30頁）。

　⑶證人黃子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楊惠雄、曾秀英帶我看完展覽後，就帶到公司聽說明會，方瑞豐（董事長）、林茂唐（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我聽了想要賺錢，就投資了，方瑞豐有送古董，說買古董送股權，但我不是要買古董，是聽方瑞豐等3人說公司會去美國上市，想要賺錢才投資的等語（參本院四卷第32至36頁）。

　⑷證人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情形跟黃子芮一樣，都是曾秀英邀約參觀展覽後，被帶到公司聽說明會，說明會上就說古文物可以換股票，先在美國上市，回來可以賺一筆錢，我不是跟方瑞豐買古董，我是投資股票等語（參本院四卷第37至39頁）。

　⑸證人張慶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妻子與黃秀麗、黃子芮等人是姊妹，她們聽曾秀英的介紹後才用我的名義投資方美克斯公司，我投資是要賺錢，不是要買古董等語（參本院四卷第43至45頁）。

　⑹證人羅銘清、羅道彥父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遠親曾秀英拿目錄來邀約我們父子投資天暢公司，說可以把投資的錢拿去賺錢，還可以拿一件喜歡的古董藝術品回家放著，我們父子便各投資25萬元交由曾秀英處理，但事後沒有拿到古董，也沒有拿到股權，後來曾秀英退款並把我們資料從公司刪除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71至176頁）。

　⑺證人曾秀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都是透過楊惠雄投資，因方瑞豐與楊惠雄接洽時，說投資方瑞豐那邊，便宜又有古董可以拿，這都是楊惠雄講的，楊惠雄還叫我把錢匯到方瑞豐帳戶，羅銘清、羅道彥這些人都是要投資，錢就直接匯到方瑞豐帳戶，後來羅銘清、羅道彥說不要投資了，我就把錢退給他們等語（參本院三卷第61至69頁）。

　⑻證人楊惠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方瑞豐說買古董可以送股權，且我與方瑞豐較熟，所以同居人曾秀英招攬的一些人要付錢時，透過我轉交或提供帳號直接匯錢給方瑞豐，當時林茂唐夫妻也在做，方瑞豐也在做，但因方瑞豐那邊有文物，所以錢就往方瑞豐那邊去，方瑞豐曾拿一些藝術品說如果有投資，一人就自己選一件，我看一件只有幾百元的價值而已，但方瑞豐說那是古董，我投資公司是為了要賺錢，不是要買古董回家放著，是方瑞豐說公司會賺錢，古董也會值錢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57至170頁）。

　⑼是由上開證人所述，可知證人之所以付錢的原因，都是為了要投資賺錢，而不是要跟被告方瑞豐買古董，否則一般正常買賣，均係針對標的物出價購買，然觀之上開證人出價之金額，均係大額整數之金額，且相對應其股權的數目，而非古董的樣式、價值，益徵無論是被告方瑞豐或投資人，心中均知悉交付金錢之對價是購買公司的股權，而非可隨意拿取的廉價古董，縱使拿取古董，也是當作贈品般而非交付金錢之對價；故從被告方瑞豐與投資人間之交易模式、對價，縱然被告方瑞豐向投資人宣稱是「買古董、送股權」，但實際上卻是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也就是所謂「買股權、送古董」，且因投資人未曾選取古董或議價，自無古董與股權合併搭售之情形，被告方瑞豐上開「買古董、送股權」等語，無非係推銷、規避查緝之話術而已，此並無礙於被告方瑞豐有親自或透過楊惠雄、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行為之認定。故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⒋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上開證人是林阿溪、曾秀英、楊惠雄、郭豐碩等人所招攬，被告方瑞豐從沒對證人說過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故無施用詐術之招攬行為云云。惟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本案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共同基於詐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以事實欄二、㈠所示方式，與同案被告曾秀英、林阿溪等人以附表A所示所載之分工方式，邀請投資人到天暢公司參觀時進行介紹或舉辦投資說明會，強調附表一所示文物皆為真品，價值不菲，足以擔保方美克斯公司投資人之權益，而公開招募不特定人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一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而被告方瑞豐身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董事長，並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並有招募投資人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一情，亦如前述，再參以：

　⑴證人陳美幸於偵訊中證稱：我剛進公司的時候，方瑞豐有向我招攬進來的人介紹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等語（他二卷第152頁）。

　⑵證人即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陳美蓮陳稱：我到天暢公司參觀文物時，方瑞豐有提及方美克斯公司將來發展的願景等語（他三卷第28、30頁、偵二卷第78、79頁）。

　⑶證人黃子芮、黃秀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董事長）、林茂唐（總經理）、陳麗卿（財務長）說古董會證券化，古文物可以換股票，我聽了想要賺錢，就投資了等語（本院四卷第32至39頁）

　⑷證人張家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宣稱身上有很多古董、古文物，全台很多個人資產，還送我他自己畫的一幅畫等語（本院三卷第415至417頁）。

　⑸足見被告方瑞豐於不特定人經曾秀英、陳美幸等人招攬前往天暢公司參觀或於說明會時，會以相關說詞或贈送個人畫等方式，促成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之意願，堪認被告方瑞豐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其他共犯之行為，以達其詐術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目的，自不以被告方瑞豐是否有實際向每一個投資人誆稱附表一所示文物為真品而具有相當之投資價值等詐術為必要，依上開說明，被告方瑞豐就詐術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行為，與其他共犯間，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即不可採。

　⒌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無權利可發放股權，自無股權可供買賣，無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行為云云。然關於S-1表的記載內容及方美克斯公司實際股權分配情形，已經本院論認如前，被告方瑞豐若無分配取得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何以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會有其持股比例的記載？且依後述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等人之證述內容（詳理由欄陸、不另為無罪諭知），被告方瑞豐有贈送股權之情事，苟被告方瑞豐無股權可供買賣，又如何如其所述，可將其股權送給前揭證述，並將之登載在股東原始股之名冊內？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⒍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依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時之陳述，為其辯稱：是陳麗卿擅自將應給付予方瑞豐之權利金100萬元美金即約3000萬元，隨意改以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給付，任意登載股東名冊，難謂該些原始股股東皆為方瑞豐招攬而來云云。然此除被告方瑞豐於原審審理中之陳述，並無其他證據可佐，其真實性已屬有疑。再者，依據S-1表的記載，給予被告方瑞豐100萬元美金及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乃時同時存在的事項（第8頁），且如前所述，依據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東名冊所載，以被告方瑞豐之持股占比換算，其登載的股權是3億股，並非被告方瑞豐前述所稱之3千萬股。此外，依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所示，其實際取得的上述100萬元美金款項，折合新臺幣為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42頁），幾乎即為美金直接兌換新臺幣的結果，未有減少之情，由此更加證明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而辯護人此一主張，亦屬無從採認。

　⒎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本件古文物證券化的方案是由林茂唐、陳麗卿2人所規劃，方美克斯公司的取名、設立登記及註冊地點均是由林茂唐負責，而天暢公司實際之經營規劃、人事任免、財務、投資人於參與本案投資前之招攬、參與後之管理，也都是由林茂唐及陳麗卿2人全權處理，其2人方為天暢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云云（本院前審卷一第133至143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3至642頁）。但公司總經理負責總攬、處理公司營運的規劃、執行等絕大部分事務，而非由董事長親自為處理，原本就是現代公司經營的常態。被告林茂唐身為天暢公司總經理，被告陳麗卿為被告林茂唐配偶且擔任天暢公司財務長，且其2人又均有參與本案犯行，則其等全權處理上述事務，自屬正常。至於所謂公司實際負責人，並不一定只限於1人，而未親自處理公司絕大部分事務之人，亦不必然不會參與以公司名義所為之非法行為。本案依據前述事證，已可證明被告方瑞豐除擔任董事長參與該公司之業務經營外，亦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的行為，自無從以被告方瑞豐未親自處理前述事務，並主張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才是天暢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事項，而為有利於被告方瑞豐之認定。

　⒏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曾於104年7月14日向調査局檢舉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本案不法之行為，如其與天暢公司其他人員有任何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或知其古文物為赝品，當不可能為該檢舉行為。然而，依據被告方瑞豐104年7月14日調詢筆錄所載，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並藉此方式吸金」，並強調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從不讓其知曉吸金之事，且被告方瑞豐檢舉時，也全然未提及相關文物是屬真品或贗品的問題（他一卷第18至19頁）。故被告方瑞豐顯然是以將自己置身事外的角度為上述檢舉，自無從因此反推其未有參與相關犯罪行為。從而，辯護人所為前述主張，並不可採。

　⒐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辯稱：羅道修、羅道彥在原始股登記前，已經撤回並收回股款，自非原始股股東，與本案無關云云。然按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透過同案被告曾秀英，招募證人羅道修、羅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並匯款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內之事實，已如前述，依上開條文，自已構成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而屬「募集」之行為，縱事後同案被告曾秀英自費償還證人羅道修、羅道彥已繳付之股款，並承接證人羅道修、羅道彥之股權，仍無礙於被告方瑞豐等人於招募證人羅道修、羅道彥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已成立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募集」之要件，而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⒑綜上所述，被告方瑞豐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其有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有施用詐術等行為之犯行聯絡及行為分擔，足以認定。

　㈥被告等人參與本案行為期間的認定

　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務、從事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且依據卷證資料，其2人並無中途退出或特別就某部分行為未予參與的情形，故其2人就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的行為，乃是始終均有參與。

　⒉被告方瑞豐於天暢公司成立時，就擔任附表A所載職務、從事附表A所載之分工事務，但依據卷證資料，其就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行為並未參與（經本院前審為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故被告方瑞豐僅能認為只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的行為。

　㈦本案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行為之性質認定：

　⒈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2項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再者，證券交易法先前之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於76年9月12日以(76) 臺財證 (二) 第00900號函，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核定：「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故外國公司股票乃屬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本件方美克斯公司雖為外國公司，但其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股權），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為，依據前述規定及說明，仍應受我國證券交易法之規範。

　⒉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同法第8條第1項則規定：「本法所稱發行，謂發行人於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經查：

　⑴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

　①依據S-1表的記載，該等原始股是於101年3月6日、同年12月4日、同年12月12日、同年12月30日、102年1月25日、同年2月27日逐次發行（該表第163頁）。其中於101年3月6日所發行之數量為1千萬股，且全數由證人張本源1人取得，此有證人張本源所提出的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在卷可證（調一卷第98頁）；而於101年12月4日所發行之數量為1億5339萬8120股，且全數交付給羿昇集團做為輔導費用（S-1表第163頁）。

　②如前所述，天暢公司是於101年4、5月間就開始有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情形，而此時點是在方美克斯公司101年12月12日第3次發行股票（即首次非發行股票交付給特定人，此次發行數量為2.5億股）之前，再佐以被告林茂唐陳稱：認購原始股的股東，是由他們先繳交認股的金額後，再由公司直接把股份分配給他們（原審院卷九第341頁），而被告陳麗卿亦供稱：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確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的（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足認附件表1-1所載之投資人，是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發行之前即遭被告等人、天暢公司招募而認購，並於該等投資人繳交認購款項後，再製作股票交付給該等投資人。又依附表四所載，部分投資人有提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做為其等確實有出資認購的證據（其中陳美蓮、林子緁、田玉齡、陳志憲、洪定承、陳少芃等原始股東所持有之股票，其印製日期均為101年12月12日，而陳耀東、洪宥騰等原始股東所持有之股票，其印製日期均為102年2月27日，均為前述S-1表所記載的發行日期），足見方美克斯公司確實有製作並交付該公司股票給投資人（故方美克斯公司就該公司股票的發行方式，並非採帳簿劃撥而為交付之方式，併予指明），依上說明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

　⑵關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

　①依據方美克斯公司102年3月1日董事會董事決議、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及前述文件之中譯本（原審院卷九第373至383頁），該等增資股名義上雖是由被告林茂唐以簽立200萬元美金期票的方式先行認購，但卷內並無林茂唐簽立之期票已經兌現的相關事證；且依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記載：「102年6月11日：入林茂唐（花旗）另轉美國大通USD100000」（帳冊卷一第8頁），及證人張芸熙證述：我曾以林茂唐個人帳戶、大器公司帳戶匯款至方美克斯公司在美國大通銀行的帳戶，而這是因為林茂唐負責增資股的部分，所以收的股款會由他的帳戶匯出（本院前審卷四第265頁），顯示被告林茂唐並未以自己資金支付增資股股款，方會有上述將其他投資人繳付的股款先匯到其個人帳戶（或大器公司帳戶），再轉匯至方美克斯公司帳戶的情形。另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上述200萬元美金的增資款，其實是來自股東所交付的股款（原審院卷九第363頁），而被告陳麗卿於調詢中亦曾陳述：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資金來源，是以股票專案向投資人募得的資金來支應，並非林茂唐自行出資（偵二卷第350至351頁）。此外，卷內又無方美克斯公司已經發行、交付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相關證據存在。綜上事證可知，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認購增資股之時，被告林茂唐並未以自身資金繳納股款，而應無已取得之增資股股權可出售給該等投資人。

　②依據前述①所載證據，被告林茂唐所簽立認購增資股的期票，是於102年11月間才到期，但附件表1-2的投資人，有甚多是於102年11月之前，就已經簽約認購該等增資股，甚至已經將認購股款繳付完畢（參見附件表2-1、2-2），足見於被告林茂唐簽立的前述期票到期之前，就已經有為數甚多的投資人完成認購增資股股權的程序。再佐以本案增資股股東所提出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其印製日期分別為104年8月10日、105年3月10日（出處參見附表四），並非方美克斯公司董事會決議發行增資股的日期，亦非被告林茂唐所簽立期票到期的日期，足見該等增資股應是於附件表1-2所示投資人所繳納的股款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才由方美克斯公司製作並交付股票給投資人，此由證人張家豐陳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會先給他們股權確認協議書，之後天暢公司在認購截止日後會先確認每個會員的股數，再將結果送到美國，由美國將股票送到公司，再分到各營業處（偵二卷第258頁），亦可做為佐證。

　③綜上，所謂被告林茂唐認購增資股，只是由其取得、負責處理該等增資股相關事宜之權利、義務，而非其已實際取得該等增資股的股權。

　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卷附FMAC之增資股股東名冊表頭記載「MAO-TANG LIN'S SHARE TRANSFER OF FANGMAXARTIFACTS CORP.（按：林茂唐所有之方美克斯股份轉讓）」（原審院卷九第241至261頁），而主張就增資股部分，林茂唐乃是轉讓其名下的股份云云。但辯護人所稱之上述資料，乃是原審法院請求法務部向美國司法部國際事務辦公室提出司法協助之英文譯本，而其上的前述註記，乃是原審法院所為的認定，並非證據，故辯護人以非屬證據之上述資料而為前述主張，自不可採。另被告陳麗卿雖陳稱：方美克斯公司有製作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交付給林茂唐，之後等到投資人認購之後，再從該等增資股中切割出來給投資人，而林茂唐的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則寄到美國進行更正（本院前審卷六第249至250頁）。但被告陳麗卿此一陳述內容，與其另外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的股票，都是做好股權確認後，等錢匯到方美克斯公司帳戶後，才在美國那邊印製的（本院前審卷四第14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8至249頁），顯然有所出入（如前所述，被告林茂唐未曾以自己資金支付增資股股款，相關股款乃是來自招募的投資人，故被告林茂唐不可能一次支付增資股款200萬元美金，方美克斯公司亦無從先製作1紙2億5千萬股的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且卷內亦無其他方美克斯公司有發行、交付該2億5千萬股增資股股票給被告林茂唐的證據存在，故被告陳麗卿此部分所述，應非事實，無從採信。

　⑤綜上所述，方美克斯公司發行增資股之前，已有公開招募他人認購之行為，自屬證券交易法前述規定所稱之募集、發行，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的增資股股票，已甚明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前揭所辯，並不可採。

六、法人行為負責人的認定

　㈠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關於違反該法第171條、第174條、第175條等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者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逕依該法第171條、第174條、第175條等規定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則處罰其行為負責人。證券交易法關於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既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所謂行為負責人應解釋為法人內居於主導地位，得透過對法人運作具有之控制支配能力，而故意使法人犯罪之自然人，例如：制定或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決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至於其他具犯意聯絡而參與相關違法行為之人，如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則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㈡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就公司而言，依公司法第8條第1、2項的規定，不但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的經理人，亦屬之。因此，經理人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上述規定所稱之法人行為負責人。且關於經理人的認定，並不限於形式上已辦理登記之經理人，職稱為何亦非所問，而是依其所實際從事之事務內容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第4524號、第4374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可為參考）。　

　㈢被告林茂唐為方美克斯公司總經理兼財務長、天暢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在該等公司中均具有主導地位，且依其所自承之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顯然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業務之決策與指揮、執行之負責人；而被告陳麗卿雖非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的董事，且其職稱形式上亦無「經理」2字，但依其所自承附表A所載分工內容，其所擔任的財務長一職，實質上即是天暢公司的財務經理，對於天暢公司的財務事項具有主導地位，並與被告林茂唐同為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有價證券此項業務之執行負責人；另被告方瑞豐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的董事長，乃該公司職位最高之人，雖其對於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業務執行層面，參與程度不如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但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是於102年8月間之後，才開始分期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足見被告林茂唐、證人張本源等人於方美克斯公司成立之初所出資的資金，並不足以支付方瑞豐上述100萬元美金，故能否順利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取得股款，乃被告方瑞豐能否取得上述100萬元美金之關鍵，故其自有動機共謀以事實欄二、㈠所載方式，公開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亦均陳明被告方瑞豐有參與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決策（偵一卷第26頁、他二卷第184頁），足認被告方瑞豐仍是方美克斯公司募集、發行，及天暢公司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此項業務之決策負責人之一。從而，依據上述說明，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均屬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所稱之行為負責人。

七、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就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而有詐欺行為之認定：

　㈠本案投資人前往天暢公司參觀文物或受招攬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分別經天暢公司人員告以相關文物都是真品、價值不菲（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石等）、足以擔保投資人之投資等情，此經證人杜玲、溫英竹、陳合昇、曾郁婷、蔡麗瓊、林子緁、田玉齡、阮歆寓、黃新晟、邱騰發、王品淳、王治中、蘇秀娥、陳福星、林意萍、朱昇龍、吳雅臻、莊邑瑄陳述明確（出處參見附表四），且與同案被告吳洋銘於偵訊中陳述：我會介紹方美克斯公司的文物年代等等，說價值都很高，所以該公司很值得投資（偵二卷第225頁）；同案被告劉嘉惠於偵訊中所稱：在臺中參觀天暢公司展覽時，天暢公司的發言人吳洋銘有上台向參觀的人介紹這些文物有經過專家鑑定，都是真品（偵四卷第26頁）；同案被告侯秋雲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林茂唐及曾敬翔在上課時，都曾提到方美克斯的文物是真的，具有很高的價值，陳麗卿也有說這些文物是真的（本院前審卷三第393、397頁）；被告陳麗卿陳稱：方瑞豐說他的古董都是真的，附表一所示91件文物共價值好幾百億元，所以我有將他說的話向投資人轉述（偵二卷第351頁、原審院卷九第156頁）；同案被告張家豐陳述：林茂唐常常跟公司幹部及會員提及相關文物屬於商周年間至明清時代，也說過這些文物是真品、價值不斐（偵二卷第238頁）；同案被告曾敬翔陳稱：相關文物的訊息都是方瑞豐單方面提供的，他並向我們保證是真品，我當時也是確信這些文物都是真的（偵二卷第144頁）、方瑞豐及林茂唐都說文物是真的，非常的稀有、價值不斐（原審院卷七第249至250頁），均相符合，而可採信。

　㈡依同案被告張家豐（偵二卷第241頁）、證人陳合昇（他一卷第385頁）、曾郁婷（他一卷第349頁）、蔡麗瓊（他一卷第356頁）、林子緁（偵二卷第92頁）、陳美蓮（偵二卷第79頁）、田玉齡（偵二卷第86頁、原審院卷四第189頁）、黃新晟（原審院卷四第73、87頁）、王品淳（原審院卷四第219頁）、王治中（原審院卷四第364頁）、蘇秀娥（原審院卷四第103頁）、吳雅臻（原審院四第8頁）、杜玲（他一卷第頁184頁）所述，其等是因相信方美克斯公司有許多價值不斐的古文物，才會投資認購該公司股權，若知悉相關文物為贗品，其等即不會參與投資。可知對於投資人而言，被告等人及天暢公司人員所宣稱用以證券化之文物是否為真品，至關重要，因牽涉到該等文物的價值（不論是販售或展覽）、公司資產是否充足雄厚及得否作為投資人投資之擔保等事項，而足以左右投資人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意願及決定。雖證人黃謝美蘭、黃甘安（本院前審卷四第117、130頁）陳稱其等參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並不在意相關文物的真假。但其等所述不僅與常情有違，且其2人都是在本案發生後又再經被告林茂唐轉讓大巴馬公司（即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另案起訴書所載之涉案公司）股權做為補償之投資人（分別參見黃謝美蘭、黃甘安2人於本院前審卷四第119、132頁的陳述），可信性實屬可疑。再者，證人黃謝美蘭於調詢中陳稱：我成為加盟商的目的是要推展保護古物（他三卷第99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述：「（問：妳印象中方美克斯及天暢公司要展覽的文物，是在歷史中的文物，還是現代仿冒的文物？）我們看的當然是歷史中的文物」（本院前審卷四第122至123頁）；證人黃甘安於調詢中陳述：當初我會投資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是因為我看到方瑞豐擁有很多的古文物（調三卷第55頁），並於本院前審審理中證稱：我當初投資是為了藝術，也是為了歷史文化，歷史是我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本院前審卷四第135頁）。而相關文物若屬贗品，不但與古文物無關，更無歷史文化可言，故證人黃謝美蘭、黃甘安2人所為「不在意文物真假」的陳述，顯然多有自相矛盾之處，而屬無從採認。

　㈢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多數既均為贗品，而被告方瑞豐對此乃屬明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則是可得而知，其3人卻仍親自或透過天暢公司其他人員向不特定投資人宣稱相關文物均為真品，或藉由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的介紹說明中散布上述訊息，使投資人誤認該等文物價值不菲，足以作為投資之擔保，且方美克斯公司要以該等文物進行古文物證券化，前景可期，因而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則被告方瑞豐、林茂唐、陳麗卿3人在天暢公司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過程中，自有詐欺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聯絡。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方美克斯公司是以展覽文物、販售門票及文創商品做為營業項目，故方瑞豐提供的文物即使並非真品，仍有高度的展覽價值及可製作成文創商品販賣。另依證人林羿龍於原審審理中所證，其亦認方美克斯公司具有投資價值（原審院卷五第301頁），而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模式也為美國投審會所接受，於美國OTCBB成功交易。從而，本案投資人所重視者乃是相關文物的展覽價值，而林茂唐、陳麗卿稱方美克斯公司有多數可供展覽之藝術品、公司資產不需擔心、前景可期，皆有其依據，與投資人所認知的營運模式亦無不符，難認其2人有何施用詐術行為（本院前審卷二第235頁）。然而：

　⒈依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國際事務處109年8月17日函文所載，方美克斯公司於提交S-1表後，並未依審查意見書提出修正，而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出放棄命令，故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無法為公開發行或出售（中譯本見原審院卷十第385頁）。因此，辯護人所稱：「方美克斯公司的營運模式為美國投審會所接受，在美國OTCBB成功交易」，與事實並不相符。況且，方美克斯公司所提交的S-1表內，同樣有隱瞞附表一所示文物為贗品的訊息，故即使其有通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審核，亦是在有所欺瞞狀況下的結果，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

　⒉依據天暢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立的契約承諾協議書（出處參見附表四）及天暢公司銷售總表所載（帳冊卷六即「會員費」此一帳冊資料中），天暢公司銷售的商品，除「天暢藏珍」書刊是介紹附表一所示文物外，其餘商品均與該等文物無關。而同案被告曾敬翔亦陳稱：天暢公司販售的文創商品為畫家柳青松的一筆觀音、達摩及彌勒佛等畫作、澳大利亞的白玉石頭枕，王誠一大師的書法、蕭季慧雙管大師的書法，都不是複製品（偵二卷第143頁、原審院卷七第247頁），故天暢公司並無所謂將被告方瑞豐提供的文物製作成文創商品販賣再從中營利的情形。至於被告林茂唐及陳麗卿所提出之「大器內蘊博館2016文創商品型錄」（本院前審卷三第189至200頁），並非本案行為期間所販售之商品，且販賣該等商品之公司亦非天暢公司，自無從予以審酌，併予說明。

　⒊被告林茂唐於偵訊中自承：天暢公司所辦的展覽是虧損的（偵一卷第23頁）；同案被告曾敬翔於偵訊中陳述：據我所知，天暢公司在嘉義歷史博物館、臺中的展覽，都是入不敷出（偵二卷第190頁）；證人即天暢公司員工蔡侑珊於偵訊中亦證稱：天暢公司辦理文物展覽的收入不多（他二卷第39頁）。又依據天暢公司現金日記帳所載，天暢公司雖曾於103年5至8月間，在臺中世貿辦理展覽，但將相關與展覽有關之收入加總結果，其金額約僅有190萬元（帳冊卷二第27至33頁），而該次展覽光是開辦費、場地費的支出，就達300萬元（帳冊卷一第29頁，此金額尚不含其他項目所支出的費用）；另天暢公司103年9月16日董事會議紀錄，亦明白記載該次展覽支出大於收入、一場展覽最少要支出3000萬元（併二案他卷第221至222頁）。由此可知，天暢公司辦理展覽的營收，與其所收取的會員費、認購股權股款相較，實屬九牛一毛，且難以創造盈餘。從而，天暢公司所舉辦之文物展覽，在未揭露相關文物是贗品的狀況下，已難以對投資人的投資帶來回報，更遑論於辦展時若據實表明該等文物只是贗品，其可得獲取之營收勢將更為減少，故辯護人主張相關文物具有高度的展覽價值，與事實顯然有所出入。再者，方美克斯公司辦理文物展覽時所獲取的門票收入，乃是在未據實告知大眾展覽品真實狀況的情形下所為，自無從以參觀者不知悉展覽物是贗品的狀況下所獲得的收入，主張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可藉由展覽贗品的營收而達到其等所宣稱之方美克斯公司營運展望。從而，前述文物展覽的辦理，充其量只是製造天暢公司有營運的外觀，使對於實際營運收入、費用支出狀況根本不瞭解的不特定投資人，誤認為天暢公司可藉此創造盈餘，進而行該公司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實，自無從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未有施用詐術之行為。

　⒋證人林羿龍在原審審理中雖曾證述：「…我們最重要的是，這個生意有沒有希望，剛才我講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網路博物館，第二是因為他給我的資訊，是91樣文物都有歷史，這看起來非常不得了，我說這個是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當然這是網路他要怎麼做。後來他也有講說他要去展覽，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在嘉義市政府有展覽，後來他們又通知我們說在台中有展覽，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生意他在做了…」（原審院卷五第301頁）。然而，證人林羿龍所為前述證詞的前提，乃是附表一所示之91件文物「都有歷史」，此與本案實際情形並不相符（即附表一所示文物絕大部分均屬贗品，並無歷史文化可言），且所謂一個前途非常大的生意，除世俗常見之舉辦實體展覽外（實際上虧損），看不出證人林羿龍有講出什麼可以具體創造高額收益的說法，故證人林羿龍上開所證，實屬誇大其詞之空言，無從為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的認定。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另主張：故宮等世界知名的博物館，為了保護展出的文物，或有其他安保需求，也多有展出複製品、仿品的情形，每年仍吸引多數遊客購買門票觀賞，故難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而，知名博物館於展示複製品時，均會據實告知大眾其所展出者乃是複製品，讓大眾自行決定是否購票觀賞，且其館內亦不可能只有展示複製品，而是仍會同時展示其他真品，以提高大眾購票觀賞的意願，此與本案並未據實告知他人展覽品真實狀況，且展出者絕大多數均屬贗品的情形，實無法相互比擬。故辯護人此一主張，亦難採認。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又主張：依據林茂唐所述，其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看待方瑞豐所提供的文物，認為該等文物具有藝術品的價值（偵一卷第23、31頁）；而被告陳麗卿也供述，其認為相關文物即使是工藝品，也有相當價值，一件也要幾十萬元（原審院卷九第127頁），難認其2人有詐欺之主觀犯意。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若認知附表一所示文物只是藝術品、工藝品，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時自應依其等認知據實以告，而非對外為如附表五所示之名實不符的宣傳；況被告陳麗卿上述所謂幾十萬元的價值，與前述投資人所接受到的「相關文物價值數億、上百億元、媲美故宮的翠玉白菜或肉形石」等資訊，存在天差地別的價值落差，自會嚴重影響投資人判斷是否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決定。因此，本案無從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述供述內容，認定其2人未有詐欺之主觀犯意。

　㈦綜上，本件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所辯均不可採，其等於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之有價證券時，有施用詐欺行為且有犯意聯絡等情，已可認定。

八、本案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

　㈠被告林茂唐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購買方美克斯公司股票的投資款，我要求投資人匯到天暢公司的帳戶及我個人的帳戶（原審院卷九第364頁），此與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增資股招募的投資款項主要進入林茂唐的帳戶，一開始也有進到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他二卷第5頁）相符，且有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及扣案之天暢公司帳冊資料在卷可證（詳下述），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會匯（存）入天暢公司及被告林茂唐帳戶內。而依卷附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帳戶、林茂唐花旗銀行帳戶、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等帳戶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2-1、2-2、3-1、3-2），附件表2-1、2-2、3-1、3-2「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存）款至上述4帳戶的情形，且其等分別為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或增資股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又上述4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2-1、2-2、3-1、3-2所載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顯示為資金匯入、資金轉入）、帳冊資料性質（帳冊卷三部分，全為原始股股東支付股款的資料）及前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A、B方案投資金額，足認各該未顯示匯款人、但匯入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數之金額，或帳冊卷三所記載之收入款項，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而前述股款，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

　㈡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的款項，有部分會進入大器公司的帳戶（原審院卷十第77頁），足認天暢公司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的股款，部分會匯（存）入大器公司帳戶內。而依卷附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天暢公司帳冊資料所示（出處參見附件表3-4、3-5），附件表3-4、3-5「匯款人」欄所載之人，分別有匯（存）款至上述2帳戶的情形，且其等為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之股東，足認該等款項為該等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又上述2帳戶的交易明細中，就附件表3-4、3-5所載之部分款項，雖有未顯示匯（存）款人為何人的情形，但對照天暢公司帳冊資料之記載內容，有記載各該款項為「S2-天暢國際藝術股份（入）」，且證人張芸熙於調詢中證稱：S1是指原始股，S2是指增資股（他二卷第2頁），又如前所述，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是以30萬元為1單位，足認各該未顯示匯（存）款人名稱、但數額為30萬元或其倍數之金額，亦應是股東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股款。而前述股款，亦均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

　㈢天暢公司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雖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天暢公司實質上仍是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投資人因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為1萬8千元或1萬5千元），與天暢公司之招攬行為乃屬密不可分、無從分割。但如前所述，投資人於繳交之上述會員費時，天暢公司同時會販賣、交付投資人所選購之文創商品，且該等文創商品，幾乎全與附表一所示文物無關。因此，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會員費，既尚可購得與詐欺行為無關之文創商品，自難論認投資人選購該等文創商品的對價，亦屬天暢公司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又依據本案卷內事證，無法就投資人所繳交之上述會員費，區分其「文創商品之對價」、「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如前所述，不必然所有投資人均有獲贈）」、「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費」等項目之金額各自為何，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就投資人所繳交之會員費部分（情形及證據出處詳如附件表2-3、3-1、3-2、3-4所載），均不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

　㈣被告方瑞豐因親自或透過證人楊惠雄、曾秀英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而經投資人將認購股款匯入方瑞豐合庫帳戶之事實（詳附件表3-3），已如前述，且證人劉易璁、黃子芮、羅銘清、羅道彥、張佳霖、張慶雲、黃秀麗（郭永瑜除外，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於本院審理時均到庭證述上開款項是要投資，不是買古董，亦如上述，而依被告方瑞豐與上開證人之交易模式、對價，亦非股權與古董合併搭售之情形；至於被害人謝喜麗雖未到庭，然觀之其於101月10月11日匯款50萬元至被告方瑞豐合庫帳戶後（表3-3編號1），於101年10月18日亦匯入100萬元至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表2-1編號61），故從被害人謝喜麗交付係大額整數之匯款（150萬元，為30萬元的倍數），並取得30萬股的原始股一節，亦可推認證人謝喜麗應係要投資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非購買廉價之古董。從而，如附件表3-3匯入被告方瑞豐上開合庫銀行之款項（不含郭永瑜匯入部分），自均係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對價，屬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而施用詐術之財物。

　㈤依上所述，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而因詐欺行為獲取之財物，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2所載，即3784萬5378元；而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金額應如附件表9-3所載，即1億9711萬3000元，二者合計金額則如附件表9-1所載，即2億3495萬8378元。起訴書就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的金額，雖分別記載為4941萬7990元、2億5367萬1000元，但依據起訴書所載論認此部分事實之事證（證據清單編號42），上述金額應是投資人之應繳股款金額，並將會員費計入的結果，但會員費部分不宜計入，已如前述，且投資人應繳股款事後是否確有如數繳納，亦非無疑（如後述王家安、林武等人），故本院認宜以前述方式計算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併予說明。

　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之辯護人雖主張：共同參與犯罪之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應不能計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稱之「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本案於計算該項金額時，應扣除支付給被告方瑞豐的版權費、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前述600件文物的價金、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的價金、支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支付給張本源之12生肖文物展覽版權費、清宮寶藏展覽版權費、員工薪資等管銷費用、辦理展覽的支出、展覽周遭商品的製作費用等成本，共計2億3230元，故本件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然而：

　⒈本案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者，僅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而在前述金額的計算過程中，本院並未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款項計入（例如林茂唐因認購增資股而開立的期票金額），而辯護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說明上述計入的款項中，有何者是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所繳付，故本案並無計入共同正犯投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款項的問題。至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以外之其他同案被告，其等雖有共同參與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5條第1項之犯行，但並未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且為此一犯罪之被害人，故其等因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款項所繳付的款項，自應於計算前述金額時予以計入。

　⒉關於是否扣除犯罪成本部分：

　⑴本件被告方瑞豐因提供相關文物所收取的版權費100萬元美金，及因販售包含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所獲得的價金，乃是共同正犯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予以分配，而由個別行為人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與犯罪成本無關。

　⑵天暢公司向被告方瑞豐購買其他文物所支付的費用，因該等其他文物並未用以從事本件犯行，故與本案無關，並非犯罪成本。

　⑶又依本院前審判決被告等人詐欺取財罪確定部分之事實，支付給羿昇集團的輔導費用，有相當部分是詐騙證人張本源而來，並非天暢公司所支付，就此而言，亦無支出犯罪成本可言。

　⑷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雖認就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於計算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應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但其理由乃是基於「依現行證券交易市場之款券交割機制，買賣股票者，不論其原因、動機為何，均應依法繳交前述稅、費，不能拒繳或免除此部分支出，且係由證券經紀商結算後，直接將扣除應繳稅、費之餘額匯給股票出賣人，股票投資人並未實際支配過前述稅、費。從而，實務上對於因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向來多採『差額說』（或稱『淨額說』），即應扣除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手續費，以貼近真實利得之計算方法」，故屬於就內線交易罪此一個別犯罪型態所採取之見解。但就本案情形而言，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乃是以事實欄二所載方式，招攬不特定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故其2人是自始即以詐欺手段，騙取投資人之財物，其等因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所獲得的款項，與使用之犯罪手段間具有直接之因果關連，行為態樣與刑法上的詐欺取財犯行相同，於計算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自無扣除成本的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可為參考）。因此，本案尚無從援引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裁定之見解，而就天暢公司、方美克斯公司相關之經營成本予以扣除。

　⑸從而，辯護人前述主張，均屬無從採認。　　　　

九、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所辯均不足採，其等3人涉有前述犯行，均堪以認定。

十、證據調查駁回：

　㈠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請求將系爭古文物為破壞性之鑑定等語。然所謂破壞性的鑑定方式，會對相關文物產生無法回復之損害，且其鑑定方式僅能鑑定文物的年代，並無法辨識相關文物是否具S-1表、「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所描述的品質、特色，對於本案重要待證事實難生全面釐清的作用，並非合宜之鑑定方式；又其主張被告方瑞豐已將某古文物送請鑑定，結果證實為西元前1600年至1050年間，被告等人並以之為聲請再審云云，然此部分之再審，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再字第153號、113年度聲再字第62號、114年度聲再字第12號駁回聲請在案，故其所述，亦屬無稽。另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將本案相關文物再送萬寶國際古董熱釋光鑑定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鑑定云云。然此部分之待證事實，除原審及本院前審先後2次委請不同之鑑定人進行鑑定外，另有前述其他事證可予證明，故該待證事實已經明確，自無再為鑑定的必要。故被告林茂唐、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請，均無可取。

　㈡被告林茂唐之辯護人又請求傳喚同案被告方瑞豐、陳麗卿、證人張本源、林羿龍到庭作證。然上開證人，在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已證述在案，屬同一證據再行聲請，為不必要之調查，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駁回其聲請。另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雖請求傳喚證人朱麗宸、陳美幸、謝喜麗，然嗣後已撤回聲請（本院三卷第219頁，本院四卷第91頁），併此指明。

肆、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部分

　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被告方瑞豐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為事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已於107年2月2日修正施行，此次修正是將加重處罰條件1億元之計算標準，由「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參照立法理由的說明，修正後規定關於上述1億元金額的計算，是將原本可能計入之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孳息予以排除，而屬加重處罰條件的限縮，自較有利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本案就事實欄二部分，應適用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

　㈡本案被告等人為事實欄二所示行為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雖於108年4月19日修正施行，而修正前之規定為：「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修正後的規定則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依據立法理由的說明及上述修正內容，此次修正乃是配合同法第177條之1及第178條之1之修正所為，並將原本第1、2項規定予以合併，就事實欄二的法條適用而言，於修正前、後並無不同，故不生新舊法比較的問題，應直接適用修正後的規定，併予說明。

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本案所犯法條、法律適用部分：

　㈠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證券業務」，主要是指有價證券之承銷、有價證券之自行買賣、有價證券買賣之行紀、居間、代理等，證券交易法第15條定有明文。再者，證券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許可證照，方得營業；非證券商不得經營證券業務。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天暢公司並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發給許可證照之證券商，且未曾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卻從事公開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所為自有違前述證券交易法第44條第1項、第22條第1項之規定。

　㈡又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於參與方美克斯公司對非特定人公開募集、發行有價證券過程中，均有詐欺之行為一節，已如前述，故此部分顯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情。

　㈢本案行為主體為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為參與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法人，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分別係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之行為負責人等情，均如上述，且就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即事實欄二全部），天暢公司因此而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至於被告方瑞豐參與部分（僅事實欄二、㈠部分），則未達1億元。從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修正後）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詐偽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5條第1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而被告方瑞豐事實欄二、㈠所為，則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5條第1項之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起訴書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前述犯行，漏未引用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且認被告方瑞豐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應以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予以處罰，雖有未合，但因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本院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的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判決。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事實欄二所為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之詐偽罪（方瑞豐僅有事實欄二、㈠部分），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僅事實欄二、㈠部分）與同案被告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曾秀英、侯秋雲、張家豐、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間（各行為人參與情形詳如附表A所載），就事實欄二所示非法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罪、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彼此之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競合：

　㈠刑事法中的部分犯罪型態，本質上就具有反覆、延續實行的特徵，若於立法時將其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的犯罪意思，在密切接近的一定時、地，持續實行多次的犯罪行為，且依社會通念，在客觀上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在刑法評價上，即應只成立「集合犯」的實質上一罪。再者，證券交易法所稱之「募集」，既是對非特定人為之，本質上即有反覆、延續實行的特性；而同法所稱之經營證券「業務」，亦是指反覆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而言，故前述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未經申報生效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非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等犯行，均屬立法者所規範應屬集合犯的犯罪態樣。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雖因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增資股股權而觸犯前述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但其招攬方式相仿、所為均為募集、發行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行為，足見其等應是基於概括的犯罪意思為該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行為，且該等行為的時間密切接近，在客觀上也可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的行為觀念，故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所為前述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犯行，均應各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

　㈡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3人於前述事實欄二、㈠㈡所示犯行，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述3罪名，屬於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的規定，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均從一重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詐偽罪，被告方瑞豐則係從一重論以法人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

四、本院併予審理部分：

　㈠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之事實（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801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4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其中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與本案前揭有罪部分（認購「原始股」、「增資股」之行為），均有同一案件或事實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其餘與本案無關之案情或同案被告部分，本院將另行退併辦處理）。

　㈡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業經本院認定其等有經招募而向被告方瑞豐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並分別匯款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只是之後由證人曾秀英自費退款承接，並從原始股股東名冊除名一節，業據證人羅銘清、羅道彥、曾秀英證述如前，故證人羅銘清、羅道彥部分雖未據起訴，然與本案被告方瑞豐等人有罪部分，仍有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五、刑的加重減輕事由

　㈠關於累犯部分：

　　本案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前因違反醫師法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分別於97年7月24日、97年4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且經公訴檢察官遽以為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及其辯護人對此構成累犯之客觀事實亦未曾爭執；惟本院審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上開違反醫師法案件，與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間，不但犯罪行為、所犯罪名均有不同，且侵害之法益亦屬有別，二案犯罪時間亦有間隔，尚難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自無依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逕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內審酌即可。

　㈡被告方瑞豐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方瑞豐曾至調查局檢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應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或證人保護法第14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云云。然而：

　⒈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而此規定所謂的自首，是指行為人在其犯罪未被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言。若行為人於其犯罪未被發覺前，僅是向該管公務員提及其犯罪之相關跡證，但並未申告任何有關於成立犯罪之事實，自難認其有自首犯罪，而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方瑞豐在檢、調人員開始偵辦本案之前，雖曾於104年7月14日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檢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有違法吸金行為，但其當時所為之檢舉內容，乃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私下招攬會員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而違法吸金，未有一字一語提及自己參與相關犯罪行為（他一卷第18至19頁），故其並無申告任何有關於自己成立犯罪之事實可言。依據前述說明，其所為並非自首，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3項之減免其刑規定，均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為其適用要件。而依據本案卷證資料，並無任何檢察官事先同意方瑞豐適用證人保護法規定之相關事證，故被告方瑞豐自亦無從依前述規定減免其刑。

　㈢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又主張：方瑞豐提供超過79件古文物、600件古藝品等其他收藏，且該等收藏最後均遭林茂唐、陳麗卿所侵占，本案未有付出而享有鉅額利益之人乃林茂唐、陳麗卿2人。方瑞豐皆是於林茂唐、陳麗卿、張本源同意下，合法與公司簽訂租賃及買賣契約，並依約提供收藏給公司，並未再多取一分一毫。請考量方瑞豐受林茂唐、陳麗卿所欺，且主動檢舉並配合偵辦，也與告訴人張本源達成和解，又方瑞豐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云云。然辯護人所稱方瑞豐提供之文物遭侵占部分，與卷內事證並不相符，已如前述；再者，依據卷內證據所示，方瑞豐獲取之犯罪所得達數千萬元（詳後述），亦是享有鉅額不法利益之行為人，且該等所得乃是以提供文物贗品而來，毫無正當性可言；又其事後所為之檢舉，亦僅是在不實撇清自己責任，難認有配合偵辦之舉，以上種種均未見被告方瑞豐客觀上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有可憫恕之處，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另被告方瑞豐辯護人所指和解部分，逕依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由予以審酌即為已足，尚難執此即認被告方瑞豐有何情輕法重而得予以減刑。故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亦不可採。

伍、上訴之論斷：

一、撤銷改判部分：

　　原審認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為分如事實欄二㈠、㈡所示犯行，均罪證明確，因而予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然查：

　㈠本案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行為主體是方美克斯公司，天暢公司則為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法人，均非自然人，原審逕以相關自然人為行為主體，漏未審認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容有違誤。

　㈡依據前述參、八、㈤所載事證及理由，本件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關於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部分，應為3784萬5378元（附件表9-2）；關於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部分，應為1億9711萬3000元（附件表9-3），二者合計金額為2億3495萬8378元（附件表9-1），原審就此部分所認定之金額分別為4183萬6378元、2億6503萬8468元、3億0687萬4846元，尚有未合。

　㈢有關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天暢公司等招募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之行為，應是在該等增資股發行之前，故此部分的行為，仍屬證券交易法所稱之參與募集、發行之行為，並非出售被告林茂唐所取得之增資股股票，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有所不當。

　㈣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本案之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與本院前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詐欺取財犯行間，行為主體不同、犯罪對象有別、手段亦有出入、且在犯罪時間點上，二者亦無完全重合之處，業經本院前審判決認定在案，故原審認該二次犯行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亦有未妥。

　㈤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947、29948、29949、29950、29951、29952、29953、29954、29955、29956、29973號、112年度偵字第34164號、113年度偵字第16407號移送併辦部分，及向證人羅道修、羅道彥招募購買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股權之部分，均與已起訴經論罪部分具有同一案件或事實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未及併予審究，即有未當。

　㈥被告方瑞豐曾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吳美玲、劉景德、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達成協議，並償還部分之投資金額之事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此一有利被告方瑞豐之事項，亦有未恰。

　㈦有關後述「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原審未能詳加審酌卷內事證，而於被告等人之犯行中併予論認，容有不當。

　㈧依據後述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說明，原審就林茂唐、方瑞豐及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容有未妥之處。

　㈨從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以前詞上訴否認犯行；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主張沒收不當，雖均無理由。然而原審判決既有上述違誤、不當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及本案之部分（即不含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以及被告陳麗卿沒收部分，不沒收扣案物部分）；以及關於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之沒收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上訴駁回部分：

　　原審就被告陳麗卿犯罪所得之沒收，及就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關於本案扣案物之沒收，分別說明如下：

　㈠依附件表8-1、8-2所示之帳戶資金明細及帳冊資料顯示，被告陳麗卿有領取天暢公司發放之獎金，且經被告陳麗卿供稱其確有領到帳冊卷所載之獎金（原審院卷十三第90頁），則被告陳麗卿於本案所分得之犯罪所得，應為14萬5800元。又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被告陳麗卿帳戶內之財產，已經扣押，故被告陳麗卿上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於被告陳麗卿所犯罪名主文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如附表六㈡編號2⑵所示陳麗卿遭扣押帳戶內之餘額應予沒收，其餘不足部分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物部分：

　⒈附表一編號1至78所示之文物，已經天暢公司所買受，故該等物品即非被告等人所有之物，自不需諭知沒收。

　⒉附表三編號1-1、1-17所示之物，為被告林茂唐所有土地之所有權狀，而該等土地已由原審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定扣押；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0所示被告林茂唐所有之車輛，已由原審依被告林茂唐之聲請而裁定予以拍賣，由原審民事執行處以108年度司執助字第2260號變價扣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處理，於108年12月26日拍定，拍賣得款54萬1000元（扣除鑑價費代墊款2640元後，所餘金額為53萬8360元），此有原審民事執行處109年1月31日雄院和108司執助福字第2260號函在卷可證（原審院十第51頁），然被告林茂唐所有之上述不動產所有權狀及動產，並非林茂唐供犯罪所用之物，不需諭知沒收，應待被告林茂唐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形時，由檢察官依法對扣押之不動產或變得之價金為追徵程序之處理。

　⒊附表三編號1-2、1-8、1-10至1-12、1-19、1-24、1-25、2-2至2-13、2-18、2-23至2-26、2-29至2-34、5-1至5-12所示天暢公司財報、投資承諾協議書、投資合約書、認股、匯款名單、股權確認協議書、公司股東名冊等文件，雖屬與本案相關之天暢公司業務資料，然並非被告等人所有，而不需諭知沒收。

　⒋附表三編號1-34至1-36、2-14、2-19至2-22、2-27、2-28所示之帳戶存摺，該等帳戶雖是供投資人匯款、或天暢公司轉匯投資款之帳戶，但原審已以105年度聲扣字第8、12號刑事裁定扣押該等帳戶內之財產，並無沒收該等帳戶存摺之必要，故不予諭知沒收。

　⒌附表三編號1-14、1-15所示之紙鈔，為被告林茂唐所有，且依林茂唐於原審審理中所述，該等紙鈔為其自己之現金，並非投資人之款項（原審院卷十三第107頁），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有何關連；又附表三其餘扣案物亦均與本案犯罪無關，均不予諭知沒收。

　⒍附表六㈠⒉所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遭扣押之不動產，應待其等之犯罪所得有應追徵之情形時，由檢察官依法為追徵程序之處理。

　㈣經核原審判決就前述關於沒收部分之論述，均屬正確，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等人提起上訴時，亦未就此部分指出原審有何違法、不當之處。因此，原審前述部分雖經本院撤銷改判，但因沒收具有獨立性，上訴審法院得就罪刑部分與沒收部分分別裁判，故予以駁回關於前述沒收部分之上訴。

三、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撤銷改判部分之量刑：

　㈠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分如事實欄二、㈠㈡所為招攬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增資股所取得的金額，分別為3784萬5378元（此為方瑞豐參與部分之金額）、1億9711萬3000元，合計金額達2億3495萬8378元（此為林茂唐、陳麗卿2人參與部分之金額），參與認購的投資人達數百人，已對個別投資人之財產法益及整體投資之金融秩序，造成相當之損害。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3人就此部分犯行之分工，分別如附表A所載，整體而言，被告林茂唐參與程度最高、陳麗卿次之，方瑞豐則更次之；又其等因此部分犯行，分別獲有前述（被告陳麗卿部分）及後述（被告林茂唐、方瑞豐部分）之犯罪所得；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未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告方瑞豐事後與被害人郭豐碩等8人達成協議、並為部分賠償（如前述伍、一㈥所述）等犯後態度；另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雖有以將部分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方式，與該等投資人進行和解，但此部分是否確能使相關被害人獲得實際賠償，尚有疑義（詳後述），及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有前述違反醫師法等前科素行、被告3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工作、經濟等生活狀況（本院前審卷六第2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欄二、㈠㈡㈢所示之刑。

四、犯罪所得沒收部分：

　㈠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所以關於沒收的法律適用，並沒有新舊法比較的問題，在新法施行之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的相關規定來處理。再者，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1第1項分別規定：「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而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則規定：「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故其他法律於105年7月1日之後如就沒收另定有特別規定，自應依該特別規定處理。而於107年2月2日修正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屬105年7月1日之後就沒收所制定的特別規定，依據前述說明，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至3項規定之罪之犯罪所得的沒收，應優先適用該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處理，但該規定所未規範事項，仍有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之後，沒收已非從刑，而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的規定，是採義務沒收主義，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的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因此，上述證券交易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違反前述沒收規定修正之立法目的。從而，法院於查明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部分後，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之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應發還、賠償的數額尚有未明，即認不需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而應於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時，在扣除不予沒收部分後，就其餘額依前述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收，以使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經確定後，仍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

　㈢刑法上所稱的「責任共同原則」，是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的多數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的一部分，而相互利用他人的行為，以達成彼此間共同犯罪的目的時，就應該對於所發生的全部結果共同負責。因此，「責任共同原則」只是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者的責任認定，而與犯罪所得的沒收無關。又沒收雖然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的獨立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乃是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基本權的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的刑事處分，對人民基本權的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故在判斷是否宣告沒收時，自然應該要權衡罪責原則、比例原則，避免對共同正犯為不符罪責或無必要的沒收、追徵。而共同犯罪行為人的組織分工及各自的不法所得，未必相同，也有可能出現犯罪所得分配懸殊的狀況，如果分配較少甚至未參與分配的人，仍然需要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的責任，無異是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然有失公平，故應就各人實際分得部分分別宣告沒收即可。

　㈣關於事實欄二、㈠㈡所示，本案因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2億3495萬8378元此項犯罪所得之分取部分：

　⒈被告方瑞豐分取部分：

　⑴如前所述，被告方瑞豐有因提供附表一所示文物而可獲得100萬元美金的版稅，而依被告方瑞豐簽立之收款簽收單，其實際取得的款項為新臺幣2984萬2900元（他五卷第33至42頁，含扣抵被告方瑞豐先前向天暢公司的借支款）。

　⑵被告方瑞豐因販賣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在內之600件文物給天暢公司而取得3000萬元，該等文物平均每件售價為5萬元，亦如前述，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既涉及此犯行之詐欺行為，自應將其販售所得一併計入（至於其他文物，則與本案無關，不需計入），則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分取的犯罪所得為395萬元（計算式：5萬元×79件＝395萬元）。至被告方瑞豐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與本案無關，故販售該文物所得不應計入而宣告沒收云云。然附表一編號1至79所示文物，涉及本案證券詐偽犯行一節，業經本院說明說前（詳理由欄參、三㈥⒊），故被告方瑞豐因證券詐偽犯行而取得之前揭金額，自屬犯罪所得而應依法宣告沒收，故被告方瑞豐辯護人上開所指，即不可採。

　⑶附件表3-3所示款項共計235萬元（不含郭永瑜部分），乃是被告方瑞豐透過曾秀英等人招募投資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之股款，並匯至被告方瑞豐合庫銀行帳戶由其取得，則被告方瑞豐因此所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35萬元。

　⑷綜上，被告方瑞豐此部分總共分取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元（計算式：2984萬2900元+395萬元+235萬元＝3614萬2900元）。

　⒉被告林茂唐分取部分：被告林茂唐以其花旗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直接收取之股款，分別為附件表3-1之1020萬元、附件表3-2之343萬1000元。另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股款，亦有轉匯入被告林茂唐臺灣銀行帳戶、花旗銀行帳戶及玉山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如附件表4-1至4-3所載），金額分別為附件表4-1之279萬元、附件表4-2之1588萬8800元、附件表4-3之1397萬3000元。則被告林茂唐因此所分取的犯罪所得為共為：4628萬2800元（計算式：1020萬元+343萬1000元+279萬元+1588萬8800元+1397萬3000元＝4628萬2800元）。

　⒊大器公司取得部分：

　　本案（參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的過程中，部分投資人的股款是直接匯入大器公司帳戶，已如前述，其金額分別為附件表3-4之375萬元、附件表3-5之3970萬8000元。又天暢公司臺灣銀行帳戶所收取之股款，亦有轉匯入大器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大器公司臺灣銀行帳戶的情形（證據詳如附件表5-1、5-2所載），金額分別為附件表5-1之60萬元、附件表5-2之1億2204萬0978元，而依被告林茂唐以大器公司代表人身分於原審審理中陳稱：增資股部分是由我專案處理，所以匯入的錢會轉到大器公司帳戶內，再分配統籌付款（原審院卷十第76頁），足見大器公司有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天暢公司等之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該等犯罪所得，其金額共計為：1億6609萬8978元（計算式：375萬元+3970萬8000元+60萬元+1億2204萬0978元＝1億6609萬8978元）。又大器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號2⑶所示），均為該公司所有，又金錢所表彰者既在於交換價值，而非該特定金錢之實體價值，金錢混同後，相同之金額即具相同之價值，又考量現行刑法沒收之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意旨，應認大器公司因本案所獲得之犯罪所得，既與其所有之金錢混同，則犯罪所得之沒收即可由扣案現金予以執行。因此，關於大器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如主文附表七編號5所示。

　⒋天暢公司取得部分：

　　天暢公司因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有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即2億3495萬8378元，扣除前述㈣⒈至⒊（方瑞豐、林茂唐、大器公司）的款項後，剩餘之319萬1700元（計算式：2億3495萬8378元-3614萬2900元-4628萬2800元-1億6609萬8978元＝319萬1700元），即為天暢公司因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而無償取得且仍保有之犯罪所得。又天暢公司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因此，關於天暢公司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4所示。

　㈤天暢公司人員於自行加入會員或另再招攬他人加入會員時，可獲得天暢公司所發給之獎金，已如前述；又天暢公司前述「先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再擇定A方案或B方案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的制度，只是為規避證券交易法規範所設計之徒具形式的制度，實質上仍是在直接招攬非特定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亦如前述，故天暢公司人員招攬投資人成為該公司會員所獲得之獎金，自屬參與本案犯行之天暢公司人員的犯罪所得，應依法予以沒收、追徵。再者，投資人因成為天暢公司會員、加盟商所繳交之會員費，因無法區分其「文創商品之對價」、「獲贈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價值」、「取得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資格之花費」等項目之金額各自為何，故本院未予列入因詐欺行為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認定金額中，已如前述，故性質上屬於從該等會員費中提撥發給相關行為人之獎金，自不需於計算天暢公司保有之犯罪所得中予以扣除。從而，本案被告就此部分所取得之犯罪所得，分別說明如下：

　⒈被告林茂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林茂唐分別獲有247萬5450元、23萬0400元之獎金，該合計270萬5850元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林茂唐予以宣告沒收。

　⒉被告方瑞豐部分：依據附件表8-1、8-2所載證據，方瑞豐分別獲有20萬7000元、4萬9500元之獎金，該合計25萬6500元之獎金，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對方瑞豐予以宣告沒收。

　㈥又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2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方瑞豐已與被害人郭豐碩、吳綉玫、吳美玲、劉景德、陳麗萍、郭志烜、朱麗宸、葉鍾靜美等人達成協議，並償還部分投資金額共195萬元之事實，除據被告方瑞豐陳述在卷外，並有協議書、原始股東投資金額在卷可查（參本院六卷第341至342頁），核與證人郭豐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方瑞豐有還我一點點錢，算是清了，達成和解等語相符（參本院三卷第156頁），依上開說明，此部分已償還被害人之部分，自應扣除而不宣告沒收、追徵。

　㈦依據前述，被告林茂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4628萬2800元、270萬5850元，共計4898萬8650元，而被告林茂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外幣部分，由檢察官於指揮時換算金額）。因此，關於被告林茂唐犯罪所得之沒收，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1所示。

　㈧依據前述，被告方瑞豐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獲有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然被告方瑞豐已償還部分被害人之金額共195萬元，已如上述，此部分依上開說明應扣除而不沒收。因此，關於被告方瑞豐本案犯罪所得之沒收金額，應為3444萬9400元（計算式：3614萬2900元+25萬6500元-195萬元＝3444萬9400元）。又被告方瑞豐帳戶內遭扣押之金錢（如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依據同上述關於大器公司之理由，應可做為犯罪所得而予執行沒收。故本案被告方瑞豐前述犯罪所得，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如附表七編號3所示。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就性質上屬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而非刑罰從刑的「沒收」，並無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28號刑事判決可作為參考）。因此，本件關於被告部分，雖僅有其提起上訴，但原審就被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既有違誤，本院自仍得予以撤銷並改諭知沒收金額較高之犯罪所得，併予說明。

　㈨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在本院前審審理中，雖多次提及其等就本案，有以將本案投資人之投資轉換為大巴馬公司股權的方式，與投資人進行和解，但如前所述，大巴馬公司乃是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另案遭起訴之涉案公司，在另案尚未確認是否又是其2人以與本案相同手法再為犯罪，且大巴馬公司股權價值亦有不明的情形下，尚難以此論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2人已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

　㈩被告林茂唐、方瑞豐，參與人天暢公司、大器公司等於前案所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故該詐欺取財罪相關沒收部分，逕依本院前審認定即可，非本案所應審究，附此敘明。　　

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共同基於以詐欺行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自101年4月間起，以天暢公司為方美克斯公司在臺灣之總代理商為名義，分別以事實欄二、㈠所示詐術，招攬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原名李玉枝）、林武、劉鎮宇出資認購方美克斯公司之原始股股權，而經營證券承銷業務，使上開人等因天暢公司前述招攬行為而陷於錯誤，出資認購方美克斯股權，因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同犯前述證券交易法等罪嫌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三、又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而所謂「虛偽」係指陳述之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符；所謂「詐欺」，係指故意以欺罔之方法使人陷於錯誤；所謂「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係指故意以其他方法或行為（例如故意隱瞞重要事項致他人判斷失當等），誤導相對人對事實之瞭解或發生偏差之效果（以上各項行為，均須出於行為人之故意）。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涉有前揭罪嫌，無非係以上開人等均在附件表1-1原始股股東名冊內，為其論據。然查：

　㈠證人郭永瑜（附件表1-1編號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介紹一位「大哥」向方瑞豐買古董，該「大哥」姓名不方便透露，之後方瑞豐就說要送我股權，讓我插乾股，但我實際上沒有花錢購買任何方美克斯公司股權等語（參本院三卷第72至74頁）。

　㈡證人王家安（附件表1-1編號51）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識方瑞豐快10年了，方美克斯公司成立時，方瑞豐叫我過去幫忙，半年後，方瑞豐說要把人頭填滿，就撥了10萬股給我等語（參本院三卷第77至78頁）。

　㈢證人洪力立（附件表1-1編號122）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方瑞豐說要去美國成立公司，說他人數不夠，叫我提供身分資料，後來就收到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但我沒有花錢購買等語（參本院三卷第264至267頁）。

　㈣證人李依霞（附件表1-1編號123「李玉枝」）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獅子會認識方瑞豐約10年，因我被倒會欠很多錢，方瑞豐說要成立公司，就送我方美克斯公司未上市股票，算是好意，我沒有出一毛錢購買等語（參本院四卷第125至127頁）。

　㈤投資人林武（附件表1-1編號76）經本院通知卷內留存地址，並未到庭，且本院依該址或留存手機門號，亦查無任何有關「林武」之年籍資料，而被告方瑞豐陳稱：林武是大陸人，我不知道他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他常在國外，我只有電話等語（偵二卷第55至56頁），雖被告方瑞豐上開所述未必完全屬實，但因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需有施用詐術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本件卷內既無「林武」遭證券詐欺之相關跡證，本於「罪疑唯輕原則」，即應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㈥投資人劉鎮宇（附件表1-1編號145）未曾到庭陳述，且被告方瑞豐主張：劉鎮宇係其多年好友，本案並未實際出資購買股權，而今劉鎮宇已歿，更無從證實等語，本於「罪疑唯輕原則」，本件卷內既無「劉鎮宇」遭證券詐欺之相關跡證，即應為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有利之推認。

五、綜上所述，本件既無證據證明上開投資人郭永瑜、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有遭被告等人施用詐術認購方美克斯股票之行為，即難以公訴意旨所指證券詐偽等犯行相繩，屬不能證明犯罪，依上開說明，本應為此部分無罪之諭知。但檢察官認為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上述本院論罪科刑的犯行，具有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故不另諭知無罪。

六、又本案除郭永瑜匯入之款項已扣除不計入犯罪金額、所得外，其餘王家安、洪力立、李依霞、林武、劉鎮宇之部分，因證人大多證稱沒有出錢，且亦查無相關金流可以證明前述王家安等證人有出資購買方美克斯股權，此部分即無須在犯罪金額、所得部分另行扣除，附此敘明。

柒、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附卷可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捌、被告林茂唐、陳麗卿、方瑞豐所涉詐欺取財罪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以及同案被告吳洋銘、劉嘉惠、許水清、曾敬翔、林阿溪、陳美幸、張家豐、曾秀英、侯秋雲等人經原審、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部分，均不屬於本院審判的範圍，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朱華君、羅瑞昌、陳麗琇、吳聆嘉移送併辦，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2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 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

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8條之2第1項、第43條第1項、第43條之1第3項、第43條之5第2項、第3項、第43條之6第1項、第44條第1項至第3項、第60條第1項、第62條第1項、第93條、第96條至第98條、第116條、第120條或第160條之規定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0萬元以下罰金。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附表A：

姓名 職位 分工 事實欄二的參與期間、範圍 林茂唐 董事、總經理 天暢公司主要決策者之一；綜理天暢公司業務之規劃、經營、執行及掌控資金流向；負責天暢公司內人事任命；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即附件表1-2最後一位投資人簽約日期），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麗卿 監察人、財務長 負責天暢公司之資金調度（含招攬會員、加盟商、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之獎金發放），且資金之動支均經其審核，而主導天暢公司之財務事項；與林茂唐共同處理天暢公司的業務執行；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方瑞豐 董事長 參與天暢公司部分決策；著作「天暢藏珍」、「清宮寶藏」書刊，以該等書刊對外宣稱附表一所示文物其產製年代、品質、特色如附表五所載；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101年4月間某日起，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 曾敬翔 業務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天暢公司投資說明會（或課程）之主要主講人之一；業務人員之組織訓練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林阿溪 業務→高雄營業處顧問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陳美幸 業務→高雄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12月12日前（但在101年4月之後）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張家豐 業務→臺中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10月15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曾秀英 業務→臺中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臺中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1年4月間某日起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侯秋雲 業務→高雄營業處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含向認識之人招攬及至高雄營業處參訪之投資人招攬） 102年8月1日至104年6月11日，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吳洋銘 協理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劉嘉惠 總經理特助、行銷副總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增資股 許水清 臺南營業處處長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股權 招攬他人認購方美克斯公司原始股及增資股 



附表B：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被告林茂唐的陳述 偵一卷第2至10、22至31頁、偵二卷第270至278、340至347頁、偵三卷第77至78、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292至366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8至90、109至110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5至246頁。 被告陳麗卿的陳述 他二卷第166至174、180至190頁、偵二卷第349至358、415至420頁、偵三卷第157至159、220至221頁、併二案他卷第60至61頁、原審院卷一第5至9頁、原審院卷二第104至112頁、原審院卷九第110至1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0至91、110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85至494頁、本院前審卷三第50至52頁、本院前審卷四第142至15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46至247頁。 被告方瑞豐的陳述 他一卷第18至19、127至132、134至136頁、調一卷第12至15頁、偵二卷第31至36、55至60頁、併二案他卷第50至52、55至56頁、併二案偵卷第35至36頁、原審院卷一第6至8頁、原審院卷二第153至162頁、原審院卷五第397至398頁、原審院卷七第356至415頁、原審院卷十三第51至52、91至95、112至113、14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253至258、535至538頁 同案被告曾敬翔的陳述 偵二卷第142至149、189至193頁、原審院卷二第52至57頁、原審院卷七第245至279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61至64頁 同案被告林阿溪的陳述 他二卷第60至66、78至83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96至97、106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75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陳美幸的陳述 他二卷第129至138、150至158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原審院卷七第36至73頁、原審院卷十三第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1至55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37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頁 同案被告張家豐的陳述 偵二卷第236至242、254至259頁、原審院卷一第112至11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189至190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23至24、62頁 同案被告曾秀英的陳述 他二卷第88至94、118至123頁、原審院卷一第60至64頁、原審院卷七第100至135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0至33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2、66至68頁 同案被告侯秋雲的陳述 他二卷第42至47、52至55頁、原審院卷一第20至2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52至55、331頁、本院前審卷三第393至401頁、本院前審卷六第63至66頁 同案被告吳洋銘的陳述 偵二卷第199至204、225至231頁、他五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二第8至13頁 同案被告劉嘉惠的陳述 他三卷第112至116頁、偵四卷第17至19、24至27頁、原審院卷一第195至201頁 同案被告許水清的陳述 偵一卷第196至201、220至226頁、原審院卷一第154至158頁、原審院卷七第74至98頁、原審院卷十三第85、111至11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頁 證人張本源的陳述 調一卷第86至91頁、他四卷第181至187頁、偵三卷第217至218頁、原審院卷五第425至487頁 證人林羿龍的陳述 偵二卷第95至101、129至134頁、原審院卷五第285至329頁 證人蔡侑珊的陳述 他二卷第28至32、36至40頁 證人張芸熙的陳述 他二卷第1至5、22至26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52至272頁 證人葉湘如的陳述 偵四卷第66至68頁 



附表一：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天暢藏珍第62頁 2 金屬彩繪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天暢藏珍第57頁 3 金龍首鳳紋提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天暢藏珍第103頁 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天暢藏珍第28頁 5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天暢藏珍第93頁 6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天暢藏珍第72頁 7 青銅螭龍耳簋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8，天暢藏珍第85頁 8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錯金銀龜馱形）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9，天暢藏珍第73頁 9 戰國青銅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0，天暢藏珍第75頁 10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1，天暢藏珍第83頁 11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2，天暢藏珍第61頁 12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3，天暢藏珍第97頁 13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4，天暢藏珍第89頁 14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5，天暢藏珍第70頁 15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6，天暢藏珍第71頁 16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7，天暢藏珍第67頁 17 青銅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8，天暢藏珍第81頁 18 青銅虎柄鳥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19，天暢藏珍第87頁 19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0，天暢藏珍第88頁 20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1，天暢藏珍第69頁 21 青銅四聯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2，天暢藏珍第84頁 22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3，天暢藏珍第80頁 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4，天暢藏珍第82頁 24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爐）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5，天暢藏珍第92頁 25 聯禁龍耳對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6，天暢藏珍第64頁 26 青銅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7，天暢藏珍第74頁 27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8，天暢藏珍第79頁 28 鳥手獸形尊1個（扣押物品目錄表紀載為鳥首獸形尊）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29，天暢藏珍第65頁 29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0，天暢藏珍第86頁 30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1，天暢藏珍第36頁 31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2，天暢藏珍第30頁 32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3，天暢藏珍第51頁 33 五彩龍鳳紋果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4，天暢藏珍第49頁 34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5，天暢藏珍第102頁 35 三彩包金仕女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6，天暢藏珍第42頁 36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7，天暢藏珍第68頁 37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8，天暢藏珍第52頁 38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39，天暢藏珍第58頁 39 鎏金銅龍朱雀燈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0，天暢藏珍第78頁 40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1，天暢藏珍第106頁 41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2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2，天暢藏珍第44頁 42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3，天暢藏珍第105頁 43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4，天暢藏珍第45頁 44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5，天暢藏珍第39頁 45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6，天暢藏珍第38頁 46 影青魚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7，天暢藏珍第98頁 47 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8，天暢藏珍第104頁 48 汝窯包金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49，天暢藏珍第100頁 49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0，天暢藏珍第91頁 50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1，天暢藏珍第40頁 51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2，天暢藏珍第99頁 52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3，天暢藏珍第53頁 53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4，天暢藏珍第55頁 54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5，天暢藏珍第41頁 55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6，天暢藏珍第43頁 56 金屬彩繪騎射俑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7，天暢藏珍第48頁 57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8，天暢藏珍第50頁 58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9，天暢藏珍第59頁 59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0，天暢藏珍第37頁 60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1，天暢藏珍第101頁 6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2，天暢藏珍第34頁 62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3，天暢藏珍第35頁 63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4，天暢藏珍第56頁 64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5，天暢藏珍第54頁 65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6，天暢藏珍第60頁 6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7，天暢藏珍第46頁 67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8，天暢藏珍第47頁 68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69，天暢藏珍第31頁 69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0，天暢藏珍第33頁 70 青銅銀人首鳥身立像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1，天暢藏珍第77頁 71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2，天暢藏珍第94頁 72 銅嵌玉香薰爐（1對）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3，天暢藏珍第95頁 73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4，天暢藏珍第29頁 74 青銅尊盤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5，天暢藏珍第66頁 75 銅嵌玉四龍升鼎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6，天暢藏珍第90頁 76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7，天暢藏珍第76頁 77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8，天暢藏珍第63頁 78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1個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2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79，天暢藏珍第96頁 以下為未扣案之文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所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包袱雙聯瓶1個  否。 天暢藏珍第32頁 8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6頁 8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7頁 82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8頁 83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19頁 84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0頁 85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1頁 86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2頁 8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3頁 88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4頁 89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5頁 90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6頁 91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1個 張本源 否。 天暢藏珍第27頁 



附表二（本院前審判決確定，不在本案審理範圍內）：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金融機構 戶名/帳號  1 101年2月2日 2,5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林茂唐/000000000000號  2 101年2月6日 1,340,000元 同上 同上  3 101年2月7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4 101年2月8日 1,840,000元 同上 同上  5 101年3月2日 2,000,000元 同上 同上  6 101年8月20日 2,9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7 101年12月27日 紐幣62,500元(1,492,5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8 101年12月27日 新幣62,500元(1,488,125元) DBS BANK LTD.（起訴書誤載為FIRST COMMERCIALBANK,SINGAPORE） 羿昇管理行銷公司  9 101年12月27日 紐幣125,000元(2,985,000元) WESTPAC NEWZEALAND LIMITED（起訴書誤載為ANZ BANK NEUWZEALAND LIMITED） 羿昇金融公司 10 102年1月25日 美元100,000元(2,918,000元) JPMORGAN CHASEBANK,N.A 方美克斯公司 11 102年1月25日 3,000,000元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00號 12 102年6月14日 2,00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13 103年4月9日 5,940,000元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天暢公司/0000000000號 合計：  32,403,625元   



附表三：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及內部相通樓層，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1-1 三民區獅頭段0000-0000號土地建物所有權狀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 1-2 天暢公司財報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 1-3 天印基金會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 1-4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4 1-5 大器公司資料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5 1-6 大器公司營運企劃書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6 1-7 2012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7 1-8 藝品清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8 1-9 筆記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9 1-10 藝品照片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0 1-11 承諾協議書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4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1 1-12 古文物買賣合約書5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2 1-13 名片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3 1-14 100元新臺幣紙鈔88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4 1-15 100元人民幣紙鈔8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5 1-16 手寫筆記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6 1-17 竹崎鄉公館段0000-0000號土地所有權狀及謄本影本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7 1-18 2014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8 1-19 天暢公司投資合約書-黃宇陽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19 1-20 AJD-8088車號000轎車（含行照）1輛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0 1-21 臺灣酵力公司投資合約書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1 1-22 大器公司投資契約-張本源、葉素卿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5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2 1-23 林茂唐台銀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3 1-24 認股、匯款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4 1-25 林茂唐會員組織表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5 1-26 2016年記事本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6 1-27 大器公司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7 1-28 陳娟娟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8 1-29 林茂唐玉山銀行支票簿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9 1-30 林茂唐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0 1-31 林茂唐AS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1 1-32 大器內蘊公司電腦資料光碟1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2 1-33 林茂唐華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6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3 1-34 林茂唐花旗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4 1-35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5 1-36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36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室1樓（大器內蘊公司辦公處所），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2-1 林茂唐筆記本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 2-2 手記投資名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 2-3 FMAC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 2-4 公司股東名冊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4 2-5 保密約定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5 2-6 投資認購同意書（空白）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6 2-7 投資履約契約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7 2-8 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8 2-9 投資承諾協議書3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9 2-10 天暢公司股東協議書1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0 2-11 FMAC股票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1 2-12 重要合約文件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2 2-13 職工通訊錄2張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3 2-14 大器內蘊公司台銀存摺4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4 2-15 天韻創藝公司台銀存摺5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5 2-16 大器內蘊公司國泰世華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6 2-17 大器國際行銷公司玉山銀行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7 2-18 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8 2-19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19 2-20 天暢公司花旗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0 2-21 林茂唐玉山銀行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1 2-22 林茂唐台銀存摺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2 2-23 股權確認協議書8箱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3-1至2-23-8 2-24 認股會員名冊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4 2-25 天暢公司IPO獎勵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5 2-26 古董目錄2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6-1至2-26-2 2-27 天暢公司花旗銀行存摺8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7 2-28 天暢公司台銀存摺16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8 2-29 台銀收支明細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29 2-30 總公司員工薪資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0 2-31 請款單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1 2-32 天暢公司匯款水單1份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2 2-33 獎金支出轉帳傳票1本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39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3 2-34 資料光碟7片 林茂唐 否。 原警聲搜卷第40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2-34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街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4-5 陳麗卿SONY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陳麗卿 否。 原警聲搜卷第1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4-5 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及內部相通樓層與附屬圍繞相連之建物，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5-1 陳美幸票券轉股權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 5-2 曾敏傑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2 5-3 黃若閔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3 5-4 陳美玉股權確認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4 5-5 黃宇陽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5 5-6 陳美幸契約承諾協議書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6 5-7 陳美幸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7 5-8 天暢公司新聞宣傳資料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8 5-9 莊淑芬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9 5-10 侯秋雲FMAC方美克斯公司股票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0 5-11 天暢公司策展活動票卷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2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1 5-12 天暢公司加盟商契約1份 陳美幸 否。 原警聲搜卷第33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5-12 105年11月1日，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執行搜索後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6-1 摘星山莊資產清冊1本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1 6-2 通訊錄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2 6-3 名片2張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3 6-4 夏嘉宏電腦資料光碟1片 夏嘉宏 否。 原警聲搜卷第28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6-4 檢察官於105年11月1日，在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九偵查庭所扣得之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持有人 是否沒收 備註 7-1 ASUS行動電話1支 陳美幸 否。 原他二卷第16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第一列 



附表四：

編號 投資人 本人及親友投資標的 證據名稱及出處 1 告訴人杜玲 附件表1-2編號154、154-2、154-3、154-4 ①杜玲的陳述（他一卷第147至149頁、第181至185、274至275頁、原審院卷四第310至358頁、本院前審卷四第242至251、273至275頁） ②杜玲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53至166頁） 2 告訴人溫英竹 附件表1-1編號57 ①溫英竹的陳述（他一卷第190至193、198至201頁、原審院卷五第38至59頁） ②溫英竹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196頁） 3 被害人陳合昇（即陳泓宇、陳慶原） 附件表1-2編號396 ①陳合昇的陳述（他一卷第35至36、260至262、383至385頁） ②陳合昇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天暢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方美克斯公司開立之發票、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他一卷第264至270頁） 4 告訴人曾郁婷 附件表1-2編號442 ①曾郁婷的陳述（他一卷第278至281、347至350頁） ②曾郁婷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85頁） 5 告訴人蔡麗瓊  附件表1-2編號693 ①蔡麗瓊的陳述（調一卷第78至81頁、他一卷第355至357頁） ②蔡麗瓊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379頁） 6 告訴人林子緁 附件表1-1編號61、130、176 ①林子緁的陳述（他三卷第3至7頁、偵二卷第90至93頁） ②林子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至10頁） 7 告訴人陳美蓮  附件表1-1編號46 ①陳美蓮的陳述（他三卷第27至30頁、偵二卷第78至80頁） ②陳美蓮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臺灣銀行無摺存入憑條存根（他三卷第40至41頁） 8 告訴人田玉齡  附件表1-1編號62、125、137、169；表1-2編號65、377、387 ①田玉齡的陳述（他三卷第59至64頁、偵二卷第84至86頁、原審院卷四第174至202頁） ②田玉齡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65至69頁） 9 被害人賴美鳳 附件表1-1編號95；表1-2編號62 ①賴美鳳的陳述（他一卷第26至28頁、原審院卷三第172至186頁）  10 被害人呂沛城 附件表1-2編號622-2 ①呂沛城的陳述（他一卷第29至31頁、原審院卷三第187至192頁） 11 被害人游秀琴 附件表1-2編號126 ①游秀琴的陳述（他一卷第32至33頁、原審院卷四第245至257頁） ②李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49頁） 12 被害人潘仕旻 附件表1-2編號565 ①潘仕旻的陳述（他一卷第81至82頁）  13 被害人潘仕易   附件表1-2編號566 ①潘仕易的陳述（他一卷第85至86頁、調一卷第35至37頁） ②潘仕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39頁） 14 被害人潘林麗珠 附件表1-2編號569 ①潘林麗珠的陳述（他一卷第90至91頁、調一卷第41至43頁、原審院卷三第213至223頁） ②潘林麗珠提出之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92頁、調一卷第44頁） 15 被害人詹棨媛 附件表1-2編號527 ①詹棨媛的陳述（他一卷第93至94頁）  16 被害人曾之瑩 附件表1-2編號437 ①曾之瑩的陳述（他一卷第236至239頁） ②曾之瑩提出之揭露合作保密書、加盟投資營銷揭露、營銷服務顧問合約、「特約加盟專賣」經銷權益契約書、契約承諾協議書、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43至247頁） 17 被害人阮歆寓  附件表1-2編號158 ①阮歆寓的陳述（調一卷第182至184頁、他一卷第248至250頁） ②阮歆寓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一卷第251頁） 18 告訴人周夢麟 附件表1-2編號166 ①周夢麟的陳述（他三卷第42至45頁） ②周夢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他三卷第46至47頁、調三卷第21頁） 19 被害人黃甘安 附件表1-2編號462、486 ①黃甘安的陳述（他三卷第52至55頁、原審院卷四第258至289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40） 20 被害人莊邑瑄（即莊淑芬） 附件表1-1編號149；表1-2編號345 ①莊邑瑄的陳述（他三卷第76至80頁、本院卷三第401至416頁） ②莊邑瑄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86頁） 21 告訴人黃新晟 附件表1-1編號99 ①黃新晟的陳述（他三卷第87至90頁、原審院卷四第56至93頁） ②黃新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98頁） 22 被害人黃謝美蘭 附件表1-1編號65；表1-2編號491 ①黃謝美蘭的陳述（他三卷第99至100頁、本院卷四第115至127頁） 23 告訴人邱騰發 附件表1-2編號233 ①邱騰發的陳述（他三卷第101至105頁） ②邱騰發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他三卷第106頁） 24 被害人潘德桂  附件表1-2編號576 ①潘德桂的陳述（偵三卷第2至5頁、原審院卷三第199至225頁） ②潘德桂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3頁） 25 被害人王品淳  附件表1-1編號184；表1-2編號39 ①王品淳的陳述（偵三卷第14至15頁、原審院卷四第203至222頁） ②王品淳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16頁） 26 被害人蔡平和 附件表1-2編號582 ①蔡平和的陳述（偵三卷第204至205頁） ②蔡平和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匯款資料（偵三卷第206至207頁） 27 被害人王治中 附件表1-2編號686 ①王治中的陳述（偵三卷第208至210頁、原審院卷四第358至368頁） ②王治中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偵三卷第212頁） 28 被害人辜宏裕 附件表1-2編號453 ①辜宏裕的陳述（偵三卷第213至215頁） 29 被害人張文貴   附件表1-2編號292 ①張文貴的陳述（調一卷第64至66頁）、張典宏的陳述（他一卷第97至98頁） ②張文貴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61頁）、天暢公司加盟商營運管理規章約定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68至72頁） 30 被害人張家榕   附件表1-2編號312 ①張家榕的陳述（調一卷第119至122頁） ②張家榕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股權確認協議書、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23至129頁） 31 被害人李瑞菁   附件表1-2編號148 ①李瑞菁的陳述（調一卷第130至133頁） ②李瑞菁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網路博物館加盟商資料、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天暢公司開立之發票、方美克斯公司VIP卡（調一卷第136至141頁） 32 被害人蘇秀娥 附件表1-1編號100、197、198 ①蘇秀娥的陳述（調一卷第150至151頁、原審院卷四第94至115頁） ②蘇秀娥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52至154頁）、方美克斯公司VIP卡（原審院卷四第119頁） 33 被害人田玉華   附件表1-1編號70；表1-2編號64、273、278 ①田玉華的陳述（調一卷第156至159頁、原審院卷四第139至172頁） ②田玉華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60至161頁） 34 被害人陳福星 附件表1-2編號421 ①陳福星的陳述（調一卷第169至170頁） ②陳福星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1至172頁） 35 被害人林意萍 附件表1-2編號205 ①林意萍的陳述（調一卷第173至174頁） ②林意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調一卷第175至176頁） 36 被害人陳怡君 附件表1-1編號132 ①陳怡君的陳述（調一卷第177至178頁） 37 被害人朱昇龍 附件表1-1編號167；表1-2編號71 ①朱昇龍的陳述（調一卷第179至180頁） ②朱昇龍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調一卷第181頁） 38 被害人吳雅臻   附件表1-2編號103 ①吳雅臻的陳述（偵三卷第222至225頁、偵四卷第4至8頁） ②吳雅臻提出之天暢公司統一發票、FMAC普通股權收購投資確認書、方美克斯公司費用明細（偵三卷第228至230頁） 39 告訴人岳阿彩   附件表1-1編號73；表1-2編號171 ①岳阿彩的陳述（併一案他一卷第27至33頁，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岳阿彩提出之方美克斯公司股票（併一案他一卷第11至13頁） 40 被害人 朱麗宸 附件表1-1編號151 ①朱麗宸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85至397頁） 41 被害人鄭馨娟 附件表1-1編號56；表1-2編號607 ①鄭馨娟的陳述（原審院卷五第375至383頁） 42 告訴人 黃碧珠 附件表1-1編號109；表1-2編號242、488 ①黃碧珠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一卷第92至94頁，他二卷第167至168頁）。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合作金庫銀行匯款申請書影本1份 ③103年統一發票影本 43 告訴人張維鈞 附件表1-2編號33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4 告訴人張惠盛 附件表1-2編號331-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5 告訴人張維穎 附件表1-2編號332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6 告訴人楊雅棠 附件表1-2編號509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7 告訴人王益宏 附件表1-2編號41 ①王益宏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8 告訴人王慧華 附件表1-2編號50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49 告訴人張介仁 附件表1-2編號291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0 告訴人干伊瑋 附件表1-2編號21 ①干伊瑋於偵查中之陳述（併三案他二卷第181至182頁）。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1 告訴人楊孟穎 附件表1-2編號498 ①刑事告訴狀。 ②FMAC股權收購協議書、大器內蘊債權轉股權協議書。 52 告訴人 田傳宗 附件表1-2編號67 ①證人即告訴人田傳宗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1份 53 告訴人 顏秀子 附件表1-2編號652 證人即告訴人顏秀子於偵查中之證述  54 告訴人 張陳錦好 附件表1-2編號317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陳錦好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取款憑證影本數張 ③103年送貨單影本 55 告訴人 葉亭妤 附件表1-2編號513 證人即告訴人葉亭妤於偵查中之證述  56 告訴人 黃子芮 附件表1-1編號138；表1-2編號46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子芮於偵查、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②天暢公司加盟規章約定書1份 ③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及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7 告訴人 呂桂英 附件表1-2編號115 ①證人即告訴人呂桂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第一商業銀行匯款申請書回條影本 58 告訴人劉淑美 附件表1-2編號549 ①證人即告訴人劉淑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59 告訴人何沁蓉 附件表1-2編號80 ①證人即告訴人何沁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0 告訴人羅美香 附件表1-2編號466 （黃卓盛）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美香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6月3日統一發票 ③103年6月3日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103年5月2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61 告訴人辜宏吉 附件表1-2編號452 證人即告訴人辜宏吉於偵查中之證述  62 告訴人辜美娟 附件表1-2編號455 證人即告訴人辜美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63 告訴人李錦嵐 附件表1-2編號151 證人即告訴人李錦嵐於偵查中之證述  64 告訴人杜麗珠 附件表1-2編號155 證人即告訴人杜麗珠於偵查中之證述  65 告訴人朱柏瑞 附件表1-2編號73 證人即告訴人朱柏瑞於偵查中之證述  66 告訴人邱華昀 附件表1-2編號581-2 證人即告訴人邱華昀於偵查中之證述  67 告訴人詹昭賢 附件表1-2編號522 證人即告訴人詹昭賢於偵查中之證述  68 告訴人蔡月鳳 附件表1-2編號581 ①證人即告訴人蔡月鳳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11月19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10月23日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69 告訴人古靜英 附件表1-2編號60 ①證人即告訴人古靜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及104年間支票影本 70 告訴人陳彩草 附件表1-2編號413 證人即告訴人陳彩草於偵查中之證述  71 告訴人林美惠 附件表1-2編號194 證人即告訴人林美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72 告訴人詹曾秀霞 附件表1-2編號526 證人即告訴人詹曾秀霞於偵查中之證述  73 告訴人張愛新 附件表1-2編號324 證人即告訴人張愛新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1月統一發票影本 74 告訴人鐘淑娣 附件表1-2編號676 ①證人即告訴人鐘淑娣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75 告訴人張朱桂美 附件表1-2編號301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朱桂美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華南商業銀行匯款回條聯影本 76 告訴人顏明福 附件表1-2編號653 ①證人即告訴人顏明福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7月25日彰化縣二林鎮農會匯款回條影本 77 告訴人張鳳英 附件表1-2編號33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鳳英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5月26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方美克斯網路博物館加盟商資料影本 ④方美克斯加盟契約書影本2份 78 告訴人劉明光 附件表1-2編號541 證人即告訴人劉明光於偵查中之證述  79 告訴人吳百海 附件表1-2編號83 ①證人即告訴人吳百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3年2月10日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103年2月10日統一發票影本 80 告訴人劉陳錦敏 附件表1-2編號554 證人即告訴人劉陳錦敏於偵查中之證述  81 告訴人林秀柑 附件表1-2編號178 證人即告訴人林秀柑於偵查中之證述  82 告訴人曾劉芳 附件表1-2編號692 證人即告訴人曾劉芳於偵查中之證述  83 告訴人謝玉惠 附件表1-2編號630 證人即告訴人謝玉惠於偵查中之證述  84 告訴人張晏榕 附件表1-2編號314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晏榕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9月25日統一發票影本 ③卓蘭鎮農會匯款委託書影本 ④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85 告訴人張玉麗 附件表1-2編號298 ①證人即告訴人張玉麗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票影本1份 ③方美克斯股權所屬協議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⑤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⑥統一發票影本 86 告訴人趙玫貞 附件表1-2編號536 證人即告訴人趙玫貞於偵查中之證述 87 告訴人黃桂熠 附件表1-2編號478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桂熠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8 告訴人蘇鳳玉 附件表1-2編號671 ①證人即告訴人蘇鳳玉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費用明細表影本 ③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④102年12月統一發票影本 89 告訴人林展全 附件表1-1編號119；表1-2編號195 ①證人即告訴人林展全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第一商業銀行、臺灣銀行及合作金庫匯款憑證翻拍照片數張 90 告訴人黃南海 附件表1-2編號470 ①證人即告訴人黃南海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方美克斯股權收購協議書影本 ③102年9月統一發票影本 91 告訴人陳朝水 附件表1-2編號416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朝水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玉山銀行存摺交易紀錄影本數張 92 告訴人洪麗鈞 附件表1-2編號258 ①證人即告訴人洪麗鈞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高雄銀行支存交易明細表影本 93 告訴人羅久翔 附件表1-2編號655 ①證人即告訴人羅久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②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③郵政跨行匯款申請書影本 ④方美克斯股票影本 



附表五：

鑑定編號 文物名稱  S-1表說明  「天暢藏珍」書刊說明（「清宮寶藏」有登載者，內容大同小異，不另贅載） 原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附表一編號      本院前審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4-1 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  此類器物稱作尊，乃盛酒之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乃盛酒之器，器形一般為圓形、鼓腹、大口，少數為方形啓。此《銅鎏金嵌玉蓮鶴四羊方尊》通體施以鎏金，外壁紋飾滿工，內崁玉璧作工精密。其方尊上飾方形蓮鶴蓋，中乃四羊方尊 ，底為四方底座，三者結合成一器：頂蓋飾以立體蓮瓣 ，中間佇立鶴一只，四邊飾有仰天螭龍，神采飛揚；尊的肩部四角各有一個卷角羊形，羊首面色堅定，羊身豐碩飽滿：底座四角各由一跪人支撐，四面飾以螭龍紋活環。整體紋樣構岡相當複雜 ，加以鏤作精工縝密，交纏卷體的紋樣，令人眼花撩亂 ，造型奇巧，成型繁雜，雕琢精美，工藝精湛，實為中國古代珍貴之藝術瑰寶。 器物上方蓮花及1隻鳥之造型特徵，係春秋中期以後的造型，亦即東周早期的階段；器身方形的部分叫四方羊尊，是商代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器物，下座的整體模式又像是東周的造型，是以上蓋、中間器身及下座的造型，其實是3個時代兜在一起的。但對於中國古代文明有基本理解的都會知道，商代、西周、東周、春秋、戰國並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文物大雜燴是對古代文明的曲解才會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出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79.89％，鋅含量為16.94％，但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通常是以銅錫合金為主，鋅的含量基本上都是小於1％。 1       4-2 金屬彩繪仕女俑  其仕女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此種金屬彩繪俑載永泰公主與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由於十分罕見，故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屬於極為珍貴的唐朝彩繪金屬器 。  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 。女俑蓬鬆高聳的髮髻，形態豐潤，柳眉細目，配上豔紅小嘴，仕女身著盛唐時期流行衣飾，衣紋飾以吉祥紋飾有鳳鳥紋，雲紋，花卉紋等。全器共有黑、紅、綠、黃、藍五種色彩，可謂色彩豐富。除臉部與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這個造型是唐代仕女的造型，這種東西做成這樣通常都是陶瓷彩繪或是三彩的陪葬用品，這種規模的通常在唐代出土就是陶器，低溫陶約800度，燒出來以後是陶胎的，再用礦物原料把彩塗上裝飾，給當時的貴族死人陪葬，或是高級點的就用唐三彩。我們對於唐代婦女形象的理解，像胖到這種地步的，大概是8世紀20年代以後，8世紀以前沒有，8世紀以前都是瘦的，重點是都是陶的。如果這個東西是金屬的就莫名其妙，它是沒辦法放在唐代歷史文化發展脈絡裡，這是不存在的東西，對於我們過去這100年所有累積大量考古資料裡面都不存在任何的案例。且如果是金屬做的，要這個座子幹嘛，這個座子是只有陶的才要做座子，才會固定黏土讓它站燒。這種東西完全誤導我們對過去文化的認識，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這個東西是不可能存在於過去的東西。 2       4-3 金龍首鳳紋提壺  中國的金銀器最早出現於商周，但是到了唐代 ，人們對這兩種貴金屬才有充分的認可，同時 ，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長生不老、延年益壽的功效，才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由於中國金銀器受到戰國、秦漢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風格有所影響，對於中國接下來的朝代像是宋、遼、明、清這些時期金銀器的發展便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中國金銀器最早出現于商周。到了唐代，人們對金銀的崇拜與追求達到狂熱的程度。其原因在于，人們對金銀這兩種貴金屬本身的價值有了充分的認可，進而把它們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同時古人認為，金銀器具有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的功效，當時的金銀製品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界，特別是皇室和宗教人士對金銀器更為器重。當時的金銀器不僅數量可觀，其製作工藝也達到了最高峰。此《金龍首鳳紋提壺》壺身形態極致尊貴華美，刻以精緻生動的龍鳳雕紋，鑲嵌數顆彩色寶石，使之金碧輝煌之餘，色彩更是靈活跳動，氣勢懾人，處處彰顯著盛唐文化的寬容、豪邁與大氣；唐代金銀器工藝上承戰國、秦漢時期的遺風，下啟宋、遼、明、清時期的神韵，在中國古代金銀器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種造型原本是想要仿造遼的金銀器作法，可是整個造型就不對。通常我們說遼叫「雞冠壺」，又叫「皮囊壺」，通常以陶瓷為多，但金銀器從唐到遼是有的，問題是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獸首，而且不只是沒有，它的造型及紋飾特徵非常拙劣，沒辦法反應出唐或遼的時代特徵。更不要說上面鑲嵌圓形寶石的這種作法，這種裝飾是古代金銀器裡面、特別是中古時期唐、遼、宋時代金銀器裡非常有限的，而且就算有，也不是這個樣子。這個紋飾還有點道理，在遼金銀器裡面是有的，問題是整體做出來就不對了，這個就是假的，而且假的非常離譜。 3       4-4 瓷胎畫琺瑯清高宗乾隆帝后像抱月瓶  此瓶精選上等瓷胎，其特色在於瓶身前面為乾隆皇帝的肖像，背面為乾隆皇帝的首任皇后孝賢純皇后的肖像，側邊還印有"乾隆年製"的印章。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精選上等瓷胎，通體施白釉、描金雙龍耳，乾隆皇帝戴皇冠穿窃龍袍，端坐金龍寶座，神態祥和、恩威並重 ，又似聆聽百官早朝奏本，肖像右邊上鈐"古稀天子"、下鈐"太宗皇帝"，左邊上鈐 "寶笈重編"、下鈐"三希堂精鑑璽"，側邊直立式楷書" 淸高宗乾隆皇帝"、下鈐"乾隆""皇帝"印璽；背面描繪孝賢純皇后戴后冠穿著金碧輝煌的皇后服飾，端坐金龍寶座，雍容華貴、眼神祥瑞 、面部皮膚白中透紅、母儀天下，肖像右邊上鈐"后祿寶鑑"、下鈐"宜子孫"，左邊上鈐"皇太子"、下鈐"后祿寶笈"，側邊直立式楷書" 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下鈐"乾隆""皇后"印璽。 畫琺瑯這種瓷器發展，大概在康熙開始出現，歷經雍正、乾隆達到高峰，先燒好白色的高溫瓷器，出來以後再用低溫的琺瑯彩，由琺瑯作的工匠或者北京宮造辦處的琺瑯作細細再燒製1次，稱為「烤花」，要不然就是在江西景德鎮專門弄好了以後送到宮裡面。琺瑯彩瓷並沒有那麼多，就那些而已，因為它並不是常例燒造的瓷器，而是皇帝下條子燒出來的「欽限瓷」，或者下面拍馬屁送上去的「捐貢瓷」，所以它很珍貴。此物從正面來看是皇帝的正面像，問題是帝王、帝后的坐像，在中國古代叫肖像畫或帝王畫像，這些從來沒有看過坐在瓷器上面的，像這種統治者的畫像是在宮裡面恭恭敬敬收好放在國家庫房裡面，把它弄在瓷器上前所未有，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此物的側邊有寫「清高宗乾隆皇帝」、「清高宗后孝賢純皇后」，中國古代帝王是有名字的，比如乾隆叫愛新覺羅弘曆，這個名字是不可以隨便亂念的，當時都要避諱皇上的名字，通常只能叫皇上那一朝的年號，就是「乾隆朝」或「我朝」，在皇帝去世以後，國家就要給他正式的「諡號」及「廟號」，「諡號」就是對這個人的供奉，給他1個字到2個字的說明，放到皇家的廟裡面享堂獻殿上祭祀要給個廟號，所以「高宗」是他的廟號，他還沒死敢叫他「高宗」，那是不可能的；更恐怖的是連皇后都叫「孝賢純皇后」，乾隆的諡號叫「純皇帝」，是死了後由官方正式撥給的名號放在享堂獻殿及國家紀錄裡面的。官窯的琺瑯彩瓷一定會有款，此物底下是「雙方框四字乾隆年製款紅彩」，紅彩通常就是皇上做壽喜慶，皇上下條子要做慶祝熱鬧的紅彩款，且又是專門欽限燒造或捐貢的，把皇上的諡號及廟號都寫上去了是要找死，那是不可能的，這個東西就是不對，有廟號及諡號的帝王款，結果用了紅彩款，這個反應了它的不合理。祖先的畫像從帝王到平民，也從來沒有畫在瓷器上面作為陳設用器，那是不對的，對祖先的祭祀都是要恭恭敬敬的擺在祭祀祠堂或皇家的享堂獻殿裡面，擺在祭祀的地方恭恭敬敬的攤開擺著，沒有畫在瓶子上，這並不符合常例。旁邊還有「三希堂精鑑璽」的文字，乾隆皇帝也很喜歡搞古董鑑定，他居然把自己都鑑上去了，這並不合理。 4       4-6 青銅鏤空梅釘四龍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此"豆"之上方蓋子部分以梅釘作裝飾，器身則附有四隻螭龍造型之把手，而基底部分則是隆起的螭龍紋設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身淺圓，底近平，下承中等長度圓柄，下接喇叭形圈足 ，身附螭龍四耳，身上有蓋 ，中央一圓鏤空蟠螭圈形鈕 ，身蓋沿有梅釘，喇叭形圈足隆起蟠螭紋，器形匀稱、端莊、秀美，雕刻清晰，形狀逼真且姿態生動，紋飾繁茂，精良，是同時期少見之青銅精品。 此物仿的有點創意，表面的花紋在戰國陳璋圓壺裡面看過這個紋飾，這種那麼複雜的豆形器。其實應該是仿曾侯乙墓出的一個很複雜漆質的豆，但曾侯乙墓沒有出這種豆。 5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青銅器是中國的國粹，年代久遠精美獨特青銅器，歷代都被稱為國之重寶。青銅器製作使用對象是皇帝或者諸侯，或皇帝贈與有功之王公貴族大臣，地位非常崇高，老百姓不得私下製作青銅器使用。古代青銅器傳世品就非常少見，後人能見到的幾乎大多為墓葬出土或窖藏，包括兩岸故宮及各地博物館之青銅器也大多為墓葬出土。又真品青銅器特徵大致可見：1、如出土已久之傳世青銅器係屬熟坑（經擦拭、修補、除鏽、打磨、整理等過程），其表面銅鏽經人為處理，自然平滑，銅質呈現烏黑亮麗之現象，其整體品相，呈現色澤較單一、完整，品相較差之青銅器，不適合作熟坑處理。2、窖藏青銅器因保存狀況較良好，器形大致較完好，其表面銅鏽分佈立體，呈現閃閃發亮色澤艷麗多樣，沒被銅鏽覆蓋之處，其銅質有一部份呈現金黃色，有如黃金色澤之情形（俗稱返銅或泛金現象）3、出水青銅器，又可分為流動水、半流動水、及靜止水三種狀況各不相同，其表面銅質大部分呈現深灰綠色，因長期藏在水中缺少氧氣，少見多層次礦物鏽，有時可見無亮度之薄薄一層灰綠色鏽斑（俗稱貼骨鏽）綠得自然，或黑得油亮，就像剛剛從水裡撈出來的.，很像新的非常漂亮，收藏家除非很專業，或有專家指點，否則大都不敢購藏。另外全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館，其造型纹飾精美絕倫之錯金銀青銅器，大部份都是來自中國戰國、西漢早期窖藏青銅器。4、出土青銅器如係屬生坑（保持出土時狀況），所諝「生坑」，是指銅器表面由於種種化學反應引起質變而產生的鏽斑。生坑青銅器保持出土時的本來面貌，沒有經過出土後的進一步處理，沒有受到現代生活中污染，沒有長期直接用手把玩形成的表層變化。古代青銅器由於埋藏地下歷史過於悠久，自然形成的銅鏽往往有好幾層。常常在貼骨處是紅鏽，其上一層為綠鏽，再之上是藍鏽或黑鏽或白鏽。辨別銅鏽的真偽，要看有無結晶斑鏽。結晶斑鏽是青銅器歷經幾千年變化，在器物某一點或多點上發生膨脹，先產生紅鏽，時間久遠在紅鏽上面，在逐漸呈現出綠色、藍色、黑、白相間的碳酸鈣鏽。迎光侧視，可見到細碎晶體閃光，以上鏽斑層次略高於器表，手摸有凸感，保持各種錄色和土錄混雜之原始狀況。以上為青銅器真品之基本概況。然而本件鏤空梅釘四龍蓋豆鑑定標的物，係用現代脫蠟法製作，整體看不到範線，仿自二千五百年前戰國時期，高浮雕青銅器之器形，其底部内塗上一層土，企圖造成出土假象，表面或浮雕空隙内，沒有任何出土銅器真品之各種礦物鏽跡，這是不可能之情形。此件表面之仿綠色鏽，以手觸摸平滑無層次，用30倍放大鏡觀看，沒有任何結晶鏽，就像上一層人工製作綠色化學漆鏽，整體完全沒有真品之任何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戰國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7 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  此器物於戰國時期與漢朝普遍被發現用於喪葬之器具。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  薰爐是一種專用於燃點香料的室內用品。在出土記錄中 ，戰漢古墓常有薰爐殉葬，反映出薰香在古代當時已成為貴族的生活習尚。此《青銅鳳鳥銜環鏤空熏爐》由獸足方座與豆形薰爐組成，豆形爐的上部立一鳳鳥銜環作鈕，蓋緣四方飾有鋪首銜環 ，鎮空蟠虺紋，下有一獸足方座，飾以蟠螭紋。 與鑑定編號4-15、4-16、4-17類似。 6       4-8 青銅螭龍耳簋【天暢藏珍第85頁誤載為「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種器物稱作"簋"，為當時商周時期所盛行的盛食器。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由于青銅藝術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流傳至今的青銅器具可說是當時代的文化藝術、禮儀制度、科學技術，乃至于日常飲食等之精華，對于中國文化至關重要。如對于《螭龍耳簋》的考察可知，簋為商周時的盛食器和禮器，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黍、稷、梁、稻等飯食，與現今的大碗用途類似，其侈口束頸、圓腹，高圈足有寬邊，腹部與圈足皆飾乳釘紋，上飾龍形雙耳，下墜垂環為飾，綠銹均匀布滿器身，造型典雅莊重。 這個胎質的特徵與鑑定編號4-18銅斝的型態很類似。每1個物件都會有歸屬它的時代，此物從裡面的紋飾 ，到龍的型態，都呈現出它不知道它在做哪一個時代的東西，甚至搞不清楚它在仿什麼東西。 7       4-9 青銅錯金銀龜馱形燈  通體錯金錯銀，由底部的陸龜承載上方的圓形燈盤，而中間部分則由蛇、鳳凰與無尾龍所支撐。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作一靈蛇伏於龜背狀，龜背馱負弦紋柱，中央有鳳鳥螭龍接聯立於柱葉，頂部為圓形燈盤，靈龜口啣淺盤可做筆舔之用，狀似爬行，造型自然。 這個造型就是不對，從鳥的形狀，但是這個圓盤中間至少還知道要穿孔，下面的烏龜，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它在造型、紋飾上粗劣的程度，其實是不符合現代對於古代文物的認識。 8       4-10 戰國青銅鳥尊  此乃盛酒之器，稱作" 尊"。此器後有一匍匐之獸支撐全體，保持穩定為其特色。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乃盛酒之器。整體作鴛鴦形 ，昂頸平視，頭頂一冠，背有侈口，與常見圓尊同，身體豐腴，雙腳并立與後面一匍匐之獸共同支撐全器，保持穩定。全身雕飾紋路，造型逼真寫實，反映出極強的當代特色。這類仿鳥獸的像生器乃酒器中特殊的形制，《梁書，劉査傳》中說：「按古者樽弊皆刻木為鳥猷 ，盤頂及脊，以出內酒。」認為這種仿鳥獸像生器是受木質立體雕刻的影響。 此物與鑑定編號4-19最大的不同，是上面加了1個斜口尊式的大口，但造型還是用山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鳥造型，此物鳥身胸口的紋飾，在鑑定編號4-19也看過同樣的紋飾，而鳥的翅膀上也有奇怪的獸類紋飾。此物整體來看，就是鑑定編號4-19的該件，模具是用差不多的，但中國古代的青銅器1件都是1個模具。 9       4-11 青銅螭龍紋雙耳活環壺  此器展現了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長方體，侈口束頸，上承杯形蓋，垂腹圈足，頸有懸環獸耳，蓋上飾蟠蛇紋，蓋下沿飾獸首交連紋，腹上部飾波屈紋，下部淺浮雕交龍紋 。蓋頂有銘文。 通常像這種壺都是一對的，而且個頭會非常大，這種風格的就是西周到東周時期風格的古文物。從裡面鑄造的狀況來看，是1件很粗劣的仿品，看這個隨便粗劣的造型、紋飾及裡面狀況，這就是個粗劣的仿品。 10       4-12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  此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現代所說的錯金、錯銀，在古代叫金錯、銀錯，如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散不足》記載"金錯蜀杯"。《漢書・食貨志》記載："錯刀以黄金錯其文"。錯金銀是古中國青銅時代一項精細工藝，早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不過製作較為粗糙，戰國兩漢時期，逐漸改進後，作工格外華麗精緻。紋飾有蟠螭紋 、蟠虺紋、龍紋與風紋外，還採用各種三角、方塊、菱紋與雲紋等幾何圖形。此《銅錯金銀嵌綠松石跽坐人俑燈座一對》女俑呈跽坐姿態，丹鳳眼目視前方，鼻樑挺直，身著三重曲裾深衣，腰繫衣帶，服飾錯上金、銀幾何脚形紋，崁有綠松石，衣著華麗。雙手平伸，持有圓形燈座，似在侍候主人宴飲。是訓練有索、恬靜端莊的侍女形象。背後則有一活環，應為提掛之用。整體造型恰如其分，極具巧思。 這個看起來像是戰國到漢代鑲嵌金銀錯綠松石的人俑，這種東西基本會是王侯的收藏，整體形態、錯金銀的工藝細節都會應該更細緻，但此物看起來很粗。 11       4-13 青銅猴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類裝酒器稱作"盉"，其蓋面正中置一猴形把柄以利拿取，而蓋子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至於器身兩旁各置一龍鍊便於提取。鑄造考究，也可作為日常溫酒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先人的精美工藝。  裝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猴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 ，作以長方格欄，欄内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彎曲，增添靈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 ，便於系索。整個器物，鑄制考究，可吊起用於日常烹煮溫酒，製作精美，先人創意令人驚艷。 與鑑定編號4-20是類似的物品，從製作的特徵，有做鏽的痕跡。 12       4-14 青銅鏤空蟠螭紋鑑罐  由銅鑑與銅罐組合而成 ，作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口沿邊附有五個把手，飾以鏤空蟠螭紋且把手下各有兩支爪形裝飾。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為溫酒與冰酒的器具，由銅鑒、銅罐組合而成，罐套置於鑒內。鑒為圓體，像一個圓口的大盆，腹深，平底，猷足。鑒口有鏤空蟠螭紋玉璧形蓋，璧形蓋上有四組鋪首啣環以便啟閉鑒蓋。口沿邊附有五隻方耳，皆飾鏤空蟠虺紋，耳下各有兩條扁形夔龍。銅罐亦為回體，小口 ，豐肩，肩側並飾雙耳，頸部刻飾銘紋，圓紐蓋。此套酒器設計巧妙，鑄作精細，灌酒挹酒不需打開鑒蓋，只用打開罐蓋即可。中國古代 ，人們喜歡溫酒，溫酒不傷脾胃：夏季時也嗜喝冷酒，冷酒可以避酷署。"挫糟凍飲，酎清涼些。"《楚辭・招魂》中的這兩句話就是說 ，夏天飲酒，撈淨糟沫後進行冰鎮，喝起來淸涼味甘，煞是舒服。《楚辭，大招》中也說"淸馨凍飲"，淸澄醇釅之酒冰鎮之後宜於夏季飲用。楚國地處南方，盛夏時飲冰鎮酒，自然是莫大的享受。 此物方形的部分，如果是真品的話，分鑄法是非常細的，裡面應該是盤根錯節的幾個觀念構合出來再鑲上去的，但此物只有1個帽子、方框，這不是分鑄法鑄造的。另外，網路上也有人說他有這個物件，基本上這種等級的東西，若是找到複數的就要非常小心，這些訊息表示有人在量產這些東西。 13       4-15 青銅獸首流鳥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禮器可分為六大類：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和雜器。鼎按功能，有鑊鼎（煮肉食）、正鼎（又細列鼎"牢鼎"，盛肉食，最重要的禮器）和羞鼎（又稱"陪鼎"，盛調味品，正鼎的陪襯物）之分：按器型，有四足方鼎和三足圆鼎及有蓋和無蓋之分。此《青銅猷首流鳥鈕蓋鼎》流為獸形、腹扁圓、鼎口有蓋，其上棲鳳鳥，兩面中心凸起方形把 ，三長足。器表部分有些許銹蝕，造型優美，紋飾淸晰 ，形制具有典型戰國風格。 同鑑定編號4-16。 14       4-16 青銅鏤空蟠虺紋三足蓋鼎  此類稱作"鼎"的器具經常應用於烹調肉類或盛食與酒之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鼎青銅材質，帶蓋。腹側雙耳作附耳式，足部獸腿形，鼎身與蓋均飾鏤空蟠螭紋，底部有銘文待考。鼎是禮器之首，是古代青銅器中所兼能最多的一種容器。其器型變化不但能反映特定時代和地域文化，而且是類型學的基礎。戰國時鼎的造型與紋飾風格漸變，器壁趨薄，出現了附耳，蹄足和蓋，紋飾淺、平、細、碎，與當時失蠟法的廣泛應用有較大關係 。此鼎無論在造型，還是紋飾上，均為戰國青銅器的典型代表產物。 鑑定編號4-15、4-16、4-17這3件基本上紋飾特徵大概是從春秋中期以後到戰國時期出現的特徵，不過仔細看銅色基本上是呈現一樣的特徵。從細節的地方來看，通常這些都是失蠟法做的，不需要像有這樣的孔洞，每個足的地方都有出現不是當時模具才會有的一些痕跡。針對鑑定編號4-16，表面的光澤應該是有酸化或作舊過的，這個味道就很完整，它應該有用酸去進行酸蝕的味道，聞過就會知道是那個東西。這3件都有一樣色澤特徵的問題，工藝上也有個別部件鑄造的特徵。 15       4-17 青銅四龍四鳳方彞  此四方形的青銅禮器，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上方四角則飾以四鳳凰立雕。此類稱作"彝"的容器為專門用以存放酒的酒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銅禮器的通稱，宋人始稱這類器物為方彝。其造型為長方形器身 ，飾蓋、直口、直腹。器蓋上小、底大，四角飾鳳凰立雕，器身鑄有四凸起螭龍，四足以獸首頂地，通體佈滿雲雷紋，給人莊重華麗的感覺。 同鑑定編號4-16。 16       4-18 青銅斝  此青銅禮器稱作"斝"，產於早期的龍山文化。此器呈現出西周時期，大約西元前1046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上體呈喇叭口狀、敞口內有加厚的寬邊、口沿有兩個向上凸出的三角錐狀柱、其側有一半環形耳、束腰、下腹部外鼓、平底、三棱形足，腹與足相通，外壁紋飾繁饕餮紋。"斝"最早產于龍山文化早期，為陶斝，是飲具。到夏代之後隨著青銅器燒制 ，逐漸變成青銅斝，其功用也由飲具變為祭祀時，用于溫酒、盛酒的禮器。 斝是種酒器，這個斝是三足的，上面有兩個像香菇一樣的東西就叫斝，旁邊有帶一個把手，這個造型不是西周的，是商代中期的，大概在公元前約1800至1500年左右，我們學術上叫正中期文物。商代青銅器是有獸面紋的，通常是一個眼睛、一個嘴，兩邊對稱，但是此物並不知道對稱的要擺在哪裡，商代青銅器一定會有對稱的紋飾，此物從紋飾上來看沒有這個特徵，又上面應該也會有一種圓溝溝形的紋飾稱為酒紋，但此物這裡也沒看到。鏽蝕的部分，可能是當初想要製作成像出土文物的感覺，所以此物很多鏽是浮在器體的表面，所以會比較有粉末狀，比較浮的感覺，這跟青銅器本來鏽應該從內部長出來的現象不一樣。 17       4-19 青銅虎柄鳥尊  此青銅器的蓋子上方有虎形提梁，整體上看來似鳥的造型，而蓋子上頭也以老虎為把柄的部份。為了整體平衡，鳥尾下部則設一虎形支腳作為支撐。此類文器物作"尊"，反映了當時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屬於酒器。全器為昂首挺立的鷲鳥形。鳥有冠，雙角，圓目，尖喙。細長鳥頸，腹腔中空，頸、頭、喙相通，上喙可自由啟合，傾倒酒液時自動開啟，復位後自動關合。鳥背開小口設一虎鈕小蓋，蓋上方有虎形提梁。鳥足粗壯有力，鳥尾下部下設一虎形支腳。通體浮雕細腻，造型獨特新穎，裝飾富貴華麗，是一件罕見的藝術珍品。 這種造型的尊，是有完整的考古出土品，原件應該是西元1989年，在山西太原金勝村所找到貴族趙卿墓裡面發現的，時代為東周春秋中期，目前原件藏在山西省博物館，應該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級文物。此物與原件乍看很像，但有改了一些細節，比如在尊形器鳥身脖子及胸部的地方，原件的紋飾是很細的把鳥紋刻出來，但此物改成螭紋或龍紋；又此物器蓋上蝌蚪樣的紋飾，是出現在東周晚期到西漢初年；再者，此物旁邊有獸面紋，但獸面紋是商代流行的，到西周以後、春秋戰國也有，但概念已經跟商代不一樣，出現的地方也跟商代不一樣，在出土的真品裡，沒有這種邏輯，古代文物的紋飾不會隨便亂做，會有規則存在。 18       4-20 青銅羊鈕蓋提鏈龍流方盉  此青銅酒器稱做"盉"，其蓋面正中央置一羊鈕，腹部兩側則各置一龍形鏈條，再於前側置一張嘴的龍首造型。而通體長方格欄内則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密圖案。此文物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呈方形，鼓腹，鏤空平足蓮葉座，蓋面正中置一羊鈕，鏤空厚唇，通體銅綠，作以長方格欄，欄內以繁密的蟠虺紋組成精細圖案，前置瞪眼張嘴的龍首流，龍頸作兩度灣曲，增添餵動魅力，腹部兩側各置環狀獸鈕，便於系索，鏈柄雙龍組成。整個器物造型新穎、裝飾活潑、鑄制考究、古樸典雅。 此物是典型的東周風格，紋飾就是蟠螭紋或虺龍紋，東周時期都會用類似的紋飾作為風格。這些如此精密、精細的青銅器，從網路上搜尋，竟然到處都是，對照鑑定編號4-13，就是類似的，這些是同一幫人做的東西。 19       4-21 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  此類稱作"壺"的酒器，為存放酒之用途。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藝術，為我國銅器藝術中的精典。中國銅器藝術，包括：紅銅、青銅、黃銅、銅鎏金等。此《青銅絲網梅釘獸首啣環蓮蓋壺》頂飾蓮花型蓋、圓口、溜肩、碩腹 、足外撇。腹部鏤雕立體梅釘纏枝紋扣套而成，四面飾龍首活環，其中飾四隻匍匐螭龍，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高超純熟，整體作品精彩絕倫，顯示出古代匠師們巧奪天工的削造才能。 此物是模仿西元1982年2月在江西曲宜所出土的1件銅壺，依中國國家文物局所製作1982年11月號國家出版的文物雜誌上所公布的簡報，真品出土的時候是沒有蓋子的，上面蓋了1隻獸，裡面都是金蹄金、郢爰金、金版、金塊，所以這1件在中國古代青銅文物裡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反應了戰國時期工藝美術非常驚人的出土文物。真品出土時是沒有蓋子的，此物如果是戰國的東西，就此物的蓋子來看是春秋中期的裝飾，把它兜在這裡，又是牛頭接馬嘴。又目前所有資料都顯示真品是失蠟法加錯金銀，真實的錯金銀非常漂亮，是幾何形的錯金銀，是有一定邏輯的，這是典型戰國時期的紋飾，但仿品上面不是錯金銀，而是奇怪的劍形或扇形的浮雕紋飾。真品有個外套，外面有鏤空像梅花一樣的裝飾，裡面器壁也是有錯金銀，所以裡面的內膽是錯金銀的，但此物裡面什麼都沒有。真品出土的時候底座是脫落的，是1個外罩的座台，如果是真品的話，這部分是可以拿下來的，是坐在上面的，但此物是黏起來的。真品的底是鏤空的，而且是1個座台，但將此物翻過來看並不是。真品是有銘文的，最重要的銘文有2個地方，第1個在折延處即口緣的地方，第2個在圈足處，但此物上面根本就沒有。真品也不是有個台階的，應該是瓶口外折的。這邊有環狀有10幾個字的銘文，根據銘文的開頭是「惟王五年」及後面「陳璋」來看，這個壺叫「陳璋圓壺」，陳璋是所有者，從目前研究資料來看，它可能是齊國打燕國的時候流落的文物。此物器身攀獸的部位，獸首朝上開口，但真品的攀獸是獸首朝下，再抓住環而且是錯金銀，此物完全忽略了所有錯金銀的部分。又經過科學檢測，真品是銅錫合金的青銅器，但有個成分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鋪首銜環，真實文物測出來的狀況，鼻子部分的數據，銅只有11％，反而是鉛與錫的合金。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之鋪首部分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4.11％，錫含量為26.18％，鋅含量為16.06％，鐵含量為6.03％，與真品出土資料差異非常大。再依網路搜尋資料，從獸的結構及蓋子，顯示這是成批量仿造的。 20       4-22 青銅四聯鼎  四鼎相連各有一足以保持整體之平衡，可見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之鑄造技術尤其先進。  四鼎相連，各作口、鼓腹、圓底、矮蹄足式樣。蓋隆，均置三環鈕，鼎腹外側各置一方形耳，通體佈滿紋飾，極為精麗，一絲不苟，戰國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其先進性於此可見一斑。 從造型上來講，並沒有這種東西，鼎形器與剛才說明的是同樣的道理。從色澤上面來說，與鑑定編號4-15、4-16、4-17有一樣的色澤特徵，且足部位置也是有一樣的特徵。 21       4-23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人形燈座  此金銀燈座的人俑呈跪姿抬舉三座油燈台且鑲上金銀裝飾。人俑的眼睛鑲上黑寶石使點亮油燈時發出光芒。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人俑錯以金銀飾紋，身著雲紋右袵袖錦袍，腰間系帶呈跪姿，雙手高舉擎住三聯盞燈盤，表情平靜，嚴肅。精緻的頭髮，黑寶石鑲嵌的眼睛，十分傳神。燈燃後上下通明，光照俑目，寶石閃閃發光，呈現出情趣盎然，更折射出先人的智慧和傑出的創造力。 此物的狀況與鑑定編號4-12是一樣的，2個都是金銀錯幾何紋的燈具，但是它的造型及嵌錯的方式及形態，都呈現相當程度的拙劣。 22       4-24 青銅錯金銀幾何紋鳥壺  此青銅容器蓋子上站立著三隻鳥，底部則由三隻老鷹支撐著，並且鑲上金與銀裝飾。兩旁則是龍耳套環。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容酒器。隆蓋，上有立鷹，蓋周有三立鳥。侈口，束頸 ，扁圓腹，圈足，下承三展翅立鷹。肩上兩龍耳套環。通體飾幾何紋，紋飾皆錯金錯銀。栩栩如生的鳥，造型新穎奇巧，戰國壺類中以鳥作為裝飾的青銅酒器，相當罕見。 此物是帶環的青銅壺，表面有金銀錯，壺上有浮雕鳥的造型，器底也有鳥的造型，模仿自西元1965年，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的物品，真品目前藏在南京博物院，真品原高是74公分，此種物品是裝盛用器，就算是貴族玩賞的也是裝盛用器，有一定容量，在公元前200年是有功能的。又真品的銅器裡面細節是做得非常細的，但此物的這些細節，只能說是粗陋。 23       4-25 青銅嵌銀鏤空鳳鈕獸座薰壺  此器上方為三鳳鳥做蓋鈕以利拿取打開，底部則由鎏金神獸支撐著上方的豆形薰爐，其造型巧妙、作工複雜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局部嵌銀，鎏金。整體由豆形薰爐、異獸座組合而成。豆壁緣與頂蓋，鏤空飾螭龍紋，三鳳鳥作蓋鈕，豆盤下一曲頸異獸銜擎豆柄底部，其造型奇巧，成型工藝複雜 ，紋飾雕琢精美，工藝精湛 ，實為古中國珍貴之藝術瑰寶。 這是一個鑲嵌，從特徵來看，鑑定編號4-23與4-25不是同一個路數的東西，鑑定編號4-25的品質比鑑定編號4-23更差，鑑定編號4-25連材質上可能都呈現不同的特徵，還有它的金銀錯的錯法，比鑑定編號4-12、4-23更粗，還有一些它自己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比如說這個紋飾叫竊曲紋，是西周時期的紋飾，它居然把西周時期的紋飾，安在1個戰國到秦漢的器物上面，這是不合理的，頂部的白點，鑑定編號4-77也是有這樣的白點，這個問題比鑑定編號4-23、4-12更大。 24       4-26 聯禁龍耳對壺  以四獸形足為基底，器身頸兩側攀附一對龍形耳的青銅壺。此類器物稱作"壺"，僅於祭天時使用。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蓋外沿套以鏤孔的蓋罩，頂有一銜環形鈕，頸兩側攀附龍形耳，腹部有凸棱形的三條橫帶和四條縱帶，將腹面分成八個方塊，每塊內浮雕蟠螭紋，器身其他部位均飾蟠螭紋和蕉葉紋，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雙壺圈足禁下有四獸形足，獸口部和前肢托禁板，後足蹬地。壺是典型的酒器，禁是放置供品和器具的臺子。 這2個連在一起聯禁對壺，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裡面，聯禁的壺是有的，但是東周時期聯禁的壺就很罕見了。因為在東周時期，像這種壺都是作為貴族的玩賞及裝飾用器，而不是祭器；商代的貴族是要祭祀的，西周的貴族除了祭祀之外，對宗法制度的對應關係才是關鍵，可是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瓦解、政治上的改變，都造成使用青銅器方式的改變，所以做1個聯禁的就很奇怪。又此物頂部位置的失蠟法只有1層，所以在製作工藝上有一些問題。又以電子顯微鏡放大20倍顯微觀測的結果，若正常青銅器的鏽是自然的腐蝕，是由內而外長出來的，但此物青銅的鏽有的是轉藍色或綠色，是比較疏鬆、在表面附著的，不是從裡面長出來的，且打開蓋子，還可以聞得到醋酸的味道，所以這與自然鏽蝕的現象是有差異的。另經現場關燈，並以紫外線光照射器身的結果，可以看到大面積藍色的螢光，這是屬於現代材料才會有的螢光。 25       4-27 青銅雙翼神獸  此青銅神獸作以龍首、虎頸、虎掌為身，以及鳳尾。鑄造精細打造出如此精美神獸。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作龍首、虎頸、虎身、鳳首尾、虎足，龍首張口吐曲體龍舌，牙齒犀利，雙眸突出 ，兩頷各出一支彎曲鹿角，頭頂飾一立鳥形榫。虎身呈半臥狀，長頸周圍飾有鋪首啣環，肋生雙厲，四足寬厚敦货，尾上卷作回首鳳形。此神獸，設計巧妙，形體怪異，鑄造亦精，是罕見青銅器製品。 此種器類如果是古代製作的真品，每1個就是這麼1件，因為在中國古代青銅器都是貴族擁有的，且只有1、2件；而若看到市場上有大量副本時，就是非常可疑了（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而從細節來看，此物的模是大量生產的。 26       4-28 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  此古代青銅燈座是以鳩鳥立於蟠螭首的造型作為把手，再以金銀加以點綴裝飾。此件作品作為蠟燭台所使用。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古代稱燈為"鐙"，"鐙"、 "登"通用。古中國最早的燈具始於戰國，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戰國時期的燈具，結構完善，造型優美，主要是青銅燈具。故「鐙」字從金旁，「登」字下部為「豆」 、說明最早的燈為豆形。此《青銅錯金銀鳥柄燭台》青銅，錯金銀飾幾何形紋。柄為鳩鳥形象立於蟠螭首，鳥啄啣接圆形燈盤，中央有一錐形燈柱，中部粗把呈倒葫蘆形凸起，以下部是喇叭形圈足。 同上 27       4-29 鳥首獸形尊  以呈蹲坐姿的鳥獸為造型，嘴巴的部分則是活動式的可以打開，此類酒器則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造型獨特，全器乍看為鳥首獸身的複合式動物立雕，作蹲伏狀，鳥首與獸身接合，可以左右擺動，鳥喙可張口 ，頭頂飾一螭龍，與背蓋上之鳳鳥對望凝視，獸身飾有雙翼。通體透過複雜刻飾，使其營造出張力與動感，神獸體態雄健，神色自然，形態激動，極具魅力。 此物類似的東西，在市場上為了獲利，會有一堆（並提出網路搜尋之照片為佐），這連作舊都不用，就直接這樣賣。而通常非常珍貴像這種等級的青銅器，一定數量非常少、非常罕見，出了就是海內孤品，但隨便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像這樣的東西，不排除可能是商人大量製造在販賣。 28       4-30 青銅錯銀雙翼神獸  青銅鑄造加上銀紋裝飾 ，神獸頭頂兩耳如桃，其身體、腳、翅膀、觸角、眼睛鼻子及羽毛之輪廓更是神態雄奇而靈秀。此一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青銅鑄造，錯以銀紋。獸首頭頂兩耳如桃，兩耳中間有一角後灣，角尖前勾，角兩側卷毛環布。鼻如如意雲鉤 ，雙目突出圓睜。闊口微張 ，長舌挺起，齒排若鋸。圓頸直揚，密鬃向兩側紛披。肋生雙翼，雙翼修長而上弓 ，均飾長羽紋。前胸寬闊而低伏，臀部隆起而豐腴，後尾斜翹，尾部呈花鞭形，根部飾羽片和長毛紋。四肢弓曲，利爪抓地，若奔突而忽淹留，意蹀躞而失猙獰。周身用銀線錯出口、眼、耳、菸、毛、羽之輪廊，神態雄奇而靈秀。背部錯出兩只蟠曲於雲中的龍雀鳥紋，加之兩翼長羽上揚的意態，增加了神猷的動態避氣。其他部位錯雲紋，雖統一卻變化莫測。似獅非獅的形象，致微致精的刻畫，使神獸富麗而神秘。 此物要仿的是西元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挖到的，總共出了2組的錯金銀雙翼神獸，中山國是在河北所找到戰國時期夾在趙國與晉國中間的1個小國，中山國只有一點點大，但非常強盛。真品是四足站立、龍身、往左側後方回首張嘴吐舌，器身是典型戰國青銅器，身上是青銅，再把銀線嵌到青銅裡面去作為一種裝飾，嵌進去以後開始打磨，打磨完以後又可以在青銅上看到銀或金的閃耀光澤，叫做金銀錯或錯金銀。但此物的造型上來看就很僵硬，真品的龍首應該要吐舌，但是此物並沒有舌頭，這些都是一級貴族所做出來的物件，是非常精細的。此物的翅膀前面三排實心羽狀裝飾，後面是線條羽狀裝飾，但真品的翅膀是出來以後折一折往上翻。再從一些錯金銀的細節紋飾來看，渦狀的紋飾很多是有邏輯性的，要怎麼轉及轉完以後怎麼拉到後面去，是有方向的，在真品裡面對於每個細節都是有交代的，此物有很多渦狀轉圈轉的不知所云不知道怎麼弄，所以此物在金銀錯的技術上面或線條上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又這是一件青銅錯銀的物件，理論上應該要是青銅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9％，鋅含量為16.25％，矽含量為12.99％，鋁含量為3.66％，是屬於黃銅。 29       4-31 瓷胎畫琺瑯櫻桃戲春詩圖紋棒鎚瓶  朗世寧的「仙咢長春」圖冊共十六幅，瓶身的櫻桃戲春圖為此圖冊之一。另外，郎世寧於其中所恭畫的詩句中，其首尾分別附上「政化」 、「世寧」、「三希堂精鑑璽」(三希堂為古代皇帝的書房）、「乾隆御覽之寶」、「宜子孫」等印章。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口外侈束頸，溜肩，直筒形腹，腹下略收，釉面滋潤光亮，胎質純淨潔白，圈足露胎光滑潤澤，圈足底窬「乾隆年製」藍料四字雙框藍料方章款。瓶外壁白釉上，以各色琺鄉彩料，繪櫻桃戲春圖，空白處以墨彩行書題"映水卻疑享浪煖，緣崖故是倚雲栽"臣郎世寧恭畫詩句；首尾分附「政化」、「世寧」、「三希堂精鑑璽 」、「乾隆御覽之寶」、「 宜子孫」等印章：繪畫精美 ，行書流暢，彰顯宮廷畫師功力。樱桃戲春圖為郎世寧「仙萼長春」圖册之一，圖册共十六幅。分四時花卉，各幅間以巨石、翎毛、雜草點綴，筆觸細腻，通俗而無媚態，花木奇斜疏離，錯落有致，高雅脫俗，隠喻「仙萼」，再加上均綴有一對鳥雀在樹上或低頭或回眸，韻似神仙眷屬，寓意「長春」仙萼長春為郎世寧重要代表作品。 這個也算是畫琺瑯的瓷器，上面直接有銘款「郎世寧」，他是清宮西洋的傳教士也是一位畫家，從內容來看是琺瑯彩花鳥，只是這個釉還要配這些印章，這個就剛好對應了剛才看過的紅彩描金的款，照理說是沒有這種東西。通常像這種款，這個是釉上彩款、琺瑯彩款，這個款通常都是在宮裡面琺瑯作燒的，若是鳥的正面紋飾，翻過來底部款，應該是要正的才是正正的；又這個彩的顏色跟我們今天知道琺瑯彩的顏色有點不一樣，這個應該是現代的，這個顏色很紅豔也會讓人起疑。所以像這種瓷器的彩、內容、銘款，都會提供很多訊息。 30       4-32 洋彩瑞芝花卉纏枝紋尊  其特色在於瓶身飾以靈芝紋與多種吉祥花卉紋 ，皆是象徵吉祥的圖紋 ，同時也只生產給皇帝使用。瓶身底部則印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 。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敞口折沿，寬頸，斜肩，碩腹，圈足。通體施白釉，全器以琺瑯描繪，胎體略重，器頸為如意雲及蕉葉紋數道，肩為纏枝番蓮紋及聯結紋。器腹主紋畫靈芝及洋花數組，動感流暢，極為雅致。器內口頸及底皆施湖綠色釉，底心留白方框內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 這個彩瓷基本上也是仿的，這個瓶子在宮裡面是有身份的，這種紋飾在國際上、在故宮的紀錄是有的，在乾隆七年活計檔兩件一對的，此物與原件比較起來的話，琺瑯彩整體看起來色澤比較暗，而且原器應該是一對的才對。 31       4-33 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酒器被稱作"壺"，兩旁以龍造型作把手，器身則飾以孔雀花舟紋。由於釉裏紅生產數量稀少所以珍貴 ，也塑造其獨特性。此器物源自元朝約西元1271年至1368年間，開啟了釉裏紅的燒製之路。  尺寸甚大，有44公分高，加上釉裏紅的燒制難度大，成品率極低，更顯此件拍品的難得。此瓶釉色瑰麗而沉靜 、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雖線條暈散，釉彩將白底染成淡紅色，但這種非人為所控制的結果，卻使此扁壺的顯色更加豐富有層次，既深沉又顯淡雅，絕妙非常，紋飾以纏枝花卉為主 ，繁美而不雜，中間隠含與纏枝花相輝映之長頸孔雀，過渡自然，線條肯定，是專家熟手所為，瓶側處有四螭龍耳，更顯《釉裏紅螭龍耳孔雀花卉紋壺》此扁瓶的尊貴。 這是一個蝙蝠，是元青花的造型，元青花在市場上是非常貴的。這種蝙蝠，目前傳世品和考古出土少數的標本，還有海外一些傳世品，國內是沒有的，它是有一定的數量的。蝙蝠帶四個龍首的繫，通常都是以青花為主，釉裏紅有沒有可能，目前還沒有看到案例，但是也並不代表沒有，可以來看一些製作工藝痕跡。經以電子顯微鏡照射之結果，黃色部分就是坊間常會出現，都是一種作舊的痕跡，是把黃色的貼土抹在釉面有破的地方，將土渣或土粉塗上去，再把顯微鏡縮小看整個釉面，照理說這種東西14世紀的物件機械風化的痕跡會非常多，但是此物這個釉面其實很好、不多，釉面裡面光澤的程度其實沒有什麼機械風化。像這種東西在傳世品裡面，或者很多從景德鎮流出來都不完整的，很多整個口都是破的，此物完整也就算了，表面其實基本上沒有看到什麼機械風化的痕跡，氣泡的破口也怪怪的，還有白色的狀況，這些點都會讓人起疑，這部分其實會有一些爭議。再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器底，器底胎的顏色不太對，通常色塊也不是像這樣的，且在器體旁邊還有磨線的痕跡，只能說這個龍如果去比對傳世品或考古出土品的話，都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此物從胎到紋飾都讓人很起疑，倒不是因為這個釉裏紅，釉裏紅在元代開始已經有了，倒是無所謂，最重要的是釉面、風化的狀況、胎體的狀況、氣泡的痕跡及表面的覆蓋層，就會讓人比較謹慎，這個是有爭議的。 32       4-34 五彩龍鳳紋果盒  是由高嶺土所燒製而成的。其特色在於此器物上出現的五種顏色，且這五彩盒彩繪以龍鳳的圖案，同時也是皇家貴族才能使用的器具之一 。盒子底部刻有"大明嘉慶年製"的字樣，更顯示出此種器物的獨特之處。多彩盒的燒製始於明朝。我們並非此文物的擁有者，但我們受託管理此文物並擁有權力展示與展覽以獲得收益。  五彩為嘉靖時最有名的品種之一，以色彩豔麗斑斕著稱于世。此《五彩龍鳳紋果盒》盒平頂、子母口、鼓腹 、圈足，足內有青花雙圈「大明嘉靖年製」六字楷書款。盒主要可分為三層，其皆繪龍鳳，但顔色不一，如盒頂所繪為青龍彩風一對，蓋側環飾五爪紅龍彩鳳二對 ，下繪黄龍彩鳳兩對，通體五彩繽紛、紋飾瀟灑生動、布局繁密、用色沉重，為典型的嘉靖五彩風格。 這個是仿明晚期嘉靖年間明官窯，明晚期官窯發展叫青花五彩，此物藍色部分是青花，紅色、綠色、黃色部分叫紅綠彩，這是青花配五彩叫青花五彩，所以名稱為五彩龍鳳不對，應該叫青花五彩龍鳳紋果盒。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紅色處，這個東西低溫釉彩的抗風化會比較差，表面狀況不會與剛燒出來的一樣，青花部分不用看，青花是釉下的，保存狀況應該會很好，泛紅彩的溫度比較低，可以作為檢視的依據。嘉靖年間是16世紀中期左右，4、5百年之間，像這種低溫彩在傳世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些牛毛紋或是一些風化的痕跡，此物仔細看它釉層的狀況非常好，已經是好的離譜了。再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右邊紅色的釉上彩，左邊藍色是青花釉下彩，這個是蓋在瓷器上面，可以看出左邊是有氣泡的，右邊沒有氣泡，左邊是釉上彩是掛在釉面上的，所以抗風化能力比較低，泛紅彩是屬於低溫彩，以電子顯微鏡放大來看，可以看出來狀況都很好，這就要謹慎一些，因為帶有大明嘉靖年款的是明官窯的東西。 33       4-35 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酒籌器  此銀器是飮酒作樂時的抽籤工具，在外觀上圓筒上方有蓮花造型的形鈕，而圓筒外側則飾以龍與鳳紋，器身上的銘文則為"論語玉燭"四字 ，是以龜為座背負著此圓筒為型。此玉燭這樣的形式與雕刻的內容看來，反映出唐人當時的社會風俗與思想觀念。在唐朝約西元681至907年間是較為罕見的器具。  由龜座和圓筒兩部分組成，圓筒內酒令籌已遺失。除地紋和部分龜甲外，余皆鎏金 。龜昂首曲尾、四足著地、背部隆起，陰刻龜背紋；筒外刻龍鳳各一，間飾纏枝花卉紋，龍鳳間長形雙方框銘「論語玉燭」四字，下部飾四個瓜果形開光，內皆鏨刻相啄飛鳥一對，筒身底部外突，側壁刻一周菊瓣圖案，筒蓋亦圓柱形，以子母口與筒身扣合，蓋面飾卷邊荷葉紋，蓮蕾形鈕上刻重瓣仰蓮紋，蓋側壁地作魚子紋，飾以鴻雁兩對及卷草、流雲紋，蓋紐與邊沿銀鏈相連。整體紋飾華麗，造型巧妙，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其裝飾風格上，採用滿工紋飾，內容及雕刻風格極具俾統民族化特點：在藝術造型上，以古代祥瑞之物神龜為座，以龜負玉燭為型，反應出唐人的社會風俗和思想觀念，是為適應當時之生活需要而出現的新興金銀工藝精品。 此物也是模仿著名的考古出土品，西元1982年的時候，江蘇丹徒丁卯橋出了一件唐代金銀器窖藏，窖藏就是因為臨時有事趕快埋掉的珍貴物件，只是埋掉後希望戰亂過以後再把它挖出來，但是人就散了，也就沒辦法再回來挖了，就一直放到今天，這個窖藏裡面就出了這個物件，所以像這種基本上都是考古出土的海內孤品，要再找個一模一樣的1件，基本上目前還沒有看過有這個案例。特別是上面具有銘文，而且紫色特徵都是非常特殊的，此物上面還有銘款，是模仿珍貴的出土品。（並提出網路搜尋照片為佐） 34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酒籌筒内空無一物，「籌」即酒籌，古代飲酒遊戲，酒令用具，設計上和大家到廟宇求的籤相似。此件應稱銀鎏金「論語玉燭」龜形酒籌筒。本件其外觀與中國江蘇1982年於鎮江丁卯橋窖藏出土，現收藏於鎮江博物館，與該館藏物品類似，現定為中國國家一級文物，係屬孤品，（附圖片第11張可稽）可見本件鑑定標的物，係仿造自上述之館藏品，此館藏品其龜背上是籌筒，内藏酒籌數根。酒籌呈長方形扇骨狀，每根刻上「論語」語句和飲酒規定，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上客五分」，也就是說朋友來了，大家非常高興，貴客都喝半杯酒，主人則不用喝。古人也和我們一樣，單純飲酒有點太悶了，來點遊戲助興比較好玩，於是就有了「籌」的出現。喝酒時可以從籌筒抽出酒籌，以行酒令。每根酒籌上端刻有籌文，一般分兩部份：一、風雅的詩詞或典籍句子二、此酒巡何人要飲的指示。酒籌上有3分、5分、7分、10分等之分，分別指小半杯、半杯、大半杯、一滿杯等以行酒令。又唐朝時期出土之鎏金銀器，其銀器經捶碟會呈現較為輕薄，線條或字體經敲擊成形，會有斷續情形，歷經一千三百年埋在土中會有腐钱破損殘缺變形現象，其出土後經空氣中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之侵蝕，會氧化老化，表面會呈現泛褐黑出現斑痕現象。而此件並無殘缺破損及出土後之斑駁、土鏽、鏽斑或鎏金外翻脫落現象，及出土後經清除表面土鏽污垢而產生之刮痕、擦痕或斑痕，整體外觀非常完整，也無碰撞有凹痕變形之現象，且線條紋飾有人為作舊機械加工痕跡，可印證並非唐朝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36 三彩包金仕女俑  由高嶺土所製成的陶器 ，女性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是唐朝時期的代表性象徵，再加上身穿三彩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頭梳高髻，髮上飾一紅花，手握一只茶色似如意狀器物象徵吉祥，整體看來 ，成功地塑造出當代女性端莊柔美的形象。也反映出當時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唐人喜愛豐滿的體態，崇尚充滿生命力的健康美，這種以豐腴為美的美學風格貫穿整個盛唐時期，也直接影響了女俑形象的塑造，唐朝巧匠能工不僅成功的塑造出女性端莊柔美的體態，更是將女性的內心世界惟妙惟肖刻出來。此《三彩包金仕女俑 》頭梳高髫，發上飾一紅花，臉型圓潤，面頰豐頤，眼尾上揚，與線直挺，嘴角笑意盎然，神態沉靜安祥，身穿醬釉底包金長袍，衣著紋飾繁花纏枝，鎏金飽滿，富麗華貴，雙臂舒適地貼于胸前，拱手抱握一只茶色似如怠狀器物，顯得恬美矜持 、高雅華貴。雙目顧盼生輝 、含笑朱唇，似在呢喃細語 ，又似沉浸在美好回憶之中 。 唐三彩或加彩陶器是作為陪葬的銘器，這種陶器要不然就是燒完以後再加個礦物彩塗上去，很容易掉的，挖出來都掉光了，要不然就是唐三彩上面有上釉的，此物表面上還有浮雕的裝飾，可算是前所未聞，唐代唐三彩的婦女也不是這個樣子的，應該是不知道唐代婦女服飾的特徵，才會做出這種服飾，像這種全襟式的袍服裡面是有內裡的，袖子這邊還有披薄，且服飾和頭髮也不對，表面的胎體也不對，說到包金更不合理，這件東西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不但不可能且偏離事實甚遠，表現的非常拙劣。 35       4-37 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  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燒製的。此器以茶葉末或黑釉、鐵绣為基礎 ，再加人古樸斑斕的釉料而組成，整體看來充滿藝術感，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豐沛的想像力。此僅供皇族所使用 。底部刻有「大清乾隆年製」款。  仿青銅釉為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所生產的產品，此《仿青銅釉六角雙耳瓶》造型端重，模仿鑄銅器之特徵與特質，以茶葉末或黑釉鐵銹花為基礎，再加入古樸斑爛的釉料而組成，釉色青綠中又帶有藍綠，加上銅紅色的銹斑，觀看之下儼然為一件年代久遠之斑駁的古銅器，細看之下則為一光潔滑順之瓷器，在器型上又結合青銅器形制特徵與六角多方瓶的特點，鎔鑄中國千年文化于一爐，展現其摹古而不泥古之創造力與豐沛之想像力，底部刻有「大淸乾隆年製」款。 通常這種不叫仿青銅釉，是叫「爐鈞」，是一種低溫釉的鈞窯，通常是仿爐鈞，仿這種非常特殊釉色的器物，只是此物胎質的做手比較粗劣，圈足的做法。這種爐鈞在「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體豎寫」款是對的，只是此物的做手線條、做手收口的地方讓人蠻懷疑的，對於釉沒什麼意見，但造型上會有質疑。 36       4-38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碗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釉裏紅需至少1300度以上的高溫燒製，顏色才能如此瑰麗而沉靜，豔媚而不浮躁，熱烈而又含蓄。此器物内外皆飾有牡丹紋 ，相較於其他只有外側有花紋的碗較為特殊。此種碗源自明朝約西元1368年至1644年間。  碗型寬大、關口、深腹、圈足，通體以纏枝花紋繪飾，口沿內外、足處，皆繪上一圈如意回紋，綿延相連，裏外相映，碗身內外平均給以六朵花卉紋，型大而工細，枝蔓環繞，纏枝曼妙，美麗大方，碗內底繪蓮花一朵細緻優雅。杜丹邊緣、花心均留白，為典型洪武式樣，胎骨厚而粗鬆，紅花多呈暗紅色，整體紋飾線條流暢，圖樣分佈均勻，紋樣工整，線路淸晰，纖秀淡雅，優美協和。 花草有2種，1種叫「折枝花」，另1種叫「纏枝花」，纏枝是幾何形的，這種釉裏紅是明初期洪武年間瓷器的特徵，此物裡面畫的是環菊，外面是殘枝牡丹，這個仿的其實很新，胎質不對，兩邊釉面完全沒有任何牛毛紋，沒有任何風化痕跡，一看就看到釉層濃濃的痕跡；還有尺寸也不對，這個通常都是大碗，以前都把這個弄錯說成元代的，後來經過研究才把這種風格的東西定為洪武年間的類型，它應該是仿洪武年間的器物。經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之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的風化傷痕，現在看到的都是釉熔融的完整釉面，也就是說這5百年來完全沒有風化，基本上看它的光澤就不太對，現在看釉面氣泡的熔融，什麼釉都會有氣泡也都會熔融，重點是在於此物表面乾乾淨淨的，太乾淨了，沒有任何風化，這個就不對了。所以此物胎的質地不太對，尺寸也不太對，風化的痕跡也沒有。還有此物底部有寫「6301故000000000」，西元1980至2000年以後，大陸出來的這些仿古器都會搞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假裝這是故宮流出來的東西，所以通常就會有這個「故」字，殊不知宮裡面的編碼極多，最典型的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只要看到這個字碼就不用再講了。那段時期非常流行文物會做這件事情，這些不曉得是用有機或無機的漆料寫上去，讓人以為是故宮流出來宮裡面的東西，像這種編碼都是在20世紀初故宮清點委員會那時候寫的，只會讓我們知道這是特定近年的仿品才會流行寫這個。 37       4-39 黑定描金花玉壺春瓶  整體看來，器型呈現出細頸、削肩、碩腹、圈足等特徵。其藝術價值在於，同樣是來自定窯的醬釉、褐釉、黑釉、綠釉等釉色，紫定的經濟價值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釉漆本身黑得發亮，且施釉不到底所以胎底才會呈火紅色，而釉薄處則呈醬色。其造型優美且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又其因金彩依舊故甚為珍貴。  關于定窯紫釉、黑釉最早的記載，見于明代曹昭之《格古要論》之中：「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倶白，其價高于白定」。其中紫定一般認為是醬中帶紅的顔色，也就是醬釉色之色。由于醬釉、褐釉、黑釉 、綠釉等釉色在定窯中廊于少數的品種，能夠完整傳世者更少，所以收藏的價值較施白釉之「粉定」為高。此《黑定描金花玉壺舂瓶》撇口、細頸、削肩、碩腹、圈足，釉漆黑發亮，圈足施釉不到底，胎底呈火石紅，釉薄處呈將色；其造型優美，腹部飾以描金花卉，筆法流暢，具秀雅之風，金彩大致未脫落，甚為珍貴。 定窯有黑釉、黑花、上金彩，但此物的尊足、底、花，通通都不對。 38       4-40 鎏金銅龍馱朱雀燈  此邊青銅燈座以朱雀口啣燈盤，足踏蟠龍之造型鑄造而成。此件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朱雀昂首翹尾，口銜燈盤，足踏盤龍，展翅欲飛。雙翅和尾部陰刻纖細的羽毛紋。燈盤為環狀凹槽，內分數格 。盤龍身驅捲曲，龍首上揚 。燈盤、朱雀和盤龍三部份係分鑄，朱雀的嘴部和足部均留有接鑄痕跡。此燈造型優美，結構相當嚴謹。 此物是西漢時期的造型，是1個鳥形啣著1個像是盤子的東西，出自西元1968年在河北省中山靖王劉勝王侯級貴族墓發現的燈具，目前真品是藏在河北省博物館。既然是燈具，燈的功能性就要很強，所以真品的燈盤中間是中空的，這樣燈格分隔以後插上燈蕊，而此物在模仿時在型態上搞不清楚；又真品高度是30公分，但此物高度僅有16公分，所以從結構及尺寸之差異，也可以看出仿做者對於這個物件不是那麼熟悉。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鎢含量為40.04％，銅含量為38.74％，硫含量為8.54％，金含量為1.79％，這是現代鎳鎢電鍍方法所得到的現代材料。 39       4-41 鎏金銅嵌寶朱雀擎蓮蓋豆  此類青銅器稱作"豆"，其蓋頂為蓮花瓣造型，通體鎏金，於局部鑲嵌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底座則以朱雀征服蛇的造型主旨，反映出古人祈求安詳的心願與征服邪惡的志。此件文物反映出當時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的精湛工藝。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整體由蓮花豆盤、鳳鳥和蛇組合而成。豆盤上，盤外壁浮雕上仰蓮瓣，盤下一曲頸朱雀銜擎豆柄底部，朱雀利爪之下，以一盤蛇為豆座，其造型之新穎，奇巧已達極致。造型主題是荷花與朱雀鬥蛇 ，並以朱雀征服蛇為主旨，追求的是一種自然，反映的是古人祈求安祥的心願和征服邪惡的意志。全器構思巧妙，工藝精湛，極具藝術價值，精美華麗，彌足珍貴，是耐人觀賞的藝術佳作。 此物的狀況應該與鑑定編號4-43一樣，此物所有的特徵在鑑定編號4-43都看得到，把它作成鎏金或金的，這些東西都有特定的，此物的花紋在鑑定編號4-43有看過；說它是綠松石、紅寶石、瑪瑙或黑的珠子這幾種，在鑑定編號4-43也看得到，從這裡面每個訊息及細節其實都檢視出，這些是同一批仿舊仿品的東西。 40       4-42 料胎畫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  其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與牡丹圖案，此種將琺瑯彩於玻璃胎上作畫的工藝技術，乃清朝康熙年間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此僅供康熙皇帝之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康熙年間約西元1662年至1172年。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所謂「料胎畫琺瑯」，就是用琺瑯彩在玻璃胎上作进，乃清中期御用匠師們的創新之作。宮廷畫家和設計師做好設計關案後先要呈交皇上批閱，待皇帝首肯後方能交內府琺瑯廠燒制。此《料胎盡琺瑯雉雞牡丹玉壺春瓶一對》瓶為料胎，撇口，束頸 ，溜肩，圓腹，圈足。造型優美，細長。瓶身以琺瑯彩描繪雉雞牡丹詩文脚案，繪畫細膩，用料考究，顔色鮮豔，牡丹花為花中之王，用於器身，彰顯富貴。料胎質溫潤細膩，玉質感強烈，瓶底書「康熙御製」四字藍料方章款。 這個我們稱之為料器，料器就是玻璃，在清宮有玻璃作專門做玻璃，這個也是傳教士帶進來的，當時宮裡面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來的每個傳教士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職能，若是沒有可以為我所用的專業能力就不能進來，所以每個傳教士進來，基本上會畫畫、燒琺瑯、燒玻璃、會天文或是會算數，一定有個專業才會放他進來傳教。像這個就是玻璃作，但是此物瓶身太厚，上面的琺瑯彩很粗，照理說這個花叫「古月軒」，實物的款上還壓了一個火漆，通常壓火漆的就是放出關的，但不知道這是什麼火漆，火漆上面寫「博物院」。 41       4-43 鎏金銅嵌寶絡紋龍鈕蓋盉  此類鎏金銅酒器稱作" 盉"，其通體為鎏金，局部鑲上綠松石、瑪瑙與寶石作裝飾，而器身飾以蟠虺紋，蓋上再作一龍形把柄以利拿取。其前有龍首流，後有獸首鋬，該盉造型獨特，為西元前204至西元220年間漢朝時期一件相當罕見的青銅珍品。  “盉”為調酒器和盛水器。流行於商代至戰漢，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調酒。基本造型為圓腹，帶蓋，前有流。此《鎏金銅嵌寶絡紋龍紐蓋盉 》通體鎏金，局部鑲嵌，綠松石，瑪瑙與黑色寶石。盉蓋的中心，昂然崛起的龍首 ，龍身蟠旋於蓋頂，前有很長的龍首流，後有獸首鋬，器身飾以絡紋，蟠虺紋，鋪首啣環，該盡造型裝飾獨特 ，實為罕見的一件青銅珍品 。 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把這個做成金的還拼成這個樣子的，基本上是沒有的，那個時代要做金器是做別種，此物是拿銅的形來做成金的，這個就是騙人家不知道上古三代青銅發展的歷程。此物看到有鑲嵌，但不是這樣鑲嵌，它假裝這個綠的叫綠松石，紅色叫瑪瑙，問題是也不是這樣鑲嵌的。 42       4-44 瓷胎仿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S-1表及天暢藏珍書刊均記載為「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  此器稱作"壺"或是"kundikas"（梵文），是由清代皇家御窯場内燒製的瓷質賁巴壺。時常作為佛教徒祭神用品或是清朝皇帝用來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賞賜之物。此器外壁飾以纏枝花卉、如意紋。  賁巴：即藏語"瓶"。是藏族地區寺院內的祭神用品，而在清代皇家御窯廠內燒制的瓷質賁巴壺則是淸朝皇帝給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領袖的赏賜之物。《瓷胎仿掐絲琺瑯彩賁巴壺》磨盤口、細頸、彎曲流嘴、球腹下承喇叭形足，外璧繪飾纏枝花卉 、如意與暗八仙紋，紋飾繁美細秀，極為華貴雅致。該器型源自藏族的金屬器皿，瓷器仿制早自元代就已開始元代我國就有制作精美的青花紅綠彩描金器，一直延續到清代，淸乾隆時創制的宮廷供器，傅世品有紅彩、金彩和各種色地粉彩等。此件賁巴壺將藏族傅統的器物造型與紋飾和漢族悠久的陶瓷燒造工藝完美結合在一起，是淸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此物的名稱是瓷胎仿掐絲琺瑯，但瓷胎就是瓷胎，不會仿掐絲，瓷胎畫琺瑯用畫的就好，不用仿掐絲，掐絲是掐絲，畫琺瑯是畫琺瑯，像這個就是畫琺瑯的瓷器，我們說這叫「春八瓶」，是藏傳佛教的，其實這個跟淨瓶是一樣的宗教用器，這個是金彩、紅彩、琺瑯彩的畫，畫得不錯。但以電子顯微鏡放大照射此物內部，裡面有灌漿，這個瓶口太小，這涉及到它胎的做法。 43       4-45 瓷胎畫琺瑯盤螭龍六角瓶  其特色在於全器呈六邊形，瓶身繪以蕉葉紋、花卉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瓶頸處飾以一螭龍盤旋而上。僅提供皇族使用之物。瓶底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之刻款。  全器呈六邊形，自口至足，邊稜清晰。唇口，弦紋長頸 ，斜折肩，六方形腹下方收斂，肩線折棱，六方形足外撇。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花卉綁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蕉葉紋等。瓶頸塑一螭龍盤旋而上，龍姿活潑矯健，模樣甚是可愛，寓意"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底心篆書「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 鑑定編號4-45與4-46這2個是同一批東西，它們琺瑯彩的顏色都是灰撲撲的，這個顏色就不對了；這個款是一個陰刻的壓印款，像這種瓷器通常都會是紅彩款或藍彩的款。但鑑定編號4-45、4-46的顏色都不對，如果是宮裡面的瓷胎琺瑯作官款，這種品質都不對。 44       4-46 瓷胎畫琺瑯五管瓶  其特色為此瓶頸作管狀五孔造型，通體則繪以番蓮纏枝紋、蝙蝠紋及如意紋，象徵事事順利 ，也是僅提供皇族之用 。瓶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之刻款。  除中間束管較高外，餘皆等高。各作圓口，直長頸，下接垂腹，內體相通，平底，淺圈足。全器施白釉，再以各色琺瑯彩料，繪番蓮纏枝紋，如意紋，回紋，蝙蝠紋等。底心篆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刻款。瓶具五管之造型或不始於淸乾隆時期，但從清宮造辦處的檔案記事以及傳世品所見，得知除了五管瓶之外，清官窯亦燒造雙連瓶，四管瓶和六管花插，且其造型概念與前代作品有所不同。 同鑑定編號4-45。 45       4-47 影青魚瓶  由宋代景德鎮所燒製出具有獨特風格的影青釉，其顏色介於青白之間，由於瓷胎極薄，故外部紋路皆可由内映見 。其造型為細口、豐肩 、漸歛、足外撇，瓶身則如四隻魚兒口尾相連成一器。因影青釉大多為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可見其土沁。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影靑釉是人們對宋代景德鎮燒製，具有獨特風格的瓷器名稱。由于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間，青中帶白、白中閃青，加之瓷胎極薄，所刻劃的花紋迎光照之外皆可映見 ，因此被稱為"影青釉"。此《影青魚瓶》細口、豐肩、漸斂、足外撇。瓶身如四只魚兒嘴和尾相連成一器，胎質溫潤如玉，刻劃自然簡潔 ，因影青釉大多出土之物，所以器物上有些許入沁土銹 。 「影青」的學術名詞應該叫「青白瓷」，這種瓷器大概從宋代以後，具體時間大概10世紀以後，就開始在南方景德鎮地區開始發展，10世紀大概還不清楚，大概到11世紀以後，江西饒州府的景德鎮窯開始大規模生產這種清白瓷，生產的時間從北宋、南宋、元代，到明代以後又是另外1個路數，景德鎮就不做這個了。從此物實體釉色特徵來看，積釉處呈現淡青色料是對的，「影青」的意思就是它的透明釉裡面含鐵大概在1至1.5左右微量鐵，鐵在還原氣氛下，積釉處呈現青色的光澤，一般叫做「影青」，這件東西說它是影青是釉呈現的特徵。但此物是否為古代文物，從造型來看，從宋代北宋、南宋、元代沒有這種器型，有魚的，但不是4隻連在一起，有2隻的，但沒有4隻的，也沒有看過有鬚的，從傳世品到考古品，到窯址出土及紀年墓出土，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器底有紋飾，但不是這個樣子，所以它的造型及紋飾都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再來看釉層光亮的程度，這個釉風化的狀況也不對。因此從造型、紋飾、釉面，都沒有辦法呈現它是屬於古代宋元時期的物質文化遺存。 46       4-48 金鑲寶石龍鳳紋提樑蓋罐  其蓋頂上有三隻魚，三隻魚中間又有作奔騰狀的鹿且神情溫順，罐側則以龍與鳳紋為主，旁邊飾以魚子與花草紋。其中的龍為闊嘴長頸貌 ，有四腳三爪，五爪奔騰的模樣，顯出剛勁有力、氣宇軒昂。而鳳則是雙腳蹬蓮花，昂首翹尾，展開雙翅像是準備飛翔。此種編排設計相當壯麗且充滿生氣，鑲上各色的寶石更顯其華貴。而此種精湛的工藝技術開發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的唐朝時期。  整體光燦耀眼，紋飾精細，蓋頂有三游魚，間飾以三鹿作奔騰狀，神情溫順，罐側則飾以龍鳳，其立于魚子紋地，邊飾花草紋，其龍間嘴長頸、四足三爪、舞爪騰蹯 ，顯得剛勁有力、氣宇軒昂 ，其風雙腳蹬蓮花，昂首鼓翼翹尾，作欲飛狀，紋飾瑰麗、生機盎然，并鑲嵌各色寶石，更顯華貴，為一不可多得之佳品。 此物是仿1個考古出土品，西元1970年在陝西西安市南區郊外何家村，農民不小心挖到2大壇的東西，挖到金器的窖藏，這批文物出了大量金器、玉器、銀器，是非常珍貴的窖藏，此物是模仿裡面的1件東西。通常唐代的金銀器是以鎏金的銀器比較多，金器也有，在銀上面再塗上金的紋飾是有的，純金的也有。此物從造型來說，原型是個銀器，此物有3隻獸趴在上面，但這個時代類似長成這樣張牙舞爪的也有，但不是長這樣。又此物上有鑲寶石，中古時期的金銀器上鑲嵌寶石的是有，但不是這麼做的。從尺寸上來看出土的真品高度22、23公分，口徑是17公分，凡是這種壺應該型態上面也是要有一定的規範。 47       4-49 汝窯包金三足洗  汝黛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三足洗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層金，為三腳的器皿。此種器物之所以昂貴是因為生產數量稀少，所以僅能取自於宋朝。  汝窯，北宋徽宗大觀元年（西元1107年）削建的御製官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魁首。乃滿足北宋時上層社會所推崇「淸淡含蓄」之審美情趣設立的窯場，亦稱汝官窯，並一直寵於宮中，燒造時間非常短，僅數年，數兄極稀，傅世最少。南宋周輝在《淸波雜志》中謂：「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 。唯供撰揀退方許出资，近龍難得。」可見宋朝時就已難得，視為珍品，何況今時 ，絕大部分都藏於世界級的博物館中。此《汝窯包金三足洗》直口、平底、下承三母足，口沿包金邊，造型簡煉，製作規整，釉色柔和，底部有細小文釘燒痕，釉面佈滿大開片紋，交錯縱橫。其汝窯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有「雨過天青雲破處」之譽。整體不論胎骨 、瓷釉，亦或製作方面皆非常精細、規整，達到相當高超之技術水平，造型端莊，晶瑩似玉。雖清雍正前後亦有仿汝器出現，然仿造者只重釉色，胎骨呈白，支丁痕過大，造型也不及宋代古雅大方。毫無疑問，此件觀之愛不釋手，細味則意蘊無窮 ，確是宋代汝窯經典之作。 目前知道中國古代瓷器在文物市場上最貴的就是「汝窯」，在汝窯考古還沒有在河南地區寶豐發現的時候，汝窯在全世界的傳世收藏裡面，基本上沒有過百件，大概只有60幾件，所以東西非常珍貴，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可能是全世界收藏傳世汝窯最多的地方。汝窯的傳世品不多，瓷器製作的特徵也是非常有代表性，到了北宋時期官方要求做出來的，是把原來透明的長石釉，改成了高鉀的長石釉，釉就非常黏且氣泡很多，北方汝窯以寶豐清涼寺為主的汝窯，開始生產出具有像玉一樣質感的，一種官商用的瓷器只有宮廷壟斷在燒，此物其實模仿臺北故宮博物院傳世汝窯的三足洗的造型，只是模仿這個的人太多了。汝窯的釉層不是濕透型乳濁，是屬於氣泡型乳濁，乳濁就會折射空氣的光線，所以顏色不是賊亮型的，此物釉胎比較薄的地方呈現的顏色不對，尺寸也不太對，又邊緣的包金不是這樣包的，顏色不對，沒有這種作法，如果是用這樣的包金，那就真的不合理了，這個不合理的程度與此物呈現了極大的落差。所以從造型來看，三足洗是對的，可是在釉層薄釉露胎的地方包金就不對，這種東西仿製品很多。 48       4-50 青銅五牛筒形貯貝器  此器作筒狀，器蓋上五隻牛作順時間方向運行 ，器身則描繪古代人民 、與動物紋。此類圓筒狀儲貝器於滇國時期為權力與財富的象徵。此件文物反映出西元前204年至西元221年間漢朝時期的精美工藝。  器作筒狀，下有三短足。器身飾划船紋、動物紋和幾何紋，豐富優美。器蓋上雕鑄五牛和一鼓，邊沿四牛，作逆時針方向運行，中央一牛 ，體形稍大，立于一巨型銅鼓上。銅鼓在滇國是重器之一，象徵權力，而牛則是財富的象徵，集銅鼓、牛和貯貝器于一體，由此可見當時人民對權力和財富的重視情況，在器物上表露無遺，器型優雅典麗，是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此物不是漢人的器型，是中國漢代西南少數民族的青銅文物風格，這一區叫做滇國青銅器，這裡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跟漢人的文化不太一樣，鑄造的青銅器也不是那麼相同。這個器物叫做貯貝器，是有這個風格的器物，在西南少數民族滇國用的貨幣，因為他們離海很遠，所以拿貝殼作為交易的貨幣，所以貯貝器換成今天的詞就是存錢筒。其實這些滇國青銅器或西南少數民族青銅器裡面，還有一種東西叫做筒形器，筒形器這種文物除了在中國廣西及廣東出土以外，在越南北部、中越以上都有出土。但是此物是把貯貝器和筒形器兜在一起，這就沒看過了，也就是這兩種都有，合在一起這樣做就很奇怪了。又這些紋飾是有關連性的，如果是真品的話，細節是很多的，南島語族一直到西南地區這些少數民族，在泛太平洋地區及東南亞地區活動的這些族群，他們有些紋飾都可以看得到，可是此物的紋飾是把2個接在一起。目前像這樣的考古出土品是有一定數量的，特別在雲南地區一些滇國大型的貴族墓，目前出土的狀況在戰後解放初期出過1批，後來在西元1980、1990年代還有出過好幾批，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器形的理解是很多的。此物的特徵，從造型和紋飾上來看就是矛盾，且製作工藝來看是比較粗的，這是把同一地區這一帶的滇國文物2種不同特徵的器類接在一起。正常典型風格的貯貝器，是有弧度腰身的，而且大多出土都是以素面為主，銅頭外解底足外敞、中間有個細腰，才是最典型的滇國貯貝器的風格；而此物的器身是筒形器，但筒形器的把手又不對。 49       4-51 瓷胎畫琺瑯山水魚藻詩文圖蓮座轉心碗  此器底部為一個轉心蓮座，外壁繪以山水景致圖，魚藻圖紋與詩文。碗内繪有四隻魚與藻圖 ，以及韻詩。此僅提供於西元1723至1735年間之皇族使用。其底部有「雍正年製」之字樣。  圓口、弧腹、底飾轉心蓮座 。外壁繪飾山水景致圖，山石蜿蜒奇峰，連綿相迭，松木蒼翠交錯，健勁挺拔，湖光山色，極為美麗；碗內繪有魚藻圖紋，背面配詩：「 郭外人家少漁村揚酒旗」，底雙行雙方框「雍正年製」 。整體色澤鮮豔，繪工細膩精緻，微妙微俏，豐韵獨絕。 清代的畫琺瑯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發展的就是清三代琺瑯彩發展到最高峰的時期，這個時期瓷胎瓷質好，燒完高溫以後，送到宮裡面的琺瑯作，或是景德鎮專門有師傅來幫忙進行加彩，上了台以後再拿到小的低溫爐裡面去烤出來，有些不同的顏色其實多次分次燒成，所以琺瑯彩可以反應畫琺瑯，也是清代官窯瓷器裡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類型。清代琺瑯彩畫琺瑯也是有它發展歷程的，在康熙時期基本上我們叫摸索期，很多畫的都不成熟，有的畫法也比較稚拙一點，技術上也還在摸索階段，到了雍正時期，基本上在色料的類型或是在畫風上都已經比較成熟的結合了，可是雍正朝不長十幾年就結束了，所以進入到乾隆時期，琺瑯彩才算是真正的蓬勃發展，再加上乾隆皇帝的喜好，所以清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畫琺瑯的官窯瓷器數量還是比較大的。我們現在看到的轉心碗，這就是清代想出來的怪招，不但要做一個碗，還要做一個讓皇帝能夠說聲好的碗，這個底居然是可以轉的，在看這個碗的時候，可以這樣拿著轉看裡面的琺瑯彩山水紋的紋飾，這不是餐飲用器，是皇帝的鑑賞用瓷器，一般來講這不是欽限瓷就是捐貢瓷，就是它根本就不是食用的，也就那幾件而已，送上去給皇帝看了高興，在整個故宮清點的帳冊裡面這都是罕見器物，從裡面看來有金魚，表示這個碗不是用來吃飯的，這個彩是會釋出的，低溫是有毒的，只是好看的，沒有人會真的拿來吃麵。這種東西我們必須要講這個風格，我們來看它是什麼款。翻底部來看款是寫「雍正年製」，在雍正年間目前傳世的，雍正不是這種型的，這是乾隆朝的東西，目前傳世乾隆朝的有兩件，一件是像這樣山水的，一件是素胎下面轉盤是青瓷的，都是篆體乾隆款，結果此物寫的是雍正款，這就不對了，雍正朝做出來的琺瑯彩很棒，但不是這一種，故宮傳世品故17177號文物就是這件仿的源頭。碗內畫的是山水，裡面有小船及坐個文人，如果畫成這個樣子應該就被雍正皇帝先關20年再說，這些傳世品畫功都不是普通的，都是非常優秀的畫功，他們畫的這些琺瑯料在雍正乾隆時期已經非常成熟的運用，他們對於山水的表現，對於人物、細節、書法，詩書畫三體合一，所以作畫要細一點，能夠寫自己是雍正或乾隆，這個畫功不是一般人，所以都是非常細緻的，但此物裡面的紋飾粗略很多，款式也跟現知珍貴的傳世品不符。像這種瓷器傳世品是什麼時代的，它的畫風風格呈現什麼特徵，我們還是要回到藝術表現形式本身來觀察，所以這件我們從紋飾或銘款上，都可以看到有一定的問題。 50       4-52 汝窯包銀口三羊尊  汝窯為宋朝五大名窯之一。此"尊"的特色在於釉中含有瑪瑙，且瓶口處有鍍上一層銀。其造形設計更是富具巧思，雖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卻可看出每隻羊都有四隻腳，這樣的設計相當的精細巧妙。此類文物僅出現在介於西元960至1279年間的宋朝。  汝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宋人曾經評選青瓷，認為以汝窯為首，在明代古應泰的《博物要覽》中，曾對汝窯做過這樣的描述：「其白卵色，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細小掙揮針。」由于汝窯燒制的時間較短，在南宋時候，已經有「近尤難得」的記載，而在明清時期，民間即有「縱有家財萬貫，不抵汝窯一件」的說法出現，足見汝窯之珍貴。自明代以來 ，便視汝窯為宋代名窯之首 ，現代汝窯價值更是不斷的提高；在1992年一件直徑8公分的汝窯小盤在紐約蘇富比的一次拍賣會上就以154萬美元成交，其後在香港的一次拍寶會上，一件汝窯三羊尊更是創下5000萬港元的天價，足見汝窯三羊尊之尊貴。三羊尊見于鈞官窯和汝官窯之中，為宋徽宗時期由宮中以仿古造型制樣，命官窯以楷模所生產而成的，其造型典雅卻不失古拙之趣，巧致卻不失華貴之風，其造型設計十分奇特而富巧趣，其以三羊六腳為尊，但從正面觀看，每祇羊都有四條腿 ，設計嚴謹精巧，尊麗大方 ：釉中含有瑪瑙，色澤青翠華滋，釉汁肥潤瑩亮，精光內蘊，充分體現中華文化以含蓄為美的文化精華。 故宮裡面不是每一件說汝窯的都是汝窯，不是說宋官窯都是宋官窯，故宮的傳世品裡面應該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汝窯，明確的是南宋官窯，比如說南宋烏龜山官窯或郊壇下官窯；還有一些可能不太確定是什麼，可能是清朝仿的汝窯或宋代官窯，因為到了清代景德鎮大規模官窯廠的發展，所以皇帝的意志底下會要求像唐英這樣的督陶師去做一些類似汝窯或仿宋官窯的東西去滿足皇帝欣賞的品味，所以故宮裡面有一些我們過去認為是汝窯的東西，其實應該是後仿器。這件汝窯三犧尊應該比較像是這種狀況，真品的那一件，現在故宮不太拿出來展，因為展了大家就會爭議很大，而我們對它的認識已經是它不是汝窯，它可能是清代仿的具有汝窯風格的宮廷品味的器物。此物的座及理解看來，還是90年代的理解，還在汝窯那裡打轉，翻過來底部來看還是用芝麻釘，真的用他知道的汝窯來做這件東西，所以這是長石釉。但是去看故宮那件真品是乳濁釉，有點像是鈞窯的感覺，是一種分相釉，而不是氣泡乳濁，至於宮裡面鑲口邊的比率高，每一個都會假裝去鑲一下，因為宮裡面長期收藏及使用，有時候會剋剋碰碰，所以會鑲個口，此物也是去鑲口了，但傳世真品那件根本就沒有做，為什麼它還要鑲，就是要去仿製故宮傳世品的感覺。在現代我們對故宮原件的理解都已經改變了，此物還停留在原始認為三犧尊是北宋汝窯的概念，所以在釉上面還真的拿一個氣泡乳濁的長石釉，殊不知原件都不是用這個釉，原件是用「分相乳濁釉」，是一種不一樣釉的類型，此物的唇口更讓我們覺得他是有目的這麼做了，整體的釉就是青石釉，底座這邊有些乳濁的特徵。況且現在也不會叫它汝窯了，不知道現在故宮怎麼叫它，但至少最近辦展覽已經把它年代拉到18世紀左右。 51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類似圖片也出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網站。又中國五大名窯，著名傳世或出土之瓷器以汝窯為首，其釉色盈亮、溫潤、高雅，釉内氣泡色澤多樣並有各種樣式開片，以天青色、粉青色最美，蝦青色、青灰色其次。其胎土較鬆軟呈現香灰色澤，底部支釘粗細均有，多寡數量多樣，細小居多，均使用支撐力道高之高嶺土、燒製完成後再敲掉支釘，支釘呈現白色，俗稱滿釉支釘燒。此件鑑定標的物汝窯包銀口三羊尊，底部仿汝窯支釘，並非使用能支撐較大重量之高嶺土，以致支釘點色澤呈現淺褐色，與真品白色支丁不一樣，其造型、紋飾、釉水、氣泡等與真品各種特徵差異甚大，本件表面釉水在燒造之前有先加入消光劑，以致其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呈現點狀小白點造成出土已久之感覺，此技術在民國90年代左右就出現，之前是泡草酸或強酸來消減其釉面玻璃質亮度，使其看起來有霧霧之感覺，但缺點是表面會呈現滿滿類似被係針扎過細小凹點。此件完全沒有汝窯真品老化高貴典雅溫潤之神韻，兩岸故宮也少見口沿鑲嵌銀釦或銅釦之汝窯。本件口沿之銀釦是現代加工套上去，也無出土斑駁黑色銀鏽，邊緣到處有小空隙，工藝不佳，可印證並非北宋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3 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由高領土所燒製而成的 ，其特色在於加了鈷元素蓋罐在燒製後稱作青花瓷。罐身上的青花蓮紋與白色藏文象徵著佛教。罐蓋邊的八卦紋飾反映出阿拉伯、波斯、維吾爾等國之道教思想意識。雖然明宣德年間僅僅10年，但在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製的「黃金時代」。  雖然明宣德一朝僅10年，但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燒制的「黃金時代」，在陶瓷界有「青花手推宣德」的說法，由以見得宣德青花瓷之珍貴。明代瓷器有一特有風格，即以反映宗教思想為內容的紋飾題材，有屬佛教之梵文、藏文；屬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與維吾爾語等：也有反映道教思想意識的八卦、雲鶴與八仙等吉祥紋飾，此類紋飾以永樂與宣德朝之瓷器最為精緻。此《明・宣德藏文青花蓋罐 》為天字罐樣式，造型敞口 、短頸、圓肩，以下為收斂 ，淺圈足：罐蓋側以青花圖繪八卦紋，頸部飾連續雲紋 ，腹部主題紋飾以模印藏文 、間以青花繪六勾蓮為主，底飾以雙屑蓮紋，整體端淨秀麗，呈現祥和之感。 此器物上寫「大明宣德年製」文字，表示它是明初第3個皇帝的官窯，排除建文不算，第3個朝代是宣德朝。明代官窯瓷器裡面，明初最好的是永宣官窯器，永樂官窯沒有明確的款，宣德官窯有明確的款，這是字橫寫款「大明宣德年製」，宣德款有很多橫寫款是沒錯的，但是看實物底部的胎就知道不對了。 52       4-54 藍地粉彩花鳥詩圖紋帶蓋梅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此僅生產予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青花銘「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書款。  細口，微敞，豐肩，漸斂，底圈足，通體施以寶石藍彩 ，上繪精巧牡丹、對鳥。牡丹爭豔鬥麗、色彩斑爛、絢麗多姿。鳥兒穿梭花中，姿態饑動、栩栩如生。逬上配以相對應之題句，底部青花銘「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豎式篆書款。整體畫工繁複細腻、器型雍容華貴、色彩鮮明繽紛，畫法稍緻入微 ，畫面靜中寓動，正謂：「 花見露珠、葉見芒刺、鳥見茸毛」，皆淸晰可辨，極具宮廷優雅富麗之氣息，價值不斐，彌足珍貴。 這是1個梅瓶帶蓋，蓋子裡面會有1個管，這個管子是為了固定蓋頭的，這個琺瑯彩畫得很漂亮，像這樣的藍地琺瑯彩帶六字篆款的，在市面上還是有一定的量，遇到這種東西都要非常小心，因為這個東西的製作還是會有很多人仿，像這種款也有、花也有、底上的官款也都在，這個都要仔細去看，這個我就比較保守一點，這邊的琺瑯彩可能多少要小心一些。 53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青花色澤帶淺綠，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清朝粉彩特徵如前所述，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且花舟紋飾僵硬呆板，色澤過於華麗鮮豔，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器物胎體過於厚重，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畫水平也不高，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5 金地粉彩山海托金爵  是由高嶺土所製成的瓷製杯器又稱作"爵"。其特色在於此金托盤於中心立一樹墩形柱，使三腳金爵固定其中。通體鎏金，金爵外壁飾以回紋、雲龍紋、吉祥如意紋等。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由金托、金爵組合而成。爵為深腹、短尾長流、流口兩側立二圓柱、三足外撇、腹一側附有方形把。托盤為折沿淺腹平底盤中心立一樹墩形柱，其目的在于使金爵杯固定在金托盤上。爵腹外壁飾回紋、雲龍紋與吉祥如意紋，金托外壁飾勾蓮雲紋及瑞獸紋，中心立柱繪山海圖。金爵與金托設計構思十分巧妙，整體紋樣繁複細腻，造型優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這是帶盤的爵，這個爵就是仿青銅器裡面的酒器，放在這個座盤裡面，這在明清時期是有的。這個金彩，像是乾隆朝的風格，通常都是乾隆款乾隆年製，只是真的傳世宮裡面的收藏品裡面，通常金彩是要用畫的，並不是全部都是金的，中間一帶有花的是陰刻下去，叫作「札道」，裡面會有細線，這邊都是有彩，不都是金的，所以這塊的裝飾不是這樣的，它很認真做了這個形，但這個形態與我們理解的傳世品是有落差的，上面有畫螭龍紋，這畫得很粗，仔細去看同樣類型琺瑯彩的角都不會畫得那麼簡易。 54       4-56 洋彩吉慶有餘套瓶  其特色在於此器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内層的小瓶，而内層的小瓶為可轉動的。瓶身紋飾包括人字錦、蓮紋、回紋、如意紋等，多含祥瑞之意。另外，於瓶頸的四個面，取"磬"與"慶"、 "魚"與"餘"同意的寓意，隱喻"吉慶有餘"。此僅供皇族之用。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之字樣。  瓶直口、長頸、豐肩、漸斂 、圈足露胎，底書「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篆書款。採用雙壁設計，透過外層大瓶可以看到內層的小瓶。內繪青花，外畫洋彩、琺瑯彩、粉彩，運用描金，鏤空、轉心、浮雕、淺刻等多重工藝，極盡奢華、令人歎為觀止，屬於淸乾隆官瓷中的巔峰之作。其體態勻稱，色澤飽滿典雅，瓶身開窗處鯉魚圖案栩栩如生，配以鏤空水波紋頗富生氣。瓶身紋飾為錦上添花多涵祥瑞之意 ，如：人字錦、蓮紋、回紋 ，如意紋等..瓶頸四面寫有紅色"吉"字，磐形中作如意紋，取"磬"與"慶"、"魚"與 "餘"同意的寓意，隠喻"吉慶有餘"。 此物是鏤空的故宮的粉彩器，但粉彩就沒有燒的比鑑定編號4-58的好，此物的色調及浮雕的效果不太好，看起來比較失敗的地方是開光部分，在傳世品裡面，這些清瓷的鏤雕是沒有這些金線，而且開光裡面畫的是非常細緻的粉彩畫，此物看起來品質就很差了。 55       4-57 金屬彩繪騎射俑  此種金屬彩繪在永泰公主、章懷王子等墓中皆有出土，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及經濟價值極高，於西元681年至907年間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  狩獵在唐代是上至帝王貴戚 ，下至平民百姓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有關狩獵情況，不僅見諸文獻記載，也反映在大量唐代物質遺存中。此《金颶彩繪騎射俑》器胎體輕薄，帶有精美的鏨花工藝，彩繪料為礦物彩料。俑頭戴鏷頭，身著藍色窄袖長衫，腰繫帶，足穿黑靴，跨紅色駿馬，手持弓箭，呈狩獵狀，神情嚴肅警戒，駿馬膘肥臀圆，正緊密配合主人，蓄勢欲動。整體除局部色彩些許剝落外，全器保持完好。此種金屬彩繪與唐彩繪陶俑在造型和施彩上，風格完全相同，在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等墓中皆有出土，惟唐彩繪陶俑所出較多，金屬彩繪俑則十分罕見，據此可見，此類俑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彩繪金屬器，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極高，屬國寶級文物。 此物與鑑定編號4-2金屬彩繪仕女俑是一樣的道理，同樣反應唐代喪葬文化的器類，加彩陶俑或唐三彩，但是沒有做金屬的，喪葬要陪葬金屬器也不是陪葬這種東西。此物的造型，是1個人騎在馬上，唐代馬俑的裝飾也不會這樣做，不會把花弄在馬上，五花馬也不是這個花，五花馬是去整理馬的鬃毛，會在馬具轡頭、鞍韉上面做裝飾，不會去畫馬；頭也不是這樣用的，不是1個帽子，而是用1個巾把頭裹起來，古代人是把頭髮扎起來的，是不剪頭髮的。又此物人物的造型及紋飾，對於唐代的服飾也不瞭解，所以畫起來的衣服很怪，唐代很多胡人，都是穿開領式的衣服，且這射箭的樣子，沒有這樣做的，這個就是現代對唐代藝術的一種狂想。 56       4-58 黃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  此器通體黃地轧道，口沿描金，頸部與肩部繪以蓮花瓣紋，腹部則繪以纏枝花卉紋，皆以黑彩勾線，再内填各色彩料。此件器物僅供皇族之人使用。底書「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書款。  瓶唇口，短頸，豐肩，斂腹。通體黃地軋道，口沿描金，頸部、肩部及脛部繪變體蓮瓣紋，腹部繪纏枝花卉紋，以黑彩勾線，內填各色彩料，色彩紛呈，豔麗奪目。紋飾蘊含獨特的西洋風格，荷花、西番蓮、牽牛花等各色花卉色彩深淺過渡自然和諧，花瓣陰陽向背，光影變化，具有很強的寫實感，器內壁及底足施松石綠釉，底書「大淸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青花篆書款。 此物是這裡面做得比較好的清官窯琺瑯彩，這個紋飾叫札道，陰刻過再上一個彩，裡面是細線，仔細看纏絲花裡面都是細線，彩燒得立體感非常夠，像這種東西我看過一件燒得很好的當作是真品，所以現在像這樣的東西要謹慎一點，因為市場上確實有高手在做這些東西，特別擅長的有幾個，上札道及典型的琺瑯彩，立體效果燒得還不錯，有些立體感還非常強，比較有差別的一點是此物圓點點做得不是很好，真品的圓點點是浮起來的，因為釉裡面含砷，會讓釉突出，但此物不是，只是看起來做的好像突出，其實用摸的是平的，如果是清宮琺瑯彩裡面很多都是很漂亮的突起，都是釉裡面加砷，所以可以做出很粉的效果，而且會突起來，此物做得不錯，可是有一些細節我會比較保守一點，目前在景德鎮燒這個很成熟都做得很好。 57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篆書青花款識，但仔細觀察其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青花色澤帶青灰。清朝粉彩它的獨特之處，是在彩繪時先在釉上加一種白色的彩料「玻璃白」打底。「玻璃白」具有乳濁效果，畫出的圖案可發揮渲染技法的特性，呈現一種粉潤的感覺，因此被稱為「粉彩」。其製作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低溫燒製而成。乾隆粉彩另有一個獨有的特徵，即器物内部及底内部大都施松石綠釉。松石綠釉非常淺淡光潤，釉面猶如廉皮，由於是一種低溫彩釉，釉面常常帶有細小的紋片。這一特點乾隆時期首先出現後，一直延用到晚清。此件鑑定標的物梅瓶，色澤沒有粉潤的感覺，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且花卉紋飾色澤過於鮮豔，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工藝、紋飾繪畫水平尚可，但胎土也無真品老化之現象，色彩也無真品之特徵及神韻。乾隆粉彩的造型工藝更是精益求精，此件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粉彩瓷器之特徵及神韻，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59 仿青銅釉刻花天球瓶  全器施以古銅釉。器身刻畫螭龍紋與祥雲紋，局部點綴上綠釉圓點。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書以「大清乾隆年製」六字刻款。  直口，長頸，溜肩，圓腹，腹下漸收，圈足露胎，足內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刻款，全器施以古銅釉，口沿刻劃如意紋，頸部刻劃蕉葉與拐子龍紋，器身刻劃螭龍趕珠紋，足緣刻劃祥雲紋，局部點綴綠釉圓點，通體"岌"癡跡斑斑，古雅挺拔，氣勢雄偉。乾隆本朝國力強大，經濟繁榮，瓷器生產亦盛極一時。此時，在著名督陶官唐英的努力鑽研中，除了傳統工藝技術有極大提高外，諸多特種工藝也得到大力開發，如仿漆器、仿竹木器、仿古銅器及仿各種水果、海螺等象生瓷。仿品不僅形似，且釉色、質感也與實物相差無幾乾隆皇帝好古成癖，故此時禦窯廠經常依照皇帝喜好燒製仿古銅器的瓷製品。本品即為仿古銅釉製品的代表。 此物的這種釉或這種龍紋就更粗陋了，但這種造型叫天球瓶沒有錯，問題是它說這個叫青銅釉有刻花，這些都距離那個時代甚遠，而且它居然有一個乾隆年六字的篆款，這個都是現代的工藝品，那個時代做出來的不是這個樣子。 58       4-60 瓷胎畫琺瑯彩三國人物紋瓶  其瓶身繪有三國武將，包括張飛、關羽、馬超 、黃忠、趙子龍五人。且僅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瓶敞口、短頸、溜肩、長直腹下漸收、圈足，底部為「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其于頸部飾細緻繁美的八寶纓絡，具裝飾風格，瓶身繪有三國武將五人，張飛 、關羽、馬超、黃忠、趙子龍等，皆身著戎裝，面部與服飾折紋皆有深淺明暗之渲染，頗為生動，為受到西方技法之影響，當出現于乾隆朝後，眙質細膩、釉色潔白瑩亮，加之器型宏大，十分少見。 通常清官窯康雍乾三代的琺瑯彩，皇帝的品味從我們今天傳世品來看是很完整的，在目前所有知道明確的康雍乾琺瑯彩畫琺瑯裡面的這些瓷器都有一定的類型，所以像這種戲曲人物，在清官窯裡面基本是很罕見的，落款是「大清乾隆年製」，這種都很可疑，居然會是戲曲人物，而且這個彩的光澤及人物的造型是現代的型態，清官窯琺瑯彩不會搞這個東西，它的風格像是民窯的東西，而且是很晚清、民國年間的也不一定，像這樣的三國人物紋飾放到清乾隆官窯裡面就會非常顯著，它的釉彩、紋飾人物的內容也呈現相當的現代感，所以這個保持很審慎的態度，我也無法確定。 59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書款識，古時中國官方當朝皇帝名號，民間是不得隨便使用，有嚴格限制。但仔細觀察，此底款筆劃軟弱無力、鬆散，顯然是現代仿執。又真品琺瑯彩瓷器是在景泰藍基礎上演變而來，二者不同之處，景泰藍是在銅胎上經施琺瑯釉而燒成，瓷胎上施琺瑯釉則叫琺瑯彩瓷。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瓷胎細薄，修胎細膩，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質感，有時出現蛤蜊光，十分漂亮工整無缺，大多為小件，超過2、30公分大的就很少見。繪畫大多以花鳥、山水、人物和西洋女人為主，並配御題詩句，十分珍貴。其彩料有稍微的立體感，用手觸摸可明顯感覺到，若用30倍放大鏡看可在每一片彩料上看到稍微透明極小的細開片紋。這一現象如只用肉眼是看不太出來，這也是真品琺瑯彩瓷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其燒造方式是在燒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繪畫，經第二次爐火燒製而成。又此鑑定標的物，瓶身白釉氣泡密集，異常光亮，其釉水是以化學方式提煉，俗稱賊光，並非以瓷石或瓷土歷經一、二年陳腐後提煉再燒製，呈現溫潤乳白亮光，此件紋飾彩繪以手觸摸，表面平滑亮麗無層次感色澤偏差，類似現代彩緣，其彩繪三國人物紋飾造型稍嫌僵硬不自然，器物胎體碩大厚重，工藝、紋飾、緣畫水平也不細腻，内部以手電筒照之，乾淨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其彩料也非琺瑯彩，係一般化學彩料，並無二三百年老化沉穩内斂溫潤之神韻，及自然擦痕、刮痕之傳世品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或晚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1 水晶包銀累絲鎏金嵌百寶塔式寶罐  此器是密宗修法時的法器。通體為天然白水晶 ，塔型蓋鈕，再黏上金絲銀絲，最後以手工鑲嵌碧璽、珊湖、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稱作kalasa，又叫寶罐、淨瓶。  通體為天然白水晶，包紫銅呈蓮辦樣式，內部中空，塔型蓋鈕，累絲後鎏銀金，再以手工鑲嵌碧璽、珊瑚、松石、紅寶石等多色寶石。寶瓶梵語kalasa，又叫寶罐、淨瓶，是密宗修法時灌頂的法器，瓶罐中裝淨水，象徵甘露，瓶口插上孔雀翎，象徵吉祥清淨，代表福智圓滿 。而且也是無量壽佛的手中持物，象徵靈魂永生不死。 此物是藏傳佛教的東西，這個我不懂。 60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此物件之鎏金銀累絲鑲嵌之珠寶、瑪瑙、珊瑚、綠松石等均非常新盈亮麗，蓋内及底部銀器光鮮亮麗也無老化現象。其鑲嵌之珠寶、瑪瑙 、珊瑚、綠松石等表面用30倍放大鏡觀看，有人為打磨痕跡及粗細線條，企圖造成長期使用痕跡。尤其銀器累絲長期接觸空氣，表面及空隙内很容易變黑，用30倍放大鏡觀看，銀累絲編織空隙内並無任何褐色或灰黑色銀鏽銀斑，也無老化現象，也無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可印證並非清朝時期之古物，係屬現代製作，工藝難度較高之仿古工藝品。 4-62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  其特色在於這隻金屬製的天鵝，尖嘴長頸，一雙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的模樣非常優雅 、充滿活力。這是一件在掐絲琺瑯的製作上需要高超技巧的工藝技術才能完成的銅胎製品。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清乾隆時期是我國掐絲琺瑯工藝發展的鼎盛期，當時製造了眾多涉及宮廷祭祀、陳設和生活用品等各方面的琺瑯製品。在制作工藝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從而形成了厚重堅實、金光燦爛的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器的風格特點，對後世產生過深遠影響。此《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胎壁厚重，金工富麗，掐絲嚴謹，作工精細。天鵝尖嘴，長頸大蹼，體態圓潤，展翅揮舞，其形象織柔優雅，避巧而充滿活力；尾部銘「乾隆年製」。整體金光燦爛，銅鎏鏨花工藝與多彩的掐絲班郷工藝，錯落有致地排列組合，立意新穎，極為美麗。 這個款是在天鵝屁股上，此物與鑑定編號4-63一樣，從它的工藝美術來看，比如它某些掐絲鎏金的地方 ，加工的情形比較粗一點，粗一點是否就表示它是不是乾隆，還是要進行舉證。所以鑑定編號4-63及4-62是要證明它們是乾隆作坊或造辦處的掐絲琺瑯器，需要有證據，不是自己說它是就是，或者從顯微放大裡面可以看到它被加工的痕跡說它是風化的痕跡，這可能都有一定問題在。 61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尾部鐫刻「乾隆年製」篆書款識。此天鵝造型碩大，體態及翅膀稍嫌僵硬，工藝普通不精緻。其琺瑯釉色並不純正，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表面氣泡有破損之特徵，及表面色澤沉穩内斂之盈潤，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全然不同。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淡薄雜質較多，天鵝頭部頸部及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輕浮，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而是用工業金鍍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及腳底部有作舊，邊緣可見現代人為加工打磨之線條，與長期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天鵝，整體重量卻非常重，不合常理，以上種種特徵，可印證其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3 銅鏨胎鎏金龍紋掐絲琺瑯蓋盒  此器成扁圓形，圈足，盒體外壁錾胎飾龍龍紋 ，並以天藍色為底搭配十朵冰梅，有冰清玉潔 ，十全十美之意。掐絲部份飾以四時花卉，包括春牡丹、夏荷、秋菊 、冬梅，有四季如意之涵意。此件僅提供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尾部銘「乾隆年製」。  呈扁圓形，圈足。上下子母口套合。以天藍琺瑯釉為地並掐絲鎏金，填多色琺瑯釉繪，盒頂部圓形開光，掐絲飾以山海雲龍紋，有一統江山寓意，盒地部掐絲飾以十朵冰梅，有冰淸玉潔，十全十美寓意。盒體外壁鏨胎飾雲龍紋，以如意頭開光，天藍色琺瑯作地，掐絲飾以四時花卉，春牡丹，夏荷、秋菊、冬梅，有四季如意寓意。底部銘「乾隆年製」款識。 這邊有幾件像這種大的銅胎掐絲琺瑯，此物我只能說它每一個做法都是有的，也是有陰刻款，像這個可能具有乾隆風格，不過要講出什麼問題來是還好，有一些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可是哪邊是問題可能還要再找專家來看，所以我沒有太多意見。要說這件是乾隆款的掐絲琺瑯器，可能就不是自己這樣說而已，要從傳世品或各種傳世文物裡進行論證才能說它是，我只能說現階段對於這樣的資料我沒有看過，所以我也不能說這是不是乾隆器，因為我只能就從第一種到第六種訊息來看，我是建議造型紋飾上要說服人，還是要從傳世品裡面找到與它有具體聯繫的物件，才能證明這是乾隆的掐絲琺瑯器。 62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其底部鐫刻「乾隆年製」楷書款識，有機械加工痕跡，其銅胎掐絲線條全鍍上一層金色，其色澤黃中帶青顯得較不純正，並非用真黃金來鎏金，雨是用工業金鑛上去，並無清乾隆時期鎏金顯得沉穩斑駁泛黃之情形，而本件並無以上掐絲琺瑯真品特徵。同時此件琺瑯釉彩色澤混雜平淡，並非明清時期由礦石或寶石提煉製造，色澤沉穩内斂，表面氣泡到處有破損之特徵，經擦式呈現一層包漿，有玉質之美感。而此鑑定物品所施琺瑯釉彩較薄，及蓋盒邊緣四週底部邊緣，可見現代機械加工打磨之線條痕跡。與清朝乾隆至今，歷經二、三百年自然使用，保養擦拭而產生之自然刮痕擦痕不同，也無真品老化斑駁之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動物造型或花瓶、香爐、盒子等擺件，銅含量會儘量體薄輕盈，方便擦拭、擺放或移動。而此件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蓋盒，除了掐絲琺瑯紋飾以外，其他全鍍上一層淺薄金色，整體造型看上去雖端莊、美觀、大方，有觀賞藝術價值，但鎏金並無真品之斑駁特徵及神韻。又清朝銅為貴重金屬，係製作錢幣之材質，一般製作各種大型擺件，銅含量會儘量做到體薄輕盈。本件蓋盒並不需要使用大量銅質，可是其重量卻非常重，不方便擦拭或移動或使用内放物品，重量應接近20公斤，完全不合常理，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現代製作之精美仿古工藝品。 4-64 藍地畫琺瑯富貴三多紋龍耳瓶  通體施以寶石藍彩，上繪牡丹與鳥紋。頸側飾以一對龍耳。瓶身上繪牡丹帶有"富貴"之涵義 ，而三多紋飾"佛手"、 "石榴"、"壽桃"則分別代表"多福、多子、多壽"之意。此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落「 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  瓶盤口，直頸，筒腹，圈足 ，口沿描金，內施松石綠釉 ，頸兩側飾一對夔龍耳。瓶身以寶石藍釉為地，通體以琺瑯彩及金彩裝飾，上繪牡丹寓意"富貴"，盤邊三多紋飾"佛手"、"石榴"、"壽桃" 分別寓意"多福、多子、多壽"另有如意紋、回紋、幾何紋、花卉紋等吉祥紋飾。整體紋飾規整雅致，氣息華麗，引人奪目，底修足規整 ，胎制堅韌，底落「乾隆年製」藍料方章款。 此物與鑑定編號4-54的藍釉及畫琺瑯的特徵很像，所以像這種琺瑯彩器要比對的是明清官窯的，像這些具體的特徵還是要進行舉證，不是琺瑯彩有寫乾隆的就是乾隆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最近幾十年裡面仿製品是非常多的，鑑定編號4-54也是一模一樣，像這種掐絲琺瑯的類型多樣，或者今天我們都有很多人在做，在技術上沒有太大問題，所以這個是要舉證的，不能寫乾隆就說它是乾隆的，這就會有一定問題了。 63      【本院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底部落款「乾隆年製」藍料楷書款識，其筆劃雖工整其藍料卻很亮麗。此件鑑定標的物龍耳瓶色澤沒有盈潤的感覺，且花卉紋飾僵硬呆板，色澤太濃過於沉悶，器物胎體過於厚重。内部以手電筒照之，光亮無比，反映出現代瓷器的特徵，用30倍放大鏡觀看，胎土也無老化現象，色彩也無真品溫潤之特徵及神韻，其工藝、紋飾、繪晝水平也不高，完全沒有乾隆時期瓷器，老化溫潤之特徵及神韻，也沒有清朝珠瑯彩瓷之特徵，可印證並非清朝乾隆時期之古物，明顯係屬於現代製作之仿古工藝品。 4-65 青花飛鳳麒麟為花瓶  此件花瓶為添加鈷元素所燒製而成的青花瓷。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飾以麒麟、飛鳳紋，中層繪以纏枝花舟紋，下層則繪以蕉葉紋一周 。此件器物源自於清朝時期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  【天暢藏珍第54頁記載為「青花飛鳳麒麟紋花觚」】 觚敞口微撇，口沿施醬釉，筒式腹，有陰刻弦紋分格線 ，近底微外撇，平底無釉。青花發色豔麗，有深淺濃淡的變化，外壁紋飾共有三層上層主題圖案繪麒麟、飛鳳紋，中層繪纏枝花卉紋，下暦繪蕉葉紋一周。這種花觚造型在清早期十分流行。 這叫觚式瓶，通常像這種青花瓷或高溫瓷器，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第一從造型來看，這是喇叭口的觚式瓶，造型像一支喇叭一樣，這在清初時非常流行，清初的風格有一些關鍵的特徵跟清初是有具體聯繫的，比如麒麟旁邊有魚鱗狀配合它的花草紋飾，清初的時候常見這樣的紋飾，還有這種東西在清初的景德鎮窯會有陰刻的線紋。以電子顯微鏡照射此物的結果，這裡面比較可以去討論的是下段青花料的做法，通常我們說青料的勾和染，這個勾和染比較特殊一點，我們叫這個為分水法，勾線、勾邊是用比較深的勾料進行勾線，勾出輪廓以後裡面再做出漸層暈染的變化，所以輪廓線通常會比較深，裡面做暈染的效果層次會比較多，中間的這一帶照起來就有點怪怪的。重點是我們從釉面來看，通常具有一定年代幾百年的這些文物，瓷器表面通常會有機械型的風化，像這件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沒有看到的，通常如果有風化的痕跡會有亮點，我們這樣滑過去基本風化痕跡很少，如果是有風化痕跡線條會很多，但此物基本沒什麼風化，通常來講唇口是受傷最多的地方，我滑了幾公分都是亮的，都顯示出它的風化狀況與它的風格的年紀是不一樣的。 64       4-66 仿宋鈞窯玫瑰紫花口三足洗  此三足洗乃摹製宋朝鈞窯上釉之技術。此器為蓮花瓣口，弓形壁，靈芝形三足，而内壁施也青釉，外壁則施以紅釉 。此器僅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另外，此器底部刻飾「養心殿東暖閣 」六字。此器物來自於清朝約西元1644年至1911年間。  胎壁厚實，花瓣口、弧壁、靈芝形三足，內壁施以青釉 ，外壁施以紅釉，釉色瑩潤溫雅，其上色不勻，間染似豇豆紅釉苔點，圈足上有八處露胎支釘，底刷褐、黄、綠交織的淺醬色釉，一旁刻飾「養心殿東暖閣」六字。鈞窯乃宋朝五大名窯之一，對于宋鈞窯的仿製，數百年來綿延不斷，但真正對宋鈞窯從器形、釉色，燒造方法到細部處理等各方面作全面細緻周到的擧製是清朝雍正乾隆時期，命景德鎮御窯廠進行製作，由于雍正皇帝的關心和唐英的盡心竭力，此時的仿鈞窯作品可說是歷代水準最高的。 這種東西叫「鈞窯」，鈞窯有好幾種，有一種是被歸類為北宋時期的鈞窯，還有一種是金元時期的鈞窯，目前分為兩群。所謂在北宋或宋時期的鈞窯，在學術上是有很大的爭議的，這些東西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元代的或是明代燒造的，像這樣的東西在市場上雖然它年代有爭議，但是價錢還是賣的很好，前幾年拍賣市場上有幾次出來的鈞窯大概會有近億，所以它的特徵都是很明確的。這種鈞窯是窯變釉，它不是氣泡乳濁，而是分相乳濁釉，在燒成的過程中裡面的釉是非常不穩定的，在還原氣氛下它會偏藍、偏紫、偏紅，基本上不太能控制它，稱為窯變，這種釉是今天我們燒也是這樣，不是古代才這樣，今天這種釉這樣燒他就是會窯變，就是會銅離子發射狀況不一，分相作用不明確都是會這樣。這些所謂鈞釉的花器通常分成兩群，第一群叫「花盆」，第二群叫「盆托」，不同造型的花盆配不同造型的盆托。此物就是盆托，這個「洗」錯了，不是裝了水什麼都能洗，重要的是它叫盆托，因為它會托住一個花盆，那個花盆還有洞，是配套的，這個叫海棠式盆托花浪狀的，所以它的花盆也是長這樣的，最近一次香港佳士得拍了1件接近1億元。通常這種鈞窯花器的底並不是用完整的釉，是上釉了以後擦掉，就會留下鹼水，鹼水會非常薄，那個鹼水層我們稱為「芝麻醬底」。此物的芝麻醬底做得已經太厚了，已經過頭了，釉是擦掉以後留下的鹼水，在燒融過程中還是跟胎結合所謂硅酸鹽會有薄薄的光亮層，但不是這樣的光亮層。再者，盆托是沙狀成聚集的無釉支釘，但此物是成點狀的，且這個芝麻醬釉太厚了，厚到已經成了釉層，當它要燒的時候要打掉釘子時，那個釉都出鍛面了，如果沒有那麼薄根本出不了鍛面，這個釘就不對了。這種東西幾百年前放在宮裡面，所以會有刻上它存放的地點，此物上刻有「養心殿東暖閣」，表示這件花器和盆托都在每個宮裡面拿來種花、觀賞，每年都要裝備清點，打破了宮女若去別的宮偷，翻過來看就知道是哪裡的，所以會寫這個字款，但這個字款沒有這種寫法，我們看到的都是上下排寫，沒有這種並排寫的，殿跟閣通常有的會單個或兩個，但是也不會像這樣並排。所以從芝麻醬釉的底、支釘及刻款都是有問題的，至於字碼沒什麼問題，所以這件有三個部分讓我們看到問題，這件問題不是它仿不仿宋，而是它的做法不對。 65       4-67 銅胎鎏金掐絲琺瑯蓮紋雙耳蓋壺連座  此器為銅胎鎏金，形似葫蘆，蓮瓣作蓋頂之圓鈕，與其相連的圈足。其頸側則飾以一對婆金雙耳。且於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繪以紅、藍、紫三色纒枝花為錦，相當鮮艷嬌媚。此器僅供生產給皇族之人使用。底部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  銅胎，圓冠式蓋鑲蓮瓣座圓鈕，形似葫蘆，外撇圈足，頸側處并飾鎏金雙耳。于銅胎上繪琺瑯彩，通體以黃為地，上彩繪紅、藍、紫三色纏枝花為錦，鮮艷驕媚，雍容華度，底配以一典雅的高腳鍍金座，使其器更顯為華麗高貴。底鎏金方框銘「乾隆年製」楷書款。整體圖案嚴謹工整，畫工精美細緻，釉色溫潤細膩，極具皇家氣息。 整體來說像這樣規格的器物，內底都不會是裸胎的，通常會上一層綠松石的琺瑯釉，但是此物都沒有上，應該至少要上一層像鑑定編號4-54所示綠松石的釉，但這是瓷質。 66       4-68 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  此種一對的鎏金蓋罐，其蓋頂飾蓮花瓣鈕，實為内部相通的一個器物 。且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彩繪以纏枝花卉紋與龍紋。底部有「乾隆年製」之雙框四方藍料款。  中國人喜歡成雙成對的東西有「雙魚吉慶」、「雙鶴對舞」、「雙福（蝠）」等具有吉祥寓意的紋飾。這類雙連的器形，大體上可分為內部相通與不相通兩種，其名稱除了為「雙連」，也常稱之「合歡」等名字。此《銅胎鎏金畫琺瑯雙連蓋罐》銅胎，器形略成雙鯉魚形，其蓋頂飾蓮瓣鈕。罐蓋、口、腹、足相連而成，內部相通 ；器表黃地，局部鎏金，再以多色琺瑯精繪各式纏枝花卉及龍紋，底白地內署「乾隆年製」雙框四方藍料款。整體筆觸繁褥，佈局華麗典雅。 整體來說這是畫琺瑯，但琺瑯的色調呈現比較灰的特徵，這個就很失敗了。 67       4-69 銅鏨胎鎏金畫琺瑯海棠花式瓶  其特色在於花瓶的彩繪風格採用法國洛可哥之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兩側則各有一獸首。此器物只生產給皇族所使用。也是清朝乾隆時期所生產的文物 。  瓶身，口、足均作四瓣海棠花形，束頸，體修長，近肩處兩側各有一獸頭鋪首銜環耳（環已失）。通體捶揲隱起的法國"洛可哥（ROCOCO ）"藝術形式的洋花圖案並作描金，間飾畫琺瑯寫生百花紋。腹部兩面開光，內繪西洋山水樓閣、人物風景。足内白釉，內署「乾隆年製 」雙框四方藍料款。 不管是故宮或北京故宮，正規傳世的清代宮廷的官作琺瑯彩都是有明確資料的，現在看到這件其實是有傳世真品的。依真品所有的特徵、造型及琺瑯彩的畫法上，可以明顯看到此物的彩的原料及顏色就不對了，連顏色都沒燒清楚，這個是開光銅胎的畫琺瑯，畫琺瑯有畫琺瑯的專業，此物基本上琺瑯彩的顏色、色調、反射的光澤整體都不對，真品高度是50公分，此物大概是仿真品的，但是它的金彩、畫琺瑯都是比較粗的。通常這種銅胎畫琺瑯器裡面會上緣松石或緣釉的琺瑯，但是這個沒有上，琺瑯釉是內胎也會進行裝飾，不會這樣空的，至少我們看到傳世真品的這件是有緣料的。再把底翻過來看後，字款是「乾隆年製藍料雙方框四字楷體乾隆年字款」，這個款文通常是琺瑯作裡面常見的，但傳世品從目前的研究知道是廣州送上來的，真品照片中寫的是「雙框六字篆體款大清乾隆年字製三行款」，但仿作的人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知道。 68       4-70 銅胎鎏金鏨胎龍紋掐絲琺瑯執壺  其特色在於此執壺為葫蘆形，局部錾刻龍紋，鎏金龍首流，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象徵著吉祥。通體鎏金，只生產給皇族使用。此器物源自於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執壺以紫銅為胎，葫蘆式。局部鏨刻龍紋，鎏金龍首流 ，在流口處飾一金龍，如意龍形曲柄，蓋頂有寶珠鈕，蓋與把手用金鏈聯接，執壺下置鎏金圈足。壺通體以黃色琺瑯為地，飾掐絲琺瑯祥雲紋，纏枝蓮花紋，八寶紋 ，寶石紋。底雙方框內鏨刻「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此執壺的製作同時運用了掐絲琺瑯和鏨胎兩種工藝，掐絲線條規整，鏨刻俐落精湛 ，圖案繪飾精美，使該器盡顯富麗堂皇的皇家氣派。 從底部來看是款的問題及重量的問題都比較大。 69       4-71 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  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三星堆遺址是商代古蜀國都邑的所在地，它的發現將蜀國的歷史推前了兩千多年，填補了中國古學、靑銅文化 、青銅藝術的諸多空白。三星堆逍址的發現是一次考古史上的重要發現，他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可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特別是兩個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格外，其餘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徵，是以往所沒有，這些青銅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國靑銅文明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此《青銅貼銀人首鳥身立像》作人首鳥身形象，人首高冠翹楚，挺胸高揚。鏤空造型，雙翅和尾羽花紋極為繁雜。其面大眼、大耳、隆鼻、闊嘴，身驅前部用內外兩條深圓形凹線刻劃，外圓線上端收成尖，下身為鳥利爪站立於花蕾上，該像威嚴神秘，整個造型神靈怪異 ，具有超凡的藝術想像力，人鳥合一與人神合一為同一意念，是罕見的青銅藝術珍品。 商文明存在的時間從公元前1千年左右，集中出現在今天中國北方地區黃河中游一帶，可是同時期的商代在中華大地上其實還有其他青銅文明存在，目前在四川、江西、甚至北方的厄爾多斯草原，都發現了不同於商的青銅文明，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廣漢三星堆所發現的，文獻裡面講到非常少，文獻只有講到戰國秦滅巴蜀，但是上世紀晚期的考古資料在四川廣漢找到了我們從來不知道的青銅文明叫「三星堆文化」，我們甚至連他們自己叫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在文獻裡面講到，這些人「蠶叢縱目」，就是眼睛會凸出的，在廣漢地區挖出來的青銅器祭祀坑裡面看到像這樣的面具，眼珠是凸出來的，就對應了史料所稱的「蠶叢縱目」之說。此物應該是要模仿那個，問題是廣漢三星堆出來的面具還有裡面所有的銅器，沒有這個樣子的，連眼睛都不對，眼睛應該是豎狀跑出來的，此物就弄了1個珠珠，還有面具通常只有面具，不會做成1個人形，後面這個架體也不存在，目前四川地區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出土，大概以廣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祭祀坑及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遺物來看，都沒有看過這種，這種實際上就是現代的工藝品，對於古代青銅工藝的幻想。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5.96％，鋅含量為34.39％，這是黃銅。 70       4-72 銅嵌玉鳳鈕香薰爐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上有蓋鏤空。高柄三鳳形足座，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 。隆形蓋，頂上立有展翅鳳形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富麗堂皇，整器雄渾莊重，透出中國青銅器鑄造鼎盛時期的高超技藝和攝人氣魄的氣勢。「爐」字，其義為盛火之器，最早見於《周禮，天官塚宰第一》的記載：「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 ，亦如之。」「爐炭」，即為銅爐。「香」，則為室內薰香驅蟲之用。燃香之器，名為「薰爐」。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 鑑定編號4-72及4-73都有類似的特徵。青銅器在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鑲嵌通常是以金銀錯為主，像此物這種大規模嵌玉的，基本是是不會這樣做的。鑑定編號4-72及4-73這3件器物都是青銅豆形器，豆形器通常都是祭祀用器，但是當時像這樣尺寸的非常罕見、沒看過，甚至像這樣嵌玉的也很少。基本上這種風格並不是我們知道東周時期或秦漢時期的特徵，且上面裝飾用鳥頭的玉，不僅是沒有，而且做的形態非常粗陋，仔細拍玉器的刻工也是非常粗簡。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74％，鋅含量為19.78％，矽含量為12.04％，鋁含量為6.75％，定義上比較屬於黃銅。 71       4-73 銅嵌玉香薰爐(一對)  此器呈現出商朝至西周時期約16世紀至西元前771年之間的工藝技術。  此《銅嵌玉香薰爐》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見的質地為青銅和陶瓷所制。爐體呈豆形鑲嵌玉片，爐上有蓋鏤空。高柄圈足，腹部釜狀，側設獸首銜環耳。隆形蓋，頂上有一半圓提鈕，整體飾有雷紋，幾何紋，夔龍紋，鳳形紋，蟬形蕉葉夔龍紋，竊曲紋等。該器形體高大，造型雄渾，通體集立雕、浮雕、線雕、錶嵌於一身，其高超卓絕的鐃造技術，精美紋飾，是同期青銅器罕見的。 （造型及紋飾之部分同鑑定編號4-72）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48.44％，鋅含量為22.20％，矽含量為17.02％，鋁含量為7.49％，比較歸屬於黃銅。 72       4-74 掐絲琺瑯雙龍耳牡丹開窗清供紋抱月瓶  其特色在於瓶身皆飾以吉祥物品。瓶口與平底處皆鑲有鎏金，瓶身上方亦有龍形握柄。瓶身呈滿月形狀，且只限於製作給皇帝使用。此器物源自清朝乾隆時期約西元1736年至1795年間 。  直口、細頸、扁圓腹、底圈足、頸肩相交處飾對稱的龍形雙耳。瓶身圓若滿月，故稱「抱月瓶」或「寶月瓶」 。胎骨厚重堅實，底書「大清乾隆年製」楷書款。通體以掐絲联鄉裝飾，其掐絲整齊勻稱以及鍍金燦爛光亮，瓶身彩繪回紋、如意、蝙蝠（福）及花卉紋等意寓吉祥之物；腹部前後開窗，描繪主題皆極具特殊意涵的詞彙與應景獨特之畫題，如節慶擺設使用之「清供」與吉祥物，相映成趣。整體構圖緊湊，精工細作，造型莊重，設色濃豔，此抱月瓶堪稱表現淸宮廷器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經典恢宏巨製。 一個大型的銅胎掐絲琺瑯的大瓶，這應該叫大的「扁壺」，器身的裝飾就是掐絲琺瑯，這個沒有蓋，內部應該要上一層琺瑯才對，但是沒有看到，從底部來看也是有款的。這種扁壺或抱月壺的，在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琺瑯作裡面目前有幾件案例，但是它的紋飾比如說圓形開光的部位都非常細緻，底部有一個鑲上去的底款，我只能說此物與鑑定編號4-63、4-62都是大的東西，要說這幾件大的掐絲琺瑯器都是屬於乾隆官方官窯琺瑯作生產的，在這個脈絡底下的物件必須要提出證明，不能說它有乾隆兩個字就認定它是乾隆朝的，像這個我是建議所有者還是要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它的乾隆的物件，而且是官方作坊生產的，因為目前像這樣的物件還是比較罕見的。 73       4-75 青銅尊盤  通體運用精細的雕刻技術，再加上螭虺紋裝飾 ，此類器物稱作"尊"。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的工藝技術。  尊口微敞，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行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一。在尊頸與腹隻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驅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虺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首伏于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 這件物品的整個造型，是西元1978年湖北隋縣曾侯乙墓所出土大量青銅器的其中1組，即1個尊及1個盤，尊就放在盤子裡，但此物在中國重視的考古工作裡，就只有1件，等級非常高，可是在坊間做的就很多，湖北隨便當地的觀光商品，有很多這種複製品，在網路上隨便打關鍵字查詢，也可以看到這種複製品或仿品很多。而像曾侯乙墓出的這種類型青銅器，大量使用了「失蠟法」及「分鑄法」，所謂「失蠟法」，是東周以後想出來的方法，因為青銅器的鑄造，是要有模具的，失蠟法就是直接以蠟做模，在鑄造的過程中，蠟就直接融掉，所以可以做出很繁複、很立體且非常糾結的造型；而「分鑄法」則不是一體成形，而是一段段做好接上去的。針對本件扣案物旁邊方塊的部分，裡面應該是多層的失蠟鑄造，就是一層一層的青銅糾結在一起，很完整地纏繞在裡面，而不會只有1個方塊或方框；又上方外層的1圈，應該都是螭龍紋或虺龍紋，做的應該會很清楚，但本件扣案物鑄造出來的結果，近看就慘不忍睹，所以從造型及紋飾上，可以看到很大的問題存在。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60.68％，鋅含量為30.43％，鉛含量為4.56％，鐵含量為1.56％，錫含量為1.36％，所以本件成分為銅鋅合金，是黃銅成分，就是現代鑄造場裡面所使用的。 74       4-76 銅嵌玉四龍升鼎  此類器物稱作鼎，為當時所盛行的器具。文物本身呈現的是西周時期，約西元前1046至771年間的工藝技術。  方唇，頸內縮，束腰，腹略鼓，平底蹄足圈底，雙立耳外侈，鼎身攀緣四條龍紋，器口沿及中部腰飾浮雕紋，頸及腹下部嵌玉，內飾菱形紋，蹄足上端飾獸面紋，中置寬厚的棱脊，器物造型雄壯，製作精良，紋飾華美，表現出西周銅器工藝嶄新風貌。 中國古代青銅器時代最主要的祭器就是鼎，鼎是中國古代上古三代夏商周時期最重要政權地位的象徵。此物鼎的形式以特徵來看，叫做楚氏鼎，但仔細看又有幾個問題，此物有鑲嵌玉，沒有出土過這種東西，古代夏商周三代出土的青銅器裡面鑲嵌成這樣的是沒有的，且玉器的紋飾品也不對，往下看青銅器身上的蟠螭紋或蟠龍紋也不對。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5.36％，鋅含量為21.25％，矽含量為13.25％，這歸類為黃銅。 75       4-77 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  此鎏金銅燈座其頂部以鳳凰為軸心，通體鎏金鏤空，並以和闐玉裝飾嵌入，其紋飾亦有商周時期遺留下來的風格。此古文物反映出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75至221年間多工藝技術。  鎏金嵌玉工藝在戰國時期已相當成熟，除裝飾品外，許多實用器也逐漸使用這種工藝。此《鎏金銅鏤空嵌玉鳳鳥轉心燈座》通體鎏金鏤刻，並以淺浮雕式圖案和雕玉為裝飾，飾紋有商周遺風 ，造型精緻，鑲工華麗為同時期少見的藝術瑰寶。 此物文件上說它是戰國的物品，從造型上來看，表面有嵌玉，造型是個鼎，鼎上面還有個蓋子，上面是鏤空再接上1個像是青銅器的東西，下面是1個大的座子，基本上從造型及紋飾上，當時其實不存在這樣特徵的東西，從細節來看已經脫離我們對戰國真實的認識，從色澤上還是有具體的差異。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6.20％，鋅含量為24.04％，矽含量為6.54％，鋁含量為5.36％，鐵含量為3.00％，從商周到春秋以來，鋅的含量大概都是0.3至0.1％左右，不會有到那麼高的，此物的定義上是屬黃銅。又此物上還有一些白色粉末從器物上長出來，通常青銅在氧化作舊的過程中，會用一些強酸或強鹼進行氧化舊化的動作，所以像這些白色顆粒狀可能要非常小心，可能都有劇毒，這些都顯示出在作舊過程中一些化學沈積物開始從表面上結晶出來。 76       4-78 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  此青銅禮器具有祈求上天保佑的意象，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力士呈跪姿支撐。此器呈現出16世紀至西元前1100年間的工藝技術。  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質的青銅禮器，以人和動物或神异動物形象鑄為器形。在當時的貴族生活中，這類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禮儀的意義，而不同時代又各具不同的時代特徵。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攝的色彩，表現的是神化了的人與猷。此《青銅神人紋雙鳥力士雙面鼓》鼓上有雙鳥形冠，底由兩跪座力士支撐，邊緣飾乳丁一周。壁飾獸面紋，雙角高聳彎曲的神人雙手上舉，人面略凸，通體以雷紋填地，輔以魚紋，斜角雲紋。整體形態簡潔、大方，刻工大氣粗獷，樸實明快，遒勁有力。 此實物頂部上有鳥，問題是鼓形、裡面的紋飾及有2個力士去扛，其實在我們知道的所有夏商周時期的考古脈絡裡面是沒有看過的。另以科學成分檢測儀器，對該器物做定量成分鑑識之結果，銅含量為59.50％，鋅含量為20.58％，矽含量為7.39％，這成分為黃銅。 77       4-79 青銅鏤空蟠虺梅釘獸首啣環葉蓋方罍  此種青銅酒器稱作"罍" ，蓋子上方為蓮花瓣造型，器身則佈滿螺螺梅花紋作裝飾°而此器四面皆設有動物啣環之設計，且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反映出西元前475至221年間戰國時期的精美工藝。  酒器。口作方形外卷，束頸 ，斜肩，鼓腹，方足。蓋為平面蓮瓣形四方角。腹部鏤雕立體蟠虺梅釘紋，四面飾有鋪首啣環，花紋刻飾極為考究，工藝技術有序有則，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我們今天已經看很多次這種特定的特徵，比如說上面的結構，它銅料的狀況與剛才看到鑑定編號4-15、4-16、4-17是同一種，可是看它中間鏤空的地方，是在鑑定編號4-21有看過的梅釘，這個鋪首與鑑定編號4-21仿陳璋圓壺基本是一個類型。還有陳璋圓壺的鋪首這邊是空的，是要鑲嵌寶石的，這裡有做好幾個都不知道這件事，可能沒有仔細看，連這個都不知道，鋪首應該會凹下去有鑲嵌寶石的，這個環如果做得細的應該還會有錯金銀，但此物沒有。所以我歸類此物應該與鑑定編號4-15、4-16、4-17、4-21、4-79是同一個路數的仿品，他們不斷的把這幾種東西組合再分解，然後組合在一起再賣出來。 78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子鼠  鼠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一順位，代表機靈聰敏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笏板，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鼠為靈巧機警形象，智商頗高，因此古代民間流傳鼠是天鼠「神鼠」的傳說：其大眼圓睜，雙耳直立，張口露齒，手拿笏板，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整體作工藝精細，造型獨特莊重，光燦耀眼，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0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丑牛  牛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二順位，代表勤勞忠實的形象。由坐姿來看，其穿著官服，手拿拂塵，為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尤其眼部炯炯有神，工藝精湛。  牛為勤勞忠實形象，體態雄健：其牛角彎曲朝前，堅硬有力，雙眼大而圓睜，炯炯有神，臉部肌肉線條，結實有勁，手掌拂塵，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 此物底座的款也有類似的特徵，除了字款、字型有比較粗陋以外，它這個是焊上去的，旁邊收尾的地方也沒有處理乾淨，且底座顏色是不規則的。另以紫外線光照射底座字款，通常有螢光反應就是現代的膠，現在看到所有字的邊上、框框上都是螢光反應，在特定波段會顯示出來，這樣就是焊上去的。 這些十二生肖的體積與它呈現出來的重量是不太合理的，通常這樣大小的金屬物，通常裡面的容積跟外觀看到的是不成比例的，所以這裡面一定有塞什麼，或者是銅胎的胎體即器壁過厚，或者是有可能裡面填充什麼，在這個體積底下這樣的重量是不合邏輯的（其餘12生肖文物之鑑定均同此意見，不再贅載）。 81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寅虎  虎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三順位，代表莊嚴肅穆的形象，霸氣十足，其呈跪姿，穿著官服，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武官。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虎為莊嚴肅穆形象，霸氣十足：其睜眼直視，鼻孔微張 ，張口咆哮，虎鬃團茂，雙手置膝，腳呈跪姿，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 ，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此物底座的字款，叫做「六字方框二行大清乾隆年製」，宮裡面的字款都是上面發下來的，該怎麼寫、寫怎麼樣，都有一定的規範，而此物底座下面的字款框是歪的，所以這個底座款的拙劣程度是非常可疑的。 82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卯兔  兔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四順位，代表警覺性高的形象，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拿搖扇，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兔為性情溫順形象，警覺性高；其雙耳聳立•眼晴圓睜，鼻形直挺，開口微敞，兩頰渾圓，靈動活脫，手拿搖扇，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3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辰龍  龍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五順位，乃中國古老傳說之神，帝王的象徵。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金球，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龍乃中國古老傳說中之神物，在封建時代為帝王的象徴；其昂首直視，鼻孔微張，張口嘶吼，氣勢磅礴，神氣靈逸，元氣豐沛，手拿金球，右腳曲膝，左腳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4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巳蛇  蛇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六順位，象徵靈活性佳。其呈坐姿，穿著官服，雙手作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古中國，人們把靈蛇做為聖物，伏羲和女媧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龍的形象也蛇有關，其眼神銳利，張口露齒，雙手作揖，雙腳跏趺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5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午馬  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七順位，具善於作戰之特質。其呈坐姿，穿字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 ，工藝精細。  馬乃高貴優美的動物，具力與美的表現，古人視馬為行走於地上的龍；其神態自若，英姿煥發，精神抖擻，生動精彩，馬鬃蓬鬆，肌肉雄健，手拿竹笛，右腳曲膝，左腳盤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燈以紫外線光檢測，可以看到好幾個地方都有不明的螢光反應，因為它基本上是很單純的掐絲彩，但這裡有很多奇怪的膠，可能有一些填彩或修補的痕跡。這個就不知道是製作完了再修，或是在整個加工的過程中，在不完整的地方，用現代的技術來修，修到眼睛看不見就算了事。 86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未羊  羊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八順位，具團結和諧的特質。其呈跪姿，穿著官服，手拿竹笛，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在中國文化裡是羊吉祥的動物；羊首面色堅定，靈巧神秀，羊角堅韌彎曲，強而有力，手拿竹笛，左腳曲膝，右腳跽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砂眼是指琺瑯彩在燒製的時候，因為以前沒辦法像現在，有瓦斯窯或電窯可以把釉料燒得很均勻，這時候就會有一些氣泡孔洞而形成砂眼，真的琺瑯彩在燒的時候，自然形成的不會太工整，但此物從顯微鏡觀察可以看到，砂眼本身的圓徑有點工整，比較不像一般自然琺瑯彩燒製的現象，也看到有些掐絲部分的一些填料比較粗糙，有一些料沒有填住。在二十世紀以前，古代科學工藝用的料，不像今日製作過程中，研磨或粒徑的篩選都會比較機械性，都是經過加工研磨、科學規整，古代很多料子都是手工研磨，沒辦法有比較科學性或量化的準確數據，古代都是用人工配的，抓各種不同的料石來配，在研磨的粒徑及規範上都有顯著不同，所以若看到非常圓的粒徑時，就要小心了。對於器身眼睛的部分，以顯微放大200倍，磨痕都是機械性打磨的痕跡，這看起來比較像是人為有意加工的痕跡，且非常明顯是有一個方向性的拋磨，跟本身料的風化現象是沒有關係的。 87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申猴  猴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九順位，象徵活潑靈敏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右手持金環，左手拿金箍棒，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靈猴乃動物界最高等的類群；其雙眼圓睜，面相圓潤，鼻挺小巧，張開露齒，右手持金環，左拿金箍棒，右腳曲膝，左腳跌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88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酉雞  雞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順位，象徵沉穩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重明鳥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鳥。其形似雞，嗚聲如鳳，此鳥兩目都有兩個眼珠，所以叫作重明鳥，亦叫重睛鳥。具辟邪、鎮煞；其雞冠豎立，兩眼圓睜，尖嘴敞開，猶如啼叫，左手持金球，右手打法印，雙腿曲膝盤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 ，鎏金燦然，華麗辉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關於器底的部分，通常這如果是清乾隆造辦處裡面所做的東西，這可能乾隆會翻臉，這裡不規則的痕跡及色澤，是非常奇怪的。目前看到封底的特徵，是用機械性切出幾個像是插槽一樣的東西把它卡住，這個作法也很特殊。 89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戌狗  狗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一順位，象徵恭順服從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弓箭，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狗亦稱犬，乃人物最早馴化的動物；其面像飽滿•神韻生動，眼神凝望，張口呼嘯，手持弓箭，曲膝坐立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90       4-80 清乾隆銅胎鎏金掐絲琺瑯十二生肖座像--亥豬  豬為中國十二生肖之第十二順位，象徵溫馴善良的特質。其呈坐姿，穿著官服，手持權杖，為當時乾隆皇帝時期之朝廷官員。全器鎏金燦然，工藝精細。  豬乃溫馴、善良的動物；其面頰豐潤，福氣滿滿，大鼻寬厚，張口微敞，眼耳、口鼻、面頰褶皺刻劃逼真寫實，手持權杖，曲膝盤立著坐於方座，整器紋飾疏朗，掐絲琺瑯釉色肥潤透亮，鎏金燦然，華麗奪目，作工精湛，造型獨特莊重，為乾隆宮廷陳設佳作。  



附表六：查扣之金融帳戶存款及不動產

㈠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8號刑事裁定（聲扣卷一第275至276頁）

⒈金融機構帳戶存款部分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80,908元 1.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1月9日105政查字第0011031606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 2 ⑴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 天暢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96元 1.臺灣銀行大昌分行105年11月15日大昌營字第10500035411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⑵  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762,002元  ⑶  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25,091元  3 合作金庫九如分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方瑞豐 7,786元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九如分行105年11月9日合金九如存字第1050001103號函 4 星展銀行莒光分行 000000000000號 許順珠 2,687,075元 1.星展（臺灣）商業銀行資訊與營業處105年11月3日(105)星展帳發(扣)字第4254號函 2.高雄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室106年7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 

⒉不動產部分

編號 　　　　門牌號碼或地號 所有人 　　　 依據  1 高雄市○○區○○街000號11樓之2房屋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3日高市地民登字第10570853800號函  2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林茂唐   3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4日高市地寮登字第10571067100號函  4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5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0日嘉竹地登字第1050005316號函  6 嘉義縣○○鄉○○段000000000號田賦 林茂唐   7 臺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 陳麗卿 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8日臺南地所登字第1050118681號函  8 臺南市○○區○○段000000000號土地 陳麗卿   9 雲林縣○○鄉○○段000000000號土地 方瑞豐 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105年11月17日北地一字第1050010817號函 

㈡扣押依據：原審105年度聲扣字第12號刑事裁定（見聲扣卷二第6至7頁）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實質凍結金額（新臺幣） 　　　　依據 1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 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10,646元 花旗（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2月28日105政查字第0012211613號函   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人民幣0.47元      日幣1元      美金0.02元  2 ⑴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號 被告林茂唐 500,000元 玉山銀行存匯中心105年12月26日玉山個（存）字第1051221048號函   0000000000000號  16,657元  ⑵  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被告陳麗卿 美金456.47元    0000000000000號  8,167元  ⑶  0000000000000號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302,781元    0000000000000號  3,175元  



附表七：

編號 名稱 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 1 林茂唐 犯罪所得新臺幣4898萬865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⑶、㈡編號1、2⑴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陳麗卿 如原審判決。 3 方瑞豐 犯罪所得新臺幣3444萬94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3所示帳戶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天暢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319萬1700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1、2⑴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大器公司 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億6609萬8978元（部分為附表六㈠⒈編號2⑵、㈡編號2⑶所示帳戶內之扣押款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